
 

   

 

 

 

 

 

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香港發行章程 

 

2017 年 1 月 16 日 

 

德意志銀行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及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

察委員會對本發行章程的內容概不負責，亦不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申述，並且明確地拒絕就由於

或依賴本發行章程的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引起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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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般資料 

db x-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是根據可不時修訂的 2010 年 12 月 17 日

有關集合投資計劃的盧森堡法例第 I 部分(「該法例」) 在盧森堡大公國登記為集合投資計劃。本公司根據配

合可轉讓證券集合投資計劃的法律、規例及行政條文及可不時修訂的 2009 年 7 月 13 日的歐洲議會及理事

會指引 2009/65/EC 第 1(2)條(「UCITS 指引」)，符合作為可轉讓證券集合投資計劃(「UCITS」) 的條件，

並因此可在登記後，向歐洲聯盟各成員國(「歐盟成員國」)發售。本公司現時的組織結構為傘子基金，為機

構及散戶投資者提供各類附屬基金(「各附屬基金」或個別稱為「附屬基金」)，該等附屬基金的表現可部分

或全部與指數(「參考指數」)的表現掛鈎。本公司的登記並不構成任何監管機構對本公司所發行股份（「股

份」）的表現或質素的保證。任何與之相反的陳述均屬未經授權作出及不合法。 

在聯交所上市並由證監會認可 

本發行章程是就將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及買賣的附屬基金的該等類別股份(「香港股

份」)在香港發售而編製的。 

本公司及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附屬基金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4 條在香港獲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認可。證監會對附屬基金的認可不等如對附屬基金作出推介或認

許，亦不是對附屬基金的商業利弊或表現作出保證，更不代表附屬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附屬基金適

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類別的投資者。 

某些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已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公司」) 已接納該些附屬

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可在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中央結算系統」)寄存、結算及交收的合資格證券。 

根據中央結算系統進行的一切活動均須遵守不時有效的《中央結算系統一般規則》及《中央結算系統運作程

序規則》。 

由於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所有附屬基金都是現有基金，香港股份並沒有發售期或首次發行價(兩者按「定

義」一節界定)。 

銷售和轉讓限制 

股份不曾亦不會根據已修訂的《1933 年美國證券法》（「1933 年證券法」）或根據美國任何州或政治分區

或其任何領土、屬土或其他管轄區(包括波多黎各共和國)(「美國」)的證券法律登記，該等股份亦不可在美

國發售、銷售或以其他方式轉讓。股份乃根據《1933 年證券法》之下的規例 S 獲豁免於《1933 年證券法》

的登記規定而發售及銷售。本公司不曾亦不會根據已修訂的《1940 年美國投資公司法》或任何其他美國聯

邦法律登記。因此，股份並未在美國境內，或向美國人士(按適用於美國聯邦證券、商品和稅務法律(包括

《1933 年證券法》之下的規例 S)的定義)或為美國人士(合稱「美國人士」) 發售或銷售。股份其後在美國境

內或向美國人士轉讓亦一律禁止。 

股份並不曾獲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證交委」)或美國任何其他監管機構核准或不核准，美國證交委或

美國任何其他監管機構亦並未認定本發行章程的準確性或充分性或股份的利弊。任何與之相反的申述乃屬刑

事罪行。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美國商品期交委」)並未審核或批准本公司的此項發售或任何發售說明書。 

本發行章程不可在美國境內分發。在若干其他司法管轄區，本發行章程的分發及股份的發售亦可能受到限

制。 

推銷規則 

本公司只根據本發行章程最新可得的版本接受香港股份的認購，而發行章程必須隨附本公司最近期的年度報

告(「年報」)方為有效。年報必須載有經審核帳目、半年度報告(「半年度報告」)及(若法例或任何適用的證

券交易所上市規則規定)季度報告(「季度報告」)，若該等報告於最近期年報刊發後才刊發。年報及半年度報

告構成本發行章程的組成部分。 

準投資者應仔細審閱本發行章程全文，並就下列事項諮詢其法律、稅務及財務顧問：(i)在其本身的居住國家

或國籍國家認購、購入、持有、贖回或沽售香港股份的法律及監管規定；(ii) 在其本身國家認購、購入、持

有、贖回或沽售香港股份所須遵守的任何外匯限制；(iii)認購、購入、持有、贖回或沽售香港股份的法律、

稅務、財務或其他後果；及(iv)上述活動的任何其他後果。投資者若對本文件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其

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會計師、稅務或其他財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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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發行章程及上文所述報告所載者外，並無任何人士獲授權就香港股份的發售提供任何資料或作出任何陳

述，若有提供或作出任何資料或陳述，該資料或陳述不得被視為已獲本公司授權而加以依賴。本文件可不時

更新以反映重大的改動，投資者應查明是否備有更新版本的發行章程。 

有關本發行章程的責任 

董事會及管理公司就本發行章程中所載資料於其刊發日期的準確性承擔所有責任，並確認據其所深知及確

信，本發行章程所載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屬完整，且本發行章程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宜，以致其所載任何

陳述含誤導成分。 

貨幣的提述 

在本發行章程中，凡提述「港元」或「HKD」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貨幣；凡提述「美元」或「USD」指美

國的貨幣；凡提述「歐元」或「EUR」指根據已修訂的《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於 1957 年 3 月 25 日

在羅馬簽訂)採用單一貨幣的歐洲聯盟成員國的貨幣；及/或產品附件內所界定的其他貨幣。 

時間 

在本發行章程中，凡提述時間是指盧森堡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日期 

本發行章程的日期為首頁所述之日期。 

網址 

本發行章程所述或提及的網址，包括http://etf.deutscheam.com，並未經證監會審核而且可能包含並未在香

港獲得證監會認可的基金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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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MSCI 美國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20 每手買賣單位：15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處於英國(對內授權) 

相關指數：  

MSCI 總回報淨值美國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 30%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0.22%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不會派息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274

210672/3020/MSCI-美國指數 UCITS-ETF-(此基金

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MSCI 美國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是 db x-

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

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產品資料概要 
 



  db x-trackers MSCI 美國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  

## 此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的

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ETF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 MSCI 總回報淨值美國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

回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交

易，以達致其投資目標。 

ETF 將透過無融資掉期從掉期對手方實際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為此，

ETF 將根據無融資掉期向掉期對手方提供參與於 ETF 以發行股份淨收益購入的資產投資組合(「資

產投資組合」，見下文說明)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ETF 將擁有該資產投資組合。 

管理公司管理 ETF 時，是以將單一對手方的淨額風險減至零為目標。若 ETF 對某一掉期對手方的

淨額風險於某個買賣交易日 T 終結時超逾 0%，則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三時之前，本公司及/或

投資經理一般會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向 ETF 作出現金付款，使 ETF 對該掉期對手方的淨額風險限

制於不多於 ETF 資產淨值的 0%。預期該現金付款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然而，以此方式

管理單一對手方的淨額風險，須承受市場風險及受限於買賣交易日 T+1 終結之前的價格變動及結算

風險。(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無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無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 ETF 持有資產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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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db x-trackers  

MSCI 美國指數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

易所買賣基金)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參與於資產投資

組合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 ETF購買並擁有資

產投資組合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

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 2 

無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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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投資組合 

ETF 持有的資產投資組合包含獲准在證券交易所正式上市的股份或在另一受規管市場買賣的股份，

而該市場定期運作、獲任何經合組織成員國及任何其他歐洲、北美、中美及南美洲、亞洲、非洲及

太平洋盤地的國家的認可，並向其公眾開放(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ETF 可向掉期對手方購入

資產投資組合。 

有關資產投資組合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並沒有設定抵押品安排。每一無融資掉期由有關掉期對手方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

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   

有關對每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美國市場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美國

可投資股票範圍首 85%之內 (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總市值為 19 萬 8,761 億 9,000 萬美元，有 616 個成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 MSCI Inc.。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蘋果電腦(Apple Inc.) 3.06% 6. 亞馬遜(Amazon.com 

Inc) 

1.50% 

2. 微 軟 公 司 (Microsoft 

Corporation) 

2.26% 7. 通 用 電 器  (General 

Electric Co) 

1.39% 

3. 埃克森美孚 (Exxon Mobil 

Corporation) 

1.85% 8. Facebook Inc 1.36% 

4. 強生(Johnson & Johnson) 1.55% 9. 富國銀行 (Wells Fargo & 

Co) 

1.30% 

5. 摩 根 大 通 (JPMorgan 

Chase & Co) 

1.50% 10. AT&T Inc 1.26%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ms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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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無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 表現的機會。該無融資掉期是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

立的金融衍生工具。為此，ETF 須承受每名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

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根據有關無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掉期對手方違責或有關無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

的掉期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

交易。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資產投資組合可能而且一般是完全與指數或其任何成分股無關。因此，資產投資組

合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所以倘若掉期對手方違責，ETF 或會蒙受巨額

虧損。 

 資產投資組合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資產投資組合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

動而出現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現金付款

的延誤，可能造成 ETF 對某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掉期

對手方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美國，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為波動。 

3.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可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投資經理與德

意志銀行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管理公司與投資經理就 ETF 所

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

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投資經理、

掉期對手方、ETF 可能向其購入資產投資組合的市場人士、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

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

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4.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5.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6.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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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7.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

不利的影響。 

8.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1C 的推出日期：2007 年 1 月 8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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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20%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1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有關無融資掉期的

價值。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

的跟蹤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274210672/3020/MSCI-美國指數 UCITS-ETF-(此

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每名掉期對手方的整體及浄額風險  

 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 

 資產投資組合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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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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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MSCI 台灣指數 UCITS ETF (DR)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36 每手買賣單位：25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處於德國(對內授權) 

相關指數：  

MSCI 總回報淨值台灣指數(「指數」) 

分 投 資 組 合 經 理 ：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處於英國(對內分

授權)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65%  交易貨幣：港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0.57% 證券借貸：可以。最多達資產淨值的 30%。 

股息政策：不會派息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292

109187/3036/MSCI-台灣指數 UCITS-ETF-(DR)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MSCI 台灣指數 UCITS ETF(DR)(「ETF」)是 db x-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

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

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

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

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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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 
## 此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的

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ETF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 MSCI 總回報淨值台灣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

回報。 

策略 

ETF 採用直接投資政策。為達到投資目標，ETF 將透過直接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以嘗試複

製指數，而投資組合可由指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比

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ETF 亦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包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貸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

利率(「NDF」)。ETF 將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ETF 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

格接受由 UCITS 指引監管的 UCITS 投資。 

倘管理公司擬採用現行的直接投資政策以外的投資策略，將會尋求證監會事先批准，並會向股東發

出不少於一個月的事先通知。 

ETF 可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證券借貸交易，並能隨時收回已借出的證券。

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ETF 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

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ETF 將不會再投資任何收取的抵押品。 

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結構性產品或訂立任何回購協議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相關指數 

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台灣市場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台灣

可投資股票範圍首 85%之內 (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總市值為 4,863 億 5,000 萬美元，有 89 個成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 MSCI Inc.。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Ltd) 

29.25% 

 

 

6. 台塑關係企業(Formosa 

Plastic) 

2.33% 

 

 

2.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8.28% 

 

7.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Fubon Financial 

Holding Co Ltd)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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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Cathay Financial 

Holding Co) 

2.58% 

 

8.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ediaTek Inc) 
2.16% 

 

4.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Chunghwa Telecom) 

2.51% 

 

9.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Nan Ya Plastics) 

2.11% 

 

5. 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Largan Precision Co) 
2.36% 

 

10.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 

(CTBC Financial 
Holding Co) 

2.01%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msci.com。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台灣/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台灣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不明

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於發

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台灣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管制

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台灣的監管結構及

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者資料或

保障。 

 台灣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台灣

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2.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台灣，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為波動。 

3. 證券借貸交易風險 

 證券借貸涉及借用人可能無法按時或甚至根本不能歸還證券的風險。因此，ETF 可

能蒙受損失，而追回借出證券亦可能有延誤。借出證券的歸還如有任何延誤，可能

限制 ETF 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 雖然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ETF 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

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但如

ETF 借出證券的借用人未能歸還證券，所收到的抵押品可能以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

變現，不論是由於抵押品定價不準確、抵押品價值的市場走勢不利、借出證券即日

升值、抵押品發行人信貸評級下降或買賣抵押品的市場缺乏流動性等因素。這可能

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雖然證券借貸代理人(即德意志銀行透過其法蘭克福總行及其倫敦和紐約分行行事)根

據證券借貸協議向 ETF 提供彌償保證，該彌償保證並未就借用人違責提供全面保

障，因為證券借貸代理人就不足之數彌償本公司的合約責任僅限於在借用人發生資

不抵債行為的情況下。倘若該彌償未能涵蓋借用人違責而抵押品的價值同時下降，

ETF 將會蒙受損失。 

 證券借貸產生營運風險，例如未能結算或處理指示上的延誤。上述未能結算或延誤



  db x-trackers MSCI 台灣指數 UCITS ETF(DR) 

 4  

可能限制 ETF 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4. 投資 FDI 的風險 

ETF 可不時運用 FDI 作投資及/或對沖用途。運用衍生工具使 ETF 承擔額外風險，包括： 

 波動風險：衍生工具可能非常波動及使投資者承受高度的損失風險； 

 槓桿風險：由於可以利用低金額的開倉保證按金建立衍生工具持倉，因此存在合約

價格較為輕微的波動便可帶來相對開倉保證按金的實際金額而言高比例的利潤或損

失的風險； 

 流動性風險：價格的每日波幅限制以及交易所的持倉限制可影響衍生工具的流動

性。由於無交易市場為未平倉合約平倉，故場外 FDI 交易可能涉及額外風險； 

 相關性風險：FDI 用作對沖用途時，FDI 與被對沖的投資或倉位可能並非完全相關； 

 對手方風險：ETF 承擔對手方未能履行財務責任而帶來損失的風險； 

 法律風險：交易的性質或某一方達成交易的法律能力可能使 FDI 合約無法強制執

行。對手方在資不抵債或破產的情況下亦可能影響合約權利的可執行性；及 

 結算風險：倘 FDI 交易對手方於結算時未能或甚至根本不能履行其付款或交付責

任，可能為 ETF 帶來損失。 

以上風險的後果可能對運用 FDI 的 ETF 造成對資產淨值的不利影響。 

5.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為證券借貸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與德

意志銀行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管理公司、投資經理與分投資

組合經理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

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投資經理、

分投資組合經理、證券借貸代理人、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

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

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6.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7.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8.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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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9.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台幣)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

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10.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1C 的推出日期：2007 年 6 月 19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由於投資策略自 2014 年起已更改, 上述年份的表現是在現時不再

適用的情況下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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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證券借貸收益分攤 

在 ETF 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情況下，ETF 將最終獲分配有關所得收益的 70%，分投資組合經理將

獲分配 15%，而證券借貸代理人將獲分配 15%。為此，ETF 將首先收取有關所得收益的 85%，由

分投資組合經理從中收取其獲分配額。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292109187/3036/MSCI-台灣指數 UCITS-ETF-(DR)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ETF 的組成 (每日更新一次) 

 有關證券借貸的資料，包括： 

(a) 證券借貸政策及風險管理政策摘要； 

(b) 證券借貸對手方及本公司與之交易額度(具體為(i)所有合資格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

(ii)ETF 上一個月與之交易的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及(iii)ETF 與之交易額度超過其資產淨

值 3%的證券借貸對手方數目)； 

(c) 借出證券數額及抵押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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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TF 由開始證券借貸起或過去至少 12 個月(以時段較短者為準)的證券借貸淨回報； 

(e) 若干抵押品資料；及 

(f) 收入的費用分攤百分率。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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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NIFTY 50 印度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15 每手買賣單位：5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處於英國(對內授權) 

相關指數：  

NIFTY 50 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85%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1.86%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不會派息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292

109690/3015/NIFTY50-印度 UCITS-ETF-(此基金為

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NIFTY 50 印度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是 db x-

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

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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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的

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ETF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 NIFTY 50 指數(「指數」) 的表現的投資回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交

易，以達致其投資目標。 

ETF 將透過無融資掉期從掉期對手方實際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為此，

ETF 將根據無融資掉期向掉期對手方提供參與於 ETF 以發行股份淨收益購入的資產投資組合(「資

產投資組合」，見下文說明)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ETF 將擁有該資產投資組合。 

管理公司管理 ETF 時，是以將單一對手方的淨額風險減至零為目標。若 ETF 對某一掉期對手方的

淨額風險於某個買賣交易日 T 終結時超逾 0%，則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三時之前，本公司及/或

投資經理一般會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向 ETF 作出現金付款，使 ETF 對該掉期對手方的淨額風險限

制於不多於 ETF 資產淨值的 0%。預期該現金付款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然而，以此方式

管理單一對手方的淨額風險，須承受市場風險及受限於買賣交易日 T+1 終結之前的價格變動及結算

風險。(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無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無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 ETF 持有資產投資組合  

3 

 

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db x-trackers  

NIFTY50 印度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

買賣基金)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參與於資產投資

組合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 ETF購買並擁有

資產投資組合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

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 2 

無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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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投資組合 

ETF 持有的資產投資組合包含獲准在證券交易所正式上市的股份或在另一受規管市場買賣的股份，

而該市場定期運作、獲任何經合組織成員國及任何其他歐洲、北美、中美及南美洲、亞洲、非洲及

太平洋盤地的國家的認可，並向其公眾開放(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ETF 可向掉期對手方購入資產投資組合。 

有關資產投資組合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並沒有設定抵押品安排。每一無融資掉期由有關掉期對手方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

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 

有關對每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是包含 50 隻股份的多元化加權指數，涵蓋印度經濟的各種行業界別。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指數保薦人是 India Index Services and Products Ltd.。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HDFC Bank Ltd 7.95% 6. ICICI Bank Ltd 4.96% 

2. Housing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Ltd  6.71% 

7. 
塔塔諮詢服務(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4.05% 

3. Infosys Ltd  6.70% 8. Larsen & Toubro Ltd 3.72% 

4. ITC Ltd  
6.41% 

9. 
塔塔汽車有限公司(Tata 

Motors Ltd) 3.05% 

5. 
信實工業公司 (Reliance 

Industries Ltd ) 5.84% 
10. Kotak Mahindra Bank 

Ltd 2.87%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nsein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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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無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無融資掉期是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

立的金融衍生工具。為此，ETF 須承受每名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

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根據有關無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掉期對手方違責或有關無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

的掉期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

交易。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資產投資組合可能而且一般是完全與指數或其任何成分股無關。因此，資產投資組

合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所以倘若掉期對手方違責，ETF 或會蒙受巨額

虧損。 

 資產投資組合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資產投資組合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

動而出現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現金付款

的延誤，可能造成 ETF 對某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掉期

對手方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印度/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印度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不明

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於發

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印度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管制

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印度的監管結構及

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者資料或

保障。 

 印度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印度

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3.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印度，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為波動。 

 指數可能只包含數目有限成分股，在這種情況下，相較於其他包含較大數目成分股

的指數，指數將會更容易受到任何一個成分股價格變動的影響。 

4.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可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投資經理與德

意志銀行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管理公司與投資經理就 ETF 所

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

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投資經理、

掉期對手方、ETF 可能向其購入資產投資組合的市場人士、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

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

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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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6.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7.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8.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印度盧比)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9.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TF 表現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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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1C 的推出日期：2007 年 7 月 5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65%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有關無融資掉期的

價值。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

的跟蹤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292109690/3015/NIFTY50-印度 UCITS-ETF-(此基

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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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每名掉期對手方的整體及浄額風險  

 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 

 資產投資組合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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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MSCI 韓國指數 UCITS ETF(DR)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2848 每手買賣單位：1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處於德國(對內授權) 

相關指數：  

MSCI 總回報淨值韓國指數(「指數」) 

分 投 資 組 合 經 理 ：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處於英國(對內分

授權)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65%  交易貨幣：港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0.67% 證券借貸： 可以。最多達資產淨值的 30%。 

 

股息政策：不會派息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292
100046/2848/MSCI-韓國指數 UCITS-ETF-(DR)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MSCI 韓國指數 UCITS ETF (DR) (「ETF」) 是 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

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

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

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

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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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 
## 此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的

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ETF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 MSCI 總回報淨值韓國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

回報。 

策略 

ETF 採用直接投資政策。為達到投資目標，ETF 將透過直接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以嘗試複

製指數，而投資組合可由指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比

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ETF 亦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包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貸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

利率(「NDF」)。ETF 將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ETF 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

格接受由 UCITS 指引監管的 UCITS 投資。 

倘管理公司擬採用現行的直接投資政策以外的投資策略，將會尋求證監會事先批准，並會向股東發

出不少於一個月的事先通知。 

ETF 可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證券借貸交易，並能隨時收回已借出的證券。

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ETF 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

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ETF 將不會再投資任何收取的抵押品。 

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結構性產品或訂立任何回購協議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相關指數 

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韓國市場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韓國

可投資股票範圍首 85%之內 (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總市值為 664 萬 5,503 億 7,000 萬韓元，有 107 個成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 MSCI Inc.。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三 星 電 子 有 限 公 司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25.71% 

6. 新韓金融集團 (Shinhan 

Financial Group Co Ltd) 2.94% 

2. SK 海力士公司(SK Hynix 

Inc) 
3.91% 

7. 浦項鋼鐵(POSCO)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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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星電子有限公司優先股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Pref)) 

3.63% 

8. 現 代 莫 比 斯 汽 車

(Hyundai Mobis) 2.54% 

4. 
Naver Co Ltd  

3.27% 

9. 國民銀行金融集團公司

(KB Financial Group Inc) 
2.53% 

5. 現 代 汽 車 有 限 公 司

(Hyundai Motor Co Ltd) 
3.11% 

10. 韓煙人蔘股份有限公司 

(KT&G Co Ltd) 
1.72%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msci.com。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韓國/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韓國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不明

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於發

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韓國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管制

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韓國的監管結構及

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者資料或

保障。 

 韓國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韓國

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2.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韓國，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為波動。 

3. 證券借貸交易風險 

 證券借貸涉及借用人可能無法按時或甚至根本不能歸還證券的風險。因此，ETF 可

能蒙受損失，而追回借出證券亦可能有延誤。借出證券的歸還如有任何延誤，可能

限制 ETF 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 雖然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ETF 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

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但如

ETF 借出證券的借用人未能歸還證券，所收到的抵押品可能以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

變現，不論是由於抵押品定價不準確、抵押品價值的市場走勢不利、借出證券即日

升值、抵押品發行人信貸評級下降或買賣抵押品的市場缺乏流動性等因素。這可能

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雖然證券借貸代理人(即德意志銀行透過其法蘭克福總行及其倫敦和紐約分行行事)根

據證券借貸協議向 ETF 提供彌償保證，該彌償保證並未就借用人違責提供全面保

障，因為證券借貸代理人就不足之數彌償本公司的合約責任僅限於在借用人發生資

不抵債行為的情況下。倘若該彌償未能涵蓋借用人違責而抵押品的價值同時下降，

ETF 將會蒙受損失。 

 證券借貸產生營運風險，例如未能結算或處理指示上的延誤。上述未能結算或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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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限制 ETF 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4. 投資 FDI 的風險  

ETF 可不時運用 FDI 作投資及/或對沖用途。運用衍生工具使 ETF 承擔額外風險，包括： 

 波動風險：衍生工具可能非常波動及使投資者承受高度的損失風險； 

 槓桿風險：由於可以利用低金額的開倉保證按金建立衍生工具持倉，因此存在合約

價格較為輕微的波動便可帶來相對開倉保證按金的實際金額而言高比例的利潤或損

失的風險； 

 流動性風險：價格的每日波幅限制以及交易所的持倉限制可影響衍生工具的流動

性。由於無交易市場為未平倉合約平倉，故場外 FDI 交易可能涉及額外風險； 

 相關性風險：FDI 用作對沖用途時，FDI 與被對沖的投資或倉位可能並非完全相關； 

 對手方風險：ETF 承擔對手方未能履行財務責任而帶來損失的風險； 

 法律風險：交易的性質或某一方達成交易的法律能力可能使 FDI 合約無法強制執

行。對手方在資不抵債或破產的情況下亦可能影響合約權利的可執行性；及 

 結算風險：倘 FDI 交易對手方於結算時未能或甚至根本不能履行其付款或交付責

任，可能為 ETF 帶來損失。 

以上風險的後果可能對運用 FDI 的 ETF 造成對資產淨值的不利影響。 

5.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為證券借貸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與德

意志銀行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管理公司、投資經理與分投資

組合經理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

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投資經理、

分投資組合經理、證券借貸代理人、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

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

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6.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7.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8.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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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9.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韓元)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

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10.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1C 的推出日期：2007 年 7 月 5 日 

由於投資策略自 2014 年起已更改, 上述年份的表現是在現時不

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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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證券借貸收益分攤 

在 ETF 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情況下，ETF 將最終獲分配有關所得收益的 70%，分投資組合經理將

獲分配 15%，而證券借貸代理人將獲分配 15%。為此，ETF 將首先收取有關所得收益的 85%，由

分投資組合經理從中收取其獲分配額。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292100046/2848/MSCI-韓國指數 UCITS-ETF-(DR)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ETF 的組成 (每日更新一次) 

 有關證券借貸的資料，包括： 

(a) 證券借貸政策及風險管理政策摘要； 

(b) 證券借貸對手方及本公司與之交易額度(具體為(i)所有合資格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ii)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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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個月與之交易的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及(iii)ETF 與之交易額度超過其資產淨值 3%的

證券借貸對手方數目)； 

(c) 借出證券數額及抵押品水平； 

(d) ETF 由開始證券借貸起或過去至少 12 個月(以時段較短者為準)的證券借貸淨回報； 

(e) 若干抵押品資料；及 

(f) 收入的費用分攤百分率。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1  

 
 

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富時中國 50 UCITS ETF (DR)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07 每手買賣單位：1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處於德國(對內授權) 

相關指數：  

富時中國 50 指數(「指數」) 

分 投 資 組 合 經 理 ：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處於英國(對內分

授權)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60%  交易貨幣：港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0.47% 證券借貸：可以。最多達資產淨值的 30%。 

股息政策：不會派息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292

109856/3007/富時中國 50-UCITS-ETF-(DR)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富時中國 50 UCITS ETF (DR) (「ETF」)是 db x-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

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

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

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

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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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 
## 此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的

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ETF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富時中國 50 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回報。 

策略 

ETF 採用直接投資政策。為達到投資目標，ETF 將透過直接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以嘗試複

製指數，而投資組合可由指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比

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ETF 亦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包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貸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

利率(「NDF」)。ETF 將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ETF 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

格接受由 UCITS 指引監管的 UCITS 投資。 

倘管理公司擬採用現行的直接投資政策以外的投資策略，將會尋求證監會事先批准，並會向股東發

出不少於一個月的事先通知。 

ETF 可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證券借貸交易，並能隨時收回已借出的證券。

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ETF 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

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ETF 將不會再投資任何收取的抵押品。 

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結構性產品或訂立任何回購協議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相關指數 

指數是為代表中國大陸可供國際投資者認購的證券的表現而設計的，因此並不包括A股，該指數包 

括在聯交所買賣的 50 間公司。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指數保薦人是富時中國指數有限公司 (FTSE China Index Limited)。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Tencent 

Holdings Ltd) 
9.12% 

6.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 (Ping An Insurance 

(Group) Co of China Ltd) 
4.54% 

2. 中 國 建 設 銀 行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 

8.84% 

7.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 司

(CNOOC Ltd) 4.06% 

3. 中國移動 (China Mobile Ltd) 

8.32% 

8. 中 國 石 化  (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Corporation)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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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工商銀行  (Industrial &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 6.43% 

9.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China Life Insurance 

Co Ltd) 3.79% 

5. 中國銀行 (Bank of China Ltd) 
5.28% 

10.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

公司 (PetroChina Co Ltd) 
3.58%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ftse.com。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中國大陸/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中國大陸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

不明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

於發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中國大陸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

管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中國大陸的監

管結構及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

者資料或保障。 

 中國大陸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

中國大陸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2.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中國大陸，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為波

動。 

 指數可能只包含數目有限成分股，在這種情況下，相較於其他包含較大數目成分股

的指數，指數將會更容易受到任何一個成分股價格變動的影響。 

3. 證券借貸交易風險 

 證券借貸涉及借用人可能無法按時或甚至根本不能歸還證券的風險。因此，ETF 可

能蒙受損失，而追回借出證券亦可能有延誤。借出證券的歸還如有任何延誤，可能

限制 ETF 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 雖然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ETF 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

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但如

ETF 借出證券的借用人未能歸還證券，所收到的抵押品可能以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

變現，不論是由於抵押品定價不準確、抵押品價值的市場走勢不利、借出證券即日

升值、抵押品發行人信貸評級下降或買賣抵押品的市場缺乏流動性等因素。這可能

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雖然證券借貸代理人(即德意志銀行透過其法蘭克福總行及其倫敦和紐約分行行事)根

據證券借貸協議向 ETF 提供彌償保證，該彌償保證並未就借用人違責提供全面保

障，因為證券借貸代理人就不足之數彌償本公司的合約責任僅限於在借用人發生資

不抵債行為的情況下。倘若該彌償未能涵蓋借用人違責而抵押品的價值同時下降，

ETF 將會蒙受損失。 

 證券借貸產生營運風險，例如未能結算或處理指示上的延誤。上述未能結算或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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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限制 ETF 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4. 投資 FDI 的風險  

ETF 可不時運用 FDI 作投資及/或對沖用途。運用衍生工具使 ETF 承擔額外風險，包括： 

 波動風險：衍生工具可能非常波動及使投資者承受高度的損失風險； 

 槓桿風險：由於可以利用低金額的開倉保證按金建立衍生工具持倉，因此存在合約

價格較為輕微的波動便可帶來相對開倉保證按金的實際金額而言高比例的利潤或損

失的風險； 

 流動性風險：價格的每日波幅限制以及交易所的持倉限制可影響衍生工具的流動

性。由於無交易市場為未平倉合約平倉，故場外 FDI 交易可能涉及額外風險； 

 相關性風險：FDI 用作對沖用途時，FDI 與被對沖的投資或倉位可能並非完全相關； 

 對手方風險：ETF 承擔對手方未能履行財務責任而帶來損失的風險； 

 法律風險：交易的性質或某一方達成交易的法律能力可能使 FDI 合約無法強制執

行。對手方在資不抵債或破產的情況下亦可能影響合約權利的可執行性；及 

 結算風險：倘 FDI 交易對手方於結算時未能或甚至根本不能履行其付款或交付責

任，可能為 ETF 帶來損失。 

以上風險的後果可能對運用 FDI 的 ETF 造成對資產淨值的不利影響。 

5.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為證券借貸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與德

意志銀行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管理公司、投資經理與分投資

組合經理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

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投資經理、

分投資組合經理、證券借貸代理人、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

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

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6.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7.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8.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db x-trackers 富時中國 50 UCITS ETF (DR) 

 5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9.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人民幣)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10.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1C 的推出日期：2007 年 6 月 19 日 

 

由於投資策略自 2014 年起已更改, 上述年份的表現是在現

時不再適用的情況下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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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40%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證券借貸收益分攤 

在 ETF 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情況下，ETF 將最終獲分配有關所得收益的 70%，分投資組合經理將

獲分配 15%，而證券借貸代理人將獲分配 15%。為此，ETF 將首先收取有關所得收益的 85%，由

分投資組合經理從中收取其獲分配額。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292109856/3007/富時中國 50-UCITS-ETF-(DR)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ETF 的組成 (每日更新一次) 

 有關證券借貸的資料，包括： 

(a) 證券借貸政策及風險管理政策摘要； 

(b) 證券借貸對手方及本公司與之交易額度(具體為(i)所有合資格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ii)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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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個月與之交易的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及(iii)ETF 與之交易額度超過其資產淨值 3%的

證券借貸對手方數目)； 

(c) 借出證券數額及抵押品水平； 

(d) ETF 由開始證券借貸起或過去至少 12 個月(以時段較短者為準)的證券借貸淨回報； 

(e) 若干抵押品資料；及 

(f) 收入的費用分攤百分率。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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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富時越南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87 每手買賣單位：1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處於英國(對內授權) 

相關指數：  

富時越南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85%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1.35%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不會派息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322

252924/3087/富時越南 UCITS-ETF-(此基金為一隻

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富時越南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是 db x-

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

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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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

度的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 ETF 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富時越南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回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交

易，以達致其投資目標。 

ETF 將透過無融資掉期從掉期對手方實際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為此，ETF

將根據無融資掉期向掉期對手方提供參與於 ETF 以發行股份淨收益購入的資產投資組合(「資產投

資組合」，見下文說明)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ETF 將擁有該資產投資組合。 

管理公司管理 ETF 時，是以將單一對手方的淨額風險減至零為目標。若 ETF 對某一掉期對手方的

淨額風險於某個買賣交易日 T 終結時超逾 0%，則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三時之前，本公司及/或

投資經理一般會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向 ETF 作出現金付款，使 ETF 對該掉期對手方的淨額風險限

制於不多於 ETF 資產淨值的 0%。預期該現金付款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然而，以此方式

管理單一對手方的淨額風險，須承受市場風險及受限於買賣交易日 T+1 終結之前的價格變動及結算

風險。(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無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無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 ETF 持有資產投資組合 

3 

 

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db x-trackers  

富時越南UCITS ETF* (*此

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

基金)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參與於資產投資

組合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 ETF購買並擁有資

產投資組合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

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 2 

無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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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投資組合 

ETF 持有的資產投資組合包含獲准在證券交易所正式上市的股份或在另一受規管市場買賣的股份，

而該市場定期運作、獲任何經合組織成員國及任何其他歐洲、北美、中美及南美洲、亞洲、非洲及

太平洋盤地的國家的認可，並向其公眾開放(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ETF 可向掉期對手方購入資產投資組合。 

有關資產投資組合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並沒有設定抵押品安排。每一無融資掉期由有關掉期對手方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

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  

有關對每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是富時越南指數系列的一部分，屬富時越南綜合指數的子集。指數由富時越南綜合指數中具有

充分可供外資持股的公司(約 20 間)組成，廣泛涵蓋越南的證券市場。 

指數是總回報指數。總回報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的總值再作投資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指數保薦人是富時國際有限公司(FTSE International Limited)。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Vincom JSC 15.40% 6. Sai Gon Securities Inc 4.65% 

2. 
Masan Group 
Corporation 15.09% 7. Hoa Sen Group 2.99% 

3. 
Viet Nam Dairy Products 
JSC 14.64% 

8. 

Ho Chi Minh Cit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JSC 2.82% 

4. Hoa Phat Group JSC 11.92% 9. 
PetroVietnam Drilling 
and Well Services JSC  2.64% 

5. 

Joint Stock Commercial 
Bank for Foreign Trade of 
Vietnam 6.98% 

10. 
Petrovietnam Fertilizer 
and Chemical JSC 2.48%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ft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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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無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無融資掉期是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

立的金融衍生工具。為此，ETF 須承受每名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

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根據有關無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掉期對手方違責或有關無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

的掉期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

交易。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資產投資組合可能而且一般是完全與指數或其任何成分股無關。因此，資產投資組

合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所以倘若掉期對手方違責，ETF 或會蒙受巨額

虧損。 

 資產投資組合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資產投資組合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

動而出現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現金付款

的延誤，可能造成 ETF 對某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掉期

對手方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越南/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越南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不明

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於發

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越南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管制

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越南的監管結構及

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者資料或

保障。 

 越南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越南

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3.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越南，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為波動。 

 指數可能只包含數目有限成分股，在這種情況下，相較於其他包含較大數目成分股

的指數，指數將會更容易受到任何一個成分股價格變動的影響。 

4.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可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投資經理與德

意志銀行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管理公司與投資經理就 ETF 所

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

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投資經理、

掉期對手方、ETF 可能向其購入資產投資組合的市場人士、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

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

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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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6.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7.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8.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越南盾)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9.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TF 表現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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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1C 的推出日期：2008 年 1 月 15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65%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有關無融資掉期的

價值。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

的跟蹤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322252924/3087/富時越南 UCITS-ETF-(此基金為

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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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每名掉期對手方的整體及浄額風險  

 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  

 資產投資組合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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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MSCI 新興市場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09 每手買賣單位：10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處於英國(對內授權) 

相關指數：  

MSCI 總回報淨值新興市場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65%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0.72%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不會派息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55

009778/3009/MSCI-新興市場指數 UCITS-ETF-(此

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MSCI 新興市場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ETF」) 是 

db x-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

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

盧森堡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

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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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

度的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 ETF 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 MSCI 總回報淨值新興市場指數(「指數」)的表現的

投資回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交

易，以達致其投資目標。 

ETF 將透過無融資掉期從掉期對手方實際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為此，

ETF 將根據無融資掉期向掉期對手方提供參與於 ETF 以發行股份淨收益購入的資產投資組合(「資

產投資組合」，見下文說明)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ETF 將擁有該資產投資組合。 

管理公司管理 ETF 時，是以將單一對手方的淨額風險減至零為目標。若 ETF 對某一掉期對手方的

淨額風險於某個買賣交易日 T 終結時超逾 0%，則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三時之前，本公司及/或

投資經理一般會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向 ETF 作出現金付款，使 ETF 對該掉期對手方的淨額風險限

制於不多於 ETF 資產淨值的 0%。預期該現金付款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然而，以此方式

管理單一對手方的淨額風險，須承受市場風險及受限於買賣交易日 T+1 終結之前的價格變動及結算

風險。(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無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無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 ETF 持有資產投資組合  

3 

 

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db x-trackers  

MSCI新興市場指數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

易所買賣基金)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參與於資產投資

組合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 ETF購買並擁有資

產投資組合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

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 2 

無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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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投資組合 

ETF 持有的資產投資組合包含獲准在證券交易所正式上市的股份或在另一受規管市場買賣的股份，

而該市場定期運作、獲任何經合組織成員國及任何其他歐洲、北美、中美及南美洲、亞洲、非洲及

太平洋盤地的國家的認可，並向其公眾開放(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ETF 可向掉期對手方購入資產投資組合。 

有關資產投資組合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並沒有設定抵押品安排。每一無融資掉期由有關掉期對手方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

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   

有關對每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全球新興市場國家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

是在本國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首 85%之內 (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總市值為 3.91 萬億美元，由以下 28 個國家的 832 個成分股組

成：巴西、開曼群島、智利、中國、哥倫比亞、捷克共和國、埃及、希臘、香港、匈牙利、印度、

印尼、馬恩島、馬來西亞、墨西哥、荷蘭、秘魯、菲律賓、波蘭、卡塔爾、俄羅斯、南非、南韓、

台灣、泰國、土耳其、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美國。這些國家內可供全球投資者認購的公司，為指數

提供合資格證券的投資範圍。 

指數保薦人是 MSCI Inc.。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三星電子有限公司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3.83% 

6. 
Naspers 

1.57% 

2.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Ltd) 3.64% 

7. 中國建設銀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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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Tencent Holdings Ltd) 3.44% 
8. 百度(Baidu Inc) 

1.14% 

4. 阿里巴巴(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2.54% 

9. 
中國工商銀行(Industrial 

&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 1.11% 

5. 中國移動(China Mobile 

Ltd) 
1.64% 

10.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1.03% 

以下圖表顯示指數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按國家、按行業計算的比重：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ms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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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無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無融資掉期是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

立的金融衍生工具。為此，ETF 須承受每名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

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根據有關無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掉期對手方違責或有關無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

的掉期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

交易。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資產投資組合可能而且一般是完全與指數或其任何成分股無關。因此，資產投資組

合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所以倘若掉期對手方違責，ETF 或會蒙受巨額

虧損。 

 資產投資組合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資產投資組合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

動而出現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現金付款

的延誤，可能造成 ETF 對某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掉期

對手方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新興市場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不明朗以及與

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於發展成熟市

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新興市場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

管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新興市場的監

管結構及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

者資料或保障。 

 新興市場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

新興市場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3.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新興市場，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為波

動。 

4.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可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投資經理與德

意志銀行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管理公司與投資經理就 ETF 所

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

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投資經理、

掉期對手方、ETF 可能向其購入資產投資組合的市場人士、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

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

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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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6.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7.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8.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

不利的影響。 

9.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TF 表現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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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2C 的推出日期：2009 年 12 月 14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有關無融資掉期的

價值。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

的跟蹤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55009778/3009/MSCI-新興市場指數 UCITS-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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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每名掉期對手方的整體及浄額風險  

 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 

 資產投資組合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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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MSCI 新興市場亞洲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35 每手買賣單位：10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處於英國(對內授權) 

相關指數：  

MSCI 總回報淨值新興市場亞洲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65%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0.74%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不會派息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55
009000/3035/MSCI-新興市場亞洲指數 UCITS-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MSCI 新興市場亞洲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ETF」)

是 db x-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

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

盧森堡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

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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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的

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ETF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 MSCI 總回報淨值新興市場亞洲指數(「指數」)的表

現的投資回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交

易，以達致其投資目標。 

ETF 將透過無融資掉期從掉期對手方實際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為此，

ETF 將根據無融資掉期向掉期對手方提供參與於 ETF 以發行股份淨收益購入的資產投資組合(「資

產投資組合」，見下文說明)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ETF 將擁有該資產投資組合。 

管理公司管理 ETF 時，是以將單一對手方的淨額風險減至零為目標。若 ETF 對某一掉期對手方的

淨額風險於某個買賣交易日 T 終結時超逾 0%，則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三時之前，本公司及/或

投資經理一般會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向 ETF 作出現金付款，使 ETF 對該掉期對手方的淨額風險限

制於不多於 ETF 資產淨值的 0%。預期該現金付款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然而，以此方式

管理單一對手方的淨額風險，須承受市場風險及受限於買賣交易日 T+1 終結之前的價格變動及結算

風險。(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無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無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 ETF 持有資產投資組合  

3 

 

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db x-trackers  

MSCI新興市場亞洲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

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參與於資產投資

組合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 ETF購買並擁有資

產投資組合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

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 2 

無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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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投資組合 

ETF 持有的資產投資組合包含獲准在證券交易所正式上市的股份或在另一受規管市場買賣的股份，

而該市場定期運作、獲任何經合組織成員國及任何其他歐洲、北美、中美及南美洲、亞洲、非洲及

太平洋盤地的國家的認可，並向其公眾開放(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ETF 可向掉期對手方購入資產投資組合。 

有關資產投資組合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並沒有設定抵押品安排。每一無融資掉期由有關掉期對手方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

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   

有關對每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全球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

值都是在本國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首 85%之內的公司(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總市值為 2 萬 7,790 億 8,000 萬美元，由以下 11 個國家的

549 個成分股組成：開曼群島、中國、香港、印度、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南韓、台灣、泰國

和美國。這些國家內可供全球投資者認購的公司，為指數提供合資格證券的投資範圍。 

指數保薦人是 MSCI Inc.。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三星電子有限公司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5.39% 

6. 中國建設銀行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 2.17% 

2.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Ltd) 5.13% 

7. 

 

百度(Baidu Inc) 

1.61% 

3.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Tencent Holdings Ltd) 
4.85% 

8. 中國工商銀行 (Industrial 

&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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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里巴巴(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3.58% 

9.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1.46% 

5. 中國移動 (China Mobile 

Ltd) 2.32% 
10. 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 

Ltd) 1.28% 

以下圖表顯示指數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按國家、按行業計算的比重：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ms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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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無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無融資掉期是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

立的金融衍生工具。為此，ETF 須承受每名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

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根據有關無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掉期對手方違責或有關無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

的掉期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

交易。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資產投資組合可能而且一般是完全與指數或其任何成分股無關。因此，資產投資組

合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所以倘若掉期對手方違責，ETF 或會蒙受巨額

虧損。 

 資產投資組合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資產投資組合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

動而出現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現金付款

的延誤，可能造成 ETF 對某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掉期

對手方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亞洲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亞洲新興市場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不明朗以

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於發展成

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亞洲新興市場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

外匯管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亞洲新興

市場的監管結構及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

度的投資者資料或保障。 

 亞洲新興市場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

比，亞洲新興市場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3.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亞洲新興市場，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

為波動。 

4.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可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投資經理與德

意志銀行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管理公司與投資經理就 ETF 所

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

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投資經理、

掉期對手方、ETF 可能向其購入資產投資組合的市場人士、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

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

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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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6.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7.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8.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

不利的影響。 

9.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TF 表現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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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2C 的推出日期：2009 年 12 月 14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有關無融資掉期的

價值。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

的跟蹤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55009000/3035/MSCI-新興市場亞洲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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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每名掉期對手方的整體及浄額風險  

 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 

 資產投資組合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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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MSCI 巴西指數 UCITS ETF (DR)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48 每手買賣單位：5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處於德國(對內授權) 

相關指數：  

MSCI 總回報淨值巴西指數(「指數」) 

分 投 資 組 合 經 理 ：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處於英國(對內分

授權)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65%  交易貨幣：港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0.46% 證券借貸：可以。最多達資產淨值的 30%。 

股息政策：不會派息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55
009182/3048/MSCI-巴西指數 UCITS-ETF-(DR)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MSCI 巴西指數 UCITS ETF (DR) (「ETF」) 是 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

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

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

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

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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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 
## 此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的

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ETF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 MSCI 總回報淨值巴西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

回報。 

策略 

ETF 採用直接投資政策。為達到投資目標，ETF 將透過直接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以嘗試複

製指數，而投資組合可由指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比

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ETF 亦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包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貸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

利率(「NDF」)。ETF 將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ETF 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

格接受由 UCITS 指引監管的 UCITS 投資。 

倘管理公司擬採用現行的直接投資政策以外的投資策略，將會尋求證監會事先批准，並會向股東發

出不少於一個月的事先通知。 

ETF 可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證券借貸交易，並能隨時收回已借出的證券。

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ETF 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

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ETF 將不會再投資任何收取的抵押品。 

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結構性產品或訂立任何回購協議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相關指數 

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巴西市場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巴西

可投資股票範圍首 85%之內 (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總市值為 3,027 億 9,000 萬美元，有 60 個成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 MSCI Inc.。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Itau Unibanco Holdings 
SA 10.71% 

6. 
Vale SA (Pref) 4.87% 

2. 
Ambev SA 8.18% 

7. 
Vale SA 3.71% 

3. 
Bco Bradesco SA 7.91% 

8. Itausa Investimentos 
Itau SA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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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etroleo Brasileiro SA 
(Pref) 6.02% 

9. 
BRF SA 3.03% 

5. Petroleo Brasileiro SA  5.33% 10. Cielo SA 2.81%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msci.com。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巴西/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巴西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不明

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於發

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巴西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管制

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巴西的監管結構及

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者資料或

保障。 

 巴西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巴西

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2.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巴西，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為波動。 

3. 證券借貸交易風險 

 證券借貸涉及借用人可能無法按時或甚至根本不能歸還證券的風險。因此，ETF 可

能蒙受損失，而追回借出證券亦可能有延誤。借出證券的歸還如有任何延誤，可能

限制 ETF 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 雖然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ETF 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

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但如

ETF 借出證券的借用人未能歸還證券，所收到的抵押品可能以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

變現，不論是由於抵押品定價不準確、抵押品價值的市場走勢不利、借出證券即日

升值、抵押品發行人信貸評級下降或買賣抵押品的市場缺乏流動性等因素。這可能

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雖然證券借貸代理人(即德意志銀行透過其法蘭克福總行及其倫敦和紐約分行行事)根

據證券借貸協議向 ETF 提供彌償保證，該彌償保證並未就借用人違責提供全面保

障，因為證券借貸代理人就不足之數彌償本公司的合約責任僅限於在借用人發生資

不抵債行為的情況下。倘若該彌償未能涵蓋借用人違責而抵押品的價值同時下降，

ETF 將會蒙受損失。 

 證券借貸產生營運風險，例如未能結算或處理指示上的延誤。上述未能結算或延誤

可能限制 ETF 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4. 投資 FDI 的風險 

ETF 可不時運用 FDI 作投資及/或對沖用途。運用衍生工具使 ETF 承擔額外風險，包括： 

 波動風險：衍生工具可能非常波動及使投資者承受高度的損失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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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槓桿風險：由於可以利用低金額的開倉保證按金建立衍生工具持倉，因此存在合約

價格較為輕微的波動便可帶來相對開倉保證按金的實際金額而言高比例的利潤或損

失的風險； 

 流動性風險：價格的每日波幅限制以及交易所的持倉限制可影響衍生工具的流動

性。由於無交易市場為未平倉合約平倉，故場外 FDI 交易可能涉及額外風險； 

 相關性風險：FDI 用作對沖用途時，FDI 與被對沖的投資或倉位可能並非完全相關； 

 對手方風險：ETF 承擔對手方未能履行財務責任而帶來損失的風險； 

 法律風險：交易的性質或某一方達成交易的法律能力可能使 FDI 合約無法強制執

行。對手方在資不抵債或破產的情況下亦可能影響合約權利的可執行性；及 

 結算風險：倘 FDI 交易對手方於結算時未能或甚至根本不能履行其付款或交付責

任，可能為 ETF 帶來損失。 

以上風險的後果可能對運用 FDI 的 ETF 造成對資產淨值的不利影響。 

5.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為證券借貸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與德

意志銀行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管理公司、投資經理與分投資

組合經理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

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投資經理、

分投資組合經理、證券借貸代理人、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

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

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6.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7.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8.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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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巴西幣雷亞爾)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

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10.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常

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2C 的推出日期：2009 年 12 月 14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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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證券借貸收益分攤 

在 ETF 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情況下，ETF 將最終獲分配有關所得收益的 70%，分投資組合經理將

獲分配 15%，而證券借貸代理人將獲分配 15%。為此，ETF 將首先收取有關所得收益的 85%，由

分投資組合經理從中收取其獲分配額。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55009182/3048/MSCI-巴西指數 UCITS-ETF-(DR)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ETF 的組成 (每日更新一次) 

 有關證券借貸的資料，包括： 

(a) 證券借貸政策及風險管理政策摘要； 

(b) 證券借貸對手方及本公司與之交易額度(具體為(i)所有合資格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

(ii)ETF 上一個月與之交易的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及(iii)ETF 與之交易額度超過其資產淨

值 3%的證券借貸對手方數目)； 

(c) 借出證券數額及抵押品水平； 

(d) ETF 由開始證券借貸起或過去至少 12 個月(以時段較短者為準)的證券借貸淨回報； 

(e) 若干抵押品資料；及 

(f) 收入的費用分攤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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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1  

 
 

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MSCI 俄羅斯權重上限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27 每手買賣單位：125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處於英國(對內授權) 

相關指數：  

MSCI 俄羅斯權重上限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65%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1.20%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每年派息，由董事會酌情決定。

請參閱第 5 頁「派息風險」一節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55
009265/3027/MSCI-俄羅斯權重上限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MSCI 俄羅斯權重上限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 

(「ETF」)是 db x-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

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

金。ETF 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

買賣。ETF 在盧森堡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

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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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的

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ETF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 MSCI 俄羅斯權重上限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

回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交

易，以達致其投資目標。 

ETF 將透過無融資掉期從掉期對手方實際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為此，

ETF 將根據無融資掉期向掉期對手方提供參與於 ETF 以發行股份淨收益購入的資產投資組合(「資

產投資組合」，見下文說明)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ETF 將擁有該資產投資組合。 

管理公司管理 ETF 時，是以將單一對手方的淨額風險減至零為目標。若 ETF 對某一掉期對手方的

淨額風險於某個買賣交易日 T 終結時超逾 0%，則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三時之前，本公司及/或

投資經理一般會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向 ETF 作出現金付款，使 ETF 對該掉期對手方的淨額風險限

制於不多於 ETF 資產淨值的 0%。預期該現金付款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然而，以此方式

管理單一對手方的淨額風險，須承受市場風險及受限於買賣交易日 T+1 終結之前的價格變動及結算

風險。(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無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無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 ETF 持有資產投資組合  

3 

 

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db x-trackers  

MSCI俄羅斯權重上限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

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參與於資產投資

組合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 ETF購買並擁有

資產投資組合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

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 2 

無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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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投資組合 

ETF 持有的資產投資組合包含獲准在證券交易所正式上市的股份或在另一受規管市場買賣的股份，

而該市場定期運作、獲任何經合組織成員國及任何其他歐洲、北美、中美及南美洲、亞洲、非洲及

太平洋盤地的國家的認可，並向其公眾開放(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ETF 可向掉期對手方購入資產投資組合。 

有關資產投資組合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並沒有設定抵押品安排。每一無融資掉期由有關掉期對手方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

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   

有關對每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是一特訂而設的資本市值加權指數，是俄羅斯標準指數 MSCI 俄羅斯指數(「母指數」)的子集

指數，其成分與母指數(現時只包括俄羅斯)相同，只是指數的成分股的比重設有權重上限。母指數

約佔俄羅斯可投資股票範圍的 85% (+/- 5%)。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總市值為 1,580 億 8,000 萬美元，有 21 個成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 MSCI Inc.。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Sberbank of Russia  17.35% 6. Norilsk Nickel 5.35% 

2. JSC Gazprom 17.16% 7. 
Tatneft imeni VD 
Shashina 5.29% 

3. Lukoil Co 13.17% 8. Rosneft Oil Co  4.39% 

4. Magnit PJSC 7.40% 9. VTB Bank 3.52% 

5. Novatek  6.73% 10. AK Transneft 2.82%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ms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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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無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無融資掉期是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

立的金融衍生工具。為此，ETF 須承受每名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

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根據有關無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掉期對手方違責或有關無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

的掉期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

交易。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資產投資組合可能而且一般是完全與指數或其任何成分股無關。因此，資產投資組

合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所以倘若掉期對手方違責，ETF 或會蒙受巨額

虧損。 

 資產投資組合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資產投資組合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

動而出現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現金付款

的延誤，可能造成 ETF 對某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掉期

對手方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俄羅斯/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俄羅斯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不

明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於

發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俄羅斯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管

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俄羅斯的監管結

構及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者資

料或保障。 

 俄羅斯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俄

羅斯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3.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俄羅斯，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為波

動。 

 指數可能只包含數目有限成分股，在這種情況下，相較於其他包含較大數目成分股

的指數，指數將會更容易受到任何一個成分股價格變動的影響。 

4.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可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投資經理與德

意志銀行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管理公司與投資經理就 ETF 所

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

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投資經理、

掉期對手方、ETF 可能向其購入資產投資組合的市場人士、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

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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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5.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6.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7.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8.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俄羅斯盧布)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9.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10. 派息風險 /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 

 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此外，本公司派息與否將由

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 ETF 的股息收

益與指數相同。 

 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

之，該股息可視作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 ETF 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

記入 ETF 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 ETF 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

可視作實際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

何資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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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涉及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或實際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

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2D 的推出日期：2009 年 12 月 14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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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有關無融資掉期的

價值。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

的跟蹤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55009265/3027/MSCI-俄羅斯權重上限指數

UCITS-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每名掉期對手方的整體及浄額風險  

 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 

 資產投資組合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於過去 12 個月內支付的任何股息的結構(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和(ii) 資本相對支付的金額)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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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MSCI 環球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19 每手買賣單位：125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處於英國(對內授權) 

相關指數：  

MSCI 總回報淨值環球指數 (「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44%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0.09%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不會派息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55
009851/3019/MSCI-環球指數 UCITS-ETF-(此基金

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MSCI 環球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是 db x-

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

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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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 此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的

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ETF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 MSCI 總回報淨值環球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

回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交

易，以達致其投資目標。 

ETF 將透過無融資掉期從掉期對手方實際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為此，

ETF 將根據無融資掉期向掉期對手方提供參與於 ETF 以發行股份淨收益購入的資產投資組合(「資

產投資組合」，見下文說明)的經濟收益 / 虧損表現的機會。ETF 將擁有該資產投資組合。 

管理公司管理 ETF 時，是以將單一對手方的淨額風險減至零為目標。若 ETF 對某一掉期對手方的

淨額風險於某個買賣交易日 T 終結時超逾 0%，則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三時之前，本公司及/或

投資經理一般會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向 ETF 作出現金付款，使 ETF 對該掉期對手方的淨額風險限

制於不多於 ETF 資產淨值的 0%。預期該現金付款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然而，以此方式

管理單一對手方的淨額風險，須承受市場風險及受限於買賣交易日 T+1 終結之前的價格變動及結算

風險。(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無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無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ETF持有資產投資組合 

無融資掉期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

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  2 

 

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db x-trackers MSCI環球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

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向掉期對手方提供參與於資產

投資組合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

會 

3 
ETF購入並擁有資產 

投資組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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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投資組合 

ETF 持有的資產投資組合包含獲准在證券交易所正式上市的股份或在另一受規管市場買賣的股份，

而該市場定期運作、獲任何經合組織成員國及任何其他歐洲、北美、中美及南美洲、亞洲、非洲及

太平洋盤地的國家的認可，並向其公眾開放(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ETF 可向掉期對手方購入資產投資組合。 

有關資產投資組合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並沒有設定抵押品安排。每一無融資掉期由有關掉期對手方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

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  

有關對每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全球已發展市場大型及中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

券的表現。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總市值為 32.87 萬億美元，有 1,636 個成分股。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由以下 23 個已發展市場的成分股組成：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丹

麥、芬蘭、法國、德國、香港、愛爾蘭、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荷蘭、新西蘭、挪威、葡萄牙、

新加坡、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和美國。 

指數保薦人是 MSCI Inc.。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蘋果電腦(Apple Inc) 
1.84% 

6. 亞 馬 遜 (Amazon.com 

Inc) 
0.90% 

2. 微 軟 公 司 (Microsoft 

Corporation) 
1.36% 

7. 通 用 電 器 (General 

Electric Co) 
0.84% 

3. 埃克森美孚 (ExxonMobil 

Corporation) 
1.12% 

8. Facebook Inc  
0.82% 

4. 強生(Johnson & Johnson) 
0.94% 

9. 富國銀行 (Wells Fargo & 

Co) 
0.78% 

5. 摩 根 大 通 (JPMorgan 0.90% 10. AT&T Inc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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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se & Co) 

以下圖表顯示指數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按國家、按行業計算的比重：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msci.com。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無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無融資掉期是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

立的金融衍生工具。為此，ETF 須承受每名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

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根據有關無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掉期對手方違責或有關無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

的掉期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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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資產投資組合可能而且一般是完全與指數或其任何成分股無關。因此，資產投資組

合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所以倘若掉期對手方違責，ETF 或會蒙受巨額

虧損。 

 資產投資組合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資產投資組合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

動而出現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現金付款

的延誤，可能造成 ETF 對某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掉期

對手方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可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投資經理與德

意志銀行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管理公司與投資經理就 ETF 所

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

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投資經理、

掉期對手方、ETF 可能向其購入資產投資組合的市場人士、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

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

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3.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4.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5.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6.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

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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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2C 的推出日期：2009 年 12 月 14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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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35%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1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有關無融資掉期的

價值。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

的跟蹤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55009851/3019/MSCI-環球指數 UCITS-ETF-(此

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每名掉期對手方的整體及浄額風險  

 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  

 資產投資組合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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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MSCI 太平洋(日本除外)指數 UCITS ETF (DR)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43 每手買賣單位：10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處於德國(對內授權) 

相關指數：  

MSCI 太平洋(日本除外)總回報淨值指數(「指數」)  

分 投 資 組 合 經 理 ：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處於英國(對內分

授權)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45%  交易貨幣：港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0.38% 證券借貸：可以。最多達資產淨值的 30%。  

股息政策：不會派息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55

009935/3043/MSCI-太平洋(日本除外)指數 UCITS-

ETF-(DR)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MSCI 太平洋(日本除外)指數 UCITS ETF(DR)(「ETF」)是 db x-trackers*(*此傘子基

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

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成立，所在地監管

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

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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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 
## 此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的

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ETF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 MSCI 太平洋(日本除外)總回報淨值指數(「指數」)

的表現的投資回報。 

策略 

ETF 採用直接投資政策。為達到投資目標，ETF 將透過直接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以嘗試

複製指數，而投資組合可由指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

比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ETF 亦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包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貸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

利率(「NDF」)。ETF 將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ETF 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

格接受由 UCITS 指引監管的 UCITS 投資。 

倘管理公司擬採用現行的直接投資政策以外的投資策略，將會尋求證監會事先批准，並會向股東發

出不少於一個月的事先通知。 

ETF 可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證券借貸交易，並能隨時收回已借出的證券。

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ETF 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

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ETF 將不會再投資任何收取的抵押品。 

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結構性產品或訂立任何回購協議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相關指數 

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太平洋地區(日本除外)的已發展國家市場的表

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本國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首 85%之內 (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

下)。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總市值為 1 萬 4,783 億 8,000 萬美元，由以下國家的 151 間大

型和中型資本公司組成：澳洲、開曼群島、中國、香港、新西蘭和新加坡。 

指數保薦人是 MSCI Inc.。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6.97% 6.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Ltd  

3.99% 

2. Westpac Banking 
Corporation 

5.40% 
7. 西農集團(Wesfarmers 

Ltd) 
2.34% 

3. 友邦保險集團有限公司 4.69% 8. CSL Ltd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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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 Group Ltd) 

4. Australia &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Ltd  

4.37% 

9.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

(CK Hutchison Holdings 
Limited)  

2.06% 

5. BHP Billiton Ltd  

4.02% 

10.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

公司 (Hong Kong 

Exchanges & Clearing 
Ltd) 

1.85% 

以下圖表顯示指數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按國家、按行業計算的比重：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ms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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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太平洋地區(日本除外)的已發展國家，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

金相比，價格可能較為波動。 

2. 證券借貸交易風險 

 證券借貸涉及借用人可能無法按時或甚至根本不能歸還證券的風險。因此，ETF 可

能蒙受損失，而追回借出證券亦可能有延誤。借出證券的歸還如有任何延誤，可能

限制 ETF 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 雖然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ETF 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

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但如

ETF 借出證券的借用人未能歸還證券，所收到的抵押品可能以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

變現，不論是由於抵押品定價不準確、抵押品價值的市場走勢不利、借出證券即日

升值、抵押品發行人信貸評級下降或買賣抵押品的市場缺乏流動性等因素。這可能

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雖然證券借貸代理人(即德意志銀行透過其法蘭克福總行及其倫敦和紐約分行行事)根

據證券借貸協議向 ETF 提供彌償保證，該彌償保證並未就借用人違責提供全面保

障，因為證券借貸代理人就不足之數彌償本公司的合約責任僅限於在借用人發生資

不抵債行為的情況下。倘若該彌償未能涵蓋借用人違責而抵押品的價值同時下降，

ETF 將會蒙受損失。 

 證券借貸產生營運風險，例如未能結算或處理指示上的延誤。上述未能結算或延誤

可能限制 ETF 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3. 投資 FDI 的風險 

ETF 可不時運用 FDI 作投資及/或對沖用途。運用衍生工具使 ETF 承擔額外風險，包括： 

 波動風險：衍生工具可能非常波動及使投資者承受高度的損失風險； 

 槓桿風險：由於可以利用低金額的開倉保證按金建立衍生工具持倉，因此存在合約

價格較為輕微的波動便可帶來相對開倉保證按金的實際金額而言高比例的利潤或損

失的風險； 

 流動性風險：價格的每日波幅限制以及交易所的持倉限制可影響衍生工具的流動

性。由於無交易市場為未平倉合約平倉，故場外 FDI 交易可能涉及額外風險； 

 相關性風險：FDI 用作對沖用途時，FDI 與被對沖的投資或倉位可能並非完全相關； 

 對手方風險：ETF 承擔對手方未能履行財務責任而帶來損失的風險； 

 法律風險：交易的性質或某一方達成交易的法律能力可能使 FDI 合約無法強制執

行。對手方在資不抵債或破產的情況下亦可能影響合約權利的可執行性；及 

 結算風險：倘 FDI 交易對手方於結算時未能或甚至根本不能履行其付款或交付責

任，可能為 ETF 帶來損失 

以上風險的後果可能對運用 FDI 的 ETF 造成對資產淨值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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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為證券借貸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與德

意志銀行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管理公司、投資經理與分投資

組合經理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

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投資經理、

分投資組合經理、證券借貸代理人、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

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

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5.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6.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7.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8.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

不利的影響。 

9.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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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2C 的推出日期：2009 年 12 月 14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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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15%  

證券借貸收益分攤 

在 ETF 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情況下，ETF 將最終獲分配有關所得收益的 70%，分投資組合經理將

獲分配 15%，而證券借貸代理人將獲分配 15%。為此，ETF 將首先收取有關所得收益的 85%，由

分投資組合經理從中收取其獲分配額。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55009935/3043/MSCI-太平洋(日本除外)指數

UCITS-ETF-(DR)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ETF 的組成 (每日更新一次) 

 有關證券借貸的資料，包括﹕ 

(a) 證券借貸政策及風險管理政策摘要； 

(b) 證券借貸對手方及本公司與之交易額度(具體為(i)所有合資格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

(ii)ETF 上一個月與之交易的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及(iii)ETF 與之交易額度超過其資產淨

值 3%的證券借貸對手方數目)； 

(c) 借出證券數額及抵押品水平； 

(d) ETF 由開始證券借貸起或過去至少 12 個月(以時段較短者為準)的證券借貸淨回報； 

(e) 若干抵押品資料；及 

(f) 收入的費用分攤百分率。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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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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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49 每手買賣單位：30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處於英國 (對外授權) 

相關指數：  

滬深 300 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50%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0.41%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每年派息，由董事會酌情決定。

請參閱第 6 頁「派息風險」一節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55
008887/3049/滬深 300-UCITS-ETF-(此基金為一隻

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是 db x-

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

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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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

度的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 ETF 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滬深 300 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回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交

易，以達致其投資目標。投資者應注意，ETF 不會直接投資於 A 股。 

ETF 將透過無融資掉期從掉期對手方實際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為此，ETF

將根據無融資掉期向掉期對手方提供參與於 ETF 以發行股份淨收益購入的資產投資組合(「資產投

資組合」，見下文說明)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ETF 將擁有該資產投資組合。 

管理公司管理 ETF 時，是以將單一對手方的淨額風險減至零為目標。若 ETF 對某一掉期對手方的

淨額風險於某個買賣交易日 T 終結時超逾 0%，則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三時之前，本公司及/或

投資經理一般會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向 ETF 作出現金付款，使 ETF 對該掉期對手方的淨額風險限

制於不多於 ETF 資產淨值的 0%。預期該現金付款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然而，以此方式

管理單一對手方的淨額風險，須承受市場風險及受限於買賣交易日 T+1 終結之前的價格變動及結算

風險。(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無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無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 ETF 持有資產投資組合 

3 

 

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db x-trackers  

滬深300 UCITS ETF* (*此

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

基金)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參與於資產投資

組合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 ETF購買並擁有

資產投資組合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

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 2 

無融資掉期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3  

 

資產投資組合 

ETF 持有的資產投資組合包含獲准在證券交易所正式上市的股份或在另一受規管市場買賣的股份，

而該市場定期運作、獲任何經合組織成員國及任何其他歐洲、北美、中美及南美洲、亞洲、非洲及

太平洋盤地的國家的認可，並向其公眾開放(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ETF 可向掉期對手方購入資產投資組合。 

有關資產投資組合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並沒有設定抵押品安排。每一無融資掉期由有關掉期對手方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

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   

有關對每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指

數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組成。 

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

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9 萬 5,560 億 2,000 萬元，有 300

個成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Ping An 

Insurance Group Co of 
China Ltd) 

4.13% 

6. 交通銀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 
Ltd) 

1.71% 

2. 民生銀行(China 

Minsheng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2.37% 

7. 中國萬科(China Vanke 

Co Ltd) 1.64% 

3. 興業銀行(Industrial Bank 

Co Ltd) 2.37% 

8. 浦發銀行(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Co Ltd) 

1.55% 

4. 招商銀行(China 

Merchants Bank Co Ltd) 
2.02% 9. 中國建築 (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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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Corporation) 

5. 貴州茅台(Kweichow 

Moutai Co Ltd) 
1.77% 10. 美的集團 (Midea Group 

Co Ltd) 
1.41%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csindex.com.cn。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 A 股，即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無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

數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無融資掉期是與一名或多名掉期

對手方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為此，ETF 須承受每名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及違責風

險，倘若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根據有關無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

損。 

 倘若掉期對手方違責或有關無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

的掉期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

交易。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資產投資組合可能而且一般是完全與指數或其任何成分股無關。因此，資產投資組

合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所以倘若掉期對手方違責，ETF或會蒙受巨額

虧損。 

 資產投資組合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資產投資組合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

動而出現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現金付款

的延誤，可能造成 ETF 對某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掉期

對手方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中國大陸/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中國大陸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

不明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

於發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中國大陸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

管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中國大陸的監

管結構及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

者資料或保障。 

 中國大陸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

中國大陸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3. A 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 

 鑑於 A 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 

4. 中國大陸稅務風險 

 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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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稅務政策的任何改變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響。 

 現時，QFII 就買賣 A 股所得的資本收益暫免徵收中國資本收益稅。當該豁免屆滿

時，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有關掉期對手方就該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

收益稅而受到負面影響。 

5.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中國大陸，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為波

動。 

6. 與 QFII 政策有關的風險 

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可能

隨時更改中國大陸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 ETF 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

利的影響。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掉期對手方可享有的投資配額的任何限制，

可能妨礙該掉期對手方加大融資有關掉期交易規模的能力。若此情況發生於所有的

掉期對手方，ETF 可能不再接受認購。上述限制亦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

的溢價買賣。在最壞的情況下，ETF 可能被終止。 

7.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可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和德意志銀行都

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與管理公司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

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的

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掉期對手

方、ETF 可能向其購入資產投資組合的市場人士、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

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

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8.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9.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10.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 / 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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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11.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人民幣)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12.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13. 派息風險 /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 

 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此外，本公司派息與否將由

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 ETF 的股息收

益與指數相同。 

 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

之，該股息可視作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 ETF 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

記入 ETF 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 ETF 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

可視作實際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

何資本收益。 

 任何涉及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或實際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

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ETF 表現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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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2D 的推出日期：2010 年 3 月 16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有關無融資掉期的

價值。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

的跟蹤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55008887/3049/滬深 300-UCITS-ETF-(此基金為

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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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每名掉期對手方的整體及浄額風險  

 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 

 資產投資組合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於過去 12 個月內支付的任何股息的結構(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和(ii) 資本相對支付的金額)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1  

 
 

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銀行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61 每手買賣單位： 20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處於英國 (對外授權) 

相關指數：  

滬深 300 銀行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50%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3.27%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每年派息，由董事會酌情決定。

請參閱第 6 頁「派息風險」一節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60
388514/3061/滬深 300 銀行 UCITS-ETF-(此基金為

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銀行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是 db x-

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

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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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

的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 ETF 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滬深 300 銀行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回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投資於融資

掉期，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訂立的衍生工具。投資者應該注意 ETF 不

會直接投資於 A 股。 

ETF 透過該融資掉期，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轉移給德意志銀行，而作為報酬，德意志

銀行將透過該融資掉期向 ETF 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管理公司在管理 ETF 時，將確保 ETF 持有的抵押品代表 ETF 對手方風險總額的至少 100%，並且

每日按市價維持於至少 100%，目標是確保於買賣交易日收市時無須承受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但仍

受即日價格變動、市場風險及結算風險)。抵押品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的估值及 ETF 就任何買賣交

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的計算一般於下一個買賣交易日(即買賣交易日 T+1)進行。如 ETF 持有

的抵押品的價值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並不是 ETF 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的

至少 100%，則本公司及/或管理公司一般會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四時之前要求德意志銀行交付

額外的抵押資產以補足價值差額，預期交收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
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無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ETF持有抵押品 

3 

德意志銀行 

(掉期對手方) 

 

db x-trackers  

滬深300銀行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

賣基金) 

掉期對手方確保向ETF質押以ETF為受益人的抵押

品，目的是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

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發行股份

淨收益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2 

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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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品 

在符合某些保證金額(即抵押品金額須為風險的 100%至 120%以提供額外保障)及集中限額之下，下

列各類資產可符合合資格抵押品的條件(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 普通股   

- 優先股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政府債券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公司債券 

- 現金 

抵押品將不會包括任何結構性產品。 

有關抵押品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  

融資掉期由德意志銀行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

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管理公

司將努力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有關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銀行行業組的 A 股的表現，該行業組是組成滬深 300 指數(「母指數」)的

25 個行業組之一。母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

買賣的 A 股的表現。 

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

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1 萬 7,092 億 1,000 萬元，有 16

個成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民 生 銀 行 (China 

Minsheng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13.19% 

6. 北 京 銀 行 (Bank Of 

Beijing Co Ltd) 7.24% 

2. 興業銀行(Industrial Bank 13.16% 7. 中 國 農 業 銀 行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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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Ltd)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3. 招 商 銀 行 (China 

Merchants Bank Co Ltd) 11.22% 

8. 中國工商銀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 

5.72% 

4. 交 通 銀 行 (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 Ltd) 
9.53% 

9. 平安銀行(Ping An Bank 

Co Ltd) 
4.75% 

5. 浦 發 銀 行 (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Co Ltd) 

8.62% 

10. 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 

Ltd) 4.36%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csindex.com.cn。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 A 股，即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

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訂立的金

融衍生工具。為此，ETF 須承受德意志銀行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德意志銀行

並未履行其根據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德意志銀行違責或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的掉期

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交易。

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雖然 ETF 持有抵押品或對之享有追索權，可減低其就融資掉期對德意志銀行的風

險，惟仍須承受掉期對手方或抵押品提供者不履行責任的風險及抵押品的結算風

險。此外，抵押品可能或一般是完全與指數無關，亦未必包含任何指數成分股。因

此，抵押品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因此，如抵押資產價值出現單日跌幅

以及德意志銀行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可能造成 ETF 就德意志銀行所承受的

風險的抵押不足，並因此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抵押資產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抵押資產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動而出現

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抵押品交收的延

誤，可能造成 ETF 所承受的德意志銀行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德意志銀行以掉

期對手方的身份出現資不抵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中國大陸/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中國大陸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

不明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

於發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中國大陸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

管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中國大陸的監

管結構及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

者資料或保障。 

 中國大陸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

中國大陸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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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 

 鑑於 A 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 

4. 中國大陸稅務風險 

 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

訂。稅務政策的任何改變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響。 

 現時，QFII 就買賣 A 股所得的資本收益暫免徵收中國資本收益稅。當該豁免屆滿

時，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德意志銀行就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

而受到負面影響。 

5.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中國大陸的銀行行業，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

可能較為波動。 

 指數可能只包含數目有限成分股，在這種情況下，相較於其他包含較大數目成分股

的指數，指數將會更容易受到任何一個成分股價格變動的影響。 

6. 與 QFII 政策有關的風險 

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可能

隨時更改中國大陸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 ETF 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

利的影響。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德意志銀行可享有的投資配額的任何限制，

可能妨礙德意志銀行加大融資掉期交易規模的能力，在此情況下，ETF 可能不再接

受認購。上述限制亦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在最壞的情況

下，ETF 可能被終止。 

7.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同時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和德意志銀行

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與管理公司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

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

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掉期對手

方、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

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8.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9.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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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11.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人民幣)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12.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13. 派息風險 /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 

 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此外，本公司派息與否將由

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 ETF 的股息收

益與指數相同。 

 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

之，該股息可視作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 ETF 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

記入 ETF 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 ETF 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

可視作實際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

何資本收益。 

 任何涉及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或實際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

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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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1D 的推出日期：2010 年 3 月 16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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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融資掉期的價值。

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的跟蹤

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60388514/3061/滬深 300 銀行 UCITS-ETF-(此基

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  

 抵押品安排的資料，包括抵押品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及抵押證券選擇標準的概要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於過去 12 個月內支付的任何股息的結構(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和(ii) 資本相對支付的金額)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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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可選消費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25 每手買賣單位： 25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處於英國 (對外授權) 

相關指數：  

滬深 300 可選消費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50%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1.25%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每年派息，由董事會酌情決定。

請參閱第 6 頁「派息風險」一節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60
388944/3025/滬深 300 可選消費 UCITS-ETF-(此基

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可選消費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ETF」) 是 db 

x-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

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

盧森堡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

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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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 此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

的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 ETF 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滬深 300 可選消費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回

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投資於融資

掉期，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訂立的衍生工具。投資者應該注意 ETF 不

會直接投資於 A 股。 

ETF 透過該融資掉期，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轉移給德意志銀行，而作為報酬，德意志

銀行將透過該融資掉期向 ETF 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管理公司在管理 ETF 時，將確保 ETF 持有的抵押品代表 ETF 對手方風險總額的至少 100%，並且

每日按市價維持於至少 100%，目標是確保於買賣交易日收市時無須承受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但仍

受即日價格變動、市場風險及結算風險)。抵押品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的估值及 ETF 就任何買賣交

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的計算一般於下一個買賣交易日(即買賣交易日 T+1)進行。如 ETF 持有

的抵押品的價值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並不是 ETF 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的

至少 100%，則本公司及/或管理公司一般會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四時之前要求德意志銀行交付

額外的抵押資產以補足價值差額，預期交收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
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無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ETF持有抵押品 

3 

德意志銀行 

(掉期對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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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期對手方確保向ETF質押以ETF為受益人的抵押

品，目的是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

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發行股份

淨收益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2 

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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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品 

在符合某些保證金額(即抵押品金額須為風險的 100%至 120%以提供額外保障)及集中限額之下，下

列各類資產可符合合資格抵押品的條件(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 普通股   

- 優先股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政府債券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公司債券 

- 現金 

抵押品將不會包括任何結構性產品。 

有關抵押品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  

融資掉期由德意志銀行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

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管理公

司將努力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有關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非核心消費界別的 A 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滬深 300 指數(「母指數」)的

10 個界別之一。母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

賣的 A 股的表現。 

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

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1 萬 411 億 7,000 萬元，有 41 個

成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美 的 集 團 (Midea Group 

Co Ltd) 12.52% 
6. 青島海爾(Qingdao Haier 

Co) 2.91% 

2. 格力電器(Gree Electrical 11.46% 7. 長 安 汽 車 (Chongqing 

Changan Automobile Co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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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ances Inc Of Zhuhai) Ltd) 

3. 上 海 汽 車 (SAIC Motor 

Corporation Limited) 
7.29% 

8. 萬達電影院線股份有限

公 司 (Wanda Cinema 

Line Corporation) 2.67% 

4. 蘇 寧 雲 商 (Suning 

Commerce Group Co Ltd) 4.24% 
9. 比亞迪(BYD Co) 

2.65% 

5. 上海東方明珠 (Shanghai 

Oriental Pearl Media Co 
Ltd) 

2.92% 

10. 中信國安信息產業股份

有 限 公 司 (Citic Guoan 

Information Industry Co 
Ltd) 2.60%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csindex.com.cn。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 A 股，即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

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訂立的金

融衍生工具。為此，ETF 須承受德意志銀行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德意志銀行

並未履行其根據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德意志銀行違責或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的掉期

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交易。

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雖然 ETF 持有抵押品或對之享有追索權，可減低其就融資掉期對德意志銀行的風

險，惟仍須承受掉期對手方或抵押品提供者不履行責任的風險及抵押品的結算風

險。此外，抵押品可能或一般是完全與指數無關，亦未必包含任何指數成分股。因

此，抵押品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因此，如抵押資產價值出現單日跌幅

以及德意志銀行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可能造成 ETF 就德意志銀行所承受的

風險的抵押不足，並因此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抵押資產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抵押資產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動而出現

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抵押品交收的延

誤，可能造成 ETF 所承受的德意志銀行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德意志銀行以掉

期對手方的身份出現資不抵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中國大陸/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中國大陸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

不明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

於發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中國大陸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

管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中國大陸的監

管結構及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

者資料或保障。 

 中國大陸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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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3. A 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 

 鑑於 A 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 

4. 中國大陸稅務風險 

 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

訂。稅務政策的任何改變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響。 

 現時，QFII 就買賣 A 股所得的資本收益暫免徵收中國資本收益稅。當該豁免屆滿

時，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德意志銀行就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

而受到負面影響。 

5.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中國大陸的非核心消費行業，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  

比，價格可能較為波動。 

 指數可能只包含數目有限成分股，在這種情況下，相較於其他包含較大數目成分股

的指數，指數將會更容易受到任何一個成分股價格變動的影響。 

6. 與 QFII 政策有關的風險 

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可能

隨時更改中國大陸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 ETF 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

利的影響。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德意志銀行可享有的投資配額的任何限制，

可能妨礙德意志銀行加大融資掉期交易規模的能力，在此情況下，ETF 可能不再接

受認購。上述限制亦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在最壞的情況

下，ETF 可能被終止。 

7.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同時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和德意志銀行

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與管理公司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

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

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掉期對手

方、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

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8.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9.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可選消費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6  

10.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11.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人民幣)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12.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13. 派息風險 /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 

 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此外，本公司派息與否將由

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 ETF 的股息收

益與指數相同。 

 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

之，該股息可視作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 ETF 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

記入 ETF 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 ETF 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

可視作實際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

何資本收益。 

 任何涉及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或實際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

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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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1D 的推出日期：2010 年 3 月 16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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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融資掉期的價值。

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的跟蹤

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60388944/3025/滬深 300 可選消費 UCITS-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   

 抵押品安排的資料，包括抵押品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及抵押證券選擇標準的概要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於過去 12 個月內支付的任何股息的結構(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和(ii) 資本相對支付的金額)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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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原材料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62 每手買賣單位： 30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處於英國 (對外授權) 

相關指數：  

滬深 300 原材料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50%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2.00%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每年派息，由董事會酌情決定。

請參閱第 6 頁「派息風險」一節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60
390924/3062/滬深 300 原材料 UCITS-ETF-(此基金

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原材料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是 db x-

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

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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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

的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 ETF 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滬深 300 原材料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回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投資於融資

掉期，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訂立的衍生工具。投資者應該注意 ETF 不

會直接投資於 A 股。 

ETF 透過該融資掉期，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轉移給德意志銀行，而作為報酬，德意志

銀行將透過該融資掉期向 ETF 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管理公司在管理 ETF 時，將確保 ETF 持有的抵押品代表 ETF 對手方風險總額的至少 100%，並且

每日按市價維持於至少 100%，目標是確保於買賣交易日收市時無須承受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但仍

受即日價格變動、市場風險及結算風險)。抵押品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的估值及 ETF 就任何買賣交

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的計算一般於下一個買賣交易日(即買賣交易日 T+1)進行。如 ETF 持有

的抵押品的價值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並不是 ETF 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的

至少 100%，則本公司及/或管理公司一般會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四時之前要求德意志銀行交付

額外的抵押資產以補足價值差額，預期交收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
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無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ETF持有抵押品 

3 

德意志銀行 

(掉期對手方) 

 

db x-trackers  
滬深300原材料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

賣基金) 

掉期對手方確保向ETF質押以ETF為受益人的抵押

品，目的是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

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發行股份

淨收益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2 

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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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品 

在符合某些保證金額(即抵押品金額須為風險的 100%至 120%以提供額外保障)及集中限額之下，下

列各類資產可符合合資格抵押品的條件(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 普通股   

- 優先股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政府債券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公司債券 

- 現金 

抵押品將不會包括任何結構性產品。 

有關抵押品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  

融資掉期由德意志銀行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

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管理公

司將努力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有關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原材料界別的 A 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滬深 300 指數(「母指數」)的 10

個界別之一。母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 

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

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5,177 億 5,000 萬元，有 26 個成

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康得新複合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Kangde Xin 

Composite Material Co 
Ltd) 8.67% 

6.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Beijing SJ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New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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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CoLtd) 

2. 紫金礦業(Zijin Mining 

Group Co Ltd) 
7.00% 

7. 包鋼股份(Inner 

Mongolian Baotou Steel 
Union Co Ltd) 5.09% 

3. 海螺水泥(Anhui Conch 

Cement Company Ltd) 

6.39% 

8. 中國北方稀土（集團）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Northern Rare 
Earth (Group) High-
Tech Co Ltd) 5.00% 

4. 寶鋼股份(Baoshan Iron 

& Steel Co Ltd) 5.87% 

9. 山東金礦 (Shandong 

Gold Mine Co) 4.95% 

5. 中國鋁業(Aluminium 

Corporation of China) 

5.34% 

10. 萬華化學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Wanhua Chemical 

Group Co Ltd) 4.03%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csindex.com.cn。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 A 股，即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

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訂立的金

融衍生工具。為此，ETF 須承受德意志銀行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德意志銀行

並未履行其根據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德意志銀行違責或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的掉期

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交易。

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雖然 ETF 持有抵押品或對之享有追索權，可減低其就融資掉期對德意志銀行的風

險，惟仍須承受掉期對手方或抵押品提供者不履行責任的風險及抵押品的結算風

險。此外，抵押品可能或一般是完全與指數無關，亦未必包含任何指數成分股。因

此，抵押品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因此，如抵押資產價值出現單日跌幅

以及德意志銀行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可能造成 ETF 就德意志銀行所承受的

風險的抵押不足，並因此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抵押資產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抵押資產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動而出現

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抵押品交收的延

誤，可能造成 ETF 所承受的德意志銀行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德意志銀行以掉

期對手方的身份出現資不抵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中國大陸/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中國大陸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

不明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

於發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中國大陸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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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中國大陸的監

管結構及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

者資料或保障。 

 中國大陸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

中國大陸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3. A 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 

 鑑於 A 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 

4. 中國大陸稅務風險 

 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

訂。稅務政策的任何改變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響。 

 現時，QFII 就買賣 A 股所得的資本收益暫免徵收中國資本收益稅。當該豁免屆滿

時，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德意志銀行就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

而受到負面影響。 

5.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中國大陸的原材料行業，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

格可能較為波動。 

 指數可能只包含數目有限成分股，在這種情況下，相較於其他包含較大數目成分股

的指數，指數將會更容易受到任何一個成分股價格變動的影響。 

6. 與 QFII 政策有關的風險 

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可能

隨時更改中國大陸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 ETF 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

利的影響。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德意志銀行可享有的投資配額的任何限制，

可能妨礙德意志銀行加大融資掉期交易規模的能力，在此情況下，ETF 可能不再接

受認購。上述限制亦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在最壞的情況

下，ETF 可能被終止。 

7.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同時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和德意志銀行

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與管理公司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

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

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掉期對手

方、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

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8.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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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10.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11.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人民幣)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12.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13. 派息風險 /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 

 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此外，本公司派息與否將由

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 ETF 的股息收

益與指數相同。 

 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

之，該股息可視作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 ETF 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

記入 ETF 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 ETF 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

可視作實際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

何資本收益。 

 任何涉及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或實際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

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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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1D 的推出日期：2010 年 3 月 16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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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融資掉期的價值。

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的跟蹤

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60390924/3062/滬深 300 原材料 UCITS-ETF-(此

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  

 抵押品安排的資料，包括抵押品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及抵押證券選擇標準的概要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於過去 12 個月內支付的任何股息的結構(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和(ii) 資本相對支付的金額)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1  

 
 

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地產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2816 每手買賣單位： 20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處於英國 (對外授權) 

相關指數：  

滬深 300 地產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50%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2.41%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每年派息，由董事會酌情決定。

請參閱第 6 頁「派息風險」一節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60
390338/2816/滬深 300 地產 UCITS-ETF-(此基金為

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地產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ETF」) 是 db x-

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

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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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

的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 ETF 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滬深 300 地產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回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投資於融資

掉期，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訂立的衍生工具。投資者應該注意 ETF 不

會直接投資於 A 股。 

ETF 透過該融資掉期，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轉移給德意志銀行，而作為報酬，德意志

銀行將透過該融資掉期向 ETF 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管理公司在管理 ETF 時，將確保 ETF 持有的抵押品代表 ETF 對手方風險總額的至少 100%，並且

每日按市價維持於至少 100%，目標是確保於買賣交易日收市時無須承受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但仍

受即日價格變動、市場風險及結算風險)。抵押品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的估值及 ETF 就任何買賣交

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的計算一般於下一個買賣交易日(即買賣交易日 T+1)進行。如 ETF 持有

的抵押品的價值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並不是 ETF 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的

至少 100%，則本公司及/或管理公司一般會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四時之前要求德意志銀行交付

額外的抵押資產以補足價值差額，預期交收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
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無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ETF持有抵押品 

3 

德意志銀行 

(掉期對手方) 

 

db x-trackers  

滬深300地產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

買賣基金) 

掉期對手方確保向ETF質押以ETF為受益人的抵押

品，目的是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

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發行股份

淨收益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2 

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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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品 

在符合某些保證金額(即抵押品金額須為風險的 100%至 120%以提供額外保障)及集中限額之下，下

列各類資產可符合合資格抵押品的條件(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 普通股   

- 優先股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政府債券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公司債券 

- 現金 

抵押品將不會包括任何結構性產品。 

有關抵押品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  

融資掉期由德意志銀行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

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管理公

司將努力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有關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地產行業組的 A 股的表現，該行業組是組成滬深 300 指數(「母指數」)的

25 個行業組之一。母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

買賣的 A 股的表現。 

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

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5,394 億 7,000 萬元，有 15 個成

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中 國 萬 科 (China Vanke 

Co Ltd) 
30.66% 

6. 綠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Greenland Holdings 
Group Corporation Ltd)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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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 利 地 產 (Poly Real 

Estate Group Co Ltd) 
13.36% 

7. 華夏幸福基業  (China 

Fortune Land 
Development Co Ltd) 4.43% 

3. 招 商 蛇 口 (China 

Merchants Shekou 
Industrial Zone Co Ltd) 

8.15% 

8. 中 天 城 投 集 團

(Zhongtian Urban 
Development Group 
Co Ltd) 3.91% 

4. 城 投 控 股 (Shanghai 

Chengtou Holdings Co 
Ltd) 

6.09% 

9.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

(Shanghai Lujiazui 
Finance & Trade Zone 
Development Co Ltd) 3.50% 

5. 金 地 集 團 (Gemdale 

Corporation) 5.86% 
10. 新 湖 中 宝 (Xinhu 

Zhongbao Co Ltd) 3.00%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csindex.com.cn。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 A 股，即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

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訂立的金

融衍生工具。為此，ETF 須承受德意志銀行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德意志銀行

並未履行其根據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德意志銀行違責或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的掉期

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交易。

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雖然 ETF 持有抵押品或對之享有追索權，可減低其就融資掉期對德意志銀行的風

險，惟仍須承受掉期對手方或抵押品提供者不履行責任的風險及抵押品的結算風

險。此外，抵押品可能或一般是完全與指數無關，亦未必包含任何指數成分股。因

此，抵押品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因此，如抵押資產價值出現單日跌幅

以及德意志銀行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可能造成 ETF 就德意志銀行所承受的

風險的抵押不足，並因此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抵押資產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抵押資產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動而出現

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抵押品交收的延

誤，可能造成 ETF 所承受的德意志銀行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德意志銀行以掉

期對手方的身份出現資不抵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中國大陸/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中國大陸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

不明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

於發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中國大陸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

管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中國大陸的監

管結構及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地產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5  

者資料或保障。 

 中國大陸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

中國大陸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3. A 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 

 鑑於 A 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 

4. 中國大陸稅務風險 

 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

訂。稅務政策的任何改變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響。 

 現時，QFII 就買賣 A 股所得的資本收益暫免徵收中國資本收益稅。當該豁免屆滿

時，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德意志銀行就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

而受到負面影響。 

5.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中國大陸的地產行業，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

可能較為波動。 

 指數可能只包含數目有限成分股，在這種情況下，相較於其他包含較大數目成分股

的指數，指數將會更容易受到任何一個成分股價格變動的影響。 

6. 與 QFII 政策有關的風險 

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可能

隨時更改中國大陸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 ETF 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

利的影響。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德意志銀行可享有的投資配額的任何限制，

可能妨礙德意志銀行加大融資掉期交易規模的能力，在此情況下，ETF 可能不再接

受認購。上述限制亦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在最壞的情況

下，ETF 可能被終止。 

7.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同時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和德意志銀行

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與管理公司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

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

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掉期對手

方、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

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8.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9.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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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10.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11.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人民幣)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12.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13. 派息風險 /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 

 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此外，本公司派息與否將由

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 ETF 的股息收

益與指數相同。 

 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

之，該股息可視作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 ETF 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

記入 ETF 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 ETF 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

可視作實際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

何資本收益。 

 任何涉及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或實際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

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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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1D 的推出日期：2010 年 3 月 16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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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融資掉期的價值。

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的跟蹤

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60390338/2816/滬深 300 地產 UCITS-ETF-(此基

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  

 抵押品安排的資料，包括抵押品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及抵押證券選擇標準的概要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通告及公佈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於過去 12 個月內支付的任何股息的結構(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和(ii) 資本相對支付的金額)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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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公用事業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52 每手買賣單位： 45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處於英國 (對外授權) 

相關指數：  

滬深 300 公用事業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50%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0.09%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每年派息，由董事會酌情決定。

請參閱第 6 頁「派息風險」一節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88
319582/3052/滬深 300 公用事業 UCITS-ETF-(此基

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公用事業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ETF」) 是 db 

x-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

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

盧森堡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

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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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

度的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 ETF 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滬深 300 公用事業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回

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投資於融資

掉期，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訂立的衍生工具。投資者應該注意 ETF 不

會直接投資於 A 股。 

ETF 透過該融資掉期，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轉移給德意志銀行，而作為報酬，德意志

銀行將透過該融資掉期向 ETF 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管理公司在管理 ETF 時，將確保 ETF 持有的抵押品代表 ETF 對手方風險總額的至少 100%，並且

每日按市價維持於至少 100%，目標是確保於買賣交易日收市時無須承受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但仍

受即日價格變動、市場風險及結算風險)。抵押品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的估值及 ETF 就任何買賣交

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的計算一般於下一個買賣交易日(即買賣交易日 T+1)進行。如 ETF 持有

的抵押品的價值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並不是 ETF 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的

至少 100%，則本公司及/或管理公司一般會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四時之前要求德意志銀行交付

額外的抵押資產以補足價值差額，預期交收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
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無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ETF持有抵押品 

3 

德意志銀行 

(掉期對手方) 

 

db x-trackers 

滬深300公用事業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

賣基金） 

掉期對手方確保向ETF質押以ETF為受益人的抵押

品，目的是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

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發行股份

淨收益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2 

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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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品 

在符合某些保證金額(即抵押品金額須為風險的 100%至 120%以提供額外保障)及集中限額之下，下

列各類資產可符合合資格抵押品的條件(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 普通股   

- 優先股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政府債券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公司債券 

- 現金 

抵押品將不會包括任何結構性產品。 

有關抵押品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  

融資掉期由德意志銀行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

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管理公

司將努力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有關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公用事業界別的 A 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滬深 300 指數(「母指數」)的

10 個界別之一。母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

賣的 A 股的表現。 

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

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3,637 億 6,000 萬元，有 18 個成

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九個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長江電力(China Yangtze 

Power Co) 33.99% 

6. 川 投 能 源 (Sichuan 

Chuantou Energy Co) 7.58% 

2. 國 電 電 力 (GD Power 14.64% 7. 上 海 電 力 (Shanghai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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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Co Ltd) Electric Power Co Ltd) 

3. 中 國 核 工 業 (China 

National Nuclear Power 
Co Ltd) 12.78% 

8. 北京首都创业  (Beijing 

Capital Co Ltd) 

3.93% 

4. 國投電力 (SDIC Huajing 

Power Holdings Co Ltd) 

10.79% 

9. 深圳能源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 (Shenzhen Energy 

Group Co Ltd) 3.25% 

5. 浙 江 浙 能 電 力 (Zhejiang 

Zheneng Electric Power 
Co Ltd) 8.74%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csindex.com.cn。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 A 股，即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

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訂立的金

融衍生工具。為此，ETF 須承受德意志銀行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德意志銀行

並未履行其根據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德意志銀行違責或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的掉期

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交易。

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雖然 ETF 持有抵押品或對之享有追索權，可減低其就融資掉期對德意志銀行的風

險，惟仍須承受掉期對手方或抵押品提供者不履行責任的風險及抵押品的結算風

險。此外，抵押品可能或一般是完全與指數無關，亦未必包含任何指數成分股。因

此，抵押品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因此，如抵押資產價值出現單日跌幅

以及德意志銀行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可能造成 ETF 就德意志銀行所承受的

風險的抵押不足，並因此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抵押資產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抵押資產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動而出現

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抵押品交收的延

誤，可能造成 ETF 所承受的德意志銀行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德意志銀行以掉

期對手方的身份出現資不抵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中國大陸/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中國大陸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

不明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

於發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中國大陸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

管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中國大陸的監

管結構及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

者資料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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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

中國大陸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3. A 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 

 鑑於 A 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 

4. 中國大陸稅務風險 

 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

訂。稅務政策的任何改變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響。 

 現時，QFII 就買賣 A 股所得的資本收益暫免徵收中國資本收益稅。當該豁免屆滿

時，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德意志銀行就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

而受到負面影響。 

5.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中國大陸的公用事業，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

可能較為波動。 

 指數可能只包含數目有限成分股，在這種情況下，相較於其他包含較大數目成分股

的指數，指數將會更容易受到任何一個成分股價格變動的影響。 

6. 與 QFII 政策有關的風險 

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可能

隨時更改中國大陸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 ETF 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

利的影響。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德意志銀行可享有的投資配額的任何限制，

可能妨礙德意志銀行加大融資掉期交易規模的能力，在此情況下，ETF 可能不再接

受認購。上述限制亦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在最壞的情況

下，ETF 可能被終止。 

7.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同時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和德意志銀行

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與管理公司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

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

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掉期對手

方、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

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8.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9.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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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11.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人民幣)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12.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13. 派息風險 /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 

 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此外，本公司派息與否將由

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 ETF 的股息收

益與指數相同。 

 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

之，該股息可視作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 ETF 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

記入 ETF 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 ETF 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

可視作實際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

何資本收益。 

 任何涉及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或實際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

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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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1D 的推出日期：2010 年 3 月 16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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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融資掉期的價值。

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的跟蹤

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88319582/3052/滬深 300 公用事業 UCITS-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  

 抵押品安排的資料，包括抵押品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及抵押證券選擇標準的概要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於過去 12 個月內支付的任何股息的結構(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和(ii) 資本相對支付的金額)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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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能源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17 每手買賣單位： 25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處於英國 (對外授權) 

相關指數：  

滬深 300 能源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50%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1.11%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每年派息，由董事會酌情決定。

請參閱第 6 頁「派息風險」一節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88
319822/3017/滬深 300 能源 UCITS-ETF-(此基金為

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能源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ETF」) 是 db x-

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

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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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

的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 ETF 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滬深 300 能源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回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投資於融資

掉期，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訂立的衍生工具。投資者應該注意 ETF 不

會直接投資於 A 股。 

ETF 透過該融資掉期，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轉移給德意志銀行，而作為報酬，德意志

銀行將透過該融資掉期向 ETF 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管理公司在管理 ETF 時，將確保 ETF 持有的抵押品代表 ETF 對手方風險總額的至少 100%，並且

每日按市價維持於至少 100%，目標是確保於買賣交易日收市時無須承受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但仍

受即日價格變動、市場風險及結算風險)。抵押品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的估值及 ETF 就任何買賣交

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的計算一般於下一個買賣交易日(即買賣交易日 T+1)進行。如 ETF 持有

的抵押品的價值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並不是 ETF 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的

至少 100%，則本公司及/或管理公司一般會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四時之前要求德意志銀行交付

額外的抵押資產以補足價值差額，預期交收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
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無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ETF持有抵押品 

3 

德意志銀行 

(掉期對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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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期對手方確保向ETF質押以ETF為受益人的抵押

品，目的是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

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發行股份

淨收益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2 

 
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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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品 

在符合某些保證金額(即抵押品金額須為風險的 100%至 120%以提供額外保障)及集中限額之下，下

列各類資產可符合合資格抵押品的條件(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 普通股   

- 優先股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政府債券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公司債券 

- 現金 

抵押品將不會包括任何結構性產品。 

有關抵押品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  

融資掉期由德意志銀行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

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管理公

司將努力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有關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能源界別的 A 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滬深 300 指數(「母指數」)的 10 個

界別之一。母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 

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

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2,259 億 4,000 萬元，有 12 個成

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中 國 石 化 (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Corporation) 25.14% 

6. 廣 匯 能 源 (Guanghui 

Energy Co Ltd) 
6.62%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能源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4  

2.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

公司 (PetroChina Co Ltd) 

16.04% 

7.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

公 司 (Shanxi Xishan 

Coal And Electricity 
Power) 6.37% 

3.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China Shenhua 

Energy Co) 13.82% 

8. 上 海 石 化 (Sinopec 

Shanghai Petrochemical 
Co Ltd) 6.14% 

4.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Wintime Energy Co Ltd) 
Co) 9.00% 

9. 陝西煤業股份有限公司

(Shaanxi Coal Industry 
Co Ltd) 4.41% 

5. 
海 油 工 程 (Offshore Oil 

Engineering 

7.41% 

10. 中石化油工程技術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Sinopec 

Oilfield Service 
Corporation) 3.19%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csindex.com.cn。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 A 股，即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

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訂立的金

融衍生工具。為此，ETF 須承受德意志銀行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德意志銀行

並未履行其根據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德意志銀行違責或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的掉期

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交易。

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雖然 ETF 持有抵押品或對之享有追索權，可減低其就融資掉期對德意志銀行的風

險，惟仍須承受掉期對手方或抵押品提供者不履行責任的風險及抵押品的結算風

險。此外，抵押品可能或一般是完全與指數無關，亦未必包含任何指數成分股。因

此，抵押品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因此，如抵押資產價值出現單日跌幅

以及德意志銀行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可能造成 ETF 就德意志銀行所承受的

風險的抵押不足，並因此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抵押資產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抵押資產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動而出現

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抵押品交收的延

誤，可能造成 ETF 所承受的德意志銀行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德意志銀行以掉

期對手方的身份出現資不抵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中國大陸/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中國大陸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

不明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

於發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中國大陸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

管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中國大陸的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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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結構及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

者資料或保障。 

 中國大陸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

中國大陸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3. A 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 

 鑑於 A 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 

4. 中國大陸稅務風險 

 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

訂。稅務政策的任何改變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響。 

 現時，QFII 就買賣 A 股所得的資本收益暫免徵收中國資本收益稅。當該豁免屆滿

時，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德意志銀行就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

而受到負面影響。 

5.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中國大陸的能源行業，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

可能較為波動。 

 指數可能只包含數目有限成分股，在這種情況下，相較於其他包含較大數目成分股

的指數，指數將會更容易受到任何一個成分股價格變動的影響。 

6. 與 QFII 政策有關的風險 

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可能

隨時更改中國大陸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 ETF 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

利的影響。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德意志銀行可享有的投資配額的任何限制，

可能妨礙德意志銀行加大融資掉期交易規模的能力，在此情況下，ETF 可能不再接

受認購。上述限制亦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在最壞的情況

下，ETF 可能被終止。 

7.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同時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和德意志銀行

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與管理公司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

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

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掉期對手

方、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

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8.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9.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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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10.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11.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人民幣)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12.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13. 派息風險 /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 

 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此外，本公司派息與否將由

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 ETF 的股息收

益與指數相同。 

 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

之，該股息可視作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 ETF 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

記入 ETF 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 ETF 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

可視作實際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

何資本收益。 

 任何涉及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或實際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

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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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1D 的推出日期：2010 年 3 月 16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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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融資掉期的價值。

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的跟蹤

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88319822/3017/滬深 300 能源 UCITS-ETF-(此基

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  

 抵押品安排的資料，包括抵押品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及抵押證券選擇標準的概要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於過去 12 個月內支付的任何股息的結構(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和(ii) 資本相對支付的金額)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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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2844 每手買賣單位： 20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處於英國 (對外授權) 

相關指數：  

滬深 300 金融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50%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0.64%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每年派息，由董事會酌情決定。

請參閱第 6 頁「派息風險」一節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88
320242/2844/滬深 300 金融 UCITS-ETF-(此基金為

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金融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是 db x-

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

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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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

的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 ETF 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滬深 300 金融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回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投資於融資

掉期，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訂立的衍生工具。投資者應該注意 ETF 不

會直接投資於 A 股。 

ETF 透過該融資掉期，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轉移給德意志銀行，而作為報酬，德意志

銀行將透過該融資掉期向 ETF 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管理公司在管理 ETF 時，將確保 ETF 持有的抵押品代表 ETF 對手方風險總額的至少 100%，並且

每日按市價維持於至少 100%，目標是確保於買賣交易日收市時無須承受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但仍

受即日價格變動、市場風險及結算風險)。抵押品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的估值及 ETF 就任何買賣交

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的計算一般於下一個買賣交易日(即買賣交易日 T+1)進行。如 ETF 持有

的抵押品的價值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並不是 ETF 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的

至少 100%，則本公司及/或管理公司一般會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四時之前要求德意志銀行交付

額外的抵押資產以補足價值差額，預期交收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
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無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ETF持有抵押品 

3 

德意志銀行 

(掉期對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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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深300金融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

買賣基金) 

掉期對手方確保向ETF質押以ETF為受益人的抵押

品，目的是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

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發行股份

淨收益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2 

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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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品 

在符合某些保證金額(即抵押品金額須為風險的 100%至 120%以提供額外保障)及集中限額之下，下

列各類資產可符合合資格抵押品的條件(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 普通股   

- 優先股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政府債券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公司債券 

- 現金 

抵押品將不會包括任何結構性產品。 

有關抵押品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  

融資掉期由德意志銀行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

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管理公

司將努力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有關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金融界別的 A 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滬深 300 指數(「母指數」)的 10 個

界別之一。母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 

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

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3 萬 9,065 億 6,000 萬元，有 62

個成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

有 限 公 司 (Ping An 

Insurance Group Co of 
China Ltd) 10.10% 

6. 
中國萬科 (China Vanke 

Co Ltd)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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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 生 銀 行 (China 

Minsheng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5.79% 

7. 浦 發 銀 行 (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Co Ltd) 3.78% 

3. 興業銀行(Industrial Bank 

Co Ltd) 5.78% 

8. 海 通 證 券 (Haitong 

Securities Co Ltd) 3.41% 

4. 招 商 銀 行 (China 

Merchants Bank Co Ltd) 4.93% 

9. 中信證券(Citic Securities 

Co) 3.33% 

5. 交 通 銀 行 (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 Ltd) 4.19% 

10. 北 京 銀 行 (Bank Of 

Beijing Co Ltd) 3.18%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csindex.com.cn。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 A 股，即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

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訂立的金

融衍生工具。為此，ETF 須承受德意志銀行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德意志銀行

並未履行其根據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德意志銀行違責或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的掉期

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交易。

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雖然 ETF 持有抵押品或對之享有追索權，可減低其就融資掉期對德意志銀行的風

險，惟仍須承受掉期對手方或抵押品提供者不履行責任的風險及抵押品的結算風

險。此外，抵押品可能或一般是完全與指數無關，亦未必包含任何指數成分股。因

此，抵押品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因此，如抵押資產價值出現單日跌幅

以及德意志銀行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可能造成 ETF 就德意志銀行所承受的

風險的抵押不足，並因此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抵押資產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抵押資產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動而出現

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抵押品交收的延

誤，可能造成 ETF 所承受的德意志銀行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德意志銀行以掉

期對手方的身份出現資不抵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中國大陸/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中國大陸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

不明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

於發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中國大陸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

管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中國大陸的監

管結構及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

者資料或保障。 

 中國大陸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

中國大陸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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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 

 鑑於 A 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 

4. 中國大陸稅務風險 

 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

訂。稅務政策的任何改變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響。 

 現時，QFII 就買賣 A 股所得的資本收益暫免徵收中國資本收益稅。當該豁免屆滿

時，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德意志銀行就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

而受到負面影響。 

5.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中國大陸的金融行業，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

可能較為波動。 

6. 與 QFII 政策有關的風險 

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可能

隨時更改中國大陸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 ETF 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

利的影響。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德意志銀行可享有的投資配額的任何限制，

可能妨礙德意志銀行加大融資掉期交易規模的能力，在此情況下，ETF 可能不再接

受認購。上述限制亦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在最壞的情況

下，ETF 可能被終止。 

7.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同時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和德意志銀行

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與管理公司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

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

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掉期對手

方、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

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8.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9.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10.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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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11.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人民幣)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12.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13. 派息風險 /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 

 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此外，本公司派息與否將由

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 ETF 的股息收

益與指數相同。 

 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

之，該股息可視作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 ETF 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

記入 ETF 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 ETF 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

可視作實際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

何資本收益。 

 任何涉及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或實際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

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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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1D 的推出日期：2010 年 3 月 16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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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融資掉期的價值。

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的跟蹤

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88320242/2844/滬深 300 金融 UCITS-ETF-(此基

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  

 抵押品安排的資料，包括抵押品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及抵押證券選擇標準的概要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於過去 12 個月內支付的任何股息的結構(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和(ii) 資本相對支付的金額)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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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57 每手買賣單位：20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處於英國 (對外授權) 

相關指數：  

滬深 300 醫藥衛生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50%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2.46%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每年派息，由董事會酌情決定。

請參閱第 6 頁「派息風險」一節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60
389678/3057/滬深 300 醫藥衛生 UCITS-ETF-(此基

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醫藥衛生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是 db 

x-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

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

盧森堡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

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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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

度的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 ETF 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滬深 300 醫藥衛生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回

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投資於融資

掉期，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訂立的衍生工具。投資者應該注意 ETF 不

會直接投資於 A 股。 

ETF 透過該融資掉期，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轉移給德意志銀行，而作為報酬，德意志

銀行將透過該融資掉期向 ETF 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管理公司在管理 ETF 時，將確保 ETF 持有的抵押品代表 ETF 對手方風險總額的至少 100%，並且

每日按市價維持於至少 100%，目標是確保於買賣交易日收市時無須承受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但仍

受即日價格變動、市場風險及結算風險)。抵押品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的估值及 ETF 就任何買賣交

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的計算一般於下一個買賣交易日(即買賣交易日 T+1)進行。如 ETF 持有

的抵押品的價值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並不是 ETF 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的

至少 100%，則本公司及/或管理公司一般會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四時之前要求德意志銀行交付

額外的抵押資產以補足價值差額，預期交收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
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無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ETF持有抵押品 

3 

德意志銀行 

(掉期對手方) 

 

db x-trackers  

滬深300醫藥衛生 UCITS 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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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基金） 

掉期對手方確保向ETF質押以ETF為受益人的抵押

品，目的是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

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發行股 

份淨收益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2 

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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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品 

在符合某些保證金額(即抵押品金額須為風險的 100%至 120%以提供額外保障)及集中限額之下，下

列各類資產可符合合資格抵押品的條件(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 普通股   

- 優先股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政府債券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公司債券 

- 現金 

抵押品將不會包括任何結構性產品。 

有關抵押品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  

融資掉期由德意志銀行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

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管理公

司將努力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有關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保健界別的 A 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滬深 300 指數(「母指數」)的 10 個

界別之一。母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 

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

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3,969 億元，有 19 個成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江 蘇 恒 瑞 (Jiangsu 

Hengrui Medicine Co Ltd) 

15.66% 

6. 
復 星 醫 藥 (Shanghai 

Fosun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 5.49% 

2. 
康 美 藥 業 (Guangdong 

Kangmei Pharmaceutical 
12.30% 7. 

上 海 醫 藥 (Shanghai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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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Pharmaceutical Co Ltd) 

3. 
雲南白藥(Yunnan Baiyao 

Group Co Ltd) 

8.60% 

8. 
通化東寶藥業 (Tonghua 

Dongbao 
Pharmaceutical Co Ltd) 5.20% 

4. 
東阿阿膠 (Dong-E E-Jiao 

Co Ltd) 

6.93% 

9. 
吉林敖東 (Jilin Aodong 

Medicine Industry Group 
Co Ltd) 5.12% 

5. 
天 士 力 製 藥 (Tasly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 6.41% 

10. 
上 海 萊 士 血 液 制 品 

(Shanghai Raas Blood 
Products Co Ltd) 5.06%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csindex.com.cn。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 A 股，即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

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訂立的金

融衍生工具。為此，ETF 須承受德意志銀行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德意志銀行

並未履行其根據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德意志銀行違責或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的掉期

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交易。

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雖然 ETF 持有抵押品或對之享有追索權，可減低其就融資掉期對德意志銀行的風

險，惟仍須承受掉期對手方或抵押品提供者不履行責任的風險及抵押品的結算風

險。此外，抵押品可能或一般是完全與指數無關，亦未必包含任何指數成分股。因

此，抵押品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因此，如抵押資產價值出現單日跌幅

以及德意志銀行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可能造成 ETF 就德意志銀行所承受的

風險的抵押不足，並因此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抵押資產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抵押資產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動而出現

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抵押品交收的延

誤，可能造成 ETF 所承受的德意志銀行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德意志銀行以掉

期對手方的身份出現資不抵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中國大陸/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中國大陸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

不明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

於發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中國大陸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

管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中國大陸的監

管結構及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

者資料或保障。 

 中國大陸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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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3. A 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 

 鑑於 A 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 

4. 中國大陸稅務風險 

 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

訂。稅務政策的任何改變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響。 

 現時，QFII 就買賣 A 股所得的資本收益暫免徵收中國資本收益稅。當該豁免屆滿

時，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德意志銀行就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

而受到負面影響。 

5.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中國大陸的保健行業，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

可能較為波動。 

 指數可能只包含數目有限成分股，在這種情況下，相較於其他包含較大數目成分股

的指數，指數將會更容易受到任何一個成分股價格變動的影響。 

6. 與 QFII 政策有關的風險 

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可能

隨時更改中國大陸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 ETF 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

利的影響。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德意志銀行可享有的投資配額的任何限制，

可能妨礙德意志銀行加大融資掉期交易規模的能力，在此情況下，ETF 可能不再接

受認購。上述限制亦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在最壞的情況

下，ETF 可能被終止。 

7.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同時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和德意志銀行

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與管理公司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

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

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掉期對手

方、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

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8.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9.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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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11.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人民幣)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12.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13. 派息風險 /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 

 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此外，本公司派息與否將由

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 ETF 的股息收

益與指數相同。 

 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

之，該股息可視作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 ETF 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

記入 ETF 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 ETF 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

可視作實際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

何資本收益。 

 任何涉及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或實際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

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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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1D 的推出日期：2010 年 3 月 16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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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融資掉期的價值。

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的跟蹤

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60389678/3057/滬深 300 醫藥衛生 UCITS-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  

 抵押品安排的資料，包括抵押品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及抵押證券選擇標準的概要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於過去 12 個月內支付的任何股息的結構(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和(ii) 資本相對支付的金額)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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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運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63 每手買賣單位：55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處於英國 (對外授權) 

相關指數：  

滬深 300 運輸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50%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1.83%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每年派息，由董事會酌情決定。

請參閱第 6 頁「派息風險」一節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60
388274/3063/滬深 300 運輸-UCITS-ETF-(此基金為

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運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是 db x-

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

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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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

度的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 ETF 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滬深 300 運輸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回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投資於融資

掉期，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訂立的衍生工具。投資者應該注意 ETF 不

會直接投資於 A 股。 

ETF 透過該融資掉期，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轉移給德意志銀行，而作為報酬，德意志

銀行將透過該融資掉期向 ETF 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管理公司在管理 ETF 時，將確保 ETF 持有的抵押品代表 ETF 對手方風險總額的至少 100%，並且

每日按市價維持於至少 100%，目標是確保於買賣交易日收市時無須承受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但仍

受即日價格變動、市場風險及結算風險)。抵押品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的估值及 ETF 就任何買賣交

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的計算一般於下一個買賣交易日(即買賣交易日 T+1)進行。如 ETF 持有

的抵押品的價值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並不是 ETF 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的

至少 100%，則本公司及/或管理公司一般會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四時之前要求德意志銀行交付

額外的抵押資產以補足價值差額，預期交收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
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無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ETF持有抵押品 

3 

德意志銀行 

(掉期對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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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

所買賣基金） 

掉期對手方確保向ETF質押以ETF為受益人的抵押

品，目的是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

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發行股 

份淨收益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2 

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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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品 

在符合某些保證金額(即抵押品金額須為風險的 100%至 120%以提供額外保障)及集中限額之下，下

列各類資產可符合合資格抵押品的條件(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 普通股   

- 優先股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政府債券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公司債券 

- 現金 

抵押品將不會包括任何結構性產品。 

有關抵押品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  

融資掉期由德意志銀行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

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管理公

司將努力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有關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運輸行業組的 A 股的表現，該行業組是組成滬深 300 指數(「母指數」)的

25 個行業組之一。母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

買賣的 A 股的表現。 

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

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2,877 億 2,000 萬元，有 15 個成

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大秦鐵路 (Daqin Railway 

Co Ltd) 14.83% 

6. 寧波港(Ningbo Port Co 

Ltd) 7.21% 

2. 
上海國際機場 (Shangh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Co 
9.28% 7. 東方航空(China Eastern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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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d) Airlines Corporation Ltd) 

3. 
南方航空(China Southern 

Airlines Co Ltd) 8.67% 

8. 中國國航(Air China Ltd) 

6.53% 

4. 
海南航空(Hainan Airlines 

Co Ltd) 

7.69% 

9. 上 海 國 際 港 務 集 團

(Shanghai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 5.99% 

5. 
中國遠洋 (China COSCO 

Holdings Co Ltd) 

7.44% 

10. 深 圳 市 怡 亚 通 供 应 链

(Eternal Asia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Ltd) 5.92%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csindex.com.cn。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 A 股，即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

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訂立的金

融衍生工具。為此，ETF 須承受德意志銀行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德意志銀行

並未履行其根據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德意志銀行違責或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的掉期

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交易。

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雖然 ETF 持有抵押品或對之享有追索權，可減低其就融資掉期對德意志銀行的風

險，惟仍須承受掉期對手方或抵押品提供者不履行責任的風險及抵押品的結算風

險。此外，抵押品可能或一般是完全與指數無關，亦未必包含任何指數成分股。因

此，抵押品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因此，如抵押資產價值出現單日跌幅

以及德意志銀行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可能造成 ETF 就德意志銀行所承受的

風險的抵押不足，並因此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抵押資產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抵押資產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動而出現

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抵押品交收的延

誤，可能造成 ETF 所承受的德意志銀行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德意志銀行以掉

期對手方的身份出現資不抵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中國大陸/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中國大陸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

不明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

於發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中國大陸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

管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中國大陸的監

管結構及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

者資料或保障。 

 中國大陸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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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3. A 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 

 鑑於 A 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 

4. 中國大陸稅務風險 

 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

訂。稅務政策的任何改變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響。 

 現時，QFII 就買賣 A 股所得的資本收益暫免徵收中國資本收益稅。當該豁免屆滿

時，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德意志銀行就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

而受到負面影響。 

5.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中國大陸的運輸行業，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

可能較為波動。 

 指數可能只包含數目有限成分股，在這種情況下，相較於其他包含較大數目成分股

的指數，指數將會更容易受到任何一個成分股價格變動的影響。 

6. 與 QFII 政策有關的風險 

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可能

隨時更改中國大陸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 ETF 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

利的影響。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德意志銀行可享有的投資配額的任何限制，

可能妨礙德意志銀行加大融資掉期交易規模的能力，在此情況下，ETF 可能不再接

受認購。上述限制亦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在最壞的情況

下，ETF 可能被終止。 

7.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同時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和德意志銀行

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與管理公司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

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

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掉期對手

方、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

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8.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9.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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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11.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人民幣)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12.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13. 派息風險 /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 

 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此外，本公司派息與否將由

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 ETF 的股息收

益與指數相同。 

 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

之，該股息可視作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 ETF 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

記入 ETF 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 ETF 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

可視作實際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

何資本收益。 

 任何涉及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或實際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

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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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1D 的推出日期：2010 年 3 月 16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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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融資掉期的價值。

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的跟蹤

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60388274/3063/滬深 300 運輸-UCITS-ETF-(此基

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  

 抵押品安排的資料，包括抵押品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及抵押證券選擇標準的概要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於過去 12 個月內支付的任何股息的結構(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和(ii) 資本相對支付的金額)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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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工業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05 每手買賣單位：35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處於英國 (對外授權) 

相關指數：  

滬深 300 工業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50%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2.26%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每年派息，由董事會酌情決定。

請參閱第 6 頁「派息風險」一節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88
320671/3005/滬深 300 工業 UCITS-ETF-(此基金為

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工業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ETF」) 是 db x-

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

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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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

度的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 ETF 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滬深 300 工業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回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投資於融資

掉期，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訂立的衍生工具。投資者應該注意 ETF 不

會直接投資於 A 股。 

ETF 透過該融資掉期，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轉移給德意志銀行，而作為報酬，德意志

銀行將透過該融資掉期向 ETF 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管理公司在管理 ETF 時，將確保 ETF 持有的抵押品代表 ETF 對手方風險總額的至少 100%，並且

每日按市價維持於至少 100%，目標是確保於買賣交易日收市時無須承受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但仍

受即日價格變動、市場風險及結算風險)。抵押品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的估值及 ETF 就任何買賣交

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的計算一般於下一個買賣交易日(即買賣交易日 T+1)進行。如 ETF 持有

的抵押品的價值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並不是 ETF 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的

至少 100%，則本公司及/或管理公司一般會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四時之前要求德意志銀行交付

額外的抵押資產以補足價值差額，預期交收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
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無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ETF持有抵押品 
3 

德意志銀行 

(掉期對手方) 

 

db x-trackers  

滬深300工業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

所買賣基金） 

掉期對手方確保向ETF質押以ETF為受益人的抵押

品，目的是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

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發行股 

份淨收益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2 

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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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品 

在符合某些保證金額(即抵押品金額須為風險的 100%至 120%以提供額外保障)及集中限額之下，下

列各類資產可符合合資格抵押品的條件(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 普通股  

- 優先股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政府債券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公司債券 

- 現金 

抵押品將不會包括任何結構性產品。 

有關抵押品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  

融資掉期由德意志銀行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

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管理公

司將努力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有關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工業界別的 A 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滬深 300 指數(「母指數」)的 10 個

界别之一。母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 

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

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1 萬 5,336 億 5,000 萬元，有 64

個成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中國建築(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8.86% 

 

6. 
大秦鐵路(Daqin Railway 

Co Ltd)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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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 

(CRRC Corporation Ltd) 

6.10% 

 

7.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Beijing Origin 

Water Tech Co Ltd) 

2.16% 

 

3. 中國船舶(China 

Shipbuilding Industry Co) 

4.38% 

 

8. 中航發動機(AVIC 

Aircraft Co Ltd) 

2.01% 

 

4. 中國中鐵(China Railway 

Group Ltd) 

4.25% 

 

9. 
特變電工(TBEA Co Ltd) 

1.99% 

 

5. 

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3.52% 

 

10. 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

公司 (Power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Of China 
Ltd)  

1.91%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csindex.com.cn。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 A 股，即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

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訂立的金

融衍生工具。為此，ETF 須承受德意志銀行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德意志銀行

並未履行其根據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德意志銀行違責或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的掉期

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交易。

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雖然 ETF 持有抵押品或對之享有追索權，可減低其就融資掉期對德意志銀行的風

險，惟仍須承受掉期對手方或抵押品提供者不履行責任的風險及抵押品的結算風

險。此外，抵押品可能或一般是完全與指數無關，亦未必包含任何指數成分股。因

此，抵押品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因此，如抵押資產價值出現單日跌幅

以及德意志銀行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可能造成 ETF 就德意志銀行所承受的

風險的抵押不足，並因此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抵押資產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抵押資產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動而出現

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抵押品交收的延

誤，可能造成 ETF 所承受的德意志銀行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德意志銀行以掉

期對手方的身份出現資不抵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中國大陸/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中國大陸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

不明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

於發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中國大陸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

管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中國大陸的監

管結構及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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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資料或保障。 

 中國大陸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

中國大陸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3. A 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 

 鑑於 A 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 

4. 中國大陸稅務風險 

 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

訂。稅務政策的任何改變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響。 

 現時，QFII 就買賣 A 股所得的資本收益暫免徵收中國資本收益稅。當該豁免屆滿

時，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德意志銀行就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

而受到負面影響。 

5.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中國大陸的工業行業，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

可能較為波動。 

6. 與 QFII 政策有關的風險 

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可能

隨時更改中國大陸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 ETF 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

利的影響。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德意志銀行可享有的投資配額的任何限制，

可能妨礙德意志銀行加大融資掉期交易規模的能力，在此情況下，ETF 可能不再接

受認購。上述限制亦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在最壞的情況

下，ETF 可能被終止。 

7.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同時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和德意志銀行

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與管理公司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

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

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掉期對手

方、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

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8.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9.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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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11.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人民幣)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12.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13. 派息風險 /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 

 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此外，本公司派息與否將由

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 ETF 的股息收

益與指數相同。 

 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

之，該股息可視作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 ETF 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

記入 ETF 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 ETF 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

可視作實際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

何資本收益。 

 任何涉及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或實際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

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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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1D 的推出日期：2010 年 3 月 16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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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融資掉期的價值。

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的跟蹤

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88320671/3005/滬深 300 工業 UCITS-ETF-(此基

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  

 抵押品安排的資料，包括抵押品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及抵押證券選擇標準的概要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於過去 12 個月內支付的任何股息的結構(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和(ii) 資本相對支付的金額)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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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MSCI 印尼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99 每手買賣單位：25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處於英國 (對外授權) 

相關指數：  

MSCI 印尼總回報淨值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65%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0.52%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不會派息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76

289896/3099/MSCI-印尼指數 UCITS-ETF-(此基金

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MSCI 印尼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是 db x-

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

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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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的

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ETF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 MSCI 印尼總回報淨值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

回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交

易，以達致其投資目標。 

ETF 將透過無融資掉期從掉期對手方實際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為此，

ETF 將根據無融資掉期向掉期對手方提供參與於 ETF 以發行股份淨收益購入的資產投資組合(「資

產投資組合」，見下文說明)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ETF 將擁有該資產投資組合。 

管理公司管理 ETF 時，是以將單一對手方的淨額風險減至零為目標。若 ETF 對某一掉期對手方的

淨額風險於某個買賣交易日 T 終結時超逾 0%，則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三時之前，本公司及/或

投資經理一般會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向 ETF 作出現金付款，使 ETF 對該掉期對手方的淨額風險限

制於不多於 ETF 資產淨值的 0%。預期該現金付款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然而，以此方式

管理單一對手方的淨額風險，須承受市場風險及受限於買賣交易日 T+1 終結之前的價格變動及結算

風險。(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無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無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 ETF 持有資產投資組合  

3 

 

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db x-trackers  

MSCI印尼指數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

賣基金)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參與於資產投資

組合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 ETF購買並擁

有資產投資組

合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

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 2 

無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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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投資組合 

ETF 持有的資產投資組合包含獲准在證券交易所正式上市的股份或在另一受規管市場買賣的股份，

而該市場定期運作、獲任何經合組織成員國及任何其他歐洲、北美、中美及南美洲、亞洲、非洲及

太平洋盤地的國家的認可，並向其公眾開放(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ETF 可向掉期對手方購入資產投資組合。 

有關資產投資組合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並沒有設定抵押品安排。每一無融資掉期由有關掉期對手方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

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   

有關對每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印尼市場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印尼

可投資股票範圍首 85%之內 (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總市值為 973 億美元，有 31 個成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 MSCI Inc.。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Telekomunikasi 
Indonesia 14.19% 6. Unilever Indonesia 4.50% 

2. Bank Central Asia 13.45% 7. Bank Negara 2.94% 

3. Astra International 11.30% 8. H M Sampoerna  2.74% 

4. Bank Rakyat Indonesia 9.23% 9. United Tractors 2.72% 

5. 
Bank Mandiri (Persero) 7.40% 10. 

Matahari Department 
Store 2.65%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ms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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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無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無融資掉期是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

立的金融衍生工具。為此，ETF 須承受每名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

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根據有關無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掉期對手方違責或有關無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

的掉期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

交易。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資產投資組合可能而且一般是完全與指數或其任何成分股無關。因此，資產投資組

合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所以倘若掉期對手方違責，ETF 或會蒙受巨額

虧損。 

 資產投資組合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資產投資組合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

動而出現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現金付款

的延誤，可能造成 ETF 對某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掉期

對手方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印尼/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印尼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不明

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於發

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印尼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管制

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印尼的監管結構及

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者資料或

保障。 

 印尼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印尼

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3.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印尼，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為波動。 

 指數可能只包含數目有限成分股，在這種情況下，相較於其他包含較大數目成分股

的指數，指數將會更容易受到任何一個成分股價格變動的影響。 

4.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可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和德意志銀行都

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與管理公司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

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的

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掉期對手

方、ETF 可能向其購入資產投資組合的市場人士、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

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

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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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6.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7.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8.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印尼盾)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9.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TF 表現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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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2C 的推出日期：2011 年 12 月 20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有關無融資掉期的

價值。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

的跟蹤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476289896/3099/MSCI-印尼指數 UCITS-ETF-(此

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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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每名掉期對手方的整體及浄額風險  

 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 

 資產投資組合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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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MSCI 中國指數 UCITS ETF (DR)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55 每手買賣單位：5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處於德國(對內授權) 

相關指數：  

MSCI 中國總回報淨值指數(「指數」) 

分 投 資 組 合 經 理 ：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處於英國(對內分

授權)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65%  交易貨幣：港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0.44% 證券借貸：可以。最多達資產淨值的 30%。 

股息政策：不會派息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514

695856/3055/MSCI-中國指數 UCITS-ETF-(DR)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MSCI 中國指數 UCITS ETF(DR)(「ETF」)是 db x-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

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

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

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

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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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 
## 此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的

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ETF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 MSCI 中國總回報淨值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

回報。 

策略 

ETF 採用直接投資政策。為達到投資目標，ETF 將透過直接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以嘗試複

製指數，而投資組合可由指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比

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ETF 亦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包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貸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

利率(「NDF」)。ETF 將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ETF 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

格接受由 UCITS 指引監管的 UCITS 投資。 

倘管理公司擬採用現行的直接投資政策以外的投資策略，將會尋求證監會事先批准，並會向股東發

出不少於一個月的事先通知。 

ETF 可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證券借貸交易，並能隨時收回已借出的證券。

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ETF 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

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ETF 將不會再投資任何收取的抵押品。 

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結構性產品或訂立任何回購協議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ETF 將獲得投資於 B 股及 H 股的經濟效應。預計 ETF 不會投資超過其資產淨值的 10％於 B 股。 

相關指數 

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中國市場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中國

可投資股票範圍首 85%之內 (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中國可投資股票範圍」指可供全球

投資者投資的中國公司，因此並不包括 A 股。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總市值為 1 萬 761 億 9,000 萬美元，有 148 個成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 MSCI Inc.。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騰 訊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Tencent Holdings Ltd) 

12.87% 

6. 中國工商銀行 (Industrial 

&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 4.17% 

2. 阿里巴巴 (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9.54% 

7. 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 

Ltd)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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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 國 移 動 (China Mobile 

Ltd) 

6.18% 

8.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

有 限 公 司 (Ping An 

Insurance Group Co of 
China Ltd) 2.59% 

4. 中 國 建 設 銀 行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 5.78% 

9.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CNOOC Ltd) 

2.21% 

5. 百度(Baidu Inc) 

4.29% 

10.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 司  (China Life 

Insurance Co Ltd) 1.87%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msci.com。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中國大陸/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中國大陸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

不明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

於發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中國大陸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

管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中國大陸的監

管結構及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

者資料或保障。 

 中國大陸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

中國大陸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2.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中國大陸，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為波

動。 

3. 中國大陸稅務風險 

 ETF 將獲得投資於 B 股及 H 股的經濟效應。ETF 須承擔費用及稅務責任，包括與購

入或出售 B 股及 H 股有關的交易費用、稅項或稅務責任。該等費用、稅項或稅務責

任(可能於現時或將來施加的)或會影響 ETF 的資產淨值。 

4. 證券借貸交易風險 

 證券借貸涉及借用人可能無法按時或甚至根本不能歸還證券的風險。因此，ETF 可

能蒙受損失，而追回借出證券亦可能有延誤。借出證券的歸還如有任何延誤，可能

限制 ETF 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 雖然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ETF 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

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但如

ETF 借出證券的借用人未能歸還證券，所收到的抵押品可能以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

變現，不論是由於抵押品定價不準確、抵押品價值的市場走勢不利、借出證券即日

升值、抵押品發行人信貸評級下降或買賣抵押品的市場缺乏流動性等因素。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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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雖然證券借貸代理人(即德意志銀行透過其法蘭克福總行及其倫敦和紐約分行行事)根

據證券借貸協議向 ETF 提供彌償保證，該彌償保證並未就借用人違責提供全面保

障，因為證券借貸代理人就不足之數彌償本公司的合約責任僅限於在借用人發生資

不抵債行為的情況下。倘若該彌償未能涵蓋借用人違責而抵押品的價值同時下降，

ETF 將會蒙受損失。 

 證券借貸產生營運風險，例如未能結算或處理指示上的延誤。上述未能結算或延誤

可能限制 ETF 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5. 投資 FDI 的風險 

ETF 可不時運用 FDI 作投資及/或對沖用途。運用衍生工具使 ETF 承擔額外風險，包括﹕ 

 波動風險：衍生工具可能非常波動及使投資者承受高度的損失風險； 

 槓桿風險：由於可以利用低金額的開倉保證按金建立衍生工具持倉，因此存在合約

價格較為輕微的波動便可帶來相對開倉保證按金的實際金額而言高比例的利潤或損

失的風險； 

 流動性風險：價格的每日波幅限制以及交易所的持倉限制可影響衍生工具的流動

性。由於無交易市場為未平倉合約平倉，故場外 FDI 交易可能涉及額外風險； 

 相關性風險：FDI 用作對沖用途時，FDI 與被對沖的投資或倉位可能並非完全相關； 

 對手方風險：ETF 承擔對手方未能履行財務責任而帶來損失的風險； 

 法律風險：交易的性質或某一方達成交易的法律能力可能使 FDI 合約無法強制執

行。對手方在資不抵債或破產的情況下亦可能影響合約權利的可執行性；及 

 結算風險：倘 FDI 交易對手方於結算時未能或甚至根本不能履行其付款或交付責

任，可能為 ETF 帶來損失。 

以上風險的後果可能對運用 FDI 的 ETF 造成對資產淨值的不利影響。 

6.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為證券借貸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與德

意志銀行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管理公司、投資經理與分投資

組合經理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

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投資經理、

分投資組合經理、證券借貸代理人、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

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

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7.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8.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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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9.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10.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人民幣)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11.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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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2C 的推出日期：2011 年 12 月 20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證券借貸收益分攤 

在 ETF 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情況下，ETF 將最終獲分配有關所得收益的 70%，分投資組合經理將

獲分配 15%，而證券借貸代理人將獲分配 15%。為此，ETF 將首先收取有關所得收益的 85%，由

分投資組合經理從中收取其獲分配額。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514695856/3055/MSCI-中國指數 UCITS-ETF-(DR)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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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ETF 的組成 (每日更新一次) 

 有關證券借貸的資料，包括﹕ 

(a) 證券借貸政策及風險管理政策摘要； 

(b) 證券借貸對手方及本公司與之交易額度(具體為(i)所有合資格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

(ii)ETF 上一個月與之交易的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及(iii)ETF 與之交易額度超過其資產

淨值 3%的證券借貸對手方數目)； 

(c) 借出證券數額及抵押品水平； 

(d) ETF 由開始證券借貸起或過去至少 12 個月(以時段較短者為準)的證券借貸淨回報； 

(e) 若干抵押品資料；及 

(f) 收入的費用分攤百分率。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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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MSCI 印度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45 每手買賣單位：5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處於英國(對內授權) 

相關指數：  

MSCI 印度總回報淨值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75%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1.65%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不會派息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514

695344/3045/MSCI-印度指數 UCITS-ETF-(此基金

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MSCI 印度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ETF」) 是 db x-

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

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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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的

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ETF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 MSCI 印度總回報淨值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

回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交

易，以達致其投資目標。 

ETF 將透過無融資掉期從掉期對手方實際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為此，

ETF 將根據無融資掉期向掉期對手方提供參與於 ETF 以發行股份淨收益購入的資產投資組合(「資

產投資組合」，見下文說明)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ETF 將擁有該資產投資組合。 

管理公司管理 ETF 時，是以將單一對手方的淨額風險減至零為目標。若 ETF 對某一掉期對手方的

淨額風險於某個買賣交易日 T 終結時超逾 0%，則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三時之前，本公司及/或

投資經理一般會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向 ETF 作出現金付款，使 ETF 對該掉期對手方的淨額風險限

制於不多於 ETF 資產淨值的 0%。預期該現金付款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然而，以此方式

管理單一對手方的淨額風險，須承受市場風險及受限於買賣交易日 T+1 終結之前的價格變動及結算

風險。(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無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無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 ETF 持有資產投資組合  

3 

 

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db x-trackers  

MSCI 印度指數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

易所買賣基金)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參與於資產投資

組合的經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 ETF購買並擁

有資產投資組

合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

濟收益/虧損表現的機會 2 

無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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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投資組合 

ETF 持有的資產投資組合包含獲准在證券交易所正式上市的股份或在另一受規管市場買賣的股份，

而該市場定期運作、獲任何經合組織成員國及任何其他歐洲、北美、中美及南美洲、亞洲、非洲及

太平洋盤地的國家的認可，並向其公眾開放(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ETF 可向掉期對手方購入資產投資組合。 

有關資產投資組合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並沒有設定抵押品安排。每一無融資掉期由有關掉期對手方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

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  

有關對每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印度市場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印度

可投資股票範圍首 85%之內(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總市值為 3,184 億 1,000 萬美元，有 74 個成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 MSCI Inc.。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Housing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Ltd 8.57% 

6. ITC Ltd  

3.44% 

2. Infosys Ltd 

8.29% 
 7. 塔塔汽車有限公司(Tata 

Motors Ltd) 3.36% 

3. 信實工業公司(Reliance 

Industries Ltd ) 6.16% 
8. Sun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Ltd 2.80% 

4. 塔塔諮詢服務(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4.85% 
9. 

Maruti Suzuki India Ltd 2.46% 

5. Axis Bank Ltd 3.55% 10. Hindustan Unilever Ltd 2.38%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ms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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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無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無融資掉期是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

立的金融衍生工具。為此，ETF 須承受每名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

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根據有關無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掉期對手方違責或有關無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

的掉期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

交易。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資產投資組合可能而且一般是完全與指數或其任何成分股無關。因此，資產投資組

合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所以倘若掉期對手方違責，ETF 或會蒙受巨額

虧損。 

 資產投資組合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資產投資組合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

動而出現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現金付款

的延誤，可能造成 ETF 對某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掉期

對手方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印度/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印度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不明

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於發

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印度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管制

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印度的監管結構及

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者資料或

保障。 

 印度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印度

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3.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印度，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為波動。 

4.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可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投資經理與德

意志銀行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管理公司與投資經理就 ETF 所

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

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投資經理、

掉期對手方、ETF 可能向其購入資產投資組合的市場人士、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

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

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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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6.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7.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8.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印度盧比)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9.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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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2C 的推出日期：2011 年 12 月 20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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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有關無融資掉期的

價值。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

的跟蹤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514695344/3045/MSCI-印度指數 UCITS-ETF-(此

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每名掉期對手方的整體及浄額風險  

 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 

 資產投資組合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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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MSCI 馬來西亞指數 UCITS ETF (DR)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82 每手買賣單位：3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處於德國(對內授權) 

相關指數：  

MSCI 馬來西亞總回報淨值指數(「指數」) 

分 投 資 組 合 經 理 ：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處於英國(對內分

授權)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50%  交易貨幣：港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0.44% 證券借貸：可以。最多達資產淨值的 30%。 

股息政策：不會派息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514

694537/3082/MSCI-馬來西亞指數 UCITS-ETF-

(DR)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MSCI 馬來西亞指數 UCITS ETF (DR) (「ETF」) 是 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

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

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

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

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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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 
## 此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的

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ETF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 MSCI 馬來西亞總回報淨值指數(「指數」)的表現的

投資回報。 

策略 

ETF 採用直接投資政策。為達到投資目標，ETF 將透過直接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以嘗試複

製指數，而投資組合可由指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比

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ETF 亦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包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貸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

利率(「NDF」)。ETF 將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ETF 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

格接受由 UCITS 指引監管的 UCITS 投資。 

倘管理公司擬採用現行的直接投資政策以外的投資策略，將會尋求證監會事先批准，並會向股東發

出不少於一個月的事先通知。 

ETF 可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證券借貸交易，並能隨時收回已借出的證券。

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ETF 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

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ETF 將不會再投資任何收取的抵押品。 

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結構性產品或訂立任何回購協議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相關指數 

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馬來西亞市場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

馬來西亞可投資股票範圍首 85%之內 (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總市值為 987 億 2,000 萬美元，有 43 個成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 MSCI Inc.。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Public Bank  12.08% 6. 雲頂(Genting) 4.02% 

2. Tenaga Nasional 10.47% 7. Digi.Com 3.90% 

3. 馬 來 亞 銀 行 (Malayan 

Banking) 6.25% 
8. Petronas Chemicals 

Group 3.70% 

4. IHH Healthcare 4.72% 9. Petronas Gas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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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森那美(Sime Darby) 4.23% 10. CIMB Group Holdings 3.15%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msci.com。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馬來西亞/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馬來西亞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

不明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

於發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馬來西亞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

管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馬來西亞的監

管結構及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

者資料或保障。 

 馬來西亞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

馬來西亞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2.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馬來西亞，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為波

動。 

 指數可能只包含數目有限成分股，在這種情況下，相較於其他包含較大數目成分股

的指數，指數將會更容易受到任何一個成分股價格變動的影響。 

3. 證券借貸交易風險 

 證券借貸涉及借用人可能無法按時或甚至根本不能歸還證券的風險。因此，ETF 可

能蒙受損失，而追回借出證券亦可能有延誤。借出證券的歸還如有任何延誤，可能

限制 ETF 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 雖然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ETF 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

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但如

ETF 借出證券的借用人未能歸還證券，所收到的抵押品可能以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

變現，不論是由於抵押品定價不準確、抵押品價值的市場走勢不利、借出證券即日

升值、抵押品發行人信貸評級下降或買賣抵押品的市場缺乏流動性等因素。這可能

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雖然證券借貸代理人(即德意志銀行透過其法蘭克福總行及其倫敦和紐約分行行事)根

據證券借貸協議向 ETF 提供彌償保證，該彌償保證並未就借用人違責提供全面保

障，因為證券借貸代理人就不足之數彌償本公司的合約責任僅限於在借用人發生資

不抵債行為的情況下。倘若該彌償未能涵蓋借用人違責而抵押品的價值同時下降，

ETF 將會蒙受損失。 

 證券借貸產生營運風險，例如未能結算或處理指示上的延誤。上述未能結算或延誤

可能限制 ETF 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4. 投資 FDI 的風險 

ETF 可不時運用 FDI 作投資及/或對沖用途。運用衍生工具使 ETF 承擔額外風險，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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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動風險：衍生工具可能非常波動及使投資者承受高度的損失風險； 

 槓桿風險：由於可以利用低金額的開倉保證按金建立衍生工具持倉，因此存在合約

價格較為輕微的波動便可帶來相對開倉保證按金的實際金額而言高比例的利潤或損

失的風險； 

 流動性風險：價格的每日波幅限制以及交易所的持倉限制可影響衍生工具的流動

性。由於無交易市場為未平倉合約平倉，故場外 FDI 交易可能涉及額外風險； 

 相關性風險：FDI 用作對沖用途時，FDI 與被對沖的投資或倉位可能並非完全相關； 

 對手方風險：ETF 承擔對手方未能履行財務責任而帶來損失的風險； 

 法律風險：交易的性質或某一方達成交易的法律能力可能使 FDI 合約無法強制執

行。對手方在資不抵債或破產的情況下亦可能影響合約權利的可執行性；及 

 結算風險：倘 FDI 交易對手方於結算時未能或甚至根本不能履行其付款或交付責

任，可能為 ETF 帶來損失。 

以上風險的後果可能對運用 FDI 的 ETF 造成對資產淨值的不利影響。 

5.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為證券借貸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與德

意志銀行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管理公司、投資經理與分投資

組合經理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

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投資經理、

分投資組合經理、證券借貸代理人、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

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

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6.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7.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8.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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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9.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馬來西亞令吉)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

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10.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2C 的推出日期：2011 年 12 月 20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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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證券借貸收益分攤 

在 ETF 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情況下，ETF 將最終獲分配有關所得收益的 70%，分投資組合經理將

獲分配 15%，而證券借貸代理人將獲分配 15%。為此，ETF 將首先收取有關所得收益的 85%，由

分投資組合經理從中收取其獲分配額。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514694537/3082/MSCI-馬來西亞指數 UCITS-ETF-

(DR)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ETF 的組成 (每日更新一次) 

 有關證券借貸的資料，包括： 

(a) 證券借貸政策及風險管理政策摘要； 

(b) 證券借貸對手方及本公司與之交易額度(具體為(i)所有合資格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

(ii)ETF 上一個月與之交易的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及(iii)ETF 與之交易額度超過其資產淨

值 3%的證券借貸對手方數目)； 

(c) 借出證券數額及抵押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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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TF 由開始證券借貸起或過去至少 12 個月(以時段較短者為準)的證券借貸淨回報； 

(e) 若干抵押品資料；及 

(f) 收入的費用分攤百分率。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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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MSCI 泰國指數 UCITS ETF (DR)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92 每手買賣單位：25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處於德國(對內授權) 

相關指數：  

MSCI 泰國總回報淨值指數(「指數」) 

分 投 資 組 合 經 理 ：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處於英國(對內分

授權)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50%  交易貨幣：港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0.35% 證券借貸：可以。最多達資產淨值的 30%。  

股息政策：不會派息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514

694966/3092/MSCI-泰國指數 UCITS-ETF-(DR)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MSCI 泰國指數 UCITS ETF(DR)(「ETF」)是 db x-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

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

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

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

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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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 
## 此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的

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ETF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 MSCI 泰國總回報淨值指數(「指數」)的表現的投資

回報。 

策略 

ETF 採用直接投資政策。為達到投資目標，ETF 將透過直接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以嘗試複

製指數，而投資組合可由指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比

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ETF 亦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包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貸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

利率(「NDF」)。ETF 將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ETF 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

格接受由 UCITS 指引監管的 UCITS 投資。 

倘管理公司擬採用現行的直接投資政策以外的投資策略，將會尋求證監會事先批准，並會向股東發

出不少於一個月的事先通知。 

ETF 可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證券借貸交易，並能隨時收回已借出的證券。

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ETF 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

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ETF 將不會再投資任何收取的抵押品。 

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結構性產品或訂立任何回購協議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相關指數 

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泰國市場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泰國

可投資股票範圍首 85%之內 (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總市值為 865 億 2,000 萬美元，有 34 個成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 MSCI Inc.。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PTT PCL 11.22% 

6. Advanced Info Service 
PCL  4.76% 

2. CP ALL PCL  9.42% 7. The Siam Cement PCL 4.47% 

3. Siam Commercial Bank 
PCL 8.05% 

8. PTT Global Chemical 
PCL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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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asikornbank PCL 6.22% 

9. PTT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PCL 3.96% 

5. Airports of Thailand PCL  5.29% 10. Kasikornbank PCL  3.03%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msci.com。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泰國/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泰國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不明

朗以及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等原因，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於發

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泰國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管制

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泰國的監管結構及

法律制度或許未能提供如發展較成熟市場一般所能提供的同等程度的投資者資料或

保障。 

 泰國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泰國

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 

2.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泰國，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為波動。 

 指數可能只包含數目有限成分股，在這種情況下，相較於其他包含較大數目成分股

的指數，指數將會更容易受到任何一個成分股價格變動的影響。 

3. 證券借貸交易風險 

 證券借貸涉及借用人可能無法按時或甚至根本不能歸還證券的風險。因此，ETF 可

能蒙受損失，而追回借出證券亦可能有延誤。借出證券的歸還如有任何延誤，可能

限制 ETF 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 雖然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ETF 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

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但如

ETF 借出證券的借用人未能歸還證券，所收到的抵押品可能以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

變現，不論是由於抵押品定價不準確、抵押品價值的市場走勢不利、借出證券即日

升值、抵押品發行人信貸評級下降或買賣抵押品的市場缺乏流動性等因素。這可能

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雖然證券借貸代理人(即德意志銀行透過其法蘭克福總行及其倫敦和紐約分行行事)根

據證券借貸協議向 ETF 提供彌償保證，該彌償保證並未就借用人違責提供全面保

障，因為證券借貸代理人就不足之數彌償本公司的合約責任僅限於在借用人發生資

不抵債行為的情況下。倘若該彌償未能涵蓋借用人違責而抵押品的價值同時下降，

ETF 將會蒙受損失。 

 證券借貸產生營運風險，例如未能結算或處理指示上的延誤。上述未能結算或延誤

可能限制 ETF 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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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資 FDI 的風險 

ETF 可不時運用 FDI 作投資及/或對沖用途。運用衍生工具使 ETF 承擔額外風險，包括﹕ 

 波動風險：衍生工具可能非常波動及使投資者承受高度的損失風險； 

 槓桿風險：由於可以利用低金額的開倉保證按金建立衍生工具持倉，因此存在合約

價格較為輕微的波動便可帶來相對開倉保證按金的實際金額而言高比例的利潤或損

失的風險； 

 流動性風險：價格的每日波幅限制以及交易所的持倉限制可影響衍生工具的流動

性。由於無交易市場為未平倉合約平倉，故場外 FDI 交易可能涉及額外風險； 

 相關性風險：FDI 用作對沖用途時，FDI 與被對沖的投資或倉位可能並非完全相關； 

 對手方風險：ETF 承擔對手方未能履行財務責任而帶來損失的風險； 

 法律風險：交易的性質或某一方達成交易的法律能力可能使 FDI 合約無法強制執

行。對手方在資不抵債或破產的情況下亦可能影響合約權利的可執行性；及 

 結算風險：倘 FDI 交易對手方於結算時未能或甚至根本不能履行其付款或交付責

任，可能為 ETF 帶來損失。 

以上風險的後果可能對運用 FDI 的 ETF 造成對資產淨值的不利影響。 

5.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為證券借貸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與德

意志銀行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管理公司、投資經理與分投資

組合經理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

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投資經理、

分投資組合經理、證券借貸代理人、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

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

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6.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7.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8.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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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9.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泰銖)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

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10.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2C 的推出日期：2011 年 12 月 20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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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證券借貸收益分攤 

在 ETF 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情況下，ETF 將最終獲分配有關所得收益的 70%，分投資組合經理將

獲分配 15%，而證券借貸代理人將獲分配 15%。為此，ETF 將首先收取有關所得收益的 85%，由

分投資組合經理從中收取其獲分配額。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514694966/3092/MSCI-泰國指數 UCITS-ETF-(DR)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ETF 的組成 (每日更新一次) 

 有關證券借貸的資料，包括： 

(a) 證券借貸政策及風險管理政策摘要； 

(b) 證券借貸對手方及本公司與之交易額度(具體為(i)所有合資格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

(ii)ETF 上一個月與之交易的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及(iii)ETF 與之交易額度超過其資產淨

值 3%的證券借貸對手方數目)； 

(c) 借出證券數額及抵押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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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TF 由開始證券借貸起或過去至少 12 個月(以時段較短者為準)的證券借貸淨回報； 

(e) 若干抵押品資料；及 

(f) 收入的費用分攤百分率。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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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MSCI 菲律賓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 

(DR)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16 每手買賣單位：20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處於德國(對內授權) 

相關指數：  

MSCI 菲律賓可投資市場總回報淨值指數(「指數」) 

分 投 資 組 合 經 理 ：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處於英國(對內分

授權)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65%  交易貨幣：港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0.61% 證券借貸：可以。最多達資產淨值的 30%。 

股息政策：不會派息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592
215668/3016/MSCI-菲律賓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DR)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MSCI 菲律賓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 (DR) (「ETF」) 是 db x-trackers* (*此傘子

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

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成立，所在地監

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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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 
## 此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的

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ETF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 MSCI 菲律賓可投資市場總回報淨值指數(「指數」)

的表現的投資回報。 

策略 

ETF 採用直接投資政策。為達到投資目標，ETF 將透過直接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以嘗試複

製指數，而投資組合可由指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比

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ETF 亦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包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貸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

利率(「NDF」)。ETF 將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ETF 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

格接受由 UCITS 指引監管的 UCITS 投資。 

倘管理公司擬採用現行的直接投資政策以外的投資策略，將會尋求證監會事先批准，並會向股東發

出不少於一個月的事先通知。 

ETF 可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證券借貸交易，並能隨時收回已借出的證券。

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ETF 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

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ETF 將不會再投資任何收取的抵押品。 

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結構性產品或訂立任何回購協議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相關指數 

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菲律賓大型、中型和小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

的表現，但須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總市值為 538 億 7,000 萬美元，有 44 個成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 MSCI Inc.。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SM Prime Holdings Inc  

8.84% 6. 
SM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5.81% 

2. Ayala Land Inc  
8.59% 7. 

Aboitiz Equity Ventures 
Inc  5.40% 

3. JG Summit Holdings Inc 7.34% 8. Universal Robina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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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 

4. BDO Unibank Inc  
6.74% 9. 

Philippine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Inc  4.86% 

5. Ayala Corporation 6.72% 10. GT Capital Holdings Inc 3.51%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msci.com。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菲律賓/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菲律賓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不

明朗、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及國有化或資產遭沒收之風險在此市場

較高， 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於發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菲律賓政局發展、貪污、政權變易(過往屢見不鮮) 、政府政策改

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管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

限制)影響。如一再發生常見的政權逆轉等情況，可能引起突發及重大的投資損失。

此外，菲律賓的法院制度並不如發展較成熟國家或地區(例如香港) 的法院制度那麼

透明和有效，而且菲律賓的證券市場的監管及執法行為較低。 

 菲律賓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菲

律賓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股票市場可能隨著價格驟升

驟跌而大幅波動，這會直接影響資產淨值。在股票市場極度波動的時候，資產淨值

亦可能大幅波動。此外，對註冊外國投資者買賣上市證券所施加的持股限額及限

制，可能導致菲律賓的投資缺乏流動性。 

2. 地區性風險 

 菲律賓所在之處，過往經常發生自然災害，例如地震、火山爆發及颱風，在經濟上

對這些環境事件很敏感。上述任何事件都可能對菲律賓經濟造成重大不利的影響，

並因此影響 ETF 的表現。 

3.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菲律賓，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為波

動。 

 指數可能只包含數目有限成分股，在這種情況下，相較於其他包含較大數目成分股

的指數，指數將會更容易受到任何一個成分股價格變動的影響。 

4. 證券借貸交易風險 

 證券借貸涉及借用人可能無法按時或甚至根本不能歸還證券的風險。因此，ETF 可

能蒙受損失，而追回借出證券亦可能有延誤。借出證券的歸還如有任何延誤，可能

限制 ETF 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 雖然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ETF 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

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但如

ETF 借出證券的借用人未能歸還證券，所收到的抵押品可能以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

變現，不論是由於抵押品定價不準確、抵押品價值的市場走勢不利、借出證券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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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值、抵押品發行人信貸評級下降或買賣抵押品的市場缺乏流動性等因素。這可能

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雖然證券借貸代理人(即德意志銀行透過其法蘭克福總行及其倫敦和紐約分行行事)根

據證券借貸協議向 ETF 提供彌償保證，該彌償保證並未就借用人違責提供全面保

障，因為證券借貸代理人就不足之數彌償本公司的合約責任僅限於在借用人發生資

不抵債行為的情況下。倘若該彌償未能涵蓋借用人違責而抵押品的價值同時下降，

ETF 將會蒙受損失。 

 證券借貸產生營運風險，例如未能結算或處理指示上的延誤。上述未能結算或延誤

可能限制 ETF 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5. 投資 FDI 的風險 

ETF 可不時運用 FDI 作投資及/或對沖用途。運用衍生工具使 ETF 承擔額外風險，包括： 

 波動風險：衍生工具可能非常波動及使投資者承受高度的損失風險； 

 槓桿風險：由於可以利用低金額的開倉保證按金建立衍生工具持倉，因此存在合約

價格較為輕微的波動便可帶來相對開倉保證按金的實際金額而言高比例的利潤或損

失的風險； 

 流動性風險：價格的每日波幅限制以及交易所的持倉限制可影響衍生工具的流動

性。由於無交易市場為未平倉合約平倉，故場外 FDI 交易可能涉及額外風險； 

 相關性風險：FDI 用作對沖用途時，FDI 與被對沖的投資或倉位可能並非完全相關； 

 對手方風險：ETF 承擔對手方未能履行財務責任而帶來損失的風險； 

 法律風險：交易的性質或某一方達成交易的法律能力可能使 FDI 合約無法強制執

行。對手方在資不抵債或破產的情況下亦可能影響合約權利的可執行性；及 

 結算風險：倘 FDI 交易對手方於結算時未能或甚至根本不能履行其付款或交付責

任，可能為 ETF 帶來損失。 

以上風險的後果可能對運用 FDI 的 ETF 造成對資產淨值的不利影響。 

6.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為證券借貸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與德

意志銀行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管理公司、投資經理與分投資

組合經理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

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投資經理、

分投資組合經理、證券借貸代理人、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

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

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7.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8.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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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9.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10.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菲律賓披索)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11.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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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2C 的推出日期：2013 年 3 月 27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證券借貸收益分攤 

在 ETF 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情況下，ETF 將最終獲分配有關所得收益的 70%，分投資組合經理將

獲分配 15%，而證券借貸代理人將獲分配 15%。為此，ETF 將首先收取有關所得收益的 85%，由

分投資組合經理從中收取其獲分配額。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592215668/3016/MSCI-菲律賓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ETF-(DR)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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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F 的組成 (每日更新一次) 

 有關證券借貸的資料，包括： 

(a) 證券借貸政策及風險管理政策摘要； 

(b) 證券借貸對手方及本公司與之交易額度(具體為(i)所有合資格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

(ii)ETF 上一個月與之交易的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及(iii)ETF 與之交易額度超過其資產淨

值 3%的證券借貸對手方數目)； 

(c) 借出證券數額及抵押品水平； 

(d) ETF 由開始證券借貸起或過去至少 12 個月(以時段較短者為準)的證券借貸淨回報； 

(e) 若干抵押品資料；及 

(f) 收入的費用分攤百分率。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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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MSCI 新加坡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 

(DR)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65 每手買賣單位：50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處於德國(對內授權) 

相關指數：  

MSCI 新加坡可投資市場總回報淨值指數(「指數」) 

分 投 資 組 合 經 理 ：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處於英國(對內分

授權)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50%  交易貨幣：港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0.43% 證券借貸：可以。最多達資產淨值的 30%。  

股息政策：不會派息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755
279428/3065/MSCI-新加坡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DR)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MSCI 新加坡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DR)(「ETF」)是 db x-trackers*(*此傘子基

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

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成立，所在地監管

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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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 
## 此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的

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ETF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 MSCI 新加坡可投資市場總回報淨值指數(「指數」)

的表現的投資回報。 

策略 

ETF 採用直接投資政策。為達到投資目標，ETF 將透過直接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以嘗試複

製指數，而投資組合可由指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比

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ETF 亦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包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貸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

利率(「NDF」)。ETF 將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ETF 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

格接受由 UCITS 指引監管的 UCITS 投資。 

倘管理公司擬採用現行的直接投資政策以外的投資策略，將會尋求證監會事先批准，並會向股東發

出不少於一個月的事先通知。 

ETF 可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證券借貸交易，並能隨時收回已借出的證券。

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ETF 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

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ETF 將不會再投資任何收取的抵押品。 

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結構性產品或訂立任何回購協議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相關指數 

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新加坡大型、中型和小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

的表現，但須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總市值為 1,887 億 9,000 萬美元，有 95 個成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 MSCI Inc.。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星 展 集 團 控 股 (DBS 

Group Holdings Ltd) 11.69% 
6. 嘉 德 置 地 (CapitaLand 

Ltd) 2.83% 

2. 新 加 坡 電 信 (Singapore 

Telecommunications 
10.88% 7. Wilmar International Ltd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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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d ) 

3. 

華 僑 銀 行 (Oversea-

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10.57% 

8. Global Logistic 
Properties Ltd 

2.18% 

4. 
大 華 銀 行 (United 

Overseas Bank Ltd) 9.96% 
9. 新加坡交易所(Singapore 

Exchange Ltd) 2.15% 

5. 
吉 寶 企 業 (Keppel 

Corporation Ltd) 3.19% 
10. 

新 加 坡 報 業 控 股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2.11%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msci.com。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新加坡，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為波

動。 

2. 證券借貸交易風險 

 證券借貸涉及借用人可能無法按時或甚至根本不能歸還證券的風險。因此，ETF 可

能蒙受損失，而追回借出證券亦可能有延誤。借出證券的歸還如有任何延誤，可能

限制 ETF 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 雖然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ETF 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

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但如

ETF 借出證券的借用人未能歸還證券，所收到的抵押品可能以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

變現，不論是由於抵押品定價不準確、抵押品價值的市場走勢不利、借出證券即日

升值、抵押品發行人信貸評級下降或買賣抵押品的市場缺乏流動性等因素。這可能

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雖然證券借貸代理人(即德意志銀行透過其法蘭克福總行及其倫敦和紐約分行行事)根

據證券借貸協議向 ETF 提供彌償保證，該彌償保證並未就借用人違責提供全面保

障，因為證券借貸代理人就不足之數彌償本公司的合約責任僅限於在借用人發生資

不抵債行為的情況下。倘若該彌償未能涵蓋借用人違責而抵押品的價值同時下降，

ETF 將會蒙受損失。 

 證券借貸產生營運風險，例如未能結算或處理指示上的延誤。上述未能結算或延誤

可能限制 ETF 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3. 投資 FDI 的風險 

ETF 可不時運用 FDI 作投資及/或對沖用途。運用衍生工具使 ETF 承擔額外風險，包括： 

 波動風險：衍生工具可能非常波動及使投資者承受高度的損失風險； 

 槓桿風險：由於可以利用低金額的開倉保證按金建立衍生工具持倉，因此存在合約

價格較為輕微的波動便可帶來相對開倉保證按金的實際金額而言高比例的利潤或損

失的風險； 

 流動性風險：價格的每日波幅限制以及交易所的持倉限制可影響衍生工具的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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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由於無交易市場為未平倉合約平倉，故場外 FDI 交易可能涉及額外風險； 

 相關性風險：FDI 用作對沖用途時，FDI 與被對沖的投資或倉位可能並非完全相關； 

 對手方風險：ETF 承擔對手方未能履行財務責任而帶來損失的風險； 

 法律風險：交易的性質或某一方達成交易的法律能力可能使 FDI 合約無法強制執

行。對手方在資不抵債或破產的情況下亦可能影響合約權利的可執行性；及 

 結算風險：倘 FDI 交易對手方於結算時未能或甚至根本不能履行其付款或交付責

任，可能為 ETF 帶來損失。 

以上風險的後果可能對運用 FDI 的 ETF 造成對資產淨值的不利影響。 

4.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為證券借貸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與德

意志銀行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管理公司、投資經理與分投資

組合經理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

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投資經理、

分投資組合經理、證券借貸代理人、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

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

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5.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6.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7.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8.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新加坡元)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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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9.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2C 的推出日期：2013 年 3 月 27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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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證券借貸收益分攤 

在 ETF 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情況下，ETF 將最終獲分配有關所得收益的 70%，分投資組合經理將

獲分配 15%，而證券借貸代理人將獲分配 15%。為此，ETF 將首先收取有關所得收益的 85%，由

分投資組合經理從中收取其獲分配額。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755279428/3065/MSCI-新加坡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ETF-(DR)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ETF 的組成 (每日更新一次) 

 有關證券借貸的資料，包括﹕ 

(a) 證券借貸政策及風險管理政策摘要； 

(b) 證券借貸對手方及本公司與之交易額度(具體為(i)所有合資格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

(ii)ETF 上一個月與之交易的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及(iii)ETF 與之交易額度超過其資產淨

值 3%的證券借貸對手方數目)； 

(c) 借出證券數額及抵押品水平； 

(d) ETF 由開始證券借貸起或過去至少 12 個月(以時段較短者為準)的證券借貸淨回報； 

(e) 若干抵押品資料；及 

(f) 收入的費用分攤百分率。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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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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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db x-trackers MSCI 巴基斯坦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106 每手買賣單位：50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處於英國 (對外授權) 

相關指數：  

MSCI 巴基斯坦可投資市場總回報淨值指數(「指

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85%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1.17%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不會派息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755
278701/3106/MSCI-巴基斯坦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MSCI 巴基斯坦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

金)(「ETF」)是 db x-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

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

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

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

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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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的

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ETF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 MSCI 巴基斯坦可投資市場總回報淨值指數(「指

數」)的表現的投資回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投資於融資

掉期，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訂立的衍生工具。 

ETF 透過該融資掉期，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轉移給德意志銀行，而作為報酬，德意志

銀行將透過該融資掉期向 ETF 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管理公司在管理 ETF 時，將確保 ETF 持有的抵押品代表 ETF 對手方風險總額的至少 100%，並且

每日按市價維持於至少 100%，目標是確保於買賣交易日收市時無須承受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但仍

受即日價格變動、市場風險及結算風險)。抵押品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的估值及 ETF 就任何買賣交

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的計算一般於下一個買賣交易日(即買賣交易日 T+1)進行。如 ETF 持有

的抵押品的價值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並不是 ETF 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的

至少 100%，則本公司及/或管理公司一般會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四時之前要求德意志銀行交付

額外的抵押資產以補足價值差額，預期交收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
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無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ETF持有抵押品 

3 

德意志銀行 

(掉期對手方) 

 

db x-trackers  

MSCI 巴基斯坦可投資市場

指數UCITS ETF*(*此基金為

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掉期對手方確保向ETF質押以ETF為受益人的抵押

品，目的是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

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發行股份

淨收益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2 

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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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品 

在符合某些保證金額(即抵押品金額須為風險的 100%至 120%以提供額外保障)及集中限額之下，下

列各類資產可符合合資格抵押品的條件(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 普通股   

- 優先股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政府債券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公司債券 

- 現金 

抵押品將不會包括任何結構性產品。 

有關抵押品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  

融資掉期由德意志銀行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

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管理公

司將努力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有關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巴基斯坦大型、中型和小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

券的表現，但須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總市值為 123 億美元，有 38 個成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 MSCI Inc.。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Lucky Cement Ltd 10.54% 6. 
Engro Chemical 
Pakistan Ltd 

5.74% 

2. Habib Bank Ltd 10.39% 7. Hub Power 4.03% 

3. MCB Bank 9.33% 8. 
Pakistan State Oil Co 
Ltd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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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nited Bank Ltd 8.12% 9. Fauji Fertilizer Co Ltd 3.76% 

5. 
Oil & Gas Development 
Co Ltd 

7.63% 10. 
The Searle Company 
Ltd 

2.94%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msci.com。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

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訂立的金融衍生工

具。為此，ETF 須承受德意志銀行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德意志銀行並未履行

其根據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德意志銀行違責或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的掉期

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交易。

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雖然 ETF 持有抵押品或對之享有追索權，可減低其就融資掉期對德意志銀行的風

險，惟仍須承受掉期對手方或抵押品提供者不履行責任的風險及抵押品的結算風

險。此外，抵押品可能或一般是完全與指數無關，亦未必包含任何指數成分股。因

此，抵押品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因此，如抵押資產價值出現單日跌幅

以及德意志銀行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可能造成 ETF 就德意志銀行所承受的

風險的抵押不足，並因此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抵押資產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抵押資產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動而出現

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抵押品交收的延

誤，可能造成 ETF 所承受的德意志銀行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德意志銀行以掉

期對手方的身份出現資不抵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巴基斯坦/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巴基斯坦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

不明朗、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及國有化或資產遭沒收之風險在此市

場較較高，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於發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巴基斯坦政局發展、政權變易 (過往屢見不鮮)、政府政策改變及

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管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

影響。如一再如發生常見的政權逆轉等情況，可能引起突發及重大的投資損失。此

外，巴基斯坦的法院制度並不如發展較成熟國家或地區(例如香港) 的法院制度那麼

透明和有效，而且巴基斯坦的證券市場的監管及執法行為較低。 

 巴基斯坦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

巴基斯坦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股票市場可能隨著價格

驟升驟跌而大幅波動，這會直接影響資產淨值。在股票市場極度波動的時候，資產

淨值亦可能大幅波動。 

 巴基斯坦曾經遭遇高度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及經濟衰退的時期，以上任何一種情況

都可能對巴基斯坦經濟及證券市場產生負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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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巴基斯坦，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為波

動。 

 指數可能只包含數目有限成分股，在這種情況下，相較於其他包含較大數目成分股

的指數，指數將會更容易受到任何一個成分股價格變動的影響。 

4.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同時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和德意志銀行

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與管理公司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

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

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掉期對手

方、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

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5.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6.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 投資於指數所納入的公司，可能須就其收益及所得繳納稅項、交易稅或營業稅或其

他類似稅項。此外，德意志銀行可能就融資掉期進行對沖交易，並須繳納稅項。這

些就對沖交易的稅項可能成為 ETF 所承擔的部份間接費用(詳情在下文「由本基金承

擔的間接費用」一節說明) 並可能引致較高的跟蹤誤差。 

7.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8.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巴基斯坦盧比)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

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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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2C 的推出日期：2013 年 3 月 27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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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65%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融資掉期的價值。

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的跟蹤

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755278701/3106/MSCI-巴基斯坦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  

 抵押品安排的資料，包括抵押品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及抵押證券選擇標準的概要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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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x-trackers MSCI 孟加拉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105 每手買賣單位：50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處於英國 (對外授權) 

相關指數：  

MSCI 孟加拉可投資市場總回報淨值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85%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1.58%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不會派息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755

277992/3105/MSCI-孟加拉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MSCI 孟加拉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

金)(「ETF」)是 db x-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

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

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

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

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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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

度的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 ETF 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 MSCI 孟加拉可投資市場總回報淨值指數(「指數」)

的表現的投資回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投資於融資

掉期，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訂立的衍生工具。 

ETF 透過該融資掉期，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轉移給德意志銀行，而作為報酬，德意志

銀行將透過該融資掉期向 ETF 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管理公司在管理 ETF 時，將確保 ETF 持有的抵押品代表 ETF 對手方風險總額的至少 100%，並且

每日按市價維持於至少 100%，目標是確保於買賣交易日收市時無須承受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但仍

受即日價格變動、市場風險及結算風險)。抵押品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的估值及 ETF 就任何買賣交

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的計算一般於下一個買賣交易日(即買賣交易日 T+1)進行。如 ETF 持有

的抵押品的價值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並不是 ETF 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的

至少 100%，則本公司及/或管理公司一般會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四時之前要求德意志銀行交付

額外的抵押資產以補足價值差額，預期交收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
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無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ETF持有抵押品 

3 

德意志銀行 

(掉期對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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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 孟加拉可投資市場指

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

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掉期對手方確保向ETF質押以ETF為受益人的抵押

品，目的是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

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發行股份

淨收益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2 

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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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品 

在符合某些保證金額(即抵押品金額須為風險的 100%至 120%以提供額外保障)及集中限額之下，下

列各類資產可符合合資格抵押品的條件(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 普通股   

- 優先股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政府債券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公司債券 

- 現金 

抵押品將不會包括任何結構性產品。 

有關抵押品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  

融資掉期由德意志銀行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

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管理公

司將努力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有關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孟加拉大型、中型和小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

的表現，但須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總市值為 78 億 4,000 萬美元，有 47 個成分股。 

指數保薦人是 MSCI Inc.。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Square Pharmaceuticals 
Ltd 13.29% 6. BRAC Bank Ltd 3.66% 

2. Olympic Industries Ltd 6.76% 7. 
Islami Bank Bangladesh 
Ltd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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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afarge Surma Cement 6.45% 8. Summit Power 3.14% 

4. Gramenphone Ltd 6.12% 9. City Bank Ltd 2.62% 

5. 
Beximco 
Pharmaceuticals Ltd 4.62% 10. Beximco Ltd 2.58% 

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msci.com。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

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訂立的金融衍生工

具。為此，ETF 須承受德意志銀行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德意志銀行並未履行

其根據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德意志銀行違責或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的掉期

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交易。

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雖然 ETF 持有抵押品或對之享有追索權，可減低其就融資掉期對德意志銀行的風

險，惟仍須承受掉期對手方或抵押品提供者不履行責任的風險及抵押品的結算風

險。此外，抵押品可能或一般是完全與指數無關，亦未必包含任何指數成分股。因

此，抵押品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因此，如抵押資產價值出現單日跌幅

以及德意志銀行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可能造成 ETF 就德意志銀行所承受的

風險的抵押不足，並因此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抵押資產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抵押資產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動而出現

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抵押品交收的延

誤，可能造成 ETF 所承受的德意志銀行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德意志銀行以掉

期對手方的身份出現資不抵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孟加拉/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為新興市場的孟加拉有關，而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不

明朗、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及國有化或資產遭沒收之風險在此市場

較高，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於發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孟加拉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施加外匯管

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孟加拉的法院制

度並不如發展較成熟國家或地區(例如香港) 的法院制度那麼透明和有效，而且孟加

拉的證券市場的監管及執法行為較低。 

 孟加拉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投資相比，孟

加拉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股票市場可能隨著價格驟升

驟跌而大幅波動，這會直接影響資產淨值。在股票市場極度波動的時候，資產淨值

亦可能大幅波動。 

 

 



db x-trackers MSCI 孟加拉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5  

3.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孟加拉，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為波

動。 

4.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同時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和德意志銀行

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與管理公司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

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

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掉期對手

方、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

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5.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6.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 投資於指數所納入的公司，可能須就其收益及所得繳納稅項、交易稅或營業稅或其

他類似稅項。此外，德意志銀行可能就融資掉期進行對沖交易，並須繳納稅項。這

些就對沖交易的稅項可能成為 ETF 所承擔的部份間接費用(詳情在下文「由本基金承

擔的間接費用」一節說明) 並可能引致較高的跟蹤誤差。 

7.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8.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例如孟加拉塔卡)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 

9.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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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2C 的推出日期：2013 年 3 月 27 日 

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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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65%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融資掉期的價值。

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的跟蹤

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755277992/3105/MSCI-孟加拉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  

 抵押品安排的資料，包括抵押品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及抵押證券選擇標準的概要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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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發行人：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017 年 1 月 16 日 

 

本基金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概要提供本基金的重要資料。 

本概要是香港發行章程的一部分。 

請勿單憑本概要作投資決定。 

資料便覽 

股票代號：3013 每手買賣單位：200 股香港股份 

管理公司：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存管處：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處於英國 (對外授權) 

相關指數：  

MSCI  AC 亞洲(日本除外)高收益指數(「指數」) 

上一公曆年的經常性開支#：0.65%  基礎貨幣：美元 

上一公曆年的跟蹤偏離度##：-0.72% 交易貨幣：港元 

股息政策：每年派息，由董事會酌情決定。

請參閱第 5 頁「派息風險」一節 

證券借貸：不可以 

本基金財政年度終結日：  

12 月 31 日 

ETF 香港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592
216120/3013/MSCI-亞洲(日本除外)高收益指數

UCITS-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本基金是甚麼產品？ 

db x-trackers MSCI 亞洲(日本除外)高收益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

金)(「ETF」)是 db x-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公司」)的附屬基金，而

本公司是根據 UCITS IV 規例獲核准設立為盧森堡投資公司(SICAV)並以互惠基金形式組成的傘子

基金。ETF 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這些股份如上市股票一般在聯交

所買賣。ETF 在盧森堡成立，所在地監管機構為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ETF 為證監會《單位信

託及互惠基金守則》第 8.6 章及附錄 I 內所述之被動方式管理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亦主要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 

# 經常性開支數字乃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開支計算得出。該數字或會因年而

異，並不包括任何非經常支出及由ETF承擔並反映於掉期交易價值的任何間接費用。有關詳

產品資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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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請參閱「由ETF承擔的間接費用」一節。 
## 此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曆年的實際跟蹤偏離度。如欲取得更多有關實際跟蹤偏離度的

最新資料，投資者應閱覽ETF的網址。 

目標及投資策略 

目標 

ETF 的目標是提供在扣除費用及支出之前緊貼 MSCI AC 亞洲(日本除外)高收益指數(「指數」)的表

現的投資回報。 

策略 

ETF 採用「合成複製」投資策略，根據該策略，ETF 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投資於融資

掉期，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訂立的衍生工具。 

ETF 透過該融資掉期，將以其絕大部分發行股份的淨收益轉移給德意志銀行，而作為報酬，德意志

銀行將透過該融資掉期向 ETF 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管理公司在管理 ETF 時，將確保 ETF 持有的抵押品代表 ETF 對手方風險總額的至少 100%，並且

每日按市價維持於至少 100%，目標是確保於買賣交易日收市時無須承受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但仍

受即日價格變動、市場風險及結算風險)。抵押品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的估值及 ETF 就任何買賣交

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的計算一般於下一個買賣交易日(即買賣交易日 T+1)進行。如 ETF 持有

的抵押品的價值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並不是 ETF 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的

至少 100%，則本公司及/或管理公司一般會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四時之前要求德意志銀行交付

額外的抵押資產以補足價值差額，預期交收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
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除融資掉期以外，ETF 不會投資於任何其他結構性產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亦不會訂立任何回購協

議、股票貸出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易。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ETF 可從融資掉期策略更改為無融資掉期策略，但須於至少兩個星期前向股

東發給事先通知。 

本基金如何運作？ 

ETF 的運作如下圖所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 

代ETF持有抵押品 

3 

德意志銀行 

(掉期對手方) 

 

db x-trackers  

MSCI 亞洲(日本除外)高收益

指數UCITS ETF*(*此基金為

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掉期對手方確保向ETF質押以ETF為受益人的抵押

品，目的是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

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ETF向掉期對手方提供發行股份

淨收益 1 

掉期對手方向ETF提供參與於指數的經濟

收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 2 

融資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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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品 

在符合某些保證金額(即抵押品金額須為風險的 100%至 120%以提供額外保障)及集中限額之下，下

列各類資產可符合合資格抵押品的條件(惟須遵守適用的監管規定)： 

- 普通股   

- 優先股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政府債券 

- 具有 BBB+/Baa1 或以上長期發行人評級的公司債券 

- 現金 

抵押品將不會包括任何結構性產品。 

有關抵押品組成的資料，將每月更新一次，請瀏覽 ETF 的網址。 

掉期對手方 

挑選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

要參與人士，在本地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 150,000,000 港

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

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

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  

融資掉期由德意志銀行以掉期計算代理人的身份於每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定義見香港發行章程)按

市價計值，並由管理公司及作為行政代理人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審核。管理公

司將努力確保於每個交易日終結時不存在任何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   

有關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請參閱 ETF 的網址。 

相關指數 

指數是 MSCI AC 亞洲(日本除外)指數的子集，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亞洲

(日本除外)大型和中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表現。 

指數只包含相對於 MSCI AC 亞洲(日本除外)指數而言提供高於平均股息收益而且通過股息可持續

性篩選的證券： 

 納入指數的證券的股息收益，必須至少 30%高於 MSCI AC 亞洲(日本除外)指數的股息收

益；及 

 納入指數的證券必須具有可持續股息收益，意思是證券的股息派發要若是極度高的數額(界

定為正數派息證券範圍內首 5%的證券)、零或負數，以致未來股息派發可能出現危機，則

不會考慮納入該等證券。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適用的預扣稅後再作投資來

計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包含來自以下已發展和新興市場的股票：中國、香港、印度、印

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南韓、台灣和泰國。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指數的總市值為 6,978 億 2,000 萬美元，有 103 個成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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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保薦人是 MSCI Inc.。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如下：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指數成分股 佔指數比重 

1.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5.12% 

6.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CK 

Hutchison Holdings 
Limited) 4.46% 

2.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

公司(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Ltd) 5.06% 

7. 星展集團控股(DBS Group 

Holdings Ltd) 

3.17% 

3. 中國銀行有限公司(Bank of 

China Ltd) 5.05% 
8. 新加坡電信(Singapore 

Telecommunications Ltd) 2.90% 

4. 中國工商銀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 5.04% 

9. 華僑銀行有限公司

(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 Ltd) 2.87% 

5.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 5.01% 

10. 大華銀行(United Overseas 

Bank Ltd) 
2.69% 

 

以下圖表顯示指數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按國家、按行業計算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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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詳情(包括最新的指數水平及其他重要消息)，請參閱指數網址 www.msci.com。 

本基金有哪些主要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了解風險因素等資料。 

1. 合成複製及對手方風險 

 ETF 並不直接投資於指數的成分股，但力求透過融資掉期獲得參與於指數的經濟收

益/虧損(扣除間接費用)表現的機會。該融資掉期是與德意志銀行訂立的金融衍生工

具。為此，ETF 須承受德意志銀行的對手方及違責風險，倘若德意志銀行並未履行

其根據融資掉期的責任，ETF 可能蒙受巨額虧損。 

 倘若德意志銀行違責或融資掉期因任何原因終止，而本公司又未能找到適合的掉期

對手方以之替代，則 ETF 股份的買賣可能會暫停，ETF 股份未必可繼續進行交易。

ETF 最終或會被終止。 

 雖然 ETF 持有抵押品或對之享有追索權，可減低其就融資掉期對德意志銀行的風

險，惟仍須承受掉期對手方或抵押品提供者不履行責任的風險及抵押品的結算風

險。此外，抵押品可能或一般是完全與指數無關，亦未必包含任何指數成分股。因

此，抵押品的價值可能大幅偏離指數的表現。因此，如抵押資產價值出現單日跌幅

以及德意志銀行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可能造成 ETF 就德意志銀行所承受的

風險的抵押不足，並因此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 抵押資產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抵押資產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動而出現

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抵押品交收的延

誤，可能造成 ETF 所承受的德意志銀行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德意志銀行以掉

期對手方的身份出現資不抵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 ETF 出現巨額虧損。 

2. 派息風險 /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 

 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此外，本公司派息與否將由

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 ETF 的股息收

益與指數相同。 

 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

之，該股息可視作從 ETF 的資本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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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 ETF 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

記入 ETF 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 ETF 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

可視作實際從 ETF 的資本支付。 

 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

何資本收益。 

 任何涉及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或實際從 ETF 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

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3. 亞洲新興市場風險  

 由於指數與若干亞洲新興市場有關，而該等新興市場的政治、經濟、稅務及監管較

不明朗、與波動及市場流通性相關風險較大、及國有化或資產遭沒收之風險在此市

場較高，ETF 承受的損失風險較投資於發展成熟市場為大。 

 ETF 的表現可能受該等亞洲新興市場政局發展、政府政策改變及監管規定變更(例如

施加外匯管制或資金調撥限制，以及對內投資及證券買賣的限制)影響。此外，該等

亞洲新興市場的法院制度並不如發展較成熟國家或地區(例如香港) 的法院制度那麼

透明和有效，而且該等亞洲新興市場的證券市場的監管及執法行為較低。 

 該等亞洲新興市場的公司一般成交量較低，市值亦較小，因此與發展較成熟市場的

投資相比，該等亞洲新興市場的投資或會出現流動性不足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股

票市場可能隨著價格驟升驟跌而大幅波動，這會直接影響資產淨值。在股票市場極

度波動的時候，資產淨值亦可能大幅波動。此外，對註冊外國投資者買賣上市證券

所施加的持股限額及限制，可能導致投資缺乏流動性。 

4. 集中風險  

 ETF 集中投資於亞洲(日本除外)，因此與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相比，價格可能較

為波動。 

5. 對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依賴及利益衝突風險 

 德意志銀行同時擔任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此外，管理公司和德意志銀行

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德意志銀行與管理公司就 ETF 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

潛在的利益衝突。管理公司將以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方式積極管理上述利益衝突

的情況(請參閱香港發行章程第 45 至 46 頁)。 

 由於同一公司集團，即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不同機構擔任管理公司、掉期對手

方、市場莊家及參與交易商，任何這些機構的營運問題都可能對 ETF 的流動性造成

不利的影響。此外，任何集團成員無力償債或會導致暫停買賣和交易，或至終導致

ETF 終止。 

6. 被動式投資風險 

 ETF 採用被動方式管理，不會在逆市中採取臨時性防禦措施。因此，在指數下降

時，ETF 的價值亦會下跌。投資者可能因而蒙受巨額虧損。 

7. 跟蹤誤差風險 

 由於費用及支出、指數成分股的流動性以及指數變動等因素，ETF 的資產淨值變動

或會與指數的表現有所偏差。 

8. 買賣風險 

 一般而言，散戶只能在聯交所購買或出售 ETF 股份。ETF 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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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乎市場因素而定，可能以資產淨值的大幅溢價/折價買賣。 

 投資者經由經紀進行買賣將招致經紀收取的經紀佣金或其他收費，在購入 ETF 股份

時，所支付的或會超出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而在出售 ETF 股份時，所收取的

亦可能少於 ETF 當時的每股資產淨值。 

 全球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該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加買賣限

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若干證券的賣空交易)。ETF 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

會受該等市場干預影響。 

 管理公司的意向是無論何時都要有至少一名莊家，但仍須面對莊家活動有可能停止

或不再有效的風險。 

9. 外匯風險 

 投資於 ETF 股份或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指數的成分股可能以不同於 ETF 基

礎貨幣(即美元)的貨幣計值。該貨幣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或會對 ETF 的表現造成

不利的影響。 

10. 指數終止的風險 

 雖然 ETF 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線投資，投資者應注意，ETF 或會在若干情況下終

止，因此不再可供在香港買賣。尤其是在指數提供者終止指數或不允許 ETF 使用指

數的情況下，ETF 即可能會終止。 

ETF 表現如何？  

 

 過往表現資料並非將來表現之指標。投資者未必能取回全部投資本金。 

 表現乃於公曆年年結日根據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基準及所得股息（如有）將進行再投資而計

算。 

 此等數字顯示股份類別於所示公曆年價值增加或減少的幅度。表現數據以美元計算，包括經

常性開支，惟不包括閣下可能於香港聯交所繳付的交易費用。 

 倘並無列示過往表現，即表示該年度無充足數據可提供表現。 

 股份類別 2D 的推出日期：2013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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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有否提供保證？  

ETF 並不提供任何保證。閣下未必能取回投資本金。 

投資本基金涉及哪些費用及收費？ 

在聯交所買賣 ETF 的收費 

費用 閣下須繳付的費用 

經紀費 由各經紀酌情決定 

交易徵費 0.0027%  

交易費 0.005%  

印花稅 沒有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 

以下收費將從 ETF 中扣除，閣下會受到影響，因為 ETF 的資產淨值會因而減少，從而影響買賣價

格。 

 每年收費率(佔 ETF 總值百分比) 

管理費(管理公司費)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包括存管費、行政代理人費及香港發行

章程所披露的其他費用及支出) 

每年 0.20%  

由 ETF 承擔的間接費用 

除須由 ETF 持續繳付的費用外，掉期對手方可能收取間接費用(例如對沖費用、稅務撥備及稅項)。

這些間接費用不會從 ETF 的資產直接扣除，但會反映於構成 ETF 資產一部分的融資掉期的價值。

這些間接費用或會對 ETF 的資產淨值及 ETF 的表現產生相當不利的影響，並可能導致較高的跟蹤

誤差。 

其他資料 

閣下可在此網址閱覽以下有關 ETF 的資料： 

http://etf.deutscheam.com/HKG/ZHO/ETF/LU0592216120/3013/MSCI-亞洲(日本除外)高收益指數

UCITS-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此網址並未經證監會審核) 

 ETF 的香港發行章程及產品資料概要 

 最近的經審核年報以及未經審核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任何關於 ETF 的通知和公佈 

 ETF 最後的收市時資產淨值及最後的收市時每股資產淨值(以港元計值)  

 估算接近實時每股資產淨值(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總額及淨額  

 抵押品安排的資料，包括抵押品的組成(每日更新一次)及抵押證券選擇標準的概要 

 最後的指數收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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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及公佈 

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名單 

 於過去 12 個月內支付的任何股息的結構(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和(ii) 資本相對支付的金額)  

 ETF 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重要提示 

閣下如有疑問，應諮詢專業意見。 

證監會對本概要的內容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出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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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Martin Schönefeld,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 boulevard Konrad Adenauer, L-111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Barbara Schots,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2, boulevard Konrad Adenauer, L-111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投資經理 / 分投資組合經理(僅在有關產品附件有所指明的情况下)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20 Churchill Place 
Canary Wharf 
London E14 5HJ 
United Kingdom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Winchester House 
1 Great Winchester Street 
London, EC2N 2DB 
United Kingdom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Mainzer Landstrasse 11-17 
60329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證券借貸代理人 

(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另行指明) 

德意志銀行透過其美茵河畔法蘭克福總行及其倫敦和紐約分行行事 

 

香港上市代理人 

德意志銀行香港分行 

香港 

九龍柯士甸道西 1 號 

環球貿易廣場 52 樓 

 

香港代表及香港行政代理人 

加皇信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港灣道 18 號 

中環廣場 51 樓 

 
 
 
 
 



 
 

 x 
 

初期聯交所市場莊家及初期香港認可參與者
^
 

德意志證券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 

九龍柯士甸道西 1 號 

環球貿易廣場 52 樓 

 

^ 請於網站 http://www.etf.deutscheam.com 参閱 (i) 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
莊家及 (ii) 香港認可參與者的最新名單。 

 

香港服務代理 

香港證券兌換代理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 

康樂廣場8 號 

交易廣場1及2座1樓 

 
 

本公司核數師 

Ernst & Young S.A. 
35E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本公司香港法律顧問 

Simmons & Simmons 

香港 

金鐘道 88 號 

太古廣場一座 1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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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除非本發行章程或有關產品附件另行訂明： 

 

「行政代理、居籍及公

司代理、付款代理、登

記處、過戶代理及上市

代理協議」 

指本公司、管理公司及行政代理人於 2006 年 10 月 20 日訂立的協議； 

「行政代理人」 指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其註冊辦事處設於 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行政代理人費」 指本公司根據行政代理、居籍及公司代理、付款代理、登記處、過戶代理及上市

代理協議須向行政代理人支付的費用； 

「證券借貸及回購代理

協議」 

指證券借貸代理人、本公司(就有關附屬基金而言)及(視乎情況而定)管理公司及/

或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訂立的一份或多份協議； 

「另類投資基金經理

法」 

「總括費用」 

指於 2013 年 7 月 12 日頒布有關另類投資基金經理的盧森堡法例，從而將《另

類投資基金經理指引》納入盧森堡法例； 

指包含固定費用和管理公司費在內的總括費用； 

「年報」 指本公司最近期可得的年度報告，包括其經審核帳目； 

「認可股份登記員」 指屬於證監會根據規則第 12 條認可的組織證券登記公司總會有限公司成員的股

份登記員； 

「公司章程」 指已修訂的本公司成立章程； 

「認可參與者」 指獲本公司認可直接認購及/或贖回本公司附屬基金股份的機構投資者、市場莊

家或經紀商； 

「認可付款貨幣」 指參考貨幣及計值貨幣以外，可認購及贖回某類別股份的貨幣。除非產品附件內

另行訂明，否則認可付款貨幣將是歐元； 

「董事會」 指本公司董事會。凡提述董事會包括其正式授權代理人或受委人； 

「營業日」 指(除非產品附件內另行規定)以下情況的一日： 

(i) 盧森堡銀行辦公日；及 

(ii) 倫敦銀行辦公日； 

「資本化股份」 指不派發股息的股份； 

「現金成分」 指投資組合成分檔的現金成分。現金成分由三個項目組成：(i)歸屬附屬基金股東

的應計股息(一般為股息及所賺利息減自上次分派後招致的費用及支出)；(ii)因向

下調整交付股份數目而產生的現金金額、附屬基金持有的資本現金或投資組合成

分檔與附屬基金比重差異之金額；及(iii)應付的任何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中央結算系統」 指由香港結算公司設立及運作的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或由香港結算公司或其繼承

人運作的任何接替系統； 

「美國商品期交委」 指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 

「類別」或「股份類 

別」 

指附屬基金的股份類別，適用於不同股份類別的銷售或贖回費用、最低認購額、

股息政策、投資者資格條件或其他專有特性。適用於在香港發售的每一類別的詳

細資料將載於有關產品附件內； 

「結算代理人」 指可供股份認購的國家內挑選的結算機構； 

「守則」 指證監會於 2010 年 6 月發布及不時修訂的《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 

「抵押證券」 按本發行章程第 17 頁界定； 

「本公司」 指 db x-trackers*(*此傘子基金包含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一間根據盧森堡法律

以 société anonyme 的形式註冊成立的投資公司，並根據該法例符合 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SICAV) 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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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人士」 就一間公司而言，指： 

(a) 任何直接或間接地實益擁有該公司普通股股本 20%或以上或能夠直接或間接

地行使該公司總投票權 20%或以上的人士或公司；或 

 

(b) 任何由符合(a)項所述一個或兩個條件的人士所控制的人士或公司；或 

 
(c) 任何與該公司同屬一個集團的成員；或 

 

(d) 任何在(a)、(b)或(c)項所界定的公司及該公司任何關連人士的董事或高級人

員； 

「信貸機構」 指從事向公眾人士接受存款或其他可償還資金及為本身利益授予信貸的業務的機

構，包括農業銀行、按揭債券發行銀行及電子貨幣機構； 

「共同申報標準」 指經合組織為在全世界達致綜合多邊的自動交換資料(自動交換資料)而制定的共

同申報標準(「共同申報標準」)； 

「共同申報標準法」 指 2015 年 12 月 18 日有關就稅務事宜自動交換財務賬戶資料的盧森堡法律； 

「盧森堡監委會」 指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 

「截止時間」 指有關交易日最遲可收到認購或贖回指示的時間，詳見有關產品附件； 

「德銀聯繫公司」 指德意志銀行集團內部的機構及/或成員的僱員、代理人、聯繫公司或附屬公

司； 

「交易表格」 指董事可就買賣有關附屬基金股份而指定的交易表格； 

「計值貨幣」 指行政代理人計算有關股份類別的每股資產淨值所用的貨幣。除非有關產品附件

內另有訂明，否則計值貨幣將是參考貨幣； 

「存管處」 指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其註冊辦事處設於 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存管協議」 指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據以獲委任為本公司存管處的日期為

2016 年 10 月 12 日並不時修訂的協議，一如「本公司的管理及行政」所詳細描

述； 

「存管費」 指本公司根據存管協議向存管處支付的費用； 

「直接投資政策」 具有本發行章程第 12 頁界定的定義； 

「直接複製基金」 具有本發行章程第 12 頁界定的定義； 

「董事」 指本公司當時的董事； 

「直接複製重要市場」 指任何市場及/或交易所或市場及/或交易所的組合，而附屬基金於該等市場及/或

交易所的投資超過附屬基金資產淨值的 30%，每季計算及紀錄於本公司的財務

報表。倘其認為恰當，管理公司可酌情決定應用不同的資產淨值百分比及/或日

子； 

「分銷費」 指管理公司可能從管理公司費中支付予有關分銷商的費用； 

「分派股份」 指分派股息的股份； 

「分銷商」 指管理公司委任的在若干司法管轄區分銷股份的任何分銷商或交易商或其任何副

分銷商； 

「合資格抵押品」 具有本發行章程第 17 頁概述的抵押協議賦予的意思； 

「合資格國家」 指任何經合組織成員國及任何其他歐洲、北美、中美及南美洲、亞洲、非洲及太

平洋盤地的國家； 

「ETF」 指在交易所買賣的基金； 

「歐盟」 指歐洲聯盟，其成員國於本發行章程日期包括奧地利、比利時、保加利亞、克羅

地亞、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

牙利、愛爾蘭、意大利、拉脫維亞、立陶苑、盧森堡大公國、馬爾他、荷蘭、波

蘭、葡萄牙、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西班牙、瑞典及英國； 

「歐盟成員國」 指歐盟任何成員國。設立歐洲經濟區的協議的非歐盟成員國訂約方，在本協議及

有關行為所訂規限以內，視作等同於歐盟成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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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共同申報標準指

引」 

指為在歐盟成員國之間實行共同申報標準而於 2014 年 12 月 9 日得到通過，就

有關稅務事宜強制自動交換資料修訂指引 2011/16/EU 的理事會指引

2014/107/EU； 

「非經常支出」 指與訴訟費有關的支出，以及對本公司或其資產徵收而且並不符合為經常支出的

任何稅項、徵稅、關稅或類似收費； 

「違責事件」 就每一間接複製基金而言，指抵押協議界定的違責事件。進一步詳情請參閱下文

「有關間接複製基金的抵押品安排」之下的「違責事件」一節； 

「FATCA」 指美國國會於 2010 年 3 月通過的《海外賬戶稅收合規法案》； 

「FDI」 指金融衍生工具； 

「一級機構」 指由董事會挑選的一級財務機構，其須接受審慎監督及就場外衍生工具交易而言

屬於盧森堡監委會認可的類別，並且專門從事此類交易； 

「固定費用」 指，一如下文「費用及支出」所詳細描述，本公司就每一附屬基金招致的經常費

用、支出及成本而須為該附屬基金支付的綜合費用； 

「固定費用代理人」 指德意志銀行透過其倫敦分行行事； 

「G20」 指 20 國財政部長及中央銀行行長會議(20 國集團)的代表國家，即 20 個主要全

球經濟體; 

「香港結算公司」 指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或其繼承人； 

「香港行政代理人」 指加皇信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認可參與者」 指在香港的認可參與者。凡於本發行章程內提述「香港認可參與者」包括由香港

認可參與者委任的任何代理人或受委人； 

「香港代表」 指加皇信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 指將在聯交所上市及買賣的股份； 

「香港證券」 指須在香港辦理過戶登記的證券； 

「指數成分代理人」 指德意志銀行透過其倫敦分行行事或任何繼承人，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內另有界定

則除外； 

「指數保薦人」 指有關產品附件所述擔任參考指數保薦人的機構； 

「間接投資政策」 具有本發行章程第 9 頁界定的定義； 

「間接複製基金」 具有本發行章程第 9 頁界定的定義；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指任何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的市場及/或交易所，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另行訂明； 

「首次發行價」 指在發售期內(若有)及/或直至(但不包括)推出日期(若適用)為止的股份認購價

格； 

「首次認購」 指以首次發行價認購股份，一如「股份的發行、認購及購買」所詳細描述； 

「無力償債事件」 指有關一名人士的以下事件(i)就該人士的清盤或破產已作出指令或通過有效決議

案；(ii)已就該人士或該人士任何資產委任破產管理人或類似行政人員，或該人士

須遵從一項管理財產命令；(iii)該人士與一位或以上債權人訂立安排或該人士被

視為無法支付債務；(iv)該人士終止或威脅終止其業務或其實質上全部業務或對

其業務作出或威脅作出重大改變；(v)在任何司法權區發生關於該人士的事件具

有以上(i)至(iv)任何事件之效果；或(vi)本公司真誠認為以上任何一項可能會發

生； 

「投資資產」 指附屬基金所投資的若干資產，詳見有關產品附件； 

「投資管理協議」 指管理公司與有關投資經理訂立的協議，詳見「本公司的管理及行政」一節； 

「投資管理費」 指管理公司根據有關投資管理協議須向有關投資經理支付的費用； 

「投資經理」 指(僅在有關產品附件有所指明的情况下)任何由管理公司委任就某一附屬基金提

供投資管理服務的投資經理；  

「投資目標」 指有關產品附件內訂明的各附屬基金的預設投資目標； 

「投資政策」 指有關產品附件內訂明的各附屬基金的預設投資政策； 

「投資限制」 指「投資限制」一節所詳細描述的投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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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投資」 指「投資限制」第 1 條所述可轉讓證券及所有其他流動金融資產； 

「逾時交易」 具有本發行章程第 60 頁界定的定義； 

「推出日期」 指本公司首次發行某附屬基金的股份以換取認購款項之日期； 

「該法例」 指可不時修訂的 2010 年 12 月 17 日有關集合投資計劃的盧森堡法例； 

「倫敦銀行辦公日」 指商業銀行在倫敦開門營業及結算付款的日子，不包括該等商業銀行只開門營業

半日的日子； 

「盧森堡銀行辦公日」 指商業銀行在盧森堡開門營業及結算付款的日子(星期六或星期日除外)，不包括

該等商業銀行只開門營業半日的日子； 

「盧森堡跨政府協議」 指美國政府與盧森堡大公國政府於 2014 年 3 月 28 日訂立的有關通常稱為《海

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的美國資料申報條文的版本一跨政府協議，該協議旨在加

強國際稅務合規並透過盧森堡法律實施； 

「管理公司」 指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其註冊辦事處設於 2, boulevard Konrad 

Adenauer, L-111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凡提述管理公

司包括其正式授權代理人或受委人； 

「管理公司協議」 指本公司與管理公司於 2015 年 10 月 7 日訂立並不時修訂的管理公司協議； 

「管理公司費」 指本公司須每季向管理公司支付的年度費用，於每一公曆日按日累計，並根據管

理公司協議以下列各項的某個百分比為基礎於每一估值日計算：(i)每一附屬基金

或類別股份的最後可得資產淨值；或(ii)首次發行價乘以每一附屬基金或類別股份

的已發行股份數目(按有關產品附件的每一附屬基金或類別股份所示及詳述於

「費用及支出」一節)； 

「市場莊家協議」 指管理公司與德意志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於 2009 年 6 月 17 日訂立的協議書； 

「市場莊家」 指屬相關證券交易所成員並且已與本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或在相關證券交易所

登記為市場莊家的財務機構； 

「到期日」 指有關產品附件內所示將贖回已發行股份之日期，附屬基金將於該日其後結束，

一如「股份的贖回及出售」所詳述。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內已訂明到期日，否則附

屬基金將不設到期日； 

「最低持有量」 指股東隨時必須持有的最低股份數目或每股資產淨值(以適用者為準)。除非有關

產品附件內另行訂明，否則最低持有量將為 1 股股份； 

「最低首次認購額」 指投資者在發售期內及直至(但不包括)推出日期(若適用)為止的期間必須認購的

最低股份數目或每股資產淨值(以適用者為準)。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內另行訂明，

否則最低首次認購額將為 1 股股份； 

「最低資產淨值」 指有關產品附件內訂明的款額。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內另行訂明，否則每一附屬基

金的最低資產淨值將為 50,000,000 歐元(或有關附屬基金參考貨幣的等值)； 

「最低贖回額」 指可贖回股份的最低股份數目或資產淨值。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內另行訂明，否則

最低贖回額將為 1 股股份； 

「最低其後認購額」 指現有股東於推出日期或該日之後必須認購的最低股份數目或每股資產淨值(以

適用者為準)。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內另行訂明，最低其後認購額將為 1 股股份； 

「貨幣市場工具」 指通常在流通貨幣市場買賣及其價值可隨時準確地釐定的工具； 

「資產淨值日」 指(除非產品附件內另行界定)一個營業日。 

資產淨值日是附屬基金按該日的資產及負債按照「釐定資產淨值」一節規定進行

估值之日。為免引起疑問，每個交易日都會是資產淨值日； 

「淨資產」 指在扣除管理公司費及固定費用，以及從附屬基金資產扣除的任何其他費用及支

出之前的附屬基金或附屬基金類別或股份的資產淨值； 

「資產淨值」 指按本發行章程所述計算的本公司、附屬基金或某類別股份(以適用者為準)的淨

資產值； 

「每股資產淨值」 指可歸屬於某一附屬基金及/或某類別股份(以適用者為準)的所有已發行股份的資

產淨值，除以本公司就該附屬基金或該類別股份所發行的股份數目； 

「經合組織」 指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其成員國包括經合組織網址 http://www.oecd.org 所列

的全部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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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合組織成員國」 指經合組織任何成員國； 

「發售期」 指有關產品附件內訂明可按首次發行價認購附屬基金的股份的期間； 

「場外掉期交易」 按本發行章程第 11 頁界定； 

「其他行政費用」 指就本公司的營運招致的支出，一如「費用及支出」所詳細描述； 

「抵押協議」 指本公司、管理公司、存管處和德意志銀行透過其倫敦分行行事於 2009 年 1 月

6 日訂立並不時修訂的就若干現金和證券帳戶設定以本公司為受益人的協議，而

該等現金和證券帳戶由存管處透過某託管協議以作為掉期對手方身份的德意志銀

行的名義持有； 

「投資組合成分檔」 指載明(a)在認購時可由認可參與者或(b)在贖回時可由本公司交付的投資及/或現

金成分的檔案；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指就在一手市場的認購或贖回可能向認可參與者收取的費用，該等費用可能包

括：任何部分或全部交易費用；所有印花稅及其他稅費；稅項；政府收費；經紀

費；銀行收費；外匯差價；利息；保管費(與出售和購買有關)；過戶費；登記費

和其他稅費和收費，不論是否與原來購入或增加有關附屬基金的資產或增設、發

行、出售、轉換或贖回股份或出售或購買各項投資有關，或在其他方面因須繳付

該等稅費和收費的交易或買賣而成為須繳付或可能須繳付或在該交易或買賣之前

須繳付或可能須繳付或就該交易或買賣或可能須繳付或因進行該交易或買賣之時

須繳付或可能須繳付的上述各項費用。為免引起疑問，此費用可能包括就為計算

資產淨值而估值的資產價格與因認購而購入資產或因贖回而出售資產的預計或實

際價格之間的差價所作的撥備。此費用不應包括出售和購買股份時須支付予代理

人的任何佣金或在釐定有關附屬基金股份的資產淨值時可能計及的任何佣金、稅

項、收費或費用； 

「產品附件」 指說明附屬基金特性的本發行章程之附件。產品附件應被視作本發行章程的組成

部分； 

「被禁止人士」 指在下列情況下，董事會全權酌情確認為無權認購或持有本公司或(視乎情況而

定)某附屬基金或類別的股份的任何人士、商行或公司實體：(i)若董事會認為該

持股可能對本公司或其大多數股東造成損害，(ii)若持股可能導致違反盧森堡或外

國任何法例或規例，(iii)若持股可能使本公司或其股東招致其本來不會招致的稅

務、法律或財務上的不利狀況，或(iv)若上述人士不符合某類別的資格條件。就

盧森堡跨政府協議而言，任何(i)並非豁免實益擁有人或並非主動性非金融海外實

體，(ii)屬於符合作為美國特定人士的條件的美國人士，或(iii)屬於非參與金融機

構的人士、商行或公司實體將特別符合作為被禁止人士的條件； 

「發行章程」 指不時修訂、補充、重述或以其他方式修改的本發行章程，包括年報、半年度報

告、季度報告(視乎情況而定)及產品附件； 

「贖回費」 指就股份可能須從贖回價中予以支付的費用或收費，一如「股份的贖回及出售」

及有關產品附件內所述。除非產品附件內另有規定，否則贖回費將不適用； 

「贖回股息」 指就一個有效贖回要求所涉及的股份所支付的股息； 

「贖回價」 指贖回股份的價格(在扣除任何收費、成本、支出或稅項之前)，一如「股份的贖

回及出售」所述； 

「贖回所得」 指贖回價扣除任何收費、成本、支出或稅項，一如「股份的贖回及出售」所述； 

「參考貨幣」 指行政代理人計算有關附屬基金的每股資產淨值所用的貨幣。除非有關產品附件

內另行訂明，否則參考貨幣將是歐元； 

「參考指數」 指有關產品附件內訂明的證券或其他資產的指數，其有關表現將由某一附屬基金

根據其投資目標及按其投資政策致力反映； 

「登記處及過戶代理

人」 

指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其註冊辦事處設於 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登記處、過戶代理人

及上市代理人費」 

指根據行政代理、居籍及公司代理、付款代理、登記處、過戶代理及上市代理協

議須支付予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的任何費用； 

「受規管市場」 指定期運作、獲得認可及向公眾開放的受規管市場； 

「規例」 指(i)該法例第 1 部分，(ii)UCITS 指引，(iii)當時有效的修訂或取代上述兩項的法

規，(iv)根據(i)、(ii)或(iii)項採用的任何種類的規定，以及(v)盧森堡監委會不時據

以通過的任何規則、指引及一般或特定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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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證券交易所」 指附屬基金的股份可能上市所在的市場，例如聯交所、盧森堡證券交易所、德意

志證券交易所或其他證券交易所； 

「規則」 指香港《證券及期貨(在證券市場上市)規則》(第 571V 章)； 

「證券借貸代理人」 指德意志銀行透過其美茵河畔法蘭克福總行及其倫敦和紐約分行行事，除非產品

附件內另行訂明； 

「聯交所」 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或其繼承人； 

「聯交所市場莊家」 指屬聯交所成員並且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或在聯交所登記為

市場莊家的財務機構； 

「半年度報告」 指本公司最近期可得的半年度報告，包括本公司未審核的半年度帳目，全部視為

本發行章程的組成部分； 

「服務協議」 指任何本公司、管理公司、存管處、登記處、香港行政代理人、香港結算公司、

HK Conversion Services Agency Limited 及香港認可參與者相互之間訂立的協

議。倘香港認可參與者為《中央結算系統一般規則》所定義的非結算參與者，香

港認可參與者的代理人亦會為有關服務協議的一方； 

「結算日」 指相關結算代理人開放的營業日，或如該結算代理人並不開放，則為下一個結算

代理人開放的營業日； 

「證監會」 指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其繼承人；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 

「股東」 指在本公司股東名冊正式登記的股東，或如文意所指的情況下，以 HKSCC 

Nominees Limited 的名義登記並於中央結算系統寄存的香港股份的實益擁有

人； 

「股份」 指以有關產品附件內所述方式發行的本公司無面值股份； 

「重要市場」 指直接複製重要市場或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附屬基金」 指為本公司一個或多個股份類別設立並按照特定投資目標投資的獨立資產投資組

合。附屬基金並不具有獨立於本公司的法律地位，但每一附屬基金只須對歸屬於

它的債項、負債及債務負責。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每一附屬基金的詳細資料將

載於有關產品附件； 

「其後認購」 指於推出日期或該日之後作出的股份認購，一如「股份的發行、認購及購買」所

述； 

「分投資組合管理協

議」 

指有關投資經理與分投資組合經理訂立的協議； 

「分投資組合經理」 指(僅在有關產品附件有所指明的情况下)由有關投資經理委任按照分投資組合管

理協議規定就某一附屬基金履行若干投資組合管理職能的實體。投資經理並未就

間接複製基金委任任何分投資組合經理； 

「掉期協議」 指本公司代表一隻或多隻附屬基金與有關掉期對手方訂立的 2002 ISDA 總協議

(該協議可不時予以修訂和補充)，凡就某一附屬基金提述的掉期協議，應指被視

為由有關掉期對手方與該附屬基金訂立的 ISDA 總協議； 

「掉期計算代理人」 指就場外掉期交易而言，有關掉期對手方，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內另行訂明； 

「掉期對手方」 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就一隻或多隻附屬基金與之訂立場外掉期交易的任何實體，

一如 「本公司的管理及行政」之下「掉期對方手」一節所描述； 

「每手買賣單位」 就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每一附屬基金而言，指產品附件訂明在聯交所掛牌買賣的

該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的每手買賣單位； 

「交易貨幣」 就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每一附屬基金而言，指產品附件訂明在聯交所掛牌買賣的

該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的交易貨幣； 

「交易費用」 指購買及出售投資組合證券及金融票據的任何成本及支出，就上述購買及出售交

易須支付的經紀費用及佣金、利息或稅項，一如有關產品附件內所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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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日」 指可經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辦理股份認購及贖回的有關一日，一如「股份的發

行、認購及購買」及「股份的贖回及出售」所述。  

一般而言，每個營業日都是一個交易日。  

然而，在重要市場關閉及/或其他管理公司不時釐定的日子，有些營業日將不是

交易日，惟每兩星期必須有至少一個交易日。 

倘其認為更為恰當，管理公司可酌情決定宣佈某一重要市場關閉的營業日為交易

日。每隻附屬基金的交易日可向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索取。 

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於有關交易日截止時間之後收到的申請，將遞延至下一個交

易日，按照就該遞延交易日計算的每股資產淨值處理； 

「UCI」 指集合投資計劃； 

「UCITS」 指根據規例設立的可轉讓證券集合投資計劃； 

「UCITS 指引」 指 2009 年 7 月 13 日頒佈並可不時修訂的有關 UCITS 的法律、規例及行政條文

配合的歐洲議會及理事會指引 2009/65/EC； 

「美國」 指美利堅合眾國或其任何領土、屬土或其他管轄區，包括波多黎各共和國； 

「首次認購銷售費」 指認購股份的投資者可能須支付的銷售費，一如「費用及支出」及有關產品附件

內所述。除非產品附件內另有規定，否則首次認購銷售費將不適用； 

「美國人士」 指美國人士(一如美國聯邦證券、商品及稅務法例，包括《1933 年法》S 規例所

定義)或在股份發售或銷售之時居於美國的人士；及 

「估值日」 指(除非產品附件內另有界定)資產淨值日之後的第一個營業日。 

估值日是計算及公佈附屬基金資產淨值的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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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 

 

附屬基金 

本公司已採用「傘子」組織結構，為機構及個人投資者提供不同投資組合(「附屬基金」)的選擇。每一附屬基

金將各有其特定的投資目標、投資政策及計值貨幣或有關產品附件所述的其他專有特性。每一附屬基金一般

會維持獨立的匯集資產，並按照各自的投資目標和政策進行投資。 

股份類別 

本公司董事會可決定在每一附屬基金內設立不同的股份類別。同一附屬基金的所有股份類別將按照該附屬基

金的投資目標和政策共同投資，但可能在其費用結構、最低首次認購額、最低其後認購額、最低持有量、最

低贖回額、股息政策、投資者資格條件或董事會決定的其他特性方面各有不同。於每一附屬基金有關的每一

已發行股份類別將獨立計算每股資產淨值。每一附屬基金提供的每一股份類別的不同特性在有關產品附件內

詳細說明。 

本公司保留權利在任何特定司法管轄區只提供一個或幾個類別股份供投資者購買，以符合當地的法律、習慣

或業務慣例。本公司亦保留權利就特定類別股份的購買而採用適用於某些類別投資者或交易的標準。 

任何股東或認可參與者或須向本公司提供任何被視作必要的資料或文件，以確定該等股份的實益擁有人是否(i)

是被禁止人士或(ii)美國人士。 

如本公司於任何時候知悉股份由上述(i)及(ii)項所述人士之一單獨或與任何他人共同實益擁有，而該人士並未

遵照本公司的指示出售其股份並於本公司發出該指示後三十個公曆日內提供出售證明，則本公司可酌情決定

按本公司向被禁止人士或美國人士發出強制贖回通知訂明的緊接營業時間結束後的贖回價強制贖回該等股

份。股份將按有關條款贖回，而該等投資者將不再是有關股份的擁有人。 

股東或認可參與者應注意，在這些情況下，可能會按贖回價收取贖回費用。 

股份將由本公司就具有上述投資政策的附屬基金專有發行，並通常可以現金或實物方式(或現金及實物方式的

組合)認購，一如「股份的發行、認購及購買」或有關產品附件(視乎情況而定)所詳細解釋。 

股份可以分派股份(以字母「D」識別)及資本化股份(以字母「C」識別)區分。其他類別可能各有不同的特

性，例如贖回費、最低認購額或其他特性。每一類別股份可發行多種分類別股份(由大寫英文字母識別)，並以

(但不限於)支付股息結構、支付股息日期及費用結構等區分。 

本公司擬僅就分派股份宣佈派發股息。 

香港股份將會在聯交所上市及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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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目標及政策 

 

董事會決定每一附屬基金的特定投資政策及投資目標，詳見本發行章程各產品附件。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將

遵照下文「投資限制」所載的限額及限制履行。每一附屬基金將依循本節所述的一般投資策略，若沒發生不

可預見的情況或其他事件，投資策略不可改變。 

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透過運用各種投資技巧，為投資者(在到期日或有關產品附件內所確定的分派日)提供與

參考指數掛鈎的回報。 

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與有關參考指數掛鈎，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可跌。因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價值亦

可升可跌，並無法保證可取回其最初投資額，投資者應予接受。 

參考指數可能設有指數保薦人或其他代理人。有關產品附件內將註明是否設有該等指數保薦人及/或代理人。 

構成有關產品附件所界定的參考指數的成分股名單可在本公司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瀏覽。 

附屬基金可透過間接投資政策及/或直接投資政策以實行其投資目標，一如以下各段所詳述。 

運用間接投資政策的附屬基金 

運用間接投資政策的附屬基金(亦稱為「合成複製」)(「間接複製基金」)不可直接投資於參考指數的成分股。

取以代之，間接複製基金將藉衍生工具交易及/或工具(「衍生工具交易」)，獲取參考指數的表現。特別是，

間接複製基金將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議定場外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 

為了達致投資目標及根據投資限制，間接複製基金可隨時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 

(i) 於投資資產及運用一項或多項的衍生工具交易，目的是以該等投資資產的全部或部分表現及/或收

入，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無融資掉期」)；或 

(ii) 於一項或多項的衍生工具交易，目的是以全部或部分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融資掉期」)。

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間接複製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衍生工具交易的影

響，為了降減本發行章程「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

淨資產的百分比表示)，可能會就這些衍生工具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

(例如德意志銀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間接複製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

的對手方風險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

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於本發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投資資產、衍生工具交易及任何將投資資產與參考指數或衍生工具交易掛鈎；或將投資收益與參考指數掛鈎

所用的技巧將由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管理。投資資產的管理一般將不會涉及按投資判斷及經

濟、金融與市場分析進行的主動性證券買賣。 

原則上，股東將收取的回報將大部分取決於投資資產的表現、參考指數的表現及任何將投資資產及/或發行股

份淨收益與參考指數掛鈎所用的技巧的表現。 

投資資產 

就採用投資策略(i)的間接複製基金而言，由間接複製基金持有的投資資産包含可轉讓證券，包括： 

(a) 獲准在證券交易所正式上市或在合資格國家的另一受規管市場買賣的股份；或 

(b) 由(i)財務機構或企業，或(ii)屬經合組織成員國的主權國家或新加坡及/或超國家組織/機構發行的債券

組成的分散投資組合(該等債券及/或其各自發行人一般獲投資級或同等長期信貸評級)，及/或可能存

放於具有投資級或同等長期信貸評級的財務機構的一些現金存款， 

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 

就此而言，倘若由屬經合組織成員國的主權國家或新加坡及/或超國家組織/機構所發行的證券及其他公共證券

以不同條件發行(例如還款期、利率、保證人身分或其他條件有所不同)，則即使該等證券由同一人發行，仍會

被視為不同的發行。 

投資資産必須具備充足的流通性，以便以接近售前估值的穩健價格迅速售出，並且在具備深度、流通量高並

享有定價透明度的市場上買賣。投資資産將不會包括(a)由任何掉期對手方或其任何聯繫公司或附屬公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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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證券，或(b)任何結構性產品，例如資産抵押證券、按揭抵押證券、抵押債務證券、債券抵押證券、抵押按

揭債券、貸款抵押證券及信貸掛鈎票據。 

有關投資資産(若有)的組成，請參閱有關間接複製基金的網頁，該網頁每日更新一次。 

投資資産每日按市價估值，由行政代理人於每一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計算，行政代理人將依據緊接上一個營

業日的價格進行計算。 

對手方風險 

視乎衍生工具交易的價值及其選定的政策，間接複製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承受一個或多個對手

方(包括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的風險，在該情況下，將按規例收取適當抵押品或實行其他減輕對手方風險的

安排，及/或從衍生工具交易對手方收取款項，以使對手方風險百分比維持於規例訂明的限度內。 

就採用投資策略(i)而且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間接複製基金而言，管理公司在管理這些間接複製基金時，將以

使這些間接複製基金所承受的單一對手方風險淨額降減至零為目標。如上述任何間接複製基金於某一買賣交

易日 T 收市時所承受的掉期對手方風險淨額超過 0%，則本公司、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一般會

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三時之前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向該間接複製基金支付現金款項，使該間接複製基金就

有關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淨額限定為不多於其資產淨值的 0%。預期現金付款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

行。然而，以此方式管理單一對手方風險淨額仍受買賣交易日 T+1 收市前的市場風險及價格變動，亦受結算

風險。(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就採用投資策略(ii)而且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間接複製基金而言，管理公司在管理這些間接複製基金時，將確

保這些間接複製基金各自持有的抵押品代表有關間接複製基金對手方風險總額的至少 100%，並且每日按市

價維持於至少 100%，目標是確保於買賣交易日收市時無須承受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但仍受即日價格變動、

市場風險及結算風險)。抵押品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的估值及間接複製基金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

方風險的計算一般於下一個買賣交易日(即買賣交易日 T+1)進行。如上述任何間接複製基金持有的抵押品的價

值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並不是間接複製基金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的至少 100%，則

本公司及/或管理公司一般會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四時之前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交付額外的抵押資產以補足

價值差額，預期交收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然而，以此方式管理對手方風險總額仍受買賣交易日 T+1

收市前的市場風險及價格變動，亦受結算風險。(在本段中，凡提述時間均指倫敦時間，除非另行訂明)。 

兩種投資策略的圖示說明 

請參看以下有關上述投資策略(i)運作的圖示說明： 

投資策略(i) 

 

 

 

 

 

 

 

 

 

 

 

 

 
 

 

 

 

 

 

 

 

1.  每隻間接複製基金的掉期對手方名單可在此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閱覽。每隻間接複製基金的掉期對手方可

不時變更。 

 
2. 參考指數的指數保薦人可為獨立的指數提供者或是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實體。 

 

    

間接複製投資組合 3 

= 存管處持有的投資資產 

掉期對手方支付參考指數的表現 

場外掉期 

間接複製基金購買

投資資產 

場外掉期 

 

掉期計算代理人 1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管理公司) 

(存管處) 

指數保薦人 2 

 參考指數 

掉期價值 

間接複製基金 

 

 

間接複製基金支付投資

資產的表現 

掉期對手方 1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間接複製基金的投資目標

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 

 

掉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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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指數  

3. 為了確保對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淨額在任何時候都維持於 10%或以下，可能會作出抵押品安排。但實際上，

若間接複製基金對該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於某一交易日終結時超過間接複製基金資產淨值的 0%，本公司、

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會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重新敲定現有的掉期交易。 

 

有關 1 與 2 ，請參閱下文的風險因素「潛在利益衝突」。 

 

再請參看以下有關上述投資策略(ii)運作的圖示說明： 

 

投資策略(ii) 

 

 

 

 

 

 

 

 

 

 

 

 

 

 

 

 

 
 
 
 
 

1. 掉期對手方及掉期計算代理人皆為德意志銀行，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另行訂明。本公司保留權利委任其他人為掉期對手

方及/或掉期計算代理人。 

 

2. 參考指數的指數保薦人可為獨立的指數提供者或是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的實體。 

 

3. 為了確保於買賣交易日收市時無須承受無抵押的對手方風險，會作出抵押品安排。 

 

請參閱下文的風險因素「潛在利益衝突」。 

場外掉期交易 

間接複製基金在採用間接投資政策時，將依賴有關的場外掉期交易來複製參考指數的表現。 

場外掉期交易的期限是永久的，每年滾轉。場外掉期交易將根據有關掉期協議訂立並受掉期協議規限。 

國際掉期業務及衍生投資工具協會發佈的2002 ISDA總協議印刷版所列的違責及終止事件適用於掉期協議。 

 
管理公司已就掉期協議的若干方面，包括：(i)有關掉期對手方訂立有關掉期協議的能力及授權；及(ii) 有關掉

期協議根據其條款對有關掉期對手方的可執行性，取得令其信納的法律意見。2002年ISDA總協議之終止、雙

邊終止淨額結算及多分支機構淨額結算條文於可能採取執行行動的相關司法管轄區之可執行性，乃載於ISDA

委託編製的標準淨額結算意見。 

本公司(代表各間接複製基金)與有關掉期對手方可各自按照有關掉期協議的條款按公平價值(將於行使終止權

之日確定)終止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如掉期對手方發生無力償債或其他違責事件，本公司可隨時終止有關場外

掉期交易(而且該終止可即時生效)，無須經有關掉期對手方批准。在場外掉期交易終止的情況下，本公司將採

取必要的措施決定有關間接複製基金能否在撤換掉期對手方之下繼續運作。 

如物色到接替的掉期對手方，本公司可與之訂立新的場外掉期交易。如本公司未能找到適當可接替的掉期對

手方，有關的附屬基金將被終止。 

對場外掉期交易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場外掉期交易費用」) 

就間接複製基金而言，每名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訂定對沖交易。按照間接複製基金與每名掉期對手

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間接複製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

些參考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

間接複製基金 

 抵押證券 3 

 

間接複製基金支付已收到的 
認購款項(現金) 

掉期對手方支付參考指數的表現 

場外掉期 

場外掉期 

德意志銀行 

德意志銀行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管理公司) 

匯集帳戶 
掉期對手方以其名義在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存管處)處設立的賬戶 

 

指數保薦人 2 

 

間接複製基金的投資目標

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 

掉期價值 

掉期對手方 
交付抵押品 

抵押 協議 

作為掉期對手方 1 

作為掉期計算代理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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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

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

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

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

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進一步詳情請參閱下文「調整場外

掉期交易以反映場外掉期交易費用」風險因素一節。因此，股東將間接承擔由掉期對手方轉嫁到某些間接複

製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費用。 

為免引起疑問，本公司及管理公司已決定至本發行章程之日不會就任何潛在中國資本增值稅在跟蹤由中國上

市A股組成的參考指數表現的間接複製基金層面作出任何撥備，而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將不會包含任何就該等潛

在稅務責任所作出的撥備。 

掉期對手方挑選準則 

挑選掉期對手方(或接替的掉期對手方)時，董事會和管理公司將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準掉期對手方

(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是否具有聲譽的受規管一級機構，同時亦是衍生產品的主要參與人士，在本地

市場及就所有資產類別均具有全球買賣的能力，及擁有不少於150,000,000港元或其等值之實繳資本。準掉期

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亦應具備處理大額業務流量的經驗，以致能夠對其與本公司訂立的金融

衍生工具交易提供每日的流動資金。此外，準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 )應具有良好的財政實

力，最起碼須獲長期投資級別的評級。 

對於跟蹤由中國上市A股組成的參考指數表現的間接複製基金而言，其掉期對手方亦應當是獲中國證券監督管

理委員會及國家外匯管理局授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資格，或可證明有能力透過其他市場參與

人士投資於A股的機構。 

即使前述規定一般地適用，董事會和管理公司亦可在挑選掉期對手方時，全權酌情決定根據當時的市場情

況，考慮其認為相關的任何其他準則，並在所有時候都顧及股東的最大利益。 

掉期對沖政策帶來的增益 

就間接複製基金而言，每名掉期對手方可能不時因其對沖活動取得某些利益或增益。在某些情況下，掉期對

手方可全權酌情決定在根據場外掉期交易合約須支付的款項以外，向附屬基金支付上述部分或全部利益或增

益(該等付款稱為「增益」)。增益的款額及次數由掉期對手方全權酌情決定。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收取超過其

根據場外掉期交易合約可獲支付的款項，而該款項將反映於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可能影響附屬基金的表

現。投資者應注意，即使掉期對手方因其對沖活動取得某些利益或增益，並不能保證掉期對手方一定會向有

關附屬基金支付增益。投資者亦應注意，將來支付的任何增益亦未必反映過往所支付的增益(若有)。 

支付予附屬基金的增益款額將會披露於年報及半年度報告。倘若董事會認為支付予任何附屬基金的增益為重

大(即所支付的增益導致附屬基金的每股資產淨值增加 0.5%或以上)，則(i)會在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於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刊登通知；及(ii)支付予附屬基金的增益將會披露於有關附屬基金每月的資料概覽

及任何有提及有關附屬基金的表現的刊物。 

運用直接投資政策的附屬基金 

運用直接投資政策的附屬基金以其名稱末端的「(DR)」標示作為識別。 

運用直接投資政策的附屬基金(「直接複製基金」)可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投資組合可由相關參考指

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比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直接複製基金可為有效組合管理目的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直接複製基金可運用與參考指數或與參

考指數成分股有關的 FDI。直接複製基金可不時用暫時性現金結餘(例如有待投資的認購所得或任何其他暫時

性現金結餘)投資於 FDI，以獲取市場表現及尋求減低跟蹤誤差。直接複製基金可運用 FDI，作為直接投資於

參考指數成分股的另一途徑，以受惠於 FDI 在某些情況下相對直接投資於參考指數成分股而言可能具有的相

關成本或流通性的優勢。 

亦可為對沖外匯風險而運用貨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利率。 

直接複製基金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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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當地限制或限額而不可能直接持有相關證券，或該運用對直接複製基金有利的其他情況下，直接複製基

金亦可運用美國預託證券(「ADR」)、全球預託證券(「GDR」)及/或無投票權存託證券(「NVDR」)，而非運

用相關證券，以獲取股本證券表現。 

運用該等投資技巧須遵從本發行章程「投資限制」一節所詳述的多項限制，且不一定產生預期效果。 

儘管以上所述，投資者應注意： 

 非常情況(例如但不限於干擾性市場情況或極度波動市場)可能發生，導致直接複製基金的追蹤準確度大

幅偏離參考指數；及 

 基於各種因素，包括附屬基金所涉及的費用及支出、投資限制所述的集中限額、其他法律或監管限制及

(在若干情況下)某些證券缺乏流動性，導致按成分股在參考指數中的比重購入所有成分股或購入某些成

分股根本並不可能或並不切實可行。 

投資策略的更改 

管理公司不時就某一附屬基金採用的投資策略將於以下網址公佈：http://etf.deutscheam.com。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任何間接複製基金可從「運用間接投資政策的附屬基金」分節所述的其中一種投資策

略更改為「運用間接投資政策的附屬基金」分節所述的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是：(a)更改費用(若

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有關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屬基金從投資

策略(i)完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以確保有關附屬基金就每名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不超

出適用限額。 

股東可以預期，不論間接複製基金於任何時候採用何種投資策略，所有間接複製基金都須遵守對單一掉期對

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淨額以 10%為限的規定(見下文「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說

明)。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於本發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投資政策的更改 

在證監會的事先批准下，任何間接複製基金可從間接投資政策完全更改為直接投資政策，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一個月向有關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

直接複製基金從直接投資政策完全更改為「運用間接投資政策的附屬基金」分節下的投資策略(i)或(ii))須作出

適當的抵押品或其他減輕對手方風險的安排，以確保有關附屬基金就每名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不超出適

用限額。 

在證監會的事先批准下及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一個月向有關股東發給事先通知，附屬基金可從間接投資政策

或直接投資政策(以適用者為準)完全更改為未有載於本發行章程的任何其他投資政策。 

對參考指數的重大更改 

凡發生可能影響到參考指數的接納性的事件，應諮詢證監會的意見。任何關乎參考指數的重大事件，都應在

切實可行的範圍內盡快通知股東。這些事件可以包括更改編製或計算參考指數的方法/規則，或參考指數的投

資目標或特點有所改變。 

參考指數的更改 

如董事會認為屬遵照該法例及符合本公司或任何有關附屬基金的利益，則可決定以另一參考指數取代附屬基

金現有的參考指數(但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 

例如在以下情況下，董事會可決定取代參考指數： 

 「投資限制」一節所述為實施有關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所必要的掉期及其他技巧或工具，不再以董事會

視為可接受的方式提供； 

 董事會認為某參考指數的數據的準確度及可提供性降低； 

 參考指數的成分股致使附屬基金(在緊隨參考指數之情況下)違反「投資限制」一節所載的限制及/或重大

影響本公司或其任何股東的稅務或財務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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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參考指數不再存在，或董事會認為參考指數成分股的計算公式或方法有重大變化，或參考指數的成分

股有重大修改； 

 任何場外掉期交易或期權或其他衍生工具的對手方通知本公司，說明指數的一部分組合成分證券流通性

有限，或投資於指數的組合成分變得不切實可行； 

 指數保薦人將其牌照費提高至董事會認為屬過高的水平； 

 與指數保薦人的特許協議被終止；或 

 任何繼任的指數保薦人不被董事會認為可以接受。 

 

以上表列只供參考，不可理解為全面詳盡的表列，亦不會限制董事會在任何其他情況下按其認為適當者而更

改參考指數的能力。如董事會決定著手更改參考指數，將在更改生效之前至少一個月知會有關附屬基金的股

東。如附屬基金的現有參考指數由另一參考指數取代，本發行章程將予以更新。 

對參考指數的任何更改(例如其成分股的組成及/或比重)，可能令運用直接投資政策的附屬基金需要對其投資

組合作出相應調整或重新調整，以與相關參考指數保持一致。該等調整可能帶來(非經常)交易費用。管理公

司、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以適用者為準)將密切留意該等更改並可能以數天時間調整投資組合(如屬

必要)。 

有效組合管理 

本公司可代表每一附屬基金，在遵照投資限制之下，運用與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有關的技巧及工具。

該等技巧及工具可為有效組合管理(包括對沖)之目的或為提供匯兌風險保障而運用。該等技巧及工具載於「運

用直接投資政策的附屬基金」及「投資限制」兩節。為免引起疑問，直接複製基金可為有效組合管理目的而

運用與相關參考指數或相關參考指數成分股或與參考指數有高度關聯性的指數掛鈎的 FDI 及/或可轉讓證券，

有關詳細說明見本發行章程投資限制一節「FDI 風險管理政策」。每一直接複製基金可投資的 FDI 包括期

貨、差價合同(「CFD」)、貨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利率(「NDF」)。直接複製基金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

運用 FDI。 

證券借貸交易 

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直接複製基金可用其投資組合中的證券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臨時

出售及轉讓交易(即證券借貸)(「證券借貸交易」)，以產生額外收入，並由此抵銷其部分或全部費用。該等交

易只會在符合直接複製基金最大利益並且遵照有關監管機構期望的市場慣例的情況下才進行。該等交易受嚴

格監管，並且必須(除其他事項外)可由直接複製基金隨時主動終止。直接複製基金能隨時收回借出證券，而借

用人須在有關證券借貸協議所指明的標準結算期內歸還該等證券。 

然而，證券借貸交易產生若干風險，包括估值風險、營運風險、市場風險及對手方風險。有關這方面的進一

步資料，請參閱「證券借貸交易風險」一節當中的風險因素。 

視乎證券借貸交易的價值及其選定的政策，直接複製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承受一個或多個借用

人的風險，在該情況下，將按規例收取適當抵押品或實行其他減輕對手方風險的安排，及/或從證券借貸交易

對手方收取款項，以使對手方風險百分比維持於規例訂明的限度內。 

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直接複製基金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

效期內必須至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包括利息、股息及其他後續權利)，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

本公司將在年報及半年度報告及本公司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披露借出證券的全局估值。 

經考慮若干準則(包括但不限於直接複製基金、證券借貸代理人與管理公司(及/或(以適用者為準)有關投資經理

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之間的收益分攤，以及提供彌償保證和其他服務(例如營運服務及申報能力))，董事會及

(以適用者為準)管理公司及/或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已委任德意志銀行透過其法蘭克福總行及其

倫敦和紐約分行行事作為直接複製基金的證券借貸代理人。  

證券借貸代理人已獲授權，根據證券借貸及回購代理協議中所載條款、本發行章程及規例所載規則(及在其所

訂的限額內)，代表本公司訂立證券借貸交易。證券借貸代理人將履行若干管理和減低風險的職責，包括持續

監測借用人的信貸質素、維持與借用人訂立之證券借貸協議、與借用人協商費用及促進抵押品的收取。證券

借貸代理人只有權借予已經管理公司(及/或(以適用者為準)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預先核准的該

等實體。證券借貸代理人可能是管理公司的公司集團的關連人士或為旗下的聯繫公司，並可能與抵押品的託

管人或副託管人為同一實體。其亦可能是一借用人，而在該情況下，作為借用人的德意志銀行內部機構將有

別於作為證券借貸代理人的內部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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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借貸代理人根據證券借貸及回購代理協議為各參與證券借貸的直接複製基金提供彌償保證，確保在借用

人發生無力償債行為(定義按證券借貸代理人作為管理公司代理人代表各直接複製基金訂立的有關證券借貸協

議)時，如為管理公司代表直接複製基金持有的抵押品價值出現任何不足之數，證券借貸代理人將向直接複製

基金賠償證券借貸代理人變現抵押品的價值與借出證券市值之間的差價。 

證券借貸交易產生的收入(扣減任何由此產生並且支付予證券借貸代理人及(以適用者爲準)管理公司及/或有關

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的直接或間接的有關營運成本和費用)，將支付給相關直接複製基金。由於這些

直接和間接營運費用並不會增加營運直接複製基金的成本，已從持續費用中剔除出來。 

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另行訂明，及在直接複製基金進行證券借貸交易的情況下，有關直接複製基金將收取有關

所得收益的 70%，而餘下 30%由證券借貸代理人及(以適用者爲準)管理公司及/或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

組合經理分攤。 

有關證券借貸交易的資料，包括： 

(a) 有關本公司的證券借貸政策及與證券借貸有關的風險管理政策摘要； 

(b) 有關證券借貸對手方的資料及本公司與之交易額度(具體為(i)所有合資格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ii)直

接複製基金上一個月與之交易的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及(iii)直接複製基金與之交易額度超過其資產

淨值 3%的證券借貸對手方數目)； 

(c) 借出證券數額及抵押品水平； 

(d) 有關直接複製基金由開始證券借貸起或過去至少 12 個月(以時段較短者為準)的證券借貸淨回報； 

(e) 若干抵押品資料；及 

(f) 有關直接複製基金、證券借貸代理人及(以適用者爲準)管理公司及/或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

經理就證券借貸交易產生收入的費用分攤百分率， 

將可於本公司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閱覽。 

有關證券借貸交易之進一步資料，亦請參閱本發行章程的「有關直接複製基金進行的證券借貸交易的抵押品

安排」、「投資限制」第 10 及第 11 節以及「證券借貸交易風險」當中的風險因素。 

與德意志銀行透過其倫敦分行行事達成的經紀安排 

本公司可以公平交易與德意志銀行透過其倫敦分行行事或其他經紀機構進行證券經紀交易。該等交易必須按

適用的最佳執行準則執行。 

對指數保薦人的依賴 

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對參考指數成分股的資料，將純粹依賴指數保薦人。如附屬基金的

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無法獲得或處理該等資料，則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

經理可整體酌情決定由附屬基金利用最近期刊登的該參考指數的組合成分及/或比重進行一切調整。 

調整參考指數的費用 

每名投資者應參照其投資策略考慮有關參考指數的調整頻密程度。 

投資者應注意，指數的調整容許有關參考指數調整其成分股比重，以確保可準確反映其擬代表的市場。指數

調整可以在以下任何一種情況下發生：(i)按預定的時間(有關參考指數的調整頻密程度的詳盡說明，請參閱有

關產品附件「參考指數一般說明」一節(如適用))；或(ii)按臨時安排，例如爲了反映合併收購等企業行動。 

就運用間接投資政策的附屬基金而言，調整的費用可在參考指數的水平反映，而參考指數的水平又將在相關

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反映。若適用，調整費用的類型將於有關產品附件中披露。就此而言，投資者應注意，

該等費用可冠以不同的稱謂，如重組費用或滾存費用。 

就運用直接投資政策的附屬基金而言，調整參考指數可能要求附屬基金的可轉讓證券投資組合或其他合資格

資產作相應調整。這可能帶來可降低相關附屬基金整體表現的交易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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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誤差 

附屬基金承受跟蹤誤差風險，該等風險可能導致股份的價值及表現不能準確追蹤相應的參考指數的價值及表

現。有關為何會出現跟蹤誤差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下文「風險因素」一章下的「與追蹤指數有關的風

險」。 

跟蹤誤差的定義為附屬基金的回報與其參考指數的回報之間的差額在一段特定時間內(以標準差計量)的波幅

(「跟蹤誤差」)。跟蹤誤差應與跟蹤偏離度區別對待，後者僅為附屬基金的回報與其參考指數的回報在一段特

定時間內的差異(「跟蹤偏離度」)。 

跟蹤偏離度顯示某一附屬基金跑贏或跑輸其參考指數的程度。相反，跟蹤誤差則計量附屬基金的回報如何持

續地與其參考指數相符。 

因此，跟蹤偏離度顯示某一附屬基金相對其參考指數在一段特定時間內的表現，而跟蹤誤差則顯示在同一時

期內回報差異的一致性。 

在正常市場情況下，各股份類別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將在產品附件中披露(請參閱有關產品附件「可供香港投

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一節)。投資者應注意，該等數字只是跟蹤誤差水平在正常市場情況下的估算，不應被

理解為嚴格的上限或下限。 

每一產品附件中披露的預計跟蹤誤差均為通過計量經調整資產淨值的表現，並參考有關參考指數的總回報淨

值版本的表現計算(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另有披露)。採用此方法的原因，是因為參考指數的總回報淨值版本假設

從指數成分股所收取的股息(扣除適用的預扣稅後)將會再投資於該指數，而經調整資產淨值假設該股份類別的

應付股息金額(扣除適用的預扣稅後)將會再作投資而不作分派。運用經調整資產淨值應可計算出一個更能代表

該股份類別實際表現的預計跟蹤誤差，因為該指數及股份類別均包括價格升值/貶值及分派(若適用)。 

運用已提高的分散風險限額 

在若干非常市況之下，當有關參考指數由於參考指數組成規則的運作，或是由於有關參考指數的相關證券的

性質而進行調整之時，附屬基金可運用該法例允許的已提高的分散風險限額，有關詳細說明見本發行章程

「投資限制」一章第 2 和 3 節。如參考指數擬於進行調整之時貫徹運用這些已提高的分散風險限額，有關產

品附件將詳細解釋其中原因。 

然而，在若干非常市況之下，參考指數成分股的比重於不同調整之間可能超過有關分散風險限額，不論該參

考指數的相關組成規則如何訂明。 

如參考指數某一隻成分股的價值相對於同一參考指數內其他成分股有所增幅，例如是由於該參考指數成分股

的表現大幅拋離所有其他成分股公司，則可能發生以下情況：在參考指數的比重增加的成分股在參考指數所

佔的比例可能高於參考指數總值的 20%，最高達至 35%。 

舉例來說，從 2001 年 12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1 日的期間，納斯達克 100 指數內「蘋果(APPL)」的比

重，因其相對於其他指數成分股大幅增值的緣故，從 0.95%提升至 18.21%。由於該指數按市場總值計算是

代表在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 100 隻最大的非金融上市證券，該持續的相對增值可能導致「蘋果(APPL)」證券

在該指數所佔的比例大於 20%。 

 

不論採取何種投資技巧，均不能保證任何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在實際上可以達到。投資者應進一步深入留意

下文「風險因素」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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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間接複製基金的抵押品安排 

 

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 

為減低就任何掉期對手所承受的風險，每一運用間接投資政策的附屬基金將可採用抵押品安排，有關安排視

乎投資策略而各有不同。 

就上文「運用間接投資政策的附屬基金」分節所述的投資策略(i)而言，為了確保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在任何時候都按照規例維持於附屬基金淨資產的10%以下，可能會作出抵押品安排。有關這

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於本發行章程第10頁「對手方風險」分節。在發生違責事件(定義見有關掉期協議)

後，本公司可利用抵押品來抵銷其所承受的掉期對手方風險。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擬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規

例確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並每日按市價計值。另外，本公司、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亦

可能要求掉期對手方重新敲定現有的掉期交易，詳細說明見下文「FDI風險管理政策」一節。 

就上文「運用間接投資政策的附屬基金」分節所述的投資策略(ii)而言，德意志銀行以掉期對手方的身份，以

其名義於存管處設立帳戶(「匯集帳戶」)，該帳戶持有根據抵押協議抵押的現金和證券(合稱「抵押證券」)，

並以代表每一間接複製基金行事的本公司為受益人。 

抵押協議規定，由於德意志銀行根據每一場外掉期交易擔任掉期對手方，就每一間接複製基金承受的德意志

銀行的對手方風險向存管處交付的抵押品，須根據該法例就每一間接複製基金分隔處理。方法是按照每一間

接複製基金所承受的風險比例，將在匯集帳戶內持有的「垂直批次」的抵押證券組合每日分配給各間接複製

基金，以致在上述分配後，每一間接複製基金所獲分配的特定抵押證券，會如匯集帳戶內持有的組合同樣多

元化(但為了避免分配零碎證券，會作出必要的湊整)。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擬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規例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並每日按市價計值。匯集帳戶內持有的抵押證券組合，亦即以每一間接複製基金為

受益人抵押的抵押證券組合，包含合資格抵押品在內。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下文「合資格抵押

品」一節。 

以每一間接複製基金為受益人抵押的抵押證券組合，除用作抵押品外，不可作任何其他用途。 

根據抵押協議執行抵押 

抵押協議受盧森堡法律管轄。 

本公司及管理公司已獲得可信納的法律意見，認為抵押協議(包括根據抵押協議明確設定的抵押權益)構成對德

意志銀行透過其倫敦分行行事(以抵押人的身份)在法律上有效並具有約束力的責任，而且該等責任可按其條款

執行。 

根據抵押協議規定，任何根據抵押協議設定的抵押，可在違責事件發生後執行，而違責事件包括與無力償債

有關的事件。在有關抵押可予執行時，本公司、管理公司及其任何代理人均有權以盧森堡法律當時規定的最

有利的方式予以執行。 

本公司及管理公司已獲得可信納的法律意見，認為在發生違責事件的情況下，可無須經德意志銀行作為掉期

對手方予以同意而出售已抵押的抵押證券。因此，本公司及管理公司信納，在抵押權可予以執行之時，已抵

押的抵押證券將按照守則規定隨時予以處置/執行，無須對德意志銀行作為掉期對手方進一步追索。 

投資者應注意，上文摘要說明的抵押協議之下的抵押品安排涉及若干風險。有關進一步資料，請參閱風險因

素「抵押品風險」一節。 

違責事件 

根據抵押協議，違責事件包括發生以下任何情況： 

(i)  與德意志銀行有關的違責事件(定義見有關掉期協議並在下文說明)； 

(ii)  德意志銀行是受影響一方(定義見有關掉期協議)的終止事件(定義見有關掉期協議並在下文說明)，則

本公司有權終止所有與該間接複製基金有關的交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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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本公司及/或管理公司本著誠信，合理地認為會嚴重地損害本公司或任何間接複製基金根據抵押協議

所享有的權益的任何其他事件。 

就上文(i)項而言，一方如發生下列任何情況，即可能構成該方根據有關掉期協議的違責事件： 

(a)  沒有根據有關掉期協議作出付款或交付； 

(b) 沒有遵守或履行有關掉期協議之下的任何協定或責任； 

(c) 沒有按照任何信貸支持文件(定義見有關掉期協議)遵守或履行任何協定或責任或任何信貸支持文件

(定義見有關掉期協議)期滿或終止； 

(d) 有關掉期協議或信貸支持文件之下的重大失實陳述； 

(e) 就特定交易(定義見有關掉期協議)的違責； 

(f) 交叉違責(定義見有關掉期協議)； 

(g) 與無力償債有關的事件；及 

(h) 不承擔債務的合併(定義見有關掉期協議)。 

就上文(ii)項而言，終止事件包括發生有關掉期協議所規定的下列任何事件： 

(a) 不合法事件； 

(b) 不可抗力事件； 

(c) 稅務事件； 

(d) 合併後的稅務事件； 

(e) 合併後的信貸事件；及 

(f) 僅就本公司而言，額外終止事件(定義見有關掉期協議)。 

投資者應注意，上文僅為若干違責事件的摘要說明，不可理解為全面詳盡地列明抵押協議或有關掉期協議之

下的違責事件。此外，是否構成違責事件仍需視乎抵押協議或有關掉期協議的其他條款及除外規定而定。 

管理公司已就諸如信貸評級被大幅調降及金融衍生工具發行人倒閉等信貸事件制定詳盡的應急計劃。有關這

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上文「根據抵押協議執行抵押」及「違責事件」分節。 

合資格抵押品 

以下是可符合合資格抵押品條件的各類資產摘要(其各自保證金及集中限額在下文列明)： 

(i) 股票 

包含普通股或優先股的任何抵押證券(以單一證券識別碼識別)的價值，不可多於具有該證券識別碼的證券的

90 日平均每日成交量的 5 倍。 

與股本相關的合資格抵押品可包含下列國家指數的成分股，有關指數載列於各相關國家的右欄。 

 

國家 指數 

澳洲 澳洲所有普通股指數、標普/ASX20 指數、標普/ASX200 指數 

奧地利 奧地利 ATX 指數、奧地利 ATX Prime 指數 

比利時 BEL20 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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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標普 TSX 綜合指數、標普 TSX60 指數 

捷克共和國 布拉格證券交易所指數 

丹麥 OMX Cop(OMX Cop20 除外)(KFMX 指數)、OMX 哥本哈根中型資本 PR 

歐洲其他各國 EuroStoxx50、富時歐洲 FIRST 300 指數 

芬蘭 OMX 赫爾辛基指數、OMX 赫爾辛基 25 指數 

法國 CAC40 指數、SBF80 指數、SBF120 指數、CAC 全流通(SBF250 指數)、CAC 所有

股指數 

德國 DAX 指數、HDAX 指數、Germ CDAX 表現 

匈牙利 布達佩斯證券交易所指數 

愛爾蘭 愛爾蘭總指數 

意大利 FTSE MIB 指數、FTSE 意大利所有股 

日本 日經 225、日經 300 指數、TOPIX 指數(東京) 

盧森堡 盧森堡 LuxX 指數 

荷蘭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指數、阿姆斯特丹中型資本指數 

新西蘭 NZX 50GROSS 指數 

挪威 OBX 股票指數、OSE 所有股指數 

波蘭 WSE WIG 指數 

葡萄牙 PSI 所有股指數 GR 

瑞典 OMX 斯德哥爾摩 30 指數、OMX 斯德哥爾摩所有股 

瑞士 瑞士市場指數 

英國 富時 100 指數、富時 250 指數、富時 350 指數、富時所有股指數 

美國 標普 100 指數、標普 500 指數、Russell 1000 指數、Russell 2000 指數、道瓊斯工業

平均指數、納斯達克 100 股票指數、Russell 3000 指數、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標普

ADR 

 

管理公司每日監控在股本相關抵押證券佔最高比重的兩個國家的指數(「受監控指數」)的表現。如其中一個受

監控指數出現重大的負數表現，管理公司將與有關掉期對手方商量，評估現有的股本相關抵押證券的流通

性，確保隨時可取得充足的合資格抵押品。此項評估可包括剔除及/或取代某些指數或增加適用的保證金。 

包含某單一機構所發行普通股及優先股的抵押證券的價值合計不可超過抵押證券的 4%。 

 

資產種類 保證金 

百份比 

集中限額 

普通股 120% — 包含某單一機構所發行普通股的抵押證券的市值，與包含

該機構所發行優先股的抵押證券的市值，合計不可超過該

機構市值的 3%。 

優先股 120% — 包含某機構所發行優先股的抵押證券的市值，與包含該機

構所發行普通股的抵押證券的市值，合計不可超過該機構

市值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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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定息債券 

 

在計算有關抵押證券的價值時，債券的應計項目將不會計入該等證券的價值之內。 

 

資產種類 保證金 

百份比 

集中限額 

政府債券及超國家機構債券 

 

發行人種類：由政府和主權國發行的債券

(「政府債券」)及由超國家機構發行的債

券(「超國家機構債券」)，不論為本息分

離或不分離。 

 
合資格發行人： 

— 由在上文標題為「股票」一節所列國

家之主權國及其政府發行的政府債券

均符合資格，但就此而言，凡提述

「歐洲其他各國」及「日本」則不適

用。 

— 超國家機構債券如列入管理公司不時

提供的合資格超國家機構債券名單之

內，則符合資格。 

 
發行人的評級：只有相關的長期發行人評

級達標普和惠譽 BBB+以上(即以最低評級

A-爲準)及穆迪 Baa1 以上(即以最低評級

A3 爲準)的政府債券及超國家機構債券才

屬合資格抵押品。如不同評級機構發給不

同的信貸評級，將適用較低的評級。 

 

105% — 包含以同一證券識別碼識別的政府債券或超

國家機構債券的任何抵押證券的名義價值(面

值)不可超過該次發行(以同一證券識別碼識

別)的總發行規模的 3%(按名義價值和面

值)。 

— 包含由同一國家之主權國或其政府發行的政

府債券的任何抵押證券的市值不可超過抵押

證券市值的 18%。 

— 包含由單一發行人所發行的超國家機構債券

的任何抵押證券的市值不可超過抵押證券市

值的 18%。 

— 上述個別發行人限額可在下列情況獲得豁免: 

(即在超過上述 18%限額之時)及在不減損投

資限制的原則下，抵押證券最多可包含

100%由歐盟成員國、其一或多個地方管理

局、第三國家或一個或多個歐盟成員國所屬

的公共國際組織所發行或擔保的政府債券或

超國家機構債券，條件是(i)其中須包括至少

六項不同發行的證券，及(ii)任何單一次發行

的市值不可超過有關附屬基金總資產淨值的

27%(「政府債券豁免」)。 

 
 

公司債券 

 

合資格發行人：由在上文標題為「股票」

一節所列國家之一註冊成立的公司所發行

的公司債券(「公司債券」)均符合資格，

但就此而言，凡提述「歐洲其他各國」則

不適用。 

 
由銀行、保險及金融界別的公司所發行的

公司債券並不符合資格。 

 
證券的評級：只有具有標普、惠譽或穆迪

的長期發行人評級的公司債券才符合資

格，而且標普和惠譽的相關評級須在

BBB+以上(即以最低評級 A-爲準)及穆迪

的評級須在 Baa1 以上(即以最低評級 A3

爲準)。如不同評級機構發給不同的信貸評

級，將適用較低的評級。 

 

110% — 包含以同一證券識別碼識別的公司債券的任

何抵押證券的名義價值(面值)不可超過該次

發行(以同一證券識別碼識別)的總發行規模

的 3%(按名義價值和面值)。 

— 所提供由公司債券組成的抵押品的總市值不

可超過所提供抵押品市值的 25%。 

— 包含由單一發行人所發行的公司債券的抵押

證券的市值不可超過抵押證券市值的 4%。 

 

 

(iii) 現金 

 
任何合資格貨幣的現金須包含合資格抵押品，其保證金百分比為 100%。 

 
(iv) 一般原則 

 
抵押證券亦必須符合以下的一般原則。如一般原則與任何其他條文有抵觸，應適用一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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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限額 

1. 抵押證券將包括至少 10 隻抵押證券。 

2. 除政府債券及超國家機構債券外，抵押證券包含的個別證券的市值不可多於抵押證券市值的4%。 

3. 管理公司(但為免引起疑問，並非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可全權酌情決定為本公司和代表本公司

以通知方式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指示，將任何證券排除於合資格抵押品或抵押證券(視乎情況而定)之外或將

抵押證券所包含的或將成為合資格抵押品的任何證券的數額減低。 

4. 抵押證券於任何時候所包含的由任何一個國家的發行人所發行的證券，其市值不應超過抵押證券當時總

市值的以下百分比，除非該等證券只包含政府債券或超國家機構債券，而且已應用政府債券豁免： 

美國：  45% 

德國：  45% 

英國：  35% 

日本：  35% 

加拿大：  35% 

瑞士：  35% 

法國：  35% 

澳洲：  35% 

所有其他國家：  25% 

5. 長期評級或發行人的長期評級為標普或惠譽的D評級或穆迪C評級的證券，均不屬於合資格抵押品。 

6. 在遵守下文一般原則7的條件下，任何抵押證券(不包括政府債券及超國家機構債券)於任何時候所包含的

單一行業的證券，其市值不應超過抵押證券當時總市值的25%。 

7. 抵押證券(不包括政府債券及超國家機構債券)於任何時候所包含的銀行、保險及金融行業的證券，其合計

市值不應超過抵押證券當時總市值的15%。 

8. 與分散風險規定(包括遵守集中限額)有關的任何釐定或計算，將在考慮到適用於其抵押證券的保證金百分

比之前，按抵押證券的市值進行(如屬必要)。 

 

定價 

9. 證券只有在具有至少兩個獨立的每日價格來源的情況下，才會獲接受為合資格抵押品，而該等每日價格

來源只有在其每日「即時」報價可在彭博、路透社或任何其他數據來源公開取得而且可按照參考證券的

實際成交水平即日更新，才屬有效。 

 

一般排除原則 

10. 抵押證券將符合下列各項規定適用於抵押品的條件：(i)可能已修訂的該法例第 I 部分；(ii)UCITS 指引；

(iii)當時有效的其任何修訂或替代法規；(iv)根據(i)、(ii)或(iii)項任何種類的規定，以及(v)盧森堡監委會據

以不時採納的任何規則、指引及一般或具體立場。 

11. 有關掉期對手方可全權酌情決定指示將任何證券排除於合資格抵押品或抵押證券(視乎情況而定)以外。 

12. 合資格抵押品不可包含由德意志銀行、任何德銀聯繫公司或由任何德銀聯繫公司發起或保薦的實體所發

行的證券。 

13. 合資格抵押品不可包含可換股債券或可換股優先股。 

14. 結構性證券如其本金和利息付款取決於一個或多個指定實體或資產的表現或付款流向，不可作為合資格

抵押品。結構性證券包括(但不限於)信貸掛鈎工具、信貸掛鈎票據、債券抵押證券、抵押債務證券

(CDO)、貸款抵押證券(CLO)、抵押按揭債券(CMO)、資產抵押證券(ABS)及按揭抵押證券(MBS)。 

 
實際發給本公司有關抵押證券形式和性質(例如資產類別和地理分佈)的詳細資料摘要，可在以下網址瀏覽：

http://etf.deutsche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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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直接複製基金進行的證券借貸交易的抵押品安排 

 

就運用直接投資政策的附屬基金而言，本公司及(以適用者為準)管理公司及/或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

經理已委任證券借貸代理人。證券借貸代理人已獲授權，根據證券借貸及回購代理協議中所載條款、本發行

章程及規例所載規則(及在其所訂的限額內)，代表本公司訂立證券借貸交易。 

為了減輕有關該等交易的對手方風險，可根據以下的抵押品安排收取抵押品(「抵押品」)。 

抵押品將由本公司的存管處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或獲委任的任何副託管人保管。 

下列所有的分散風險限額均應用於某一附屬基金的層面。因此，當抵押品由證券借貸代理人及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盧森堡分行(「紐約銀行」)以副託管人身分同時持有，該等抵押品將在有關直接複

製基金層面合計，而分散風險限額將適用於抵押品的合計金額。 

DB 合資格抵押品 

當證券借貸代理人擔任抵押品的副託管人(在此情況下有關抵押品稱為「DB 抵押品」)，其獲授權根據下列限

制接受政府債券及超國家機構債券(定義分別見下文)或現金作為雙方不時書面協定的抵押品(「DB 合資格抵押

品」)。 

定息債券 

資產種類 保證金 

百分比 

集中限額 

政府債券及超國家機構債券 

 

發行人種類：由政府和主權國發行的債券

(「政府債券」)及由超國家機構發行的債券

(「超國家機構債券」)，不論為本息分離或

不分離。 

 

合資格發行人： 

 
— 由奧地利、芬蘭、法國、德國、荷蘭、

瑞士、英國或美國之主權國及其政府發

行的政府債券。 

— 超國家機構債券如列入管理公司不時提

供的合資格超國家機構債券名單之內，

則符合資格。 

 
發行人的評級：只有相關的長期發行人評級

達標普和惠譽 BBB+以上(即以最低評級 A-

爲準)及穆迪 Baa1 以上(即以最低評級 A3 爲

準)的政府債券及超國家機構債券才屬 DB 合

資格抵押品。如不同評級機構發給不同的信

貸評級，將適用較低的評級。 

 

105% — 包含以同一證券識別碼識別的政府債券或超

國家機構債券的任何 DB 抵押品的名義價值

（面值）不可超過該次發行（以同一證券識

別碼識別)的總發行規模的 3%（按名義價值

（面值））。 

— 包含由同一國家之主權國或其政府發行的政

府債券的任何 DB 抵押品的市值不可超過有

關直接複製基金資產淨值的 15%。 

— 包含由單一發行人所發行的超國家機構債券

的 DB 抵押品的市值不可超過有關直接複製

基金資產淨值的 15%。 

 

紐約銀行合資格抵押品 

當紐約銀行擔任抵押品的副託管人(在此情況下抵押品稱為「紐約銀行抵押品」)，其獲授權根據下列限制接受

定息債券、股票或現金(定義分別見下文)作為抵押品(「紐約銀行合資格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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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股票 

 

與股本相關的紐約銀行合資格抵押品須(i)於下列任何國家的認可交易所上市及(ii)屬任何下列國家「合資格指

數」的成分股。屬任何下列合資格指數成分股的任何普通股均被視為於認可交易所上市，惟有相反資料的情

況則除外。 

 

國家 合資格指數 

澳洲 澳洲所有普通股指數、標普/ASX20 指數、標普/ASX200 指數 

奧地利 奧地利 ATX 指數、奧地利 ATX Prime 指數 

比利時 BEL20 指數 

加拿大 標普/TSX 綜合指數、標普/TSX60 指數 

捷克共和國 布拉格證券交易所指數 

丹麥 OMX Cop(OMX Cop20 除外)(KFMX 指數)、OMX 哥本哈根中型資本 PR 

歐洲其他各國 EuroStoxx50、富時歐洲 FIRST 300 指數 

芬蘭 OMX 赫爾辛基指數、OMX 赫爾辛基 25 指數 

法國 CAC40 指數、SBF120 指數、CAC 全流通(SBF250 指數)、CAC 所有股指數 

德國 DAX 指數、HDAX 指數、Germ CDAX 表現 

匈牙利 布達佩斯證券交易所指數 

愛爾蘭 愛爾蘭總指數 

意大利 FTSE MIB 指數、FTSE 意大利所有股 

日本 日經 225、日經 300 指數、TOPIX 指數(東京) 

盧森堡 盧森堡 LuxX 指數 

荷蘭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指數、阿姆斯特丹中型資本指數 

新西蘭 NZX 50 GROSS 指數 

挪威 OBX 股票指數、OSE 所有股指數 

波蘭 WSE WIG 指數 

葡萄牙 PSI 所有股指數 GR 

西班牙 IBEX 35 指數、西班牙馬德里指數 

瑞典 OMX 斯德哥爾摩 30 指數、OMX 斯德哥爾摩所有股 

瑞士 瑞士市場指數 

英國 富時 100 指數、富時 250 指數、富時 350 指數、富時所有股指數 

美國 標普 100 指數、標普 500 指數、Russell 1000 指數、Russell 2000 指數、道瓊斯工業

平均指數、納斯達克 100 股票指數、Russell 3000 指數、納斯達克綜合指數、NYSE

綜合指數 

 
以同一證券識別碼識別的任何紐約銀行抵押品(包含本節「股票」所指明的證券)的市值，就所有有關直接複製

基金而言，合計不可超過以同一證券識別碼識別的有關實體的所有已發行證券市值的 10%。 

 
包含同一公司集團旗下一個或多個實體(在彭博以同一最終母公司識別碼的公司)的普通股的任何紐約銀行抵押

品的市值，合計不可超過有關直接複製基金資產淨值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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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種類 保證金 

百分比 

集中限額 

普通股 

(為免引起疑問，任何在彭博(或紐約銀行認可

的任何其他供應商)的網頁上列為「房地產投

資信託基金」的證券將被視作為普通股，及

因此被視作為紐約銀行合資格抵押品，惟有

關證券須為任何合資格指數成分股之一。) 

 

110% – 包含以同一證券識別碼識別的普通股

的任何紐約銀行抵押品的市值不可超

過以該同一證券識別碼識別的所有已

發行證券總市值的 3%。 

– 以同一證券識別碼識別並屬於包含紐

約銀行抵押品的普通股的證券數目不

可多於具有該證券識別碼的普通股的

90 個營業日的平均每日成交量的五

(5)倍。 

 

(ii) 定息債券 

包含本節「定息債券」所指明的證券以及包含由單一發行人所發行的債務的任何紐約銀行抵押品的市值，就

所有有關直接複製基金而言，合計不可超過有關發行人已發行債務總額(按面額)的 10%。 

 
在計算紐約銀行抵押品的市值時，債券的應計項目將計入該等證券的價值之內。 

 

資產種類 保證金 

百分比 

集中限額 

政府債券及超國家機構債券 

發行人種類：由政府和主權國發行的債券(「政

府債券」)及由超國家機構發行的債券(「超國

家機構債券」)，不論為本息分離或不分離。 

合資格發行人： 

– 由奧地利、澳洲、加拿大、丹麥、芬蘭、

法國、德國、日本、荷蘭、挪威、瑞典、

瑞士、英國或美國之主權國及其政府發行

的政府債券。 

– 超國家機構債券如列入管理公司不時提供

的合資格超國家機構債券名單之內，則符

合資格。 

發行人的評級： 

只有相關的長期發行人評級達標普和惠譽BBB+

以上(即以最低評級A-爲準)及穆迪Baa1 以上(即

以最低評級A3 爲準)的政府債券及超國家機構

債券才屬紐約銀行合資格抵押品。如不同評級

機構發給不同的信貸評級，將適用較低的評

級。 

105% – 包含以同一證券識別碼識別的政府債

券或超國家機構債券的任何紐約銀行

抵押品的名義價值(面值)不可超過該次

發行(以同一證券識別碼識別)的總發行

規模的 3%(按名義價值(面值))。 

– 包含由同一國家之主權國或其政府發

行的政府債券的任何紐約銀行抵押品

的市值不可超過有關直接複製基金資

產淨值的 15%。 

– 包含由單一發行人所發行的超國家機

構債券的紐約銀行抵押品的市值不可

超過有關直接複製基金資產淨值的

15%。 

公司債券 

發行所在國家：由在奧地利、澳洲、加拿大、

丹麥、芬蘭、法國、德國、日本、荷蘭、挪

威、瑞典、瑞士、英國或美國註冊成立的公司

所發行的公司債券(「公司債券」)。 

證券的評級：只有具有標普、惠譽或穆迪的長

期發行人評級的公司債券才符合資格，而且標

普和惠譽的相關評級須在BBB+以上(即以最低

評級A-爲準)及穆迪的評級須在Baa1 以上(即以

最低評級A3爲準)。如不同評級機構發給不同的

信貸評級，將適用較低的評級。 

110% – 包含以同一證券識別碼識別的公司債

券的任何紐約銀行抵押品的名義價值

(面值)不可超過該次發行(以同一證券

識別碼識別)的總發行規模的 3%(按名

義價值(面值))。 

– 包含由單一發行人所發行的公司債券

的紐約銀行抵押品的市值不可超過有

關直接複製基金資產淨值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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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現金 

美元、歐元或英鎊的現金須包含紐約銀行合資格抵押品，其保證金百分比為 100%。為免引起疑問，任何包

含現金的紐約銀行合資格抵押品將不計息。 

一般原則 

就本節「一般原則」而言，DB 合資格抵押品及紐約銀行合資格抵押品將統稱為「SL 合資格抵押品」。 

SL 合資格抵押品必須符合以下的一般原則。如以下一般原則與任何其他條文有抵觸，應適用一般原則。 

集中限額 

1. 包含以同一證券識別碼識別的證券的任何抵押品的市值不可超過有關直接複製基金資產淨值的

3.3332%。 

2. 除非另有訂明，所有集中限額就按每一有關直接複製基金適用。 

3. 包含由在下列任何國家註冊成立的發行人或下列任何國家之政府或主權國或超國家機構債券的發行

人所發行證券的任何抵押品，其市值於任何時候不可超過有關直接複製基金資產淨值的適用百分比

(一如下文所載)。 

美國： 45% 

德國： 45% 

英國： 35% 

日本： 35% 

加拿大： 35% 

瑞士： 35% 

法國： 35% 

澳洲： 35% 

所有其他國家(包括 

超國家機構債券)： 25% 

4. 在遵守一般原則6的條件下，任何抵押品(不包括政府債券及超國家機構債券)於任何時候所包含的單

一行業(如全球行業分類標準所示)的證券，其市值不可超過有關直接複製基金當時資產淨值的25%。 

5. 抵押品(不包括政府債券及超國家機構債券)於任何時候所包含的銀行、保險及金融行業(如全球行業

分類標準的金融40行業所示)的證券，其合計市值不可超過有關直接複製基金當時資產淨值的15%。 

6. 與分散風險的規定(包括遵守集中限額)有關的任何釐定 或計算，將在考慮到適用於該抵押品的保證

金百分比之前，按抵押品的市值進行(如屬必要)。 

一般排除原則 

7. 結構性證券如其本金和利息付款取決於一個或多個指定實體或資產的表現或付款流向，不可作為SL

合資格抵押品。結構性證券包括(但不限於)信貸掛鈎票據、信貸掛鈎工具、債券抵押證券、抵押債務

證券(CDO)、貸款抵押證券(CLO)、抵押按揭債券(CMO)、資產抵押證券(ABS)及按揭抵押證券

(MBS)。就本段而言，ABS、MBS、CMO、CLO及CDO等證券的分類將按證券借貸代理人的內部分

類釐定。 

8. SL合資格抵押品不可包含由德意志銀行、任何德意志銀行聯繫公司或附屬公司或由德意志銀行或任

何德意志銀行聯繫公司或附屬公司發起或保薦的任何實體所發行的證券。 

9. 與證券借貸交易有關的SL合資格抵押品不可包含由該證券借貸交易的對手方所發行的證券，或該對

手方的任何聯繫公司或附屬公司所發行的任何證券。 

10. 就於葡萄牙發行或由在葡萄牙註冊成立的實體所發行的普通股而言，若干具體標準(尤其就稅務文件

方面)適用。就於葡萄牙、意大利及日本發行或由在該等國家註冊成立的實體所發行的公司債券、政

府債券及/或超國家機構債券而言，若干具體標準(尤其就稅務文件方面)可能適用。 

11. 倘公司債券及超國家機構債券的信貸風險(分別以(i)(就固定利率及零息債券而言)零波動息差或(ii)(就

浮息債券而言)貼現息差(零波動息差及貼現息差各自為「信貸息差」)顯示)超出若干上限(「最大信貸

息差」)，則該等公司債券及超國家機構債券可能從SL合資格抵押品剔除出來。信貸息差由證券借貸

代理人全權酌情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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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的最大信貸息差為： 

 

超國家機構債券： 2%(或 200 個基準點) 

 

公司債券：  5%(或 500 個基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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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範圍類型 

 

附屬基金屬複雜產品，預期其典型的投資者應是掌握充分資料及對衍生工具特別有知識的投資者。一般而

言，預期典型的投資者乃願意承受資本及收入風險。 

投資於本公司各附屬基金所涉及的風險可屬低度、中度或高度，一如下文所述： 

 「低度風險」的評級適用於承受有限資本虧損風險的附屬基金。由於附屬基金投資的資產類別的內在波

幅偏低，及/或實施保本策略(包括(視乎情況而定)在有關產品附件內指明的日期運用銀行擔保)，所以其

資本虧損預期較低； 

 「中度風險」的評級適用於承受資本虧損風險的附屬基金，是因為該等附屬基金投資的資產類別具有中

度內在波幅及/或因為該等附屬基金有某些保本功能；及 

 「高度風險」適用於所投資的資產類別具有高度內在波幅及/或具有有限的流通性，而且並無實施任何

保本策略的附屬基金。 

上述評級僅作每一附屬基金所涉及風險水平的指示，並不假定為可能取得回報的保證，而且僅應用作與本公

司向公眾發售的其他附屬基金比較。如閣下對應承受的風險水平有任何疑問，應諮詢閣下的私人投資顧問以

尋求獨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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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限制 

 

本公司及附屬基金須遵從下文所載的「投資限制」。本公司可採取進一步的投資限制，以符合本公司股份分

銷所在國家的特定規定。在適用法律及規例許可的範圍內，只要是符合新設立附屬基金的特定投資政策，董

事會可決定就該等附屬基金修訂下文所載的投資限制。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某附屬基金的投資限制如有任何

修訂，將會在本發行章程的有關產品附件內披露。 

1. 各項投資 

1.1 本公司就每一附屬基金的投資僅可包括： 

a) 獲准在歐盟成員國的證券交易所正式上市的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 

b) 在歐盟成員國另一受規管市場買賣的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 

c) 獲准在非歐盟成員國的證券交易所正式上市，或在合資格國家另一受規管市場買賣的

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 

d) 新發行的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條件是： 

 發行的條款包括會向證券交易所或另一受規管市場申請正式上市的承諾，但所

選的證券交易所或市場必須是在合資格國家內； 

 上市申請在發行一年內獲得批准； 

e) 在 UCITS 指引第 1(2)條 a)及 b)項中所指的 UCITS 及/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的單位，不

論該等計劃是否設於歐盟成員國，條件是： 

 該等其他集合投資計劃須獲盧森堡監委會認為與歐盟法律規定的監管程度同等

的法律認可，並且可充分確保有關當局之間通力合作， 

 對其他集合投資計劃的單位持有人所給予的保障等同於給予 UCITS 單位持有人

的保障，尤其是有關資產劃分、借入、貸出，以及未平倉出售可轉讓證券及貨

幣市場工具的規則須等同於 UCITS 指引的規定， 

 其他集合投資計劃的業績報告必須在半年度及年度報告中作出，以便能評核在

報告期內的資產及負債、收入及營運狀況， 

 UCITS 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其收購正在考慮中)的淨資產不得有超過 10%是按

照該等基金的規則或組織文件合計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的單

位； 

f) 在信貸機構的存款，而且存款乃屬即時還款或賦有權利可予提取，以及在不超過 12 月

的時間到期，但該信貸機構的註冊辦事處必須設於歐盟成員國，或如其註冊辦事處設

於非歐盟成員國，則必須遵守盧森堡監委會認為與歐盟法律規定同等的審慎規則； 

g) 在(a)、(b)及(c)分段中所指受規管市場買賣的金融衍生工具，包括等同現金結算工具，

及/或場外衍生工具，條件是： 

 相關工具包括本第 1 節所指的票據、金融指數、利率、匯率或貨幣，並且均是

附屬基金可按照在本發行章程及有關產品附件內所述投資目標投資的， 

 場外衍生工具交易的對手方屬一級機構，及 

 場外衍生工具每日均須作可靠及可予核實的估值，並可在本公司主動提出下，

在任何時候以其公平價值藉抵銷交易出售、結清或平倉；及/或 

h) 在非受規管市場買賣的貨幣市場工具，但該工具的發行或工具發行人必須是以為了保

障投資者及儲蓄目的而受規管者，且該等工具須： 

 由歐盟成員國的中央、地區或地方管理局或中央銀行、歐洲中央銀行、歐盟或

歐洲投資銀行、非歐盟成員國，或如屬聯邦州份，則由組成聯邦的其中一個成

員，或一個或多個歐盟成員國所屬的公共國際組織所發行或擔保，或 

 由投資計劃發行，而且其中的任何證券是在(a)、(b)或(c)分段中所指的證券交易

所上市或受規管市場買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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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受審慎監管(以歐盟法律所界定的標準為據)的機構發行或擔保，或由符合或依

循盧森堡監委會認為起碼如歐盟法律一般嚴格的審慎規則的機構發行或擔保，

或 

 由屬盧森堡監委會認可類別的其他機構發行，在該等工具的投資必須符合等同

第一、二或三段所指的投資者保障規則，而且發行人必須是具有起碼 1,000 萬

歐元資本及儲備額的公司，並且(i)按照 78/660/EEC 指引申報及刊發其年度帳

目，(ii)是在公司集團內專門從事該集團的融資事務的機構，而該集團有一家或

多家上市公司，或(iii)是專門從事證券化工具融資事務並從銀行的周轉借貸中獲

益的機構。 

1.2 在該法例訂明的條件及限制下，本公司可在規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i)設立一隻符合作為

UCITS 聯接基金(「UCITS 聯接基金」)或 UCITS 主基金(「UCITS 主基金」)資格的附屬基

金，(ii)將任何現有的附屬基金轉換為 UCITS 聯接基金(反之亦然)，或(iii)更改其任何 UCITS

聯接基金的 UCITS 主基金。 

a) UCITS 聯接基金須以其至少 85%資產投資於另一 UCITS 主基金的單位； 

b) UCITS 聯接基金可以其最多 15%資產持有以下一項或多項投資： 

- 按照下文第 1.3(b)段持有輔助流動資產； 

- 金融衍生工具，但只可作對沖用途。 

c) 爲了遵守下文第 7.2 段規定，UCITS 聯接基金須結合本身就(b)項第二點所承受的直接

風險，就下列任何一項計算與金融衍生工具有關的全局風險： 

- UCITS 主基金按照 UCITS 聯接基金在 UCITS 主基金的投資比例，就金融衍生

工具實際承受的風險；或 

- 根據 UCITS 主基金的管理規定或註冊成立契據訂明，UCITS 主基金按照

UCITS 聯接基金在 UCITS 主基金的投資比例，就金融衍生工具可能承受的最大

全局風險。 

1.3 與上述第 1.1 段所訂的投資限制相反，每一附屬基金可： 

a) 將其淨資產高達 10%投資於除上文第 1.1 段所述之外的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

及 

b) 以輔助形式持有流動資產。 

1.4 附屬基金(「投資附屬基金」)可認購、收購及/或持有由本公司一隻或以上附屬基金(均為「目

標附屬基金」)將發行或已發行的證券，而本公司並無須受限於已修訂的 1915 年 8 月 10 日的

盧森堡商業公司法有關一間公司認購、收購及/或持有本身股份的規定，惟須符合以下條件： 

 目標附屬基金不可轉而投資於已投資於該(等)目標附屬基金的投資附屬基金；及 

 作為收購對象的目標附屬基金根據其投資政策不可以多於 10%的資產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的單位；及 

 目標附屬基金股份所附帶的投票權(若有)，在由有關投資附屬基金持有期間須暫停行使，

並無損於帳目及定期報告的適當處理；及 

 在任何情況下，只要這些證券由投資附屬基金持有，則在為核證該法例規定的淨資產最

低下限而計算本公司的淨資產時，將不會計入該等證券的價值；及 

 在已投資於目標附屬基金的投資附屬基金與目標附屬基金之間並沒有收取雙重的管理/認

購或回購費用。 

2. 分散風險 

2.1 按照分散風險的原則，本公司是不准將附屬基金淨資產超過 10%投資於由同一發行人發行的

可轉讓證券或貨幣市場工具。如某附屬基金將其淨資產超過 5%投資於每一發行人的可轉讓

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有關總值不得超過有關附屬基金淨資產價值的 40%。此項限制並不適

用於在受審慎監管的財務機構的存款及與之進行的場外衍生工具交易。 

2.2 本公司不准將附屬基金淨資產超過 20%投資於同一機構的存款。 

2.3 附屬基金在場外衍生工具交易及/或有效組合管理交易中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可超過： 

 如對手方是第 1.1 (f)段所指的信貸機構，其淨資產的 10%，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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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情況下，其淨資產的 5%。 

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亦參閱於本發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2.4 儘管已有第 2.1、2.2 及 2.3 段所訂的個別限額，附屬基金不得合併於單一機構所作的以下各

項以致超逾其資產的 20%： 

 投資於由該機構發行的可轉讓證券或貨幣市場工具， 

 存於該機構的存款，或 

 因與該機構進行的場外衍生工具交易及有效組合管理技巧所引起的淨額風險。 

2.5 如發行某些債券的信貸機構的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並且須遵從該國為保障債券持有

人而設受特定公眾監管的法律，則第 2.1 段所訂的 10%限額可提高至最高 25%。源於發行此

等債券的基金尤須按照法律投資於任何資產，但該等資產必須是足以償付在整段債券有效期

內，因發行債券而須承擔的財務責任，並且在發行人倒閉時，會優先撥作支付本金及利息。

此外，如附屬基金在由同一發行人發行的債券所作的投資超過淨資產 5%，則該等投資的總

值不得超過相應附屬基金淨資產的 80%。 

2.6 如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是由歐盟成員國或其地方管理局、另一合資格國家或一個或多

個歐盟成員國所屬公共國際組織所發行或擔保，則第 2.1 段所訂的 10%限額可提高至最高 

35%。 

2.7 在計算第 2.1 段所述的 40%風險分散上限時，屬第 2.5 及 2.6 段特別規定下的可轉讓證券及

貨幣市場工具不計算在內。 

2.8 第 2.1 至 2.6 段所訂的限額不可合併，因此投資於由同一機構發行的可轉讓證券或貨幣市場

工具或與此機構的存款或衍生工具在任何情況下總計不得超過附屬基金淨資產的 35%。 

2.9 按照 83/349/EEC 指引所作的界定或按照認可國際會計規則，就綜合帳戶而包括在同一集團

內的公司在計算本第 2 節所述限額時均視為同一機構。 

2.10 附屬基金可將其淨資產高達 20%累計投資於同一集團的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 

3. 例外情況如下： 

3.1 在不影響第 6 節所訂限制的情況下，就投資於由同一機構發行的股份及/或債券而言，第 2 節

所訂限額提高至最高 20%，只要是本公司的組織文件所容許，並且按照與特定附屬基金有關

的產品附件，該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乃複製某股票或債務證券指數的組合成分，而該指數乃

盧森堡監委會根據以下各項所認可： 

 其組合成分具充分多元性， 

 指數足以作為有關市場所參考的基準， 

 以適當方式刊登。 

上述 20%限額可提高至最高 35%，但只是在涉及單一機構的情況下，而且是在某些可轉讓證

券或貨幣市場工具處於主要地位的受規管市場出現特殊市場情況下證明需將之提高時，始會

實行。 

3.2 按照分散風險的原則，本公司有權將附屬基金淨資產高達 100%投資於由歐盟成員國或其地

方管理局、另一經合組織成員國、新加坡或 G20 任何成員國，或一個或多個歐盟成員國所屬

公共國際組織發行或擔保的各種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發售。此等證券必須劃分為至少

六項不同發行，且同一發行的證券不得超過附屬基金淨資產總額的 30%。 

4. 投資於 UCITS 及/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 

4.1 附屬基金可收購第 1.1(e)段所指的 UCITS 及/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的單位，但不得將其淨資產

超過 20%投資於單一 UCITS 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的單位。如 UCITS 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有

多個分部(按該法例第 40、181 條所指含義)，而屬某分部的資產又僅可用於償付該分部的投

資者的權利，以及有關債權人因該分部的成立、營運及清算而引起的申索，則為應用上述限

額而言，每一分部均被視為獨立發行人。 

4.2 在 UCITS 以外的集合投資計劃的單位投資總計不得超過該附屬基金淨資產的 30%。 

4.3 當附屬基金收購 UCITS 及/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的單位，則有關 UCITS 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

的資產毋須就第 2 節所訂的限額而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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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當附屬基金投資於其他 UCITS 及/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的單位，而該等 UCITS 及集合投資計

劃均是由管理公司，或由因受共同管理或控制，或因直接或間接持有超過 10%資本或投票權

而與管理公司有連繫的任何其他公司直接或以轉授形式管理，則管理公司或其他公司不可因

附屬基金投資於該等其他 UCITS 及/或其他集合投資計劃而收取認購或贖回費用。此外，在

該種情況下，管理公司或其他公司不可就上述投資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收取管理費。管理公司

亦不可就上述 UCITS 及/或集合投資計劃或其管理公司收取的任何費用或收費而收取回佣。 

將重大比例的資產投資於其他 UCITS 及/或集合投資計劃的附屬基金，其須在其產品附件內

披露該附屬基金本身及其擬投資的其他 UCITS 及/或集合投資計劃可能須支付的最高管理費

水平。在年報中，須就每一附屬基金說明附屬基金及其擬投資的 UCITS 及/或其他集合投資

計劃須支付的最高比例管理費。 

5. 風險容限及多分部發行人 

若因為市場動向或行使認購權而致超過本第 1 節所述的限額，本公司的首要目標必須是在顧及到股東

最佳利益下，出售交易以將超出限額的情況減至指定限度內。 

新成立的附屬基金只要繼續遵守分散風險的原則，可偏離在上述第 2、3 及 4 節所述的限額，為期六

個月，由其首次推出日期起計。 

如各項投資的發行人是具多個分部的法律實體，而一個分部的資產又僅可用於償付與該分部有關的投

資者的權利，以及該等債權人因該分部的成立、營運及清算而引起的申索，則為應用第 2、3.1 及 4 節

所訂的限額而言，每一分部均被視為獨立的發行人。 

6. 禁止從事的投資 

本公司受禁止不得： 

6.1 收購具投票權的證券，以致本公司能對有關發行人的管理層施加重大的影響力； 

6.2 收購超過 

 由同一發行人所發行的不具投票權證券的 10%， 

 由同一發行人所發行的債務證券的 10%， 

 由同一發行人所發行的貨幣市場工具的 10%，或 

 同一 UCITS 及/或其他集合投資的單位的 25%。 

若債務證券或貨幣市場工具的總額或已發行證券的淨額在當時是不能計算，上述第二、三及

四段所訂限額在收購時可不予理會。 

若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是按照該法例第 48 條第 3 段由歐盟成員國或其地方管理局、另

一經合組織成員國、新加坡或 G20 任何成員國發行或擔保，或由一個或多個歐盟成員國所屬

公共國際組織所發行，該等限額可豁免遵守； 

6.3 沽空第 1.1 段(e)、(g)及(h)分段所指的可轉讓證券、貨幣市場工具及其他各項投資； 

6.4 收購貴重金屬或有關證明書； 

6.5 投資於房地產及買賣商品或商品合約； 

6.6 代某附屬基金借貸，除非： 

 借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或 

 貸款只屬暫時性質，而且不超過有關附屬基金淨資產的 10%(考慮到可能的暫時貸款額不

會超過有關附屬基金淨資產的 10%，整體借貸不可超過有關附屬基金淨資產的 210%)。 

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有關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險(此詞在本發行章

程「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6.7 給予信用或擔任第三方的擔保人。此項限制並不適用於購入第 1.1 段(e)、(g)及(h)分段所述尚

未全數繳足的可轉讓證券、貨幣市場工具及其他各項投資； 

6.8 投資於分派額依賴由特別目的投資公司、特別投資公司或類似實體所發行的嵌入式衍生工具

或合成投資工具或證券的結構性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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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與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管理及限制以及技巧和工具的運用 

7.1 本公司必須運用(i)風險管理程序，令其在任何時候都能監察及量度持倉的風險及其在投資組

合的整體風險範圍中所佔比重及(ii)可對場外衍生工具的價值作準確及獨立評價的程序。 

7.2 每一附屬基金須確保其有關衍生工具所涉及的整體風險並不超出其總資產淨值。 

在計算風險時，須顧及指數當前的價值、對手方風險、未來市場動向及可供平倉的時間。此

亦適用於以下各分段。 

作為附屬基金投資政策的一部分，並在第 2.7 及 2.8 段所訂的限額內，附屬基金可投資於金融

衍生工具，但對指數所承受的風險總計不得超過第 2 節所訂的投資限額。如附屬基金投資於

以指數為基礎的金融衍生工具，此等投資毋須合併以符合第 2 節所訂的限額。 

當可轉讓證券或貨幣市場工具含有衍生工具，後者必須計算在內以符合本節規定。 

8. 場外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抵押品的管理及有效組合管理技巧 

8.1. 每一附屬基金就有效組合管理技巧收到的一切資產，應視作本指引所述的抵押品，並應符合

下文第 8.2 條所訂的條件準則。 

8.2. 流動性：任何以現金以外收到的抵押品必須具有高度流動性，並在受規管市場或定價透明的

多邊交易設施買賣，以便以接近售前估值的價格迅速售出。所收到的抵押品亦應符合 UCITS

指引第 56 條的條文規定。 

估值：所收到的抵押品必須至少每日估值，價格波幅高的資產不應獲接受為抵押品，除非已

制定適當保守的扣減機制。 

發行人信貸質素：所收到的抵押品必須屬優質。 

相關性：附屬基金所收到的抵押品必須由獨立於對手方的實體發行，而且預期不會與對手方

的表現高度相關。 

抵押品多元化(資產集中性)：抵押品就國家、市場及發行人而言必須充分多元化。就發行人

集中性而言，如每一附屬基金從有效組合管理及場外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對手方收到一籃子

抵押品，其就某一發行人所承受的風險以其資產淨值的 20%為限，則視作已符合充分多元化

的條件準則。若附屬基金須承受不同對手方的風險，在計算單一發行人的 20%風險限額時，

應合併計算不同籃子的抵押品。 

單一發行人上述 20%風險限額可在下列情況獲得豁免:附屬基金可收取最多 100%抵押品，包

含由單一歐盟成員國、其一個或多個地方管理局、另一經合組織成員國、新加坡或 G20 任何

成員國，或一個或多個歐盟成員國所屬的公共國際組織發行或擔保的不同可轉讓證券及貨幣

市場工具。該附屬基金須收取至少六項不同發行的證券，且任何單一次發行的證券不得超過

附屬基金淨資產的 30%。上述任何豁免的使用將在本發行章程的有關產品附件內披露(亦請參

閱「有關間接複製基金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與管理抵押品有關的風險，例如營運和法律風險，必須透過風險管理程序加以辨認、管理及

減輕。 

在產權轉讓的情況下，所收到的抵押品必須由存管處持有。至於其他種類的抵押品安排，抵

押品可由接受審慎監管並且與抵押品提供者無關的第三方託管人持有。 

所收到的抵押品必須能夠由附屬基金隨時充分執行，無須向對手方提及或取得其批准。 

所收到的非現金抵押品不應予以出售、再投資或質押。 

所收到的現金抵押品只應寄存於第 1.1(f)條指定的實體。   

本公司不會就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附屬基金進行任何抵押品的再投資。 

8.3. 就其資產至少 30%收取抵押品的附屬基金必須制定適當的壓力測試政策，以確保在正常及特

殊的流動性情況下的定期進行壓力測試，使附屬基金能夠評估抵押品有關的流動性風險。流

動性壓力測試政策必須至少規定下列各項： 

a) 壓力測試情景分析的設計，包括校準、驗證及敏感度分析； 

b) 實證取向以評估影響，包括對流動性風險預計的回溯測試； 

c) 報告次數及限價/損失容限；及 

d) 緩和行動以減低損失，包括扣減政策及缺口風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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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各附屬基金必須制定清晰的扣減政策，該政策應配合所收到作為抵押品的每類別資產。在制

定扣減政策時，各附屬基金必須顧及資產的特性，例如其信貸狀況或價格波動性，以及按照

上文規定進行壓力測試的結果。此政策必須以文件載明，並為每次就某資產類別下應用特定

扣減或避免應用任何扣減的決定提出理據。 

9. 對沖貨幣風險所用技巧及工具 

為保障現時及日後的資產及負債免受貨幣波動的影響，本公司可進行外匯交易、貨幣認購期權或認沽

期權、遠期外匯交易或貨幣兌換交易，但此等交易必須是在受規管市場或場外與專門從事此類交易的

一級機構進行。 

上述交易之目的已假定了設想中的交易與須進行對沖的資產或負債之間存在直接關係，而且隱含了在

原則上，特定貨幣(包括對附屬基金參考貨幣的價值有重大關係的貨幣(通常稱為「交叉對沖」))的交易

不可超出該等資產及負債的總值，又或在時間上不可超出該等資產所持有或預期會持有的期間，或承

擔或預期會承擔該等負債的期間。 

惟應注意的是，旨在為附屬基金單一股份類別進行貨幣對沖的交易，可能對同一附屬基金其他股份類

別的資產淨值產生負面影響，因為該等股份類別並非獨立的法律實體。 

10. 證券借貸交易 

本公司將不會就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間接複製基金參與任何證券借貸、回購交易或其他類似的場外交

易。 

本公司不會就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直接複製基金參與任何回購交易或其他類似場外交易。 

在規例允許的範圍內，特別是盧森堡監委會08/356號有關集合投資計劃運用若干技術與工具投資於可

轉讓證券與貨幣市場工具的規定之通告及盧森堡監委會14/592號通告，各直接複製基金可為產生額外

資本或收入或為降低成本或風險的目的而參與證券借貸交易。 

直接複製基金可進行最多達其資產淨值30%的該等交易，惟(i)交易量須保持在適當水平或本公司有權

要求借出證券的返還，以使其不時有能力履行其贖回責任，及(ii)該等交易不妨害本公司根據有關直接

複製基金的投資政策管理其資產。該等交易的風險將由本公司的風險管理程式控制。所有因此等交易

產生的收益(若有)，在扣除直接及間接營運費用後，將退還相關附屬基金。 

該等交易將受以下段落所述之主要投資限制規限，而該等規限並未全面詳盡地列明所有限制。若任何

附屬基金因進行證券借貸交易而取得收益，(i)本公司或附屬基金有關證券借貸交易產生的並可從相關

附屬基金獲付的收益中扣除的直接或間接營運成本/費用的政策，及(ii)獲支付該等直接及間接成本及費

用的實體的身份及若該等實體是否存管處的關聯人士，須在下列各段或相關產品附件(視適當情況而定)

說明。 

10.1 證券借貸交易 

本公司可進行證券借貸交易，惟須符合以下規則： 

10.1.1 本公司必須能夠隨時收回任何已借出的證券或終止其已訂立的任何證券借貸交

易； 

10.1.2 本公司可直接或透過由認可結算機構建立的標準系統或由金融機構(有關機構必須

受盧森堡監委會認為等同於歐盟法律的審慎監督規則規管，並且專門從事此類交

易)設定的借貸計劃借出證券； 

10.1.3 借用人必須受盧森堡監委會認為等同於歐盟法律的審慎監管規則規管。在挑選借

用人時，證券借貸代理人將考慮多個準則，包括但不限於借用人的公司歷史、聲

譽、管理、業務類型、總資本、盈利、資產質素、流動性、資金、市值、公共信

貸評級及重大規管行動(若有)； 

10.1.4 作為其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本公司必須收取由獨立於對手方的實體所發行而

且預期不會與對手方的表現高度相關的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

必須至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包括利息、股息及其他後續權利) 。非

現金抵押品必須按照上文第 8.2 條「抵押品多元化」的規定充分多元化； 

10.1.5 有關抵押品必須於借出證券轉讓之前或同時收取。當證券透過上文第 10.1.2 段所

述中介機構借出時，如有關中介機構保證交易妥為完成，則借出證券的轉讓可在

收取抵押品前生效。上述中介機構可代借用人提供抵押品； 

10.1.6 抵押品必須以下列形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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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現金、短期銀行存款、貨幣市場工具等流動資產(按2007年3月19日的指引

2007/16/EC界定)、信用證及由與對手方並無聯屬關係的一級信貸機構發出

的見索即付保函； 

(ii) 由經合組織成員國或其地方管理局或超國家機構及社區、地區或全球性的機

構發行或擔保的債券； 

(iii) 由每日計算資產淨值及具有AAA或同等評級的貨幣市場型UCI發行的股份或

單位； 

(iv) 主要投資於下文第(v)及(vi)項所述債券/股份的UCITS發行的股份或單位； 

(v) 由提供充足流動性的一級發行人發行或擔保的債券；或 

(vi) 在歐盟成員國受規管市場或經合組織成員國證券交易所獲准上市或交易的股

份，惟該等股份須被納入主要指數； 

10.1.7 以現金或 UCI/UCITS 股份/單位以外形式提供的抵押品須由與對手方並無聯屬關係

的實體發出； 

10.1.8 當以現金形式提供的抵押品導致本公司承受該抵押品受託人面對的信貸風險時，

有關風險須受上文第 2.2 段規定的 20%上限規限； 

10.1.9 本公司須每日對收取的抵押品進行估值。倘已提供的抵押品價值似乎不足其所承

保的金額，對手方須在極短期內提供額外抵押品。以考慮獲接納為抵押品的資產

的內在信貸風險、外匯風險或市場風險，將就已收到作為抵押品的每類別資產採

用適用的扣減政策。此外，在本公司就有關附屬基金的淨資產至少 30%收取抵押

品時，必須制定適當的壓力測試政策，以確保在正常及特殊的流動性情況下定期

進行壓力測試，使本公司能評估抵押品有關的流動性風險； 

10.1.10 本公司須確保在發生須行使其就抵押品擁有的申索權利的事件時有能力提出有關

申索，即抵押品須直接或透過一級金融機構或該機構全資附屬公司時刻可供使

用，以令本公司在對手方未能履行歸還借出證券的責任時，能夠在毫無延誤的情

況下佔有或變現作抵押品提供的資產； 

10.1.11 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不得出售抵押品亦不得將其作為保證之用或質押； 

10.1.12 本公司須在年報及半年度報告披露借出證券的全局估值；及 

10.1.13 所有抵押品須由存管處或獲委任的任何副託管人保管。 

10.2 抵押品的再投資 

 本公司將不會就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附屬基金再投資任何抵押品。 

11. FDI 風險管理政策 

以下一節摘要說明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以適用者為準)就附屬基金按照 UCITS 的法規運

用 FDI 進行投資時所實行的風險管理政策及程序。有關政策及程序的進一步資料載明於主要資料文件

(「KID」)，並可向香港代表索取。KID 主要載明 FDI 的風險範圍類型及與每種 FDI 有關的特定風險。有關運

用 FDI 的整體風險說明，股東可參閱本發行章程內「風險因素–一般風險–運用衍生工具」及「風險因素–一

般風險–掉期交易風險」各節。 

一般資料 

本公司董事會以及管理公司須最終負責監控附屬基金運用 FDI 的有關風險及執行風險管理程序。管理公司可

委任投資經理提供某些風險管理服務，以監控附屬基金的風險。投資經理可獲轉授日常監控職能，目的是：  

i) 確保在獨立於管理公司履行的基金管理職責的情況下審核和評估各種風險；及 

ii) 減少利益衝突，並盡可能予以消除。 

有關投資經理可經管理公司及盧森堡監委會批准後，但須在自行監督、負責及承擔費用之下，委任一名分投

資組合經理就某一附屬基金提供若干投資組合管理及風險管理服務。 

董事會成員以及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及分投資組合經理的人員都具有高資歷，並且有豐富的基金管理經驗，

對運用 FDI 亦有特定的經驗。在管理公司負責風險管理的人員全部獲授研究生學位，並且具備必需的知識和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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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管理 

每名投資經理須監控其已委任的分投資組合經理(若有)，並收取有關投資經理及分投資組合經理同意的定期報

告。投資經理將向管理公司匯報可能產生的任何違約及違規情況，再由管理公司通知董事會。管理公司須持

續地審核及監控投資經理的活動，進行額外的獨立控制，並定期遞交報告供董事會商議。管理公司須就任何

重大和重要事項及就任何違反風險管理手冊及本發行章程所訂明的指引的情況通知董事會。 

投資經理日常或有責任向其已獲委任服務的附屬基金提供投資經理與管理公司不時同意的風險管理服務，並

且定期向管理公司提供報告，內容(除其他事項外)包括： 

i) 代附屬基金新訂立的 FDI 交易； 

ii) 審核及確認附屬基金於期間按照參考指數的表現； 

iii) 所發生的任何違反投資限制的情況；及 

iv) 投資經理認為與附屬基金相關的或管理公司要求的任何其他資料。 

計算全局風險 

由於運用 FDI 而引起的全局風險可界定為附屬基金須承受的對手方風險及市場風險兩者的總和。除非有關產

品附件另行規定，為了計算各附屬基金的全局風險，管理公司將採取承擔取向，按照規例而且所依據的原則

是各間接複製基金訂立的 FDI 在結構上要反映參考指數的表現。 

持有非槓桿相關證券的間接複製基金的表現可與參考指數的表現相比，猶如該等間接複製基金沒有承受 FDI

的風險一樣。換言之，如間接複製基金未作投資的現金持倉是零的話(即沒有剩餘槓桿作用或反槓桿作用)，該

等間接複製基金並不因投資於 FDI 而承擔額外市場風險(相對於直接複製基金而言)。所以相對於直接複製基

金，就 FDI 所承受的全局風險可減至對手方風險。 

為免引起疑問，所有附屬基金的風險管理將按照承擔取向進行。 

計算對手方風險總額 

在計算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時，管理公司是取附屬基金與該掉期對手方所訂立全部FDI

按市價計算的值之和。 

利用槓桿作用 

在按照承擔取向計算附屬基金利用的槓桿作用時，該槓桿為以下兩者的商數： 

i) FDI 的名義價值，及 

ii) 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與掉期對手方訂立 FDI 時，槓桿比率會經常維持為 1。 

計算對手方風險淨額 

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是指在扣除為該掉期對手方的抵押所作的撥備後對該掉期對手方

的對手方風險總額。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淨額必須按照規例經常維持在10%以下。有關這

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亦參閱於本發行章程第10頁「對手方風險」分節。本公司將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

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品，以降減與間接複製基金的FDI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

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擬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規例確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並每

日按市價計值。此外，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可能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

行水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掉期交易，在將此等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

的數值)下，令間接複製基金獲得以現金繳付的款項，而在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酌情決定下，該

等款項將用於有關間接複製基金的一般現金管理(例如就有待進行的贖回提供融資)，或再投資於以參考指數的

現行水平訂立的新掉期交易。 

 

12. 減輕對手方風險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本發行章程「投資限制」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定的對手

方風險淨額。為了減低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就其任何附屬基金運用減輕風險技巧，例如已獲或將獲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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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認可的對銷和財務抵押技巧。所用技巧部分取決於所採用的投資策略種類。請參閱「投資目標及政策」之

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13. 投資於 FDI 及結構性產品 

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間接複製基金將不會投資於任何 FDI 或結構性產品，但「投資目標及政策」一節所述的

由間接複製基金進行的場外掉期交易則除外。 

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直接複製基金將不會投資於任何結構性產品，但可為對沖及/或投資目的投資於 FDI，包

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貨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利率(「NDF」)。直接複製基金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

泛地運用 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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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授予寬免 

 

證監會已授予本公司以下寬免： 

認可股份登記員 

根據規則第 13 條規定，任何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包括公司形式的集合投資計劃，例如本公司)必須聘用認可

股份登記員作為其證券登記人。本公司的證券登記人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並非認可股份登

記員。本公司已申請並獲寬免於規則第 13 條的規定，但須受下列條件規限： 

(i) 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4條獲得並繼續獲得證監會認可； 

(ii) 股份並非透過首次公開發售而在聯交所上市；及 

(iii) 股份在香港過戶是經中央結算系統進行，而非在中央結算系統以外以股份証明書過戶進行。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分披露權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分規定，上市法團的董事、行政總監及大股東等法團內幕人士有責任披露

其對在聯交所上市證券的發行法團有關股本持有的須申報權益及短倉。《證券及期貨條例》對「法團」一詞

的定義是「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成立的公司或其他法人團體……」，因此本公司作為一間可變資本投資公司

(SICAV)，即在盧森堡登記的開放式投資公司，屬於所界定的法團，所以持有本公司須申報權益的法團內幕人

士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分規定披露權益，除非獲證監會寬免。 

本公司已申請並獲證監會授權就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附屬基金，可完全寬免於《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

分有關披露權益的規定，條件是該等附屬基金須仍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4 條獲證監會認可，並且

該等附屬基金的股份須仍然在聯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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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素 

 

下文是對影響股份價值的各種風險的綜合論述，就各附屬基金發行特定股份的額外風險的論述，請參閱有關

產品附件「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若有)一節。至於哪些因素與某一附屬基金有適切關係，則視乎

多項相關事宜，包括但不限於股份的性質及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 

在並未對所有這些因素作出仔細考慮前，不應投資於股份。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並非保本或保證基金，

所投資的資本或有關投資額並不受保障或保證，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而且應能承受最高達全數投資

資本的損失。 

引言 

 

投資的價值及來自投資的收入，以至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及來自該等股份的收入可升亦可跌，投資者未必能

取回其投資額。由於就股份須支付各種佣金及費用，對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長期投資。在附屬基金的投資不

應構成投資組合的重大部分，而附屬基金的投資亦未必適合所有投資者。投資者應在與其法律、稅務、會

計、財務及其他顧問仔細研究後，才作出投資決定。股份在法律、監管、稅務及會計方面的待遇，在不同司

法管轄區各有分別。本發行章程及/或產品附件內對股份的任何說明只作一般參考資料。投資者應了解到股份

的價值可能下跌，並應有準備其投資可能會全部虧蝕。風險因素可能同時發生及/或可能互相影響，致令股份

的價值受到不可預測的影響。 

 

一般風險 

股份的估值：股份的價值會由於附屬基金資產、參考指數及(若適用)用以將兩者掛鈎的衍生工具的價值變化而

出現波動。 

管理公司缺乏酌情權以應付市場變化：附屬基金奉行被動投資策略，因此並非受「積極管理」的。因此，管

理公司除(若相關)為了力求緊貼參考指數的持續期限及總回報外，並不會調整附屬基金投資組合的組成。附屬

基金不會試圖「跑贏」其反映的市場，在市場下滑或被判斷為價值偏高的時候，亦不會力求作出臨時的防守

性持倉。因此，如參考指數下跌，可能會導致有關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相應下跌。 

掉期交易的風險：掉期交易須承受掉期對手方違責的風險。如掉期對手方發生任何重大的信貸評級被降級或

其他重大不利的變化，管理公司將採取其可合理和實際採取的措施和行動。這可能包括與其他實體磋商，目

的是在掉期對手方發生違責情況之下，與新的掉期對手方訂立替代的場外掉期交易。然而，並不能保證該等

措施可以奏效。如掉期對手方發生無力償債或其他違責事件，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可隨時終止(而且該終止可即

時生效)，無須經有關掉期對手方批准。特別是場外掉期交易規定須釐定終止款項，由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予

本公司或由本公司支付予有關掉期對手方，視屬何情況而定。但該等補償可能受影響間接複製基金作為債權

人權利的破產法律規限。舉例來說，如有關掉期對手方無力償債或因其他原因無法支付終止款項，間接複製

基金於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終止時未必能收到其根據合約有權收到的淨額款項。但這風險是有限的，因為每一

間接複製基金的對手方風險淨額均須遵守規例規定的限額，就是只可以其資產淨值的10%投資於同一掉期對

手方，除非抵押資產的價值出現單日跌幅，並且掉期對手方無力償債或發生違責情況，詳情在下文「抵押品

風險」的風險因素一節說明。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於本發行章程第10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有關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以適用者為準)在附屬基金運用FDI進行投資時執行的風險管理

政策的進一步資料，請亦參閱下文「FDI風險管理政策」一節。 

投資於FDI的風險：直接複製基金可不時為投資及∕或對沖目的運用FDI。運用衍生工具使直接複製基金承受額

外風險，包括： 

• 波動風險：衍生工具可能非常波動及使投資者承受高度的損失風險； 

• 槓桿風險：由於可以利用低金額的開倉保證按金建立衍生工具持倉，因此存在合約價格較為輕微的波動

便可帶來相對開倉保證按金的實際金額而言高比例的利潤或損失的風險； 

• 流動性風險：價格的每日波幅限制以及交易所的持倉限制可影響衍生工具的流動性。由於無交易市場為

未平倉合約平倉，故場外FDI交易可能涉及額外風險； 

•  相關性風險：FDI用作對沖用途時，FDI與被對沖的投資或持倉可能並非完全相關； 

• 對手方風險：直接複製基金承受對手方未能履行財務責任而帶來損失的風險； 

• 法律風險：交易的性質或某一方達成交易的法律能力可能使FDI合約無法強制執行。對手方在無力償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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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破產的情況下亦可能影響合約權利的可執行性；及 

• 結算風險：倘FDI交易對手方於結算時未能或甚至根本不能履行其付款或交付責任，可能為有關直接複

製基金帶來損失。 

以上風險的後果可能對運用FDI的直接複製基金造成對資產淨值的不利影響。 

抵押品風險：就間接複製基金而言，抵押協議所述的抵押品安排須承受下列風險，包括： 

•  存管處無力償債可能影響間接複製基金接收抵押資產的能力。詳情請參閱下文風險因素「存管處的對手

方風險」一節； 

•  抵押資產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抵押資產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的估值及間接複製基金就任何買賣交

易日 T 所承受的有關掉期對手方風險的計算一般於下一個買賣交易日(即買賣交易日 T+1)進行。如抵押

資產的價值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並不是間接複製基金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對有關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

手方風險總額的至少 100%，則本公司及/或管理公司一般會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四時(倫敦時間)之前

要求該掉期對手方交付額外的抵押資產以補足價值差額，預期交收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抵押資

產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價格變動而出現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

抵押品交收的延誤，可能造成間接複製基金所承受的該掉期對手方風險不時高於零。如有關掉期對手方

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這可能導致該間接複製基金出現巨額虧損； 

•  間接複製基金接收抵押資產的能力取決於抵押協議是否可按其條款執行。抵押協議的可執行性可能受與

破產、無力償債、清盤、重組、法院計劃、暫行禁令、行政法律及其他與債權人的權利有關或影響債權

人的權利或與一般衡平法原則有關的一般適用法律所限制。本公司在這方面已取得法律意見，確認抵押

協議可根據德國法律(即作為掉期對手方的德意志銀行註冊所在地的法律)予以執行，並且對於本公司在德

意志銀行作為掉期對手方無力償還的情況下根據抵押協議可獲得的保障感到滿意； 

•  本公司的強制執行權利主要與違責事件的發生掛鈎。因此，如有關掉期協議的效力不明確，可能影響執

行抵押協議的能力； 

•  如抵押資產是上市證券，該等證券的上市可能被暫停或撤銷或其在證券交易所的買賣也可能被暫停，而

且在暫停或撤銷期間，要將有關抵押資產變現可能需較長時間； 

• 如抵押資產是債務證券，該等證券的價值將取決於發行人或債務人就有關抵押資產的信用可靠性。如該

等抵押資產的發行人或債務人及掉期對手方均無力償債，抵押資產的價值將大幅減少，並可能造成間接

複製基金對其就該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的抵押不足。 

集中風險：參考指數的成分股可能集中於由某一特定國家、市場或行業所發行的證券。這可能導致參考指數

(以致附屬基金)相比於採取分散投資策略的基金更為波動。此外，參考指數的指數成分股可能數目有限，在該

情況下，如與具有大量指數成分股的指數相比，有關參考指數(以致附屬基金)將較容易受任何一隻指數成分股

價格走勢的影響。就採用投資策略(i)及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間接複製基金，並釐定由該間接複製基金持有的

投資資産(若有)是否由分散投資的證券組合所組成而言，倘若由屬經合組織成員國的主權國家或新加坡及/或

超國家組織/機構所發行或擔保的證券及其他公共證券以不同條件發行(例如還款期、利率、保證人身分或其他

條件有所不同)，則即使該等證券由同一人發行，仍會被視為不同的發行。因此，投資者應注意投資資産(若有)

可能集中於由有限數目的發行人或甚至單一發行人所發行的證券。投資資産亦可能集中於由某一特定國家、

市場或行業所發行的證券。 

參考指數與附屬基金的資產的估值：附屬基金的資產、參考指數或(若適用)用以將兩者掛鈎的衍生工具可能具

備複雜性和專門性。這些資產或衍生工具的估值通常只由有限數目的市場專業人士提供，而該等專業人士經

常擔任須估值資產交易的對手方。有關估值往往是主觀的，所獲得的估值之間可能存在實質差異。 

匯率：投資於股份可能直接或間接涉及匯率風險。由於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將以其參考貨幣計算，以參考貨

幣以外的另一貨幣計值的參考指數或其成分股的表現亦將取決於該貨幣兌參考貨幣的強弱以及此貨幣發行國

家的利率。同樣地，任何以參考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附屬基金資產亦將使附屬基金承受匯率風險。應當注

意，股份的計值貨幣可能有別於以下貨幣：(i)投資者本國的貨幣，及/或(ii)投資者希望收取款項的貨幣。 

貨幣對沖風險：各附屬基金可訂立外匯對沖交易，目的是就不利的貨幣波動提供保障。該對沖交易可包含外

匯遠期合約或其他種類的衍生工具合約，此等合約反映定期「滾動」的外匯對沖風險。在該種情況下，對沖

交易未必會就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於兩個連續滾動日期之間的表現所引起的外匯風險作出調整，從而可能減

低對沖的效果，並可能導致投資者有收益或虧損。投資者應注意，運用外匯對沖交易的相關費用，可能由相

關附屬基金承擔。 

利率：股份、附屬基金的資產及/或參考指數的計值貨幣的利率波動，可能影響股份的融資費用及真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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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脹：通貨膨脹率會影響股份的實際回報率。參考指數可以通脹率作為參考。 

孳息：股份的回報可能無法直接與孳息相比，因為只要投資於任何附屬基金的資產或參考指數即可賺取孳

息。 

相關性：股份未必能與附屬基金的資產及/或參考指數的價值走勢具有完全或高度相關性。 

股份可不按資產淨值的價格交易：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代表認購或贖回該附屬基金的股份價格。股份交易的

市價可能高於或低於該資產淨值。因此，投資者可能無法以接近該資產淨值的價格買入或出售股份。以偏離

於資產淨值的價格交易取決於若干因素，但如參考指數的成分股的市場供需出現重大失衡，則偏離的情況更

加嚴重。股份「買入/賣出」差價(即潛在買家出價與潛在賣家出價之間的差額)是另一會出現偏離於資產淨值

的情況。買賣差價在市場波幅或出現不明朗因素時可以擴大，從而增加偏離於資產淨值的幅度。 

波幅：股份的價值可能受市場波幅及/或附屬基金的資產及/或參考指數的波幅影響。 

信貸風險：由於本公司可能須承擔其他債務或有其他債務施加於本公司，本公司就股份向股東付款的能力可

能會因而減少。任何附屬基金的資產、參考指數或將兩者掛鈎所用的衍生工具都可能涉及風險，以致作此等

安排的對手方可能未能履行其責任。 

流通性風險：某些類型的證券，尤其是在不利市況下，可能會難以購入或出售，從而可能影響其價值。香港

股份在聯交所上市並不構成香港股份具有流通性的保證。 

存管處的對手方風險：如附屬基金的現金由存管處或存管處所用的存管處持有，附屬基金將承受存管處或其

他存管處的信貸風險。如存管處或其他存管處無力償債，則就附屬基金所持有的現金而言，附屬基金將被視

作存管處或其他存管處的一般債權人。但附屬基金存放於存管處的證券，由存管處或其他存管處以獨立帳戶

維持，在存管處或其他存管處無力償債的情況下仍受到保障。 

某些對沖考慮：擬購入股份以減低其就參考指數所承受風險的投資者應注意以此方式利用股份所涉的風險。

概無從保證亦不能保證股份的價值會隨參考指數價值的走勢而變動。此外，投資者可能無法以直接反映參考

指數價值的價格將股份變現。因此，即使投資者已就參考指數蒙受虧損，投資者仍可能就其為對沖參考指數

而購入的股份蒙受巨額虧損。 

虧損風險：投資組合的虧損風險指投資組合的淨資產可能由於下列原因而有加速貶值的風險：(i)以借取資金

進行投資的收入低於借款成本；及(ii)該等投資的價值降至低於借入資本的價值。在極端的情況下，這可能引

致該投資組合招致高於其資產值的虧損。如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發生此情況，該附屬基金的投資者可能因此

蒙受損失。 

政治因素、新興市場和非經合組織成員國的資產：股份的表現及/或購買、出售或購回股份的可能性會受一般

經濟情況變化及諸如政治發展、政府政策更改、施加資本轉帳限制及監管規定更改等不明朗因素所影響。投

資於新興市場或非經合組織成員國或與之有關的投資可增添上述風險。此外，不少非經合組織成員國及新興

市場國家的當地託管服務仍未發展健全，以致在該等市場進行買賣涉及交易及託管風險。在某些情況下，附

屬基金可能無法收回其部分資產或在收回過程中遭遇延誤。此外，新興市場或非經合組織成員國的法律體系

及會計、核數和呈報標準，未必可提供一般適用於主要市場的同等程度的投資者資料或保障。 

股份認購及贖回：與股份認購和贖回有關的條文授權本公司可酌情限制於任何交易日可供認購或贖回的股份

的數額，並在符合上述限制之下，可遞延或按比例進行上述認購或贖回。此外，如逾時收到認購或贖回要

求，遞交要求的時間與實際進行認購或贖回之日將有所延誤。上述遞延或延誤可能減少股份數目或贖回所得

款項。 

最低認購額及最低贖回額：認購及贖回分別設定最低首次認購額、最低其後認購額和最低贖回額。 

依賴認可參與者：認可參與者提供認購及贖回服務可收取費用。如發生其他事件，妨礙某附屬基金或某類別

股份資產淨值的計算，則認可參與者將不可發行或贖回股份。由於在任何特定時候認可參與者的數目都有

限，或可能在任何特定時間只有一名認可參與者，則投資者未必能經常自由地認購或贖回股份。 

上市：本公司並不能肯定其在聯交所的上市申請可以獲准及/或能維持上市或上市條件不會被聯交所更改。此

外，香港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可能根據市場情況或其他原因而暫停，投資者未必能在恢復買賣之前出售其香

港股份。 

香港股份撤銷在聯交所上市：如經董事會在考慮到附屬基金股東的整體利益之下如此決定，該附屬基金的香

港股份可撤銷在聯交所上市。在考慮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撤銷在聯交所上市的建議時，董事會將顧及各種因

素，包括但不限於有關附屬基金在香港現行管理的資產水平及其成交量。在上述情況下，有關附屬基金可能

(在該附屬基金再沒有其他類別的股份在聯交所上市時)不再獲證監會認可，而投資者唯一可沽售其股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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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是根據不時列明在最近的盧森堡發行章程及有關產品附件的交易程序及其他細節申請贖回，贖回價將

以參照有關附屬基金或股份類別的每股資產淨值的價格或以本公司認為合適的任何其他方法訂定，惟在所有

情況下須受所有適用的限制所限。投資者應注意，在上述情況下，投資者可能在沽售股份時及獲取有關所得

時會遭遇困難或延誤，投資者亦可能蒙受投資損失。雖然撤銷在聯交所上市及(若適用)證監會撤銷認可須由證

監會及聯交所事先批准，並須遵守若干條件，包括向香港股東發出不少於三個月的通知，但投資者應注意，

有關股份類別在上述情況下將不可再在聯交所買賣，而有關附屬基金亦可能不再受證監會監管。 

附屬基金可能提前終止：雖然股份的投資應視作中期至長期投資，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在「附屬基金的

終止」一節所述的某些情況下可能會提前終止。附屬基金終止後，構成附屬基金的投資在變現後所得的淨現

金收益(若有)，將按照公司章程分派給股東。分派的款額可能多於或少於股東投資的資本。 

依賴市場莊家：投資者應注意，如附屬基金沒有市場莊家，股份在市場的流通性可能受到不利的影響。管理

公司的意向是股份在任何時候都至少要有一名市場莊家。現時管理公司已委任德意志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擔任

本發行章程有關的附屬基金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在德意志證券亞洲有限公司不再擔任市場莊家的情況下，管

理公司將尋求委任一名替代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如管理公司未能物色到適合的聯交所市場莊家接替，可能出

現市場莊家活動停止或不再有效的風險。如該風險成為事實並且影響市場莊家活動，本公司股份的認購和贖

回仍可透過香港認可參與者進行，詳見「經香港認可參與者認購」及「經香港認可參與者贖回」兩節。 

法律及監管：本公司必須遵守影響本公司、股份或投資限制的監管規限或法律變更，並可能因此須更改附屬

基金奉行的投資政策及目標。附屬基金的資產、參考指數及(若適用)用以將兩者掛鈎的衍生工具亦會受法律或

規定及/或監管行動的變更規限，而該等變更可能影響其價值及/或流通性。 

代名人安排：投資者如經分銷商及/或代名人投資於股份或經結算代理人持有股份權益，一般不會列名於本公

司的股東名冊，並因此不能行使列名於股東名冊的人士可享有的投票權或其他權利。 

運用衍生工具：由於表現與參考指數掛鈎的附屬基金可能投資於與參考指數不同的衍生工具或證券，附屬基

金將運用衍生工具使股份的價值與參考指數的表現掛鈎。雖然審慎地運用衍生工具可以帶來利益，但亦涉及

風險，而且在某些情況下，該等風險會較傳統投資的風險更高。運用衍生工具可能須支付交易費用。 

間接投資政策/合成複製投資策略：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為投資者提供與參考指數掛鈎的回報。間接複製基

金將按照「投資限制」一節所規定的限額，藉衍生工具及/或可轉讓證券，投資於參考指數的表現。特別是，

間接複製基金將按公平交易的基礎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立場外掉期交易並按適用的最佳執行準則執

行。間接複製基金可隨時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所得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

期交易，但全部須遵照投資限制進行。因此，間接複製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

掉期交易的影響。投資者所取得的回報，將取決於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及將發行股份淨所得與參考指數掛鈎的

衍生工具的表現。如「投資目標及政策」一節所述，本公司(代表各間接複製基金)及有關掉期對手方各自可按

照有關掉期協議的條款按公平價值終止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如本公司就間接複製基金訂立的每項場外掉期交

易接獲上述終止通知，而且本公司並未找到適當可接替的掉期對手方，有關的間接複製基金將被終止。 

直接投資政策及其對跟蹤誤差的潛在影響：基於各種因素，包括直接複製基金所涉費用及支出、投資限制所

述的集中限額、其他法律或監管限制及(在若干情況下)某些證券缺乏流動性，導致按成分股在參考指數中的比

重購入所有成分股或購入某些成分股根本並不可能或並不切實可行。在該等情況下，直接複製基金將會承受

較大的跟蹤誤差。 

政府及監管機構的市場干預：世界各地的政府及監管機構可能隨時干預金融市場，此等市場干預可能包括施

加交易限制(例如禁止「無抵押」賣空或暫停某些證券的賣空交易)。附屬基金的運作及莊家活動或會受此等市

場干預影響。此外，此等市場干預或會影響市場情緒，從而影響有關參考指數的表現，以致影響附屬基金的

表現。無從預計此等市場干預對任何附屬基金的影響屬於正面或負面。在最壞的情況下，股東可能損失在附

屬基金的全部投資。 

較高一手市場交易費用及交易費用：由於直接複製基金的投資組合將受對相關參考指數的成分股直接投資的

影響，直接複製基金採用直接投資政策可能導致認可參與者(及因此投資者)承受較高的一手市場交易費用，而

直接複製基金亦可能須承受較高的交易費用。 

過往和將來的表現：附屬基金的表現取決於幾個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及將會或可能已實

際收取、適用及/或扣減的費用和支出、稅項及行政費及款項(例如來自掉期對沖政策從掉期對手方所獲的酌情

增益)。一般而言，這些因素在任何表現期內都會有所變動，因此應注意，在將不同表現期作出比較時，由於

適用(或扣減)上述一些或所有因素，有些表現期與同類表現期相比時，會出現上升或下降的表現。主要投資者

資訊文件或任何推銷文件所公佈的過往表現並非將來回報的保證，亦不應作為將來回報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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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本公司的營運(包括投資管理、分銷及抵押品管理)由幾間服務提供者進行，其中一些服務提供者資料在

「管理及行政」一節列明。若服務提供者破產或無力償債，投資者可能遭受延誤(例如在股份認購及贖回處理

上的延誤)或其他干擾情況。 

投資資產風險：投資資產價值可能受市場事件影響。投資資產就任何交易日 T 的估值及間接複製基金就任何

買賣交易日 T 對每名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的計算一般於下一個買賣交易日(即買賣交易日 T+1)進行。如

間接複製基金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所承受的掉期對手方風險淨額超過 0%，則本公司、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

投資組合經理一般會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三時(倫敦時間)之前要求該掉期對手方重新敲定現有的掉期交易

並向間接複製基金支付現金款項，預期現金付款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2 進行。投資資產價值如因市場風險和

價格變動而出現單日跌幅(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或於有關買賣交易日結束之前現金付款的延誤，可能造成

間接複製基金對該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不時高於 0。如有關掉期對手方出現無力償債或違責的情況，這

可能導致該間接複製基金出現巨額虧損。. 

證券借貸交易風險：直接複製基金可參與證券借貸，而證券借貸涉及風險，包括： 

• 對手方風險：證券借貸涉及借用人可能無法按時或甚至根本不能歸還證券的風險。因此，參與證券借貸

交易的直接複製基金可能蒙受損失，而追回借出證券亦可能有延誤。借出證券的歸還如有任何延誤，可

能限制直接複製基金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 抵押品風險：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直接複製基金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

期內必須至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抵押資產就任何買賣交易日 T 的估值一般於下一個買

賣交易日(即買賣交易日 T+1)進行。如抵押資產的價值於任何買賣交易日 T 並不是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至少 100%，則證券借貸代理人一般會於買賣交易日 T+1 下午四時(倫敦時間)之前要求借用人交付額外

的抵押資產以補足價值差額，預期交收結算於買賣交易日 T+1 的傍晚(倫敦時間)進行。所收到的抵押品

可能以低於借出證券的價值變現，不論是由於抵押品定價不准確、抵押品價值的市場走勢不利、借出證

券即日升值、抵押品發行人信貸評級下降或買賣抵押品的市場缺乏流動性等因素。如借用人未能歸還直

接複製基金借出的證券，這可能導致直接複製基金出現巨額虧損。 

• 證券借貸代理人彌償保證有限性：雖然證券借貸代理人根據證券借貸及回購代理協議向直接複製基金提

供彌償保證，該彌償保證並未就借用人違責提供全面保障，因為證券借貸代理人就不足之數彌償本公司

的合約責任僅限於在借用人發生無力償債行為的情況下。倘若該彌償未能涵蓋借用人違責而抵押品的價

值同時下降，直接複製基金將會蒙受損失。 

• 營運風險：證券借貸產生營運風險，例如未能結算或處理指示上的延誤。上述未能結算或延誤可能限制

直接複製基金根據贖回要求履行交付或付款責任的能力並可能引發索償要求。 

• 利益衝突：德意志銀行透過其法蘭克福總行及其倫敦和紐約分行行事，將擔任直接複製基金的證券借貸

代理人。證券借貸代理人、有關投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及管理公司全都屬於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

證券借貸代理人、有關投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及管理公司就本公司履行的職能可能引起潛在的利益

衝突。管理公司、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以適用者為準)將在符合投資者最大利益的情況下

積極管理任何利益衝突。有關此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下文風險因素「潛在利益衝突」。  

監管改革：本發行章程乃遵循現行適用法律和規定擬備，但不能排除本公司及/或各附屬基金及其各自的投資

目標及政策可能受將來法律及監管環境的變化所影響。新出台或修訂的法律、規則和規定未必容許或可能大

幅限制附屬基金投資於若干工具或進行若干交易的能力，亦可能妨礙附屬基金與若干機構進行交易或訂立服

務合約。這或會損害全部或部分附屬基金實行其各自的投資目標及政策的能力。遵守該等新出台或修訂的法

律、規則和規定亦可能增加全部或部分附屬基金的支出，而爲了遵守新規則，全部或部分附屬基金或須進行

重組。重組(如可行)或會招致重組費用。如重組並不可行，受影響的附屬基金或須予以終止。在歐洲聯盟和美

國可能出現的監管變革在下文列明(但並未盡列)。 

歐洲聯盟：歐洲現正進行無數監管改革，可能影響本公司及各附屬基金。政策制定者已就若干重要課題達成

協議或提出建議或展開諮詢。該等課題例如(並未盡列)：建議提出新的 UCITS 指引，修訂有關存管處功能、

報酬政策及處罰的 UCITS 指引 2009/65/EU (即所謂「UCITS V 指引」)；歐盟委員會提出的有關產品規則、

流通性管理、存管處、貨幣市場基金、長期投資等諮詢，目的是進一步修改 UCITS 指引(即所謂「UCITS VI

指引」)；以及歐洲證券及市場管理局於 2012 年 7 月就 ETF 及其他 UCITS 採納的指引；旨在達成下列各項

目標的建議：(i)更新金融工具市場指引現行的監管架構(通常稱為「MIFID II」)；及(ii)制定直接適用的規定以

納入新規定，名為《金融工具市場規定》，通常稱為「MIFIR」；歐洲議會採納《場外衍生工具及市場基礎

設施規定》，通常稱為「EMIR」以及有關金融交易稅的建議。 

交易稅項(金融交易稅)：若干司法管轄區已經或正在考慮對於出售、購買或轉讓金融票據(包括衍生工具)實施

若干稅項。該等稅項一般被稱為金融交易稅(「金融交易稅」)。舉例來說，歐盟委員會於2013年2月14日通過

一項統一金融交易稅的建議，該稅項除卻若干豁免情況外，將影響：(i)在任何參與成員國設立的金融機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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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方的金融交易；及(ii)就在參與成員國發行的金融工具進行的金融交易，不論在何處買賣。目前仍未清楚

歐盟金融交易稅會從何時開始適用。此外，若干國家(例如法國和意大利)已在國內實施其本國的金融交易稅條

文，其他國家，包括歐盟和非歐盟國家，日後亦可能會如此。 

徵收上述稅項可能對附屬基金有數方面的影響。例如： 

- 當附屬基金直接進行出售、購買或轉讓金融票據的交易時，附屬基金可能須繳付金融交易稅並可能對

該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造成不利影響； 

- 同樣地，對於參考指數的相關證券的交易，徵收金融交易稅可能對該參考指數的價值有不利影響，因

而導致任何參考該參考指數的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受到不利影響； 

- 如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因有關掉期對手方就其對沖活動所承受的任何有關金融交易稅的費用而有任何

調整，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造成不利影響(見下文「調整場外掉期交易以反映場外掉期交易費

用」一節)；及 

- 股份的認購、轉讓及贖回可能受到金融交易稅的影響。 

美國：美國國會、美國證交委、美國商品期交委及其他法律制定者及監管機構亦已採取或聲稱可能採取行動

加強或以其他方式修改適用於賣空交易、衍生工具及本公司可能投資的其他技巧及工具的法律、規則和規

定。《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多德-弗蘭克法案」)規定了所謂「沃爾克規則」，限制

「銀行機構」及「非銀行金融公司」從事若干活動，例如坐盤交易及投資於投資基金、保薦投資基金或持有

投資基金的利益。 

與遵守美國申報和預扣要求有關的風險：本公司將盡力滿足《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FATCA」)施加的相關要求，以減低本公司被徵收《FATCA》預扣稅的風險。然而，概

不能保證或擔保本公司將能夠符合《FATCA》施加的所有要求。如本公司未能符合《FATCA》施加的要求，

而本公司由於未能遵從規定而確實須就若干可扣繳款項被徵收美國預扣稅，則每股資產淨值可能受到不利的

影響，以致股東因此蒙受重大損失。股東及準投資者應就《FATCA》對投資於附屬基金可能產生的影響諮詢

本身的稅務顧問。有關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本發行章程第65頁「FATCA」一節。 

指數風險 

指數的計算和替代：在有關產品附件所述的某些情況下，參考指數可能不再按照所述的基準計算或刊登或該

基準可能會被更改或參考指數可能會被替代。 

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停止計算或刊登參考指數或暫停參考指數任何成分股的買賣，香港股份可能暫停買賣或

聯交所市場莊家可能停止在聯交所提供雙向價格。 

公司行動：參考指數的成分股可由於與該等證券有關的公司行動而有所更改。 

與追蹤指數有關的風險：投資者應注意及理解，附屬基金承受可能導致股份的價值及表現偏離於參考指數的

價值及表現的風險。參考指數(例如金融指數)可能是基於若干假設的理論建構，而旨在反映該等金融指數的附

屬基金可能受到與有關參考指數的假設不同的制約及情況規限。可能影響附屬基金追蹤有關參考指數表現的

能力的因素包括： 

- 附屬基金投資組合的組成不時偏離參考指數的組成，特別是在有關直接複製基金不能持有及/或買賣參

考指數所有成分股的情況下； 

- 影響本公司但不影響參考指數的投資、監管及/或稅務限制(包括投資限制)； 

- 投資於參考指數以外的資產，導致相對投資於參考指數而言出現延誤或額外費用/稅項； 

- 與再投資收入掛鈎的限制； 

- 與重新調整附屬基金投資組合的時間掛鈎的限制； 

- 將由附屬基金承擔的交易費用及其他費用及支出(包括就運用金融技巧及工具而承擔的成本、費用及支

出)； 

- 調整場外掉期交易以反映場外掉期交易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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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存在由附屬基金持有的未動用(未投資)現金或類似現金持倉及(以適用者為準)超出反映參考指數所

需的現金或類似現金持倉(亦稱為「現金拖累」)；及/或 

- 可能出現非常情況，例如但不限於市場干擾情況或極端波動市場等，導致直接複製基金的追蹤準確度

大幅偏離參考指數。 

雖然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以適用者為準)會定期監控有關附屬基金的追蹤準確度，但概不能保

證任何附屬基金可準確地追蹤其參考指數的表現。 

調整場外掉期交易以反映場外掉期交易費用：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間接複製

基金及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間接複製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

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

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

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

何其他交易; (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

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

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為免引起疑問，本公司及

管理公司已決定至本發行章程之日不會就任何潛在中國資本增值稅在跟蹤由中國上市A股組成的參考指數表現

的間接複製基金層面作出任何撥備，而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將不會包含任何就該等潛在稅務責任所作出的撥

備。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間接複製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因此，投資者應注意：(x)間接複製

基金的資產淨值可能因上述對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調整受到不利的影響；(y)因上述調整對間接複製基金表現

可能產生的並由投資者承受的負面影響，可取決於投資者投資於間接複製基金及/或撤離其在間接複製基金投

資的時間；及(z)由於該等費用(包括在某些司法管轄區中稅務變更所致的費用)的潛在追溯作用，間接複製基

金表現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程度，未必與投資者因持有間接複製基金的股份而產生的溢利或損失符合。 

沒有調查或審核參考指數：本公司、任何投資經理或分投資組合經理或其各自的聯繫公司均不曾亦不會代表

任何股份的準投資者對參考指數進行任何調查或審核。由本公司、任何投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或其各自

的任何聯繫公司或他人代表本公司、投資經理或其任何聯繫公司進行的調查或審核僅用於其本身獨有的投資

用途。 

參考指數的組成可能更改：組成有關參考指數的成分股的組成可能因為要遵守指數保薦人刊登的指數規則而

會更改，例如參考指數成分股可能被除牌，或參考指數成分股可能到期或被贖回，或可能有新的證券被列入

有關參考指數之內。發生這些情況時，附屬基金擁有的證券的比重或組成可能按管理公司認為適當而更改，

以便達致投資目標。因此，股份的投資一般會反映隨著成分股更改的有關參考指數，而不一定反映該參考指

數於投資於股份時的組成方式。 

對指數保薦人的依賴：管理公司、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對有關參考指數內成分股的組合成分及/

或比重的資料，將純粹依賴指數保薦人。如附屬基金的管理公司、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無法獲

得或處理該等資料，則管理公司、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可整體酌情決定由附屬基金利用最近期

刊登的該參考指數的組合成分及/或比重進行一切調整。 

有關參考指數的使用特許可能被終止：某些附屬基金已獲指數保薦人授予特許，可使用有關參考指數用以根

據有關參考指數設立該等附屬基金及使用有關參考指數的某些商標及版權。這些附屬基金未必能實現其目

標，而且如附屬基金與有關指數保薦人的特許協議終止，附屬基金亦可能被終止。如有關參考指數不再被編

製或刊登，而且沒有運用在計算有關參考指數時所採用的相同或實質類似的公式計算替代的參考指數，則附

屬基金亦可能被終止。 

指數保薦人對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

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

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

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知附屬基金的股東。一旦知悉有關更改，本公司將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

快透過網址http://etf.deutscheam.com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

可能影響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

免費贖回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

改的生效日期前進行。 

證監會有權撤銷對附屬基金的認可：每一附屬基金都以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附

屬基金已獲證監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4 條認可為集合投資計劃。證監會對某一附屬基金的認可不

等如對該附屬基金或有關參考指數作出推介或認許，亦不是對該附屬基金的商業利弊或表現作出保證，更不

代表該附屬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該附屬基金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類別的投資者。證監會保留

權利，在其不再認為有關參考指數可以接受時或因任何其他原因而撤銷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附屬基金的認

可。 



 

 45  
 

投資於特定指數或其成分股的某些風險列明如下： 

• 股份 

所投資股份的價值取決於若干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市場和經濟情況、行業、地區及政治事件。股票市場可能

隨著價格驟升驟跌而大幅波動，這會直接影響資產淨值。在股票市場極度波動的時候，資產淨值亦可能大幅

波動。 

• 匯集投資工具 

另類投資基金、互惠基金及類似的投資工具運作的方式是將投資者的資產匯集起來，然後將資產直接投資於

其他資產，或運用多種對沖策略及/或數學模型技巧(單獨或互相結合運用)作投資，但有關的策略及/或技巧會

隨時間而變更，同時具投機性，未必能作有效的對沖，以及可能涉及重大虧損風險，局限取得盈利的機會。

倘在運用該等策略及/或技巧時，有關的產品貶值的幅度大於其他投資，要取得該等產品的價值可能會有困

難。匯集資產的投資工具往往不受規管，僅提供有限的運作資料，可能須承擔巨額的費用、佣金及經紀費，

涉及相當的投資者費用(可能包括按未變現得益所計算的費用)，沒有最低的信貸標準，運用沽空和高度槓桿作

用等高風險策略，以及在並不是獨立處理的第三者帳戶中存入抵押品。 

• 房地產 

與直接或間接投資於房地產有關的風險包括：房地產價值的周期性、影響房地產的環保、規劃、業主與租

戶、稅務或其他法律或規定的變更、人口趨勢、租金收入變化及利率上升等。 

• 商品 

商品價格受(其中包括)多種宏觀經濟因素影響，諸如供求關係改變、天氣情況及其他自然現像、政府的農業、

貿易、財政、貨幣及外匯管制計劃及政策(包括政府在某些市場的干預行動)及其他事件。 

• 結構性財務證券 

結構性財務證券包括但不限於資產抵押證券及與信用掛鈎的證券，而這類證券可能較投資於主權國或公司債

券須承受更高的流通性風險及信貸風險。某些特定的事件及/或該等證券有關資產的表現，均可能影響該等證

券的價值或就該等證券支付的款項(在各情況下可能是零)。本公司現時不擬投資於任何結構性財務證券。 

潛在利益衝突：以下論述列舉董事、股東、管理公司就全部或部分附屬基金與任何其他服務提供者(包括其聯

繫公司及各自的潛在投資者、合夥人、成員、董事、高級人員、僱員、顧問、代理人及代表)(均為「服務提供

者」)(合稱各「附屬基金關連人士」，個別稱為「附屬基金關連人士」)可能存在或產生的某些潛在的利益偏

離及衝突。 

以下是一些潛在利益偏離及衝突的例子： 

- 每名附屬基金關連人士在某些情況下可能被視作與附屬基金有受信關係，並因此有責任與本公司及有

關附屬基金進行公平交易。但附屬基金關連人士從事的活動可能與本公司、一個或多個附屬基金或潛

在投資者的利益互相偏離或衝突。舉例來說，他們可能： 

- 互相之間或與本公司訂立或達成任何財務、銀行或其他交易或安排，包括但不限於由本公司投資

於證券或由任何附屬基金關連人士投資於任何公司或機構，而該公司或機構的任何投資構成本公

司資產的一部分或對該等合約或交易享有利益； 

- 為各自的個人戶口或為第三方的戶口投資買賣股份、證券、資產或列入本公司財產內的該類財

產；及 

- 以代理人或主事人身分，經由或與管理公司、任何投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或存管處或其任何

附屬公司、聯繫公司、聯營公司、代理或代表一起向本公司出售或購入證券及其他投資。 

- 本公司任何現金或證券形式的資產可以存放於任何附屬基金關連人士。本公司任何現金形式的資產，

可投資於由附屬基金關連人士發行的存款證或銀行投資產品。銀行或類似交易亦可與附屬基金關連人

士或經由附屬基金關連人士承辦。 

- 德銀聯繫公司可能擔任服務提供者。例如德銀聯繫公司可能擔任由本公司訂立的衍生工具交易或合約

的對手方(在本節中，稱為「對手方」或「各對手方」)、董事、分銷商、指數保薦人、指數成分代理

人、證券借貸代理人、市場莊家、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投資顧問並向本公司提供

副託管人服務，全部按照所訂立的相關協議。此外，對手方在不少情況下可能須提供上述衍生工具交

易或合約的估值，這些估值可能構成本公司某些資產的計值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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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德意志銀行可能擔任本公司的掉期對手方、分銷商、指數保薦人、證券借貸代理人及/或市場莊

家。德意志銀行擔任上述任何職務行事時，及各董事、存管處、行政代理人、任何投資經理、分投資

組合經理、指數保薦人、證券借貸代理人、掉期對手方或分銷商及任何市場莊家，都可能進行一些會

產生潛在利益衝突的活動，包括上述所列各項。此外，管理公司和德意志銀行作為掉期對手方都屬於

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而就德意志銀行擔任掉期對手方的場外掉期交易而言，德意志銀行同時擔任掉

期計算代理人。 

準投資者應注意(惟德銀聯繫公司在履行上述各項職務，自始至終須負起法律及監管責任)： 

- 德銀聯繫公司將採取其認為適當的行動和措施以保障其權益； 

- 德銀聯繫公司可以上述身分為本身的利益行事，而無須顧及任何股東的利益； 

- 德銀聯繫公司可能持有與股東相違的經濟利益。德銀聯繫公司無須向任何股東披露該等利益或就該等

利益產生的利潤、收費、佣金或其他報酬而作出交代或披露，並可繼續促進其商業利益和活動，無須

事先具體向任何股東披露； 

- 德銀聯繫公司並非代表任何投資者或任何他人行事，亦不承擔對任何投資者或任何他人的謹慎責任或

受信責任； 

- 德銀聯繫公司有權收取費用或其他付款及行使其可能享有的一切權利，包括終止或辭任權利，即使這

樣做可能對投資者產生不利的影響；及 

- 德銀聯繫公司可能持有投資者無法獲得的資料。德銀聯繫公司並沒有責任向任何投資者披露該等資

料。 

董事會承認，德銀聯繫公司就本公司所履行的職能，可能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儘管如此，董事會相信這些

偏離或衝突可適當地處理，並預期對手方適合提供上述服務並且能夠勝任，對手方更會提供該等服務而無須

本公司另行支付額外費用，若非如此，本公司須另行支付額外費用聘請第三方提供該等服務。 

這是因為德意志銀行的監察程序已規定德意志銀行集團內部機構之間須有效地釐清職責和責任。如就附屬基

金產生利益衝突，每一德銀聯繫公司(在顧及各自的職責和責任之下)已承諾合理地努力公平地解決該等衝突，

並確保本公司及股東的利益不會受到不公平的損害。請同時參考「本公司的行政管理」之下「場外掉期交易

的估值」一節，載明本公司為減輕因掉期對手方與掉期計算代理人由同一方擔任而產生的潛在利益衝突所採

取的措施。 

將不足之數分配給附屬基金各類別：任何類別股份的持有人對本公司資產的參與權，只限於有關附屬基金的

資產(若有)及所有構成附屬基金並可供償還該附屬基金所有債務的資產，不論就各類別股份訂明須支付的不同

款額有多少(一如有關產品附件列明)。舉例來說：如(i)在本公司清盤時，或(ii)於到期日(若有)時，本公司就有

關附屬基金的資產所收到的款額(在支付有關附屬基金須承擔的一切費用、支出及其他債務後)不足以支付就有

關附屬基金所有類別股份須支付的全數贖回額，則該附屬基金每一類別股份將與有關附屬基金其他類別股份

享有同等地位，有關附屬基金的收益將按照該附屬基金每名股東就所持有股份已繳足的款額的比例，平均分

配給每名股東。有關股東就其股份再沒有其他獲付款項的權利，對任何其他附屬基金或本公司任何其他資產

亦沒有申索權。換句話說，持有每季或更頻密派息股份的股東所獲得的整體回報(計入已派股息)，可能高於持

有每年派息股份的股東所獲得的整體回報，而且持有派息股份的股東所獲得的整體回報亦可能高於持有不派

息股份的股東所獲得的整體回報。實際而言，只有在任何類別須支付的總款額超過名義上分配給該類別的附

屬基金資產(即本公司收到的擬用作支付該類別所需支付款項或因其他原因可歸屬於該類別的有關附屬基金資

產(在支付有關附屬基金須承擔的一切費用、支出及其他債務後)的該等款額(若有))的情況下，才可能出現各類

別之間的交叉責任。舉例來說，如某對手方就有關附屬基金的資產違責，則可能發生以上情形。在這些情況

中，名義上分配給同一附屬基金任何其他類別的附屬基金剩餘資產可用於支付上述款項，並因此不可用於支

付本應由該其他類別支付的款項。 

分派股份：分派股息並不保證回報。在向任何股份類別「D」的股東分派股息後，該股份類別的資產淨值將

按該股息總額予以扣減。 

此外，投資者應注意以下各項： 

(a) 即使有關股份類別沒有可供分派的淨收入(界定為投資收入(即股息收入與利息收入)減費用及支出)，本公

司仍可支付股息。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 

(b) 另一做法是，本公司可從總收入支付股息，而同時將附屬基金全部或部分費用及支出記入附屬基金的資本

賬下，以致增加可供分派的收入供附屬基金支付股息。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從附屬基金的資本實際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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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從資本支付股息，等同於對投資者原投資額的部分回報，或提取或從可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資本收益中提

取。 

(d) 任何涉及從附屬基金資本支付股息的分派或從附屬基金資本實際支付股息，可能導致有關股份類別的每股

資產淨值即時降減。 

(e) 有關2012年11月8日或之後的過去十二個月已支付股息組成的資料(即從(i)可供分派淨收入及(ii)資本支付

的相對款額)，可向香港代表索取及在以下網址閱覽：http://etf.deutscheam.com。 

附屬基金之間劃分責任：雖然該法例的條文規定各附屬基金之間須劃分責任，這些條文尚有待在外國法院驗

證，特別是在應付本地債權人的申索方面。因此毫無疑問，本公司任何附屬基金可能須承擔本公司其他基金

的債務。至本發行章程之日為止，董事並不知悉本公司任何附屬基金有任何現有或或有債務。 

清盤程序的後果：如本公司因任何原因未能履行其義務或責任，或不能償還負債，債權人有權申請將本公司

清盤。開始清盤程序後，債權人(包括對手方)有權終止與本公司(包括附屬基金的資產)的合約，並要求就提前

終止所引起的損失獲得賠償。開始清盤程序可導致本公司臨時解散及其資產(包括所有附屬基金的資產)被變

現，用以支付獲委任清盤人或其他破產管理人員的費用及支出，然後用以償還法律規定的優先債務，然後用

以支付本公司的債務，然後再將任何剩餘資產分配給本公司的股東。開始清盤程序後，本公司可能無法支付

產品附件就任何類別或附屬基金預期須支付的全數款項。 

德銀聯繫公司大量持股:投資者應注意，德銀聯繫公司可不時擁有任何個別附屬基金的利益，該等利益可能佔

有關附屬基金投資者整體持股的重要款額或比例。投資者應考慮德銀聯繫公司的該等持股對投資者可能產生

的影響。舉例來說，德銀聯繫公司可能如任何其他股東一樣，按照本發行章程的條文要求贖回有關附屬基金

任何類別的全部或部分股份，以致可能導致(a)有關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降至最低資產淨值以下，從而可能令

董事會決定結束該附屬基金及強制贖回該附屬基金的所有股份，或(b)附屬基金其他股東的持股比例增加，超

過適用於該股東的法律或內部指引所容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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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行政管理 

 

釐定資產淨值 

一般估值規則 

本公司的資產淨值在任何時候都相等於各附屬基金資產淨值的總額。 

公司章程規定，董事會須為每一附屬基金設立資產組合如下： 

(i) 每股股份發行所得須在有關附屬基金的帳簿記入為該附屬基金設立的匯集資產內，歸屬於該附屬基

金的資產與負債及收入與支出，須在下文所載條文的規限下撥歸於該投資組合； 

(ii) 如任何資產源自另一資產，該資產將記入該另一資產的有關附屬基金的帳簿，意思是在每次對該資

產重新估值時，該資產價值的增減將撥歸有關投資組合； 

(iii) 如本公司就某一投資組合的任何資產或就某一投資組合的資產所採取的任何行動招致負債，該項負

債將分配給有關投資組合； 

(iv) 如本公司任何資產或負債不能被視為歸屬於某一投資組合，該項資產或負債將按照所有附屬基金於

各自推出日期時各自的資產淨值的比例分配給各附屬基金； 

(v) 在向任何附屬基金的股東支付股息後，該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須按該等股息的總額而減少。 

每一附屬基金的負債須逐一分開處理，第三方債權人只就有關附屬基金的資產具有追索權。 

由某一附屬基金持有而並非以參考貨幣列值的資產，將於緊接估值日之前的營業日按認可市場的現行匯率換

算為參考貨幣。 

某特定類別股份的每股資產淨值的釐定方法，是將附屬基金可歸屬於該類別股份的總資產值，減去附屬基金

可歸屬於該類別股份的負債，除以於有關交易日該類別股份的已發行股份總數。 

就釐定某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而言，上述(i)至(v)分段的規則在作出必要的變通後應予適用。每一附屬基金每

一類別的每股資產淨值，將由行政代理人以有關類別股份的參考貨幣計算，以及(視乎情況而定)運用每一估值

日的現行相關市場兌換率，以有關產品附件內訂明的計值貨幣計算。 

各附屬基金的資產及負債按本發行章程及/或有關產品附件內訂明定期進行估值。 

每股資產淨值於或將於每一估值日計算。所有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將根據緊接估值日之前的營業日的最後收

市價，或各項不同附屬基金的投資主要進行買賣的市場的最後可得價格而釐定。 

每一附屬基金內不同類別股份的每股資產淨值會由於宣佈/支付股息，以及每一類別股份不同的費用及成本結

構而各有不同。在計算資產淨值時，收入及支出均被當作每日累計處理。 

本公司只擬就分派股份宣佈派發股息。 

擁有分派股份的股東有權獲派發股息，股息將根據有關產品附件內所載條文而釐定。 

特定估值規則 

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須按照下列規則釐定： 

(i) 任何庫存現金或存款現金、票據及付款通知及應收帳款、預付支出、已宣佈或累計但未收到的現金

股息及利息各項的價值須視作其全數面額，除非在任何情況下上述各項很可能不獲全數支付或收

到，則在此情況下，其價值須在作出被認為適當的折扣後釐定，以反映其真實價值； 

(ii) 在正式證券交易所上市或買賣，或在任何其他受規管市場買賣的所有證券的價值，將根據緊接估值

日之前的營業日的最後可得價格，或根據各附屬基金的投資主要進行買賣的主要市場的最後可得價

格估值。董事會將核准提供上述價格的定價服務。如董事會認為該等價格並未真實反映有關證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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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市值，該等證券的價值將由董事會參照任何其他公開可得的來源或參照其酌情認為適當的其他

來源，本著誠信而釐定； 

(iii) 並非在證券交易所或受規管市場上市或買賣的證券，將根據董事會審慎地及本著誠信而釐定的可能

銷售價格估值； 

(iv) 由開放式投資基金發行的證券，須按其最後可得的資產淨值或如屬上市證券，則根據上文第(ii)項的

方式估值； 

(v) 並非在交易所或其他有組職市場買賣的期貨、遠期或期權合約的平倉價值，須根據董事會制定的政

策在貫徹實行的基礎上釐定。在交易所或其他有組職市場買賣的期貨、遠期或期權合約的平倉價

值，須根據此等合約在進行特定期貨、遠期或期權合約買賣的交易所及有組職市場最後可得的結算

價格釐定；但如期貨、遠期或期權合約不能在釐定資產淨值的營業日平倉，則根據董事會認為公平

合理的價值釐定該合約的平倉價值； 

(vi) 流動資產及貨幣市場工具可按面值加任何應計利息定值或採用攤銷成本法定值；此攤銷成本法可導

致出現價值偏離有關附屬基金若出售該投資而可收到的價格的期間。管理公司可不時評核此估值方

法，並在必要時建議作出更改，以確保該等資產可按根據董事會制定的程序本著誠信釐定的公平價

值而估值。若董事會認為偏離於每股攤銷成本可導致對股東重大的攤薄或其他不公平的結果，董事

會須採取其認為適當的糾正行動(若有)，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消除或減少攤薄或不公平的結果； 

(vii) 掉期交易將貫徹地根據就其預計現金流量計算的淨現值而估值；及 

(viii) 所有其他證券及其他允許資產，以及上述任何資產，如根據上文各分段估值乃不可能或不切實可

行，或不能反映其公平價值，則須按根據董事會制定的程序本著誠信釐定的公平市值而估值。 

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 

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由有關掉期計算代理人，亦即作為掉期對手方的同一實體(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另行訂明)計

算。為了避免此雙重身份可能引起的潛在利益衝突，行政代理人在依賴有關數據來計算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之前，必須對掉期計算代理人提供的估值進行容差限度的查核。此外，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亦

會每日查核掉期計算代理人所提供的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 

暫停計算資產淨值及暫停發行及贖回 

根據公司章程，在下列情況下，本公司可暫停計算附屬基金、股份及/或各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以及暫停發

行及贖回股份： 

(i) 在投資資產及/或參考指數的大部分組合成分不時掛牌或買賣的任何主要證券交易所或其他市場關閉

的期間但並非由於普通假期而關閉或交易被限制、局限或暫停的期間，條件是上述限制、局限或暫

停影響投資資產或參考指數的估值； 

(ii) 董事會認為任何存在的情況構成緊急事件或導致可歸屬於某一附屬基金的資產的沽售或估值並不切

實可行； 

(iii) 通常用於釐定可歸屬於某一附屬基金的任何資產的價格或價值的通訊或計算工具發生故障的期間； 

(iv) 本公司不能將支付股份的贖回款項匯回本國的期間，或董事會認為任何將投資變現或購入投資所涉

及款項的轉帳或支付股份的贖回款項不能按正常匯率進行的期間； 

(v) 在參考指數的任何成分股或(視乎情況而定)投資資產的價格因任何其他理由不能迅速或準確地釐定的

時候，及為免引起疑問，在為投資於參考指數而採用的有關技巧不能迅速或準確地釐定的時候； 

(vi) 在代表附屬基金或某類別股份的重要部分資產的金融衍生工具相關指數暫停計算的期間； 

(vii) 在本公司清盤或已就附屬基金或某類別股份的清盤而發出清盤通知的情況下； 

(viii) 董事會認為由於董事會無法控制的情況，致令股東繼續買賣股份成為不切實可行或對股東不公平，

或發生任何其他情況，若不暫停可能導致本公司、附屬基金或某類別股份的股東招致任何稅務責任

或遭受本公司、附屬基金或某類別股份的股東本來不會遭受的其他金錢上的損失或其他損害； 

(ix) 在本公司或附屬基金合併的情況下，董事會認為有此必要而且符合股東的最大利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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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就 UCITS 聯接基金而言，倘 UCITS 主基金資產淨值的計算遭限制或暫停，或當不能準確計算任何

附屬基金的資產的重大部分的價值。 

有關某一附屬基金的暫停不會影響任何其他附屬基金每股資產淨值的計算、及其股份的發行及贖回。 

任何暫停計算附屬基金或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以及暫停發行及贖回股份的情況無論如何都會於(a)導致上述

暫停的情況不再存在，及(b)不存在獲授權暫停的其他條件的第一個營業日後的第一個營業日終止。 

本公司須在股份暫停買賣及/或估值之後立即通知證監會及作出公佈，並在暫停期間至少每月一次在香港至少

一份英文及一份中文報章上刊登，由董事會不時決定。 

刊登資產淨值 

有關附屬基金估算的每股資產淨值將實時或接近實時提供。在正常情況下，收市時最後可得的有關附屬基金

的每股資產淨值應於緊接有關交易日的估值日(即計算資產淨值之日)下午十時(香港時間)於以下網址提供：

http://etf.deutscheam.com 。 

有關附屬基金估算的每股資產淨值是根據計算估算的每股資產淨值之時的參考指數水平計算的，如參考指數

的實時水平於當時未能取得，附屬基金估算的每股資產淨值將根據代替品(例如期貨)價值及/或與當時開放買

賣的市場的相關性分析來計算。附屬基金於收市時最後可得的每股資產淨值，則根據參考指數於緊接該估值

日之前的有關營業日的收市水平計算。因此，附屬基金估算的每股資產淨值可能與其於收市時最後可得的每

股資產淨值不同。 

附屬基金估算的每股資產淨值及收市時最後可得的每股資產淨值將以有關交易貨幣(如有關附屬基金的產品附

件所述)提供。如附屬基金的交易貨幣及參考貨幣不同，有關附屬基金估算的每股資產淨值及收市時最後可得

的每股資產淨值亦將根據於計算時來自路透社的有關匯率計算。 

接達該網址所刊登的估算的每股資產淨值及收市時最後可得的每股資產淨值，不應視作就認購、購入、出售

或贖回股份所發出的邀請。 

本公司對其無法控制而在價格刊登上出現的錯誤或延誤或並無刊登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即日資產淨值(「iNAV」) 

本公司可酌情決定於每一營業日為一隻或多隻附屬基金提供或指定其他人士代其提供即日資產淨值或

「iNAV」(即估算的每股資產淨值)。如本公司或其指定人於任何營業日提供有關資料，將根據於交易日內或

交易日內任何時間可取得的資料計算出iNAV(通常根據於該營業日有效的附屬基金資產/風險及/或有關參考指

數的現值，連同至上一個營業日為止附屬基金的任何現金款額計算出iNAV)。如證監會或聯交所有此規定，本

公司或其指定人將提供iNAV。 

iNAV不是而且不應被視之為或予以依賴為股份的價值或股份可在聯交所認購或購入或出售的價格。尤其是在

有關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於iNAV公佈期間交投並不活躍的情況下，為任何附屬基金提供的iNAV未必可反映股份

的真正價值，可能具有誤導成分，不應予以依賴。 

投資者應注意，如與根據相同的成分證券計算的數值(包括，舉例來說，有關參考指數或根據同一有關參考指

數計算的其他交易所買賣基金的iNAV)相比，iNAV的計算和報告或會反映收取有關成分證券價格時間上的延

誤。有興趣在聯交所認購或贖回股份的投資者在作出投資決定時，不應單單依賴任何獲提供的iNAV，但應同

時考慮其他市場資訊及相關的經濟和其他因素(包括，如屬相關，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與有關附屬基金相應

的有關參考指數的有關成分證券及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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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發行、認購及購買 

 

香港投資者可以下列兩種方式購入股份：(1)經香港認可參與者認購，或(2)在聯交所購入。 

投資者應注意，不應向任何並未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V 部分獲發牌或登記進行第 1 類受規管活動的香

港中介人支付任何款項。 

經香港認可參與者認購 

股份的發行 

董事會獲授權隨時不受限制地發行任何類別的股份。 

此外，董事會保留隨時停止發行及銷售股份的權利，毋須另行通知。董事會亦保留隨時授權發行及銷售之前

已結束不再供認購附屬基金的股份的權利，毋須另行通知。董事會將在適當顧及現有股東利益之情況下作出

上述決定。 

每一新設立或啟動的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附屬基金的推出日期及發售期(若有)，將由董事會決定並在有關產品

附件內披露。 

董事會可在推出日期之前酌情決定取消發售某一附屬基金。董事會亦可決定取消發售新類別股份。在上述情

況下，已申請認購的投資者將獲正式通知，並獲退回任何已支付的認購款項。為免引起疑問，上述款項在退

回投資者之前不獲支付利息。 

本公司在有關附屬基金的每股資產淨值暫停計算期間，不會發行股份。 

本公司可配發及發行任何零碎股份，但在聯交所上市的香港股份不得配發或發行零碎股份。 

以現金或實物方式認購 

本公司可接受以實物方式或現金(或現金與實物方式的組合認購)。 

各產品附件將確認某一附屬基金是否可發行股份，作為以證券實物方式出資的代價。 

投資者可按照下文「向香港認可參與者認購的程序」一節規定的程序，透過向香港認可參與者提供有關參考

指數內的成分股，以實物方式認購。 

本公司將刊登直接複製基金的投資組合成分檔，載列認可參與者在認購時為換取股份而交付的各項投資及/或

現金成分。只有屬直接複製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之各項投資方會被列入投資組合成分檔之內。 

直接複製基金每個 交易日 的投資組合成分檔 ，可向 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 索取 及可在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閱覽。 

股份的首次發行價 

本公司將接受首次認購申請，認購價為首次發行價加首次認購銷售費(若適用)及一手市場交易費用(若適用)，

一如「費用及支出」一節及/或有關產品附件內所述。本公司接受新類別股份的申請，認購價按有關產品附件

內所釐定。 

本公司將接受其後認購，認購價為在緊接有關交易日後的估值日釐定的每股資產淨值，另加「費用及支出」

一節及/或有關產品附件內所述適用的首次認購銷售費(若適用)及一手市場交易費用(若適用)。 

就間接複製基金而言，於每一估值日的每股資產淨值的計算方法，是將(a)該間接複製基金於該估值日之前最

後一個營業日的投資資產及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減去可歸屬於該間接複製基金的負債，除以(b)該間接複製

基金於有關交易日的已發行股份總數。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又主要視乎有關參考指數於該估值日之前最後一

個營業日的水平而定。有關計算附屬基金每股資產淨值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上文「本公司的行政管理」的

「釐定資產淨值」一節。 

就直接複製基金而言，於每一估值日的每股資產淨值的計算方法，是將(a)該直接複製基金於該估值日之前最

後一個營業日的總資產的價值，減去可歸屬於該直接複製基金的負債，除以(b)該直接複製基金於有關交易日

的已發行股份總數。有關計算附屬基金每股資產淨值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上文「本公司的行政管理」的

「釐定資產淨值」一節。 



 

 52  
 

最低首次及其後認購及最低持有量 

不同附屬基金及類別股份的最低首次認購額及最低其後認購額各有不同。董事會保留權利在顧及股東的平等

待遇之下，合理酌情決定不時寬免任何與最低首次認購額及最低其後認購額的有關規定。 

最低首次認購額及最低其後認講額與投資組合成分檔(「投資組合成分檔」)的規模無關。最低投資組合成分檔

規模、最低首次認購額及最低其後認購額可向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查詢及在網址：http://etf.deutscheam.com

查閱。為免引起疑問，就經香港認可參與者認購股份的投資者而言，最低首次認購額、最低其後認購額和首

次認購銷售費將維持各有關產品附件所訂明的數額。 

董事會可隨時決定向持有量低於最低持有量的股東強制贖回其所有股份。在這種情況下，有關股東將事先接

獲通知，以便能在收到該通知後 10 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內將其持有量增加至高於最低持有量。 

經香港認可參與者認購 

投資者可間接地經香港認可參與者首次或其後認購股份。該等認購要求將轉交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處理。 

在該情況，本公司可在根據盧森堡現行洗黑錢規則允許的限度內降低慣常身份證明要求。 

香港認可參與者可為經其購入股份的投資者提供代名人服務。該等投資者可酌情決定選擇使用該項服務，據

此，代名人將以投資者的名義代表投資者持有股份，但投資者有權隨時要求對股份享有直接擁有權，而為了

授權代名人在任何股東大會投票表決，投資者須向代名人提供有關的特定或一般表決指示。無論上文如何規

定，投資者仍可直接投資於本公司而毋須使用代名人服務。 

拒絕接受認購 

本公司有絕對酌情決定權接受或拒絕全部或部分股份認購而無須給予任何理由。當認可參與者發生無力償債

事件時及/或為了將本公司在認可參與者的無力償債事件中所承受的風險減至最低，本公司亦有絕對酌情決定

權(但無義務)在向認可參與者發行股份前拒絕或取消全部或部分股份認購。此外，本公司可施加其認為有必要

的限制，以確保並無屬被禁止人士的認可參與者購買任何股份。 

遞延認購 

董事會可全權絕對酌情決定，在某些情況下接受以現金或實物方式(或現金與實物方式的組合)認購佔某一附屬

基金資產淨值 5%以上的股份的申請，乃對現有股東有損害。在該情況下，董事會可將申請押後，並在諮詢

有關認可參與者後，要求該認可參與者將其建議的認購申請滯延一段議定的期間。認可參與者須對就購入股

份所招致的任何費用或合理支出負責。 

任何適用的首次認購銷售費及一手市場交易費用將於開始以認購款項進行投資之前從認購款項中扣除。 

向香港認可參與者認購的程序 

經香港認可參與者申請認購股份的認購程序及認購截止時間可能會有所不同，但下文「由登記處及過戶代理

人處理認購」一節所述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的最終截止時間及程序將維持不變。香港認可參與者接受的所有

認購要求將轉交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處理。股東可直接向有關香港認可參與者索取有關認購程序的資料。在

正常市場情況下，由第三方按照認購程序提出的認購要求，一般都獲香港認可參與者接受。 

除了就處理任何認購要求收取首次認購銷售費及一手市場交易費用(若適用)之外，香港認可參與者或會收取其

他額外費用及收費，因而增加投資成本。投資者應就有關費用及收費向有關香港認可參與者查詢。 

投資者應注意，雖然本公司及管理公司將嚴密監控本公司的營運，但本公司及管理公司並未獲授權迫使任何

香港認可參與者接受認購要求。任何香港認可參與者如拒絕接受任何認購要求，可能影響股份在聯交所的交

易價格。 

投資者應注意，在香港認可參與者並非開門營業的日子，投資者可能無法經香港認可參與者購入股份。 

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內另行訂明，否則經香港認可參與者認購股份的標準結算期不會遲於有關交易日後 5 個營

業日內。 

經香港認可參與者首次認購的認購所得款項必須於推出日期或該日之前在正常營業時間內由登記處及過戶代

理人收妥。 

股份投資者必須以有關類別股份的參考貨幣或計值貨幣付款。此外，這些類別股份的投資者亦可以另一認可

付款貨幣進行認購。視乎是否有刊登多種貨幣的資產淨值，行政代理人或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將分別進行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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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兌換。有關代理人將安排進行任何必要的貨幣兌換，以便將認購款項兌換為有關類別股份的參考貨幣或計

值貨幣。有關代理人進行的貨幣交易，其風險和費用由投資者承擔。該等貨幣兌換交易可能對任何股份交易

造成延誤。 

在認購款項並未按時收妥的情況下，股份的有關配售可能被取消，而投資者及/或有關香港認可參與者可能需

要就由此引起的費用及支出補償本公司。 

在暫停計算有關附屬基金的每股資產淨值的任何期間內，本公司不會發行任何股份，一如「暫停計算資產淨

值及暫停發行及贖回」所述。 

投資者必須直接聯絡有關香港認可參與者以就在暫停期間作出的或未決的申請進行安排。在暫停期間作出的

或未決的申請可以書面通知方式撤回，並須於暫停期間結束之前由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收妥。未被撤回的申

請將於緊接暫停期間結束後的第一個營業日的首個估值日予以考慮。 

由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處理認購 

本公司已與認可參與者訂立協議，該協議釐定認可參與者可認購股份的條件。認可參與者可通過電子指示輸

入設備或將交易表格以傳真方式遞交至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以遞交認購附屬基金股份的交易要求。使用電

子指示輸入設備須經行政代理人及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的事先同意並須按照及遵守適用法律。電子方式遞交

的認購指示可能受限於截止時間。交易表格可向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索取。 

所有申請均由認可參與者自行承擔風險。交易表格及電子交易要求一旦獲接納均不可撤銷(但經管理公司釐定

則除外)。在並非因欺詐、疏忽或故意不當行為而引致損失的情況下，本公司、管理公司及登記處及過戶代理

人概不就傳輸交易表格過程中產生的任何損失或就通過電子指示輸入設備傳輸任何交易要求過程中產生的任

何損失承擔責任。 

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另行訂明，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於交易日股份的有關截止時間之前收到的股份認購指示，

將於與該交易日有關的估值日按照在該估值日計算的每股資產淨值處理。 

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於交易日截止時間之後收到的任何申請，將遞延至下一個交易日，按照有關附屬基金就

該下一個交易日計算的每股資產淨值處理。本公司已准許德意志銀行(透過其倫敦分行行事)作爲分銷商按相同

條件辦理於有關截止時間後作出的股份認購申請，猶如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已於截止時間之前收到該等申請

一樣，但該等申請必須只代表德意志銀行(透過其倫敦分行行事)作爲分銷商執行並且只為進行對盤的目的而進

行。本公司可在相同條件下准許其他分銷商享有該等豁免，惟其須符合有關逾時交易的任何適用規例。 

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另行訂明，否則直接認購股份的標準結算期不會遲於有關交易日後的 5 個結算日。 

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及/或本公司保留要求認可參與者提供進一步資料的權利。各認可參與者須就其資料的更

改通知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並按本公司要求向其提供有關該更改的任何其他文件。對認可參與者的登記詳

情及付款指示作出的修訂僅於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收到正本文件時方始生效。 

旨在防止洗黑錢的措施可能要求認可參與者向本公司提供核實身份證明。 

本公司將訂明所需身份證明文件，包括但不限於認可參與者所在居住國的公證人、警務人員或大使等公共主

管當局妥為核證的護照或身份證，連同認可參與者的地址證明(例如公用事業帳單或銀行結單)。就公司申請人

而言，可能須提交公司註冊(及任何更改名稱)證明書、章程、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或同等文件)及所有董

事及實益擁有人的姓名及地址的核證副本。 

進一步確認，倘認可參與者未能提供本公司要求提供的資料，則本公司、管理公司以及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

須得到認可參與者確保無須就因未能處理認購而產生的任何損失而負責。 

指示現金交易 

倘認可參與者提出以有別於正常及慣用的方式執行相關證券交易或/及外匯交易的任何要求，則登記處及過戶

代理人將合理地努力滿足該要求(若可能)，但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在執行要求時，如在未有欺詐、疏忽或故意

不當行為的情況下因任何原因而未能按該要求的方式達成，概不負責或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倘任何認可參與者提出現金認購時要求與某一指定經紀買賣各項投資，則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

可全權酌情(但並無責任)以指定經紀辦理各項投資。擬挑選指定經紀的認可參與者須於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

投資組合經理辦理各項投資之前聯絡指定經紀的有關投資組合交易櫃檯安排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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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以指定經紀執行的相關證券交易及(推而廣之)認可參與者的認購因認可參與者或指定經紀的遺漏、錯誤、失

敗或延遲的交易或結算而未能完成，則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毋須負責及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倘認可

參與者或指定經紀未有履行相關證券交易的任何部分或更改其任何部分的條款，則股東須承擔一切相關風險

及費用。在上述情況下，本公司、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有權與其他經紀交易，並修訂認可參與者認

購的條款以應對違責及條款更改的情況。 

未能交付 

倘認可參與者未能於附屬基金的指定結算時間(如有關產品附件所載)內交付(i)有關實物認購所需的各項投資及

現金成分；或(ii)有關現金認購的現金，則本公司保留取消有關認購指令的權利，而認可參與者須就本公司因

股東未能按時交付所需的各項投資及現金成分或現金而蒙受的任何損失補償本公司。本公司保留在該等情況

下取消有關股份的臨時配售的權利。 

董事可在其認為符合附屬基金最佳利益的情況下，全權酌情決定在認可參與者未能於指定結算時間內交付所

需的各項投資及現金成分或現金(以適用者為準)時，不取消有關認購及股份的臨時配售。在此情況下，本公司

可暫時借入相等於認購額的款項，並根據有關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投資借入的款項。當收到所需的各

項投資及現金成分或現金(以適用者為準)，本公司將用其償還借款。本公司保留向有關認可參與者收取本公司

因該借貸招致的任何利息或其他費用的權利。倘認可參與者未能向本公司付還該等收費，則本公司、投資經

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將有權出售申請人於該附屬基金或本公司的任何其他附屬基金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

份，以支付該等收費。 

股份的形式及登記冊 

香港股份只以記名股份形式發行，而股東名冊是擁有該等股份的確證。 

本公司將不會發行香港股份證明書。無證書形式讓本公司能在沒有不當延遲的情況下執行贖回指示。 

在聯交所購買股份 

某些股份可經由聯交所取得或購買。預期該等股份將在聯交所上市，以促進股份的二手市場買賣(在本發行章

程中，該等股份界定為「香港股份」)。香港股份在聯交所上市的目的，是讓投資者能夠購買較少數量的股

份，因為經香港認可參與者購買是不可能如此的。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另行規定，以上購買將以現金進行。 

本公司並不就在聯交所購買香港股份收取任何認購費。 

香港股份將由中央結算系統寄存、結算及交收。HKSCC Nominees Limited 是所有由中央結算系統寄存的已

發行香港股份的登記擁有人(即唯一記錄在案的持有人)，因此被認可為該等香港股份的合法擁有人。擁有中央

結算系統所寄存的香港股份的投資者，都是參與經紀或有關認可參與者(以適用者為準)的記錄所示的實益擁有

人。 

投資者可經由股票經紀發出透過聯交所購買香港股份的指示。購買香港股份的指示可能招致本公司無法控制

的費用。 

在聯交所買賣的香港股份的價格主要取決於市場的供求情況、參考指數價值的走勢以及其他因素，例如當前

金融市場、公司、經濟及政治情況。根據聯交所的規定，聯交所市場莊家可望提供流通性及雙向價格，以促

進香港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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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贖回及出售 

 

香港投資者可以下列兩種方式沽售股份：(1)經香港認可參與者贖回，或(2)在聯交所沽售。 

經香港認可參與者贖回 

以現金或實物方式贖回 

本公司可以實物方式或現金(或現金與實物方式的組合)支付贖回。 

各產品附件將確認某一附屬基金是否可以實物贖回。 

就以實物方式贖回股份而言，本公司可在股東接受的情況下，將價值與將予贖回的股份價值相同的有關附屬

基金的資產分配予該名股東，以滿足其贖回要求。該等資產的性質及種類須按公平合理的基礎釐定，並須顧

及有關附屬基金剩餘股東的利益。該等資產可以是或不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成分股。如該股東收到有關參考指

數的成分股，該等成分股在有關參考指數內的比重亦不大可能相同。該等資產的價值將由本公司的核數師報

告予以確認。要求以實物方式贖回股份的投資者應按照本節「向香港認可參與者贖回的程序」規定的程序聯

絡香港認可參與者。 

就實物贖回而言，本公司通常不會遲於股份返還本公司於結算代理人之帳戶後 4 個營業日轉讓各項投資及現

金成分。 

任何實物贖回的結算均可包括贖回股息的分派。任何應付的贖回股息將計入分派予贖回股份的股東的現金成

分當中。 

本公司亦可接受全部以現金組成的贖回要求。 

欲提出現金贖回的認可參與者應(通過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書面通知本公司，並在相關贖回結算時間之前作出

安排，將其股份轉入本公司於結算代理人之帳戶。 

現金贖回將會以有關附屬基金或股份類別的參考貨幣或計值貨幣付款，或在認可參與者要求下，以進行認購

的認可付款貨幣付款。視乎是否有刊登多種貨幣的資產淨值，行政代理人或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將分別進行

貨幣兌換。必要時，有關代理人將進行貨幣交易，以便將贖回所得從有關附屬基金的參考貨幣兌換為有關認

可付款貨幣，兌換費用由股東負擔。有關代理人進行的貨幣交易，其風險及費用由投資者承擔。該等貨幣兌

換交易可對任何股份交易造成延誤。  

指示現金交易 

倘認可參與者提出以有別於正常及慣用的方式執行相關證券交易或/及外匯交易的任何要求，則登記處及過戶

代理人將合理地努力滿足該要求(若可能)，但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在執行要求時，如在未有欺詐、疏忽或故意

不當行為的情況下因任何原因而未能按該要求的方式達成，概不負責或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倘任何認可參與者提出現金贖回時要求與某一指定經紀買賣各項投資，則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

可全權酌情(但並無責任)以指定經紀辦理各項投資。擬挑選指定經紀的認可參與者須於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

投資組合經理辦理各項投資之前聯絡指定經紀的有關投資組合交易櫃檯安排交易。 

倘以指定經紀執行的相關證券交易及(推而廣之)認可參與者的贖回因認可參與者或指定經紀的遺漏、錯誤、失

敗或延遲的交易或結算而未能完成，則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毋須負責及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倘認可

參與者或指定經紀未有履行相關證券交易的任何部分或更改其任何部分的條款，則股東須承擔一切相關風險

及費用。在上述情況下，本公司、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有權與其他經紀交易，並修訂認可參與者贖

回的條款以應對違責及條款更改的情況。 

贖回股息 

本公司可能會分派與現金贖回或轉讓予認可參與者的各項投資的任何應計股息，以滿足有效的實物贖回要

求。該等股息將在緊接股份贖回前到期，並作為現金款項的一部分(就現金贖回而言)或現金成分的一部分(就

實物贖回而言)向認可參與者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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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贖回 

本公司有權按個別情況決定會否只接受認可參與者的實物贖回或現金贖回(或現金與實物贖回的組合)：(i)在有

關認可參與者發生無力償債事件並向有關認可參與者給予通知後，或在本公司合理地相信有關認可參與者存

在信貸風險時，或(ii)在所有其他情況下，在取得有關認可參與者的同意後(若相關)。贖回要求只會在向認可

參與者的記錄賬戶付款的情況下方作處理。此外，本公司可施加其認為必要之限制，以確保並無屬被禁止人

士的認可參與者購入任何股份。 

投資者應注意，雖然本公司及管理公司將嚴密監控本公司的營運，但本公司及管理公司並未獲授權迫使任何

香港認可參與者接受贖回要求。任何香港認可參與者如拒絕接受任何贖回要求，可能影響股份在聯交所的交

易價格。 

贖回價 

股份可於任何交易日贖回。但投資者應注意，經香港認可參與者贖回股份，須視乎香港認可參與者是否開門

營業而定。 

股份的贖回所得是於緊接有關交易日後的估值日釐定的該等股份的資產淨值，減去「費用及支出」所詳細描

述任何適用的贖回費或費用及一手市場交易費用。任何現金贖回的結算均可包括贖回股息的支付。任何應付

的贖回股息將計入支付予贖回股份的股東的現金款項中。 

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內另行訂明，否則不可贖回碎股。謹此提醒股東，贖回所得可以高於或低於認購額。 

就間接複製基金而言，於每一估值日的每股資產淨值的計算方法，是將(a)該間接複製基金於該估值日之前最

後一個營業日的投資資產及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減去可歸屬於該間接複製基金的負債，除以(b)該間接複製

基金於有關交易日的已發行股份總數。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又主要視乎有關參考指數於該估值日之前最後一

個營業日的水平而定。有關計算附屬基金每股資產淨值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上文「本公司的行政管理」的

「釐定資產淨值」一節。 

就直接複製基金而言，於每一估值日的每股資產淨值的計算方法，是將(a)該直接複製基金於該估值日之前最

後一個營業日的總資產的價值，減去可歸屬於該直接複製基金的負債，除以(b)該直接複製基金於有關交易日

的已發行股份總數。有關計算附屬基金每股資產淨值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上文「本公司的行政管理」的

「釐定資產淨值」一節。 

贖回規模 

股東可要求贖回其任何類別的全部或部分股份。 

可贖回的最低股份數目及/或最低贖回額根據附屬基金或股份類別而各有不同。 

最低贖回額與投資組合成分檔(「投資組合成分檔」)的規模無關。最低投資組合成分檔規模及最低贖回額可向

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查詢及在網址：http://etf.deutscheam.com 查閱。為免引起疑問，就經香港認可參與者

贖回股份的投資者而言，最低贖回額和贖回費將維持各有關產品附件所訂明的數額。 

若贖回股份要求涉及價值高於任何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股份，本公司毋須執行該贖回要求，除非有關產

品附件內另有訂明則例外。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下文「佔任何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或以上的

贖回特別程序」一節。董事會保留權利在顧及股東獲平等待遇之情況下，不時寬免任何最低贖回額的要求。 

董事會可隨時決定向持有量低於最低持有量的股東強制贖回其所有股份。在這種情況下，有關股東將事先接

獲通知，以便能在收到該通知後 10 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內將其持有量增加至高於最低持有量。 

此外，若任何附屬基金或類別股份於某一估值日的資產淨值低於最低資產淨值，本公司可酌情決定贖回當時

已發行的所有有關股份(一如「有關本公司及股份的一般資料」所詳細描述)。 

對於設有到期日的附屬基金而言，於該到期日並無贖回要求的所有股份，將按在該到期日計算的每股資產淨

值於該到期日強制贖回。該附屬基金須於到期日後至少 10 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內結束。 

附屬基金原則上不設到期日，除非產品附件內另有訂明則例外。並無指定到期日的附屬基金可按照公司章程

制定的程序由董事會決定結束，並按在該決定生效的有關估值日計算的每股資產淨值(計入各項投資的實際變

現價及變現費用)贖回。該附屬基金須於上述決定生效當日後至少 10 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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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到期日不能向有關股東支付的贖回所得，將代表有權獲得贖回所得的人士存入信託局(Caisse de 

Consignation)。 

向香港認可參與者贖回的程序 

欲申請由本公司贖回其全部或部分股份的股東，可向香港認可參與者申請贖回。該等贖回要求將轉交登記處

及過戶代理人處理。 

經香港認可參與者申請贖回股份所應用的贖回程序及贖回截止時間可能會不同，但下文「由登記處及過戶代

理人處理贖回」一節所述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的最終截止時間和程序將維持不變。股東可直接向有關香港認

可參與者索取有關贖回程序的資料。在正常市場情況下，由第三方按照贖回程序提出的贖回要求，一般都獲

香港認可參與者接受。 

除了就處理任何贖回要求收取贖回費及一手市場交易費用(若適用)之外，香港認可參與者或會收取其他額外費

用及收費，因而增加投資成本及/或減少贖回所得款項。投資者應就有關費用及收費向有關香港認可參與者查

詢。 

投資者應注意，雖然本公司及管理公司將嚴密監控本公司的營運，但本公司及管理公司並未獲授權迫使任何

香港認可參與者接受贖回要求。任何香港認可參與者如拒絕接受任何贖回要求，可能影響股份在聯交所的交

易價格。 

在股東在股東名冊登記為聯名股東時，本公司將就股份的聯名擁有權將每名聯名股東視作唯一授權簽署人，

並可以其所作的確認約束該等股份的有關持有人。 

所有贖回申請將視作具有約束力並且不可撤回。 

股份贖回申請必須包括(i)股東擬贖回的股份數目(就每(分)類別股份而言)，(ii)股東的個人資料，及(iii)股東的帳

戶號碼。 

未能提供上述任何資料，可導致延誤辦理贖回申請。 

股東可能須向本公司提供被認為必要的任何資料或文件，以確定該等股份的實益擁有人是否(i)被禁止人士，

或(ii)美國人士。 

若本公司於任何時候發現股份由上文第(i)、(ii)項所述其中一位人士實益擁有，不論是單獨地或與任何其他人

士共同實益擁有，而且該人士並未遵照本公司的指示出售其股份並在接獲本公司指示後 30 個公曆日內未向本

公司提供出售證明，本公司可酌情決定按在緊接本公司向被禁止人士或美國人士(以適用者為準)發出強制贖回

通知訂明之日辦公時間結束後的贖回價強制贖回該等股份，該等股份將按其各自的條款贖回，而上述投資者

將不再是該等股份的擁有人。 

股東應注意，在此等情況下可能被徵收按贖回價為基準的贖回費。 

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另行訂明，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將發出指示，說明付款或結算不可遲於所有附屬基金有關

交易日後 5 個結算日進行。本公司保留再延遲 5 個結算日付款的權利，但延遲付款須符合其餘股東的利益。 

儘管有前述規定，倘因任何特定的當地法例規定或非本公司所能控制的不可抗力事件而導致不可能將贖回所

得轉帳或在正常延誤範圍內處理有關付款，則贖回所得的支付可能有延誤。有關付款其後將在合理可行情況

下盡快作出，惟不會附帶利息。 

在任何情況下，只要股東並沒有延遲遞交所有已正式填妥的贖回文件，而且並沒有暫停釐定資產淨值或買賣

股份的情況，則在收到贖回股份的正式書面要求與向有關股東支付贖回所得的相隔期間不可超過一個公曆

月。 

如一個或多個贖回要求導致附屬基金終止(由董事會按該情況不時決定)，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須(i)就附屬基金

的終止及付款或結算期通知有關股東，及(ii)發出在不遲於附屬基金終止之日起 10 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付款或

結算的指示。 

在附屬基金設有到期日及於該到期日前並無提出任何贖回要求時，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須發出指示，說明付

款或結算不可遲於該到期日後 10 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進行。在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及在附屬基金結束當日之

前並無提出任何贖回要求時，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須發出指示，說明付款或結算不可遲於附屬基金結束日當

後 10 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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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處理贖回 

本公司已與認可參與者訂立協議，該協議釐定認可參與者可贖回股份的條件。認可參與者可通過電子指示輸

入設備或將交易表格以傳真方式遞交至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以遞交贖回附屬基金股份的交易要求。使用電

子指示輸入設備須經行政代理人及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的事先同意並須按照及遵守適用法律。以電子方式遞

交的贖回指示可能受限於截止時間。交易表格可向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索取。 

所有申請均由認可參與者自行承擔風險。交易表格及電子交易要求一旦獲接納均不可撤銷(但經管理公司釐定

則除外)。在並非因欺詐、疏忽或故意不當行為而引致損失的情況下，本公司、管理公司及登記處及過戶代理

人概不就傳輸交易表格過程中產生的任何損失或就通過電子指示輸入設備傳輸任何交易要求過程中產生的任

何損失承擔責任。 

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另行訂明，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於交易日股份的有關截止時間之前收到的股份贖回指示，

將於與該交易日有關的估值日按照在該估值日計算的每股資產淨值處理。 

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於交易日截止時間之後收到的任何申請，將遞延至下一個交易日，按照有關附屬基金就

該下一個交易日計算的每股資產淨值處理。本公司已准許德意志銀行(透過其倫敦分行行事)作爲分銷商按相同

條件辦理於有關截止時間後作出的股份贖回申請，猶如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已於截止時間之前收到該等申請

一樣，但該等申請必須只代表德意志銀行(透過其倫敦分行行事)作爲分銷商執行並且只為進行對盤的目的而進

行。本公司可在相同條件下准許其他分銷商享有該等豁免，惟其須符合有關逾時交易的任何適用規例。 

暫停贖回 

在暫停計算有關附屬基金的每股資產淨值的期間，本公司不會贖回任何股份。贖回要求將於暫停期間結束後

的第一個營業日的首個估值日予以考慮。 

倘若暫停期間長達贖回申請已由香港認可參與者或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視乎情況而定)收妥之日後超過 30 個

公曆日，股東可向有關香港認可參與者或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視乎情況而定)發出書面通知取消該項申請，但

通知必須於暫停期間結束之前的盧森堡銀行辦公日收妥。 

佔任何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或以上的贖回特別程序 

若就任何一個估值日(「首個估值日」)收到贖回申請（不論是單獨或與其他申請一併收到）佔任何一項附屬基

金資產淨值的 10%以上，董事會保留權利全權及絕對酌情決定(並顧及其餘股東的最佳利益)將該首個估值日

的每項申請規模按比例調減，以致在該首個估值日贖回的股份不多於有關附屬基金資產淨值的 10%。在任何

申請因行使權力按比例提出申請而並未達到全部執行的範圍內，該申請則應被視作未執行其餘額處理，猶如

股東已就下一個估值日及若有必要，就其後的估值日(以 7 個估值日為上限)作出進一步要求一樣。就首個估值

日收到的申請而言，在其後就隨後的估值日收到申請的範圍內，則較後的申請須予延遲執行，以優先處理就

首個估值日提出的申請，但在此規限下須按前句規定處理。 

若就任何一個估值日收到任何單一的現金贖回申請，佔任何一個附屬基金資產淨值的 10%以上，董事會可要

求該名股東全部或部分接受以投資組合證券的實物分派方式代替以現金付款。如贖回股東接受全部或部分以

有關附屬基金持有的投資組合證券的實物分派方式付款，本公司可以(但並無責任)在本公司架構以外開立戶

口，將投資組合證券轉入戶口。開立及維持戶口的費用由股東負擔。一旦投資組合資產已轉入戶口，戶口將

進行估值，估值報告可向本公司的核數師索取。編製該報告的費用須由有關股東負擔。戶口將用以出售該等

投資組合證券，以便日後將現金轉給贖回股東。收取該等投資組合證券代替現金贖回的投資者應注意，出售

該等投資組合證券可能招致經紀費用及/或當地稅款。另外，基於市場情況及/或用以計算資產淨值的價格與出

售投資組合證券收到的買入價之間的差額，贖回股份的股東在出售後獲得的贖回所得，可能會高於或低於贖

回價。 

在聯交所出售股份 

某些股份可經由聯交所出售。預期該等股份將在聯交所上市，以促進股份的二手市場買賣(在本發行章程中該

等股份界定為「香港股份」)。香港股份在聯交所上市的目的，是讓投資者能夠出售較少數量的股份，因為經

香港認可參與者購買是不可能如此的。 

本公司並不就在聯交所出售香港股份收取任何贖回費。 

投資者可經由股票經紀發出透過聯交所出售香港股份的指示。出售香港股份的指示可能招致本公司無法控制

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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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交所買賣的香港股份的價格主要取決於市場的供求情況、參考指數價值的走勢以及其他因素，例如當前

金融市場、公司、經濟及政治情況。根據聯交所的規定，聯交所市場莊家可望提供流通性及雙向價格，以促

進香港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情況。 

由二手市場投資者贖回股份 

在二手市場購入的股份通常不能直接售回本公司。投資者必須在中介機構(例如市場莊家或股票經紀)協助下於

二手市場購入和出售其股份，並可能為此招致費用，詳見上文「在聯交所買賣的費用」一節。此外，投資者

在二手市場購入股份可能須繳付多於現行資產淨值的款項，在二手市場出售股份時亦可能收取少於現行資產

淨值的款項。 

如於某一營業日，股份在證券交易所的價值由於例如沒有市場莊家導致市場干擾事件等原因(如「依賴市場莊

家」一節所述)而大幅偏離資產淨值，則並非認可參與者的投資者可透過其託管人或金融中介機構(投資者乃經

由他們持有股份)直接向本公司申請贖回股份，以致行政代理人能確認該投資者的身份、股份的數目及擬贖回

股份的投資者所持有的相關附屬基金和股份類別等詳細資料。在該等情況下，有關資料須轉達相關證券交易

所，表明投資者可於二手市場採用該直接贖回程序。贖回申請須按照發行章程「股份的贖回及出售」一節所

述的程序進行，有關附屬基金的產品附件所披露的贖回費用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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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逾時交易及市場選時 

 

逾時交易被理解為在有關交易日有關截止時間(如有關產品附件所示)後接受認購(或贖回)指示，而該指示按適

用於當日的資產淨值的價格執行。本公司嚴禁逾時交易。 

市場選時被理解為投資者在一段短時間內利用時差及/或有關附屬基金資產淨值釐定方法不完善及/或有缺陷之

處，有系統地認購及贖回本股份的一種套戥方法。市場選時做法可干擾投資組合的投資管理及損害有關附屬

基金的表現。 

為了避免該等做法，股份按遠期價格發行，本公司及分銷商均不會接受在有關截止時間後收到的指示。 

本公司保留權利拒絕任何懷疑進行市場選時活動的人士對附屬基金作出的認購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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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及支出 

 

由投資者支付的交易費用 

股份的銷售佣金及費用結構可能會與下文所述有所不同。任何該等例外情況將在有關產品附件內描述。 

首次認購銷售費 

在發售期內認購股份可能須以計值貨幣支付根據首次發行價計算的首次認購銷售費。在推出日期當日或之後

認購股份的投資者可能須支付首次認購銷售費，該費用根據在緊接有關交易日後的估值日釐定的每股資產淨

值計算。董事會可酌情決定全部或部分寬免首次認購銷售費。股份的首次認購銷售費將在產品附件內描述。

首次認購銷售費須復歸予經手處理認購的分銷商。分銷商可按照不同的分銷政策收取不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贖回費 

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內另有訂明，本公司董事會可決定股份須支付贖回費，該贖回費按在緊接有關交易日的估

值日釐定的每股資產淨值計算，最高為 5%，並通常復歸予經手處理贖回的有關分銷商。董事會可在充分顧

及股東獲得平等待遇之情況下，酌情決定寬免全部或部分贖回費。已指定到期日的股份，如於該到期日贖

回，將毋須支付任何贖回費。並無指定到期日並且根據董事會的決定而終止的股份，若因有關附屬基金終止

而贖回，將無須支付贖回費。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就一手市場的認購或贖回，可能會向認可參與者收取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在聯交所買賣的費用 

在聯交所出售或購買香港股份的投資者須支付以下費用和收費： 

經紀費 市價 

交易徵費 0.0027%
1 

交易費 0.005%
2 

印花稅 沒有 

 

由本公司支付的費用及支出 

管理公司費 

在根據及遵照管理公司協議的條款之下，每年的管理公司費將於每一公曆日累計，並根據以下兩者之一的某

個百分比於每個估值日計算：(i)最後可得的每一附屬基金或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或 (ii)首次發行價乘以每一

附屬基金或類別股份的已發行股份數目(按有關產品附件內就每一附屬基金或類別股份所示)。管理公司費每季

支付。管理公司亦有權獲償付其以本公司的管理公司的身份就執行管理公司協議時招致的而且在正常業務過

程中未能合理預料的任何合理支出。 

無論上文如何規定，管理公司和本公司可就某一附屬基金或類別股份商定不同的收費結構，在這種情況下，

該不同的收費結構將按有關產品附件所示。 

管理公司可能從管理公司費中向分銷商支付分銷費。分銷商可再從分銷費中向副分銷商撥付費用（如適

用）。 

 

                                                           
 
1
 按香港股份代價的 0.0027%計算的交易徵費，由買賣雙方各自支付。 

2
 按香港股份代價的 0.005%計算的交易費，由買賣雙方各自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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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管理費/分投資組合管理費 

管理公司須從管理公司費中支付投資經理的費用，該費用由雙方不時商定。 

每名投資經理須從有關的投資管理費中支付任何獲委任的分投資組合經理的費用，該費用由雙方不時商定。 

任何由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委任向其提供行政或營運支持或任何其他服務的代理人，其費用應分別

由該名投資經理或分投資組合經理支付。 

交易費用 

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另行訂明，交易費用毋須由本公司支付。  

非經常支出 

本公司須負責非經常支出，包括但不限於與訴訟費有關的支出，以及對本公司或其資產徵收而且並不釐定為

經常支出的任何稅項、徵稅、關稅或類似收費。非經常支出按現金記帳，並根據其可歸屬的附屬基金資產淨

值在產生或開出發票時支付。非經常支出將分配給每一類別股份。 

固定費用 

根據本公司與固定費用代理人所訂立安排的條款，固定費用代理人將支付某些費用及支出以換取一筆固定費

用，該固定費用如有關產品附件內訂明是根據每一附屬基金或每一類別的每日平均資產淨值計算，並定期支

付，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內另行訂明。 

經上述安排支付的費用及支出是行政代理人費、存管費、登記處、過戶代理人及上市代理人費、在盧森堡的

年度稅項(若有)(「Taxe d’Abonnement」)、開辦費用及下文進一步說明的若干其他行政費用。 

(i) 行政代理人費 

固定費用包含行政代理人費，行政代理人費通常根據行政代理、居籍及公司代理、付款代理、登記處、過戶

代理及上市代理協議支付。根據行政代理、居籍及公司代理、付款代理、登記處、過戶代理及上市代理協

議，本公司須按照盧森堡現行的銀行慣例就行政代理人提供的中央行政代理人、居籍代理人及上市代理人的

服務，向行政代理人支付行政代理人費。行政代理人亦有權獲償付其就本公司招致的合理支出及實付支出。 

(ii) 登記處、過戶代理人及上市代理人費 

固定費用包含登記處、過戶代理人及上市代理人費，該費通常根據行政代理、居籍及公司代理、付款代理、

登記處、過戶代理及上市代理協議支付。根據行政代理、居籍及公司代理、付款代理、登記處、過戶代理及

上市代理協議，本公司須按照盧森堡現行的銀行慣例，每月向登記處、過戶代理人及上市代理人支付其提供

登記處、過戶代理人及上市代理人的服務的登記處、過戶代理人及上市代理人費。登記處、過戶代理人及上

市代理人亦有權獲償付其就本公司招致的合理支出及實付支出。 

(iii) 存管費 

固定費用包含存管費，存管費通常根據存管協議支付。 

根據存管協議，本公司須按照盧森堡現行的銀行慣例就存管處提供的存管銀行服務，向存管處支付存管費。

該費用將根據存管處代管的每一附屬基金資產的某個百分比計算，並由本公司每月支付予存管處。存管處有

權獲償付其就本公司招致的合理實付支出。 

(iv) 其他行政費用 

固定費用包含若干「其他行政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的開辦費用及支出；組織及登記費用；向指數

持牌人支付的特許費；稅項，例如 Taxe d’Abonnement(若有)；法律及審核服務的費用；建議上市費用；維

持上市；印刷股份證明書、股東報告；發行章程；編製、維持、翻譯及更新投資者的附屬基金資料單張；監

控附屬基金的業績表現，包括與上述監控有關的軟件費用；維持與本公司及附屬基金有關的網址，該網址為

投資者提供與本公司及附屬基金有關的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提供資產淨值、二手市場價格及更新的發行章

程；董事會所有合理實付支出及任何支付予董事的酬金(以適用者為準)；外國登記費及與維持此登記有關的費

用，包括翻譯費用及當地法律費用，以及在不同司法管轄區須支付予監管機構的其他費用及在外國司法管轄

區須支付予當地代表的報酬；保險費用；一般適用於附屬基金而並非可歸屬於某特定投資交易的經紀費用，

以及資產淨值及須在不同司法管轄區刊登的其他資料的刊登費用；以及所有與在不同司法管轄區分銷附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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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有關的費用。附屬基金的分銷費用不應超過每一附屬基金淨資產的 0.30%。該等費用由每一附屬基金在不

超過 3 年期間攤銷，並將由有關附屬基金承擔。 

固定費用代理人將僅支付法律顧問、當地付款代理人及翻譯的發票，條件是(及僅在此範圍內)這些發票合共不

超過每一財政年度的一千萬歐元(EUR 10,000,000)總上限，超出此上限的款額將由本公司負責。本公司將從

該等特定費用所歸屬的有關附屬基金的資產中支付此款額。 

另外，由於固定費用將於每年之始由本公司及固定費用代理人釐定，投資者應注意，支付給固定費用代理人

的款額於年終時可能高於本公司直接支付有關費用的款額。相反而言，本公司亦有可能支付高於固定費用的

款額，而本公司支付予固定費用代理人的實際款額可能較少。固定費用將由本公司及固定費用代理人釐定，

符合按對每一附屬基金而言不差於公平交易基礎的條款而訂的預計費用，並將在有關產品附件內披露。 

固定費用並不包括以下費用、支出及收費： 

 本公司或管理公司委任推銷代理機構向本公司或管理公司提供某些推銷及分銷服務的費用； 

 管理公司費(包括適用的投資管理費及分銷費)； 

 本公司可能需要繳付的任何稅項或財務收費，但 Taxe d’Abonnement(若有)除外，或如應予繳付，本

公司須繳付的任何增值稅或類似的銷售或服務稅(VAT)(所有上述稅項或財務收費)，除非有關產品附件

內另行訂明； 

 與本公司有關的廣告或宣傳活動費用；及 

 在本公司日常業務經營以外招致的費用及支出，例如非經常支出(例如就本公司提出或對本公司提出的

申索或指控進行控訴或答辯所招致的法律費用)。 

總括費用 

附屬基金的總括費用包含固定費用及管理公司費，但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對場外掉期交易作出

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間接複製基金間接承擔的場外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

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表現有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增加收費 

現行管理公司費可在向股東發出一個月通知(或證監會批准的較短通知期)後增加，惟最高收費須按有關產品附

件訂明。如管理公司費加幅超過有關產品附件訂明的最高收費，該加幅須經股東及證監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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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稅務 

 

警告 

下文所載資料是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及行政慣例而提供，可能會作出修改而該等修改可能帶有追溯效力。此

摘要並不擬全面闡述所有可能與投資、擁有、持有或沽售股份的決定有關的盧森堡和香港稅務法例及盧森堡

和香港的稅務考慮，亦不擬作為向任何特定投資者或準投資者提供的稅務意見。準投資者應了解在其須繳稅

的國家適用於股份的認購、購買、持有、出售(經交易所或其他)及贖回的法律及規例(例如與稅務及外匯管制

有關的法律及規例)，並在適當情況下諮詢意見。 

此摘要並不闡述根據盧森堡和香港以外任何國家、地區或其他課稅管轄區的法律產生的任何稅務後果。 

盧森堡 

本公司 

根據現行法律及慣例，本公司毋須繳付任何盧森堡所得稅、印花稅或其他稅項。然而，本公司收到的或變現

的投資收入及資本收益(若有)，可能須在來源國按不同稅率繳稅，該等稅項通常不能由本公司收回。 

雖然本公司原則上須按年率 0.05%繳付盧森堡的認購稅(Taxe d'Abonnement)，但屬於交易所買賣基金的附屬

基金都可免繳該稅，因為(i)其股份都在至少一間證券交易所或另一定期運作、獲認可而且向公眾開放的受規

管市場上市或買賣；及(ii)其唯一目標是反映一個或多個指數，惟須理解此唯一目標的條件並不妨礙對流動資

產進行輔助性的管理，或為對沖或有效組合管理的目的而運用投資技巧及工具。大公國的條例或會確定在該

項豁免之下與指數有關的額外或其他準則。 

認購稅的豁免亦適用於(i)在盧森堡集合投資計劃(須繳付認購稅)的投資，(ii)集合投資計劃、其分部或預留給退

休基金計劃的專門類別，及(iii)貨幣市場的集合投資計劃。 

該法例所述附有多個分部的集合投資計劃的個別分部，以及在集合投資計劃之內或在附有多個分部的集合投

資計劃的某個分部之內發行的個別證券類別，亦可按減為每年 0.01%的稅率繳付認購稅，惟該等分部或類別

的證券須預留給一名或多名機構投資者。 

股東 

根據現行法律及行政慣例，股東通常無須繳付盧森堡的任何資本收益稅、所得稅、預扣稅、贈與稅、遺產

稅、繼承稅或其他稅項，惟居籍設於盧森堡、居住於盧森堡或於盧森堡設有常設機構的股東除外。 

屬盧森堡居民的個人 

屬盧森堡居民的個人股東，如在個人投資組合內持有股份(並非作為業務資產)，在出售股份後取得的資本收益

一般無須繳付盧森堡所得稅，惟下列情況除外： 

(i) 股份在其認購或購入後 6 個月之前或之內售出；或 

(ii) 在私人投資組合內持有的股份構成重大持股量。股份賣方如單獨地或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沽售

日期前五年期內任何時候直接或間接參與擁有公司資本或資產的 10%以上，則該持股被視作重大持股量。  

本公司所作分派須繳付所得稅。盧森堡個人所得稅依照累進所得稅稅率表課徵，並加上團結附加稅

(contribution au fonds pour l’emploi)，以致有效的最高邊際稅率為 43.6%。屬盧森堡居民的個人須根據盧森

堡國家社會保障計劃就其專業和資本收入按 0.5%到期繳付額外的臨時所得稅(impôt d’équilibrage budgétaire 

temporaire)。  

屬盧森堡居民的機構投資者 

屬盧森堡居民的機構投資者將就其從本公司收到的分派及沽售股份所得收益，按 29.22%稅率繳付公司稅(於

2015 年及 2016 年適用於在盧森堡市設有註冊辦事處的實體)。 

受惠於特別稅制的屬盧森堡居民的機構投資者，例如(i)受該法例管轄的集合投資計劃，(ii)受 2007 年 2 月 13

日與專門性投資基金有關的法律(已修訂)管轄的專門性投資基金，或(iii)受 2007 年 5 月 11 日與家族財富管理

公司有關的法律(已修訂)管轄的家族財富管理公司，都免繳盧森堡所得稅，但須繳付年度認購稅  (taxe 

d’abonnement)，因此從股份衍生的收入以及就此取得的收益，均無須繳付盧森堡所得稅。  

股份構成屬盧森堡居民的機構投資者應課稅淨財富的一部分，除非股份持有人是(i)受該法例管轄的集合投資

計劃，(ii)受 2004 年 3 月 22 日有關證券化的法律(已修訂)管轄的工具，(iii)受 2004 年 6 月 15 日有關風險資

本投資公司的法律(已修訂)管轄的投資公司，(iv)受 2007 年 2 月 13 日有關專門性投資基金的法律(已修訂)管

轄的專門性投資基金，或(v)受 2007 年 5 月 11 日有關家族財富管理公司的法律管(已修訂)轄的家族財富管理

公司。應課稅淨財富每年須按 0.5%稅率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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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稅務考慮 

經合組織已制定了共同申報標準(「共同申報標準」)，以便在全世界達致綜合多邊的自動交換資料(自動交換

資料)。於 2014 年 12 月 9 日，有關就稅務事宜強制自動交換資料並且修訂指引 2011/16/EU 的理事會指引

2014/107/EU(「歐盟共同申報標準指引」) 得到通過，以便在各歐盟成員國之間實行共同申報標準。就奧地

利而言，《歐盟共同申報標準指引》於 2018 年 9 月 30 日之前適用於 2017 公曆年度，即 2003 年 6 月 3 日

有關利息付款形式的儲蓄收入的課稅的理事會指引 2003/48/EC 的適用期再多一年。  

透過 2015 年 12 月 18 日有關就稅務事宜自動交換財務賬戶資料的法律(「共同申報標準法」)，《歐盟共同申

報標準指引》已實施成為盧森堡法律。《共同申報標準法》規定盧森堡的金融機構確定金融資產持有人的身

份，並確立該等持有人是否在稅務上居於與盧森堡訂立稅務資料共享協議的國家。然後盧森堡金融機構將向

盧森堡稅務機關報告資產持有人的財務賬戶資料，盧森堡稅務機關繼而每年向有關的外國稅務機關自動轉交

該等資料。 

因此，本公司可能要求其投資者提供有關財務賬戶持有人(包括若干實體及其控權人士)的身份證明及稅務居住

地的資料，以確定其共同申報標準狀況，及(若該等賬戶根據《共同申報標準法》被視作共同申報標準的應申

報賬戶)向盧森堡稅務機關(Administration des Contributions Directes)呈報有關股東及其賬戶的資料。本公司

須向投資者傳達任何有關以下的資料：(i)本公司就《共同申報標準法》規定的個人資料的處理負責；(ii)個人

資料將只用於《共同申報標準法》規定的用途； (iii)個人資料可向盧森堡稅務機關 (Administration des 

Contributions Directes)傳達；(iv)回覆與共同申報標準有關的問題是強制性的，因此若不回覆可能須承擔後

果；及(v)投資者有權查閱及更正傳達予盧森堡稅務機關(Administration des Contributions Directes)的資料。 

根據《共同申報標準法》，第一次交換資料將於 2017 年 9 月 30 日之前就 2016 公曆年度的資料實行。根據

《歐盟共同申報標準指引》，第一次的自動交換資料必須於 2017 年 9 月 30 日之前就 2016 公曆年度的資料

適用於各成員國的當地稅務機關。 

此外，盧森堡已簽署經合組織的多邊主管當局協議(「多邊協議」)以便根據共同申報標準自動交換資料。多邊

協議旨在在非成員國之間實行共同申報標準；其規定按個別國家簽訂協議。  

若所提供或並未提供的資料不符合《共同申報標準法》的規定，本公司保留拒絕任何股份申請的權利。 

股東應就共同申報標準的實施可能產生的稅務及其他後果諮詢其專業顧問。 

FATCA 

《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FATCA」)(《2010 年獎勵聘僱恢復就業法案》的一部分)於 2010 年成為美國

法律。該法案規定美國境外的金融機構(「海外金融機構」或「FFI」)每年向美國稅務機構，即美國國家稅務

局(「美國稅務局」)提供有關由「特定美國人士」不論直接或間接性持有的「財務賬戶」的資料。任何海外金

融機構如未能遵守此項要求，其若干美國來源收入須徵收 30%預扣稅。於 2014 年 3 月 28 日，盧森堡大公國

訂立盧森堡跨政府協議。本公司因此必須遵守透過 2015 年 7 月 24 日有關 FATCA 的法律（「FATCA 法」）

實施成為盧森堡法律的盧森堡跨政府協議，以遵守 FATCA 條文，而非直接遵守實施 FATCA 的美國財政規

例。根據《FATCA 法》及盧森堡跨政府協議，本公司可以被要求收集旨在識別其就 FATCA 而言屬特定美國

人士的直接或間接股東(「應申報賬戶」)的資料。向本公司提供的任何該等有關應申報賬戶的資料將會與盧森

堡稅務當局分享，而有關當局將根據美國政府與盧森堡大公國政府於 1996 年 4 月 3 日在盧森堡簽訂的避免

雙重課稅和防止逃稅協定的第 28 條，自動向美國政府交換該等資料。本公司擬遵守《FATCA 法》及盧森堡

跨政府協議的條文，以被視為 FATCA 合規並因此無須因任何歸屬為本公司的實際及視作美國投資的付款所

得受扣繳 30%預扣稅。特別是，本公司已向美國稅務局登記為 FATCA 之下的海外金融機構，並且已取得全

球中介機構識別碼。本公司將繼續評估 FATCA 及特別是《FATCA 法》向其施加規定的程度。 

為確保本公司可根據上文遵守 FATCA、《FATCA 法》及盧森堡跨政府協議，管理公司可能： 

a) 要求資料或文件，包括 W-8 稅務表格、全球中介機構識別碼(若適用)或任何其他股東向美國稅務局

FATCA 登記或獲相應豁免的有效證據，以確認該股東的 FATCA 狀況； 

b) 如一名股東的賬戶根據《FATCA 法》及盧森堡跨政府協議被視作 FATCA 應申報賬戶，向盧森堡稅

務機關申報該名股東及其在本公司持有賬戶的資料； 

c) 向盧森堡稅務機關 (Administration des Contributions Directes)申報向具有非參與海外金融機構

FATCA 狀況的股東付款的資料；  

d) 根據 FATCA、《FATCA 法》及盧森堡跨政府協議，從本公司或其代表向股東支付的若干款項中扣

除適用的美國預扣稅；及   

e) 按需要向若干美國收入來源的直接付款人披露上述任何個人資料，以促使就上述收入作出預扣和申

報。 

本公司向投資者傳達以下資料：(i)本公司就《FATCA 法》規定的個人資料的處理負責；(ii)個人資料將只用於

《FATCA 法》規定的用途；(iii)個人資料可向盧森堡稅務機關(Administration des Contributions Directes)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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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iv)回覆與《FATCA 法》有關的問題是強制性的，因此若不回覆可能須承擔後果；及(v)投資者有權查閱

及更正傳達予盧森堡稅務機關(Administration des Contributions Directes)的資料。 

若準投資者所提供的資料不符合 FATCA、《FATCA 法》及跨政府協議的規定，本公司保留拒絕任何股份申

請的權利。 

香港 

本公司 

 
根據香港現行法例，在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4 條獲認可的期間，預期本公司無須就其利潤繳

付香港利得稅。 

 
根據庫務局局長於1999年10月20日發出的減免令，投資者申請以實物向附屬基金轉讓股份所繳付的香港印花

稅將予以減免或退回。同樣地，附屬基金於股份以實物贖回時向投資者轉讓股份的香港印花稅亦將予以減免

或退回。   

 
附屬基金根據申請以現金發行或贖回股份，無須繳付香港印花稅。 

 

附屬基金出售和購買任何香港證券，須按售出和購入股份代價價值的 0.2%現行費率繳付香港印花稅。附屬基

金須負責該香港印花稅的一半。 

股東 

香港股東無須就本公司股份的出售、變現、贖回或以其他方式處置所產生的任何資本收益繳付香港稅項，但

如該等交易構成在香港從事貿易、行業或業務的一部分，則可能須繳付香港利得稅。 

 
一般而言，股東無須就本公司分派的股息或其他收入繳付香港稅項。  

 
本公司的股東名冊須保存於香港境外。因此，股份將不會構成香港《印花稅條例》所界定的香港證券，故本

公司股份的任何贖回或轉讓不應產生香港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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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公司及股份的一般資料 

 

I. 股份 

I.a: 股份附有的權利 

股份並不附有任何優先權利，每股股份，不論其類別或其所屬附屬基金，在所有股東大會上均享有一票表決

權。股份發行時並無面值，股款必須全數繳足。任何附屬基金的股份及某類別的股份均可自由轉讓(但股份不

可轉讓予被禁止人士)。股份一經發行，視乎其所屬類別，即有權均等地參與於其獲發行有關類別股份可歸屬

的附屬基金的利潤及股息，以及該附屬基金的清盤所得。 

管理公司懇請投資者注意，投資者只有在本身及以本身的名義登記於本公司的股東名冊的情況下，方能直接

對本公司充分行使其投資者的權利，尤其是參與股東大會的權利。在投資者透過以本身名義但代表投資者投

資於本公司的中介機構投資於本公司的情況下，投資者未必可能直接對本公司行使若干股東權利。投資者宜

就其權利尋求意見。 

I.b: 股份上市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亦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及/或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但該等股份的

認購和贖回將與在聯交所上市的香港股份分開結算。 

並沒有設定最低投資額，但在聯交所掛牌買賣的香港股份須按每手買賣單位進行買賣。投資者經由經紀購入

或出售香港股份，將招致慣常的經紀佣金、收費及印花稅(若適用)。投資者在進行買賣交易後，亦可能須支付

買入價與賣出價之間的部分或全部差價。雖然股份(包括香港股份)以美元計值(除非產品附件另行訂明)，但香

港股份在聯交所掛牌買賣時是以港元計值的(計至仙位)。 

I.c: 股息政策 

每一附屬基金就「C」類別股份所產生的收入及資本增益將再投資於該附屬基金。每一類別股份的價值將反

映其收入及增益的市值。董事會現時擬向本公司周年大會建議將附屬基金所有類別股份本年度的淨業績再行

投資。然而，如董事會認為就任何類別股份支付股息乃屬適當，則董事會將向股東大會建議從可歸屬於該類

別股份及可分配收入及/或已變現的投資中宣佈分派股息。 

就「D」類別而言，本公司擬宣佈分派股息。與分派股息有關的風險因素，請參閱本發行章程第 46 頁「分派

股份」分節。該等股息(若有)將於有關產品附件內決定的日期宣佈。在該種情況下，股東將按照本發行章程

「本公司的行政管理」一節下「刊登資產淨值」分節訂明的程序獲得通知。本應宣佈股息的一日如並非盧森

堡銀行辦公日，將累計並於下一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宣佈。股息一般於宣佈日後 10 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內支

付。 

如一個或多個附屬基金支付股息，該項股息將以銀行轉帳方式支付予登記股東。所有股息將按照有關證券交

易所的規定計算及支付。 

就透過結算系統持有的股份分派的股息及其他款項，如由作為存管處的存管處收到，將按照有關結算系統的

規則和程序貸記入該等結算系統參與人士的現金戶口。發給投資者的任何資訊亦同樣透過結算系統傳遞。 

管理公司可就從附屬基金資本作出分派及/或從總收入作出分派而同時將附屬基金全部或部分費用及支出記入

附屬基金資本賬下而修訂附屬基金的分派政策，惟須經證監會事先批准，並須向股東發出不少於一個月的事

先通知。 

II. 本公司 

II.a: 本公司註冊成立 

本公司是一間投資公司，於 2006 年 10 月 2 日根據盧森堡大公國法律註冊成立為 SICAV，不設定期限。盧森

堡法律規定的最低資本額為 1,250,000 歐元。 

公司章程已存放於盧森堡交易及公司登記處(「Registre de Commerce et des Sociétés de Luxembourg」)

並於 2006 年 10 月 16 日刊登於盧森堡大公國的公司社團官方憲報(Recueil des Sociétés et Associations)(下

稱「Mémorial」)。公司章程上一次於 2014 年 5 月 12 日由特別股東大會修訂，該大會的會議記錄已於 2014

年 6 月 6 日刊登於 Mémorial。本公司在盧森堡交易及公司登記處登記，登記編號為 B-119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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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b: 各附屬基金或各類別股份合併 

雖然本公司並不打算將任何附屬基金或股份類別合併，附屬基金與本公司另一附屬基金或與另一 UCITS 的合

併(不論是否受盧森堡法律管轄)均須由董事會決定，除非董事會決定將合併的決定提交有關附屬基金的股東大

會議決。在後者的情況下，該大會不設定法定人數，該合併的決定將以簡單多數票通過。如附屬基金的合併

導致本公司不再存續，儘管有前述規定，該合併須由股東大會按照修訂公司章程規定的法定人數及多數票要

求進行議決。議決結果將按照規例通知有關股東。 

II.c: 本公司解散及清盤 

本公司成立後並無設定期限。然而，本公司可隨時由股東特別大會決議解散及清盤。如本公司的資產淨值跌

至低於該法例規定的下限的三分之二，則必須召開股東特別大會。 

在解散的情況下，本公司股東委任的清盤人將在考慮到股東最佳利益的前提下將本公司的資產變現，而行政

代理人在清盤人指示下，將按照每一股份類別的股東各自享有的權利的比例，將清盤所得淨額(在扣除所有清

盤支出後)分給各股東。按盧森堡法律規定，在清盤結束時，並未交還的股份的清盤所得將存放於信託局

(Caisse de Consignation)保管。若無人領取，30 年後將會喪失領取權。若發生須進行清盤的事件，股份的發

行、贖回或交換均屬無效。 

II.d: 附屬基金的終止 

在下列情況下，董事會可贖回全部(但不是部分)已發行的附屬基金或股份類別的股份： 

 任何附屬基金或類別的總淨資產價值因任何原因在任何時候跌至低於最低資產淨值； 

 收到如獲履行將導致任何附屬基金或類別的資產跌至低於最低資產淨值的贖回要求； 

 有關附屬基金的經濟、監管或政治環境出現變化，因而有充分理由支持將受影響的附屬基金或類別

清盤； 

 董事會認為綜合向投資者提供的附屬基金或類別屬適當；及 

 董事會因其他理由而相信有需要為保障股東利益贖回股份， 

而上述情況可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任何一項： 

 有關附屬基金或類別的資產淨值出現嚴重下跌，而且預期並沒有合理復甦的機會； 

 (i)稅務、法律或監管規定有任何改變或(ii)具有效管轄權的法院、審裁處或監管機構對任何適用法律

或規定(包括稅務當局採取的任何行動)的詮釋有任何改變或公佈，以致影響有關附屬基金或類別的業

績表現或投資吸引力； 

 德意志銀行、其關聯公司、本公司、管理公司或任何股東就附屬基金或類別的持續營運而因任何原

因承受聲譽風險，例如但不限於就使用與附屬基金或類別相關的某服務提供者而承受聲譽風險，而

且沒有其他合理滿意的服務提供者可予替代； 

 就附屬基金或類別或其參考指數提供該等服務的實體： 

(i) 未能以令人滿意的方式履行其職責； 

(ii) 遭受刑事或監管制裁，或受到可導致刑事或監管制裁的刑事或監管調查； 

(iii) 喪失履行其與附屬基金或類別或參考指數有關的服務所必要的任何授權許可；或 

(iv) 發出終止有關協議的通知， 

 而且沒有其他合理滿意的服務提供者可予替代； 

 用以達致附屬基金或類別的投資目標及政策而採用的掉期協議或期權或其他衍生工具的對手方，未

能取得、確立、重新確立、取代、維持、結清或處置其認為為對沖與有關衍生工具有關的風險而合

理必要或適當的任何交易或資產，或在商業上盡合理努力後，作出上述行動對該對手方而言屬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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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而且沒有合理滿意的對手方可予替代； 

 用以達致附屬基金或類別的投資目標及政策而採用的掉期協議或期權或其他衍生工具的對手方發出

終止有關協議的通知，或發生涉及該衍生工具的提前終止事件(定義見有關掉期協議或任何其他與該

對手方所訂立的有關協議)，而且沒有合理滿意的衍生工具可予替代；或 

 「投資目標及政策」一節中「參考指數的更改」一段所列的任何情況，而且董事會及證監會未能找

到其認為適合的參考指數可予替代。 

在盧森堡法律及規例有所規定或董事會因其他理由認為適當的範圍內，將在清盤的生效日期前，在董事會決

定的報章刊登、郵遞予股東、於以下網址刊登：http://etf.deutscheam.com 及/或透過其他途徑傳達有關清盤

的通知。 

除非董事會為股東的利益或保障股東獲得平等待遇而另有決定，否則有關附屬基金或類別的股東可繼續要求

贖回或(如可供選擇)轉換其股份。然而，清盤費用將計入贖回及轉換價內。倘某一附屬基金符合作為 UCITS

主基金的 UCITS 聯接基金的資格，則該 UCITS 主基金的清盤或合併將引發 UCITS 聯接基金的清盤，除非董

事會根據該法例決定以另一 UCITS 主基金取代該 UCITS 主基金或將有關 UCITS 聯接基金轉換為一個標準

UCITS 附屬基金。 

在決定須遵守的程序時，本公司將考慮任何適用的交易所規則及/或規例對終止/除牌的要求。 

此外，附屬基金或任何附屬基金所發行的股份(分)類別的股東大會，可在董事會建議下，議決以清盤方式結束

該附屬基金或股份類別，或贖回有關附屬基金或該附屬基金所發行的股份類別的所有股份，並按其在決定生

效的估值日計算的股份的資產淨值(在計入投資項目的實際變現價及變現費用後)向股東退款。股東大會並無規

定法定人數，可由親身或委派代表出席的股東以簡單多數票通過決定。 

就並無指定到期日的附屬基金而言，董事會可按照公司章程的條文，酌情決定結束該附屬基金，並贖回有關

該附屬基金所有股份，並按其在決定生效的估值日計算的股份的資產淨值(在計入投資項目的實際變現價及變

現費用後)向股東退款。本公司將以上述同一方式通知有關附屬基金的股東。 

所有贖回的股份須予以取消，並將作廢無效。在強制贖回後，有關附屬基金或股份類別將結束。 

在終止後並未分派予有關股東的清盤或贖回所得，將代表有權享有有關權益的人士存放於信託局(Caisse de 

Consignation)。若無人領取，30 年後將會按照盧森堡法例喪失領取權。 

II.e: 大會 

本公司的股東周年大會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舉行，並將於每年 3 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五(若該日不是盧森堡銀行

辦公日，則於下一個盧森堡銀行辦公日)上午 11 時正舉行。 

如盧森堡法例允許及在盧森堡法例訂明的條件下，股東周年大會可於前段所載以外的日期、時間或地點舉

行，而該日期、時間或地點由董事會決定。任何股份類別或附屬基金的股東可隨時舉行大會就純粹與該附屬

基金或該等股份類別有關的事項作出決定。 

所有大會通知將於會議前至少 8 個公曆日按所有登記股東的登記地址郵遞予股東。該通知將列明會議時間和

地點及出席會議的條件，並載明會議議程及提述盧森堡法律有關會議所需法定人數及多數票等規定。如法律

所有規定，將在盧森堡大公國 Recueil Electronique des Sociétés et Associations(下稱「RESA」)、一份盧

森堡報章及/或董事會決定的其他報章上刊登進一步的通知。 

任何股東大會的通知可規定，該大會的法定人數及多數票按照於大會前某個日期和時間(「記錄日期」)的已發

行股份確定，而股東出席股東大會、行使其股份所附投票權的權利，須參照該股東截至記錄日期所持有的股

份而定。 

II.f: 年報、半年度報告及季度報告 

本公司財政年度的年結日為 12 月 31 日。 

載明本公司及附屬基金就上一個財政期間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告(以歐元表示)的經審核年報以及半年度報告，

將分別於 12 月 31 日起四個月內及 6 月 30 日起兩個月內可供在 http://etf.deutscheam.com 網址閱覽。這些

財務報告的印刷本亦可向香港代表免費索取。財務報告刊發及刊登時，股東將獲發通知告知索取財務報告之

途徑。經審核年報及半年度報告的發送形式如有任何更改，將至少提前一個月通知香港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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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應注意，本公司只提供年報及半年度報告的英文版本。 

另外，若有關產品附件內訂明，季度報告亦可提供。 

本公司可向股東及準投資者提供上述財務報告的摘要版本，該等版本不會載明每一附屬基金的詳細持股名

單。上述年報及半年度報告的摘要版本將載明有關人士可免費索取上述文件的完整版本。 

II.g: 與關連人士的交易 

(a)  構成本公司財產一部分的現金可做為存款存放於存管處、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或這些

公司的關連人士(須為接受存款的持牌機構)，但該機構須根據正常銀行慣例，按不低於就類似規模及期

限的存款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議定的商業存款利率支付存款利息。 

(b)  本公司可向存管處、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或任何這些公司的關連人士(須為銀行)借

款，但該銀行須根據正常銀行慣例，按不高於就類似規模和性質的貸款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議定的商業貸

款利率收取利息以及安排或終止貸款的費用。 

(c)  本公司作為主事人與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本公司董事或任何這些公司的關連人士進

行任何交易，須經存管處事先書面同意。上述所有交易必須在年報披露。 

(d)  由本公司或其代表進行的一切交易，必須以公平交易方式及按可獲得的最佳條款執行。與管理公司、投

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或本公司董事的關連人士進行的交易，其價值在本公司任何一個財務年度內不

可超過本公司各項交易的 50%。 

(e)  若與管理公司進行交易的另一方是與管理公司、投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本公司董事或以上各方的

任何關連人士有關連的經紀或交易商，管理公司須確保本身履行以下責任： 

(i) 有關交易應按公平交易條款進行； 

(ii) 管理公司須以應有的謹慎態度甄選經紀或交易商，確保他們在當時的情況下具備合適的資格； 

(iii) 有關交易的執行須符合適用的最佳執行準則； 

(iv) 就某項交易付予經紀或交易商的費用或佣金，不得超越同等規模及性質的交易按當前市價應付的

費用或佣金； 

(v) 管理公司須監察此等交易，以確保履行本身的責任；及 

(vi) 本公司年報須披露此等交易的性質及有關經紀或交易商收取的佣金總額及其他可量化利益。 

(f) 若證券借貸代理人為管理公司的公司集團的關連人士或為旗下的聯繫公司，有關證券借貸交易的詳情

(包括證券借貸費用)將在本公司年報內關連人士交易一節內披露。 

II.h: 互聯網上的資料 

本公司將以中文和英文，在 http://etf.deutscheam.com 網址刊登與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附屬基金有關的資

料，包括： 

 本發行章程及每一附屬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可不時修訂)； 

 最近的年報和半年度報告(只提供英文版本)； 

 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附屬基金發出的任何通知和公佈，包括與參考指數有關的資料，有關暫停計算

資產淨值、更改費用及暫停和恢復買賣的通知； 

 估算的每股資產淨值 (按實時或接近實時計算) (於各估值日整日更新)； 

 收市時最後可得的資產淨值及每股資產淨值； 

 管理公司不時就某附屬基金採用的投資策略； 

 每一附屬基金的參考指數的最後收市水平； 

 每一間接複製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 

 每一訂立無融資掉期的間接複製基金的投資資產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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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間接複製基金的抵押品安排(若有)的詳情； 

 每一間接複製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的總額及淨額風險； 

 每一直接複製基金的證券投資組合的詳情； 

 於過去 12 個月內支付的任何股息(若有)的結構(即從(i)可分派淨收入和(ii) 資本相對支付的金額) ； 

 就各附屬基金而言，已與本公司或管理公司簽署市場莊家合約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及香港認可參與者

名單；及 

 每一附屬基金的經常性開支數字、過往表現資料、年度跟蹤偏離度及跟蹤誤差。 

本公司亦將下列有關直接複製基金的證券借貸的資料刊登於本公司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以供閱

覽： 

 有關本公司的證券借貸政策及與證券借貸有關的風險管理政策摘要； 

 有關證券借貸對手方的資料及本公司與之交易額度(具體為(i)所有合資格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ii)直

接複製基金上一個月與之交易的證券借貸對手方名單，及(iii)直接複製基金與之交易額度超過其資產

淨值 3%的證券借貸對手方數目)； 

 借出證券數額及抵押品水平； 

 直接複製基金由開始證券借貸起或過去至少 12 個月(以時段較短者為準)的證券借貸淨回報； 

 若干抵押品資料；及 

 直接複製基金、證券借貸代理人及(以適用者為準)管理公司及/或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

就證券借貸交易產生收入的費用分攤百分率。 

II.i: 可供查閱的文件 

下列文件可於任何香港營業日正常營業時間內在香港代表的註冊辦事處免費查閱，並可在支付合理費用後予

以複印： 

(a) 公司章程； 

(b) 管理公司協議； 

(c) 一份或多份投資管理協議； 

(d) 一份或多份分投資組合管理協議； 

(e) 存管協議； 

(f) 行政代理、居籍及公司代理、付款代理、登記處、過戶代理及上市代理協議； 

(g) ETF 一手市場認購及贖回協議及一手市場營運手冊； 

(h) 抵押協議； 

(i) 香港代表協議； 

(j) 掉期協議； 

(k) 證券借貸及回購代理協議； 

(l) 「FDI 風險管理政策」一節所述的 KID；及 

(m) 本公司的財務報告。 

公司章程可在投資者要求下分發給投資者。 

II.j: 查詢與投訴 

投資者如欲對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基金作出任何查詢或投訴，可按本發行章程第 1 頁之前一頁所列明的地址或

致電(852) 2978 5656 聯絡香港代表。香港代表將以書面方式回覆有關查詢或投訴。在正常情況下，香港代表

將在可行情況下盡快但無論如何於 21 天內回覆有關查詢或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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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個人資料 

 

本公司及管理公司可持有、儲存及處理記錄於或沒有記錄於股東名冊的投資者個人資料，因此本公司及/或管

理公司可擔任資料控制者。 

 

此等資料可保存於電腦，並可由下述人士加以處理或向下述人士轉交或披露：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分投資

組合經理、分銷商、認可參與者、行政代理人、存管處及其他第三方諸如核數師、監管機構及德意志銀行集

團內部機構或其各自的代理人或代表等，或一般獲委託進行若干資料處理職能或擔任資料處理者(以適用者爲

準)的第三方機構。 

管理公司、分銷商、認可參與者、行政代理人或存管處可為處理認購及贖回指示、備存股東名冊及提供服務

而依法持有、處理、轉交及披露此等資料。該等服務包括但不限於處理認購及贖回申請，備存股東名冊及向

投資者提供財務及其他資訊。此外，亦可為實施 FATCA、《FATCA 法》以及實施共同申報標準(定義見「一

般稅務」一節)的法例的目的履行盧森堡或外國適用法律或監管責任(例如反洗黑錢或稅務規定)或為備存全球

客戶記錄及提供諸如與投資於由德意志銀行集團管理的其他投資基金有關的中央行政管理服務和股東服務以

及推廣服務等目的而處理此等資料。 

投資者亦獲通知，作為一般慣例，電話通話及指示可能被錄音，作為交易或有關通訊的證明。該等錄音根據

盧森堡法律將與交易表格所載資料受惠於同等保障，不得發放予第三方，惟在本公司、管理公司及行政代理

人根據法律或條例規定必須或有權發放的情況除外。  

股東認購或購買本公司的股份，即表示接受前述有關其個人資料的處理(意味著其個人資料可能在前述各方之

間轉移及披露，包括歐盟以外國家的實體，而該等國家所提供的資料保障法例未必與盧森堡及歐洲聯盟相類

似)，並須遵照 FATCA 及共同申報標準的規例回答一些強制性的問題。  

投資者確認及接受，在其與本公司保持關係的過程中，若未提供本公司、管理公司及/或行政代理人要求的相

關個人資料，可能妨礙投資者在本公司持有股份，而本公司、管理公司及/或行政代理人或會向相關盧森堡當

局報告。  

投資者確認及接受，本公司、管理公司或行政代理人將向盧森堡稅務機關呈報任何與投資者在本公司的投資

相關的資料，而盧森堡稅務機關將把該等資料自動與美國或根據《FATCA 法》、經合組織及歐盟層面的共同

申報標準或同等的盧森堡法例認可的其他司法管轄區的主管當局交換。 

投資者須注意，就前述各段所述情況而言，有些資料的處理可能在資料保障規定被視作不及歐洲經濟區的國

家進行。 

此等資料只可用於搜集時的擬定用途，除非已獲投資者的同意用於不同用途。在遵守適用法律下，投資者可

要求查閱、修改或刪除其提供的任何資料。投資者亦可就資料控制者為推廣目的而處理其資料的建議提出反

對，無須支付費用。 

 

IV. 反洗黑錢及防止恐怖分子籌資活動 

 

根據國際規則及盧森堡法律及規例，包括但不限於 2004 年 11 月 12 日有關打擊洗黑錢及恐怖分子籌資活動

的法律(經修訂)、大公國 2010 年 2 月 1 日有關打擊洗黑錢及恐怖分子籌資活動的規定、有關打擊洗黑錢及恐

怖分子籌資活動的盧森堡監委會 2012 年 12 月 14 日的規例 12-02 及盧森堡監委會的 13/556 及 15/609 號通

告，及任何有關的修訂或替補，金融業專業人士有責任防止使用諸如本公司等集體投資計劃作洗黑錢及恐怖

分子籌資活動的用途(「反洗黑錢及認識客戶」)。  

基於該等條文，盧森堡集體投資計劃的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須按照盧森堡法律及規例核證認購人的身份。登

記處及過戶代理人可能要求申請人提供其認為必要的反洗黑錢及認識客戶文件，以進行身份證明。此外，登

記處及過戶代理人作為本公司的受委人，可能要求本公司為履行其法律及監管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共同申報標

準法)而要求的任何其他資料。 

若申請人延遲或並未提供所需文件，其認購申請將不獲接受，而如屬贖回申請，將延遲支付贖回所得款項。

對由於申請人並未提供文件或所提供文件並不完整而導致延遲或未能處理交易，本公司、管理公司、登記處

及過戶代理人概不負任何責任。  

股東可不時被要求根據相關法律及規例的持續客戶盡職審查規定提供額外或更新的身份證明文件。 

每名申請人向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提供的身份證明文件列表將以不時修訂的盧森堡監委會通告及規例訂明的

反洗黑錢及認識客戶規定為依據。這些規定可在盧森堡任何新規例頒布後予以修訂。 

在接受申請人的申請之前，申請人可被要求出示額外文件以核證其身份。如申請人拒絕提供所需文件，申請

將不獲接受。 

在發放贖回所得款項之前，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將要求正本文件或經核證的正本文件副本，以遵守盧森堡規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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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管理及行政 

 

董事會 

根據公司章程，董事會獲賦予最廣泛的權力就本公司的權益進行所有行政管理及處置。法律並未明確保留給

股東大會的所有權力均歸屬於董事會。 

本公司的董事會負責本公司的整體投資政策、目標、管理和控制及其行政。董事會尤其須負責各附屬基金的

日常的全權管理，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內另有訂明則例外。任何董事與本公司之間並無訂立任何現有或建議的

服務合約。並無董事收取任何報酬或其他對其重要的直接或間接利益。投資者應注意，本公司一名或多名董

事可擔任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分投資組合經理或任何其他服務提供者的董事。 

Werner Burg (德國籍)：Burg 先生是 Deutsche Bank Luxembourg S.A.的高級行政人員。於 1989 年加入德

意志銀行，現時為德意志銀行於盧森堡的國家首席風險主管。在德意志銀行集團任職期間，亦曾在 Deutsche 

Bank New York 從事外匯買賣業務。Burg 先生以前曾參與 Deutsche Bank Luxembourg S.A.的貨幣市場業

務。他在銀行業工作約 27 年，在盧森堡及其他地方累積廣泛的金融市場經驗，尤精於庫務相關方面及多個風

險類別的風險管理。 

Klaus-Michael Vogel (德國籍)：Vogel 先生是 Deutsche Bank Luxembourg S.A.的獨立董事及前高級行政人

員，亦是 DWS Investment S.A.的前行政總裁。在 1986 年加入德意志銀行集團司庫之前，Vogel 先生在美茵

河畔法蘭克福及紐約的大通銀行擔任不同職位。Vogel 先生在銀行及資產管理行業擁有超過 35 年經驗，並於

1977 年成為慕尼克執業律師。他曾經是盧森堡投資基金業公會(ALFI)的董事會兼策略顧問委員會的成員。 

Jacques Elvinger (盧森堡籍)：Elvinger 先生(maître en droit)於 1984 年成為盧森堡執業律師。自 1986 年

起，他一直是 Elvinger Hoss Prussen 律師行的合夥人。Elvinger 先生從事商業、公司、銀行及金融法律事

務，並專責集體投資計劃，退休基金及其他投資工具。因此，他在 Elvinger Hoss Prussen 律師行為投資基金

部門主管。Elvinger 先生是盧森堡財務部領導的金融中心發展的高級委員會成員。Elvinger 先生亦是盧森堡金

融業監管委員會(CSSF) 於 UCITS、退休基金及另類投資基金經理方面的多個顧問委員會成員。Elvinger 先生

是盧森堡投資基金協會(ALFI) 董事會的成員，ALFI 監管委員會主席。他是歐洲基金及資產管理協會(EFAMA) 

於 UCITS 發展的工作組成員。 

Manooj Mistry (英國籍)：Mistry 先生是德意志資產管理的被動型投資管理部毆洲、中東及非洲區主管。他於

2006 年 5 月加入德意志銀行，是於 2007 年開展 db x-trackers ETF 業務的團隊的一分子。在加入德意志銀行

前，Mistry 先生於倫敦的美林國際負責 LDRS ETFs 的發展。LDRS ETFs 在 2000 年推出，是首批於歐洲推

出的交易所買賣基金。Mistry 先生在美林亦負責一些基金平台的發展，為零售和機構投資者提供解決方案。

Mistry 先生於 Brunel University 經濟和商業金融系畢業。 

Ben O’Bryan (英國籍)：O’Bryan 先生是德意志資產管理交易及產品發展組的另類 UCITS 主管。O’Bryan 先

生擁有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的法律學位，並於 2001 年成為一名事務律師，在 Allen & Overy 的資本市

場部門工作，後在美林内部擔任法務。他於 2006 年開始在美林的股本衍生工具部門擔任結構性相關的職

位。在美林，野村證券以及德意志銀行（自 2011 年起）期間，他的工作領域覆蓋了一系列的衍生產品，結

構性產品，基金和融資貿易。他專注 UCITS 領域多年，包括部分市場上最早的另類 UCITS 基金（早在 2007

年）。 

Philippe Ah-Sun (英國籍)：Ah-Sun 先生是德意志資產管理被動資產管理部門的交易所買賣基金(ETF)和合

成 UCITS 部首席運營官。Ah-Sun 先生擁有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英文文學學位，並且是一名註冊會計

師。在加入德意志銀行之前，Ah-Sun 先生是戴爾電腦公司財務部畢業生項目的一員。在 2008 年他在德意志

銀行公司和投資銀行下擔任產品控制一職，專注於 Delta One 和 ETF 產品。他的領域拓展至一系列證券部

門，並在歐洲證券交易部門擔任財務董事。2013 年 Ah-Sun 先生加入了被動資產管理團隊。 

管理公司 

管理公司獲委任為本公司的管理公司，並負責向各附屬基金提供投資管理服務、行政服務及分銷和推銷服

務，除非有關產品附件內另行訂明則例外。 

管理公司於1987年4月15日根據盧森堡大公國的法律以「有限責任公司」 (Société Anonyme)的形式成立。管

理公司在盧森堡交易及公司登記處登記，登記編號為B-25.754。管理公司已根據該法例第15章獲認可為

UCITS管理公司及根據AIFM法第2章獲認可為另類投資基金經理。 

管理公司的公司章程已存放於盧森堡交易及公司登記處，並已於1987年5月4日刊登於Mémorial。其公司章程

最後一次在2015年4月24日經公證書修訂並自2015年5月1日起生效。該經修訂的公司章程已將於2015年7月2

日登於Mém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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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公司向其他投資基金提供投資管理服務。進一步資料可向香港代表或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索取。  

管理公司是 Deutsche Bank Luxembourg S.A.及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的附屬公

司。此兩個實體均屬德意志銀行集團。 

管理公司協議載有條文，對管理公司就因其惡意、欺詐、疏忽或故意不當行為以外所引起的債務作出彌償保

證。 

經本公司批准，管理公司可在其自行監督及負責並且自行承擔支出的情況下，將其任何或全部顧問職責轉授

予之前獲本公司及監管機構核准的顧問。 

本公司與管理公司訂立的管理公司協議並無設定期限，可由任何一方發出 90 天的事先通知隨時終止，或若管

理公司有疏忽、故意不當行為、欺詐或惡意的情況，或為股東的利益而有此需要，可由本公司單方面終止，

並立即生效。 

按照管理公司協議的條款及在自行監督、負責和承擔費用之下，管理公司獲授權轉授其顧問職責和職能。上

述轉授須經本公司及(在適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任何監管機構(包括證監會)事先批准。 

管理公司已轉授下列職能： 

 向有關產品附件內訂明的投資經理轉授投資管理服務，包括遵守投資限制及附屬基金的若干風險管

理服務； 

 向Deutsche Bank Luxembourg S.A.轉授有關提供本公司的人員、合規、資料保障、業務持續服

務、基本建設及內部審核服務； 

 向德意志銀行透過其倫敦分行行事轉授有關提供不時商定的若干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法律、監管和

稅務意見、客戶管理、推銷、就結構和重組有關的協助及與本公司註冊有關的協助； 

 向德意志銀行透過其倫敦分行行事轉授倉盤申報服務； 

 向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轉授行政管理、登記和過戶代理人服務、附屬基金的會計

和估值； 

 向德意志銀行透過其倫敦分行行事轉授附屬基金若干行政費用的付款，並以固定費用作為報酬； 

 向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轉授數據處理職能，包括記錄每宗投資組合交易或認購或

贖回指示； 

 直接地或透過有關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提供證券借貸代理服務(包括查核抵押品的資格及分

配)予： 

o 德意志銀行透過其美茵河畔法蘭克福總行行事； 

o 德意志銀行透過其紐約分行行事； 

o 德意志銀行透過其倫敦分行行事； 

 向RC Banken Consulting GmbH and Acarda SàRL轉授流動性風險數字和計算職能；及 

 向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轉授為若干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所提供的抵押品查核

總值和行政管理的職能。 

管理公司被納入德意志銀行集團的報酬策略之內。所有與報酬以及遵守監管規定有關的事項，均由德意志銀

行集團的有關委員會監控。德意志銀行集團奉行總報酬理念，其中包含固定薪金及不定額報酬以及遞延報酬

的成分，與個人將來的表現及德意志銀行集團的可持續發展掛鈎。為了確定遞延報酬額及與長期表現掛鈎的

投資工具(例如股票或基金單位)，德意志銀行集團已制定可避免重大依賴不定額報酬成分的報酬制度。該報酬

制度已定為政策，而該政策(除其他各項外)符合下列要求： 

a) 報酬政策貫徹並且奉行良好有效的風險管理原則，並不鼓勵過度冒險； 

b) 報酬政策與德意志銀行集團(包括管理公司及其管理的UCITS及該UCITS的投資者)的業務策略、目

標、價值觀及利益一致，並包括避免利益衝突的措施； 

c) 表現的評估按照多年的架構進行；及 

d) 總報酬的固定及不定額成分予以適當平衡，固定成分佔總報酬的一個充分高的比例，以容許就不定

額報酬成分實行充分靈活的政策，包括所支付的報酬可能沒有不定額成分。 

有關現行報酬政策的進一步詳情在互聯網上公佈，網址是 https://www.db.com/cr/en/concrete-compensation-

structures.htm 及在網上的德意志銀行報酬報告可供閱覽。其中載明向特定僱員組別發放的報酬和花紅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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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以及負責編配的人士(包括報酬委員會成員)的具體資料。任何人如索取此報酬政策，管理公司須以文件形

式免費提供。 

投資經理 

投資經理已根據投資管理協議獲管理公司委任為本公司的投資管理人，該等協議可經有關方不時互相同意而

予以修訂。就其獲委任為投資經理的附屬基金資產的投資，每名投資經理在任何時候均有責任遵守(i)投資政

策，(ii)投資限制，及(iii)有關投資管理協議的條款。投資經理(詳細資料見下文)已就每一產品附件指明的一隻

或多隻附屬基金獲委任。 

(i) 根據投資管理協議的條款，管理公司將向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分轉授若干附屬基金

的日常管理職務(如有關產品附件訂明)。 

管理公司與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訂立的投資管理協議並無設定期限，尤其可由任何

一方發出 180 天的事先通知隨時終止，或為股東的利益而有此需要，可由管理公司隨時單方面終

止，並立即生效。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是一間非上市有限責任公司，於 1990 年 6 月 8 日在英國登記

成立，登記編號為 2509928。該公司獲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認可經營指定投資業務(定義見英國金融

行為監管局手冊)並受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監管，主要從事投資管理的業務活動。 

(ii) 根據投資管理協議的條款，管理公司將向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分轉授若干附

屬基金的日常管理職務(如有關產品附件訂明)。 

管理公司與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訂立的投資管理協議並無設定期限，尤其可

由任何一方發出 90 天的事先通知隨時終止，或為股東的利益而有此需要，可由管理公司隨時單方面

終止，並立即生效。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是一間根據英國及威爾斯法律於 2004 年 9 月 16 日登記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註冊辦事處設於 Winchester House, 1 Great Winchester Street, London, 

EC2N 2DB。該公司獲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認可經營指定投資業務(定義見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手冊)

並受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監管，包括管理各項投資。 

(iii) 根據投資管理協議的條款，管理公司將向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分轉授

若干附屬基金的日常管理職務(如有關產品附件訂明)。 

管理公司與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訂立的投資管理協議並無設定期限，

尤其可由任何一方發出 90 天的事先通知隨時終止，或為股東的利益而有此需要，可由管理公司隨時

單方面終止，並立即生效。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是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設立的非上市有限責任公司

(Gesellschaft mit beschränkter Haftung)，其註冊辦事處設於Mainzer Landstraße 11-17, D-60329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 獲 德 國 聯 邦 金 融 事 務 監 察 局 (Bundesanstalt für 

Finanzdienstleistungsaufsicht – BaFin)認可為管理公司並作為管理公司受其監管，可按照《德國投

資守則》管理投資基金。 

 

投資者應知悉，在投資經理不再管理附屬基金時，該附屬基金將仍受附屬基金投資組合表現的影響，但將不

會受惠於投資經理的專門管理知識，亦不可就有關附屬基金的投資組合作出進一步的買賣要求，董事會可全

權酌情決定終止有關附屬基金。 

投資經理須彌償管理公司及其已獲委任為投資經理的附屬基金的一切直接損失，包括因違反投資限制引起的

任何損失及/或管理公司及有關附屬基金在糾正上述違反行為時所招致的費用，以及管理公司或有關附屬基金

直接由於投資經理未能妥善遵守及履行其根據投資管理協議的責任而蒙受的任何損害，條件是投資經理(或其

任何董事、僱員或代理人)在沒有疏忽、惡意、或故意不當行為或欺詐的情況下，無須為管理公司或有關附屬

基金因履行其根據投資管理協議的責任或在履行該等責任的過程中蒙受或遭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責。對於

投資經理就履行其職責而蒙受的一切直接損失及損害，管理公司須彌償投資經理，但全部或部分由於投資經

理或其董事、僱員或代理人疏忽、惡意、故意不當行為或欺詐而引起的損失或損害除外。  

投資經理或管理公司均無須就附屬基金可能蒙受的但並非直接因違反有關投資管理協議而引起的任何後果性

的、附帶的、間接的或類似的損失或損害負責。 

分投資組合經理 

投資經理可由管理公司及監管機構批准，但須在自行監督及負責之下，委任一名分投資組合經理就某一附屬

基金提供若干投資組合管理及風險管理服務。上文「投資經理」一節所述的任何實體或任何其他實體可獲委

任為一隻或多隻附屬基金的分投資組合經理，如有關產品附件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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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  

任何投資經理及/或分投資組合經理可自行承擔費用及支出，就其獲委任為投資經理或分投資組合經理的附屬

基金取得代理人(包括德銀聯繫公司)提供的行政及營運支持服務。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已委任 Deutsc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Services (Ireland) 

Limited (「DICSIL」)就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已獲委任為投資經理的間接複製基金提

供若干營運支持服務。為免引起疑問，DICSIL 並不會履行任何投資組合管理職能。DICSIL 根據愛爾蘭法律

於 1989 年 9 月 19 日登記成立。DICSIL 是德意志銀行的全資附屬公司。DICSIL 的主要業務是管理及/或處理

集體投資計劃及特別目的投資公司。DICSIL 獲愛爾蘭中央銀行認可並受其監管。 

證券借貸代理人 

證券借貸代理人為德意志銀行(透過其法蘭克福總行及其倫敦和紐約分行或在有關產品附件所述由管理公司挑

選的另一實體行事)。進一步資料請參閱下文「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一節。 

掉期對手方 

每名掉期對手方須就 UCITS 的場外衍生工具而言屬認可對手方及須受限於審慎監管規則，而且專門從事此類

交易。本公司及管理公司將力求委任一級機構作為掉期對手方，有關對手方需通過核准程序、就 UCITS 的場

外衍生工具獲認可、受限於審慎監管規則，而且專門從事此類交易。管理公司須信納該掉期對手方並無過高

信貸風險，會以合理準確性及按可靠基準對交易進行估值，及將於任何時候在管理公司、有關投資經理及/或

分投資組合經理要求下按公平價值為交易平倉。 

就訂立融資掉期的間接複製基金之掉期對手方 

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將就訂立融資掉期(定義見「投資目標及政策」)的間接複製基金擔任掉期對手方，除非有

關產品附件另行訂明。 

本發行章程所載有關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及德意志銀行集團(定義見下文)的資料是從此一掉期

對手方所提供的資料整理出來的。但本公司對經如此整理的資料的準確性或完整性並不承擔責任。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與德意志銀行集團經審核的年度財務報表及未經審核的中期季度財務報表

將於公佈後發送並可根據本發行章程向管理公司索取。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或「德銀」)由漢堡的

Nord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杜塞爾多夫的Rheinisch-Westfäli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及慕

尼黑的Süd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重新結合而成。根據信貸機構地區範圍法律  (Law on the 

Regional Scope of Credit Institutions)，上述機構在1952 年從1870 年成立的Deutsche Bank 分拆出來。合併

及命名於1957 年5 月2 日於法蘭克福地區法院(District Court Frankfurt am Main) 商業註冊處 (Commercial 

Register) 辦理。德意志銀行是根據德國法律註冊成立的銀行機構及股份有限公司，登記編號為HRB 30 

000。德意志銀行乃根據德國銀行法(主管當局: 歐洲中央銀行及德國聯邦金融事務監察局)認可。德意志銀行

的註冊辦事處設於德國美茵河畔法蘭克福。總行設於Taunusanlage 12, 60325, Frankfurt am Main 及在德國

及海外(包括倫敦、紐約、悉尼、東京)設有分行，並在新加坡設有一處亞太總行，作為各地營運的中心。 

德意志銀行是德意志銀行集團的母公司。德意志銀行集團旗下公司包括銀行、資本市場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房地產融資公司、分期融資公司、研究及顧問公司，以及其他本地及外國公司。 

德意志銀行的目標載於其公司組織章程，目標包括各種銀行業務交易、提供財務及其他服務，及推廣國際經

濟關係。德銀可自行或透過附屬公司及聯繫公司實現這些目標。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德銀有權進行有可能

促成其目標，尤其是收購及出售房地產、於國內及國外設立分行、收購、管理及出售於其他企業的持股量，

以及訂立公司轉讓協議的所有業務及採取所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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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是德意志銀行的倫敦分行。德意志銀行於 1973 年 1 月 12 日在英國遞交了根據

《1948 年公司法》第 407 條規定的文件，在英國境內設立營業場所。德意志銀行又於 1993 年 1 月 14 日根

據《1985 年公司法》附表 21A 註冊為已在英國及威爾斯設立分行(註冊編號 BR000005)。其辦事處現時設於 

Winchester House, 1 Great Winchester Street, London EC2N 2DB。 

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就英國業務經營受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監管，而且是根據《2000 年金融服務及市場法》

第 19 條規定的獲認可人士，在英國從事企業銀行業務，並透過其私人財富管理分部為富有人士及其家族及精

選的機構提供全面財富管理意見及綜合財務解決方案。 

有關德意志銀行的進一步資料及其現行信貸評級，可瀏覽以下網址：https://www.db.com/ir/index_en.htm。 

本發行章程所述或提及的網址，不應被視作構成本發行章程的一部分或因被提及而視作併入本發行章程。 

就訂立無融資掉期的間接複製基金之掉期對手方 

間接複製基金可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每隻間接複製基金的掉期對手方名單可於此網址

http://www.etf.deutscheam.com閱覽。 

每隻訂立無融資掉期的間接複製基金之掉期對手方可不時變更。投資者可向香港代表或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

(地址為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索取有關掉期對手方的資料，該等資料將於下一份年

報及半年度報告披露。 

存管處 

存管處已獲董事會委任擔任存管銀行，以履行(i)本公司資產的保管，(ii)現金監控，(iii)監督職能及(iv)不時議

定及反映於存管協議內的其他服務，該協議可經雙方互相同意而予以修訂。存管處的委任並無設定期限。 

存管處是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為一間盧森堡法律下的股份合夥有限公司(société en 

commandite par actions)，於 1990 年 1 月 19 日在盧森堡註冊成立為公衆股份有限公司(société anonyme)，並

無設定期限。存管處的註冊辦事處設於 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存管處根據 1993 年 4 月 5 日的盧森堡金融業法律條款(已修訂)獲發牌經營銀行業務。 

存管處的職能 

存管處獲授權保管本公司的資產，包括保管以託管形式持有的金融票據及就其他資產的擁有權進行驗證及備

存記錄。可以託管形式持有的金融票據可由存管處直接持有或在適用法律及規定許可的範圍內，透過擔任其

代理行、副託管人、代名人、代理人或受委人的其他信貸機構或金融中介機構持有。存管處亦須確保妥善監

控本公司的現金流量，特別是確保認購款項已收妥而且本公司所有現金均以(i)本公司的名義，(ii)管理公司(代

表本公司)的名義，或(iii)存管處(代表本公司)的名義記入現金賬戶。 

存管處亦已獲授權履行下列職能： 

 確保股份的銷售、發行、購回、贖回及取消均根據該法例及公司章程進行； 

 確保股份的價值按照該法例及公司章程計算； 

 執行本公司的指示，除非該等指示與該法例及公司章程抵觸； 

 確保就涉及本公司資產的交易而言，任何代價均於正常時限內匯付； 

 確保本公司的收入按照該法例及公司章程予以運用。 

存管處定期向本公司及其管理公司提供本公司所有資產的完整庫存記錄。 

存管處的責任 

存管處在履行其職責時，須誠實地、公正地、專業地、獨立地行事並且完全以本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為依

歸。 

若根據該法例及有關規定，特別是《委員會授權法規(歐盟)》2016/438 第 18 條規定，託管持有的金融票據丟

失，存管處須向本公司交還相同種類的金融票據或相應款額，而且不可有任何不當的延誤。  

如存管處可證明託管持有的金融票據丟失是由於其不能合理控制的外在事件所致，而且儘管已根據該法例作

出一切合理的努力，所產生的後果仍無法避免，則存管處無須為此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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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發生託管持有的金融票據丟失的情況，股東可直接或間接透過本公司或管理公司追究存管處的責任，條件

是此舉不會導致對股東的重複賠償或不平等待遇。 

對由於存管處疏忽或故意不當地履行其根據 UCITS 指引的責任而令本公司及股東蒙受的所有其他損失，存管

處須向本公司及股東負責。 

存管處無須就由於存管處履行或不履行其職責及責任所引起的或與之有關的後果性或間接的或特殊的損害賠

償或損失負責。 

轉授職能 

存管處可全權轉授其全部或任何部分保管職能，但其責任不因其已授權第三方保管部分或全部資產的事實而

受到影響。存管處的責任不因其任何轉授根據存管協議須履行的保管職能而受到影響。  

存管處已將該法例第34 (3) / 18 (4) 條訂明的該等保管責任轉授予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mpany，該公

司的註冊辦事處設於Copley Place 100, Huntington Avenue, Boston, Massachusetts 02116, USA，獲存管處委

任為其環球副託管人。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mpany作為環球副託管人已委任State Street Global 

Custody Network 內的本地副託管人。  

有關已轉授的保管職能的資料及存管處的相關受委人及副受委人的最新名單，投資者可向本公司註冊辦事處

索 取 並 在 以 下 網 址 閱 覽 ： http://www.statestreet.com/about/office-

locations/luxembourg/subcustodians.html。 

利益衝突 

存管處是一個國際公司及業務集團旗下的一員，在其正常業務過程中，同時為大量客戶及其本身的賬戶行

事，因而可能產生實際或潛在的衝突。在存管處或其聯繫公司根據存管協議或根據不同的合約或其他安排從

事業務活動時，會產生利益衝突。該等業務活動可能包括：  

(i) 向本公司提供代名人、行政管理、登記及過戶代理、研究、代理證券借貸、投資管理、財務意見

及/或其他顧問服務； 

(ii) 以主事人身份及為本身或其他客戶的利益與本公司進行銀行、銷售及買賣交易，包括外匯、衍生

工具、主事人貸款、經紀、市場作價或其他金融交易。 

就上述業務活動，存管處或其聯繫公司：   

(i) 將力求從上述業務活動中取得盈利，有權以任何形式收取及保留任何利潤或報酬而並沒有責任向

本公司披露上述任何該利潤或報酬的性質或款額，包括就上述業務活動收到的任何費用、收費、

佣金、收益分攤、差價、標高價、標低價、利息、回佣、折扣或其他利益；  

(ii) 可以主事人身份為本身的利益，其聯繫公司的利益或為其其他客戶而購入、出售、發行、買賣或

持有證券或其他金融產品或票據；  

(iii) 可按其已訂立的交易的相同或相反反向(包括依據其持有但本公司並未取得的資訊)進行買賣； 

(iv) 可向其他客戶(包括本公司的競爭對手)提供相同或類似的服務； 

(v) 可獲本公司授予其可行使的債權人權利。  

本公司可使用存管處的聯繫公司為本公司的賬戶執行外匯、即期或掉期交易。在該等情況下，該聯繫公司須

以主事人而非本公司的經紀、代理人或受信人的身份行事。該聯繫公司將力求從這些交易中取得盈利，並有

權保留而且不向本公司披露任何利潤。該聯繫公司須按與本公司議定的條款及條件進行該等交易。  

若屬於本公司的現金存入本身是銀行的聯繫公司，即可能會就該聯繫公司向該賬戶支付或收取的利息(如有)及

該聯繫公司以銀行而非受託人身份持有該現金所得的費用或其他利益產生潛在的衝突。  

投資經理或管理公司亦可能是存管處或其聯繫公司的客戶或對手方。   

其他規定 

根據存管協議，存管處或本公司可在向對方發出至少九十天的事先通知下，隨時終止存管處的職責，雙方並

理解，本公司有責任委任新的存管處履行該法例界定的職能及責任。若終止由存管處提出，本公司須盡最大

努力委任新的存管處，以履行本發行章程規定的存管處責任及職能。 

存管處須遵照《守則》向股東發出報告，該報告須列入年報內，並載明其對管理公司是否已在所有重要方面

按照公司章程條文管理本公司的意見，及如管理公司並未做到，是在哪些方面未能做到，以及存管處已就此

採取的措施。 

本公司不可撤換存管處(須經證監會批准)，除非本公司於兩個月內委任新的存管處則例外，存管處在被撤換後

仍須在一段必要期間繼續履行存管處職責，以便將本公司所有資產轉移予接任的存管處。 



 

 79  
 

股東、本公司與存管處之間若發生任何法律爭議，須服從盧森堡主管法院的司法管轄權，但若本公司就有關

認購及贖回事項，或其他與某國家或明顯地從某國家招攬的居民的持股有關的申索，須遵守有關股份登記以

供向公眾人士發售及銷售的規定，則本公司可服從該國法院的司法管轄權。股東對本公司或存管處的申索，

於引起申索的事件發生之日後 5 年無效(但股東就其有權享有的清盤所得提出的申索，在存放於盧森堡的信託

局後 30 年才無效)。 

有關存管處、其職責說明、任何可能產生的衝突、存管處轉授的保管職能，以及受委人及副受委人的名單及

轉授可能產生的任何利益衝突等最新資料，可供股東索取。 

存管處已在職能和層級上將須履行的存管任務與其他可能產生衝突的任務分開。內部控制、不同的匯報流

程、任務的分配及管理匯報的制度，容許潛在的利益衝突及存管處的問題得以適當地識別、管理和監控。 

行政代理人、付款代理人、居籍代理人及上市代理人 

行政代理人已根據行政代理、居籍及公司代理、付款代理、登記處、過戶代理及上市代理協議獲委任為本公

司的行政代理人、付款代理人、居籍代理人及上市代理人。 

行政代理人以上述身份提供某些其獲授予的行政及文書服務，包括計算資產淨值。行政代理人進一步協助編

製財務報告及送交主管當局存檔。 

行政代理人獲授權在盧森堡監委會同意下，按需要將其根據本發行章程全權負責的部分或全部職責轉授予一

名或多名代理人，在這情況下，本發行章程須作出更新。 

行政代理人的委任並無設定期限。行政代理人或本公司可發出九十天的事先通知終止行政代理、居籍及公司

代理、付款代理、登記處、過戶代理及上市代理協議。 

行政代理、居籍及公司代理、付款代理、登記處、過戶代理及上市代理協議載有條文，對行政代理人就因其

疏忽、惡意、欺詐或故意不當行為以外所引起的債務作出彌償保證。 

行政代理人是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為一間盧森堡法律下的股份合夥有限公司 (société en 

commandite par actions)，於 1990 年 1 月 19 日根據盧森堡法律在盧森堡註冊成立為公衆股份有限公司

(société anonyme)。行政代理人的註冊辦事處設於 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為止，行政代理人的綜合管理基金達到 65,000,812.50 歐元。 

登記處、過戶代理人及上市代理人 

根據行政代理、居籍及公司代理、付款代理、登記處、過戶代理及上市代理協議，本公司已委任盧森堡的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擔任其登記處、過戶代理人及上市代理人，處理股份的發行及贖回、

備存記錄等行政工作及其他行政職務。 

此外，本公司委任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負責以下事項： 

 在投資者要求下向投資者交付在支付有關資產值之後發給的書面確認；及 

 接受贖回要求，以及按照公司章程予以執行，並取消就已贖回股份發給的書面確認。 

登記處及過戶代理人將本公司的登記冊備存於盧森堡。 

認可參與者 

認可參與者的任務是不時認購及贖回股份。認可參與者亦可全權酌情決定不時代表其客戶認購股份。 

德意志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是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附屬基金的第一位香港認可參與者，其他認可參與者亦可獲

委任。 

香港行政代理人及香港代表 

加皇信託香港有限公司已獲管理公司委任為本公司的香港行政代理人。 

香港行政代理人將根據服務協議就每一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附屬基金辦理香港股份的認購、贖回確認及每日

對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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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股份在聯交所上市之後，從香港股份開始在聯交所買賣之日或香港結算公司決定的其他日期起，該等香

港股份將被接納為可在中央結算系統寄存、結算及交收的合資格證券，並從此由香港行政代理人以 HKSCC 

Nominees Limited 的名義登記。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的實益權益將顯示於在認可參與者開設的或由任何參與

者或經任何參與者在中央結算系統開設的有關戶口。 

加皇信託香港有限公司已獲本公司根據《守則》的規定委任為附屬基金在香港的香港代表。 

香港上市代理人 

德意志銀行香港分行已獲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規則》委任為本公司的上市代理人。 

聯交所市場莊家 

聯交所市場莊家是聯交所許可的經紀或交易商，以經紀或交易商的身分在聯交所的二手市場為香港股份擔任

莊家。聯交所市場莊家的責任包括當在聯交所上市的香港股份當前的買盤價與沽盤價之間出現很大差距時，

須向準賣家報出買盤價及向準買家報出沽盤價。該等聯交所市場莊家會按照聯交所有關作價活動的規定，在

有需要時在二手市場提供流動資金，以便香港股份能有效買賣。在符合適用的規管規定下，管理公司擬確保

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每一附屬基金至少有一名聯交所市場莊家，以便交易能有效進行。目前，管理公司已委

任德意志證劵亞洲有限公司擔任與本發行章程有關的附屬基金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市場莊家協議可由任何一

方向另一方發出90天的書面通知隨時終止。如一方實質違反市場莊家協議的條款，而且在接獲要求其作出補

救的書面通知後30天內並未予以補救，或一方被宣佈無力償債或成為類似清盤或接管程序的對象，則另一方

可立即終止市場莊家協議。 

每一附屬基金當時的聯交所市場莊家名單將展示於 www.hkex.com.hk。 

香港服務代理人 

HK Conversion Agency Services Limited 根據本公司、管理公司、存管處、登記處、香港行政代理人、香港

結算公司、香港服務代理人及各香港認可參與者訂立的服務協議的條款擔任附屬基金的香港服務代理人，而

倘香港認可參與者為《中央結算系統一般規則》所定義的非結算參與者，香港認可參與者的代理人亦會為有

關服務協議的一方。香港服務代理人將就每一附屬基金提供某些與認可參與者發行及贖回股份有關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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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1：db x-trackers MSCI 美國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MSCI 美國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

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

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

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 MSCI 總回報淨值美國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

般說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並不擬就 1C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

認購的一類股份。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美國大型和中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表現。參考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算指數成

分股的表現。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

方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

是以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

現。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

但為了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

資產的百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

德意志銀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

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

料，請參閱於發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至本產品附件之日，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如下： 

認可掉期對手方 認可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註冊成

立地 

認可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發

行人長期評級 

穆迪 標普 惠譽 

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德國 Baa2 BBB+ A- 

高盛國際 

 

英國 A1 A+ A 

Morgan Stanley Capital 
Services LLC (信貸支持提供

者:摩根士丹利) 

美國 A3 BBB+ A 

 

法國興業銀行 法國 A2 A A 

巴克萊銀行 英國 A1 A- A 

 

附屬基金可與一名或多名認可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可在此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閱覽。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可不時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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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及(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

易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 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

(除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

其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

附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MSCI 美國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者，是有

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

「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2009年7月8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資格

證券，自2009年7月8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香港股

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意大利交易所、德國斯圖加特證券交易所、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瑞士交易所及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

證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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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MSCI INC.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1C」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20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09 年 7 月 8 日 

每手買賣單位 15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20% 

固定費用 每月 0.00833%(每年 0.1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30%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易作

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場外掉期

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表現有重大不

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發售期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

售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15,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取較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15,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取較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1%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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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MSCI 總回報淨值美國指數(「參考指數」)由 MSCI INC. (「MSCI」)計算及維持。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

士)均獨立於 MSCI。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指數，所反映的是美國市場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美國可投資股

票範圍首 85%之內 (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就參考指數而言，「美國可投資股票範圍」指可供世界

各地投資者投資的美國公司。參考指數根據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建構。 

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是透過以下方式所得: 

 就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每個證券，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及 

 將投資篩選準則運用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個別公司和證券。 

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證券可於其所屬國家（即「當地上市」）及/或其他國家（即「境外上市」）上市。於環球可投資股票範圍

內，證券可由當地上市或境外上市（包括預託證券）代表。 

證券只可於以下情況由境外上市代表： 

 證券所屬的國家分類，符合某些境外上市規模要求；及 

 境外上市的證券於符合資格的證券交易所買賣。 

 

投資篩選準則 

 

用以確定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投資篩選準則包括： 

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 最低流動性要求；  

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及 

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i)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是用於公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意思是，任何公司必須具

有的最低總市值，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格。 

(ii)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是應用於個別證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任何證券若要符合納入市場

可投資股票範圍內的資格，其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必須相等於或高於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 50%。  

 

(iii) 最低流動性要求 

 

證券必須具有至少一個滿足若干最低流動性要求的符合資格上市，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流動性是以十二個月及三個月的每年成交價值比率及每三個月的交易頻率計量。 



 
 

 85  

 

 

(iv)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的意思是，證券必須具有最低外資納入因子，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證券的外資納入因子與可供國際投資者於公開股票市場購買的已發行股份比例有關。 

 

(v)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的意思是，個別證券必須已達到的最短買賣持續期，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

的資格。大額的首次公開招股不受此要求規限，並可於定期進行指數檢討以外的時間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vi)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此項投資篩選準則適用於個別證券。受外資擁有權限制的證券如要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其仍可供境外

投資者投資的股份相對於最高容限(稱為「外資空間」)的比例必須至少為 15%。 

為界定某市場的股份規模分類指數，以下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的市場覆蓋目標幅度適用於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 大型資本指數：70% ± 5%  

 標準指數：85% ± 5%  

 可投資市場指數：99%+1%或-0.5%  

參考指數的分類為標準指數。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完全涵蓋可投資機會，在規模(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市場)及投資風格分類上均沒

有重叠。市值規模分類的設計是為了有效平衡全球規模一致及國家多樣化這兩個目標。 

 
參考指數的基準日為 1969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總市值為 19 萬 8,761 億 9,000 萬美元，有 616 個成分股。 

 
參考指數於交易日終結時以美元計算。 

 

計算參考指數所依據的價格均為官方交易所的收市價或視為等同的數字。指數保薦人保留在任何日子使用其

他價格來源的權利。 

 

維持 MSCI 指數 

維持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的目標是要適時反映相關股票市場及分類的演變，同時達致： 

- 指數持續性； 

- 成分股的持續可投資性及指數可追蹤性；及 

- 指數的穩定性及低指數周轉率。 

 

維持指數的工作尤其涉及： 

- 於五月和十一月對股份規模分類及環球價值和增長指數進行半年度指數檢討，其中包括： 

o 按全面翻新的股票範圍更新指數。 

o 按股份規模及風格分類轉換證券時，考慮緩沖規則。 

o 更新外資納入因子及股份數目。 

- 於二月和八月對股份規模分類指數進行季度指數檢討，目的是： 

o 將合資格的大額新證券(例如早前未被納入的首次公開招股)納入指數之內。 

o 容許公司以大於半年度指數檢討時的緩沖度，隨著股份規模分類指數作出重大的移動。 

o 反映重大市場事件對外資納入因子的影響，並更新股份數目。 

- 與事件有關的持續更改。此類更改一般是在事件發生時對指數實施。相當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會

在公司第十個交易日終結後納入指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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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於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基礎上構成的指數有可能受到源自相關市場變化的潛在集中性或其他

規限。任何現有指數方法的此類潛在規限可於半年度指數檢討/季度指數檢討程序中作出評估。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 2006 年 12 月 19 日開始，直到 2007 年 12月 19 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 2007 年

12 月 19 日已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一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有關年期屆滿前最少 90

日前向另一方發出書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調整總資本市值超過17.03%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

參考指數的已發行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蘋果電腦(Apple Inc.) 3.06% 

2 微軟公司(Microsoft Corporation) 2.26% 

3 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 Corporation) 1.85% 

4 強生(Johnson & Johnson) 1.55% 

5 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 Co) 1.50% 

6 亞馬遜(Amazon.com Inc) 1.50% 

7 通用電器 (General Electric Co) 1.39% 

8 Facebook Inc 1.36% 

9 富國銀行 (Wells Fargo & Co) 1.30% 

10 AT&T Inc 1.26% 

 

路透社編碼為.dMIUS00000NUS，彭博編碼為 NDDUUS<Index><GO>。 

有關參考指數以及 MSCI指數一般計算方法的其他資料，可在 www.msci.com 閱覽。 

 

 

重要資料 

本附屬基金並非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 INC.)(「MSCI」)、其任何聯繫公司、資料提供者或任

何其他涉及編製、計算或設立任何 MSCI 指數或與之有關的第三方(合稱「MSCI 各方」)所保薦、認可、

銷售或推廣。MSCI 指數是 MSCI 的獨家財產。MSCI 及 MSCI 指數的名稱是 MSCI 或其聯繫公司的服務

商標，獲德意志銀行許可用於某些用途。MSCI 各方並未就整體投資於基金或特別投資於本附屬基金是否

可取或任何 MSCI 指數能否緊貼相應的股票市場表現而向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

實體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保證。MSCI 或其聯繫公司是某些商標、服務商標及營業名稱以及由

MSCI 在沒有顧及本附屬基金或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之下釐定、編製及計

算的 MSCI 指數的特許人。MSCI 各方並沒有責任在釐定、編製及計算 MSCI 指數之時考慮本附屬基金的

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的需要。MSCI 各方並無須負責亦並未參與決定本附屬基金的發行

時間、價格或數量，或決定或計算贖回本附屬基金的公式或代價。此外，MSCI 各方亦無須就本附屬基金

的行政管理、市務推廣或發售對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承擔任何義務或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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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雖然 MSCI 應從其認為可靠的來源取得資料以納入或用以計算 MSCI 指數，但 MSCI 各方概不保證或擔保

任何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屬原創、準確及／或完整。MSCI 各方亦並未就附屬基金的發行人、

附屬基金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使用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所獲得的結果作出任何明示

或隱含的保證。MSCI 各方並無須對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任何錯誤、遺漏或中斷承擔責任。

此外，MSCI 各方概不作出任何種類的明示或隱含保證，並且 MSCI 各方茲明確地否認作出任何有關每一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適銷性及適合作某特定用途的保證。在不限制上述任何規定之下，

MSCI 各方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對任何直接的、間接的、特別的、懲罰性的、後果性的或任何其他損害賠償

(包括利潤的損失)負責，即使已獲通知可能發生上述損害賠償。 

此證券、產品或附屬基金的買方、賣方或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在未首先聯絡 MSCI 以確定是

否須經 MSCI 許可之前，概不應使用或提及任何 MSCI 營業名稱、商標或服務商標以便對此證券進行保

薦、認可、推廣或促銷。在任何情況下，未經 MSCI 事先書面許可，任何人士或實體均不可聲稱與 MSCI

有任何聯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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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2：db x-trackers MSCI 台灣指數 UCITS ETF (DR)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MSCI 台灣指數 UCITS ETF (DR)(「附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

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
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 MSCI 總回報淨值台灣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

般說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並不擬就 1C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

認購的一類股份。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台灣大型和中型資本公司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表現。

參考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算指

數成分股的表現。 

附屬基金採用直接投資政策。為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將透過直接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以嘗試複

製參考指數，而投資組合可由參考指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比

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附屬基金亦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包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貸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利率

(「NDF」)。附屬基金將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倘管理公司擬採用現時的直接投資政策以外的投資策略，將會尋求證監會事先批准，並會向股東發出不少於

一個月的事先通知。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附屬基金可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證券借貸交易以產生額外收入，並由此抵銷其部分或

全部費用。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附屬基金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必須至

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附屬基金將不會再投資任何作為證券借貸交易

一部分收取的抵押品。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MSCI 台灣指數 UCITS ETF (DR)的投資者，是有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

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 2009 年 6 月 30 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

資格證券，自 2009 年 6 月 30 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

香港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意大利交易所、德國斯圖加特證券交易所、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及瑞士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89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台灣有關的風險： 

 
(a) 政治風險：台灣證券市場在政府監管及市場監管執行活動上，並不及發展較成熟的市場。投資者應

注意全國／地區的政治問題及外交情況以及社會因素，都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影響。附屬基金的表現

亦可能受各種不明朗的因素影響，例如台灣政府或其有關對內投資、稅務政策的更改及調回貨幣的限制以及

台灣法律及規定的其他發展。台灣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都聲稱其政府是台灣唯一合法的政府，中華人民

共和國拒絕放棄對台灣動武，因此並不能保證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會以武力奪取對台灣的控制權。附屬基金的

資產亦可能受其他政治或外交上的不明朗情況或發展、社會及宗教不穩定因素、高通脹及其他考慮因素所影

響。 

 

(b) 政府干預：政府對經濟可能作出重大干預，包括限制投資於被視為對相關國家利益敏感的公司或行

業。根據《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及相關的結匯辦法，允許外商直接投資於台灣。外國機構投資

者須在台灣證券交易所登記，領取作為外國機構投資者的投資身份證明。到目前為止，除受限制行業的某些

投資入門限制外，並沒有其他適用於外國機構投資者的投資配額。 

 
(c) 台灣外匯管制：台灣外匯管制或政治情況的變化，都可能阻礙資金的調回。任何台灣外匯管制規定

的修訂都有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分投資組合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直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可以 

結算期 指於交易日後最多九個營業日內。
1
 

證券借貸 可以。最多達附屬基金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的 30%。 

證券借貸收益╱成本政策 直接投資政策：在附屬基金進行證券借貸以減少成本的情況下，附屬基

金將最終獲分配有關所得收益的 70%，分投資組合經理將獲分配 15%，

而證券借貸代理人將獲分配 15%。為此，附屬基金將首先收取有關所得

收益的 85%，由分投資組合經理從中收取其獲分配額。由於證券借貸收

益分攤並不會增加營運附屬基金的成本，其已從持續費用中剔除出來。 

指數保薦人 MSCI INC.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1C」 

計值貨幣 美元 

                                                           
 
1
   倘重要市場於有關交易日和預期結算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任何營業日停止交易或結算，及╱或在預期結算日附屬

基金的基礎貨幣不能結算，本產品附件所示的結算時間可能會相應延後。管理公司可酌情釐定提前或延後該等時間，

有關通知將在 http://etf.deutscheam.com 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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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1C」 

最低首次認購額 55,000 股 

最低其後認購額 55,000 股 

最低贖回額 55,000 股 

證券編碼 3036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09 年 6 月 30 日  

每手買賣單位 25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2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65%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

售費
3
 

(i)每一認購要求 15,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贖回費
4
 (i)每一贖回要求 15,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交易費用 適用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MSCI總回報淨值台灣指數 (「參考指數」)由 MSCI INC. (「MSCI」)計算及維持。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

士)均獨立於 MSCI。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指數，所反映的是台灣市場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台灣可投資股

票範圍首 85%之內 (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就參考指數而言，「台灣可投資股票範圍」指可供世界

各地投資者投資的台灣公司。參考指數根據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建構。 

由於參考指數力求代表的市場集中於特定國家，與具有範圍較廣的潛在成分股的指數相比，參考指數的潛在

成分股較少。有鑒於此及根據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運用已提高的分散風險限額」一節，

參考指數力求按照該法例運用已提高的分散風險限額。 

                                                           
 
2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3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4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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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是透過以下方式所得: 

 就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每個證券，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及 

 將投資篩選準則運用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個別公司和證券。 

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證券可於其所屬國家（即「當地上市」）及/或其他國家（即「境外上市」）上市。於環球可投資股票範圍

內，證券可由當地上市或境外上市（包括預託證券）代表。 

證券只可於以下情況由境外上市代表： 

 證券所屬的國家分類，符合某些境外上市規模要求；及 

 境外上市的證券於符合資格的證券交易所買賣。 

 

投資篩選準則 

 

用以確定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投資篩選準則包括： 

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 最低流動性要求；  

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及 

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i)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是用於公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意思是，任何公司必須具

有的最低總市值，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格。 

(ii)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是應用於個別證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任何證券若要符合納入市場

可投資股票範圍內的資格，其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必須相等於或高於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 50%。  

 

(iii) 最低流動性要求 

 
證券必須具有至少一個滿足若干最低流動性要求的符合資格上市，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流動性是以十二個月及三個月的每年成交價值比率及每三個月的交易頻率計量。 

 

(iv)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的意思是，證券必須具有最低外資納入因子，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證券的外資納入因子與可供國際投資者於公開股票市場購買的已發行股份比例有關。 

 
 

(v)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的意思是，個別證券必須已達到的最短買賣持續期，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

的資格。大額的首次公開招股不受此要求規限，並可於定期進行指數檢討以外的時間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vi)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此項投資篩選準則適用於個別證券。受外資擁有權限制的證券如要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其仍可供境外

投資者投資的股份相對於最高容限(稱為「外資空間」)的比例必須至少為 15%。 

 
為界定某市場的股份規模分類指數，以下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的市場覆蓋目標幅度適用於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 大型資本指數：70% ± 5%  

 標準指數：8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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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投資市場指數：99%+1%或-0.5%  

參考指數的分類為標準指數。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完全涵蓋可投資機會，在規模(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市場)及投資風格分類上均沒

有重叠。市值規模分類的設計是為了有效平衡全球規模一致及國家多樣化這兩個目標。 

參考指數的基準日為 1987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總市值為 4,863 億 5,000 萬美元，有 89 個成分股。 

參考指數於交易日終結時以美元及 MSCI本地貨幣計算。 

計算參考指數所依據的價格均為官方交易所的收市價或視為等同的數字。指數保薦人保留在任何日子使用其

他價格來源的權利。 

 

維持 MSCI 指數 

維持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的目標是要適時反映相關證券市場及界別的演變，同時達致： 

- 指數持續性； 

- 成分股的持續可投資性及指數可追蹤性；及 

- 指數的穩定性及低指數周轉率。 

維持指數的工作尤其涉及： 

- 於五月和十一月對股份規模及環球價值和增長指數進行半年度指數檢討，其中包括： 

o 按全面翻新的股票範圍更新指數。 

o 按股份規模及風格轉換證券時，考慮緩沖規則。 

o 更新外資納入因子及股份數目。 

- 於二月和八月對股份規模指數進行季度指數檢討，目的是： 

o 將合資格而且大額的新證券(例如早前不被納入的首次公開招股)納入指數之內。 

o 容許公司以大於半年度指數檢討時的緩沖度，隨著股份規模指數作出重大的移動。 

o 反映重大市場事件對外資納入因子的影響，並更新股份數目。 

- 與事件有關的持續變化。此類變化一般是在事件發生時對指數實施。相當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會

在公司第十個交易日終結後納入指數中。 

 
任何於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基礎上構成的指數有可能受到源自相關市場變化的潛在集中性或其他

規限。任何現有指數方法的此類潛在規限可於半年度指數檢討/季度指數檢討程序中作出評估。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08年9月1日開始，直到2008年12月19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08年12月19日

已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一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有關年期屆滿前最少90日前向另一

方發出書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調整總資本市值超過55.83%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

參考指數的已發行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Ltd) 
29.25% 

2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8.28% 

3 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Cathay Financial Holding Co)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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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Chunghwa Telecom) 2.51% 

5 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Largan Precision Co) 2.36% 

6 台塑關係企業(Formosa Plastic) 2.33% 

7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Fubon Financial Holding Co 

Ltd) 
2.24% 

8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MediaTek Inc) 2.16% 

9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Nan Ya Plastics) 2.11% 

10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 (CTBC Financial Holding Co) 2.01% 

 

路透社編碼為 .dMITW00000NUS，彭博編碼為 NDEUSTW <Index><GO>。 

有關參考指數以及 MSCI指數一般計算方法的其他資料，可在 www.msci.com 閱覽。 

 

 

 

重要資料 
 

本附屬基金並非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 INC.)(「MSCI」)、其任何聯繫公司、資料提供者

或任何其他涉及編製、計算或設立任何 MSCI 指數或與之有關的第三方(合稱「MSCI 各方」)所保

薦、認可、銷售或推廣。MSCI 指數是 MSCI 的獨家財產。MSCI 及 MSCI 指數的名稱是 MSCI 或其

聯繫公司的服務商標，獲德意志銀行許可用於某些用途。MSCI 各方並未就整體投資於基金或特別投

資於本附屬基金是否可取或任何 MSCI 指數能否緊貼相應的股票市場表現而向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

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保證。MSCI 或其聯繫公司是某些商標、

服務商標及營業名稱以及由 MSCI 在沒有顧及本附屬基金或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

人士或實體之下釐定、編製及計算的 MSCI 指數的特許人。MSCI 各方並沒有責任在釐定、編製及計

算 MSCI 指數之時考慮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的需要。MSCI 各方並無

須負責亦並未參與決定本附屬基金的發行時間、價格或數量，或決定或計算贖回本附屬基金的公式或

代價。此外，MSCI 各方亦無須就本附屬基金的行政管理、市務推廣或發售對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

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  

雖然 MSCI 應從其認為可靠的來源取得資料以納入或用以計算 MSCI 指數，但 MSCI 各方概不保證或

擔保任何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屬原創、準確及／或完整。MSCI 各方亦並未就附屬基金的

發行人、附屬基金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使用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所獲得的結果

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MSCI 各方並無須對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任何錯誤、遺漏

或中斷承擔責任。此外，MSCI 各方概不作出任何種類的明示或隱含保證，並且 MSCI 各方茲明確地

否認作出任何有關每一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適銷性及適合作某特定用途的保證。在不限

制上述任何規定之下，MSCI 各方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對任何直接的、間接的、特別的、懲罰性的、後

果性的或任何其他損害賠償(包括利潤的損失)負責，即使已獲通知可能發生上述損害賠償。 

此證券、產品或附屬基金的買方、賣方或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在未首先聯絡 MSCI 以確

定是否須經 MSCI 許可之前，概不應使用或提及任何 MSCI 營業名稱、商標或服務商標以便對此證券

進行保薦、認可、推廣或促銷。在任何情況下，未經 MSCI 事先書面許可，任何人士或實體均不可聲

稱與 MSCI 有任何聯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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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3：db x-trackers NIFTY 50 印度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NIFTY 50 印度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附

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

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

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 Nifty 50 指數 (即在「參考指數一般說明」 一

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並不擬就 1C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

股份。 

參考指數是包含50隻股份的多元化指數，涵蓋印度經濟的各種行業界別。參考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

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

方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

是以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

現。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

但為了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

資產的百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

德意志銀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

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

料，請參閱於發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至本產品附件之日，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如下： 

認可掉期對手方 認可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註冊成

立地 

 

認可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發

行人長期評級 

穆迪 標普 惠譽 

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德國 Baa2 BBB+ A- 

 

附屬基金可與一名或多名認可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可在此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閱覽。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可不時變更。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

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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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NIFTY 50 印度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者，是有能

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風

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 2009 年 7 月 8 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

資格證券，自 2009 年 7 月 8 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

香港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意大利交易所、德國斯圖加特證券交易所、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瑞士交易所及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

證券交易所上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印度市場有關的風險： 

 
(a) 印度外匯管制：概不能保證印度政府將來不會進行外匯管制。印度有關外匯管制規定或政治情況的

變化，都可能阻礙資金的調回。對印度外匯管制規定的修訂，亦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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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企業披露、會計及監管標準：印度的披露及監管標準在很多方面都不及某些經合組織(經濟合作及發

展組織)國家一般嚴格。可公開得到的有關印度公司的資料，可能比在其他國家的公司定期公佈的或有關該等

公司的資料為少。難以獲得該等資料，即表示管理公司在獲得與附屬基金間接投資的公司的任何公司行動及

股息有關的可靠資料方面會遭遇困難。印度的會計標準及要求亦大大不同於很多經合組織國家的公司所適用

的標準及要求。 

(c) 經濟、政治及稅務考慮：附屬基金、相關證券的市價及流動性，可能一般地受到匯率及外匯管制、

利率、印度政府政策的改變、稅務、社會及宗教不穩定因素及其他在印度或影響印度的政治、經濟等發展所

影響。 

(d) 結算、交收及登記系統：雖然印度的一手及二手股票市場在過去幾年來迅速增長，而印度股票市場

處理交易的結算、交收及登記系統，在股份的非實物化之下，亦已大大改進，但這些程序仍未可與較成熟的

市場看齊。印度的結算問題可影響股份的價值及附屬基金的流動性。 

(e) 欺詐性活動：SEBI (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於 1992 年 4 月由政府成立，履行「促進印度證券市場的發

展及規管，保障股東利益以及與此有關及附帶的事項」等職能。《1992 年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法》授予 SEBI

更大的權力及責任，其中包括禁止與股票市場有關的欺詐性及不公平買賣活動，包括內幕交易及規管大宗股份

收購及公司合併。印度證券交易所過去可能會遭遇經紀違責、買賣未能完成及結算延誤等情況，而該等事件可

能對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產生不利的影響。此外，如發生上述任何事件，或如 SEBI 有合理理由相信證券交易

正在以損害投資者或證券市場利益的方式進行，SEBI 可對某些證券的買賣施加限制，限制價格走勢及保證金

規定，以致可能對附屬基金的流動性產生不利的影響。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India Index Services and Products Ltd.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1C」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15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09 年 7 月 8 日 

每手買賣單位 5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65%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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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1C」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85%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易

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場外

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表現有

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15,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15,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Nifty 50指數(「參考指數」)是包含50隻股份的多元化指數，涵蓋有關經濟體系內的各種行業界別。該指數用

於多方面，例如作為基金投資組合、指數衍生工具及指數基金的基準。 

參考指數由印度指數服務及產品有限公司(IISL)擁有及管理，而IISL是國家證券交易所(NSE)與CRISIL的合資

企業。IISL是印度首間專門以指數作為核心產品的公司。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IISL。 

 

計算方法 

參考指數是用自由流通市值加權方法計算的，按此方法參考指數的水平反映參考指數內全部股份的自由流通

市值。參考指數內各公司的自由流通因素將基於這些公司每季度遞交予股票交易所的持股模式所披露的公司

的公眾持股量以釐定。此方法亦顧及參考指數在組成上的變化，而重要的是企業行動，例如股份分拆、供股

等，但不影響參考指數價值。 

參考指數以印度盧比計算。 

參考指數每半年檢討一次，在對指數成分股作出任何更改之前，將向市場發出六星期通知。 

基準日期及價值 

參考指數的基準期為1995年11月3日的收市價，該日為NSE資本市場部門營運滿一年之日。參考指數的基準

價值已定為1000，而基準資本為2.06萬億盧比。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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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股份挑選準則 

成分股及其挑選準則評定參考指數的有效性。參考指數有4項挑選準則： 

1) 流動資金 (衝擊成本) 

2) 市值 

3) 流動股份 

4) 其他 

 

1) 流動資金 (衝擊成本)  

要納入參考指數，有關證券在最近的六個月內，就一籃子規模為2,000萬盧比而言，於90%的觀察中，應以平

均0.50%或較低的衝擊成本買賣。 

衝擊成本是執行證券交易的成本，是按在任何時間某證券市值的權數相對於參考指數市值的比例而計算的，

而且是相對於證券的理想價格(最佳買價＋最佳賣價)/2，在買入／賣出某證券的期望數量時所要承受的漲價比

率。 

舉例來說，就以下買賣盤紀錄冊而言： 

買入(數量) 買入(價格) 出售(數量) 出售(價格) 

1000 98 1000 99 

2000 97 1500 100 

1000 96 1000 101 

要買入1500股股份： 

理想價格 = (99 + 98)/2 = 98.5 

實際買入價 = (1000 X 99 + 500 X 100)/1500 = 99.33 

(就1500股股份而言) 衝擊成本 = [(99.33 – 98.5)/98.5] X 100 = 0.84% 

 

2) 市值 

符合資格納入參考指數的公司，其最近六個月的每月平均市值必須達50億盧比或以上。 

 

3) 流動股份  

符合資格納入參考指數的公司應最少有10%的流動股份，而流動股份是指並不是由該等公司的發起人及聯屬

實體(如可指明)持有的股份。 

 

4) 其他  

有首次公開招股的公司若連續三個月而不是六個月的期間，符合參考指數的正常合格準則，例如衝擊成本、

市值、流通股份等，即有資格納入參考指數。 

 

指數特許 

指數特許協議初期期限從2007年6月11日開始，為期三年。特許其後已得到續期，而現時的特許將於2017年3

月31日屆滿。期限屆滿時，特許協議可由特許協議雙方按其協定的條款再續期。在指數特許期限內的任何時

候，任何一方皆可於向另一方發出90日的書面終止通知後終止特許協議。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

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總資本市值超過52.26%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參考指數的已發行

總股數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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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HDFC Bank Ltd 7.95% 

2 Housing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Ltd  6.71% 

3 Infosys Ltd  6.70% 

4 ITC Ltd  6.41% 

5 信實工業公司(Reliance Industries Ltd ) 5.84% 

6 ICICI Bank Ltd 4.96% 

7 塔塔諮詢服務(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4.05% 

8 Larsen & Toubro Ltd 3.72% 

9 塔塔汽車有限公司(Tata Motors Ltd) 3.05% 

10 Kotak Mahindra Bank Ltd 2.87% 

 

路透社編碼為 .NSEI=U，彭博編碼為 BXTRNIFT <Index><GO>。 

有關參考指數的其他資料，可在 NSE的網址 www.nseindia.com 閱覽。 

 

 

重要資料 
 

db x-trackers NIFTY 50 印度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本產品」)並非由

INDIA INDEX SERVICES & PRODUCTS LIMITED (「IISL」)所保薦、認可、銷售或推廣。IISL 並

未就整體投資於證券或特別投資於本產品是否可取或 NIFTY 50 指數能否緊貼印度的一般股票市場表

現而向產品的擁有人或任何公眾人士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保證。 IISL 與本公司之間的關

係，只在前者特許後者使用 NIFTY 50 指數及某些與 NIFTY 50 指數有關的商標及營業名稱，而

NIFTY 50 指數是由 IISL 在沒有顧及本公司或本產品之下釐定、編製及計算的。IISL 並沒有責任在釐

定、編製或計算 NIFTY 50 指數之時考慮本公司或本產品的擁有人的需要。IISL 並無須負責亦並未參

與決定本產品的發行時間、價格或數量，或決定或計算將本產品轉為現金的公式。IISL 亦無須就本

產品的行政管理、市務推廣或買賣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 

IISL 概不保證 NIFTY 50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屬準確及／或完整，亦無須對其中任何錯誤、遺漏

或中斷承擔責任。IISL 亦並未就本公司、本產品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使用 NIFTY 50 指數

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所獲得的結果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IISL 概不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保

證，並且明確地否認作出任何有關 NIFTY 50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適銷性或適合作某特定用途

的保證。在不限制上述任何規定之下，IISL 明確地否認須對本產品引起的或與本產品有關的任何索

償、損害賠償或損失，包括任何及一切直接的、特別的、懲罰性的、間接的或後果性的損害賠償(包

括利潤的損失)承擔任何及一切責任，即使已獲通知可能發生上述損害賠償。 

投資者透過認購或購買本產品的權益時，將被視為認同、理解及接受上文所述的的免責聲明，並將受

其約束。 

 

SEBI 證交會 FII 規定下的銷售限制  

附屬基金的股份及其中任何實益權益不可由任何印度居民或非印度居民購入或持有。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

(SEBI) FII (外國機構投資者)規定對下列詞語界定如下。  

「印度居民」指： 

i. 在上一個財務年度內在印度居住超過一百八十二(182)天的人士，但並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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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為下列原因離開印度或在印度境外居留的人士： 

1. 受聘於印度境外； 

2. 在印度境外從事印度境外業務或職業；或 

3. 任何其他原因而該情況顯示其有意在印度境外居留一段不確定期間；或 

(B) 並非由於以下原因來到印度或居留於印度的人士： 

1. 為受聘於印度境內； 

2. 在印度境內從事印度境內業務或職業；或 

3. 任何其他原因而該情況顯示其有意在印度境內居留一段不確定期間；或 

ii.  在印度註冊或成立的任何人士或法人團體；  

iii. 由印度境外居民擁有或控制的位於印度的辦事處、分支或代理行；或 

iv. 由印度居民擁有或控制的位於印度境外的辦事處、分支或代理行。 

「非印度居民」指屬印度公民或原籍印度人士的印度境外居民。 

「原籍印度人士」指符合以下條件的任何國家(孟加拉或巴基斯坦除外)的公民： 

i. 在任何時候持有印度護照；或 

ii. 根據《印度憲法》或《1955 年公民法》(1955 年的 57)，本人或其父母之一或祖父母、外祖父母之

一是印度公民；或 

iii. 本人是印度公民或(i)或(ii)項所述人士的配偶。 

任何股東可能須向本公司提供任何被認為必要的資料或文件，以決定該等股份的實益擁有人是否印度居民或

非印度居民。 

如本公司在任何時候知悉股份由上述人士之一單獨地或與任何其他人士共同直接或間接合法地或實益地擁

有，而該人士在接獲本公司有關沽售股份的指示後 30 個公曆日內並未作出沽售及向本公司提供有關證明，本

公司可酌情決定在向上述人士發出強制贖回通知指定之日辦公時間結束後立即按贖回價強制贖回該等股份，

該等股份將按各自的條款贖回，而該等投資者將不再作為該等股份的合法或實益擁有人。  

股東特此承認，本公司在掉期對手方要求下，可不時要求某些與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或其他印度政府或監管

機構(均為「印度當局」) 所要求的或印度當局的適用規則或條例規定的相符的股東資料。股東特此同意附屬

基金可向任何印度當局或掉期對手方提供適用的印度條例規定及／或印度當局要求的任何與投資者有關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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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4：db x-trackers MSCI 韓國指數 UCITS ETF(DR) 

 2017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MSCI 韓國指數 UCITS ETF (DR)(「附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

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

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 MSCI 總回報淨值韓國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

般說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並不擬就 1C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

認購的一類股份。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韓國大型和中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表現。參考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算指數成

分股的表現。 

附屬基金採用直接投資政策。為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將透過直接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以嘗試複

製參考指數，而投資組合可由參考指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比

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附屬基金亦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包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貸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利率

(「NDF」)。附屬基金將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倘管理公司擬採用現時的直接投資政策以外的投資策略，將會尋求證監會事先批准，並會向股東發出不少於

一個月的事先通知。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附屬基金可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證券借貸交易以產生額外收入，並由此抵銷其部分或

全部費用。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附屬基金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必須至

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附屬基金將不會再投資任何作為證券借貸交易

一部分收取的抵押品。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MSCI 韓國指數 UCITS ETF (DR)的投資者，是有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

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 2009 年 7 月 8 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

資格證券，自 2009 年 7 月 8 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

香港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意大利交易所、德國斯圖加特證券交易所、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及瑞士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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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南韓有關的風險： 

 
(a) 政治風險：投資者應注意全國／地區的政治問題及外交情況以及社會因素，都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

現產生影響。投資者尤其應注意，北韓和南韓各有相當的軍事能力，兩國過去的緊張關係導致持續有發生軍

事行動的風險。北韓一直在發展核武，並在違反國際法律下進行核武測試。缺乏對北韓的情報亦構成重大的

風險因素。南韓證券市場的政府監管及監管活動的執行程度不及已發展市場。附屬基金的表現亦可能受各種

不明朗的因素影響，例如南韓政府或其有關對內投資、稅務政策的更改及調回貨幣的限制以及南韓法律及規

定的其他發展。附屬基金的資產亦可能受其他政治或外交上的不明朗情況或發展(包括北韓可能加強軍事化)、

社會及宗教不穩定因素、高通脹及其他考慮因素所影響。 

 

(b) 結構性風險及政府干預：投資者應注意在南韓的投資可能受重大的經濟和結構性風險所影響，包括(i)

政府對經濟作出重大干預，包括限制投資於被視為對相關國家利益敏感的公司或行業；(ii)在監管上整體缺乏

透明度；及(iii)與已發展市場相比，南韓經濟制度內的貪污和內幕交易情況較為嚴重。這些結構性風險可能影

響附屬基金的表現。 

 
(c) 韓國外匯管制：概不能保證韓國政府將來不會進行外匯管制。韓國外匯管制或政治情況的變化，都

可能阻礙資金的調回。任何韓國外匯管制規定的修訂都有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分投資組合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直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可以 

結算期 指於交易日後最多九個營業日內。
1
 

證券借貸 可以。最多達附屬基金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的 30%。 

證券借貸收益╱成本政策 直接投資政策：在附屬基金進行證券借貸以減少成本的情況下，附屬基

金將最終獲分配有關所得收益的 70%，分投資組合經理將獲分配

15%，而證券借貸代理人將獲分配 15%。為此，附屬基金將首先收取

有關所得收益的 85%，由分投資組合經理從中收取其獲分配額。由於

證券借貸收益分攤並不會增加營運附屬基金的成本，其已從持續費用中

剔除出來。 

指數保薦人 MSCI INC.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1C」 

                                                           
 
1
  倘重要市場於有關交易日和預期結算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任何營業日停止交易或結算，及╱或在預期結算日附屬

基金的基礎貨幣不能結算，本產品附件所示的結算時間可能會相應延後。管理公司可酌情釐定提前或延後該等時間，

有關通知將在 http://etf.deutscheam.com 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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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1C」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20,000 股 

最低其後認購額 20,000 股 

最低贖回額 20,000 股 

證券編碼 2848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09 年 7 月 8 日  

每手買賣單位 1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2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65%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3
 

(i)每一認購要求 20,000 美元；及(ii)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贖回費
4
 (i)每一贖回要求 20,000 美元；及(ii)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交易費用 適用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MSCI 總回報淨值韓國指數(「參考指數」)由 MSCI INC. (「MSCI」)計算及維持。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

士)均獨立於 MSCI。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指數，所反映的是韓國市場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韓國可投資股

票範圍首 85%之內 (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就參考指數而言，「韓國可投資股票範圍」指可供世界

各地投資者投資的韓國公司。參考指數根據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建構。 

                                                           
 
2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3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4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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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是透過以下方式所得: 

 就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每個證券，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及 

 將投資篩選準則運用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個別公司和證券。 

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證券可於其所屬國家（即「當地上市」）及/或其他國家（即「境外上市」）上市。於環球可投資股票範圍

內，證券可由當地上市或境外上市（包括預託證券）代表。 

由於參考指數力求代表的市場集中於特定國家，與具有範圍較廣的潛在成分股的指數相比，參考指數的潛在

成分股較少。有鑒於此及根據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運用已提高的分散風險限額」一節，

參考指數力求按照該法例運用已提高的分散風險限額。 

證券只可於以下情況由境外上市代表： 

 證券所屬的國家分類，符合某些境外上市規模要求；及 

 境外上市的證券於符合資格的證券交易所買賣。 

投資篩選準則 

用以確定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投資篩選準則包括： 

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 最低流動性要求；  

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及 

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i)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是用於公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意思是，任何公司必須具

有的最低總市值，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格。 

(ii)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是應用於個別證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任何證券若要符合納入市場

可投資股票範圍內的資格，其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必須相等於或高於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 50%。  

 

(iii) 最低流動性要求 

 
證券必須具有至少一個滿足若干最低流動性要求的符合資格上市，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流動性是以十二個月及三個月的每年成交價值比率及每三個月的交易頻率計量。 

 

(iv)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的意思是，證券必須具有最低外資納入因子，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證券的外資納入因子與可供國際投資者於公開股票市場購買的已發行股份比例有關。 

 
 
 
 

(v)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的意思是，個別證券必須已達到的最短買賣持續期，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

的資格。大額的首次公開招股不受此要求規限，並可於定期進行指數檢討以外的時間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vi)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此項投資篩選準則適用於個別證券。受外資擁有權限制的證券如要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其仍可供境外

投資者投資的股份相對於最高容限(稱為「外資空間」)的比例必須至少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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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界定某市場的股份規模分類指數，以下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的市場覆蓋目標幅度適用於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 大型資本指數：70% ± 5%  

 標準指數：85% ± 5%  

 可投資市場指數：99%+1%或-0.5%  

參考指數的分類為標準指數。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完全涵蓋可投資機會，在規模(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市場)及投資風格分類上均沒

有重叠。市值規模分類的設計是為了有效平衡全球規模一致及國家多樣化這兩個目標。 

參考指數的基準日為 2000 年 12 月 29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總市值為 664萬 5,503億 7,000 萬韓元，有 107個成分股。 

參考指數於交易日終結時以美元計算。 

計算參考指數所依據的價格均為官方交易所的收市價或視為等同的數字。指數保薦人保留在任何日子使用其

他價格來源的權利。 

維持 MSCI 指數 

維持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的目標是要適時反映相關證券市場及界別的演變，同時達致： 

- 指數持續性； 

- 成分股的持續可投資性及指數可追蹤性；及 

- 指數的穩定性及低指數周轉率。 

維持指數的工作尤其涉及： 

- 於五月和十一月對股份規模及環球價值和增長指數進行半年度指數檢討，其中包括： 

o 按全面翻新的股票範圍更新指數。 

o 按股份規模及風格轉換證券時，考慮緩沖規則。 

o 更新外資納入因子及股份數目。 

- 於二月和八月對股份規模指數進行季度指數檢討，目的是： 

o 將合資格而且大額的新證券(例如早前不被納入的首次公開招股)納入指數之內。 

o 容許公司以大於半年度指數檢討時的緩沖度，隨著股份規模指數作出重大的移動。 

o 反映重大市場事件對外資納入因子的影響，並更新股份數目。 

- 與事件有關的持續變化。此類變化一般是在事件發生時對指數實施。相當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會

在公司第十個交易日終結後納入指數中。 

 

任何於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基礎上構成的指數有可能受到源自相關市場變化的潛在集中性或其他

規限。任何現有指數方法的此類潛在規限可於半年度指數檢討/季度指數檢討程序中作出評估。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08年9月1日開始，直到2008年12月19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08年12月19日

已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一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有關年期屆滿前最少90日前向另一

方發出書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調整總資本市值超過52.20%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

參考指數的已發行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三星電子有限公司(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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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K海力士公司(SK Hynix Inc) 3.91% 

3 
三星電子有限公司優先股(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Pref)) 

3.63% 

4 
Naver Co Ltd  

3.27% 

5 現代汽車有限公司(Hyundai Motor Co Ltd) 3.11% 

6 新韓金融集團 (Shinhan Financial Group Co Ltd) 2.94% 

7 浦項鋼鐵(POSCO) 2.85% 

8 現代莫比斯汽車(Hyundai Mobis) 2.54% 

9 國民銀行金融集團公司(KB Financial Group Inc) 2.53% 

10 韓煙人蔘股份有限公司 (KT&G Co Ltd) 1.72% 

 

路透社編碼為 .dMIKR00000NUS，彭博編碼為 NDEUSKO <Index><GO>。 

有關參考指數以及 MSCI指數一般計算方法的其他資料，可在 www.msci.com 閱覽。 

 

 

重要資料 
 

本附屬基金並非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 INC.)(「MSCI」)、其任何聯繫公司、資料提供

者或任何其他涉及編製、計算或設立任何 MSCI 指數或與之有關的第三方(合稱「MSCI 各方」)所

保薦、認可、銷售或推廣的。MSCI 指數是 MSCI 的獨家財產。MSCI 及 MSCI 指數的名稱是 MSCI

或其聯繫公司的服務商標，獲德意志銀行許可用於某些用途。MSCI 各方並未就整體投資於基金或

特別投資於本附屬基金是否可取或任何 MSCI 指數能否緊貼相應的股票市場表現而向本附屬基金的

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保證。MSCI 或其聯繫公司是

某些商標、服務商標及營業名稱以及由 MSCI 在沒有顧及本附屬基金或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

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之下釐定、編製及計算的 MSCI 指數的特許人。MSCI 各方並沒有責任在

釐定、編製及計算 MSCI 指數之時考慮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的需

要。MSCI 各方並無須負責亦並未參與決定本附屬基金的發行時間、價格或數量，或決定或計算贖

回本附屬基金的公式或代價。此外，MSCI 各方亦無須就本附屬基金的行政管理、市務推廣或發售

對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 

 

雖然 MSCI 應從其認為可靠的來源取得資料以納入或用以計算 MSCI 指數，但 MSCI 各方概不保證

或擔保任何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屬原創、準確及／或完整。MSCI 各方亦並未就附屬基

金的發行人、附屬基金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使用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所獲得

的結果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MSCI 各方並無須對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任何錯

誤、遺漏或中斷承擔責任。此外，MSCI 各方概不作出任何種類的明示或隱含保證，並且 MSCI 各

方茲明確地否認作出任何有關每一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適銷性及適合作某特定用途的

保證。在不限制上述任何規定之下，MSCI 各方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對任何直接的、間接的、特別

的、懲罰性的、後果性的或任何其他損害賠償(包括利潤的損失)負責，即使已獲通知可能發生上述

損害賠償。 

此證券、產品或附屬基金的買方、賣方或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在未首先聯絡 MSCI 以

確定是否須經 MSCI 許可之前，概不應使用或提及任何 MSCI 營業名稱、商標或服務商標以便對此

證券進行保薦、認可、推廣或促銷。在任何情況下，未經 MSCI 事先書面許可，任何人士或實體均

不可聲稱與 MSCI 有任何聯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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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5：db x-trackers 富時中國 50 UCITS ETF (DR)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富時中國 50 UCITS ETF (DR)(「附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

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

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該指數為富時中國 50 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般說明」一

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並不擬就 1C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

股份。 

參考指數是為代表中國大陸市場上可供國際投資者認購的證券的表現而設計的，包括在聯交所買賣的 50 間公

司。參考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參考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附屬基金採用直接投資政策。為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將透過直接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以嘗試複

製參考指數，而投資組合可由參考指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比

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附屬基金亦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包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貸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利率

(「NDF」)。附屬基金將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倘管理公司擬採用現時的直接投資政策以外的投資策略，將會尋求證監會事先批准，並會向股東發出不少於

一個月的事先通知。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附屬基金可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證券借貸交易以產生額外收入，並由此抵銷其部分或

全部費用。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附屬基金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必須至

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附屬基金將不會再投資任何作為證券借貸交易

一部分收取的抵押品。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富時中國 50 UCITS ETF (DR) 的投資者，是有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

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2009年7月8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資格

證券，自2009年7月8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香港股

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意大利交易所、德國斯圖加特證券交易所、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瑞士交易所及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

證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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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中國大陸(「中國」)市場有關的風險： 

 

(a) 政治、經濟及社會風險：任何在中國發生或與中國有關的政治變化、社會不穩及不利的外交發展，

可能導致施加額外的政府限制，包括資產徵用、徵用稅及對參考指數的一些成分股的國有化。投資者亦應注

意，中國政策的任何變化可能對其證券市場以及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b) 中國經濟風險：中國經濟近年增長蓬勃，但這種增長可能會亦可能不會持續下去，中國經濟不同的

行業界別亦未必出現均勻的增長。中國政府亦不時實行各種預防經濟過熱的措施。此外，中國從社會主義經

濟轉化為市場主導經濟，已在中國產生各種經濟及社會動盪，概不能保證上述轉化一定會持續或取得成功。

凡此種種都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c) 中國法律制度：中國法律制度以成文法規為主，但其中不少法規仍未經驗證，該等法規能否執行仍

是未知之數。尤其是中國有關貨幣匯兌的規定相對較新，其適用性仍然存疑。該等法規亦使中國證券監督管

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有權行使酌情權各自對法規作出解釋，導致在

法規適用上各種不明朗的情況。 

 
(d) 中國稅務：中國政府機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

訂。稅務政策的改變可能減低中國公司的稅後利潤，從而對與附屬基金掛鈎的參考指數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

響。 

 

(e) 會計及呈報標準：對中國某些地方的公司所適用的會計、核數及財務呈報標準及慣例，可能不同於

金融市場發展較成熟的國家。這些差異可能存在於財產及資產的不同估值方法以及向投資者披露資料的規定

等方面。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分投資組合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直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可以 

結算期 指於交易日後最多十個營業日內。
1
 

證券借貸 可以。最多達附屬基金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的 30%。 

證券借貸收益╱成本政策 直接投資政策：在附屬基金進行證券借貸以減少成本的情況下，附屬基金將

最終獲分配有關所得收益的 70%，分投資組合經理將獲分配 15%，而證券

借貸代理人將獲分配 15%。為此，附屬基金將首先收取有關所得收益的

85%，由分投資組合經理從中收取其獲分配額。由於證券借貸收益分攤並不

會增加營運附屬基金的成本，其已從持續費用中剔除出來。 

指數保薦人 富時中國指數有限公司(FTSE China Index Limited) 

 
 
 
 

                                                           
 
1
  倘重要市場於有關交易日和預期結算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任何營業日停止交易或結算，及╱或在預期結算日附屬

基金的基礎貨幣不能結算，本產品附件所示的結算時間可能會相應延後。管理公司可酌情釐定提前或延後該等時間，

有關通知將在 http://etf.deutscheam.com 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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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1C」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40,000 股 

最低其後認購額 40,000 股 

最低贖回額 40,000 股 

證券編碼 3007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09 年 7 月 8 日  

每手買賣單位 1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2
 每年最高達 0.40%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60%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3
 

(i)每一認購要求 2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贖回費
4
 (i)每一贖回要求 2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交易費用 適用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富時中國 50 指數是為代表中國大陸可供國際投資者認購的證券的表現而設計的，包括在聯交所買賣的 50 間

公司。 

 

 

                                                           
 
2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3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4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110  

指數保薦人 

指數保薦人是富時中國指數有限公司(FCI)，是英國富時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士)

均獨立於 FCI。 

 

納入指數條件 

合資格證券 

參考指數的成分股份來自富時環球指數範圍及必須是該指數的現行成分股。 

參考指數的流動性 

每一證券在每年三月及九月藉計算其每月的每日成交中間價來測試其流動性，作為富時環球指數檢討的一部

分。中間價的計算是將每日成交總額排列，然後挑選排於中間的交易日。零成交下的每日總額也包括在排列

中。因此，如有證券在一個月內有超過一半交易日是沒有成交的，就會有零成交中間價。 

如非成分股份的交投量在全面檢討前十二個月中有十個月，按每月的每日成交中間價計，不及其已發行股份

(在應用任何公眾持股量權重之後)的最少 0.05%，將未符納入參考指數的資格。 

如現行成分股份的交投量在全面檢討前十二個月中有至少八個月，按每月的每日成交中間價計，不及其已發

行股份(在應用任何公眾持股量權重之後)的最少 0.04%，將由參考指數剔除。 

新發行的股份如沒有十二個月的買賣紀錄，必須在檢討時有最少三個月的買賣紀錄，而且自上市之時起，在

每個月內，按每月的每日成交中間價計，交投量最少必須達到其公眾持股量調整後股數的 0.05%。但如新發

行的股份是根據快速納入規則增添的，則此項規定並不適用。 

 

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 

就已被納入參考指數且公眾持股量超過 5%的證券而言，實際公眾持股量將向上湊整至下一個最高的整數百

分比數字。公眾持股量相等或少於 5%的公司將不會被納入參考指數。 

參考指數於三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每季檢討和重新調整，亦可於其他時候重新調整，以反映合併收購等

企業活動。 

 

成分股檢討 

發行新股而未符合早期成分股資格的公司(但符合合資格證券的條件)，如於下一季度檢討時有足夠的規模，則

可於下一季度檢討時納入。該公司亦可能有資格納入參考指數後備名單。 

參考指數成分股的季度檢討在三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進行。成分股的檢討將採用二月、五月、八月及十

一月第三個星期五後的下一個交易日收市時的數據。成分股如有任何變化會在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第

三個星期五收市後實行。參考指數的成分股份的上限是採用就截至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第二個星期五

收市時企業行動調整後的價格釐定。上限在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第三個星期五收市後根據檢討當月第

三個星期五後的下一個交易日的成分股、已發行股份及公眾持股量進行。 

在參考指數中的合資格公司按其全額市值排位時，如某公司的排位上升至第 40 位或以上(在應用公眾投資比

重前)，該公司會在定期檢討時加入指數。 

在合資格公司按其全額市值排位時，如某公司的排位下跌至第 61 位或以下(在應用公眾投資比重前)，該公司

即會在定期檢討時從參考指數中刪除。 

 

新股發行 

如某新發行股份規模龐大，該新發行股份將通常會快速納為參考指數的成分股。要符合納入資格，有關公司

必須是富時環球指數的快速納入公司，其全額市值可確保該公司在應用個別成分股的公眾投資比重前，能以

第二十或更高位置加入參考指數。在此情況下，富時通常會在正式買賣的第五日收市後納入該公司，並會相

應發出事先通知。按全額市值在參考指數屬最低排位成分股的證券將被剔除。 

為了計算參考指數及防止有大量無關重要的比重變化，每一成分證券的已發行股份數目只會在參考指數系統

中的已發行總股數有超過 1%的累計變化才會修訂。 

已發行股份的變化如並不是因企業行動而起，而且變化是少於已發行股數的 10%但超過 1%的，會按季在三

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的第三個星期五收市後作出。這些變化的截止時間為檢討當月之前的月份的第三個

星期三。 

如已發行股份數目未應用的累積變化合計達已發行參考指數股份總數的 10%或以上，或代表某公司總市值之

中至少 20 億美元，有關變化會在季度之間實行。指數的用戶會獲得最少 4 天的通知。將市值折算為美元採用

WM/Reuters 即期匯率。20 億美元的限額可每年於十二月調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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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說明 

以下種類股份符合納入參考指數的資格： 

(i) H 股是指在中國大陸註冊，而且已獲中央政府提名在聯交所上市買賣的公司的證券。此等證券以港元掛

牌買賣。與其他在聯交所買賣的證券一樣，對買賣 H股的人並沒有設定任何身份限制。 

(ii) 紅籌股是指在中國大陸境外註冊而且在聯交所買賣的公司的證券。紅籌公司的股權有相當部分是由中國

國有機構直接或間接擁有，而且大部分收益或資產來自中國大陸。 

(iii) 民企股是指在中國大陸境外註冊而且在聯交所買賣的公司的證券。民企是由中國大陸個人控制的公司，

其大部分收益或資產來自中國大陸。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協議從 2008 年 10 月 10 日開始，直到 2010 年 6 月 13 日為止。第一個年期屆滿時，已自動續

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三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任何三年期屆滿前向另一方發出 6 個月的書

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總資本市值超過57.86%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參考指數的已發行

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Tencent Holdings Ltd) 9.12% 

2 中國建設銀行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 8.84% 

3 中國移動 (China Mobile Ltd) 8.32% 

4 中國工商銀行 (Industrial &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 6.43% 

5 中國銀行 (Bank of China Ltd) 5.28% 

6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Ping An Insurance 

(Group) Co of China Ltd) 
4.54% 

7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CNOOC Ltd) 4.06% 

8 中國石化 (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Corporation) 3.90% 

9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Life Insurance Co Ltd) 3.79% 

10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PetroChina Co Ltd) 3.58% 

 

參考指數以港元計算。 

彭博編碼為 GPDEU3TR <Index><GO>，路透社編碼為.TFTGPDEU003U。 

有關參考指數的其他資料，可在富時中國指數有限公司的網址 www.ftse.com 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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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料 
 

附屬基金在任何方面並非由富時國際有限公司 (「富時國際」)、倫敦證券交易所 (「倫敦證交所」 )或 THE 

FINANCIAL TIMES LIMITED (「富時」) (合稱「特許方」)保薦、認可、銷售或推廣，任何特許方亦並未就使用

富時中國 50 指數(「參考指數」)所獲得的結果及／或該指數於任何特定日子、時間的數字或其他情況作出任何明

示或隱含的保證或聲明。參考指數由富時國際編製及計算，但特許方均無須對參考指數的任何錯誤對任何人士負

責(因疏忽或其他原因)，亦無責任就指數的任何錯誤通知任何人士。 

 

參考指數的知識產權全部歸屬於富時國際。 

 

「FTSE®」、「FT-SE®」及「FOOTSIE®」是倫敦證交所及富時的商標，由富時國際經特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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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6：db x-trackers 富時越南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富時越南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附屬基

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投資

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該指數為富時越南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般說明」一節所

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並不擬就 1C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股

份。 

參考指數由富時越南綜合指數中具有充分可供外資持股的公司(約 20 間)組成，廣泛涵蓋越南的證券市場。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

方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

是以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

現。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

但為了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

資產的百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

德意志銀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

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

料，請參閱於發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至本產品附件之日，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如下： 

認可掉期對手方 認可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註冊成

立地 

 

認可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發

行人長期評級 

穆迪 標普 惠譽 

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德國 Baa2 BBB+ A- 

 

附屬基金可與一名或多名認可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可在此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閱覽。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可不時變更。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

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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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富時越南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者，是有能力而

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風險範

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2009年7月8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資格

證券，自2009年7月8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香港股

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意大利交易所、德國斯圖加特證券交易所、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及瑞士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越南有關的風險： 

 
(a) 越南市場風險：投資於越南現時須承受越南一般有關的各種風險，包括以下各項：現行投資最高限

額，令外國投資者須遵守若干持有限額；現行市場機制的潛在變化，因為現有的兩個證券交易中心及寄存中

心可能從國有機構轉為企業主導的法律實體；及現行對上市證券買賣設定限制，已登記的外國投資者只可在

相關市場的一間持牌證券公司開設買賣帳戶。以上情況可導致越南證券市場缺乏流動性，使交易環境欠缺靈

活性及產生不明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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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法律風險：越南經濟的發展程度遠遠不如美國和歐洲等地區。影響經濟的法律及規定亦相對上處於

發展雛型，不及已發展國家那麼穩健。越南的證券法律及規定仍處於發展階段，條文草擬未必十分精煉周

詳，以致可能產生不同的解釋。如發生與證券有關且涉及外方的爭議，越南的法律將會適用 (除非適用的國際

條約另行規定)。越南的法院制度亦不如已發展國家的法院制度那麼具透明度和高效，而且無法保證在越南能

透過法律程序有效地行使權利，一般而言外國法院的判決不被承認。 

 
(c) 監管風險：外國投資於越南的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仍屬新趨勢，而不少越南的證券法並不明確及／

或其制定只為監管外國人的直接投資而非投資組合。投資者應注意，由於缺乏先例，規管外國投資者在一手

和二手市場投資的證券市場法及監管環境仍屬發展雛型及未經驗證。越南的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的監管制

度，如與全球眾多首要股票市場相比，仍屬發展階段，因此越南市場對其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活動的監管程

度較低。 

 

(d) 外匯風險：越南盾(「VND」)是受管制的貨幣，美元／越南盾的官方參考匯率由越南國家銀行

(「SBV」)每日釐定。銀行同業拆息可以在指定的幅度內波動，可能高於或低於 SBV 公佈的官方匯率。投資者

應注意越南外匯市場存在流動性有限的風險。 

 

(e) 成交量和波動性：胡志明市證券交易所與大部分經合組織的交易所相比，通常規模較小，成交量較

低而且交易時間較短，與已發展市場內發展較為成熟的交易所相比，其上市公司的市值亦較小。因此，越南

上市公司的股本證券與經合組織國家相比，其流動性大大不如，而且交易買賣差價較大，股價波幅亦顯著較

高。胡志明市證券交易所過去曾經歷重大的股價波動，並無法保證這種波動情況將來不會發生。以上因素可

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f) 附屬基金股價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幅度：附屬基金與其他在海外投資的 ETF 類似，其股價

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水平預期高於平均值，主要是由於越南盾的匯率波動、胡志明市證券交易與聯

交所的交易時間不同以及胡志明市證券交易與聯交所的結算週期不同。另一個使溢價／折價增加的因素是附

屬基金在越南的投資須遵守特定的市場限制，包括但不限於胡志明市證券交易所規定的交易限制(詳情請參閱

下文「胡志明市證券交易所規定的交易限制」一節)、差強人意的市場流動性及外資持股限制。 

 

(g) 胡志明市證券交易所規定的交易限制：胡志明市證券交易所規定每一上市股份相對於上一個收市價的

每日上/落交易限額。在之前 12 個月期間，每日交易限額通常是 5%，但從 2008 年 3 月 27 日至 2008 年 4 月

4 日期間，交易限額暫時降至 1%。至 2009 年 5 月 29 日為止，交易限額為 5%。上述交易限額可能提高附屬

基金股價相對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或折價水平。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富時國際有限公司(FTSE International Limited)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1C」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87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09 年 7 月 8 日  

每手買賣單位 10 股香港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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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1C」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65%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85%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

易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

場外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

表現有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2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2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 

參考指數是富時越南指數系列的一部分，屬富時越南綜合指數的子集，由具有充分可供外資持股的公司組

成。 

參考指數是總回報指數。總回報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的總值再作投資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富時國際有限公司(富時國際)是參考指數的指數保薦人。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富時國際。 

 

富時越南指數系列一般資料 

富時越南指數系列所代表的是越南市場的表現，為投資者提供一套完整而又互相補充的指數。 

富時越南指數系列包括以下指數： 

- 參考指數 

參考指數是富時越南綜合指數的子集，由具有充分可供外資持股的公司(約 20 間)組成。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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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時越南綜合指數 

廣泛涵蓋越南的證券市場，由合資格股份範圍中的 90%頂尖股份組成，而該等股份均按全額市值排

位(約 27 間公司)。 

 

監察合資格公司 

在胡志明市證券交易所掛牌的各類已發行普通股只要符合所有其他資格規則，均有資格納入富時越南指數系

列。 

指數檢討 

富時越南指數系列每月會按該月第一個星期五收市時所得數據檢討。因每月檢討而引起的變更會在每月第三

個星期五收市後實行。 

檢討程序 

富時越南指數系列的合資格股份範圍內的股份均按全額市值排位，即是在援引可投資性比重之前。 

某公司若在定期檢討時上升至全額市值的 88%或以上，即被納入富時越南綜合指數。 

某公司在定期檢討時下跌至全額市值的 92%或以下，即被刪除。 

參考指數以富時越南綜合指數的成分股為基礎，但不包括具 5%或以下外資持股限制的公司。但如該等股份

的可供外資持股比率增至 10%以上，即會獲考慮在定期檢討時納入指數中。 

在檢討時，如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比重大於 15%，即予設定上限。 

富時越南指數系列中的每一指數不會維持固定數目的成分股。  

 

外資持股限制 

富時越南指數系列是按外資持股限制(不提供予國際投資者的股份)及公眾持股量(除去政府及業界投資等策略

股東後所提供的股份)而調整的。外資持股限制及公眾持股量如有變更會在定期檢討時實施。 

任何證券的外資持股限制是 5%或以下的，即不合資格納入富時越南指數系列中。  

可供外資持股比率 

除利用外資持股限制外，參考指數還利用可供外資持股比率來確定指數的成分股。可供外資持股比率的計算

是將國際投資者所持的現有股份，從現時公司外資持股限制中移除。舉例來說，如國際投資者擁有一間公司

的32%股權，而該公司的外資持股限制為49%，則可供外資持股比率為17%(49% - 32% = 17%)。可供外資

持股比率將上調至下一最高整數。 

 
任何證券若只有2%或更低的可供外資持股比率，將不符合納入參考指數的資格。已納入指數的公司，如其可

供外資持股比率跌至2%或以下，將從參考指數除名。 

 
外資持股比率的任何變更會在定期檢討時實施。 

 

內部檢討時增刪股份 

 
要符合快速納入資格，有關公司在其第五個交易日收市時所具的全額市值，必須可確保其以第5位或更高排位

加入富時越南指數系列，而且該公司的可供外資持股比率必須大於10%。如可供外資持股比率為10%或以

下，新發行的股份只會加入富時越南綜合指數。 

 
如某成分股在胡志明市證券交易所被除牌，停止作固定報價，成為被收購對象或富時國際認為其已不再屬本

規則所指的可行成分股，該成分股即會從富時越南指數系列刪除，而且在下一次檢討前不會被其他成分股替

補。 

 
流通性 

任何公司在指數檢討前的三個月期間內，如每日的平均交易額不超過 100,000 美元，將從富時越南指數系列

除名。在檢討日之前，必須有至少 20 個交易日的交易紀錄。 

公眾持股 

參考指數是實際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指數。將採用實際公眾持股量計算(向上湊整至最接近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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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指數於三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每季檢討和重新調整，亦可於其他時候重新調整，以反映合併收購等

企業活動。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協議從 2007 年 8 月 22 日開始，直到 2010 年 6 月 13 日為止。第一個年期屆滿時，已自動續

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三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任何三年期屆滿前向另一方發出 6 個月的書

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總資本市值超過79.61%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參考指數的已發行

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Vincom JSC 15.40% 

2 Masan Group Corporation 15.09% 

3 Viet Nam Dairy Products JSC 14.64% 

4 Hoa Phat Group JSC 11.92% 

5 Joint Stock Commercial Bank for Foreign Trade of Vietnam 6.98% 

6 Sai Gon Securities Inc 4.65% 

7 Hoa Sen Group 2.99% 

8 Ho Chi Minh Cit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JSC 2.82% 

9 PetroVietnam Drilling and Well Services JSC  2.64% 

10 Petrovietnam Fertilizer and Chemical JSC 2.48% 

 

參考指數以越南盾計算。 

彭博編碼為 TFVTTU <INDEX><GO>，路透社編碼為.TFTFVTTU。 

全部指數規則在富時的網址 www.ftse.com 公佈及提供。 

 

 

重要資料 
 
附屬基金的股份在任何方面均並非由富時國際有限公司(「富時國際」)、倫敦證券交易所(「倫敦證交

所」)或 THE FINANCIAL TIMES LIMITED (「富時」) 保薦、認可、銷售或推廣，富時國際及倫敦證

交所及富時亦並未就使用富時越南指數(「參考指數」)所獲得的結果及／或該參考指數於任何特定日

子、時間的數字或其他情況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或聲明。參考指數由富時國際編製及計算，但

富時國際及倫敦證交所及富時均無須對參考指數的任何錯誤對任何人士負責(因疏忽或其他原因)，亦無

責任就參考指數的任何錯誤通知任何人士。 

 

「FTSE
®
」、「FT-SE

®
」及「FOOTSIE

®
」是倫敦證交所及富時的商標，由富時國際經特許使用。

「ALL-SHARE
®
」是富時國際的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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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7： db x-trackers MSCI 新興市場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MSCI 新興市場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

金)(「附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

條件。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

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 MSCI 總回報淨值新興市場指數(即在「參考指

數一般說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並不擬就 2C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可供香港投

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全球新興市場國家大型和中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

的表現。參考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

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

方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

是以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

現。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

但為了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

資產的百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

德意志銀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

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

料，請參閱於發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至本產品附件之日，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如下： 

認可掉期對手方 認可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註冊成

立地 

 

認可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發

行人長期評級 

穆迪 標普 惠譽 

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德國 Baa2 BBB+ A- 

高盛國際 

 

英國 A1 A+ A 

法國興業銀行 法國 A2 A A 

巴克萊銀行 英國 A1 A- A 

 

附屬基金可與一名或多名認可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可在此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閱覽。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可不時變更。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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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

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MSCI 新興市場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者，

是有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

文「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 2010 年 2 月 24 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

資格證券，自 2010 年 2 月 24 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

香港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意大利交易所、德國斯圖加特證券交易所、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瑞士交易所及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

證券交易所上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新興市場有關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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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興市場風險：投資於眾多與參考指數相關的市場現時須承受與新興市場一般有關的各種風險，包

括以下各項：投資最高限額，令外國投資者須遵守若干持有限額；及對上市證券買賣設定限制，已登記的外

國投資者只可在相關市場的一間持牌證券公司開設買賣帳戶。以上情況可導致某些相關證券市場缺乏流動

性，使交易環境欠缺靈活性及產生不明朗因素。 

 
(b) 法律風險：大部分新興市場經濟的發展程度遠遠不如美國和歐洲等地區。影響這些經濟的法律及規

定亦相對上處於發展雛型，不及已發展國家那麼穩健。新興國家的證券法律及規定可能仍處於發展階段，條

文草擬未必十分精煉周詳，以致可能產生不同的解釋。如發生與證券有關且涉及外方的爭議，一般會適用新

興國家的法律(除非適用的國際條約另行規定)。這些國家的法院制度亦不如香港等已發展國家或地區的法院制

度那麼具透明度和高效，而且無法保證能透過法律程序有效地行使權利，一般而言外國法院的判決經常不被

承認。 

(c) 監管風險：外國投資於新興市場經濟的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仍屬新趨勢，而不少相關的證券法並不

明確及／或其制定只為監管外國人的直接投資而非投資組合。投資者應注意，由於缺乏先例，規管外國投資

者在一手和二手市場投資的證券市場法及監管環境可能尚屬發展雛型，在一些國家地區更未經驗證。新興市

場經濟的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的監管制度，如與全球眾多首要股票市場相比，往往仍屬發展階段，因此新興

市場對其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活動的監管程度較低。 

(d) 外匯風險：某些新興市場對貨幣進行管制。投資者應注意某些外匯市場存在流動性有限的風險。 

(e) 成交量和波動性：新興市場的證券交易所與大部分經合組織的交易所相比，通常規模較小，成交量

較低而且交易時間較短，與已發展市場內發展較為成熟的交易所相比，其上市公司的市值亦較小。因此，該

等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股本證券與經合組織國家相比，其流動性大大不如，而且交易買賣差價較大，股價波幅

亦顯著較高。新興市場不少交易所過去曾經歷重大的股價波動，並無法保證這種波動情況將來不會發生。以

上因素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f) 附屬基金股價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幅度：附屬基金與其他在海外投資的 ETF 類似，其股價

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水平可能高於平均值，主要是由於相關貨幣的匯率波動、相關交易所與聯交所

的交易時間不同以及相關交易所與聯交所的結算週期不同。另一個使溢價／折價增加的因素是附屬基金在某

些新興市場的投資須遵守特定的市場限制，包括但不限於交易限制、差強人意的市場流動性及外資持股限

制。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MSCI INC.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2C」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09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0 年 2 月 24 日  

每手買賣單位 100 股香港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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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2C」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65%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易

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場外

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表現有

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2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2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MSCI 總回報淨值新興市場指數(「參考指數」)由 MSCI INC. (「MSCI」)計算及維持。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

連人士)均獨立於 MSCI。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指數，所反映的是全球新興市場國家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本國

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首 85%之內(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參考指數根據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

方法建構。每一組成參考指數的個別國家指數均採用下文所述方法。 

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是透過以下方式所得: 

 就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每個證券，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及 

 將投資篩選準則運用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個別公司和證券。 

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證券可於其所屬國家（即「當地上市」）及/或其他國家（即「境外上市」）上市。於環球可投資股票範圍

內，證券可由當地上市或境外上市（包括預託證券）代表。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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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只可於以下情況由境外上市代表： 

 證券所屬的國家分類，符合某些境外上市規模要求；及 

 境外上市的證券於符合資格的證券交易所買賣。 

投資篩選準則 

用以確定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投資篩選準則包括： 

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 最低流動性要求；  

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及 

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i)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是用於公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意思是，任何公司必須具

有的最低總市值，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格。 

 

(ii)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是應用於個別證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任何證券若要符合納入市場

可投資股票範圍內的資格，其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必須相等於或高於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 50%。  

 

(iii) 最低流動性要求 

 

證券必須具有至少一個滿足若干最低流動性要求的符合資格上市，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流動性是以十二個月及三個月的每年成交價值比率及每三個月的交易頻率計量。 

 

(iv)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的意思是，證券必須具有最低外資納入因子，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證券的外資納入因子與可供國際投資者於公開股票市場購買的已發行股份比例有關。 

 

(v)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的意思是，個別證券必須已達到的最短買賣持續期，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

的資格。大額的首次公開招股不受此要求規限，並可於定期進行指數檢討以外的時間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vi)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此項投資篩選準則適用於個別證券。受外資擁有權限制的證券如要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其仍可供境外

投資者投資的股份相對於最高容限(稱為「外資空間」)的比例必須至少為15%。 

 
為界定某市場的股份規模指數時，以下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的市場覆蓋目標幅度適用於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 大型資本指數：70% ± 5%  

 標準指數：85% ± 5%  

 可投資市場指數：99%+1%或-0.5%  

參考指數的分類為標準指數。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完全涵蓋可投資機會，在規模(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市場)及投資風格分類上均沒

有重叠。市值規模分類的設計是為了有效平衡全球規模一致及國家多樣化這兩個目標。 

參考指數的基準日為 2000 年 12 月 29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總市值為 3.91 萬億美元，由以下 28 個國家的 832 個成分股組成：

巴西、開曼群島、智利、中國、哥倫比亞、捷克共和國、埃及、希臘、香港、匈牙利、印度、印尼、馬恩

島、馬來西亞、墨西哥、荷蘭、秘魯、菲律賓、波蘭、卡塔爾、俄羅斯、南非、南韓、台灣、泰國、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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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美國。這些國家內可供全球投資者認購的公司，為參考指數提供合資格證券的投資

範圍。 

參考指數的相關證券以多種貨幣上市。  

參考指數於交易日終結時以美元計算。 

計算參考指數所依據的價格均為官方交易所的收市價或視為等同的數字。指數保薦人保留在任何日子使用其

他價格來源的權利。 

維持 MSCI 指數 

維持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的目標是要適時反映相關證券市場及界別的演變，同時達致： 

- 指數持續性； 

- 成分股的持續可投資性及指數可追蹤性；及 

- 指數的穩定性及低指數周轉率。 

維持指數的工作尤其涉及： 

- 於五月和十一月對股份規模及環球價值和增長指數進行半年度指數檢討，其中包括： 

o 按全面翻新的股票範圍更新指數。 

o 按股份規模及風格轉換證券時，考慮緩沖規則。 

o 更新外資納入因子及股份數目。 

 - 於二月和八月對股份規模指數進行季度指數檢討，目的是： 

o 將合資格而且大額的新證券(例如早前不被納入的首次公開招股)納入指數之內。 

o 容許公司以大於半年度指數檢討時的緩沖度，隨著股份規模指數作出重大的移動。 

o 反映重大市場事件對外資納入因子的影響，並更新股份數目。 

- 與事件有關的持續變化。此類變化一般是在事件發生時對指數實施。相當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會

在公司第十個交易日終結後納入指數中。 

 
任何於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基礎上構成的指數有可能受到源自相關市場變化的潛在集中性或其他

規限。任何現有指數方法的此類潛在規限可於半年度指數檢討/季度指數檢討程序中作出評估。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 2008 年 9 月 1 日開始，直到 2008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指數特許於 2008 年 12 月

19 日已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一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有關年期屆滿前最少 90 日前

向另一方發出書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調整總資本市值超過21.48%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

參考指數的已發行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三星電子有限公司(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3.83% 

2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Ltd) 3.64% 

3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3.44% 

4 阿里巴巴(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2.54% 

5 中國移動(China Mobile Ltd)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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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aspers 1.57% 

7 中國建設銀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 1.54% 

8 百度(Baidu Inc) 1.14% 

9 中國工商銀行(Industrial &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 1.11% 

10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1.03% 

 

以下圖表顯示參考指數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按國家、按行業計算的比重： 

 

 

路透社編碼為.dMIEF00000NUS，彭博編碼為 NDUEEGF <Index><GO>。 

有關參考指數以及 MSCI指數一般計算方法的其他資料，可在 www.msci.com 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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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料 
 

本附屬基金並非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 INC.)(「MSCI」)、其任何聯繫公司、資料提

供者或任何其他涉及編製、計算或設立任何 MSCI 指數或與之有關的第三方(合稱「MSCI 各方」)

所保薦、認可、銷售或推廣的。MSCI 指數是 MSCI 的獨家財產。MSCI 及 MSCI 指數的名稱是

MSCI 或其聯繫公司的服務商標，獲德意志銀行許可用於某些用途。MSCI 各方並未就整體投資於

基金或特別投資於本附屬基金是否可取或任何 MSCI 指數能否緊貼相應的股票市場表現而向本附

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保證。MSCI 或其

聯繫公司是某些商標、服務商標及營業名稱以及由 MSCI 在沒有顧及本附屬基金或本附屬基金的

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之下釐定、編製及計算的 MSCI 指數的特許人。MSCI 各

方並沒有責任在釐定、編製及計算 MSCI 指數之時考慮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

人士或實體的需要。MSCI 各方並無須負責亦並未參與決定本附屬基金的發行時間、價格或數

量，或決定或計算贖回本附屬基金的公式或代價。此外，MSCI 各方亦無須就本附屬基金的行政

管理、市務推廣或發售對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承擔任何義務或責

任。 

 

雖然 MSCI 應從其認為可靠的來源取得資料以納入或用以計算 MSCI 指數，但 MSCI 各方概不保

證或擔保任何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屬原創、準確及／或完整。MSCI 各方亦並未就附

屬基金的發行人、附屬基金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使用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

所獲得的結果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MSCI 各方並無須對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

的任何錯誤、遺漏或中斷承擔責任。此外，MSCI 各方概不作出任何種類的明示或隱含保證，並

且 MSCI 各方茲明確地否認作出任何有關每一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適銷性及適合作

某特定用途的保證。在不限制上述任何規定之下，MSCI 各方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對任何直接的、

間接的、特別的、懲罰性的、後果性的或任何其他損害賠償(包括利潤的損失)負責，即使已獲通

知可能發生上述損害賠償。 

 

此證券、產品或附屬基金的買方、賣方或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在未首先聯絡 MSCI

以確定是否須經 MSCI 許可之前，概不應使用或提及任何 MSCI 營業名稱、商標或服務商標以便

對此證券進行保薦、認可、推廣或促銷。在任何情況下，未經 MSCI 事先書面許可，任何人士或

實體均不可聲稱與 MSCI 有任何聯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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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8：db x-trackers MSCI 新興市場亞洲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MSCI 新興市場亞洲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

金)(「附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

條件。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

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 MSCI 總回報淨值新興市場亞洲指數(即在「參

考指數一般說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並不擬就 2C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可供香

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大型和中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

的表現。參考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

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

方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

是以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

現。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

但為了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

資產的百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

德意志銀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

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

料，請參閱於發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至本產品附件之日，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如下： 

認可掉期對手方 認可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註冊成

立地 

 

認可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發

行人長期評級 

穆迪 標普 惠譽 

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德國 Baa2 BBB+ A- 

高盛國際 

 

英國 A1 A+ A 

法國興業銀行 法國 A2 A A 

巴克萊銀行 英國 A1 A- A 

附屬基金可與一名或多名認可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可在此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閱覽。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可不時變更。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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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

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MSCI 新興市場亞洲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

者，是有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

程正文「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 2010 年 2 月 24 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

資格證券，自 2010 年 2 月 24 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

香港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意大利交易所、德國斯圖加特證券交易所、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及瑞士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亞洲新興市場有關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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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亞洲新興市場風險：投資於眾多與參考指數相關的市場現時須承受與亞洲新興市場一般有關的各種

風險，包括以下各項：投資最高限額，令外國投資者須遵守若干持有限額；及對上市證券買賣設定限制，已

登記的外國投資者只可在相關市場的一間持牌證券公司開設買賣帳戶。以上情況可導致某些相關證券市場缺

乏流動性，使交易環境欠缺靈活性及產生不明朗因素。 

 
(b) 法律風險：大部分亞洲新興市場經濟的發展程度遠遠不如美國和歐洲等地區。影響這些經濟的法律

及規定亦相對上處於發展雛型，不及已發展國家那麼穩健。新興國家的證券法律及規定可能仍處於發展階

段，條文草擬未必十分精煉周詳，以致可能產生不同的解釋。如發生與證券有關且涉及外方的爭議，一般會

適用新興國家的法律(除非適用的國際條約另行規定)。這些國家的法院制度亦不如香港等已發展國家或地區的

法院制度那麼具透明度和高效，而且無法保證能透過法律程序有效地行使權利，一般而言外國法院的判決經

常不被承認。 

(c) 監管風險：外國投資於亞洲新興市場經濟的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仍屬新趨勢，而不少相關的證券法

並不明確及／或其制定只為監管外國人的直接投資而非投資組合。投資者應注意，由於缺乏先例，規管外國

投資者在一手和二手市場投資的證券市場法及監管環境可能尚屬發展雛型，在一些國家地區更未經驗證。新

興市場經濟的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的監管制度，如與全球眾多首要股票市場相比，往往仍屬發展階段，因此

新興市場對其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活動的監管程度較低。 

(d) 外匯風險：某些亞洲新興市場對貨幣進行管制。投資者應注意某些外匯市場存在流動性有限的風

險。 

(e) 成交量和波動性：新興市場的證券交易所與大部分經合組織的交易所相比，通常規模較小，成交量

較低而且交易時間較短，與已發展市場內發展較為成熟的交易所相比，其上市公司的市值亦較小。因此，該

等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股本證券與經合組織國家相比，其流動性大大不如，而且交易買賣差價較大，股價波幅

亦顯著較高。新興市場不少交易所過去曾經歷重大的股價波動，並無法保證這種波動情況將來不會發生。以

上因素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f) 附屬基金股價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幅度：附屬基金與其他在海外投資的 ETF 類似，其股價

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水平可能高於平均值，主要是由於相關貨幣的匯率波動、相關交易所與聯交所

的交易時間不同以及相關交易所與聯交所的結算週期不同。另一個使溢價／折價增加的因素是附屬基金在某

些新興市場的投資須遵守特定的市場限制，包括但不限於交易限制、差強人意的市場流動性及外資持股限

制。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MSCI INC.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2C」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35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0 年 2 月 24 日  

每手買賣單位 10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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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2C」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65%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易

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場外

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表現有

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5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5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MSCI 總回報淨值新興市場亞洲指數(「參考指數」)由 MSCI INC. (「MSCI」)計算及維持。管理公司(及其每

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 MSCI。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指數，所反映的是全球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

本國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首 85%之內 (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參考指數根據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

指數方法建構。每一組成參考指數的個別國家指數均採用下文所述方法。 

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是透過以下方式所得: 

 就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每個證券，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及 

 將投資篩選準則運用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個別公司和證券。 

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證券可於其所屬國家（即「當地上市」）及/或其他國家（即「境外上市」）上市。於環球可投資股票範圍

內，證券可由當地上市或境外上市（包括預託證券）代表。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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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只可於以下情況由境外上市代表： 

 證券所屬的國家分類，符合某些境外上市規模要求；及 

 境外上市的證券於符合資格的證券交易所買賣。 

 

投資篩選準則 

用以確定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投資篩選準則包括： 

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 最低流動性要求；  

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及 

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i)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是用於公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意思是，任何公司必須具

有的最低總市值，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格。 

 

(ii)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是應用於個別證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任何證券若要符合納入市場

可投資股票範圍內的資格，其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必須相等於或高於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 50%。  

 

(iii) 最低流動性要求 

 

證券必須具有至少一個滿足若干最低流動性要求的符合資格上市，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流動性是以十二個月及三個月的每年成交價值比率及每三個月的交易頻率計量。 

 

(iv)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的意思是，證券必須具有最低外資納入因子，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證券的外資納入因子與可供國際投資者於公開股票市場購買的已發行股份比例有關。 

 

(v)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的意思是，個別證券必須已達到的最短買賣持續期，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

的資格。大額的首次公開招股不受此要求規限，並可於定期進行指數檢討以外的時間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vi)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此項投資篩選準則適用於個別證券。受外資擁有權限制的證券如要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其仍可供境外

投資者投資的股份相對於最高容限(稱為「外資空間」)的比例必須至少為15%。 

 
為界定某市場的股份規模指數時，以下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的市場覆蓋目標幅度適用於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 大型資本指數：70% ± 5%  

 標準指數：85% ± 5%  

 可投資市場指數：99%+1%或-0.5%  

 
參考指數的分類為標準指數。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完全涵蓋可投資機會，在規模(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市場)及投資風格上均沒有重

叠。市值規模的設計是為了有效平衡全球規模一致及市場覆蓋率這兩個目標。 

參考指數的基準日為 1987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16年 11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總市值為 2 萬 7,790 億 8,000 萬美元，由以下 11個國家地區的 549

個成分股組成：開曼群島、中國、香港、印度、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南韓、台灣、泰國和美國。這些

國家內可供全球投資者認購的公司，為參考指數提供合資格證券的投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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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指數於交易日終結時以美元計算。 

計算參考指數所依據的價格均為官方交易所的收市價或視為等同的數字。指數保薦人保留在任何日子使用其

他價格來源的權利。 

維持 MSCI 指數 

維持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的目標是要適時反映相關證券市場及界別的演變，同時達致： 

- 指數持續性； 

- 成分股的持續可投資性及指數可追蹤性；及 

- 指數的穩定性及低指數周轉率。 

維持指數的工作尤其涉及： 

- 於五月和十一月對股份規模及環球價值和增長指數進行半年度指數檢討，其中包括： 

o 按全面翻新的股票範圍更新指數。 

o 按股份規模及風格轉換證券時，考慮緩沖規則。 

o 更新外資納入因子及股份數目。 

- 於二月和八月對股份規模指數進行季度指數檢討，目的是： 

o 將合資格而且大額的新證券(例如早前不被納入的首次公開招股)納入指數之內。 

o 容許公司以大於半年度指數檢討時的緩沖度，隨著股份規模指數作出重大的移動。 

o 反映重大市場事件對外資納入因子的影響，並更新股份數目。 

- 與事件有關的持續變化。此類變化一般是在事件發生時對指數實施。相當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會

在公司第十個交易日終結後納入指數中。 

 

任何於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基礎上構成的指數有可能受到源自相關市場變化的潛在集中性或其他

規限。任何現有指數方法的此類潛在規限可於半年度指數檢討/季度指數檢討程序中作出評估。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09年11月30日開始，直到2009年12月19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09年12月19

日已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一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有關年期屆滿前最少90日前向另

一方發出書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總資本市值超過29.35%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參考指數的已發行

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三星電子有限公司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5.39% 

2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Ltd) 5.13% 

3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Tencent Holdings Ltd) 4.85% 

4 阿里巴巴(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3.58% 

5 中國移動 (China Mobile Ltd) 2.32% 

6 中國建設銀行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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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百度(Baidu Inc) 1.61% 

8 中國工商銀行 (Industrial &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 1.56% 

9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1.46% 

10 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 Ltd) 1.28% 

 

以下圖表顯示參考指數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按國家、按行業計算的比重： 

 

 

 

路透社編碼為.dMIMS00000NUS，彭博編碼為 NDUEEGFA <Index><GO>。 

有關參考指數以及 MSCI指數一般計算方法的其他資料，可在 www.msci.com 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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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料 
 

本附屬基金並非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 INC.)(「MSCI」)、其任何聯繫公司、資料提供者

或任何其他涉及編製、計算或設立任何 MSCI 指數或與之有關的第三方(合稱「MSCI 各方」)所保

薦、認可、銷售或推廣的。MSCI 指數是 MSCI 的獨家財產。MSCI 及 MSCI 指數的名稱是 MSCI 或

其聯繫公司的服務商標，獲德意志銀行許可用於某些用途。MSCI 各方並未就整體投資於基金或特別

投資於本附屬基金是否可取或任何 MSCI 指數能否緊貼相應的股票市場表現而向本附屬基金的發行

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保證。MSCI 或其聯繫公司是某些商

標、服務商標及營業名稱以及由 MSCI 在沒有顧及本附屬基金或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

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之下釐定、編製及計算的 MSCI 指數的特許人。MSCI 各方並沒有責任在釐定、編

製及計算 MSCI 指數之時考慮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的需要。MSCI 各

方並無須負責亦並未參與決定本附屬基金的發行時間、價格或數量，或決定或計算贖回本附屬基金

的公式或代價。此外，MSCI 各方亦無須就本附屬基金的行政管理、市務推廣或發售對本附屬基金的

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 

 

雖然 MSCI 應從其認為可靠的來源取得資料以納入或用以計算 MSCI 指數，但 MSCI 各方概不保證

或擔保任何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屬原創、準確及／或完整。MSCI 各方亦並未就附屬基金

的發行人、附屬基金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使用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所獲得的

結果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MSCI 各方並無須對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任何錯誤、

遺漏或中斷承擔責任。此外，MSCI 各方概不作出任何種類的明示或隱含保證，並且 MSCI 各方茲明

確地否認作出任何有關每一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適銷性及適合作某特定用途的保證。

在不限制上述任何規定之下，MSCI 各方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對任何直接的、間接的、特別的、懲罰性

的、後果性的或任何其他損害賠償(包括利潤的損失)負責，即使已獲通知可能發生上述損害賠償。 

 

此證券、產品或附屬基金的買方、賣方或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在未首先聯絡 MSCI 以

確定是否須經 MSCI 許可之前，概不應使用或提及任何 MSCI 營業名稱、商標或服務商標以便對此

證券進行保薦、認可、推廣或促銷。在任何情況下，未經 MSCI 事先書面許可，任何人士或實體均

不可聲稱與 MSCI 有任何聯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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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9：db x-trackers MSCI 巴西指數 UCITS ETF (DR)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MSCI 巴西指數 UCITS ETF (DR)(「附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

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

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 MSCI 總回報淨值巴西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

般說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並不擬就 2C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

認購的一類股份。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巴西大型和中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表現。參考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算指數成

分股的表現。 

附屬基金採用直接投資政策。為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將透過直接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以嘗試複

製參考指數，而投資組合可由參考指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比

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附屬基金亦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包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貸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利率

(「NDF」)。附屬基金將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倘管理公司擬採用現時的直接投資政策以外的投資策略，將會尋求證監會事先批准，並會向股東發出不少於

一個月的事先通知。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附屬基金可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證券借貸交易以產生額外收入，並由此抵銷其部分或

全部費用。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附屬基金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必須至

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附屬基金將不會再投資任何作為證券借貸交易

一部分收取的抵押品。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MSCI 巴西指數 UCITS ETF (DR)的投資者，是有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

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 2010 年 2 月 24 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

資格證券，自 2010 年 2 月 24 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

香港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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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意大利交易所、德國斯圖加特證券交易所、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瑞士交易所及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

證券交易所上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新興市場及巴西有關的風險： 

 
(a) 新興市場風險：巴西被視為新興市場國家。不少新興國家之經濟體系仍處於現代化發展初期，故可

能出現難以預測之突變。不少國家之政府會對經濟體系實行高度直接控制，亦有可能採取可造成突然或廣泛

影響之行動。此外，不少發展程度較低之市場及新興市場經濟體系極為依賴一小部分市場或甚至是單一市

場，因而更容易受到內部及外圍震盪之不利影響。 

 新興市場地區面對獨特風險，包括但不限於︰證券市場一般流動性欠佳且效率不高、價格波幅普遍

較大、匯率波動及有外匯管制、債券價值（尤其於利率影響下）波幅較大、限制資金或其他資產匯出、有關

發行人之公開資料較少、稅項之徵收、交易費及保管費較高、結算過程中出現延誤及損失之風險、履行合約

責任時之困難、流動性及市值較低、市場監管較為寬鬆導致股價波幅較大、會計及披露準則不同、政府干

預、通脹率較高、社會、經濟及政治之不明朗因素、資產遭沒收之風險以及戰爭爆發風險。 

 

(b) 法律風險：巴西經濟的發展程度稍稍不如美國和歐洲等地區。影響經濟的法律及規定亦處於發展雛

型，不及已發展國家那麼穩健。如發生與證券有關且涉及外方的爭議，巴西的法律可能會適用。巴西的法院

制度按理說亦不如已發展國家的法院制度那麼高效，而且無法保證在巴西能透過法律程序有效地行使權利。 

(c) 監管風險：雖然外國投資於巴西的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並非新趨勢，而且巴西的證券交易所 BM&F 

Bovespa早於 1890年創立，但巴西某些證券法並不明確。巴西的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的監管制度，如與全球

眾多首要股票市場相比，仍然逐漸演變，因此巴西市場對其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活動的監管程度較低。 

(d) 外匯風險：一般而言，巴西中央銀行及國際資本和外匯市場規定都准許外國人購買、銷售和轉讓巴

西幣雷亞爾，但某些程序上的規定，例如有關匯款及外匯交易的規定仍然適用。 

(e) 附屬基金股價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幅度：附屬基金與其他在海外投資的 ETF 類似，其股價

相對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水平預期高於平均值，主要是由於巴西幣雷亞爾的匯率波動以及 BM&F 

Bovespa 與聯交所的交易時間不同。交易時間不同可能會提高溢價／折價幅度，因為只要 BM&F Bovespa 已

經收市而聯交所仍然開市，則可能無法取得參考指數水平。為此，聯交所的市場莊家所報價格便需要調整，

以計及因無法取得參考指數水平而產生的累計市場風險，並因此導致附屬基金的股價相對於其資產淨值的溢

價／折價可能增加。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分投資組合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下午三時三十分(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直接複製重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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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認購／贖回 可以 

結算期 指於交易日後最多十個營業日內。
1
 

證券借貸 可以。最多達附屬基金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的 30%。 

證券借貸收益╱成本政策 直接投資政策：在附屬基金進行證券借貸以減少成本的情況下，附屬基金

將最終獲分配有關所得收益的 70%，分投資組合經理將獲分配 15%，而證

券借貸代理人將獲分配 15%。為此，附屬基金將首先收取有關所得收益的

85%，由分投資組合經理從中收取其獲分配額。由於證券借貸收益分攤並

不會增加營運附屬基金的成本，其已從持續費用中剔除出來。 

指數保薦人 MSCI INC.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2C」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230,000 股 

最低其後認購額 230,000 股 

最低贖回額 230,000 股 

證券編碼 3048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0 年 2 月 24 日  

每手買賣單位 5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2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65%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

售費
3
 

(i)每一認購要求 15,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贖回費
4
 (i)每一贖回要求 15,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交易費用 適用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1
  倘重要市場於有關交易日和預期結算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任何營業日停止交易或結算，及╱或在預期結算日附屬

基金的基礎貨幣不能結算，本產品附件所示的結算時間可能會相應延後。管理公司可酌情釐定提前或延後該等時間，

有關通知將在 http://etf.deutscheam.com 上刊發。 
2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3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4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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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MSCI 總回報淨值巴西指數(「參考指數」)由 MSCI INC. (「MSCI」)計算及維持。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

士)均獨立於 MSCI。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指數，所反映的是巴西市場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巴西可投資股

票範圍首 85%之內 (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就參考指數而言，「巴西可投資股票範圍」指可供世界

各地投資者投資的巴西公司。參考指數根據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建構。 

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是透過以下方式所得: 

 就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每個證券，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及 

 將投資篩選準則運用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個別公司和證券。 

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證券可於其所屬國家（即「當地上市」）及/或其他國家（即「境外上市」）上市。於環球可投資股票範圍

內，證券可由當地上市或境外上市（包括預託證券）代表。 

證券只可於以下情況由境外上市代表： 

 證券所屬的國家分類，符合某些境外上市規模要求；及 

 境外上市的證券於符合資格的證券交易所買賣。 

 

投資篩選準則 

用以確定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投資篩選準則包括： 

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 最低流動性要求； 

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及 

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i)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是用於公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意思是，任何公司必須具

有的最低總市值，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格。 

 

(ii)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是應用於個別證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任何證券若要符合納入市場

可投資股票範圍內的資格，其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必須相等於或高於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 50%。  

 

(iii) 最低流動性要求 

 

證券必須具有至少一個滿足若干最低流動性要求的符合資格上市，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流動性是以十二個月及三個月的每年成交價值比率及每三個月的交易頻率計量。 

 

(iv)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的意思是，證券必須具有最低外資納入因子，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證券的外資納入因子與可供國際投資者於公開股票市場購買的已發行股份比例有關。 

 
 



 

 139  

(v)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的意思是，個別證券必須已達到的最短買賣持續期，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

的資格。大額的首次公開招股不受此要求規限，並可於定期進行指數檢討以外的時間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vi)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此項投資篩選準則適用於個別證券。受外資擁有權限制的證券如要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其仍可供境外

投資者投資的股份相對於最高容限(稱為「外資空間」)的比例必須至少為 15%。 

 
為界定某市場的股份規模指數時，以下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的市場覆蓋目標幅度適用於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 大型資本指數：70% ± 5%  

 標準指數：85% ± 5%  

 可投資市場指數：99%+1%或-0.5%  

參考指數的分類為標準指數。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完全涵蓋可投資機會，在規模(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市場)及投資風格分類上均沒

有重叠。市值規模分類的設計是為了有效平衡全球規模一致及國家多樣化這兩個目標。 

 

參考指數的基準日為 1987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總市值為 3,027 億 9,000 萬美元，有 60 個成分股。 

參考指數於交易日終結時以美元和MSCI本地貨幣計算。 

計算參考指數所依據的價格均為官方交易所的收市價或視為等同的數字。指數保薦人保留在任何日子使用其

他價格來源的權利。 

維持 MSCI 指數 

維持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的目標是要適時反映相關證券市場及界別的演變，同時達致： 

- 指數持續性； 

- 成分股的持續可投資性及指數可追蹤性；及 

- 指數的穩定性及低指數周轉率。 

維持指數的工作尤其涉及： 

- 於五月和十一月對股份規模及環球價值和增長指數進行半年度指數檢討，其中包括： 

o 按全面翻新的股票範圍更新指數。 

o 按股份規模及風格轉換證券時，考慮緩沖規則。 

o 更新外資納入因子及股份數目。 

- 於二月和八月對股份規模指數進行季度指數檢討，目的是： 

o 將合資格而且大額的新證券(例如早前不被納入的首次公開招股)納入指數之內。 

o 容許公司以大於半年度指數檢討時的緩沖度，隨著股份規模指數作出重大的移動。 

o 反映重大市場事件對外資納入因子的影響，並更新股份數目。 

- 與事件有關的持續變化。此類變化一般是在事件發生時對指數實施。相當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會

在公司第十個交易日終結後納入指數中。 

任何於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基礎上構成的指數有可能受到源自相關市場變化的潛在集中性或其他

規限。任何現有指數方法的此類潛在規限可於半年度指數檢討/季度指數檢討程序中作出評估。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08年9月1日開始，直到2008年12月19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08年12月19日

已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一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有關年期屆滿前最少90日前向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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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發出書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調整總資本市值超過55.82%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

參考指數的已發行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Itau Unibanco Holdings SA 10.71% 

2 Ambev SA 8.18% 

3 Bco Bradesco SA 7.91% 

4 Petroleo Brasileiro SA (Pref) 6.02% 

5 Petroleo Brasileiro SA  5.33% 

6 Vale SA (Pref) 4.87% 

7 Vale SA 3.71% 

8 Itausa Investimentos Itau SA 3.25% 

9 BRF SA 3.03% 

10 Cielo SA 2.81% 

 

路透社編碼為 .dMIBR00000NUS，彭博編碼為 NDUEBRAF <Index><GO>。 

有關參考指數以及 MSCI指數一般計算方法的其他資料，可在 www.msci.com 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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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料 
 

本附屬基金並非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 INC.)(「MSCI」)、其任何聯繫公司、資料提供

者或任何其他涉及編製、計算或設立任何 MSCI 指數或與之有關的第三方(合稱「MSCI 各方」)所

保薦、認可、銷售或推廣的。MSCI 指數是 MSCI 的獨家財產。MSCI 及 MSCI 指數的名稱是 MSCI

或其聯繫公司的服務商標，獲德意志銀行許可用於某些用途。MSCI 各方並未就整體投資於基金或

特別投資於本附屬基金是否可取或任何 MSCI 指數能否緊貼相應的股票市場表現而向本附屬基金的

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保證。MSCI 或其聯繫公司是

某些商標、服務商標及營業名稱以及由 MSCI 在沒有顧及本附屬基金或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

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之下釐定、編製及計算的 MSCI 指數的特許人。MSCI 各方並沒有責任在

釐定、編製及計算 MSCI 指數之時考慮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的需

要。MSCI 各方並無須負責亦並未參與決定本附屬基金的發行時間、價格或數量，或決定或計算贖

回本附屬基金的公式或代價。此外，MSCI 各方亦無須就本附屬基金的行政管理、市務推廣或發售

對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 

 

雖然 MSCI 應從其認為可靠的來源取得資料以納入或用以計算 MSCI 指數，但 MSCI 各方概不保證

或擔保任何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屬原創、準確及／或完整。MSCI 各方亦並未就附屬基

金的發行人、附屬基金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使用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所獲得

的結果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MSCI 各方並無須對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任何錯

誤、遺漏或中斷承擔責任。此外，MSCI 各方概不作出任何種類的明示或隱含保證，並且 MSCI 各

方茲明確地否認作出任何有關每一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適銷性及適合作某特定用途的

保證。在不限制上述任何規定之下，MSCI 各方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對任何直接的、間接的、特別

的、懲罰性的、後果性的或任何其他損害賠償(包括利潤的損失)負責，即使已獲通知可能發生上述

損害賠償。 

此證券、產品或附屬基金的買方、賣方或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在未首先聯絡 MSCI 以

確定是否須經 MSCI 許可之前，概不應使用或提及任何 MSCI 營業名稱、商標或服務商標以便對此

證券進行保薦、認可、推廣或促銷。在任何情況下，未經 MSCI 事先書面許可，任何人士或實體均

不可聲稱與 MSCI 有任何聯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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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10：db x-trackers MSCI 俄羅斯權重上限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MSCI 俄羅斯權重上限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

基金) (「附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

款及條件。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內「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

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 MSCI 俄羅斯權重上限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

般說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擬每年就 2D 類股份(即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分

派股息。然而，董事會可能會因經濟或其他不得不考慮的原因，決定既不分派中期股息亦不建議在本公司的

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分派股息。在這種情況下，將按照發行章程正文「有關本公司及股份的一般資料」一章

第 I.c 節規定的程序通知股東。 

參考指數是一特定而設的資本市值加權指數，是俄羅斯標準指數MSCI 俄羅斯指數(「母指數」)的子集指數，

其成分與母指數(現時只包括俄羅斯)相同，只是參考指數的成分股的比重設有權重上限。參考指數是總回報淨

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參考指數於每季檢討及重新調整(於季度指數檢討時，「季度檢討」)，亦可在其他時間重新調整，以反映諸如

合併及收購等公司活動。於每個重新調整日，最大成分股的比重上限設定於參考指數的總公眾持股量市值的

30%，而參考指數第二大成分股的比重上限設定於參考指數的總公眾持股量市值的 20%。此外，按每日計，

如參考指數成分股的比重超過 35%，其上限將設定於 30%，在設定此上限後，餘下成分股的比重將設定於

20%。如沒有發行人的比重超過每日或季度檢討限額，則所有發行人將按照其在母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調

整市值加權，即大約為俄羅斯可投資股票範圍的 85% (+/- 5%)。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

方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

是以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

現。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

但為了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

資產的百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

德意志銀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

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

料，請參閱於發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至本產品附件之日，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如下： 

認可掉期對手方 認可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註冊成

立地 

 

認可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發

行人長期評級 

穆迪 標普 惠譽 

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德國 Baa2 BBB+ A- 

 

附屬基金可與一名或多名認可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可在此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閱覽。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可不時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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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

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MSCI 俄羅斯權重上限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

資者，是有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

章程正文「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 2010 年 2 月 24 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

資格證券，自 2010 年 2 月 24 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

香港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意大利交易所、德國斯圖加特證券交易所、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及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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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俄羅斯有關的風險： 

 
(a) 貨幣風險：參考指數的成分股以盧布(俄羅斯貨幣)為計值單位。盧布的兌換或轉帳有可能被中斷或受

限制，因此並不可自由兌換。如因外匯交易到期支付的款項被頒佈暫行禁令，參考指數的計算以致資產淨值

的計算及聯交所的股份買賣亦將暫停進行。 

 
(b)  國家風險：成分股的價值可能受到政治、法律、經濟及財政上的不明朗因素影響，而現行法律和規

定亦未必能貫徹實行。俄羅斯政府也可能對外資實施限制。 

(c)  俄羅斯市場風險：投資於俄羅斯現時須承受與俄羅斯市場有關的風險，包括因為現時外國投資者在

買賣上市證券時須遵守若干持股限額及限制所帶來現時投資上限的風險。這些限制可能導致俄羅斯證券市場

缺乏流動性，並且使交易環境欠缺靈活性及產生不明朗因素。 

(d) 法律風險：俄羅斯經濟的發展程度遠遠不如美國和西歐等地區。影響經濟的法律及規定亦處於發展

雛型，不及已發展國家那麼穩健。俄羅斯的證券法規可能仍處於發展階段，條文草擬未必十分精煉周詳，以

致可能產生不同的解釋。如發生與證券有關且涉及外方的爭議，俄羅斯的法律很可能會適用。俄羅斯的法院

制度亦不如已發展國家的法院制度那麼具透明度和高效，而且無法保證能透過俄羅斯的法律程序有效地行使

權利，一般而言外國法院的判決不被承認。 

(e) 監管風險：外國投資於俄羅斯的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仍屬新趨勢，而不少俄羅斯現行的證券法並不

明確及／或其制定只為監管外國人的直接投資而非投資組合。投資者應注意，由於國家抗拒外國擁有權，規

管外國投資者在一手和二手市場投資的俄羅斯證券市場法及監管環境並不可靠。俄羅斯的一手和二手證券市

場的監管制度，如與全球眾多首要股票市場相比，仍相對落後，因此俄羅斯市場對其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活

動的監管程度較低。 

(f) 成交量和波動性：俄羅斯證券交易所與大部分經合組織的交易所相比，通常成交量較低，與已發展

市場內發展較為成熟的交易所相比，其上市公司的市值亦較小。因此，俄羅斯上市公司的股本證券與經合組

織國家相比，其流動性大大不如，而且交易買賣差價較大，股價波幅亦顯著較高。俄羅斯證券交易所近期曾

經歷重大的股價波動，並無法保證這種波動情況將來不會發生。以上因素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造成不

利的影響。 

(g) 附屬基金股價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幅度：附屬基金與其他在海外投資的 ETF 類似，其股價

相對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水平可能高於平均值，主要是由於盧布的匯率波動以及俄羅斯證券交易所與

聯交所的交易時間不同。交易時間不同可能會提高溢價／折價幅度，因為只要俄羅斯證券交易所已經收市而

聯交所仍然開市，則可能無法取得參考指數水平。為此，聯交所的市場莊家所報價格便需要調整，以計及因

無法取得參考指數水平而產生的累計市場風險，並因此導致附屬基金的股價相對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

可能增加。 

 

(h) 參考指數成分股權重上限：於每個重新調整日，最大成分股的比重上限設定於參考指數的總公眾持

股量市值的 30%，而參考指數第二大成分股的比重上限設定於參考指數的總公眾持股量市值的 20%。此外，

按每日計，如參考指數成分股的比重超過 35%，其上限將設定於 30%，在設定此上限後，餘下成分股的比重

將設定於 20%。因此，該等參考指數成分股的權重未必常常與其在母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成正比

例。這可能導致被設定上限的參考指數成分股價格上的增益或虧損減低，從而使參考指數的表現偏離母參考

指數的表現。 

 (i) 派息風險：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參考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有關證券的付息比率將取決

於參考指數成分證券公司的表現以及本公司不能控制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這些公司的派息政策。此外，本

公司派息與否將由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附屬基金的股息收益

與參考指數相同。 

(j)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界定為投資收入(即股息收入

和利息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

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附屬基金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記入附屬基金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附屬基

金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實際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

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何資本收益。任何涉及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

息或實際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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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下午三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MSCI INC.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2D」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27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0 年 2 月 24 日  

每手買賣單位 125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1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65%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

易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

場外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

表現有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2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2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股息 在符合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一節條款的情況下，原則上每年均會支

付股息。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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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參考指數由 MSCI INC. (「MSCI」) 計算及維持。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 MSCI。 

參考指數是一特訂而設的資本市值加權指數，是俄羅斯標準指數 MSCI 俄羅斯指數(「母參考指數」)的子集指

數，其成分與母參考指數(現時只包括俄羅斯)相同，只是參考指數的成分股的比重設有權重上限。母參考指數

約佔俄羅斯可投資股票範圍的 85% (+/- 5%)。 

由於參考指數力求代表的市場集中於特定國家，與具有範圍較廣的潛在成分股的指數相比，參考指數的潛在

成分股較少。有鑒於此及根據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運用已提高的分散風險限額」一節，

參考指數力求按照該法例運用已提高的分散風險限額。 

每當 MSCI 更改母參考指數的國家成分時，參考指數的成分國家亦會相應更改。包括此參考指數在內的

MSCI標準國家指數的成分公司如有更改，亦會從參考指數反映出來。 

於每次季度指數檢討(「季度檢討」)開始時(一般是在三月、六月、九月和十二月的第一個營業日)，最大成分

股的比重設定於參考指數的總公眾持股量市值的 30%，而參考指數第二大成分股的比重設定於參考指數的總

公眾持股量市值的 20%。此外，按每日計，如參考指數成分股的比重超過 35%，其上限將設定於 30%，在

設定此上限後，餘下成分股的比重將設定於 20%。 

首次公開招股(IPO)或類似的季內事件如與現有的成分並無關連，就會觸發與上述季度檢討所產生的重新調整

一樣的重新調整結果。 

MSCI界定「公眾持股量」為總股數減去由策略投資者所持股份及須符合外國所有權限制的股份。 

參考指數的基準日為 1994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市值約為 1,580 億 8,000 萬美元，有 21 個成分股。 

參考指數於交易日終結時以美元計算。 

計算參考指數所依據的價格均為官方交易所的收市價或視為等同的數字。指數保薦人保留在任何日子使用其

他價格來源的權利。 

指數的建構 

母參考指數是按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的模式建構的，屬該等指數的組成部分。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

數包含廣泛而且屬環球可投資股票的指數，按規模、形式和行業分成不同部分。 

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是透過以下方式所得: 

 就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每個證券，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及 

 將投資篩選準則運用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個別公司和證券。 

 

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證券可於其所屬國家（即「當地上市」）及/或其他國家（即「境外上市」）上市。於環球可投資股票範圍

內，證券可由當地上市或境外上市（包括預託證券）代表。 

 

證券只可於以下情況由境外上市代表： 

 證券所屬的國家分類，符合某些境外上市規模要求；及 

 境外上市的證券於符合資格的證券交易所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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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篩選準則 

 

用以確定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投資篩選準則包括： 

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 最低流動性要求；  

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及 

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i)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是用於公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意思是，任何公司必須具

有的最低總市值，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格。 

 

(ii)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是應用於個別證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任何證券若要符合納入市場

可投資股票範圍內的資格，其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必須相等於或高於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 50%。  

 

(iii) 最低流動性要求 

 
證券必須具有至少一個滿足若干最低流動性要求的符合資格上市，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流動性是以十二個月及三個月的每年成交價值比率及每三個月的交易頻率計量。 

 
(iv)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的意思是，證券必須具有最低外資納入因子，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證券的外資納入因子與可供國際投資者於公開股票市場購買的已發行股份比例有關。 

 

(v)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的意思是，個別證券必須已達到的最短買賣持續期，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

的資格。大額的首次公開招股不受此要求規限，並可於定期進行指數檢討以外的時間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vi)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此項投資篩選準則適用於個別證券。受外資擁有權限制的證券如要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其仍可供境外

投資者投資的股份相對於最高容限(稱為「外資空間」)的比例必須至少為 15%。 

 
為界定某市場的股份規模分類指數，以下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的市場覆蓋目標幅度適用於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 大型資本指數：70% ± 5%  

 標準指數：85% ± 5%  

 可投資市場指數：99%+1%或-0.5%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完全涵蓋可投資機會，在規模(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市場)及投資風格分類上均沒

有重叠。市值規模分類的設計是為了有效平衡全球規模一致及國家多樣化這兩個目標。 

維持 MSCI 指數 

維持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的目標是要適時反映相關股票市場及分類的演變，同時達致： 

- 指數持續性； 

- 成分股的持續可投資性及指數可追蹤性；及 

- 指數的穩定性及低指數周轉率。 

維持指數的工作尤其涉及： 

- 於五月和十一月對股份規模分類及環球價值和增長指數進行半年度指數檢討，其中包括： 

o 按全面翻新的股票範圍更新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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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按股份規模及風格分類轉換證券時，考慮緩沖規則。 

o 更新外資納入因子及股份數目。 

- 於二月和八月對股份規模分類指數進行季度指數檢討，目的是： 

o 將合資格的大額新證券(例如早前未被納入的首次公開招股)納入指數之內。 

o 容許公司以大於半年度指數檢討時的緩沖度，隨著股份規模分類指數作出重大的移動。 

o 反映重大市場事件對外資納入因子的影響，並更新股份數目。 

- 與事件有關的持續更改。此類更改一般是在事件發生時對指數實施。相當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會

在公司第十個交易日終結後納入指數中。 

 

任何於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基礎上構成的指數有可能受到源自相關市場變化的潛在集中性或其他

規限。任何現有指數方法的此類潛在規限可於半年度指數檢討/季度指數檢討程序中作出評估。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08年9月1日開始，直到2008年12月19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08年12月19日

已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一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有關年期屆滿前最少90日前向另一

方發出書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總資本市值超過83.18%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參考指數的已發行

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Sberbank of Russia  17.35% 

2 JSC Gazprom 17.16% 

3 Lukoil Co 13.17% 

4 Magnit PJSC 7.40% 

5 Novatek  6.73% 

6 Norilsk Nickel 5.35% 

7 Tatneft imeni VD Shashina 5.29% 

8 Rosneft Oil Co  4.39% 

9 VTB Bank 3.52% 

10 AK Transneft 2.82% 

 

彭博編碼為 MSRC25NU<INDEX><GO>，路透社編碼為.dMIRU000P7NUS。 

有關參考指數以及 MSCI指數一般計算方法的其他資料，可在 www.msci.com 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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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料 
 

本附屬基金並非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 INC.)(「MSCI」)、其任何聯繫公司、資料提供

者或任何其他涉及編製、計算或設立任何 MSCI 指數或與之有關的第三方(合稱「MSCI 各方」)所

保薦、認可、銷售或推廣的。MSCI 指數是 MSCI 的獨家財產。MSCI 及 MSCI 指數的名稱是 MSCI

或其聯繫公司的服務商標，獲德意志銀行許可用於某些用途。MSCI 各方並未就整體投資於基金或

特別投資於本附屬基金是否可取或任何 MSCI 指數能否緊貼相應的股票市場表現而向本附屬基金的

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保證。MSCI 或其聯繫公司是

某些商標、服務商標及營業名稱以及由 MSCI 在沒有顧及本附屬基金或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

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之下釐定、編製及計算的 MSCI 指數的特許人。MSCI 各方並沒有責任在

釐定、編製及計算 MSCI 指數之時考慮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的需

要。MSCI 各方並無須負責亦並未參與決定本附屬基金的發行時間、價格或數量，或決定或計算贖

回本附屬基金的公式或代價。此外，MSCI 各方亦無須就本附屬基金的行政管理、市務推廣或發售

對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 

 

雖然 MSCI 應從其認為可靠的來源取得資料以納入或用以計算 MSCI 指數，但 MSCI 各方概不保證

或擔保任何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屬原創、準確及／或完整。MSCI 各方亦並未就附屬基

金的發行人、附屬基金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使用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所獲得

的結果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MSCI 各方並無須對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任何錯

誤、遺漏或中斷承擔責任。此外，MSCI 各方概不作出任何種類的明示或隱含保證，並且 MSCI 各

方茲明確地否認作出任何有關每一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適銷性及適合作某特定用途的

保證。在不限制上述任何規定之下，MSCI 各方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對任何直接的、間接的、特別

的、懲罰性的、後果性的或任何其他損害賠償(包括利潤的損失)負責，即使已獲通知可能發生上述

損害賠償。 

 

此證券、產品或附屬基金的買方、賣方或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在未首先聯絡 MSCI 以

確定是否須經 MSCI 許可之前，概不應使用或提及任何 MSCI 營業名稱、商標或服務商標以便對此

證券進行保薦、認可、推廣或促銷。在任何情況下，未經 MSCI 事先書面許可，任何人士或實體均

不可聲稱與 MSCI有任何聯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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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11：db x-trackers MSCI 環球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MSCI 環球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

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

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

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 MSCI 總回報淨值環球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

般說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並不擬就 2C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

認購的一類股份。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全球已發展市場中大型和中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

的表現。參考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

來計算參考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是以

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

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但為了

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資產的百

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德意志銀

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可超逾其

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於發

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至本產品附件之日，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如下： 

認可掉期對手方 認可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註冊成

立地 

 

認可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發

行人長期評級 

穆迪 標普 惠譽 

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德國 Baa2 BBB+ A- 

高盛國際 

 

英國 A1 A+ A 

Morgan Stanley Capital 

Services LLC (信貸支持提供

者:摩根士丹利) 

美國 A3 BBB+ A 

 

法國興業銀行 法國 A2 A A 

巴克萊銀行 英國 A1 A- A 

 

附屬基金可與一名或多名認可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可在此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閱覽。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可不時變更。 



 

 151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

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MSCI 環球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者，是有

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

「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 2010 年 2 月 24 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

資格證券，自 2010 年 2 月 24 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

香港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意大利交易所、德國斯圖加特證券交易所、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瑞士交易所及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

證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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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MSCI INC.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2C」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19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0 年 2 月 24 日  

每手買賣單位 125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35%  

固定費用 每月 0.00833% (每年 0.1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45%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易

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場外

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表現有

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5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5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1%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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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MSCI 總回報淨值環球指數(「參考指數」)由 MSCI INC. (「MSCI」)計算及維持。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

士)均獨立於 MSCI。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指數，所反映的是全球已發展市場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可投資

股票範圍首 85%之內 (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參考指數根據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建構。

每一組成參考指數的個別國家指數均採用下文所述方法。 

 

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是透過以下方式所得: 

 就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每個證券，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及 

 將投資篩選準則運用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個別公司和證券。 

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證券可於其所屬國家（即「當地上市」）及/或其他國家（即「境外上市」）上市。於環球可投資股票範圍

內，證券可由當地上市或境外上市（包括預託證券）代表。 

證券只可於以下情況由境外上市代表： 

 證券所屬的國家分類，符合某些境外上市規模要求；及 

 境外上市的證券於符合資格的證券交易所買賣。 

 

投資篩選準則 

 

用以確定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投資篩選準則包括： 

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 最低流動性要求；  

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及 

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i)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是用於公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意思是，任何公司必須具

有的最低總市值，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格。 

 

(ii)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是應用於個別證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任何證券若要符合納入市場

可投資股票範圍內的資格，其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必須相等於或高於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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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最低流動性要求 

 

證券必須具有至少一個滿足若干最低流動性要求的符合資格上市，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流動性是以十二個月及三個月的每年成交價值比率及每三個月的交易頻率計量。 

 

(iv)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的意思是，證券必須具有最低外資納入因子，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證券的外資納入因子與可供國際投資者於公開股票市場購買的已發行股份比例有關。 

 

(v)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的意思是，個別證券必須已達到的最短買賣持續期，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

的資格。大額的首次公開招股不受此要求規限，並可於定期進行指數檢討以外的時間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vi)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此項投資篩選準則適用於個別證券。受外資擁有權限制的證券如要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其仍可供境外

投資者投資的股份相對於最高容限(稱為「外資空間」)的比例必須至少為15%。 

 
為界定某市場的股份規模指數時，以下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的市場覆蓋目標幅度適用於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 大型資本指數：70% ± 5%  

 標準指數：85% ± 5%  

 可投資市場指數：99%+1%或-0.5%  

參考指數的分類為標準指數。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完全涵蓋可投資機會，在規模(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市場)及投資風格分類上均沒

有重叠。市值規模分類的設計是為了有效平衡全球規模一致及國家多樣化這兩個目標。 

參考指數的基準日為 1969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總市值為 32.87 萬億美元，有 1,636 個成分股。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由以下 23 個已發展市場的成分股組成：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丹麥、芬蘭、法

國、德國、香港、愛爾蘭、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荷蘭、新西蘭、挪威、葡萄牙、新加坡、西班牙、瑞

典、瑞士、英國和美國。 

參考指數的相關證券以多種貨幣上市。  

參考指數於交易日終結時以美元計算。 

計算參考指數所依據的價格均為官方交易所的收市價或視為等同的數字。指數保薦人保留在任何日子使用其

他價格來源的權利。 

維持 MSCI 指數 

維持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的目標是要適時反映相關證券市場及界別的演變，同時達致： 

- 指數持續性； 

- 成分股的持續可投資性及指數可追蹤性；及 

- 指數的穩定性及低指數周轉率。 

維持指數的工作尤其涉及： 

- 於五月和十一月對股份規模及環球價值和增長指數進行半年度指數檢討，其中包括： 

o 按全面翻新的股票範圍更新指數。 

o 按股份規模及風格轉換證券時，考慮緩沖規則。 

o 更新外資納入因子及股份數目。 

- 於二月和八月對股份規模指數進行季度指數檢討，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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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將合資格而且大額的新證券(例如早前不被納入的首次公開招股)納入指數之內。 

o 容許公司以大於半年度指數檢討時的緩沖度，隨著股份規模指數作出重大的移動。 

o 反映重大市場事件對外資納入因子的影響，並更新股份數目。 

- 與事件有關的持續變化。此類變化一般是在事件發生時對指數實施。相當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會

在公司第十個交易日終結後納入指數中。 

 

任何於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基礎上構成的指數有可能受到源自相關市場變化的潛在集中性或其他

規限。任何現有指數方法的此類潛在規限可於半年度指數檢討/季度指數檢討程序中作出評估。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06年12月19日開始，直到2007年12月19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07年12月19

日已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一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有關年期屆滿前最少90日前向另

一方發出書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總資本市值超過10.26%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參考指數的已發行

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蘋果電腦(Apple Inc) 1.84% 

2 微軟公司(Microsoft Corporation) 1.36% 

3 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 Corporation) 1.12% 

4 強生(Johnson & Johnson) 0.94% 

5 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 Co) 0.90% 

6 亞馬遜(Amazon.com Inc) 0.90% 

7 通用電器(General Electric Co) 0.84% 

8 Facebook Inc  0.82% 

9 富國銀行 (Wells Fargo & Co) 0.78% 

10 AT&T Inc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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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圖表顯示參考指數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按國家、按行業計算的比重： 

 

 

 

路透社編碼為.dMIWO00000NUS，彭博編碼為 NDDUWI<Index><GO>。 

有關參考指數以及 MSCI指數一般計算方法的其他資料，可在 www.msci.com 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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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料 
 

本附屬基金並非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 INC.)(「MSCI」)、其任何聯繫公司、資料提供

者或任何其他涉及編製、計算或設立任何 MSCI 指數或與之有關的第三方(合稱「MSCI 各方」)所

保薦、認可、銷售或推廣的。MSCI 指數是 MSCI 的獨家財產。MSCI 及 MSCI 指數的名稱是 MSCI

或其聯繫公司的服務商標，獲德意志銀行許可用於某些用途。MSCI 各方並未就整體投資於基金或

特別投資於本附屬基金是否可取或任何 MSCI 指數能否緊貼相應的股票市場表現而向本附屬基金的

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保證。MSCI 或其聯繫公司是

某些商標、服務商標及營業名稱以及由 MSCI 在沒有顧及本附屬基金或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

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之下釐定、編製及計算的 MSCI 指數的特許人。MSCI 各方並沒有責任在

釐定、編製及計算 MSCI 指數之時考慮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的需

要。MSCI 各方並無須負責亦並未參與決定本附屬基金的發行時間、價格或數量，或決定或計算贖

回本附屬基金的公式或代價。此外，MSCI 各方亦無須就本附屬基金的行政管理、市務推廣或發售

對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 

 

雖然 MSCI 應從其認為可靠的來源取得資料以納入或用以計算 MSCI 指數，但 MSCI 各方概不保證

或擔保任何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屬原創、準確及／或完整。MSCI 各方亦並未就附屬基

金的發行人、附屬基金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使用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所獲得

的結果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MSCI 各方並無須對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任何錯

誤、遺漏或中斷承擔責任。此外，MSCI 各方概不作出任何種類的明示或隱含保證，並且 MSCI 各

方茲明確地否認作出任何有關每一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適銷性及適合作某特定用途的

保證。在不限制上述任何規定之下，MSCI 各方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對任何直接的、間接的、特別

的、懲罰性的、後果性的或任何其他損害賠償(包括利潤的損失)負責，即使已獲通知可能發生上述

損害賠償。 

此證券、產品或附屬基金的買方、賣方或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在未首先聯絡 MSCI 以

確定是否須經 MSCI 許可之前，概不應使用或提及任何 MSCI 營業名稱、商標或服務商標以便對此

證券進行保薦、認可、推廣或促銷。在任何情況下，未經 MSCI 事先書面許可，任何人士或實體均

不可聲稱與 MSCI 有任何聯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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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12：db x-trackers MSCI 太平洋(日本除外)指數 UCITS ETF (DR) 

 2017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MSCI 太平洋(日本除外)指數 UCITS ETF (DR)(「附屬基金」)有關，屬

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

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 MSCI 太平洋(日本除外)總回報淨值指數(即在

「參考指數一般說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並不擬就 2C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可

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太平洋地區(日本除外)的已發展市場中大型和中型資本

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表現。參考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

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附屬基金採用直接投資政策。為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將透過直接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以嘗試複

製參考指數，而投資組合可由參考指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比

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附屬基金亦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包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貸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利率

(「NDF」)。附屬基金將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倘管理公司擬採用現時的直接投資政策以外的投資策略，將會尋求證監會事先批准，並會向股東發出不少於

一個月的事先通知。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附屬基金可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證券借貸交易以產生額外收入，並由此抵銷其部分或

全部費用。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附屬基金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必須至

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附屬基金將不會再投資任何作為證券借貸交易

一部分收取的抵押品。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MSCI 太平洋(日本除外)指數 UCITS ETF (DR)的投資者，是有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

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風險範圍類型」一章

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 2010 年 2 月 24 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

資格證券，自 2010 年 2 月 24 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

香港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意大利交易所、德國斯圖加特證券交易所、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瑞士交易所及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

證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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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分投資組合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直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可以 

結算期 指於交易日後最多九個營業日內。
1
 

證券借貸 可以。最多達附屬基金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的 30%。 

證券借貸收益╱成本政策 直接投資政策：在附屬基金進行證券借貸以減少成本的情況下，附屬基

金將最終獲分配有關所得收益的 70%，分投資組合經理將獲分配 15%，

而證券借貸代理人將獲分配 15%。為此，附屬基金將首先收取有關所得

收益的 85%，由分投資組合經理從中收取其獲分配額。由於證券借貸收

益分攤並不會增加營運附屬基金的成本，其已從持續費用中剔除出來。 

指數保薦人 MSCI INC.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2C」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200,000 股 

最低其後認購額 200,000 股 

最低贖回額 200,000 股 

證券編碼 3043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0 年 2 月 24 日  

每手買賣單位 10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2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 每月 0.0125% (每年 0.15%)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45%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

售費
3
 

(i)每一認購要求 15,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1
  倘重要市場於有關交易日和預期結算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任何營業日停止交易或結算，及╱或在預期結算日附屬

基金的基礎貨幣不能結算，本產品附件所示的結算時間可能會相應延後。管理公司可酌情釐定提前或延後該等時間，

有關通知將在 http://etf.deutscheam.com 上刊發。 
2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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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2C」 

贖回費
4
 (i)每一贖回要求 15,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交易費用 適用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1%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MSCI 太平洋(日本除外)總回報淨值指數(「參考指數」)由 MSCI INC. (「MSCI」)計算和維持。管理公司(及

其每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 MSCI。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旨在計量以總回報而論，太平洋地區(日本除外)的已發展國家股票

市場的表現，而淨股息會再作投資。太平洋地區(日本除外)的地理範圍指 MSCI 環球指數的太平洋部分，不包

括日本，即澳洲、香港、新西蘭和新加坡。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指數，所反映的是太平洋地區(日本除外)的已發展國家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

市值都是在本國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首 85%之內的公司(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參考指數根據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計算。每一組成參考指數的個別國家指數均採用下文所述方法。 

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是透過以下方式所得: 

 就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每個證券，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及 

 將投資篩選準則運用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個別公司和證券。 

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證券可於其所屬國家（即「當地上市」）及/或其他國家（即「境外上市」）上市。於環球可投資股票範圍

內，證券可由當地上市或境外上市（包括預託證券）代表。 

證券只可於以下情況由境外上市代表： 

 證券所屬的國家分類，符合某些境外上市規模要求；及 

 境外上市的證券於符合資格的證券交易所買賣。 

 

投資篩選準則 

 

用以確定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投資篩選準則包括： 

                                                                                                                                                                            
 
3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4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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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 最低流動性要求；  

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及 

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i)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是用於公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意思是，任何公司必須具

有的最低總市值，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格。 

 

(ii)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是應用於個別證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任何證券若要符合納入市場

可投資股票範圍內的資格，其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必須相等於或高於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 50%。  

 

(iii) 最低流動性要求 

 
證券必須具有至少一個滿足若干最低流動性要求的符合資格上市，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流動性是以十二個月及三個月的每年成交價值比率及每三個月的交易頻率計量。 

 

(iv)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的意思是，證券必須具有最低外資納入因子，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證券的外資納入因子與可供國際投資者於公開股票市場購買的已發行股份比例有關。 

 

(v)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的意思是，個別證券必須已達到的最短買賣持續期，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

的資格。大額的首次公開招股不受此要求規限，並可於定期進行指數檢討以外的時間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vi)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此項投資篩選準則適用於個別證券。受外資擁有權限制的證券如要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其仍可供境外

投資者投資的股份相對於最高容限(稱為「外資空間」)的比例必須至少為 15%。 

 
為界定某市場的股份規模指數時，以下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的市場覆蓋目標幅度適用於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 大型資本指數：70% ± 5%  

 標準指數：85% ± 5%  

 可投資市場指數：99%+1%或-0.5%  

參考指數的分類為標準指數。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完全涵蓋可投資機會，在規模(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市場)及投資風格分類上均沒

有重叠。市值規模分類的設計是為了有效平衡全球規模一致及國家多樣化這兩個目標。 

 

參考指數的基準日為1969年12月31日。 

 

至2016年11月30日為止，參考指數的總市值約為1萬4,783億8,000萬美元，由以下國家的151間大型和中型資

本公司組成：澳洲、開曼群島、中國、香港、新西蘭和新加坡。 

參考指數於交易日終結時以美元計算。 

 

計算參考指數所依據的價格均為官方交易所的收市價或視為等同的數字。指數保薦人保留在任何日子使用其

他價格來源的權利。 

維持 MSCI 指數 

維持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的目標是要適時反映相關證券市場及界別的演變，同時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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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數持續性； 

- 成分股的持續可投資性及指數可追蹤性；及 

- 指數的穩定性及低指數周轉率。 

維持指數的工作尤其涉及： 

- 於五月和十一月對股份規模及環球價值和增長指數進行半年度指數檢討，其中包括： 

o 按全面翻新的股票範圍更新指數。 

o 按股份規模及風格轉換證券時，考慮緩沖規則。 

o 更新外資納入因子及股份數目。 

- 於二月和八月對股份規模指數進行季度指數檢討，目的是： 

o 將合資格而且大額的新證券(例如早前不被納入的首次公開招股)納入指數之內。 

o 容許公司以大於半年度指數檢討時的緩沖度，隨著股份規模指數作出重大的移動。 

o 反映重大市場事件對外資納入因子的影響，並更新股份數目。 

- 與事件有關的持續變化。此類變化一般是在事件發生時對指數實施。相當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會

在公司第十個交易日終結後納入指數中。 

 
任何於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基礎上構成的指數有可能受到源自相關市場變化的潛在集中性或其他

規限。任何現有指數方法的此類潛在規限可於半年度指數檢討/季度指數檢討程序中作出評估。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09年1月20日開始，直到2009年12月19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09年12月19

日已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一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有關年期屆滿前最少90日前向另

一方發出書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總資本市值超過37.91%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參考指數的已發行

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6.97% 

2 Westpac Banking Corporation 
5.40% 

3 友邦保險集團有限公司(AIA Group Ltd) 4.69% 

4 Australia &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Ltd  
4.37% 

5 BHP Billiton Ltd  
4.02% 

6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Ltd  
3.99% 

7 西農集團(Wesfarmers Ltd) 2.34% 

8 CSL Ltd 
2.22% 

9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CK Hutchison Holdings Limited)  2.06% 

10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Hong Kong Exchanges & Clearing 

Ltd)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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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圖表顯示參考指數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按國家、按行業計算的比重： 

 

 

 

 

路透社編碼為.dMIPCJ0000NUS，彭博編碼為 NDDUPXJ<INDEX><GO>。 

有關參考指數以及 MSCI 指數一般計算方法的其他資料，可在 www.msci.com 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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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料 
 

本附屬基金並非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 INC.)(「MSCI」)、其任何聯繫公司、資料提供

者或任何其他涉及編製、計算或設立任何 MSCI 指數或與之有關的第三方(合稱「MSCI 各方」)所

保薦、認可、銷售或推廣的。MSCI 指數是 MSCI 的獨家財產。MSCI 及 MSCI 指數的名稱是 MSCI

或其聯繫公司的服務商標，獲德意志銀行許可用於某些用途。MSCI 各方並未就整體投資於基金或

特別投資於本附屬基金是否可取或任何 MSCI 指數能否緊貼相應的股票市場表現而向本附屬基金的

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保證。MSCI 或其聯繫公司是

某些商標、服務商標及營業名稱以及由 MSCI 在沒有顧及本附屬基金或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

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之下釐定、編製及計算的 MSCI 指數的特許人。MSCI 各方並沒有責任在

釐定、編製及計算 MSCI 指數之時考慮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的需

要。MSCI 各方並無須負責亦並未參與決定本附屬基金的發行時間、價格或數量，或決定或計算贖

回本附屬基金的公式或代價。此外，MSCI 各方亦無須就本附屬基金的行政管理、市務推廣或發售

對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 

 

雖然 MSCI 應從其認為可靠的來源取得資料以納入或用以計算 MSCI 指數，但 MSCI 各方概不保證

或擔保任何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屬原創、準確及／或完整。MSCI 各方亦並未就附屬基

金的發行人、附屬基金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使用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所獲得

的結果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MSCI 各方並無須對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任何錯

誤、遺漏或中斷承擔責任。此外，MSCI 各方概不作出任何種類的明示或隱含保證，並且 MSCI 各

方茲明確地否認作出任何有關每一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適銷性及適合作某特定用途的

保證。在不限制上述任何規定之下，MSCI 各方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對任何直接的、間接的、特別

的、懲罰性的、後果性的或任何其他損害賠償(包括利潤的損失)負責，即使已獲通知可能發生上述

損害賠償。 

此證券、產品或附屬基金的買方、賣方或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在未首先聯絡 MSCI 以

確定是否須經 MSCI 許可之前，概不應使用或提及任何 MSCI 營業名稱、商標或服務商標以便對此

證券進行保薦、認可、推廣或促銷。在任何情況下，未經 MSCI 事先書面許可，任何人士或實體均

不可聲稱與 MSCI 有任何聯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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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13：db x-trackers 滬深 300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附屬基

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投資

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滬深 300 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般說明」一節

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擬每年就 2D 類股份(即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分派股息。然

而，董事會可能會因經濟或其他不得不考慮的原因，決定既不分派中期股息亦不建議在本公司的股東週年大

會上批准分派股息。在這種情況下，將按照發行章程正文「有關本公司及股份的一般資料」一節第 I.c 項規定

的程序通知股東。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參考指

數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組成。參考指數以人

民幣報價。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

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授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

場外掉期交易(在下文說明)才可投資於該等證券。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

手方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

的是以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

現。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

但為了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

資產的百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

德意志銀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

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

料，請參閱於發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至本產品附件之日，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如下： 

認可掉期對手方 認可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註冊成

立地 

 

認可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發

行人長期評級 

穆迪 標普 惠譽 

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德國 Baa2 BBB+ A- 

 

附屬基金可與一名或多名認可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可在此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閱覽。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可不時變更。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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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為免引起疑問，本公司及管理公司已決定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將不會包含可

歸因於附屬基金的成立至 2014 年 11 月 14 日期間內買賣 A 股的已變現資本收益總額的中國有關稅務責任

額。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

響。 

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者，是有能力而

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風險範

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2010年3月25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資

格證券，自2010年3月25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香港

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意大利交易所、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盧森堡證券交易所及新加坡

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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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中國市場有關的風險： 

 

(a) 政治、經濟及社會風險：任何在中國發生或與中國有關的政治變化、社會不穩及不利的外交發展，

可能導致施加額外的政府限制，包括資產徵用、徵用稅及對參考指數的一些成分股的國有化。投資者亦應注

意，中國政策的任何變化可能對其證券市場以及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b) 中國經濟風險：中國經濟近年增長蓬勃，但這種增長可能會亦可能不會持續下去，中國經濟不同的

行業界別亦未必出現均勻的增長。中國政府亦不時實行各種預防經濟過熱的措施。此外，中國從社會主義經

濟轉化為市場主導經濟，已在中國產生各種經濟及社會動盪，概不能保證上述轉化一定會持續或取得成功。

凡此種種都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c) 中國法律制度：中國法律制度以成文法規為主，但其中不少法規仍未經驗證，該等法規能否執行仍

是未知之數。尤其是中國有關貨幣匯兌的規定相對較新，其適用性仍然存疑。該等法規亦使中國證監會及外

匯管理局有權行使酌情權各自對法規作出解釋，導致增加法規適用上各種不明朗的情況。 

(d) 附屬基金投資者對相關 A 股不享有權利：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

中國證監會及外匯管理局授予 QFII 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才可投資於該等證

券。場外掉期交易並不提供與該場外掉期交易掛鈎的相關 A 股的任何實益或股本權利或權益。因此，投資者

應注意，投資於附屬基金並不等同於擁有參考指數的成分 A 股。投資者並不會享有該等 A 股的專有或實益權

益。由於場外掉期交易代表有關掉期對手方的責任而不是對 A 股的直接投資，如有關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

根據該場外掉期交易的責任，附屬基金所蒙受的損失可能相等於場外掉期交易的全部價值。 

(e) QFII 投資配額：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可能隨時更改中國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附屬基

金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利的影響。尤其是根據 QFII 制度，QFII 必須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才可提

高其投資配額。如任何 QFII 欲不時提高其投資配額，可能須待一段時間才能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中國

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掉期對手方可享有的配額的任何限制，可能妨礙該掉期對手方加大有關場外掉期交易

規模的能力。若此情況發生在所有的掉期對手方，如不能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

令附屬基金不再接受認購。因此，上述限制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此外，如每名掉期

對手方均喪失其 QFII 資格，而且不能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終止附屬基金。 

(f) 政府管制貨幣兌換及匯率的未來走勢：自從1994年以來，人民幣一直按中國人民銀行根據上一日的

中國銀行同業外匯市場匯價每日釐定的匯率兌換為美元。於2005年7月21日，中國政府引進了受管理的浮動

匯率制度，容許人民幣的幣值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並參考一籃子貨幣在一定幅度內浮動。但不能保證人民幣

匯率將來兌美元或其他外幣不會大幅波動。人民幣兌美元的增值，將提高附屬基金訂立的場外掉期交易所跟

蹤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及附屬基金以美元報價的資產淨值，反之亦然。 

(g) 有賴A股的買賣市場：具流動性的A股買賣市場是否存在，取決於A股的供需情況。投資者應注意，

買賣A股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處於發展階段，其市值及交投量均可能低於已發展的金融市

場。A股市場的波動及結算困難可能導致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的價格大幅波動，從而引起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的變動。 

(h) 中國稅務：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訂。稅

務政策的改變可能減低與附屬基金表現掛鈎的中國公司的稅後利潤，並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

響。支付予QFII投資者的股息、紅利及利息的課稅現已獲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稅務總局」)確認(這方面的詳

情請參閱下文「中國稅務」一節)。 

中國財政部（「財政部」）、稅務總局及中國證監會於2014年11月14日頒布《關於QFII和RQFII取

得中國境內的股票等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暫免徵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79號)（「稅項通

知」）。根據稅項通知，對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

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

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 

投資者應注意，現行的中國稅務規例訂明，由2014年11月17日起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

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的稅務豁免屬暫時性。因此，當中國稅務機關宣佈該豁免之屆滿日期時，場外

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有關掉期對手方因場外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而受到負面影響。這

可能會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產生不利影響。  

投資者亦應注意，附屬基金向股東支付的股息(如有)將從其根據場外掉期交易收到的相應款額中所

得，該等款額將扣除就股息、紅利和利息須繳納的有關中國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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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會計及呈報標準：對中國的公司所適用的會計、核數及財務呈報標準及慣例，可能不同於金融市場

發展較成熟的國家。這些差異可能存在於財產及資產的不同估值方法以及向投資者披露資料的規定等方面。 

(j)  A 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A 股的買賣僅可在相關 A 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以適用

者為準）進行買賣時進行。鑑於 A 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

論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若認可參與者認為或沒有可動用的 A

股，其不大可能贖回或認購股份。 

(k) 派息風險：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參考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有關證券的付息比率將取決

於參考指數成分證券公司的表現以及本公司不能控制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這些公司的派息政策。此外，本

公司派息與否將由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附屬基金的股息收益

與參考指數相同。 

(l)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界定為投資收入(即股息收入

和利息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

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附屬基金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記入附屬基金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附屬基

金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實際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

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何資本收益。任何涉及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

息或實際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中國稅務 

以下有關中國稅務的摘要屬概論性質，僅供參考，並不擬盡列與購入、擁有、贖回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股份的
決定相關的所有稅務考慮。此摘要並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亦不試圖處理適用於所有類別投資者的稅務後
果。準投資者應就其根據中國法例及本國法例認購、購入、持有、贖回或出售股份的影響，諮詢本身的獨立
專業顧問。以下資料是根據於本產品附件日期有效的中國法例編製的。與稅務有關的法律、規則及慣例可能
會更改及修訂(而該等更改可能具追溯力)。因此，並無法保證下文所述摘要在本產品附件日期之後仍繼續適
用。 

 

引言 

附屬基金將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A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   

各類稅項 

可能產生的各類稅務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a) 企業所得稅：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確認支付予QFII 的股息、紅利及利息須課稅。根據稅項通知，對

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

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QFII投資於A股所得的資本收益的稅務待遇將適用企業所得稅法（「企

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及假定QFII的管理及營運不會使其被視作中國的稅務居民企業，亦

不會被視作在中國設有常駐機構，則該QFII將須就其從中國上市公司股票收取的利息收入、股息及資本收益

繳納10%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與QFII作為稅務居民的國家之間簽訂的雙重稅務條約(若有)可能會進一步降低

10%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惟須視乎QFII是否有能力達到該雙重稅務條約的相關要求。 

(b) 營業稅及印花稅：根據中國法律及規定，QFII特別獲豁免於繳納對買賣A股所得收益課徵的中國營業

稅。並無對中國股票投資的股息收入或利潤分配課徵中國營業稅。從2008年9月19日起，只有賣方須就出售

中國上市股份按0.1%稅率繳納印花稅，買方無須繳納任何印花稅。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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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2D」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49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0 年 3 月 25 日  

每手買賣單位 30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50%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易

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場外

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表現有

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買賣 A股的潛在稅務影響 根據每場外掉期交易的條文，有關掉期對手方招致的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

能轉嫁給附屬基金，詳情見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的最後成交價

高於有關交易日的資產淨值，則最後成交價與該資產淨值之間的差價，三

者中取最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於有關交易日

的最後成交價低於資產淨值，則資產淨值與該最後成交價之間的差價，三

者中取最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股息 在符合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一節條款的情況下，原則上每年均會支付

股息。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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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參考指

數由在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組成。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發

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維持。參考指數以人民幣報價。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9 萬 5,560 億 2,000 萬元，有 300 個成

分股。 

 

指數的計算 

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發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或「指數提供者」)維持。中證是由上

海證券交易所與深圳證券交易所於 2005 年 8 月 25 日成立的合營企業，專門管理證券指數及提供有關服務。

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中證。 

參考指數於 2005 年 8 月 4 日推出， 於 2004 年 12 月 31 日，其基礎水平為人民幣 1,000元。 

 

指數顧問委員會 

中證設立了一個指數專家委員會(「指數專家委員會」)，負責評估、建議和審議中證指數的編製方法。 

 

指數選股範圍 

參考指數的選股範圍(「選股範圍」)包括所有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並符合下列條件的A股

(均屬「股票」)： 

- (a) 如股票非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個月。如上市少於三個

月，但從最初上市以來其每日平均總市值在所有A股中位居首三十大公司之列，則仍會被考慮納入選

股範圍； 

(b) 如股票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年； 

- 股票並未因連番財務損失而被中國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指定須特別對待或可

能被除牌； 

- 發行股票的公司表現良好，並無嚴重的財政問題或在最近一年並無違反法律及/或規例的紀錄。 

 

指數定期檢討 

參考指數的成分股(均為「指數成分股」)由指數專家委員會每六個月檢討一次，該委員會通常於每年五月末及

十一月末開會。指數成分股根據定期檢討進行調整，由此引起對參考指數成分的更改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的

第二個星期五之後的首個交易日實行。 

在每次定期檢討中調整的成分股數目不超過 10%，中證並已採用緩衝區規則以盡量減低參考指數的流動率。

選股範圍內的首 24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將獲優先選取為指數成分股。列入首 360 隻股

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的指數成分股將可優先保留於參考指數內。   

 

指數調整 

如發生某些公司事件，中證須作出必要的調整，以維持參考指數的代表性及可投資性。該等事件包括但不限

於指數成分股發行人破產、重組、合併、收購及分拆上市，以及指數成分股被除牌、暫停買賣及再發行。 

一般而言，中證將在作出調整決定之後但實施之前，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公佈指數成分股的調整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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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10年2月12日開始，直到2015年2月12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15年2月12日已

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三年。特許協議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總資本市值超過 20.39%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參考指數的已

發行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Ping An Insurance Group 

Co of China Ltd) 
4.13% 

2 民生銀行(China Minsheng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2.37% 

3 興業銀行(Industrial Bank Co Ltd) 2.37% 

4 招商銀行(China Merchants Bank Co Ltd) 2.02% 

5 貴州茅台(Kweichow Moutai Co Ltd) 1.77% 

6 交通銀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 Ltd) 1.71% 

7 中國萬科(China Vanke Co Ltd) 1.64% 

8 浦發銀行(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Co Ltd) 1.55% 

9 中國建築 (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1.43% 

10 美的集團 (Midea Group Co Ltd) 1.41% 

 

路透社編碼為.CSI300，彭博編碼為SHSZ300<INDEX> <GO>及 SHSN300 <INDEX> <GO>。 

有關參考指數的其他資料，可在中證網址(http://www.csindex.com.cn)、上海證券交易所網址

(http://www.sse.com.cn)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網址(http://www.szse.cn)閱覽。 

 

 

重要資料 
 

中證指數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編製及計算。中證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滬深 300 指

數(「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並無須因參考指數的任何錯誤

對任何人士負責(不論由於疏忽或其他原因)，而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亦沒有責

任就參考指數的錯誤通知任何人士。參考指數價值及成分股名單的版權概歸屬於中證。中證、上海

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

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不會就參考指數內容的即時性、完整性及準確性作出保證，亦不會對由於參考

指數內容的任何延誤、遺漏、錯誤或其他出錯導致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UCITS ETF*(*此基金為

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遭受的任何錯誤或損失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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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14：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銀行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銀行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附屬

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投

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滬深 300 銀行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般說明」

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擬每年就 1D 類股份(即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分派股息。

然而，董事會可能會因經濟或其他不得不考慮的原因，決定既不分派中期股息亦不建議在本公司的股東週年

大會上批准分派股息。在這種情況下，將按照發行章程正文「有關本公司及股份的一般資料」一節第 I.c 項規

定的程序通知股東。 

參考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銀行行業組的 A 股的表現，該行業組是組成滬深 300 指數(「母參考指數」)的 25

個行業組之一。母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母參考指數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

組成。母參考指數包含 10 個一級界別指數及 25 個二級行業組指數。母參考指數中屬同一行業組的所有 A 股

都編配到單一的行業組指數，而參考指數就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25 個行業組指數之一。參考指數與母參考指

數以人民幣報價。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

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授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

場外掉期交易(在下文說明)才可投資於該等證券。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是以

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

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但為了

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資產的百

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德意志銀

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可超逾其

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於發

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附屬基金的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為免引起疑問，本公司及管理公司已決定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將不會包含可

歸因於附屬基金的成立至 2014 年 11 月 14 日期間內買賣 A 股的已變現資本收益總額的中國有關稅務責任

額。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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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銀行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者，是有能

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風

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2010年3月25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資

格證券，自2010年3月25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香港

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

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中國市場有關的風險： 

 

(a) 政治、經濟及社會風險：任何在中國發生或與中國有關的政治變化、社會不穩及不利的外交發展，

可能導致施加額外的政府限制，包括資產徵用、徵用稅及對參考指數的一些成分股的國有化。投資者亦應注

意，中國政策的任何變化可能對其證券市場以及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174  

(b) 中國經濟風險：中國經濟近年增長蓬勃，但這種增長可能會亦可能不會持續下去，中國經濟不同的

行業界別亦未必出現均勻的增長。中國政府亦不時實行各種預防經濟過熱的措施。此外，中國從社會主義經

濟轉化為市場主導經濟，已在中國產生各種經濟及社會動盪，概不能保證上述轉化一定會持續或取得成功。

凡此種種都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c) 中國法律制度：中國法律制度以成文法規為主，但其中不少法規仍未經驗證，該等法規能否執行仍

是未知之數。尤其是中國有關貨幣匯兌的規定相對較新，其適用性仍然存疑。該等法規亦使中國證監會及外

匯管理局有權行使酌情權各自對法規作出解釋，導致增加法規適用上各種不明朗的情況。 

(d) 附屬基金投資者對相關 A 股不享有權利：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

中國證監會及外匯管理局授予 QFII 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才可投資於該等證

券。場外掉期交易並不提供與該場外掉期交易掛鈎的相關 A 股的任何實益或股本權利或權益。因此，投資者

應注意，投資於附屬基金並不等同於擁有參考指數的成分 A 股。投資者並不會享有該等 A 股的專有或實益權

益。由於場外掉期交易代表掉期對手方的責任而不是對 A 股的直接投資，如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根據場外

掉期交易的責任，附屬基金所蒙受的損失可能相等於場外掉期交易的全部價值。 

(e) QFII 投資配額：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可能隨時更改中國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附屬基

金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利的影響。尤其是根據 QFII 制度，QFII 必須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才可提

高其投資配額。如任何 QFII 欲不時提高其投資配額，可能須待一段時間才能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中國

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掉期對手方可享有的配額的任何限制，可能妨礙掉期對手方加大場外掉期交易規模的

能力，在此情況下，如不能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令附屬基金不再接受認購。因

此，上述限制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此外，如掉期對手方喪失其 QFII 資格，而且不能

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終止附屬基金。 

(f) 政府管制貨幣兌換及匯率的未來走勢：自從1994年以來，人民幣一直按中國人民銀行根據上一日的

中國銀行同業外匯市場匯價每日釐定的匯率兌換為美元。於2005年7月21日，中國政府引進了受管理的浮動

匯率制度，容許人民幣的幣值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並參考一籃子貨幣在一定幅度內浮動。但不能保證人民幣

匯率將來兌美元或其他外幣不會大幅波動。人民幣兌美元的增值，將提高附屬基金訂立的場外掉期交易所跟

蹤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及附屬基金以美元報價的資產淨值，反之亦然。 

(g) 有賴A股的買賣市場：具流動性的A股買賣市場是否存在，取決於A股的供需情況。投資者應注意，

買賣A股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處於發展階段，其市值及交投量均可能低於已發展的金融市

場。A股市場的波動及結算困難可能導致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的價格大幅波動，從而引起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的變動。 

(h) 中國稅務：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訂。稅

務政策的改變可能減低與附屬基金表現掛鈎的中國公司的稅後利潤，並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

響。支付予QFII投資者的股息、紅利及利息的課稅現已獲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稅務總局」)確認(這方面的詳

情請參閱下文「中國稅務」一節)。 

中國財政部（「財政部」）、稅務總局及中國證監會於2014年11月14日頒布《關於QFII和RQFII取

得中國境內的股票等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暫免徵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79號)（「稅項通

知」）。根據稅項通知，對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

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

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 

投資者應注意，現行的中國稅務規例訂明，由2014年11月17日起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

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的稅務豁免屬暫時性。因此，當中國稅務機關宣佈該豁免之屆滿日期時，場外

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掉期對手方因場外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而受到負面影響。這可能

會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產生不利影響。 

 投資者亦應注意，附屬基金向股東支付的股息(如有)將從其根據場外掉期交易收到的相應款額中所

得，該等款額將扣除就股息、紅利和利息須繳納的有關中國稅項。 

 

(i) 會計及呈報標準：對中國的公司所適用的會計、核數及財務呈報標準及慣例，可能不同於金融市場

發展較成熟的國家。這些差異可能存在於財產及資產的不同估值方法以及向投資者披露資料的規定等方面。 

(j) A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A股的買賣僅可在相關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以適用者

為準）進行買賣時進行。鑑於A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若認可參與者認為或沒有可動用的A股，

其不大可能贖回或認購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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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集中風險：參考指數集中於中國的銀行界別，因此附屬基金可能受該界別表現的不利影響。與廣闊

型基金(例如環球或地區股票基金)相比，附屬基金可能較為波動，因為較容易受中國銀行界別的不利情況影

響，以致出現價值波動。 

(l) 與銀行界別有關的風險：如與其他界別公司的股價相比，不少包括銀行在內的金融服務公司，其股

價顯然與利率的變動有較緊密的關係。一般而言，金融服務公司的股價對利率走勢比較敏感。在所有條件相

等的情況下，如利率上升，金融服務公司的股價會有下跌傾向，反之亦然。 

(m) 派息風險：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參考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有關證券的付息比率將取決

於參考指數成分證券公司的表現以及本公司不能控制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這些公司的派息政策。此外，本

公司派息與否將由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附屬基金的股息收益

與參考指數相同。 

(n)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界定為投資收入(即股息收入

和利息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

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附屬基金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記入附屬基金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附屬基

金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實際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

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何資本收益。任何涉及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

息或實際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中國稅務 

以下有關中國稅務的摘要屬概論性質，僅供參考，並不擬盡列與購入、擁有、贖回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股份的
決定相關的所有稅務考慮。此摘要並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亦不試圖處理適用於所有類別投資者的稅務後
果。準投資者應就其根據中國法例及本國法例認購、購入、持有、贖回或出售股份的影響，諮詢本身的獨立
專業顧問。以下資料是根據於本產品附件日期有效的中國法例編製的。與稅務有關的法律、規則及慣例可能
會更改及修訂(而該等更改可能具追溯力)。因此，並無法保證下文所述摘要在本產品附件日期之後仍繼續適
用。 

 

引言 

附屬基金將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A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   

 

各類稅項 

可能產生的各類稅務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a) 企業所得稅：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確認支付予QFII 的股息、紅利及利息須課稅。根據稅項通知，對

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

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QFII投資於A股所得的資本收益的稅務待遇將適用企業所得稅法（「企

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及假定QFII的管理及營運不會使其被視作中國的稅務居民企業，亦

不會被視作在中國設有常駐機構，則該QFII將須就其從中國上市公司股票收取的利息收入、股息及資本收益

繳納10%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與QFII作為稅務居民的國家之間簽訂的雙重稅務條約(若有)可能會進一步降低

10%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惟須視乎QFII是否有能力達到該雙重稅務條約的相關要求。 

(b) 營業稅及印花稅：根據中國法律及規定，QFII特別獲豁免於繳納對買賣A股所得收益課徵的中國營業

稅。並無對中國股票投資的股息收入或利潤分配課徵中國營業稅。從2008年9月19日起，只有賣方須就出售

中國上市股份按0.1%稅率繳納印花稅，買方無須繳納任何印花稅。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1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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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1D」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61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0 年 3 月 25 日  

每手買賣單位 20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50%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

易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

場外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

表現有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買賣 A股的潛在稅務影響 根據場外掉期交易的條文，掉期對手方招致的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轉

嫁給附屬基金，詳情見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的最後成交

價高於有關交易日的資產淨值，則最後成交價與該資產淨值之間的差

價，三者中取最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於有關交易

日的最後成交價低於資產淨值，則資產淨值與該最後成交價之間的差

價，三者中取最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股息 在符合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一節條款的情況下，原則上每年均會支

付股息。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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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參考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銀行行業組的 A 股的表現，該行業組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25 個行業組之一。母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母參考

指數由在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組成。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

發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維持。參考指數與母參考指數以人民幣報價。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1 萬 7,092 億 1,000萬元，有 16 個成分

股。  

 

界別/行業分類 

母參考指數包含 10 個一級界別指數及 25 個二級行業組指數。母參考指數中屬同一行業組的所有 A 股都編配

到單一的行業組指數，而參考指數就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25個行業組指數之一。  

為了進行界別及行業分類，母參考指數所有成份股都按下列原則分類： 

– 如某一業務產生的收益高於公司總收益的50%，則公司屬於相關的子行業。 

– 如公司沒有任何主要業務的收入高於50%，但某一業務的收益及利潤最高且超過總收益及利潤的

30%，則公司屬於該相關行業。 

– 如公司沒有任何業務的收入及利潤高於30%，則中證組的專家將進行研究，決定公司應屬於哪一行

業。  

分類為銀行股的證券將共同組成參考指數。滬深 300 銀行行業組包括銀行子行業內的公司。如因主要的公司

行動造成成分股行業分類的變更，須對參考指數進行調整。 

 

指數的計算 

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發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或「指數提供者」)維持。中證是由上

海證券交易所與深圳證券交易所於 2005 年 8 月 25 日成立的合營企業，專門管理證券指數及提供有關服務。

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中證。 

參考指數於 2009 年 6 月 16 日推出， 於 2004 年 12 月 31 日，其基礎水平為人民幣 1,000元。 

 

指數顧問委員會 

中證設立了一個指數專家委員會(「指數專家委員會」)，負責評估、建議和審議中證指數的編製方法。 

 

指數選股範圍 

母參考指數的選股範圍(「選股範圍」)包括所有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並符合下列條件的A

股(均屬「股票」)： 

- (a) 如股票非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母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個月。如上市少於三

個月，但從最初上市以來其每日平均總市值在所有A股中位居首三十大公司之列，則仍會被考慮納入

選股範圍； 

(b) 如股票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母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年； 

- 股票並未因連番財務損失而被中國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指定須特別對待或可

能被除牌； 

- 發行股票的公司表現良好，並無嚴重的財政問題或在最近一年並無違反法律及/或規例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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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參考指數有四層分類，包括10個界別、25個行業組、60多個行業及130多個子行業。分類是按照當前有效

的國際行業分類標準進行，並作出調整，以配合中國上市公司的特性。現時，母參考指數所有成份股均被編

配至其中一個行業指數，再組合為25個行業組指數之一及10個界別指數之一。  

參考指數包括母參考指數中屬於銀行行業組的所有成分股(均為「指數成分股」)，乃按照中證所用的行業分類

確定。 

 

指數定期檢討 

指數成分股於母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進行檢討之時一併檢討。母參考指數的成分股由指數專家委員會每六個月

檢討一次，該委員會通常於每年五月末及十一月末開會。指數成分股根據定期檢討進行調整，由此引起對參

考指數成分的更改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的第二個星期五之後的首個交易日實行。 

在每次定期檢討中調整的母參考指數成分股數目不超過 10%，中證並已採用緩衝區規則以盡量減低母參考指

數的流動率。母參考指數選股範圍內的首 24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將獲優先選取為母參

考指數成分股。列入首 36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的母參考指數成分股將可優先保留於母

參考指數內。   

 

指數調整 

如發生某些公司事件，中證須作出必要的調整，以維持參考指數的代表性及可投資性。該等事件包括但不限

於指數成分股發行人破產、重組、合併、收購及分拆上市，以及指數成分股被除牌、暫停買賣及再發行。如

指數成分股因某項公司行動而被剔除於或納入母參考指數，將同時被剔除於或納入(以適用者為準)相應的滬深

300界別及/或行業組指數。  

中證持續維持上市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中證於每年五月檢討上市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並在定期檢討

成分股之前公佈最新的分類。如上市公司的主要業務結構因主要的公司行動而轉變，中證將相應地檢討及調

整該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  

一般而言，中證將在作出調整決定之後但實施之前，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公佈指數成分股及界別和行業分類的

調整名單。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10年2月12日開始，直到2015年2月12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15年2月12日已

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三年。特許協議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總資本市值超過84.99%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參考指數的已發行

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民生銀行(China Minsheng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13.19% 

2 興業銀行(Industrial Bank Co Ltd) 13.16% 

3 招商銀行(China Merchants Bank Co Ltd) 11.22% 

4 交通銀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 Ltd) 9.53% 

5 浦發銀行(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Co Ltd) 8.62% 

6 北京銀行(Bank Of Beijing Co Ltd) 7.24% 

7 中國農業銀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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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國工商銀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 
5.72% 

9 平安銀行(Ping An Bank Co Ltd) 4.75% 

10 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 Ltd) 4.36% 

 

彭博編碼為 SH000951 <INDEX> <GO>。 

有關參考指數的其他資料，可在中證網址(http://www.csindex.com.cn)、上海證券交易所網址

(http://www.sse.com.cn)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網址(http://www.szse.cn)閱覽。  

 

重要資料 

中證指數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編製及計算。中證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滬深 300 銀

行指數(「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並無須因參考指數的任何

錯誤對任何人士負責(不論由於疏忽或其他原因)，而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亦沒

有責任就參考指數的錯誤通知任何人士。參考指數價值及成分股名單的版權概歸屬於中證。中證、

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券交

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不會就參考指數內容的即時性、完整性及準確性作出保證，亦不會對由於

參考指數內容的任何延誤、遺漏、錯誤或其他出錯導致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銀行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遭受的任何錯誤或損失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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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15：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可選消費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可選消費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

件。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

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滬深 300 可選消費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般說

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擬每年就 1D 類股份(即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分派股

息。然而，董事會可能會因經濟或其他不得不考慮的原因，決定既不分派中期股息亦不建議在本公司的股東

週年大會上批准分派股息。在這種情況下，將按照發行章程正文「有關本公司及股份的一般資料」一章第 I.c

節規定的程序通知股東。 

參考指數衡量屬於滬深300非核心消費界別的A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滬深300指數(「母參考指數」)的10

個界別之一。母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A股的

表現。母參考指數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全部上市A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300隻股票組成。

母參考指數包含10個一級界別指數及25個二級行業組指數。母參考指數中屬同一界別的所有A股都編配到單

一的界別指數，而參考指數就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10個界別指數之一。參考指數與母參考指數以人民幣報

價。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

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授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

場外掉期交易(在下文說明)才可投資於該等證券。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是以

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

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但為了

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資產的百

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德意志銀

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可超逾其

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於發

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附屬基金的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為免引起疑問，本公司及管理公司已決定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將不會包含可

歸因於附屬基金的成立至 2014 年 11 月 14 日期間內買賣 A 股的已變現資本收益總額的中國有關稅務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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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

響。 

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可選消費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者，是

有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

「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2010年3月25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資

格證券，自2010年3月25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香港

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

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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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中國市場有關的風險： 

 

(a) 政治、經濟及社會風險：任何在中國發生或與中國有關的政治變化、社會不穩及不利的外交發展，

可能導致施加額外的政府限制，包括資產徵用、徵用稅及對參考指數的一些成分股的國有化。投資者亦應注

意，中國政策的任何變化可能對其證券市場以及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b) 中國經濟風險：中國經濟近年增長蓬勃，但這種增長可能會亦可能不會持續下去，中國經濟不同的

行業界別亦未必出現均勻的增長。中國政府亦不時實行各種預防經濟過熱的措施。此外，中國從社會主義經

濟轉化為市場主導經濟，已在中國產生各種經濟及社會動盪，概不能保證上述轉化一定會持續或取得成功。

凡此種種都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c) 中國法律制度：中國法律制度以成文法規為主，但其中不少法規仍未經驗證，該等法規能否執行仍

是未知之數。尤其是中國有關貨幣匯兌的規定相對較新，其適用性仍然存疑。該等法規亦使中國證監會及外

匯管理局有權行使酌情權各自對法規作出解釋，導致增加法規適用上各種不明朗的情況。 

(d) 附屬基金投資者對相關 A 股不享有權利：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

中國證監會及外匯管理局授予 QFII 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才可投資於該等證

券。場外掉期交易並不提供與該場外掉期交易掛鈎的相關 A 股的任何實益或股本權利或權益。因此，投資者

應注意，投資於附屬基金並不等同於擁有參考指數的成分 A 股。投資者並不會享有該等 A 股的專有或實益權

益。由於場外掉期交易代表掉期對手方的責任而不是對 A 股的直接投資，如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根據場外

掉期交易的責任，附屬基金所蒙受的損失可能相等於場外掉期交易的全部價值。 

(e) QFII 投資配額：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可能隨時更改中國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附屬基

金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利的影響。尤其是根據 QFII 制度，QFII 必須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才可提

高其投資配額。如任何 QFII 欲不時提高其投資配額，可能須待一段時間才能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中國

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掉期對手方可享有的配額的任何限制，可能妨礙掉期對手方加大場外掉期交易規模的

能力，在此情況下，如不能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令附屬基金不再接受認購。因

此，上述限制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此外，如掉期對手方喪失其 QFII 資格，而且不能

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終止附屬基金。 

(f) 政府管制貨幣兌換及匯率的未來走勢：自從1994年以來，人民幣一直按中國人民銀行根據上一日的

中國銀行同業外匯市場匯價每日釐定的匯率兌換為美元。於2005年7月21日，中國政府引進了受管理的浮動

匯率制度，容許人民幣的幣值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並參考一籃子貨幣在一定幅度內浮動。但不能保證人民幣

匯率將來兌美元或其他外幣不會大幅波動。人民幣兌美元的增值，將提高附屬基金訂立的場外掉期交易所跟

蹤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及附屬基金以美元報價的資產淨值，反之亦然。 

(g) 有賴A股的買賣市場：具流動性的A股買賣市場是否存在，取決於A股的供需情況。投資者應注意，

買賣A股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處於發展階段，其市值及交投量均可能低於已發展的金融市

場。A股市場的波動及結算困難可能導致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的價格大幅波動，從而引起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的變動。 

(h) 中國稅務：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訂。稅

務政策的改變可能減低與附屬基金表現掛鈎的中國公司的稅後利潤，並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

響。支付予QFII投資者的股息、紅利及利息的課稅現已獲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稅務總局」)確認(這方面的詳

情請參閱下文「中國稅務」一節)。 

中國財政部（「財政部」）、稅務總局及中國證監會於2014年11月14日頒布《關於QFII和RQFII取

得中國境內的股票等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暫免徵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79號)（「稅項通

知」）。根據稅項通知，對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

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

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 

投資者應注意，現行的中國稅務規例訂明，由2014年11月17日起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

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的稅務豁免屬暫時性。因此，當中國稅務機關宣佈該豁免之屆滿日期時，場外

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掉期對手方因場外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而受到負面影響。這可能

會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產生不利影響。 

投資者亦應注意，附屬基金向股東支付的股息(如有)將從其根據場外掉期交易收到的相應款額中所

得，該等款額將扣除就股息、紅利和利息須繳納的有關中國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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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會計及呈報標準：對中國的公司所適用的會計、核數及財務呈報標準及慣例，可能不同於金融市場

發展較成熟的國家。這些差異可能存在於財產及資產的不同估值方法以及向投資者披露資料的規定等方面。 

(j) A 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A 股的買賣僅可在相關 A 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以適用者

為準）進行買賣時進行。鑑於 A 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若認可參與者認為或沒有可動用的 A

股，其不大可能贖回或認購股份。 

(k) 集中風險：參考指數集中於中國的非核心消費界別，因此附屬基金可能受該界別表現的不利影響。與

廣闊型基金(例如環球或地區股票基金)相比，附屬基金可能較為波動，因為較容易受中國非核心消費界別的不

利情況影響，以致出現價值波動。 

(l) 與非核心消費界別有關的風險：活躍於非核心消費界別的中國公司的表現，與中國消費市場的增長

率、個人收入水平及其對中國國內消費者支出的影響息息相關，這些因素又取決於環球經濟情況，而最近多

個國家地區的經濟大幅倒退，在可見未來可能仍維持低迷的局面。影響消費者支出的因素很多，包括但不限

於利率、貨幣匯率、經濟增長率、通脹、通縮、政治不明朗、稅務、股市表現、失業率及整體消費者的信

心。並無法保證中國經濟及中國消費市場過往的增長率可以延續下去。中國經濟或消費者支出未來如放緩或

下滑，可能對非核心消費界別公司的業務以致附屬基金的表現造成重大不利的影響。 

(m) 派息風險：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參考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有關證券的付息比率將取決

於參考指數成分證券公司的表現以及本公司不能控制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這些公司的派息政策。此外，本

公司派息與否將由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附屬基金的股息收益

與參考指數相同。 

(n)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界定為投資收入(即股息收入

和利息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

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附屬基金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記入附屬基金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附屬基

金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實際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

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何資本收益。任何涉及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

息或實際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中國稅務 

以下有關中國稅務的摘要屬概論性質，僅供參考，並不擬盡列與購入、擁有、贖回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股份的
決定相關的所有稅務考慮。此摘要並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亦不試圖處理適用於所有類別投資者的稅務後
果。準投資者應就其根據中國法例及本國法例認購、購入、持有、贖回或出售股份的影響，諮詢本身的獨立
專業顧問。以下資料是根據於本產品附件日期有效的中國法例編製的。與稅務有關的法律、規則及慣例可能
會更改及修訂(而該等更改可能具追溯力)。因此，並無法保證下文所述摘要在本產品附件日期之後仍繼續適
用。 

 

引言 

附屬基金將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A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   

 

各類稅項 

可能產生的各類稅務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a) 企業所得稅：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確認支付予QFII 的股息、紅利及利息須課稅。根據稅項通知，對

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

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QFII投資於A股所得的資本收益的稅務待遇將適用企業所得稅法（「企

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及假定QFII的管理及營運不會使其被視作中國的稅務居民企業，亦

不會被視作在中國設有常駐機構，則該QFII將須就其從中國上市公司股票收取的利息收入、股息及資本收益

繳納10%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與QFII作為稅務居民的國家之間簽訂的雙重稅務條約(若有)可能會進一步降低

10%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惟須視乎QFII是否有能力達到該雙重稅務條約的相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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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營業稅及印花稅：根據中國法律及規定，QFII特別獲豁免於繳納對買賣A股所得收益課徵的中國營業

稅。並無對中國股票投資的股息收入或利潤分配課徵中國營業稅。從2008年9月19日起，只有賣方須就出售

中國上市股份按0.1%稅率繳納印花稅，買方無須繳納任何印花稅。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1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1D」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25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0 年 3 月 25 日  

每手買賣單位 25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50%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

易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

場外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

表現有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買賣 A股的潛在稅務影響 根據場外掉期交易的條文，掉期對手方招致的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轉

嫁給附屬基金，詳情見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的最後成交

價高於有關交易日的資產淨值，則最後成交價與該資產淨值之間的差

價，三者中取最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於有關交易

日的最後成交價低於資產淨值，則資產淨值與該最後成交價之間的差

價，三者中取最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股息 在符合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一節條款的情況下，原則上每年均會支

付股息。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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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1D」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參考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非核心消費界別的 A 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之一。母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母參考

指數由在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組成。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

發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維持。參考指數與母參考指數以人民幣報價。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1 萬 411 億 7,000 萬元，有 41 個成分

股。 

 

界別/行業分類 

母參考指數包含 10 個一級界別指數及 25 個二級行業組指數。母參考指數中屬同一界別的所有 A 股都編配到

單一的界別指數，而參考指數就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指數之一。  

為了進行界別及行業分類，母參考指數所有成份股都按下列原則分類： 

– 如某一業務產生的收益高於公司總收益的50%，則公司屬於相關的子界別。 

– 如公司沒有任何主要業務的收入高於50%，但某一業務的收益及利潤最高且超過總收益及利潤的

30%，則公司屬於該相關界別。 

– 如公司沒有任何業務的收入及利潤高於30%，則中證組的專家將進行研究，決定公司應屬於哪一界

別。  

分類為非核心消費界別股的證券將共同組成參考指數。滬深 300 非核心消費界別包括從事汽車及組件、消費

者耐用品及服裝、消費者服務、媒體及零售行業組的公司。如因主要的公司行動造成成分股界別分類的變

更，須對參考指數進行調整。 

指數的計算 

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發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或「指數提供者」)維持。中證是由上

海證券交易所與深圳證券交易所於 2005 年 8 月 25 日成立的合營企業，專門管理證券指數及提供有關服務。

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中證。 

 

參考指數於 2009 年 6 月 16 日推出， 於 2004 年 12 月 31 日，其基礎水平為人民幣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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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顧問委員會 

中證設立了一個指數專家委員會(「指數專家委員會」)，負責評估、建議和審議中證指數的編製方法。 

 

指數選股範圍 

母參考指數的選股範圍(「選股範圍」)包括所有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並符合下列條件的A

股(均屬「股票」)： 

- (a) 如股票非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母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個月。如上市少於三

個月，但從最初上市以來其每日平均總市值在所有A股中位居首三十大公司之列，則仍會被考慮納入

選股範圍； 

(b) 如股票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母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年； 

- 股票並未因連番財務損失而被中國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指定須特別對待或可

能被除牌； 

- 發行股票的公司表現良好，並無嚴重的財政問題或在最近一年並無違反法律及/或規例的紀錄。 

母參考指數有四層分類，包括10個界別、25個行業組、60多個行業及130多個子行業。分類是按照當前有效

的國際行業分類標準進行，並作出調整，以配合中國上市公司的特性。現時，母參考指數所有成份股均被編

配至其中一個行業指數，再組合為25個行業組指數之一及10個界別指數之一。  

參考指數包括母參考指數中屬於非核心消費界別的所有成分股(均為「指數成分股」)，乃按照中證所用的行業

分類確定。 

 

指數定期檢討 

指數的成分股於母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進行檢討之時一併檢討。母參考指數的成分股由指數專家委員會每六個

月檢討一次，該委員會通常於每年五月末及十一月末開會。指數的成分股根據定期檢討進行調整，由此引起

對參考指數成分的更改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的第二個星期五之後的首個交易日實行。 

在每次定期檢討中調整的母參考指數成分股數目不超過 10%，中證並已採用緩衝區規則以盡量減低母參考指

數的流動率。母參考指數選股範圍內的首 24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將獲優先選取為母參

考指數成分股。列入首 36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的母參考指數成分股將可優先保留於母

參考指數內。   

 

指數調整 

如發生某些公司事件，中證須作出必要的調整，以維持參考指數的代表性及可投資性。該等事件包括但不限

於指數成分股發行人破產、重組、合併、收購及分拆上市，以及指數成分股被除牌、暫停買賣及再發行。如

指數成分股因某項公司行動而被剔除於或納入母參考指數，將同時被剔除於或納入(以適用者為準)相應的滬深

300界別及/或行業組指數。  

中證持續維持上市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中證於每年五月檢討上市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並在定期檢討

成分股之前公佈最新的分類。如上市公司的主要業務結構因主要的公司行動而轉變，中證將相應地檢討及調

整該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  

一般而言，中證將在作出調整決定之後但實施之前，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公佈指數成分股及界別和行業分類的

調整名單。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10年2月12日開始，直到2015年2月12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15年2月12日已

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三年。特許協議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總資本市值超過52.09%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參考指數的已發行

總股數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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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美的集團(Midea Group Co Ltd) 12.52% 

2 格力電器(Gree Electrical Appliances Inc Of Zhuhai) 11.46% 

3 上海汽車(SAIC Motor Corporation Limited) 7.29% 

4 蘇寧雲商(Suning Commerce Group Co Ltd) 4.24% 

5 上海東方明珠(Shanghai Oriental Pearl Media Co Ltd) 2.92% 

6 青島海爾(Qingdao Haier Co) 2.91% 

7 長安汽車(Chongqing Changan Automobile Co Ltd) 2.84% 

8 萬達電影院線股份有限公司(Wanda Cinema Line 

Corporation) 
2.67% 

9 比亞迪(BYD Co) 2.65% 

10 中信國安信息產業股份有限公司(Citic Guoan Information 

Industry Co Ltd) 
2.60% 

 

彭博編碼為 SH000911<INDEX> <GO>。 

有關參考指數的其他資料，可在中證網址(http://www.csindex.com.cn)、上海證券交易所網址

(http://www.sse.com.cn)及深圳 證券交易所網址(http://www.szse.cn)閱覽。  

 

重要資料 

中證指數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編製及計算。中證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滬深 300 可選

消費指數(「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並無須因參考指數的任何

錯誤對任何人士負責(不論由於疏忽或其他原因)，而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亦沒有

責任就參考指數的錯誤通知任何人士。參考指數價值及成分股名單的版權概歸屬於中證。中證、上海

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

深圳證券交易所均不會就參考指數內容的即時性、完整性及準確性作出保證，亦不會對由於參考指數

內容的任何延誤、遺漏、錯誤或其他出錯導致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可選消費 UCITS ETF*(*此基

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遭受的任何錯誤或損失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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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16：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原材料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原材料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附

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

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

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滬深 300 原材料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般說

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擬每年就 1D 類股份(即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分派股

息。然而，董事會可能會因經濟或其他不得不考慮的原因，決定既不分派中期股息亦不建議在本公司的股東

週年大會上批准分派股息。在這種情況下，將按照發行章程正文「有關本公司及股份的一般資料」一節第 I.c

項規定的程序通知股東。 

參考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原材料界別的 A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滬深 300 指數(「母參考指數」)的 10個

界別之一。母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

表現。母參考指數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組

成。母參考指數包含 10 個一級界別指數及 25 個二級行業組指數。母參考指數中屬同一界別的所有 A 股都編

配到單一的界別指數，而參考指數就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指數之一。參考指數與母參考指數以人民

幣報價。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

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授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

場外掉期交易(在下文說明)才可投資於該等證券。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是以

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

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但為了

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資產的百

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德意志銀

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可超逾其

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於發

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附屬基金的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為免引起疑問，本公司及管理公司已決定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將不會包含可

歸因於附屬基金的成立至 2014 年 11 月 14 日期間內買賣 A 股的已變現資本收益總額的中國有關稅務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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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

響。 

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原材料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者，是有

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

「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2010年3月25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資

格證券，自2010年3月25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香港

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

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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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中國市場有關的風險： 

 

(a) 政治、經濟及社會風險：任何在中國發生或與中國有關的政治變化、社會不穩及不利的外交發展，

可能導致施加額外的政府限制，包括資產徵用、徵用稅及對參考指數的一些成分股的國有化。投資者亦應注

意，中國政策的任何變化可能對其證券市場以及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b) 中國經濟風險：中國經濟近年增長蓬勃，但這種增長可能會亦可能不會持續下去，中國經濟不同的

行業界別亦未必出現均勻的增長。中國政府亦不時實行各種預防經濟過熱的措施。此外，中國從社會主義經

濟轉化為市場主導經濟，已在中國產生各種經濟及社會動盪，概不能保證上述轉化一定會持續或取得成功。

凡此種種都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c) 中國法律制度：中國法律制度以成文法規為主，但其中不少法規仍未經驗證，該等法規能否執行仍

是未知之數。尤其是中國有關貨幣匯兌的規定相對較新，其適用性仍然存疑。該等法規亦使中國證監會及外

匯管理局有權行使酌情權各自對法規作出解釋，導致增加法規適用上各種不明朗的情況。 

(d) 附屬基金投資者對相關 A 股不享有權利：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

中國證監會及外匯管理局授予 QFII 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才可投資於該等證

券。場外掉期交易並不提供與該場外掉期交易掛鈎的相關 A 股的任何實益或股本權利或權益。因此，投資者

應注意，投資於附屬基金並不等同於擁有參考指數的成分 A 股。投資者並不會享有該等 A 股的專有或實益權

益。由於場外掉期交易代表掉期對手方的責任而不是對 A 股的直接投資，如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根據場外

掉期交易的責任，附屬基金所蒙受的損失可能相等於場外掉期交易的全部價值。 

(e) QFII 投資配額：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可能隨時更改中國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附屬基

金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利的影響。尤其是根據 QFII 制度，QFII 必須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才可提

高其投資配額。如任何 QFII 欲不時提高其投資配額，可能須待一段時間才能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中國

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掉期對手方可享有的配額的任何限制，可能妨礙掉期對手方加大場外掉期交易規模的

能力，在此情況下，如不能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令附屬基金不再接受認購。因

此，上述限制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此外，如掉期對手方喪失其 QFII 資格，而且不能

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終止附屬基金。 

(f) 政府管制貨幣兌換及匯率的未來走勢：自從1994年以來，人民幣一直按中國人民銀行根據上一日的

中國銀行同業外匯市場匯價每日釐定的匯率兌換為美元。於2005年7月21日，中國政府引進了受管理的浮動

匯率制度，容許人民幣的幣值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並參考一籃子貨幣在一定幅度內浮動。但不能保證人民幣

匯率將來兌美元或其他外幣不會大幅波動。人民幣兌美元的增值，將提高附屬基金訂立的場外掉期交易所跟

蹤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及附屬基金以美元報價的資產淨值，反之亦然。 

(g) 有賴A股的買賣市場：具流動性的A股買賣市場是否存在，取決於A股的供需情況。投資者應注意，

買賣A股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處於發展階段，其市值及交投量均可能低於已發展的金融市

場。A股市場的波動及結算困難可能導致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的價格大幅波動，從而引起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的變動。 

(h) 中國稅務：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訂。稅

務政策的改變可能減低與附屬基金表現掛鈎的中國公司的稅後利潤，並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

響。支付予QFII投資者的股息、紅利及利息的課稅現已獲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稅務總局」)確認(這方面的詳

情請參閱下文「中國稅務」一節)。 

中國財政部（「財政部」）、稅務總局及中國證監會於2014年11月14日頒布《關於QFII和RQFII取

得中國境內的股票等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暫免徵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79號)（「稅項通

知」）。根據稅項通知，對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

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

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 

投資者應注意，現行的中國稅務規例訂明，由2014年11月17日起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

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的稅務豁免屬暫時性。因此，當中國稅務機關宣佈該豁免之屆滿日期時，場外

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掉期對手方因場外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而受到負面影響。這可能

會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產生不利影響。 

 投資者亦應注意，附屬基金向股東支付的股息(如有)將從其根據場外掉期交易收到的相應款額中所

得，該等款額將扣除就股息、紅利和利息須繳納的有關中國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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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會計及呈報標準：對中國的公司所適用的會計、核數及財務呈報標準及慣例，可能不同於金融市場

發展較成熟的國家。這些差異可能存在於財產及資產的不同估值方法以及向投資者披露資料的規定等方面。 

(j)  A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A股的買賣僅可在相關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以適用者

為準）進行買賣時進行。鑑於A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若認可參與者認為或沒有可動用的A股，

其不大可能贖回或認購股份。 

(k) 集中風險：參考指數集中於中國的原材料界別，因此附屬基金可能受該界別表現的不利影響。與廣

闊型基金(例如環球或地區股票基金)相比，附屬基金可能較為波動，因為較容易受中國原材料界別的不利情況

影響，以致出現價值波動。 

(l) 與原材料界別有關的風險：主要從事原材料界別的公司所發行證券的價格可能受商品價格、匯率的

波動、進口管制及競爭加劇等因素不利的影響。原材料的供應可能因經濟下滑而超出需求，以致庫存增加而

價格降低。從事原材料界別的公司需要承受危害環境及產品責任索賠的風險，亦可能受資源耗盡、技術過時

及政府加強監管等因素不利的影響。 

(m) 派息風險：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參考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有關證券的付息比率將取決

於參考指數成分證券公司的表現以及本公司不能控制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這些公司的派息政策。此外，本

公司派息與否將由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附屬基金的股息收益

與參考指數相同。 

(n)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界定為投資收入(即股息收入

和利息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

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附屬基金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記入附屬基金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附屬基

金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實際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

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何資本收益。任何涉及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

息或實際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中國稅務 

以下有關中國稅務的摘要屬概論性質，僅供參考，並不擬盡列與購入、擁有、贖回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股份的
決定相關的所有稅務考慮。此摘要並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亦不試圖處理適用於所有類別投資者的稅務後
果。準投資者應就其根據中國法例及本國法例認購、購入、持有、贖回或出售股份的影響，諮詢本身的獨立
專業顧問。以下資料是根據於本產品附件日期有效的中國法例編製的。與稅務有關的法律、規則及慣例可能
會更改及修訂(而該等更改可能具追溯力)。因此，並無法保證下文所述摘要在本產品附件日期之後仍繼續適
用。 

 

引言 

附屬基金將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A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   

 

各類稅項 

可能產生的各類稅務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a) 企業所得稅：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確認支付予QFII 的股息、紅利及利息須課稅。根據稅項通知，對

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

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QFII投資於A股所得的資本收益的稅務待遇將適用企業所得稅法（「企

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及假定QFII的管理及營運不會使其被視作中國的稅務居民企業，亦

不會被視作在中國設有常駐機構，則該QFII將須就其從中國上市公司股票收取的利息收入、股息及資本收益

繳納10%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與QFII作為稅務居民的國家之間簽訂的雙重稅務條約(若有)可能會進一步降低

10%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惟須視乎QFII是否有能力達到該雙重稅務條約的相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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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營業稅及印花稅：根據中國法律及規定，QFII特別獲豁免於繳納對買賣A股所得收益課徵的中國營業

稅。並無對中國股票投資的股息收入或利潤分配課徵中國營業稅。從2008年9月19日起，只有賣方須就出售

中國上市股份按0.1%稅率繳納印花稅，買方無須繳納任何印花稅。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1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1D」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62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0 年 3 月 25 日  

每手買賣單位 30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50%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易

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場外

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表現有

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買賣 A股的潛在稅務影響 根據場外掉期交易的條文，掉期對手方招致的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轉嫁

給附屬基金，詳情見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的最後成交價

高於有關交易日的資產淨值，則最後成交價與該資產淨值之間的差價，三

者中取最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於有關交易日

的最後成交價低於資產淨值，則資產淨值與該最後成交價之間的差價，三

者中取最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股息 在符合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一節條款的情況下，原則上每年均會支付

股息。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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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1D」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參考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原材料界別的 A 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之一。母參考

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母參考指數

由在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組成。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發

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維持。參考指數與母參考指數以人民幣報價。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5,177 億 5,000 萬元，有 26 個成分股。 

 

界別/行業分類 

母參考指數包含 10 個一級界別指數及 25 個二級行業組指數。母參考指數中屬同一界別的所有 A 股都編配到

單一的界別指數，而參考指數就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指數之一。 

為了進行界別及行業分類，母參考指數所有成份股都按下列原則分類： 

– 如某一業務產生的收益高於公司總收益的50%，則公司屬於相關的子界別。 

– 如公司沒有任何主要業務的收入高於50%，但某一業務的收益及利潤最高且超過總收益及利潤的

30%，則公司屬於該相關界別。 

– 如公司沒有任何業務的收入及利潤高於30%，則中證組的專家將進行研究，決定公司應屬於哪一界

別。  

分類為原材料界別股的證券將共同組成參考指數。滬深 300 原材料界別包括從事產品製造、黑色金屬鑄造和

壓鑄、金屬產品、有色金屬鑄造和壓鑄、有色金屬礦業、非金屬礦物、造紙及紙品及塑膠製造等子行業。如

因主要的公司行動造成成分股界別分類的變更，須對參考指數進行調整。 

 

指數的計算 

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發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或「指數提供者」)維持。中證是由上

海證券交易所與深圳證券交易所於 2005 年 8 月 25 日成立的合營企業，專門管理證券指數及提供有關服務。

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中證。 

參考指數於 2009 年 6 月 16 日推出， 於 2004 年 12 月 31 日，其基礎水平為人民幣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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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顧問委員會 

中證設立了一個指數專家委員會(「指數專家委員會」)，負責評估、建議和審議中證指數的編製方法。 

 

指數選股範圍 

母參考指數的選股範圍(「選股範圍」)包括所有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並符合下列條件的A

股(均屬「股票」)： 

- (a) 如股票非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母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個月。如上市少於三

個月，但從最初上市以來其每日平均總市值在所有A股中位居首三十大公司之列，則仍會被考慮納入

選股範圍； 

(b) 如股票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母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年； 

- 股票並未因連番財務損失而被中國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指定須特別對待或可

能被除牌； 

- 發行股票的公司表現良好，並無嚴重的財政問題或在最近一年並無違反法律及/或規例的紀錄。 

母參考指數有四層分類，包括10個界別、25個行業組、60多個行業及130多個子行業。分類是按照當前有效

的國際行業分類標準進行，並作出調整，以配合中國上市公司的特性。現時，母參考指數所有成份股均被編

配至其中一個行業指數，再組合為25個行業組指數之一及10個界別指數之一。  

參考指數包括母參考指數中屬於原材料界別的所有成分股(均為「指數成分股」)，乃按照中證所用的行業分類

確定。 

 

指數定期檢討 

指數成分股於母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進行檢討之時一併檢討。母參考指數的成分股由指數專家委員會每六個月

檢討一次，該委員會通常於每年五月末及十一月末開會。指數成分股根據定期檢討進行調整，由此引起對參

考指數成分的更改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的第二個星期五之後的首個交易日實行。 

在每次定期檢討中調整的母參考指數成分股數目不超過 10%，中證並已採用緩衝區規則以盡量減低母參考指

數的流動率。母參考指數選股範圍內的首 24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將獲優先選取為母參

考指數成分股。列入首 36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的母參考指數成分股將可優先保留於母

參考指數內。   

 

指數調整 

如發生某些公司事件，中證須作出必要的調整，以維持參考指數的代表性及可投資性。該等事件包括但不限

於指數成分股發行人破產、重組、合併、收購及分拆上市，以及指數成分股被除牌、暫停買賣及再發行。如

指數成分股因某項公司行動而被剔除於或納入母參考指數，將同時被剔除於或納入(以適用者為準)相應的滬深

300界別及/或行業組指數。  

 

中證持續維持上市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中證於每年五月檢討上市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並在定期檢討

成分股之前公佈最新的分類。如上市公司的主要業務結構因主要的公司行動而轉變，中證將相應地檢討及調

整該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  

一般而言，中證將在作出調整決定之後但實施之前，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公佈指數成分股及界別和行業分類的

調整名單。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 2010 年 2 月 12 日開始，直到 2015 年 2 月 12 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 2015 年 2

月 12 日已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三年。特許協議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總資本市值超過57.49%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參考指數的已發行

總股數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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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康得新複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Kangde Xin Composite Material Co 

Ltd) 8.67% 

2 
紫金礦業(Zijin Mining Group Co Ltd) 

7.00% 

3 
海螺水泥(Anhui Conch Cement Company Ltd) 

6.39% 

4 
寶鋼股份(Baoshan Iron & Steel Co Ltd) 

5.87% 

5 中國鋁業(Aluminium Corporation of China) 5.34% 

6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Beijing SJ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New Material CoLtd) 5.15% 

7 包鋼股份(Inner Mongolian Baotou Steel Union Co Ltd) 5.09% 

8 中國北方稀土（集團）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hina Northern Rare 

Earth (Group) High-Tech Co Ltd) 5.00% 

9 山東金礦 (Shandong Gold Mine Co) 
4.95% 

10 萬華化學集團股份有限公司(Wanhua Chemical Group Co Ltd) 
4.03% 

 

彭博編碼為 SH000909<INDEX> <GO>。 

有關參考指數的其他資料，可在中證網址(http://www.csindex.com.cn)、上海證券交易所網址

(http://www.sse.com.cn)及深圳 證券交易所網址(http://www.szse.cn)閱覽。  

 

重要資料 

中證指數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編製及計算。中證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滬深 300

原材料指數(「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並無須因參考指數

的任何錯誤對任何人士負責(不論由於疏忽或其他原因)，而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

易所亦沒有責任就參考指數的錯誤通知任何人士。參考指數價值及成分股名單的版權概歸屬於中

證。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參考指數準確，但中

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不會就參考指數內容的即時性、完整性及準確性作出保

證，亦不會對由於參考指數內容的任何延誤、遺漏、錯誤或其他出錯導致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原材料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遭受的任何錯誤或損失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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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17：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地產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地產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附屬

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投

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滬深 300 地產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般說明」

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擬每年就 1D 類股份(即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分派股息。

然而，董事會可能會因經濟或其他不得不考慮的原因，決定既不分派中期股息亦不建議在本公司的股東週年

大會上批准分派股息。在這種情況下，將按照發行章程正文「有關本公司及股份的一般資料」一節第 I.c 項規

定的程序通知股東。 

參考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地產行業組的 A 股的表現，該行業組是組成滬深 300 指數(「母參考指數」)的 25

個行業組之一。母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母參考指數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

組成。母參考指數包含 10 個一級界別指數及 25 個二級行業組指數。母參考指數中屬同一行業組的所有 A 股

都編配到單一的行業組指數，而參考指數就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25 個行業組指數之一。參考指數與母參考指

數以人民幣報價。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

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授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

場外掉期交易(在下文說明)才可投資於該等證券。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是以

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

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但為了

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資產的百

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德意志銀

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可超逾其

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於發

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附屬基金的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為免引起疑問，本公司及管理公司已決定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將不會包含可

歸因於附屬基金的成立至 2014 年 11 月 14 日期間內買賣 A 股的已變現資本收益總額的中國有關稅務責任

額。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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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地產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者，是有能

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風

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2010年3月25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資

格證券，自2010年3月25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香港

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

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中國市場有關的風險： 

 

(a) 政治、經濟及社會風險：任何在中國發生或與中國有關的政治變化、社會不穩及不利的外交發展，

可能導致施加額外的政府限制，包括資產徵用、徵用稅及對參考指數的一些成分股的國有化。投資者亦應注

意，中國政策的任何變化可能對其證券市場以及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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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國經濟風險：中國經濟近年增長蓬勃，但這種增長可能會亦可能不會持續下去，中國經濟不同的

行業界別亦未必出現均勻的增長。中國政府亦不時實行各種預防經濟過熱的措施。此外，中國從社會主義經

濟轉化為市場主導經濟，已在中國產生各種經濟及社會動盪，概不能保證上述轉化一定會持續或取得成功。

凡此種種都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c) 中國法律制度：中國法律制度以成文法規為主，但其中不少法規仍未經驗證，該等法規能否執行仍

是未知之數。尤其是中國有關貨幣匯兌的規定相對較新，其適用性仍然存疑。該等法規亦使中國證監會及外

匯管理局有權行使酌情權各自對法規作出解釋，導致增加法規適用上各種不明朗的情況。 

(d) 附屬基金投資者對相關 A 股不享有權利：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

中國證監會及外匯管理局授予 QFII 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才可投資於該等證

券。場外掉期交易並不提供與該場外掉期交易掛鈎的相關 A 股的任何實益或股本權利或權益。因此，投資者

應注意，投資於附屬基金並不等同於擁有參考指數的成分 A 股。投資者並不會享有該等 A 股的專有或實益權

益。由於場外掉期交易代表掉期對手方的責任而不是對 A 股的直接投資，如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根據場外

掉期交易的責任，附屬基金所蒙受的損失可能相等於場外掉期交易的全部價值。 

(e) QFII 投資配額：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可能隨時更改中國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附屬基

金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利的影響。尤其是根據 QFII 制度，QFII 必須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才可提

高其投資配額。如任何 QFII 欲不時提高其投資配額，可能須待一段時間才能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中國

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掉期對手方可享有的配額的任何限制，可能妨礙掉期對手方加大場外掉期交易規模的

能力，在此情況下，如不能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令附屬基金不再接受認購。因

此，上述限制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此外，如掉期對手方喪失其 QFII 資格，而且不能

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終止附屬基金。 

(f) 政府管制貨幣兌換及匯率的未來走勢：自從1994年以來，人民幣一直按中國人民銀行根據上一日的

中國銀行同業外匯市場匯價每日釐定的匯率兌換為美元。於2005年7月21日，中國政府引進了受管理的浮動

匯率制度，容許人民幣的幣值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並參考一籃子貨幣在一定幅度內浮動。但不能保證人民幣

匯率將來兌美元或其他外幣不會大幅波動。人民幣兌美元的增值，將提高附屬基金訂立的場外掉期交易所跟

蹤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及附屬基金以美元報價的資產淨值，反之亦然。 

(g) 有賴A股的買賣市場：具流動性的A股買賣市場是否存在，取決於A股的供需情況。投資者應注意，

買賣A股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處於發展階段，其市值及交投量均可能低於已發展的金融市

場。A股市場的波動及結算困難可能導致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的價格大幅波動，從而引起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的變動。 

(h) 中國稅務：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訂。稅

務政策的改變可能減低與附屬基金表現掛鈎的中國公司的稅後利潤，並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

響。支付予QFII投資者的股息、紅利及利息的課稅現已獲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稅務總局」)確認(這方面的詳

情請參閱下文「中國稅務」一節)。 

中國財政部（「財政部」）、稅務總局及中國證監會於2014年11月14日頒布《關於QFII和RQFII取

得中國境內的股票等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暫免徵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79號)（「稅項通

知」）。根據稅項通知，對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

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

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 

投資者應注意，現行的中國稅務規例訂明，由2014年11月17日起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

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的稅務豁免屬暫時性。因此，當中國稅務機關宣佈該豁免之屆滿日期時，場外

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掉期對手方因場外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而受到負面影響。這可能

會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產生不利影響。 

 投資者亦應注意，附屬基金向股東支付的股息(如有)將從其根據場外掉期交易收到的相應款額中所

得，該等款額將扣除就股息、紅利和利息須繳納的有關中國稅項。 

 

(i) 會計及呈報標準：對中國的公司所適用的會計、核數及財務呈報標準及慣例，可能不同於金融市場

發展較成熟的國家。這些差異可能存在於財產及資產的不同估值方法以及向投資者披露資料的規定等方面。 

(j) A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A股的買賣僅可在相關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以適用者

為準）進行買賣時進行。鑑於A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若認可參與者認為或沒有可動用的A股，

其不大可能贖回或認購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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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集中風險：參考指數集中於中國的地產界別，因此附屬基金可能受該界別表現的不利影響。與廣闊

型基金(例如環球或地區股票基金)相比，附屬基金可能較為波動，因為較容易受中國地產界別的不利情況影

響，以致出現價值波動。 

(l) 與地產界別有關的風險：投資於主要從事地產業的公司所發行的證券涉及特定的風險考慮。這些風

險包括但不限於：房地產價值的週期性、與環球及當地經濟情況有關的風險、過度興建及競爭加劇、房產稅

及營運費用增加、人口趨勢及租金收入變更、分區法律變更、意外災害或徵用損失、環保風險、對租金的監

管限制、鄰里價值的變化、有關方風險、房地產對租戶吸引力的轉變及利率上升。 

(m) 派息風險：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參考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有關證券的付息比率將取決

於參考指數成分證券公司的表現以及本公司不能控制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這些公司的派息政策。此外，本

公司派息與否將由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附屬基金的股息收益

與參考指數相同。 

(n)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界定為投資收入(即股息收入

和利息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

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附屬基金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記入附屬基金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附屬基

金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實際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

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何資本收益。任何涉及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

息或實際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中國稅務 

以下有關中國稅務的摘要屬概論性質，僅供參考，並不擬盡列與購入、擁有、贖回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股份的
決定相關的所有稅務考慮。此摘要並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亦不試圖處理適用於所有類別投資者的稅務後
果。準投資者應就其根據中國法例及本國法例認購、購入、持有、贖回或出售股份的影響，諮詢本身的獨立
專業顧問。以下資料是根據於本產品附件日期有效的中國法例編製的。與稅務有關的法律、規則及慣例可能
會更改及修訂(而該等更改可能具追溯力)。因此，並無法保證下文所述摘要在本產品附件日期之後仍繼續適
用。 

 

引言 

附屬基金將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A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   

 
各類稅項 

可能產生的各類稅務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a) 企業所得稅：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確認支付予QFII 的股息、紅利及利息須課稅。根據稅項通知，對

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

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QFII投資於A股所得的資本收益的稅務待遇將適用企業所得稅法（「企

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及假定QFII的管理及營運不會使其被視作中國的稅務居民企業，亦

不會被視作在中國設有常駐機構，則該QFII將須就其從中國上市公司股票收取的利息收入、股息及資本收益

繳納10%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與QFII作為稅務居民的國家之間簽訂的雙重稅務條約(若有)可能會進一步降低

10%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惟須視乎QFII是否有能力達到該雙重稅務條約的相關要求。 

(b) 營業稅及印花稅：根據中國法律及規定，QFII特別獲豁免於繳納對買賣A股所得收益課徵的中國營業

稅。並無對中國股票投資的股息收入或利潤分配課徵中國營業稅。從2008年9月19日起，只有賣方須就出售

中國上市股份按0.1%稅率繳納印花稅，買方無須繳納任何印花稅。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1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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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1D」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2816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0 年 3 月 25 日  

每手買賣單位 20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4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50%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易

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場外

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表現有

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買賣 A股的潛在稅務影響 根據場外掉期交易的條文，掉期對手方招致的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轉嫁

給附屬基金，詳情見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5
 

(i)每一認購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的最後成交價

高於有關交易日的資產淨值，則最後成交價與該資產淨值之間的差價，三

者中取最高者。
 

贖回費
6
 (i)每一贖回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於有關交易日

的最後成交價低於資產淨值，則資產淨值與該最後成交價之間的差價，三

者中取最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股息 在符合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一節條款的情況下，原則上每年均會支付

股息。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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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參考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地產行業組的 A 股的表現，該行業組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25 個行業組之一。母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母參考

指數由在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組成。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

發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維持。參考指數與母參考指數以人民幣報價。 

由於參考指數力求代表的市場集中於地產行業，與具有範圍較廣的潛在成分股的指數相比，參考指數的潛在

成分股較少。有鑒於此及根據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運用已提高的分散風險限額」一節，

參考指數力求按照該法例運用已提高的分散風險限額。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5,394 億 7,000 萬元，有 15 個成分股。 

 

界別/行業分類 

母參考指數包含 10 個一級界別指數及 25 個二級行業組指數。母參考指數中屬同一行業組的所有 A 股都編配

到單一的行業組指數，而參考指數就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25個行業組指數之一。  

為了進行界別及行業分類，母參考指數所有成份股都按下列原則分類： 

– 如某一業務產生的收益高於公司總收益的50%，則公司屬於相關的子行業。 

– 如公司沒有任何主要業務的收入高於50%，但某一業務的收益及利潤最高且超過總收益及利潤的

30%，則公司屬於該相關行業。 

– 如公司沒有任何業務的收入及利潤高於30%，則中證組的專家將進行研究，決定公司應屬於哪一行

業。  

分類為地產股的證券將共同組成參考指數。滬深 300 地產行業組包括地產發展及經營子行業內的公司。如因

主要的公司行動造成成分股行業分類的變更，須對參考指數進行調整。 

 

指數的計算 

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發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或「指數提供者」)維持。中證是由上

海證券交易所與深圳證券交易所於 2005 年 8 月 25 日成立的合營企業，專門管理證券指數及提供有關服務。

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中證。 

參考指數於 2009 年 6 月 16 日推出， 於 2004 年 12 月 31 日，其基礎水平為人民幣 1,000元。 

 

指數顧問委員會 

中證設立了一個指數專家委員會(「指數專家委員會」)，負責評估、建議和審議中證指數的編製方法。 

 

指數選股範圍 

母參考指數的選股範圍(「選股範圍」)包括所有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並符合下列條件的A

股(均屬「股票」)： 

- (a) 如股票非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母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個月。如上市少於三

個月，但從最初上市以來其每日平均總市值在所有A股中位居首三十大公司之列，則仍會被考慮納入

選股範圍； 

(b) 如股票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母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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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並未因連番財務損失而被中國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指定須特別對待或可

能被除牌； 

- 發行股票的公司表現良好，並無嚴重的財政問題或在最近一年並無違反法律及/或規例的紀錄。 

母參考指數有四層分類，包括10個界別、25個行業組、60多個行業及130多個子行業。分類是按照當前有效

的國際行業分類標準進行，並作出調整，以配合中國上市公司的特性。現時，母參考指數所有成份股均被編

配至其中一個行業指數，再組合為25個行業組指數之一及10個界別指數之一。  

參考指數包括母參考指數中屬於地產行業組的所有成分股(均為「指數成分股」)，乃按照中證所用的行業分類

確定。 

 

指數定期檢討 

指數成分股於母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進行檢討之時一併檢討。母參考指數的成分股由指數專家委員會每六個月

檢討一次，該委員會通常於每年五月末及十一月末開會。指數成分股根據定期檢討進行調整，由此引起對參

考指數成分的更改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的第二個星期五之後的首個交易日實行。 

在每次定期檢討中調整的母參考指數成分股數目不超過 10%，中證並已採用緩衝區規則以盡量減低母參考指

數的流動率。母參考指數選股範圍內的首 24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將獲優先選取為母參

考指數成分股。列入首 36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的母參考指數成分股將可優先保留於母

參考指數內。   

 

指數調整 

如發生某些公司事件，中證須作出必要的調整，以維持參考指數的代表性及可投資性。該等事件包括但不限

於指數成分股發行人破產、重組、合併、收購及分拆上市，以及指數成分股被除牌、暫停買賣及再發行。如

指數成分股因某項公司行動而被剔除於或納入母參考指數，將同時被剔除於或納入(以適用者為準)相應的滬深

300界別及/或行業組指數。  

中證持續維持上市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中證於每年五月檢討上市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並在定期檢討

成分股之前公佈最新的分類。如上市公司的主要業務結構因主要的公司行動而轉變，中證將相應地檢討及調

整該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  

一般而言，中證將在作出調整決定之後但實施之前，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公佈指數成分股及界別和行業分類的

調整名單。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 2010 年 2 月 12 日開始，直到 2015 年 2 月 12 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 2015 年 2

月 12 日已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三年。特許協議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總資本市值超過83.41%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參考指數的已發行

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中國萬科(China Vanke Co Ltd) 
30.66% 

2 保利地產(Poly Real Estate Group Co Ltd) 
13.36% 

3 招商蛇口(China Merchants Shekou Industrial Zone Co Ltd) 
8.15% 

4 城投控股(Shanghai Chengtou Holdings Co Ltd) 
6.09% 

5 金地集團(Gemdale Corporation)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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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綠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Greenland Holdings Group 

Corporation Ltd) 4.45% 

7 華夏幸福基業 (China Fortune Land Development Co Ltd) 
4.43% 

8 
中天城投集團(Zhongtian Urban Development Group Co 

Ltd) 3.91% 

9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Shanghai Lujiazui Finance & Trade 

Zone Development Co Ltd) 3.50% 

10 新湖中宝(Xinhu Zhongbao Co Ltd) 
3.00% 

 

彭博編碼為 SH000952 <INDEX> <GO>。 

有關參考指數的其他資料，可在中證網址(http://www.csindex.com.cn)、上海證券交易所網址

(http://www.sse.com.cn)及深圳 證券交易所網址(http://www.szse.cn)閱覽。  

 

重要資料 

中證指數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編製及計算。中證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滬深 300 地

產指數(「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並無須因參考指數的任何

錯誤對任何人士負責(不論由於疏忽或其他原因)，而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亦沒

有責任就參考指數的錯誤通知任何人士。參考指數價值及成分股名單的版權概歸屬於中證。中證、

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券交

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不會就參考指數內容的即時性、完整性及準確性作出保證，亦不會對由於

參考指數內容的任何延誤、遺漏、錯誤或其他出錯導致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地產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遭受的任何錯誤或損失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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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18：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公用事業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公用事業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

件。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

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滬深 300 公用事業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般說

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擬每年就 1D 類股份(即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分派股

息。然而，董事會可能會因經濟或其他不得不考慮的原因，決定既不分派中期股息亦不建議在本公司的股東

週年大會上批准分派股息。在這種情況下，將按照發行章程正文「有關本公司及股份的一般資料」一節第 I.c

項規定的程序通知股東。 

參考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公用事業界別的 A 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滬深 300 指數(「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之一。母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

的表現。母參考指數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組

成。母參考指數包含 10 個一級界別指數及 25 個二級行業組指數。母參考指數中屬同一界別的所有 A 股都編

配到單一的界別指數，而參考指數就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指數之一。參考指數與母參考指數以人民

幣報價。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

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授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

場外掉期交易(在下文說明)才可投資於該等證券。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是以

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

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但為了

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資產的百

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德意志銀

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可超逾其

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於發

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附屬基金的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為免引起疑問，本公司及管理公司已決定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將不會包含可

歸因於附屬基金的成立至 2014 年 11 月 14 日期間內買賣 A 股的已變現資本收益總額的中國有關稅務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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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

響。 

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公用事業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者，是

有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

「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2010年3月25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資

格證券，自2010年3月25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香港

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

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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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中國市場有關的風險： 

 

(a) 政治、經濟及社會風險：任何在中國發生或與中國有關的政治變化、社會不穩及不利的外交發展，

可能導致施加額外的政府限制，包括資產徵用、徵用稅及對參考指數的一些成分股的國有化。投資者亦應注

意，中國政策的任何變化可能對其證券市場以及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b) 中國經濟風險：中國經濟近年增長蓬勃，但這種增長可能會亦可能不會持續下去，中國經濟不同的

行業界別亦未必出現均勻的增長。中國政府亦不時實行各種預防經濟過熱的措施。此外，中國從社會主義經

濟轉化為市場主導經濟，已在中國產生各種經濟及社會動盪，概不能保證上述轉化一定會持續或取得成功。

凡此種種都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c) 中國法律制度：中國法律制度以成文法規為主，但其中不少法規仍未經驗證，該等法規能否執行仍

是未知之數。尤其是中國有關貨幣匯兌的規定相對較新，其適用性仍然存疑。該等法規亦使中國證監會及外

匯管理局有權行使酌情權各自對法規作出解釋，導致增加法規適用上各種不明朗的情況。 

(d) 附屬基金投資者對相關 A 股不享有權利：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

中國證監會及外匯管理局授予 QFII 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才可投資於該等證

券。場外掉期交易並不提供與該場外掉期交易掛鈎的相關 A 股的任何實益或股本權利或權益。因此，投資者

應注意，投資於附屬基金並不等同於擁有參考指數的成分 A 股。投資者並不會享有該等 A 股的專有或實益權

益。由於場外掉期交易代表掉期對手方的責任而不是對 A 股的直接投資，如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根據場外

掉期交易的責任，附屬基金所蒙受的損失可能相等於場外掉期交易的全部價值。 

(e) QFII 投資配額：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可能隨時更改中國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附屬基

金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利的影響。尤其是根據 QFII 制度，QFII 必須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才可提

高其投資配額。如任何 QFII 欲不時提高其投資配額，可能須待一段時間才能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中國

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掉期對手方可享有的配額的任何限制，可能妨礙掉期對手方加大場外掉期交易規模的

能力，在此情況下，如不能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令附屬基金不再接受認購。因

此，上述限制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此外，如掉期對手方喪失其 QFII 資格，而且不能

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終止附屬基金。 

(f) 政府管制貨幣兌換及匯率的未來走勢：自從1994年以來，人民幣一直按中國人民銀行根據上一日的

中國銀行同業外匯市場匯價每日釐定的匯率兌換為美元。於2005年7月21日，中國政府引進了受管理的浮動

匯率制度，容許人民幣的幣值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並參考一籃子貨幣在一定幅度內浮動。但不能保證人民幣

匯率將來兌美元或其他外幣不會大幅波動。人民幣兌美元的增值，將提高附屬基金訂立的場外掉期交易所跟

蹤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及附屬基金以美元報價的資產淨值，反之亦然。 

(g) 有賴A股的買賣市場：具流動性的A股買賣市場是否存在，取決於A股的供需情況。投資者應注意，

買賣A股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處於發展階段，其市值及交投量均可能低於已發展的金融市

場。A股市場的波動及結算困難可能導致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的價格大幅波動，從而引起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的變動。 

(h) 中國稅務：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訂。稅

務政策的改變可能減低與附屬基金表現掛鈎的中國公司的稅後利潤，並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

響。支付予QFII投資者的股息、紅利及利息的課稅現已獲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稅務總局」)確認(這方面的詳

情請參閱下文「中國稅務」一節)。 

中國財政部（「財政部」）、稅務總局及中國證監會於2014年11月14日頒布《關於QFII和RQFII取

得中國境內的股票等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暫免徵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79號)（「稅項通

知」）。根據稅項通知，對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

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

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 

投資者應注意，現行的中國稅務規例訂明，由2014年11月17日起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

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的稅務豁免屬暫時性。因此，當中國稅務機關宣佈該豁免之屆滿日期時，場外

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掉期對手方因場外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而受到負面影響。這可能

會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產生不利影響。  

投資者亦應注意，附屬基金向股東支付的股息(如有)將從其根據場外掉期交易收到的相應款額中所

得，該等款額將扣除就股息、紅利和利息須繳納的有關中國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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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會計及呈報標準：對中國的公司所適用的會計、核數及財務呈報標準及慣例，可能不同於金融市場

發展較成熟的國家。這些差異可能存在於財產及資產的不同估值方法以及向投資者披露資料的規定等方面。 

(j)  A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A股的買賣僅可在相關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以適用者

為準）進行買賣時進行。鑑於A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若認可參與者認為或沒有可動用的A股，

其不大可能贖回或認購股份。 

(k) 集中風險：參考指數集中於中國的公用事業界別，因此附屬基金可能受該界別表現的不利影響。與

廣闊型基金(例如環球或地區股票基金)相比，附屬基金可能較為波動，因為較容易受中國公用事業界別的不利

情況影響，以致出現價值波動。 

(l) 與公用事業界別有關的風險：主要從事公用事業界別的公司，其表現可能受匯率波動、國內及國際

競爭以及其對客戶收費受政府限制等因素不利的影響。放鬆監管會令公用事業公司備受更劇烈的競爭，並可

能使其盈利能力受到不利的影響。在放鬆監管之下，公用事業公司便可在其原來的地區市場及傳統業務以外

作多元化發展，以致該等公司可能兼營較高風險的業務，從而對其盈利能力產生累積的不良後果。 

(m) 派息風險：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參考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有關證券的付息比率將取決

於參考指數成分證券公司的表現以及本公司不能控制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這些公司的派息政策。此外，本

公司派息與否將由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附屬基金的股息收益

與參考指數相同。 

(n)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界定為投資收入(即股息收入

和利息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

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附屬基金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記入附屬基金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附屬基

金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實際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

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何資本收益。任何涉及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

息或實際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中國稅務 

以下有關中國稅務的摘要屬概論性質，僅供參考，並不擬盡列與購入、擁有、贖回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股份的
決定相關的所有稅務考慮。此摘要並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亦不試圖處理適用於所有類別投資者的稅務後
果。準投資者應就其根據中國法例及本國法例認購、購入、持有、贖回或出售股份的影響，諮詢本身的獨立
專業顧問。以下資料是根據於本產品附件日期有效的中國法例編製的。與稅務有關的法律、規則及慣例可能
會更改及修訂(而該等更改可能具追溯力)。因此，並無法保證下文所述摘要在本產品附件日期之後仍繼續適
用。 

 

引言 

附屬基金將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A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   

 
各類稅項 

可能產生的各類稅務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a) 企業所得稅：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確認支付予QFII 的股息、紅利及利息須課稅。根據稅項通知，對

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

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QFII投資於A股所得的資本收益的稅務待遇將適用企業所得稅法（「企

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及假定QFII的管理及營運不會使其被視作中國的稅務居民企業，亦

不會被視作在中國設有常駐機構，則該QFII將須就其從中國上市公司股票收取的利息收入、股息及資本收益

繳納10%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與QFII作為稅務居民的國家之間簽訂的雙重稅務條約(若有)可能會進一步降低

10%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惟須視乎QFII是否有能力達到該雙重稅務條約的相關要求。 

 

(b) 營業稅及印花稅：根據中國法律及規定，QFII特別獲豁免於繳納對買賣A股所得收益課徵的中國營業

稅。並無對中國股票投資的股息收入或利潤分配課徵中國營業稅。從2008年9月19日起，只有賣方須就出售

中國上市股份按0.1%稅率繳納印花稅，買方無須繳納任何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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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1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1D」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52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0 年 3 月 25 日  

每手買賣單位 45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50%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易

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場外

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表現有

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買賣 A股的潛在稅務影響 根據場外掉期交易的條文，掉期對手方招致的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轉嫁

給附屬基金，詳情見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的最後成交價

高於有關交易日的資產淨值，則最後成交價與該資產淨值之間的差價，三

者中取最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於有關交易日

的最後成交價低於資產淨值，則資產淨值與該最後成交價之間的差價，三

者中取最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股息 在符合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一節條款的情況下，原則上每年均會支付

股息。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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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參考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公用事業界別的 A 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之一。母參

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母參考指

數由在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組成。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發

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維持。參考指數與母參考指數以人民幣報價。 

由於參考指數力求代表的市場集中於公用事業界別，與具有範圍較廣的潛在成分股的指數相比，參考指數的

潛在成分股較少。有鑒於此及根據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運用已提高的分散風險限額」一

節，參考指數力求按照該法例運用已提高的分散風險限額。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3,637 億 6,000 萬元，有 18 個成分股。 

 

界別/行業分類 

母參考指數包含 10 個一級界別指數及 25 個二級行業組指數。母參考指數中屬同一界別的所有 A 股都編配到

單一的界別指數，而參考指數就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指數之一。  

為了進行界別及行業分類，母參考指數所有成份股都按下列原則分類： 

– 如某一業務產生的收益高於公司總收益的50%，則公司屬於相關的子界別。 

– 如公司沒有任何主要業務的收入高於50%，但某一業務的收益及利潤最高且超過總收益及利潤的

30%，則公司屬於該相關界別。 

– 如公司沒有任何業務的收入及利潤高於30%，則中證組的專家將進行研究，決定公司應屬於哪一界

別。  

 

分類為公用事業股的證券將共同組成參考指數。滬深 300 公用事業界別包括從事電力、蒸氣及熱水生產及供

應、氣體生產及供應以及自來水生產及供應等子行業的公司。如因主要的公司行動造成成分股界別分類的變

更，須對參考指數進行調整。 

 

指數的計算 

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發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或「指數提供者」)維持。中證是由上

海證券交易所與深圳證券交易所於 2005 年 8 月 25 日成立的合營企業，專門管理證券指數及提供有關服務。

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中證。 

參考指數於 2009 年 6 月 16 日推出， 於 2004 年 12 月 31 日，其基礎水平為人民幣 1,000元。 

 

指數顧問委員會 

中證設立了一個指數專家委員會(「指數專家委員會」)，負責評估、建議和審議中證指數的編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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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選股範圍 

母參考指數的選股範圍(「選股範圍」)包括所有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並符合下列條件的A

股(均屬「股票」)： 

- (a) 如股票非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母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個月。如上市少於三

個月，但從最初上市以來其每日平均總市值在所有A股中位居首三十大公司之列，則仍會被考慮納入

選股範圍； 

(b) 如股票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母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年； 

- 股票並未因連番財務損失而被中國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指定須特別對待或可

能被除牌； 

- 發行股票的公司表現良好，並無嚴重的財政問題或在最近一年並無違反法律及/或規例的紀錄。 

母參考指數有四層分類，包括10個界別、25個行業組、60多個行業及130多個子行業。分類是按照當前有效

的國際行業分類標準進行，並作出調整，以配合中國上市公司的特性。現時，母參考指數所有成份股均被編

配至其中一個行業指數，再組合為25個行業組指數之一及10個界別指數之一。  

參考指數包括母參考指數中屬於公用事業界別的所有成分股(均為「指數成分股」)，乃按照中證所用的行業分

類確定。 

 

指數定期檢討 

指數成分股於母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進行檢討之時一併檢討。母參考指數的成分股由指數專家委員會每六個月

檢討一次，該委員會通常於每年五月末及十一月末開會。指數成分股根據定期檢討進行調整，由此引起對參

考指數成分的更改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的第二個星期五之後的首個交易日實行。 

在每次定期檢討中調整的母參考指數成分股數目不超過 10%，中證並已採用緩衝區規則以盡量減低母參考指

數的流動率。母參考指數選股範圍內的首 24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將獲優先選取為母參

考指數成分股。列入首 36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的母參考指數成分股將可優先保留於母

參考指數內。   

 

指數調整 

如發生某些公司事件，中證須作出必要的調整，以維持參考指數的代表性及可投資性。該等事件包括但不限

於指數成分股發行人破產、重組、合併、收購及分拆上市，以及指數成分股被除牌、暫停買賣及再發行。如

指數成分股因某項公司行動而被剔除於或納入母參考指數，將同時被剔除於或納入(以適用者為準)相應的滬深

300界別及/或行業組指數。  

中證持續維持上市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中證於每年五月檢討上市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並在定期檢討

成分股之前公佈最新的分類。如上市公司的主要業務結構因主要的公司行動而轉變，中證將相應地檢討及調

整該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  

一般而言，中證將在作出調整決定之後但實施之前，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公佈指數成分股及界別和行業分類的

調整名單。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 2010 年 2 月 12 日開始，直到 2015 年 2 月 12 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 2015 年 2

月 12 日已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三年。特許協議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總資本市值100.00%的參考指數九個成分股(根據參考指數的已發行總

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長江電力(China Yangtze Power Co) 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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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電電力(GD Power Development Co Ltd) 14.64% 

3 中國核工業(China National Nuclear Power Co Ltd) 12.78% 

4 國投電力(SDIC Huajing Power Holdings Co Ltd) 10.79% 

5 浙江浙能電力(Zhejiang Zheneng Electric Power Co Ltd) 8.74% 

6 川投能源(Sichuan Chuantou Energy Co) 7.58% 

7 上海電力(Shanghai Electric Power Co Ltd) 4.31% 

8 北京首都创业 (Beijing Capital Co Ltd) 
3.93% 

9 深圳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Shenzhen Energy Group Co Ltd) 
3.25% 

 

彭博編碼為 SH000917<INDEX> <GO>。 

有關參考指數的其他資料，可在中證網址(http://www.csindex.com.cn)、上海證券交易所網址

(http://www.sse.com.cn)及深圳 證券交易所網址(http://www.szse.cn)閱覽。  

 

 

 

 

重要資料 

中證指數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編製及計算。中證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滬深 300 公用事業

指數(「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並無須因參考指數的任何錯誤對任

何人士負責(不論由於疏忽或其他原因)，而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亦沒有責任就參考指

數的錯誤通知任何人士。參考指數價值及成分股名單的版權概歸屬於中證。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

證券交易所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不會

就參考指數內容的即時性、完整性及準確性作出保證，亦不會對由於參考指數內容的任何延誤、遺漏、錯

誤或其他出錯導致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公用事業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遭

受的任何錯誤或損失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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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19：db x-trackers 滬深 300 能源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能源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附屬

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投

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滬深 300 能源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般說明」

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擬每年就 1D 類股份(即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分派股息。

然而，董事會可能會因經濟或其他不得不考慮的原因，決定既不分派中期股息亦不建議在本公司的股東週年

大會上批准分派股息。在這種情況下，將按照發行章程正文「有關本公司及股份的一般資料」一節第 I.c 項規

定的程序通知股東。 

參考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能源界別的 A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滬深 300 指數(「母參考指數」)的 10個界

別之一。母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

現。母參考指數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組成。

母參考指數包含 10 個一級界別指數及 25 個二級行業組指數。母參考指數中屬同一界別的所有 A 股都編配到

單一的界別指數，而參考指數就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指數之一。參考指數與母參考指數以人民幣報

價。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

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授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

場外掉期交易(在下文說明)才可投資於該等證券。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是以

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

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但為了

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資產的百

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德意志銀

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可超逾其

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於發

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附屬基金的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為免引起疑問，本公司及管理公司已決定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將不會包含可

歸因於附屬基金的成立至 2014 年 11 月 14 日期間內買賣 A 股的已變現資本收益總額的中國有關稅務責任

額。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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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能源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者，是有能

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風

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2010年3月25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資

格證券，自2010年3月25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香港

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

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中國市場有關的風險： 

 

(a) 政治、經濟及社會風險：任何在中國發生或與中國有關的政治變化、社會不穩及不利的外交發展，

可能導致施加額外的政府限制，包括資產徵用、徵用稅及對參考指數的一些成分股的國有化。投資者亦應注

意，中國政策的任何變化可能對其證券市場以及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b) 中國經濟風險：中國經濟近年增長蓬勃，但這種增長可能會亦可能不會持續下去，中國經濟不同的

行業界別亦未必出現均勻的增長。中國政府亦不時實行各種預防經濟過熱的措施。此外，中國從社會主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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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轉化為市場主導經濟，已在中國產生各種經濟及社會動盪，概不能保證上述轉化一定會持續或取得成功。

凡此種種都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c) 中國法律制度：中國法律制度以成文法規為主，但其中不少法規仍未經驗證，該等法規能否執行仍

是未知之數。尤其是中國有關貨幣匯兌的規定相對較新，其適用性仍然存疑。該等法規亦使中國證監會及外

匯管理局有權行使酌情權各自對法規作出解釋，導致增加法規適用上各種不明朗的情況。 

(d) 附屬基金投資者對相關 A 股不享有權利：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

中國證監會及外匯管理局授予 QFII 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才可投資於該等證

券。場外掉期交易並不提供與該場外掉期交易掛鈎的相關 A 股的任何實益或股本權利或權益。因此，投資者

應注意，投資於附屬基金並不等同於擁有參考指數的成分 A 股。投資者並不會享有該等 A 股的專有或實益權

益。由於場外掉期交易代表掉期對手方的責任而不是對 A 股的直接投資，如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根據場外

掉期交易的責任，附屬基金所蒙受的損失可能相等於場外掉期交易的全部價值。 

(e) QFII 投資配額：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可能隨時更改中國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附屬基

金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利的影響。尤其是根據 QFII 制度，QFII 必須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才可提

高其投資配額。如任何 QFII 欲不時提高其投資配額，可能須待一段時間才能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中國

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掉期對手方可享有的配額的任何限制，可能妨礙掉期對手方加大場外掉期交易規模的

能力，在此情況下，如不能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令附屬基金不再接受認購。因

此，上述限制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此外，如掉期對手方喪失其 QFII 資格，而且不能

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終止附屬基金。 

(f) 政府管制貨幣兌換及匯率的未來走勢：自從1994年以來，人民幣一直按中國人民銀行根據上一日的

中國銀行同業外匯市場匯價每日釐定的匯率兌換為美元。於2005年7月21日，中國政府引進了受管理的浮動

匯率制度，容許人民幣的幣值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並參考一籃子貨幣在一定幅度內浮動。但不能保證人民幣

匯率將來兌美元或其他外幣不會大幅波動。人民幣兌美元的增值，將提高附屬基金訂立的場外掉期交易所跟

蹤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及附屬基金以美元報價的資產淨值，反之亦然。 

(g) 有賴A股的買賣市場：具流動性的A股買賣市場是否存在，取決於A股的供需情況。投資者應注意，

買賣A股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處於發展階段，其市值及交投量均可能低於已發展的金融市

場。A股市場的波動及結算困難可能導致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的價格大幅波動，從而引起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的變動。 

(h) 中國稅務：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訂。稅

務政策的改變可能減低與附屬基金表現掛鈎的中國公司的稅後利潤，並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

響。支付予QFII投資者的股息、紅利及利息的課稅現已獲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稅務總局」)確認(這方面的詳

情請參閱下文「中國稅務」一節)。 

中國財政部（「財政部」）、稅務總局及中國證監會於2014年11月14日頒布《關於QFII和RQFII取

得中國境內的股票等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暫免徵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79號)（「稅項通

知」）。根據稅項通知，對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

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

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 

投資者應注意，現行的中國稅務規例訂明，由2014年11月17日起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

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的稅務豁免屬暫時性。因此，當中國稅務機關宣佈該豁免之屆滿日期時，場外

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掉期對手方因場外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而受到負面影響。這可能

會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產生不利影響。 

 投資者亦應注意，附屬基金向股東支付的股息(如有)將從其根據場外掉期交易收到的相應款額中所

得，該等款額將扣除就股息、紅利和利息須繳納的有關中國稅項。 

(i) 會計及呈報標準：對中國的公司所適用的會計、核數及財務呈報標準及慣例，可能不同於金融市場

發展較成熟的國家。這些差異可能存在於財產及資產的不同估值方法以及向投資者披露資料的規定等方面。 

(j) A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A股的買賣僅可在相關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以適用者

為準）進行買賣時進行。鑑於A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若認可參與者認為或沒有可動用的A股，

其不大可能贖回或認購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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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集中風險：參考指數集中於中國的能源界別，因此附屬基金可能受該界別表現的不利影響。與廣闊

型基金(例如環球或地區股票基金)相比，附屬基金可能較為波動，因為較容易受中國能源界別的不利情況影

響，以致出現價值波動。 

(l) 與能源界別有關的風險：主要從事能源界別的公司，其表現可能受油價變動、日益嚴密的環保及安

全條例及政府節能政策引致的生產成本上漲、天災人禍造成的供應鏈干擾及生產技術加速過時等因素不利的

影響。 

(m) 派息風險：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參考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有關證券的付息比率將取決

於參考指數成分證券公司的表現以及本公司不能控制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這些公司的派息政策。此外，本

公司派息與否將由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附屬基金的股息收益

與參考指數相同。 

 
(n)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界定為投資收入(即股息收入

和利息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

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附屬基金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記入附屬基金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附屬基

金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實際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

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何資本收益。任何涉及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

息或實際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中國稅務 

以下有關中國稅務的摘要屬概論性質，僅供參考，並不擬盡列與購入、擁有、贖回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股份的
決定相關的所有稅務考慮。此摘要並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亦不試圖處理適用於所有類別投資者的稅務後
果。準投資者應就其根據中國法例及本國法例認購、購入、持有、贖回或出售股份的影響，諮詢本身的獨立
專業顧問。以下資料是根據於本產品附件日期有效的中國法例編製的。與稅務有關的法律、規則及慣例可能
會更改及修訂(而該等更改可能具追溯力)。因此，並無法保證下文所述摘要在本產品附件日期之後仍繼續適
用。 

 

引言 

附屬基金將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A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   

 
各類稅項 

可能產生的各類稅務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a) 企業所得稅：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確認支付予QFII 的股息、紅利及利息須課稅。根據稅項通知，對

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

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QFII投資於A股所得的資本收益的稅務待遇將適用企業所得稅法（「企

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及假定QFII的管理及營運不會使其被視作中國的稅務居民企業，亦

不會被視作在中國設有常駐機構，則該QFII將須就其從中國上市公司股票收取的利息收入、股息及資本收益

繳納10%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與QFII作為稅務居民的國家之間簽訂的雙重稅務條約(若有)可能會進一步降低

10%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惟須視乎QFII是否有能力達到該雙重稅務條約的相關要求。 

(b) 營業稅及印花稅：根據中國法律及規定，QFII特別獲豁免於繳納對買賣A股所得收益課徵的中國營業

稅。並無對中國股票投資的股息收入或利潤分配課徵中國營業稅。從2008年9月19日起，只有賣方須就出售

中國上市股份按0.1%稅率繳納印花稅，買方無須繳納任何印花稅。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1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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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1D」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17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0 年 3 月 25 日  

每手買賣單位 25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50%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易

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場外

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表現有

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買賣 A股的潛在稅務影響 根據場外掉期交易的條文，掉期對手方招致的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轉嫁

給附屬基金，詳情見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的最後成交價

高於有關交易日的資產淨值，則最後成交價與該資產淨值之間的差價，三

者中取最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於有關交易日

的最後成交價低於資產淨值，則資產淨值與該最後成交價之間的差價，三

者中取最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股息 在符合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一節條款的情況下，原則上每年均會支付

股息。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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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參考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能源界別的 A 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之一。母參考指

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母參考指數由

在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組成。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發布，

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維持。參考指數與母參考指數以人民幣報價。 

由於參考指數力求代表的市場集中於能源界別，與具有範圍較廣的潛在成分股的指數相比，參考指數的潛在

成分股較少。有鑒於此及根據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運用已提高的分散風險限額」一節，

參考指數力求按照該法例運用已提高的分散風險限額。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至2016年11月30日為止，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2,259億4,000萬元，有12個成分股。 

 

界別/行業分類 

母參考指數包含 10 個一級界別指數及 25 個二級行業組指數。母參考指數中屬同一界別的所有 A股都編配到

單一的界別指數，而參考指數就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指數之一。 

為了進行界別及行業分類，母參考指數所有成份股都按下列原則分類： 

– 如某一業務產生的收益高於公司總收益的50%，則公司屬於相關的子界別。 

– 如公司沒有任何主要業務的收入高於50%，但某一業務的收益及利潤最高且超過總收益及利潤的

30%，則公司屬於該相關界別。 

– 如公司沒有任何業務的收入及利潤高於30%，則中證組的專家將進行研究，決定公司應屬於哪一界

別。  

分類為能源界別股的證券將共同組成參考指數。滬深 300 能源界別包括從事煤炭採選、礦業服務、石油加工

提煉、石油及天然氣開採及航運等子行業的公司。如因主要的公司行動造成成分股界別分類的變更，須對參

考指數進行調整。 

指數的計算 

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發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或「指數提供者」)維持。中證是由上

海證券交易所與深圳證券交易所於 2005 年 8 月 25 日成立的合營企業，專門管理證券指數及提供有關服務。

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中證。 

參考指數於 2009 年 6 月 16 日推出， 於 2004 年 12 月 31 日，其基礎水平為人民幣 1,000元。 

指數顧問委員會 

中證設立了一個指數專家委員會(「指數專家委員會」)，負責評估、建議和審議中證指數的編製方法。 

指數選股範圍 

母參考指數的選股範圍(「選股範圍」)包括所有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並符合下列條件的A

股(均屬「股票」)： 

- (a) 如股票非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母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個月。如上市少於三

個月，但從最初上市以來其每日平均總市值在所有A股中位居首三十大公司之列，則仍會被考慮納入

選股範圍； 

(b) 如股票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母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年； 

- 股票並未因連番財務損失而被中國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指定須特別對待或可

能被除牌； 

- 發行股票的公司表現良好，並無嚴重的財政問題或在最近一年並無違反法律及/或規例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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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參考指數有四層分類，包括10個界別、25個行業組、60多個行業及130多個子行業。分類是按照當前有效

的國際行業分類標準進行，並作出調整，以配合中國上市公司的特性。現時，母參考指數所有成份股均被編

配至其中一個行業指數，再組合為25個行業組指數之一及10個界別指數之一。  

參考指數包括母參考指數中屬於能源界別的所有成分股(均為「指數成分股」)，乃按照中證所用的行業分類確

定。 

指數定期檢討 

指數成分股於母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進行檢討之時一併檢討。母參考指數的成分股由指數專家委員會每六個月

檢討一次，該委員會通常於每年五月末及十一月末開會。指數成分股根據定期檢討進行調整，由此引起對參

考指數成分的更改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的第二個星期五之後的首個交易日實行。 

在每次定期檢討中調整的母參考指數成分股數目不超過 10%，中證並已採用緩衝區規則以盡量減低母參考指

數的流動率。母參考指數選股範圍內的首 24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將獲優先選取為母參

考指數成分股。列入首 36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的母參考指數成分股將可優先保留於母

參考指數內。   

 

指數調整 

如發生某些公司事件，中證須作出必要的調整，以維持參考指數的代表性及可投資性。該等事件包括但不限

於指數成分股發行人破產、重組、合併、收購及分拆上市，以及指數成分股被除牌、暫停買賣及再發行。如

指數成分股因某項公司行動而被剔除於或納入母參考指數，將同時被剔除於或納入(以適用者為準)相應的滬深

300界別及/或行業組指數。  

中證持續維持上市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中證於每年五月檢討上市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並在定期檢討

成分股之前公佈最新的分類。如上市公司的主要業務結構因主要的公司行動而轉變，中證將相應地檢討及調

整該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  

一般而言，中證將在作出調整決定之後但實施之前，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公佈指數成分股及界別和行業分類的

調整名單。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10年2月12日開始，直到2015年2月12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15年2月12日已

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三年。特許協議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總資本市值超過98.14%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參考指數的已發行

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中國石化(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Corporation) 
25.14% 

2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PetroChina Co Ltd) 
16.04% 

3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China Shenhua Energy Co) 
13.82% 

4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Wintime Energy Co Ltd) Co) 
9.00% 

5 海油工程(Offshore Oil Engineering 
7.41% 

6 廣匯能源(Guanghui Energy Co Ltd) 
6.62% 

7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Shanxi Xishan Coal And Electricity 

Power)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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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海石化(Sinopec Shanghai Petrochemical Co Ltd) 
6.14% 

9 陝西煤業股份有限公司(Shaanxi Coal Industry Co Ltd) 
4.41% 

10 
中石化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Sinopec Oilfield Service 

Corporation) 3.19% 

 

彭博編碼為 SH000908 <INDEX> <GO>。 

有關參考指數的其他資料，可在中證網址(http://www.csindex.com.cn)、上海證券交易所網址

(http://www.sse.com.cn)及深圳 證券交易所網址(http://www.szse.cn)閱覽。  

 

重要資料 

中證指數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編製及計算。中證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滬深 300 能

源指數(「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並無須因參考指數的任何

錯誤對任何人士負責(不論由於疏忽或其他原因)，而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亦沒

有責任就參考指數的錯誤通知任何人士。參考指數價值及成分股名單的版權概歸屬於中證。中證、

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券交

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不會就參考指數內容的即時性、完整性及準確性作出保證，亦不會對由於

參考指數內容的任何延誤、遺漏、錯誤或其他出錯導致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能源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遭受的任何錯誤或損失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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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20：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金融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金融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附屬

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投

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滬深 300 金融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般說明」

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擬每年就 1D 類股份(即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分派股息。

然而，董事會可能會因經濟或其他不得不考慮的原因，決定既不分派中期股息亦不建議在本公司的股東週年

大會上批准分派股息。在這種情況下，將按照發行章程正文「有關本公司及股份的一般資料」一節第 I.c 項規

定的程序通知股東。 

參考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金融界別的 A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滬深 300 指數(「母參考指數」)的 10個界

別之一。母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

現。母參考指數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組成。

母參考指數包含 10 個一級界別指數及 25 個二級行業組指數。母參考指數中屬同一界別的所有 A 股都編配到

單一的界別指數，而參考指數就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指數之一。參考指數與母參考指數以人民幣報

價。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

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授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

場外掉期交易(在下文說明)才可投資於該等證券。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是以

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

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但為了

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資產的百

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德意志銀

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可超逾其

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於發

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附屬基金的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為免引起疑問，本公司及管理公司已決定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將不會包含可

歸因於附屬基金的成立至 2014 年 11 月 14 日期間內買賣 A 股的已變現資本收益總額的中國有關稅務責任

額。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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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金融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者，是有能

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風

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2010年3月25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資

格證券，自2010年3月25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香港

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

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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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中國市場有關的風險： 

 

(a) 政治、經濟及社會風險：任何在中國發生或與中國有關的政治變化、社會不穩及不利的外交發展，

可能導致施加額外的政府限制，包括資產徵用、徵用稅及對參考指數的一些成分股的國有化。投資者亦應注

意，中國政策的任何變化可能對其證券市場以及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b) 中國經濟風險：中國經濟近年增長蓬勃，但這種增長可能會亦可能不會持續下去，中國經濟不同的

行業界別亦未必出現均勻的增長。中國政府亦不時實行各種預防經濟過熱的措施。此外，中國從社會主義經

濟轉化為市場主導經濟，已在中國產生各種經濟及社會動盪，概不能保證上述轉化一定會持續或取得成功。

凡此種種都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c) 中國法律制度：中國法律制度以成文法規為主，但其中不少法規仍未經驗證，該等法規能否執行仍

是未知之數。尤其是中國有關貨幣匯兌的規定相對較新，其適用性仍然存疑。該等法規亦使中國證監會及外

匯管理局有權行使酌情權各自對法規作出解釋，導致增加法規適用上各種不明朗的情況。 

(d) 附屬基金投資者對相關 A 股不享有權利：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

中國證監會及外匯管理局授予 QFII 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才可投資於該等證

券。場外掉期交易並不提供與該場外掉期交易掛鈎的相關 A 股的任何實益或股本權利或權益。因此，投資者

應注意，投資於附屬基金並不等同於擁有參考指數的成分 A 股。投資者並不會享有該等 A 股的專有或實益權

益。由於場外掉期交易代表掉期對手方的責任而不是對 A 股的直接投資，如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根據場外

掉期交易的責任，附屬基金所蒙受的損失可能相等於場外掉期交易的全部價值。 

(e) QFII 投資配額：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可能隨時更改中國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附屬基

金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利的影響。尤其是根據 QFII 制度，QFII 必須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才可提

高其投資配額。如任何 QFII 欲不時提高其投資配額，可能須待一段時間才能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中國

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掉期對手方可享有的配額的任何限制，可能妨礙掉期對手方加大場外掉期交易規模的

能力，在此情況下，如不能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令附屬基金不再接受認購。因

此，上述限制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此外，如掉期對手方喪失其 QFII 資格，而且不能

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終止附屬基金。 

(f) 政府管制貨幣兌換及匯率的未來走勢：自從1994年以來，人民幣一直按中國人民銀行根據上一日的

中國銀行同業外匯市場匯價每日釐定的匯率兌換為美元。於2005年7月21日，中國政府引進了受管理的浮動

匯率制度，容許人民幣的幣值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並參考一籃子貨幣在一定幅度內浮動。但不能保證人民幣

匯率將來兌美元或其他外幣不會大幅波動。人民幣兌美元的增值，將提高附屬基金訂立的場外掉期交易所跟

蹤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及附屬基金以美元報價的資產淨值，反之亦然。 

(g) 有賴A股的買賣市場：具流動性的A股買賣市場是否存在，取決於A股的供需情況。投資者應注意，

買賣A股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處於發展階段，其市值及交投量均可能低於已發展的金融市

場。A股市場的波動及結算困難可能導致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的價格大幅波動，從而引起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的變動。 

(h) 中國稅務：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訂。稅

務政策的改變可能減低與附屬基金表現掛鈎的中國公司的稅後利潤，並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

響。支付予QFII投資者的股息、紅利及利息的課稅現已獲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稅務總局」)確認(這方面的詳

情請參閱下文「中國稅務」一節)。 

中國財政部（「財政部」）、稅務總局及中國證監會於2014年11月14日頒布《關於QFII和RQFII取

得中國境內的股票等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暫免徵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79號)（「稅項通

知」）。根據稅項通知，對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

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

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 

投資者應注意，現行的中國稅務規例訂明，由2014年11月17日起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

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的稅務豁免屬暫時性。因此，當中國稅務機關宣佈該豁免之屆滿日期時，場外

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掉期對手方因場外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而受到負面影響。這可能

會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產生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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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者亦應注意，附屬基金向股東支付的股息(如有)將從其根據場外掉期交易收到的相應款額中所

得，該等款額將扣除就股息、紅利和利息須繳納的有關中國稅項。 

(i) 會計及呈報標準：對中國的公司所適用的會計、核數及財務呈報標準及慣例，可能不同於金融市場

發展較成熟的國家。這些差異可能存在於財產及資產的不同估值方法以及向投資者披露資料的規定等方面。 

(j)  A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A股的買賣僅可在相關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以適用者

為準）進行買賣時進行。鑑於A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若認可參與者認為或沒有可動用的A股，

其不大可能贖回或認購股份。 

(k) 集中風險：參考指數集中於中國的金融界別，因此附屬基金可能受該界別表現的不利影響。與廣闊

型基金(例如環球或地區股票基金)相比，附屬基金可能較為波動，因為較容易受中國金融界別的不利情況影

響，以致出現價值波動。 

(l) 與金融界別有關的風險：在正常市況下，金融服務界別的業績可能受利率上升、貸款拖欠比率及金

融市場流動性下降等因素的不利影響。現時的國際危機廣泛影響全球的金融服務及信貸機構。近期國際金融

市場的動盪令大部分活躍於此界別的公司蒙受巨額損失，甚至令一些具規模而且歷史悠久的國際機構破產。

有些金融服務公司的資產值大幅下跌，必須在不利的市場情況下採取集資補救行動。此外，中國金融公司受

到廣泛的政府監管，監管措施經常改變，對其盈利能力及業務經營範圍產生累積的不利影響。 

(m) 派息風險：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參考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有關證券的付息比率將取決

於參考指數成分證券公司的表現以及本公司不能控制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這些公司的派息政策。此外，本

公司派息與否將由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附屬基金的股息收益

與參考指數相同。 

(n)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界定為投資收入(即股息收入

和利息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

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附屬基金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記入附屬基金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附屬基

金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實際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

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何資本收益。任何涉及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

息或實際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中國稅務 

以下有關中國稅務的摘要屬概論性質，僅供參考，並不擬盡列與購入、擁有、贖回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股份的
決定相關的所有稅務考慮。此摘要並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亦不試圖處理適用於所有類別投資者的稅務後
果。準投資者應就其根據中國法例及本國法例認購、購入、持有、贖回或出售股份的影響，諮詢本身的獨立
專業顧問。以下資料是根據於本產品附件日期有效的中國法例編製的。與稅務有關的法律、規則及慣例可能
會更改及修訂(而該等更改可能具追溯力)。因此，並無法保證下文所述摘要在本產品附件日期之後仍繼續適
用。 

 

引言 

附屬基金將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A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   

 
各類稅項 

可能產生的各類稅務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a) 企業所得稅：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確認支付予QFII 的股息、紅利及利息須課稅。根據稅項通知，對

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

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QFII投資於A股所得的資本收益的稅務待遇將適用企業所得稅法（「企

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及假定QFII的管理及營運不會使其被視作中國的稅務居民企業，亦

不會被視作在中國設有常駐機構，則該QFII將須就其從中國上市公司股票收取的利息收入、股息及資本收益

繳納10%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與QFII作為稅務居民的國家之間簽訂的雙重稅務條約(若有)可能會進一步降低

10%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惟須視乎QFII是否有能力達到該雙重稅務條約的相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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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營業稅及印花稅：根據中國法律及規定，QFII特別獲豁免於繳納對買賣A股所得收益課徵的中國營業

稅。並無對中國股票投資的股息收入或利潤分配課徵中國營業稅。從2008年9月19日起，只有賣方須就出售

中國上市股份按0.1%稅率繳納印花稅，買方無須繳納任何印花稅。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1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1D」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2844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0 年 3 月 25 日  

每手買賣單位 20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50%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

易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

場外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

表現有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買賣 A股的潛在稅務影響 根據場外掉期交易的條文，掉期對手方招致的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轉

嫁給附屬基金，詳情見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的最後成交

價高於有關交易日的資產淨值，則最後成交價與該資產淨值之間的差

價，三者中取最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於有關交易

日的最後成交價低於資產淨值，則資產淨值與該最後成交價之間的差

價，三者中取最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股息 在符合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一節條款的情況下，原則上每年均會支

付股息。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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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1D」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參考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金融界別的 A 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之一。母參考指

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母參考指數由

在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組成。母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發

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維持。參考指數與母參考指數以人民幣報價。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3 萬 9,065 億 6,000萬元，有 62 個成分

股。 

 

界別/行業分類 

母參考指數包含 10 個一級界別指數及 25 個二級行業組指數。母參考指數中屬同一界別的所有 A股都編配到

單一的界別指數，而參考指數就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指數之一。  

為了進行界別及行業分類，母參考指數所有成份股都按下列原則分類： 

– 如某一業務產生的收益高於公司總收益的50%，則公司屬於相關的子界別。 

– 如公司沒有任何主要業務的收入高於50%，但某一業務的收益及利潤最高且超過總收益及利潤的

30%，則公司屬於該相關界別。 

– 如公司沒有任何業務的收入及利潤高於30%，則中證組的專家將進行研究，決定公司應屬於哪一界

別。  

分類為金融界別股的證券將共同組成參考指數。滬深 300 金融界別包括從事銀行、金融信託行業、證券及期

貨、保險及房地產發展及經營等子行業的公司。如因主要的公司行動造成成分股界別分類的變更，須對參考

指數進行調整。 

 

指數的計算 

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發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或「指數提供者」)維持。中證是由上

海證券交易所與深圳證券交易所於 2005 年 8 月 25 日成立的合營企業，專門管理證券指數及提供有關服務。

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中證。 

參考指數於 2009 年 6 月 16 日推出， 於 2004 年 12 月 31 日，其基礎水平為人民幣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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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顧問委員會 

中證設立了一個指數專家委員會(「指數專家委員會」)，負責評估、建議和審議中證指數的編製方法。 

 

指數選股範圍 

母參考指數的選股範圍(「選股範圍」)包括所有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並符合下列條件的A

股(均屬「股票」)： 

- (a) 如股票非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母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個月。如上市少於三

個月，但從最初上市以來其每日平均總市值在所有A股中位居首三十大公司之列，則仍會被考慮納入

選股範圍； 

(b) 如股票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母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年； 

- 股票並未因連番財務損失而被中國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指定須特別對待或可

能被除牌； 

- 發行股票的公司表現良好，並無嚴重的財政問題或在最近一年並無違反法律及/或規例的紀錄。 

母參考指數有四層分類，包括10個界別、25個行業組、60多個行業及130多個子行業。分類是按照當前有效

的國際行業分類標準進行，並作出調整，以配合中國上市公司的特性。現時，母參考指數所有成份股均被編

配至其中一個行業指數，再組合為25個行業組指數之一及10個界別指數之一。  

參考指數包括母參考指數中屬於金融界別的所有成分股(均為「指數成分股」)，乃按照中證所用的行業分類確

定。 

 

指數定期檢討 

指數成分股於母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進行檢討之時一併檢討。母參考指數的成分股由指數專家委員會每六個月

檢討一次，該委員會通常於每年五月末及十一月末開會。指數成分股根據定期檢討進行調整，由此引起對參

考指數成分的更改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的第二個星期五之後的首個交易日實行。 

在每次定期檢討中調整的母參考指數成分股數目不超過 10%，中證並已採用緩衝區規則以盡量減低母參考指

數的流動率。母參考指數選股範圍內的首 24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將獲優先選取為母參

考指數成分股。列入首 36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的母參考指數成分股將可優先保留於母

參考指數內。   

 

指數調整 

如發生某些公司事件，中證須作出必要的調整，以維持參考指數的代表性及可投資性。該等事件包括但不限

於指數成分股發行人破產、重組、合併、收購及分拆上市，以及指數成分股被除牌、暫停買賣及再發行。如

指數成分股因某項公司行動而被剔除於或納入母參考指數，將同時被剔除於或納入(以適用者為準)相應的滬深

300界別及/或行業組指數。  

中證持續維持上市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中證於每年五月檢討上市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並在定期檢討

成分股之前公佈最新的分類。如上市公司的主要業務結構因主要的公司行動而轉變，中證將相應地檢討及調

整該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  

一般而言，中證將在作出調整決定之後但實施之前，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公佈指數成分股及界別和行業分類的

調整名單。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10年2月12日開始，直到2015年2月12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15年2月12日已

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三年。特許協議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總資本市值超過48.50%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參考指數的已發行

總股數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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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Ping An Insurance Group 

Co of China Ltd) 10.10% 

2 民生銀行(China Minsheng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5.79% 

3 興業銀行(Industrial Bank Co Ltd) 5.78% 

4 招商銀行(China Merchants Bank Co Ltd) 4.93% 

5 交通銀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 Ltd) 4.19% 

6 中國萬科(China Vanke Co Ltd) 4.02% 

7 浦發銀行(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Co Ltd) 3.78% 

8 海通證券(Haitong Securities Co Ltd) 3.41% 

9 中信證券(Citic Securities Co) 3.33% 

10 北京銀行(Bank Of Beijing Co Ltd) 3.18% 

 

彭博編碼為 SH000914<INDEX> <GO>。 

有關參考指數的其他資料，可在中證網址(http://www.csindex.com.cn)、上海證券交易所網址

(http://www.sse.com.cn)及深圳 證券交易所網址(http://www.szse.cn)閱覽。  

 

重要資料 

中證指數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編製及計算。中證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滬深 300 金

融指數(「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並無須因參考指數的任何

錯誤對任何人士負責(不論由於疏忽或其他原因)，而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亦沒

有責任就參考指數的錯誤通知任何人士。參考指數價值及成分股名單的版權概歸屬於中證。中證、

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券交

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不會就參考指數內容的即時性、完整性及準確性作出保證，亦不會對由於

參考指數內容的任何延誤、遺漏、錯誤或其他出錯導致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金融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遭受的任何錯誤或損失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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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21：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醫藥衛生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醫藥衛生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

件。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

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滬深 300 醫藥衛生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般說

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擬每年就 1D 類股份(即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分派股

息。然而，董事會可能會因經濟或其他不得不考慮的原因，決定既不分派中期股息亦不建議在本公司的股東

週年大會上批准分派股息。在這種情況下，將按照發行章程正文「有關本公司及股份的一般資料」一節第 I.c

項規定的程序通知股東。 

參考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保健界別的 A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滬深 300 指數(「母參考指數」)的 10個界

別之一。母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

現。母參考指數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組成。

母參考指數包含 10 個一級界別指數及 25 個二級行業組指數。母參考指數中屬同一界別的所有 A 股都編配到

單一的界別指數，而參考指數就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指數之一。參考指數與母參考指數以人民幣報

價。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

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授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

場外掉期交易(在下文說明)才可投資於該等證券。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是以

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

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但為了

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資產的百

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德意志銀

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可超逾其

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於發

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附屬基金的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為免引起疑問，本公司及管理公司已決定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將不會包含可

歸因於附屬基金的成立至 2014 年 11 月 14 日期間內買賣 A 股的已變現資本收益總額的中國有關稅務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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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

響。 

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醫藥衛生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者，是

有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

「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2010年3月25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資

格證券，自2010年3月25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香港

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

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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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中國市場有關的風險： 

(a) 政治、經濟及社會風險：任何在中國發生或與中國有關的政治變化、社會不穩及不利的外交發展，

可能導致施加額外的政府限制，包括資產徵用、徵用稅及對參考指數的一些成分股的國有化。投資者亦應注

意，中國政策的任何變化可能對其證券市場以及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b) 中國經濟風險：中國經濟近年增長蓬勃，但這種增長可能會亦可能不會持續下去，中國經濟不同的

行業界別亦未必出現均勻的增長。中國政府亦不時實行各種預防經濟過熱的措施。此外，中國從社會主義經

濟轉化為市場主導經濟，已在中國產生各種經濟及社會動盪，概不能保證上述轉化一定會持續或取得成功。

凡此種種都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c) 中國法律制度：中國法律制度以成文法規為主，但其中不少法規仍未經驗證，該等法規能否執行仍

是未知之數。尤其是中國有關貨幣匯兌的規定相對較新，其適用性仍然存疑。該等法規亦使中國證監會及外

匯管理局有權行使酌情權各自對法規作出解釋，導致增加法規適用上各種不明朗的情況。 

(d) 附屬基金投資者對相關 A 股不享有權利：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

中國證監會及外匯管理局授予 QFII 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才可投資於該等證

券。場外掉期交易並不提供與該場外掉期交易掛鈎的相關 A 股的任何實益或股本權利或權益。因此，投資者

應注意，投資於附屬基金並不等同於擁有參考指數的成分 A 股。投資者並不會享有該等 A 股的專有或實益權

益。由於場外掉期交易代表掉期對手方的責任而不是對 A 股的直接投資，如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根據場外

掉期交易的責任，附屬基金所蒙受的損失可能相等於場外掉期交易的全部價值。 

(e) QFII 投資配額：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可能隨時更改中國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附屬基

金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利的影響。尤其是根據 QFII 制度，QFII 必須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才可提

高其投資配額。如任何 QFII 欲不時提高其投資配額，可能須待一段時間才能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中國

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掉期對手方可享有的配額的任何限制，可能妨礙掉期對手方加大場外掉期交易規模的

能力，在此情況下，如不能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令附屬基金不再接受認購。因

此，上述限制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此外，如掉期對手方喪失其 QFII 資格，而且不能

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終止附屬基金。 

(f) 政府管制貨幣兌換及匯率的未來走勢：自從1994年以來，人民幣一直按中國人民銀行根據上一日的

中國銀行同業外匯市場匯價每日釐定的匯率兌換為美元。於2005年7月21日，中國政府引進了受管理的浮動

匯率制度，容許人民幣的幣值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並參考一籃子貨幣在一定幅度內浮動。但不能保證人民幣

匯率將來兌美元或其他外幣不會大幅波動。人民幣兌美元的增值，將提高附屬基金訂立的場外掉期交易所跟

蹤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及附屬基金以美元報價的資產淨值，反之亦然。 

(g) 有賴A股的買賣市場：具流動性的A股買賣市場是否存在，取決於A股的供需情況。投資者應注意，

買賣A股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處於發展階段，其市值及交投量均可能低於已發展的金融市

場。A股市場的波動及結算困難可能導致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的價格大幅波動，從而引起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的變動。 

(h) 中國稅務：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訂。稅

務政策的改變可能減低與附屬基金表現掛鈎的中國公司的稅後利潤，並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

響。支付予QFII投資者的股息、紅利及利息的課稅現已獲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稅務總局」)確認(這方面的詳

情請參閱下文「中國稅務」一節)。 

中國財政部（「財政部」）、稅務總局及中國證監會於2014年11月14日頒布《關於QFII和RQFII取

得中國境內的股票等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暫免徵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79號)（「稅項通

知」）。根據稅項通知，對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

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

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 

投資者應注意，現行的中國稅務規例訂明，由2014年11月17日起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

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的稅務豁免屬暫時性。因此，當中國稅務機關宣佈該豁免之屆滿日期時，場外

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掉期對手方因場外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而受到負面影響。這可能

會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產生不利影響。 

 投資者亦應注意，附屬基金向股東支付的股息(如有)將從其根據場外掉期交易收到的相應款額中所

得，該等款額將扣除就股息、紅利和利息須繳納的有關中國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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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會計及呈報標準：對中國的公司所適用的會計、核數及財務呈報標準及慣例，可能不同於金融市場

發展較成熟的國家。這些差異可能存在於財產及資產的不同估值方法以及向投資者披露資料的規定等方面。 

(j) A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A股的買賣僅可在相關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以適用者

為準）進行買賣時進行。鑑於A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若認可參與者認為或沒有可動用的A股，

其不大可能贖回或認購股份。 

(k) 集中風險：參考指數集中於中國的保健界別，因此附屬基金可能受該界別表現的不利影響。與廣闊

型基金(例如環球或地區股票基金)相比，附屬基金可能較為波動，因為較容易受中國保健界別的不利情況影

響，以致出現價值波動。 

(l) 與保健界別有關的風險：一般而言，保健界別如與一眾行業相比，其經濟前景較受政府政策及規例

影響。某些保健公司可能將多於往常的財務資源投放於研究及產品開發，並由於其研發計劃成功在望，因而

取得偏高的股價走勢。此外，某些保健公司卻由於其新產品或流程缺乏商業認受性或因技術改變及過時而受

到不利的影響。 

(m) 派息風險：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參考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有關證券的付息比率將取決

於參考指數成分證券公司的表現以及本公司不能控制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這些公司的派息政策。此外，本

公司派息與否將由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附屬基金的股息收益

與參考指數相同。 

(n)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界定為投資收入(即股息收入

和利息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

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附屬基金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記入附屬基金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附屬基

金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實際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

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何資本收益。任何涉及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

息或實際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中國稅務 

以下有關中國稅務的摘要屬概論性質，僅供參考，並不擬盡列與購入、擁有、贖回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股份的
決定相關的所有稅務考慮。此摘要並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亦不試圖處理適用於所有類別投資者的稅務後
果。準投資者應就其根據中國法例及本國法例認購、購入、持有、贖回或出售股份的影響，諮詢本身的獨立
專業顧問。以下資料是根據於本產品附件日期有效的中國法例編製的。與稅務有關的法律、規則及慣例可能
會更改及修訂(而該等更改可能具追溯力)。因此，並無法保證下文所述摘要在本產品附件日期之後仍繼續適
用。 

 

引言 

附屬基金將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A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   

 

各類稅項 

可能產生的各類稅務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a) 企業所得稅：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確認支付予QFII 的股息、紅利及利息須課稅。根據稅項通知，對

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

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QFII投資於A股所得的資本收益的稅務待遇將適用企業所得稅法（「企

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及假定QFII的管理及營運不會使其被視作中國的稅務居民企業，亦

不會被視作在中國設有常駐機構，則該QFII將須就其從中國上市公司股票收取的利息收入、股息及資本收益

繳納10%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與QFII作為稅務居民的國家之間簽訂的雙重稅務條約(若有)可能會進一步降低

10%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惟須視乎QFII是否有能力達到該雙重稅務條約的相關要求。 

(b) 營業稅及印花稅：根據中國法律及規定，QFII特別獲豁免於繳納對買賣A股所得收益課徵的中國營業

稅。並無對中國股票投資的股息收入或利潤分配課徵中國營業稅。從2008年9月19日起，只有賣方須就出售

中國上市股份按0.1%稅率繳納印花稅，買方無須繳納任何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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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1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1D」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57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0 年 3 月 25 日  

每手買賣單位 20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50%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

易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

場外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

表現有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買賣 A股的潛在稅務影響 根據場外掉期交易的條文，掉期對手方招致的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轉

嫁給附屬基金，詳情見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的最後成交

價高於有關交易日的資產淨值，則最後成交價與該資產淨值之間的差

價，三者中取最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於有關交易

日的最後成交價低於資產淨值，則資產淨值與該最後成交價之間的差

價，三者中取最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股息 在符合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一節條款的情況下，原則上每年均會支

付股息。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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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參考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保健界別的 A 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之一。母參考指

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母參考指數由

在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組成。母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發

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維持。參考指數與母參考指數以人民幣報價。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3,969 億元，有 19 個成分股。 

 

界別/行業分類 

母參考指數包含 10 個一級界別指數及 25 個二級行業組指數。母參考指數中屬同一界別的所有 A 股都編配到

單一的界別指數，而參考指數就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指數之一。  

為了進行界別及行業分類，母參考指數所有成份股都按下列原則分類： 

– 如某一業務產生的收益高於公司總收益的50%，則公司屬於相關的子界別。 

– 如公司沒有任何主要業務的收入高於50%，但某一業務的收益及利潤最高且超過總收益及利潤的

30%，則公司屬於該相關界別。 

– 如公司沒有任何業務的收入及利潤高於30%，則中證組的專家將進行研究，決定公司應屬於哪一界

別。  

分類為保健界別股的證券將共同組成參考指數。滬深 300 保健界別包括從事化學品及醫藥製造子行業的公

司。如因主要的公司行動造成成分股界別分類的變更，須對參考指數進行調整。 

 

指數的計算 

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發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或「指數提供者」)維持。中證是由上

海證券交易所與深圳證券交易所於 2005 年 8 月 25 日成立的合營企業，專門管理證券指數及提供有關服務。

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中證。 

參考指數於 2009 年 6 月 16 日推出， 於 2004 年 12 月 31 日，其基礎水平為人民幣 1,000元。 

 

指數顧問委員會 

中證設立了一個指數專家委員會(「指數專家委員會」)，負責評估、建議和審議中證指數的編製方法。 

 

指數選股範圍 

母參考指數的選股範圍(「選股範圍」)包括所有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並符合下列條件的A

股(均屬「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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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如股票非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母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個月。如上市少於三

個月，但從最初上市以來其每日平均總市值在所有A股中位居首三十大公司之列，則仍會被考慮納入

選股範圍； 

(b) 如股票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母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年； 

- 股票並未因連番財務損失而被中國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指定須特別對待或可

能被除牌； 

- 發行股票的公司表現良好，並無嚴重的財政問題或在最近一年並無違反法律及/或規例的紀錄。 

母參考指數有四層分類，包括10個界別、25個行業組、60多個行業及130多個子行業。分類是按照當前有效

的國際行業分類標準進行，並作出調整，以配合中國上市公司的特性。現時，母參考指數所有成份股均被編

配至其中一個行業指數，再組合為25個行業組指數之一及10個界別指數之一。  

參考指數包括母參考指數中屬於保健界別的所有成分股(均為「指數成分股」)，乃按照中證所用的行業分類確

定。 

 

指數定期檢討 

指數成分股於母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進行檢討之時一併檢討。母參考指數的成分股由指數專家委員會每六個月

檢討一次，該委員會通常於每年五月末及十一月末開會。指數成分股根據定期檢討進行調整，由此引起對參

考指數成分的更改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的第二個星期五之後的首個交易日實行。 

在每次定期檢討中調整的母參考指數成分股數目不超過 10%，中證並已採用緩衝區規則以盡量減低母參考指

數的流動率。母參考指數選股範圍內的首 24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將獲優先選取為母參

考指數成分股。列入首 36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的母參考指數成分股將可優先保留於母

參考指數內。   

 

指數調整 

如發生某些公司事件，中證須作出必要的調整，以維持參考指數的代表性及可投資性。該等事件包括但不限

於指數成分股發行人破產、重組、合併、收購及分拆上市，以及指數成分股被除牌、暫停買賣及再發行。如

指數成分股因某項公司行動而被剔除於或納入母參考指數，將同時被剔除於或納入(以適用者為準)相應的滬深

300界別及/或行業組指數。  

中證持續維持上市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中證於每年五月檢討上市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並在定期檢討

成分股之前公佈最新的分類。如上市公司的主要業務結構因主要的公司行動而轉變，中證將相應地檢討及調

整該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  

一般而言，中證將在作出調整決定之後但實施之前，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公佈指數成分股及界別和行業分類的

調整名單。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10年2月12日開始，直到2015年2月12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15年2月12日已

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三年。特許協議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總資本市值超過76.04%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參考指數的已發行

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江蘇恒瑞(Jiangsu Hengrui Medicine Co Ltd) 
15.66% 

2 康美藥業(Guangdong Kangmei Pharmaceutical Co) 
12.30% 

3 雲南白藥(Yunnan Baiyao Group Co Ltd) 
8.60% 

4 東阿阿膠(Dong-E E-Jiao Co Ltd) 
6.93% 



 

 235  

5 天士力製藥(Tasly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 
6.41% 

6 復星醫藥(Shanghai Fosun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 
5.49% 

7 上海醫藥(Shanghai Pharmaceutical Co Ltd) 
5.27% 

8 通化東寶藥業(Tonghua Dongbao Pharmaceutical Co Ltd) 
5.20% 

9 吉林敖東(Jilin Aodong Medicine Industry Group Co Ltd) 
5.12% 

10 上海萊士血液制品 (Shanghai Raas Blood Products Co Ltd) 
5.06% 

 

彭博編碼為 SH000913<INDEX> <GO>。 

有關參考指數的其他資料，可在中證網址(http://www.csindex.com.cn)、上海證券交易所網址

(http://www.sse.com.cn)及深圳 證券交易所網址(http://www.szse.cn)閱覽。  

 

重要資料 

中證指數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編製及計算。中證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滬深 300 醫

藥衛生指數(「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並無須因參考指數的

任何錯誤對任何人士負責(不論由於疏忽或其他原因)，而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

亦沒有責任就參考指數的錯誤通知任何人士。參考指數價值及成分股名單的版權概歸屬於中證。中

證、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

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不會就參考指數內容的即時性、完整性及準確性作出保證，亦不會對

由於參考指數內容的任何延誤、遺漏、錯誤或其他出錯導致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醫藥衛生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遭受的任何錯誤或損失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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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22：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運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運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附屬

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投

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滬深 300 運輸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般說明」

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擬每年就 1D 類股份(即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分派股息。

然而，董事會可能會因經濟或其他不得不考慮的原因，決定既不分派中期股息亦不建議在本公司的股東週年

大會上批准分派股息。在這種情況下，將按照發行章程正文「有關本公司及股份的一般資料」一節第 I.c 項規

定的程序通知股東。 

參考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運輸行業組的 A 股的表現，該行業組是組成滬深 300 指數(「母參考指數」)的 25

個行業組之一。母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母參考指數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

組成。母參考指數包含 10 個一級界別指數及 25 個二級行業組指數。母參考指數中屬同一行業組的所有 A 股

都編配到單一的行業組指數，而參考指數就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25 個行業組指數之一。參考指數與母參考指

數以人民幣報價。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

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授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

場外掉期交易(在下文說明)才可投資於該等證券。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是以

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

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但為了

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資產的百

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德意志銀

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可超逾其

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於發

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附屬基金的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為免引起疑問，本公司及管理公司已決定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將不會包含可

歸因於附屬基金的成立至 2014 年 11 月 14 日期間內買賣 A 股的已變現資本收益總額的中國有關稅務責任

額。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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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運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者，是有能

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風

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2010年3月25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資

格證券，自2010年3月25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香港

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

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中國市場有關的風險： 

 

(a) 政治、經濟及社會風險：任何在中國發生或與中國有關的政治變化、社會不穩及不利的外交發展，

可能導致施加額外的政府限制，包括資產徵用、徵用稅及對參考指數的一些成分股的國有化。投資者亦應注

意，中國政策的任何變化可能對其證券市場以及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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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國經濟風險：中國經濟近年增長蓬勃，但這種增長可能會亦可能不會持續下去，中國經濟不同的

行業界別亦未必出現均勻的增長。中國政府亦不時實行各種預防經濟過熱的措施。此外，中國從社會主義經

濟轉化為市場主導經濟，已在中國產生各種經濟及社會動盪，概不能保證上述轉化一定會持續或取得成功。

凡此種種都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c) 中國法律制度：中國法律制度以成文法規為主，但其中不少法規仍未經驗證，該等法規能否執行仍

是未知之數。尤其是中國有關貨幣匯兌的規定相對較新，其適用性仍然存疑。該等法規亦使中國證監會及外

匯管理局有權行使酌情權各自對法規作出解釋，導致增加法規適用上各種不明朗的情況。 

(d) 附屬基金投資者對相關 A 股不享有權利：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

中國證監會及外匯管理局授予 QFII 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才可投資於該等證

券。場外掉期交易並不提供與該場外掉期交易掛鈎的相關 A 股的任何實益或股本權利或權益。因此，投資者

應注意，投資於附屬基金並不等同於擁有參考指數的成分 A 股。投資者並不會享有該等 A 股的專有或實益權

益。由於場外掉期交易代表掉期對手方的責任而不是對 A 股的直接投資，如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根據場外

掉期交易的責任，附屬基金所蒙受的損失可能相等於場外掉期交易的全部價值。 

(e) QFII 投資配額：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可能隨時更改中國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附屬基

金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利的影響。尤其是根據 QFII 制度，QFII 必須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才可提

高其投資配額。如任何 QFII 欲不時提高其投資配額，可能須待一段時間才能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中國

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掉期對手方可享有的配額的任何限制，可能妨礙掉期對手方加大場外掉期交易規模的

能力，在此情況下，如不能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令附屬基金不再接受認購。因

此，上述限制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此外，如掉期對手方喪失其 QFII 資格，而且不能

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終止附屬基金。 

(f) 政府管制貨幣兌換及匯率的未來走勢：自從1994年以來，人民幣一直按中國人民銀行根據上一日的

中國銀行同業外匯市場匯價每日釐定的匯率兌換為美元。於2005年7月21日，中國政府引進了受管理的浮動

匯率制度，容許人民幣的幣值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並參考一籃子貨幣在一定幅度內浮動。但不能保證人民幣

匯率將來兌美元或其他外幣不會大幅波動。人民幣兌美元的增值，將提高附屬基金訂立的場外掉期交易所跟

蹤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及附屬基金以美元報價的資產淨值，反之亦然。 

(g) 有賴A股的買賣市場：具流動性的A股買賣市場是否存在，取決於A股的供需情況。投資者應注意，

買賣A股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處於發展階段，其市值及交投量均可能低於已發展的金融市

場。A股市場的波動及結算困難可能導致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的價格大幅波動，從而引起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的變動。 

(h) 中國稅務：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訂。稅

務政策的改變可能減低與附屬基金表現掛鈎的中國公司的稅後利潤，並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

響。支付予QFII投資者的股息、紅利及利息的課稅現已獲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稅務總局」)確認(這方面的詳

情請參閱下文「中國稅務」一節)。 

中國財政部（「財政部」）、稅務總局及中國證監會於2014年11月14日頒布《關於QFII和RQFII取

得中國境內的股票等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暫免徵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79號)（「稅項通

知」）。根據稅項通知，對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

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

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 

投資者應注意，現行的中國稅務規例訂明，由2014年11月17日起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

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的稅務豁免屬暫時性。因此，當中國稅務機關宣佈該豁免之屆滿日期時，場外

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掉期對手方因場外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而受到負面影響。這可能

會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產生不利影響。 

 投資者亦應注意，附屬基金向股東支付的股息(如有)將從其根據場外掉期交易收到的相應款額中所

得，該等款額將扣除就股息、紅利和利息須繳納的有關中國稅項。 

(i) 會計及呈報標準：對中國的公司所適用的會計、核數及財務呈報標準及慣例，可能不同於金融市場

發展較成熟的國家。這些差異可能存在於財產及資產的不同估值方法以及向投資者披露資料的規定等方面。 

(j) A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A股的買賣僅可在相關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以適用者

為準）進行買賣時進行。鑑於A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若認可參與者認為或沒有可動用的A股，

其不大可能贖回或認購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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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集中風險：參考指數集中於中國的運輸界別，因此附屬基金可能受該界別表現的不利影響。與廣闊

型基金(例如環球或地區股票基金)相比，附屬基金可能較為波動，因為較容易受中國運輸界別的不利情況影

響，以致出現價值波動。 

(l) 與運輸界別有關的風險：活躍於運輸界別的公司所發行股份的價格，可能受經濟下滑、燃料價格上

升、勞資關係及保險費用不利的影響。中國的運輸公司亦可能受政府嚴密監管及監督影響，因而對其盈利能

力造成不利的影響。 

(m) 派息風險：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參考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有關證券的付息比率將取決

於參考指數成分證券公司的表現以及本公司不能控制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這些公司的派息政策。此外，本

公司派息與否將由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附屬基金的股息收益

與參考指數相同。 

(n)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界定為投資收入(即股息收入

和利息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

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附屬基金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記入附屬基金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附屬基

金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實際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

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何資本收益。任何涉及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

息或實際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中國稅務 

以下有關中國稅務的摘要屬概論性質，僅供參考，並不擬盡列與購入、擁有、贖回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股份的
決定相關的所有稅務考慮。此摘要並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亦不試圖處理適用於所有類別投資者的稅務後
果。準投資者應就其根據中國法例及本國法例認購、購入、持有、贖回或出售股份的影響，諮詢本身的獨立
專業顧問。以下資料是根據於本產品附件日期有效的中國法例編製的。與稅務有關的法律、規則及慣例可能
會更改及修訂(而該等更改可能具追溯力)。因此，並無法保證下文所述摘要在本產品附件日期之後仍繼續適
用。 

 

引言 

附屬基金將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A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   

 
各類稅項 

可能產生的各類稅務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a) 企業所得稅：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確認支付予QFII 的股息、紅利及利息須課稅。根據稅項通知，對

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

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QFII投資於A股所得的資本收益的稅務待遇將適用企業所得稅法（「企

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及假定QFII的管理及營運不會使其被視作中國的稅務居民企業，亦

不會被視作在中國設有常駐機構，則該QFII將須就其從中國上市公司股票收取的利息收入、股息及資本收益

繳納10%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與QFII作為稅務居民的國家之間簽訂的雙重稅務條約(若有)可能會進一步降低

10%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惟須視乎QFII是否有能力達到該雙重稅務條約的相關要求。 

(b) 營業稅及印花稅：根據中國法律及規定，QFII特別獲豁免於繳納對買賣A股所得收益課徵的中國營業

稅。並無對中國股票投資的股息收入或利潤分配課徵中國營業稅。從2008年9月19日起，只有賣方須就出售

中國上市股份按0.1%稅率繳納印花稅，買方無須繳納任何印花稅。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1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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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保薦人 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1D」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63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0 年 3 月 25 日  

每手買賣單位 55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50%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

易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

場外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

表現有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買賣 A股的潛在稅務影響 根據場外掉期交易的條文，掉期對手方招致的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轉

嫁給附屬基金，詳情見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的最後成交

價高於有關交易日的資產淨值，則最後成交價與該資產淨值之間的差

價，三者中取最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於有關交易

日的最後成交價低於資產淨值，則資產淨值與該最後成交價之間的差

價，三者中取最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股息 在符合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一節條款的情況下，原則上每年均會支

付股息。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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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參考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運輸行業組的 A 股的表現，該行業組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25 個行業組之一。母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母參考

指數由在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組成。母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

及發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維持。參考指數與母參考指數以人民幣報價。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2,877 億 2,000 萬元，有 15 個成分股。 

 

界別/行業分類 

母參考指數包含 10 個一級界別指數及 25 個二級行業組指數。母參考指數中屬同一行業組的所有 A 股都編配

到單一的行業組指數，而參考指數就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25個行業組指數之一。  

 

為了進行界別及行業分類，母參考指數所有成份股都按下列原則分類： 

– 如某一業務產生的收益高於公司總收益的50%，則公司屬於相關的子行業。 

– 如公司沒有任何主要業務的收入高於50%，但某一業務的收益及利潤最高且超過總收益及利潤的

30%，則公司屬於該相關行業。 

– 如公司沒有任何業務的收入及利潤高於30%，則中證組的專家將進行研究，決定公司應屬於哪一行

業。  

分類為運輸股的證券將共同組成參考指數。滬深 300 運輸行業組包括從事空運、公共設施服務、鐵路運輸、

運輸附屬服務及航運等子行業的公司。如因主要的公司行動造成成分股行業分類的變更，須對參考指數進行

調整。 

 

指數的計算 

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發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或「指數提供者」)維持。中證是由上

海證券交易所與深圳證券交易所於 2005 年 8 月 25 日成立的合營企業，專門管理證券指數及提供有關服務。

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中證。 

參考指數於 2009 年 6 月 16 日推出， 於 2004 年 12 月 31 日，其基礎水平為人民幣 1,000元。 

 

指數顧問委員會 

中證設立了一個指數專家委員會(「指數專家委員會」)，負責評估、建議和審議中證指數的編製方法。 

指數選股範圍 

母參考指數的選股範圍(「選股範圍」)包括所有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並符合下列條件的A

股(均屬「股票」)： 

- (a) 如股票非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母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個月。如上市少於三

個月，但從最初上市以來其每日平均總市值在所有A股中位居首三十大公司之列，則仍會被考慮納入

選股範圍； 

(b) 如股票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母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年； 

- 股票並未因連番財務損失而被中國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指定須特別對待或可

能被除牌； 

- 發行股票的公司表現良好，並無嚴重的財政問題或在最近一年並無違反法律及/或規例的紀錄。 

母參考指數有四層分類，包括10個界別、25個行業組、60多個行業及130多個子行業。分類是按照當前有效

的國際行業分類標準進行，並作出調整，以配合中國上市公司的特性。現時，母參考指數所有成份股均被編

配至其中一個行業指數，再組合為25個行業組指數之一及10個界別指數之一。  



 

 242  

參考指數包括母參考指數中屬於運輸行業組的所有成分股(均為「指數成分股」)，乃按照中證所用的行業分類

確定。 

指數定期檢討 

指數成分股於母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進行檢討之時一併檢討。母參考指數的成分股由指數專家委員會每六個月

檢討一次，該委員會通常於每年五月末及十一月末開會。指數成分股根據定期檢討進行調整，由此引起對參

考指數成分的更改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的第二個星期五之後的首個交易日實行。 

在每次定期檢討中調整的母參考指數成分股數目不超過 10%，中證並已採用緩衝區規則以盡量減低母參考指

數的流動率。母參考指數選股範圍內的首 24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將獲優先選取為母參

考指數成分股。列入首 36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的母參考指數成分股將可優先保留於母

參考指數內。   

 

指數調整 

如發生某些公司事件，中證須作出必要的調整，以維持參考指數的代表性及可投資性。該等事件包括但不限

於指數成分股發行人破產、重組、合併、收購及分拆上市，以及指數成分股被除牌、暫停買賣及再發行。如

指數成分股因某項公司行動而被剔除於或納入母參考指數，將同時被剔除於或納入(以適用者為準)相應的滬深

300界別及/或行業組指數。  

中證持續維持上市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中證於每年五月檢討上市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並在定期檢討

成分股之前公佈最新的分類。如上市公司的主要業務結構因主要的公司行動而轉變，中證將相應地檢討及調

整該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  

一般而言，中證將在作出調整決定之後但實施之前，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公佈指數成分股及界別和行業分類的

調整名單。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10年2月12日開始，直到2015年2月12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15年2月12日已

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三年。特許協議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總資本市值超過80.14%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參考指數的已發行

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大秦鐵路(Daqin Railway Co Ltd) 
14.83% 

2 上海國際機場(Shangh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Co Ltd) 
9.28% 

3 南方航空(China Southern Airlines Co Ltd) 
8.67% 

4 海南航空(Hainan Airlines Co Ltd) 
7.69% 

5 中國遠洋 (China COSCO Holdings Co Ltd) 
7.44% 

6 寧波港(Ningbo Port Co Ltd) 
7.21% 

7 東方航空(China Eastern Airlines Corporation Ltd) 
6.58% 

8 中國國航(Air China Ltd) 
6.53% 

9 上海國際港務集團(Shanghai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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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Eternal Asia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Ltd) 5.92% 

有關參考指數的其他資料，可在中證網址 (http://www.csindex.com.cn) 、上海證券交易所網址

(http://www.sse.com.cn)及深圳 證券交易所網址(http://www.szse.cn)閱覽。  

 

重要資料 

中證指數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編製及計算。中證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滬深 300 運

輸指數(「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並無須因參考指數的任何

錯誤對任何人士負責(不論由於疏忽或其他原因)，而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亦沒

有責任就參考指數的錯誤通知任何人士。參考指數價值及成分股名單的版權概歸屬於中證。中證、

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券交

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不會就參考指數內容的即時性、完整性及準確性作出保證，亦不會對由於

參考指數內容的任何延誤、遺漏、錯誤或其他出錯導致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運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遭受的任何錯誤或損失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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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23：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工業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工業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附屬

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投

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滬深 300 工業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般說明」

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擬每年就 1D 類股份(即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分派股息。

然而，董事會可能會因經濟或其他不得不考慮的原因，決定既不分派中期股息亦不建議在本公司的股東週年

大會上批准分派股息。在這種情況下，將按照發行章程正文「有關本公司及股份的一般資料」一節第 I.c 項規

定的程序通知股東。 

參考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工業界別的 A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滬深 300 指數(「母參考指數」)的 10個界

別之一。母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

現。母參考指數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組成。

母參考指數包含 10 個一級界別指數及 25 個二級行業組指數。母參考指數中屬同一界別的所有 A 股都編配到

單一的界別指數，而參考指數就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指數之一。參考指數與母參考指數以人民幣報

價。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

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授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

場外掉期交易(在下文說明)才可投資於該等證券。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是以

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

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但為了

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資產的百

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德意志銀

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可超逾其

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於發

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附屬基金的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為免引起疑問，本公司及管理公司已決定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將不會包含可

歸因於附屬基金的成立至 2014 年 11 月 14 日期間內買賣 A 股的已變現資本收益總額的中國有關稅務責任

額。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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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工業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者，是有能

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風

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2010年3月25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資

格證券，自2010年3月25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香港

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

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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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中國市場有關的風險： 

(a) 政治、經濟及社會風險：任何在中國發生或與中國有關的政治變化、社會不穩及不利的外交發展，

可能導致施加額外的政府限制，包括資產徵用、徵用稅及對參考指數的一些成分股的國有化。投資者亦應注

意，中國政策的任何變化可能對其證券市場以及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b) 中國經濟風險：中國經濟近年增長蓬勃，但這種增長可能會亦可能不會持續下去，中國經濟不同的

行業界別亦未必出現均勻的增長。中國政府亦不時實行各種預防經濟過熱的措施。此外，中國從社會主義經

濟轉化為市場主導經濟，已在中國產生各種經濟及社會動盪，概不能保證上述轉化一定會持續或取得成功。

凡此種種都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c) 中國法律制度：中國法律制度以成文法規為主，但其中不少法規仍未經驗證，該等法規能否執行仍

是未知之數。尤其是中國有關貨幣匯兌的規定相對較新，其適用性仍然存疑。該等法規亦使中國證監會及外

匯管理局有權行使酌情權各自對法規作出解釋，導致增加法規適用上各種不明朗的情況。 

(d) 附屬基金投資者對相關 A 股不享有權利：外國公司如要投資買賣 A 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須獲

中國證監會及外匯管理局授予 QFII 的資格。附屬基金並非 QFII，因此須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才可投資於該等證

券。場外掉期交易並不提供與該場外掉期交易掛鈎的相關 A 股的任何實益或股本權利或權益。因此，投資者

應注意，投資於附屬基金並不等同於擁有參考指數的成分 A 股。投資者並不會享有該等 A 股的專有或實益權

益。由於場外掉期交易代表掉期對手方的責任而不是對 A 股的直接投資，如掉期對手方並未履行其根據場外

掉期交易的責任，附屬基金所蒙受的損失可能相等於場外掉期交易的全部價值。 

(e) QFII 投資配額：中國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可能隨時更改中國 QFII 規定，而該等更改可能對附屬基

金達致其投資目標的能力造成不利的影響。尤其是根據 QFII 制度，QFII 必須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才可提

高其投資配額。如任何 QFII 欲不時提高其投資配額，可能須待一段時間才能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中國

證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對掉期對手方可享有的配額的任何限制，可能妨礙掉期對手方加大場外掉期交易規模的

能力，在此情況下，如不能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令附屬基金不再接受認購。因

此，上述限制可能促使股份以高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買賣。此外，如掉期對手方喪失其 QFII 資格，而且不能

就附屬基金委任其他掉期對手方，則董事會可選擇終止附屬基金。 

(f) 政府管制貨幣兌換及匯率的未來走勢：自從1994年以來，人民幣一直按中國人民銀行根據上一日的

中國銀行同業外匯市場匯價每日釐定的匯率兌換為美元。於2005年7月21日，中國政府引進了受管理的浮動

匯率制度，容許人民幣的幣值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並參考一籃子貨幣在一定幅度內浮動。但不能保證人民幣

匯率將來兌美元或其他外幣不會大幅波動。人民幣兌美元的增值，將提高附屬基金訂立的場外掉期交易所跟

蹤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及附屬基金以美元報價的資產淨值，反之亦然。 

(g) 有賴A股的買賣市場：具流動性的A股買賣市場是否存在，取決於A股的供需情況。投資者應注意，

買賣A股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處於發展階段，其市值及交投量均可能低於已發展的金融市

場。A股市場的波動及結算困難可能導致在該等市場買賣的證券的價格大幅波動，從而引起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的變動。 

(h) 中國稅務：中國政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訂。稅

務政策的改變可能減低與附屬基金表現掛鈎的中國公司的稅後利潤，並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有負面的影

響。支付予QFII投資者的股息、紅利及利息的課稅現已獲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稅務總局」)確認(這方面的詳

情請參閱下文「中國稅務」一節)。 

中國財政部（「財政部」）、稅務總局及中國證監會於2014年11月14日頒布《關於QFII和RQFII取

得中國境內的股票等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暫免徵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79號)（「稅項通

知」）。根據稅項通知，對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

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

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 

投資者應注意，現行的中國稅務規例訂明，由2014年11月17日起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

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的稅務豁免屬暫時性。因此，當中國稅務機關宣佈該豁免之屆滿日期時，場外

掉期交易的估值可能會為反映掉期對手方因場外掉期交易須繳付的中國資本收益稅而受到負面影響。這可能

會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產生不利影響。 

 投資者亦應注意，附屬基金向股東支付的股息(如有)將從其根據場外掉期交易收到的相應款額中所

得，該等款額將扣除就股息、紅利和利息須繳納的有關中國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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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會計及呈報標準：對中國的公司所適用的會計、核數及財務呈報標準及慣例，可能不同於金融市場

發展較成熟的國家。這些差異可能存在於財產及資產的不同估值方法以及向投資者披露資料的規定等方面。 

(j) A股市場暫停交易風險：A股的買賣僅可在相關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以適用者

為準）進行買賣時進行。鑑於A股市場被視為波動及不穩定（某股票及/或整體市場有暫停交易的風險，不論

是基於政府干預或其他原因），股份的認購及贖回亦可能受到干擾。若認可參與者認為或沒有可動用的A股，

其不大可能贖回或認購股份。 

(k) 集中風險：參考指數集中於中國的工業界別，因此附屬基金可能受該界別表現的不利影響。與廣闊

型基金(例如環球或地區股票基金)相比，附屬基金可能較為波動，因為較容易受中國工業界別的不利情況影

響，以致出現價值波動。 

(l) 與工業界別有關的風險：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所跟蹤的參考指數的表現與工業界別有關，包括

航天、國防、建築產品、建築及工程、電力設備、機器、工業集團、貿易公司及經銷商、商業服務及物資供

應、空運及物流、航空公司、航運、公路及鐵路及運輸基礎設施。活躍於工業界別的公司所發行股份的價

格，可能受各種與子界別有關的特定因素不利的影響，但整體而言，工業界別特別敏感於中國整體的經濟變

化、中國消費需求及經濟活動及主要出口市場的下跌趨勢、油價飆升、勞資關係、出口配額、進口稅及保險

費等因素。 

(m) 派息風險：並無法保證本公司會就參考指數的成分證券宣佈派發股息。有關證券的付息比率將取決

於參考指數成分證券公司的表現以及本公司不能控制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這些公司的派息政策。此外，本

公司派息與否將由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附屬基金的股息收益

與參考指數相同。 

(n)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界定為投資收入(即股息收入

和利息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

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附屬基金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記入附屬基金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附屬基

金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實際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

投資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何資本收益。任何涉及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

息或實際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中國稅務 

以下有關中國稅務的摘要屬概論性質，僅供參考，並不擬盡列與購入、擁有、贖回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股份的
決定相關的所有稅務考慮。此摘要並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亦不試圖處理適用於所有類別投資者的稅務後
果。準投資者應就其根據中國法例及本國法例認購、購入、持有、贖回或出售股份的影響，諮詢本身的獨立
專業顧問。以下資料是根據於本產品附件日期有效的中國法例編製的。與稅務有關的法律、規則及慣例可能
會更改及修訂(而該等更改可能具追溯力)。因此，並無法保證下文所述摘要在本產品附件日期之後仍繼續適
用。 

 

引言 

附屬基金將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A股(即參考指數的成分股)。   

 

各類稅項 

可能產生的各類稅務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a) 企業所得稅：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確認支付予QFII 的股息、紅利及利息須課稅。根據稅項通知，對

QFII及RQFII衍生自處置權益性投資（包括中國企業的股票）所得之資本收益暫獲豁免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自2014年11月17日起生效。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對QFII及RQFII於2014年11月17日

前所得之資本收益須繳付企業所得稅。QFII投資於A股所得的資本收益的稅務待遇將適用企業所得稅法（「企

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一般稅務條文，及假定QFII的管理及營運不會使其被視作中國的稅務居民企業，亦

不會被視作在中國設有常駐機構，則該QFII將須就其從中國上市公司股票收取的利息收入、股息及資本收益

繳納10%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與QFII作為稅務居民的國家之間簽訂的雙重稅務條約(若有)可能會進一步降低

10%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惟須視乎QFII是否有能力達到該雙重稅務條約的相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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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營業稅及印花稅：根據中國法律及規定，QFII特別獲豁免於繳納對買賣A股所得收益課徵的中國營業

稅。並無對中國股票投資的股息收入或利潤分配課徵中國營業稅。從2008年9月19日起，只有賣方須就出售

中國上市股份按0.1%稅率繳納印花稅，買方無須繳納任何印花稅。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1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1D」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05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0 年 3 月 25 日  

每手買賣單位 35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50%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

易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

場外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

表現有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買賣 A股的潛在稅務影響 根據場外掉期交易的條文，掉期對手方招致的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轉

嫁給附屬基金，詳情見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的最後成交

價高於有關交易日的資產淨值，則最後成交價與該資產淨值之間的差

價，三者中取最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20,000 美元；(ii) 3.00%；及(iii)如附屬基金於有關交易

日的最後成交價低於資產淨值，則資產淨值與該最後成交價之間的差

價，三者中取最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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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1D」 

股息 在符合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一節條款的情況下，原則上每年均會支

付股息。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參考指數衡量屬於滬深 300 工業界別的 A 股的表現，該界別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之一。母參考指

數是公眾持股量市值加權指數，衡量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 A 股的表現。母參考指數由

在中國全部上市 A 股公司中市值及流動性最大的 300 隻股票組成。母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發

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維持。參考指數與母參考指數以人民幣報價。 

參考指數是價格回報指數。價格回報指數是基於任何股息或分派額均不會計入指數回報來計算指數成分股的

表現。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總市值為人民幣 1 萬 5,336 億 5,000萬元，有 64 個成分

股。 

 

界別/行業分類 

母參考指數包含 10 個一級界別指數及 25 個二級行業組指數。母參考指數中屬同一界別的所有 A 股都編配到

單一的界別指數，而參考指數就是組成母參考指數的 10 個界別指數之一。  

為了進行界別及行業分類，母參考指數所有成份股都按下列原則分類： 

– 如某一業務產生的收益高於公司總收益的50%，則公司屬於相關的子界別。 

– 如公司沒有任何主要業務的收入高於50%，但某一業務的收益及利潤最高且超過總收益及利潤的

30%，則公司屬於該相關界別。 

– 如公司沒有任何業務的收入及利潤高於30%，則中證組的專家將進行研究，決定公司應屬於哪一界

別。  

分類為工業界別股的證券將共同組成參考指數。滬深 300 工業界別的行業組包括資本財貨(包括從事建築、批

發及零售貿易、製造、社會服務及資訊科技行業的公司)、商業服務及物資供應和運輸。如因主要的公司行動

造成成分股界別分類的變更，須對參考指數進行調整。 

 

指數的計算 

參考指數按實時並以人民幣計算及發布，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或「指數提供者」)維持。中證是由上

海證券交易所與深圳證券交易所於 2005 年 8 月 25 日成立的合營企業，專門管理證券指數及提供有關服務。

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中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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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指數於 2009 年 6 月 16 日推出， 於 2004 年 12 月 31 日，其基礎水平為人民幣 1,000元。 

 

指數顧問委員會 

中證設立了一個指數專家委員會(「指數專家委員會」)，負責評估、建議和審議中證指數的編製方法。 

 

指數選股範圍 

母參考指數的選股範圍(「選股範圍」)包括所有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並符合下列條件的A

股(均屬「股票」)： 

1. (a) 如股票非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母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個月。如上市少於三

個月，但從最初上市以來其每日平均總市值在所有A股中位居首三十大公司之列，則仍會被考慮納入

選股範圍； 

(b) 如股票在創業板上市，該股票在被考慮納入母參考指數之時已上市超過三年； 

2. 股票並未因連番財務損失而被中國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指定須特別對待或可

能被除牌； 

3. 發行股票的公司表現良好，並無嚴重的財政問題或在最近一年並無違反法律及/或規例的紀錄。 

母參考指數有四層分類，包括10個界別、25個行業組、60多個行業及130多個子行業。分類是按照當前有效

的國際行業分類標準進行，並作出調整，以配合中國上市公司的特性。現時，母參考指數所有成份股均被編

配至其中一個行業指數，再組合為25個行業組指數之一及10個界別指數之一。  

參考指數包括母參考指數中屬於工業界別的所有成分股(均為「指數成分股」)，乃按照中證所用的行業分類確

定。 

 

指數定期檢討 

指數成分股於母參考指數的成分股進行檢討之時一併檢討。母參考指數的成分股由指數專家委員會每六個月

檢討一次，該委員會通常於每年五月末及十一月末開會。指數成分股根據定期檢討進行調整，由此引起對參

考指數成分的更改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的第二個星期五之後的首個交易日實行。 

在每次定期檢討中調整的母參考指數成分股數目不超過 10%，中證並已採用緩衝區規則以盡量減低母參考指

數的流動率。母參考指數選股範圍內的首 24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將獲優先選取為母參

考指數成分股。列入首 360 隻股票(按公眾持股量市值從大至小排列)的母參考指數成分股將可優先保留於母

參考指數內。   

 

指數調整 

如發生某些公司事件，中證須作出必要的調整，以維持參考指數的代表性及可投資性。該等事件包括但不限

於指數成分股發行人破產、重組、合併、收購及分拆上市，以及指數成分股被除牌、暫停買賣及再發行。如

指數成分股因某項公司行動而被剔除於或納入母參考指數，將同時被剔除於或納入(以適用者為準)相應的滬深

300界別及/或行業組指數。  

中證持續維持上市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中證於每年五月檢討上市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並在定期檢討

成分股之前公佈最新的分類。如上市公司的主要業務結構因主要的公司行動而轉變，中證將相應地檢討及調

整該公司的界別及行業分類。  

一般而言，中證將在作出調整決定之後但實施之前，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公佈指數成分股及界別和行業分類的

調整名單。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10年2月12日開始，直到2015年2月12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15年2月12日已

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三年。特許協議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總資本市值超過37.92%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參考指數的已發行

總股數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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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中國建築(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8.86% 

2 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 (CRRC Corporation Ltd) 6.10% 

3 中國船舶(China Shipbuilding Industry Co) 4.38% 

4 中國中鐵(China Railway Group Ltd) 4.25% 

5 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3.52% 

6 大秦鐵路(Daqin Railway Co Ltd) 2.74% 

7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Beijing Origin Water Tech Co 

Ltd) 2.16% 

8 中航發動機(AVIC Aircraft Co Ltd) 2.01% 

9 特變電工(TBEA Co Ltd) 1.99% 

10 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公司 (Power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Of China Ltd)  1.91% 

 

彭博編碼為 SH000910<INDEX> <GO>。 

有關參考指數的其他資料，可在中證網址(http://www.csindex.com.cn)、上海證券交易所網址

(http://www.sse.com.cn)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網址(http://www.szse.cn)閱覽。  

 

重要資料 

中證指數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編製及計算。中證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滬深 300 工

業指數(「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並無須因參考指數的任何

錯誤對任何人士負責(不論由於疏忽或其他原因)，而中證、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亦沒

有責任就參考指數的錯誤通知任何人士。參考指數價值及成分股名單的版權概歸屬於中證。中證、

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將採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確保參考指數準確，但中證、上海證券交

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均不會就參考指數內容的即時性、完整性及準確性作出保證，亦不會對由於

參考指數內容的任何延誤、遺漏、錯誤或其他出錯導致 db x-trackers 滬深 300 工業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遭受的任何錯誤或損失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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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24：db x-trackers MSCI 印尼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MSCI 印尼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

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

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

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 MSCI 印尼總回報淨值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

般說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並不擬就 2C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

認購的一類股份。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印尼大型和中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表現。參考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算指數成

分股的表現。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

方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

是以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

現。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

但為了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

資產的百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

德意志銀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

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

料，請參閱於發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至本產品附件之日，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如下： 

認可掉期對手方 認可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註冊成

立地 

 

認可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發

行人長期評級 

穆迪 標普 惠譽 

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德國 Baa2 BBB+ A- 

 

附屬基金可與一名或多名認可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可在此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閱覽。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可不時變更。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

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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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MSCI 印尼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者，是有

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

「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已於2012年1月12日開始買賣。從2012年1月12日起，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已獲香港結

算公司接納為合資格證券，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香港股

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意大利交易所、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盧森堡證券交易所及新加坡

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印尼有關的風險： 

 

(a)  新興市場風險：印尼被視為新興市場國家。新興市場風險包括以下各項 : 投資最高限額，令外國投

資者須遵守若干持有限額；及對上市證券買賣設定限制，已登記的外國投資者只可在相關市場的一間持牌證

券公司開設買賣帳戶。以上情況可導致某些相關證券市場缺乏流動性，使交易環境欠缺靈活性及產生不明朗

因素。 

(b) 法律風險：印尼經濟的發展程度遠遠不如美國和歐洲等地區。影響經濟的法律及規定亦處於發展雛

型，不及已發展國家那麼穩健。印尼的證券法律及規定相對於已發展國家屬新近出台，以致可能產生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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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如發生與證券有關且涉及當地一方與外方的爭議，一般會適用印尼的法律。印尼的法院制度亦不如香

港等已發展地區的法院制度那麼具透明度和高效，而且無法保證在印尼能透過法律程序有效地行使權利，一

般而言外國法院的判決經常不被承認。 

(c) 監管風險：外國投資於印尼的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仍屬新趨勢，而不少印尼現行的證券法仍然可能

產生不同的解釋及／或其制定只為監管外國人的直接投資而非上市證券的投資組合。印尼的一手和二手證券

市場的監管制度，如與全球眾多首要股票市場相比，仍屬發展階段，因此其監管程度較低。 

(d) 外匯風險：一般而言，印尼共和國中央銀行允許外國人購買、出售和轉讓印尼盾。然而，在某些情

況下，例如以印尼盾購入外幣超過某一數額，須適用某些程序及呈報規定。 

(e) 成交量和波動性：印尼證券交易所與大部分已發展國家的交易所相比，成交量相對較低，與已發展

市場的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相比，其上市公司的市值亦相對較小。因此，不少印尼上市公司的普通股與已發展

市場的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相比，其流動性大大不如，而且交易買賣差價較大，股價波幅亦顯著較高。印尼證

券交易所近期曾經歷重大的股價波動，並無法保證這種波動情況將來不會發生。以上因素可能對附屬基金的

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f) 附屬基金股價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幅度：附屬基金與其他在海外投資的 ETF 類似，預期其

股價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水平可能高於平均值，主要是由於印尼盾的匯率波動。   

 

(g) 政治、經濟及社會風險：投資者應注意全國的政治問題及外交情況以及社會因素，都可能對附屬基

金的表現產生影響。附屬基金的表現亦可能受各種不明朗的因素影響，例如印尼政府或其有關對內投資或稅

務政策的更改及調回貨幣的限制以及印尼法律及規定的其他發展。附屬基金的資產亦可能受其他政治或外交

上的不明朗情況或發展、社會及宗教不穩定因素、高通脹及其他考慮因素所影響。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MSCI INC.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2C」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99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2 年 1 月 12 日  

每手買賣單位 25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 (每年 0.20%)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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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2C」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65%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易

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場外

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表現有

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5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5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MSCI 印尼總回報淨值指數(「參考指數」)由 MSCI INC. (「MSCI」)計算及維持。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

士)均獨立於 MSCI。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指數，所反映的是印尼市場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印尼可投資股

票範圍首 85%之內 (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就參考指數而言，「印尼可投資股票範圍」指可供世界

各地投資者投資的印尼公司。參考指數根據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建構。 

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是透過以下方式所得: 

 就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每個證券，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及 

 將投資篩選準則運用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個別公司和證券。 

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證券可於其所屬國家（即「當地上市」）及/或其他國家（即「境外上市」）上市。於環球可投資股票範圍

內，證券可由當地上市或境外上市（包括預託證券）代表。 

證券只可於以下情況由境外上市代表： 

 證券所屬的國家分類，符合某些境外上市規模要求；及 

 境外上市的證券於符合資格的證券交易所買賣。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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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篩選準則 

用以確定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投資篩選準則包括： 

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 最低流動性要求；  

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及 

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i)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是用於公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意思是，任何公司必須具

有的最低總市值，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格。 

 

(ii)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是應用於個別證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任何證券若要符合納入市場

可投資股票範圍內的資格，其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必須相等於或高於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 50%。  

 

(iii) 最低流動性要求 

 
證券必須具有至少一個滿足若干最低流動性要求的符合資格上市，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流動性是以十二個月及三個月的每年成交價值比率及每三個月的交易頻率計量。 

 

(iv)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的意思是，證券必須具有最低外資納入因子，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證券的外資納入因子與可供國際投資者於公開股票市場購買的已發行股份比例有關。 

 
(v)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的意思是，個別證券必須已達到的最短買賣持續期，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

的資格。大額的首次公開招股不受此要求規限，並可於定期進行指數檢討以外的時間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vi)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此項投資篩選準則適用於個別證券。受外資擁有權限制的證券如要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其仍可供境外

投資者投資的股份相對於最高容限(稱為「外資空間」)的比例必須至少為15%。 

為界定某市場的股份規模指數時，以下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的市場覆蓋目標幅度適用於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 大型資本指數：70% ± 5%  

 標準指數：85% ± 5%  

 可投資市場指數：99%+1%或-0.5%  

參考指數的分類為標準指數。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完全涵蓋可投資機會，在規模(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市場)及投資風格分類上均沒

有重叠。市值規模分類的設計是為了有效平衡全球規模一致及國家多樣化這兩個目標。 

參考指數的基準日為 1998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總市值為 973 億美元，有 31 個成分股。 

參考指數於交易日終結時以美元計算。 

計算參考指數所依據的價格均為官方交易所的收市價或視為等同的數字。指數保薦人保留在任何日子使用其

他價格來源的權利。 

維持 MSCI 指數 

維持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的目標是要適時反映相關證券市場及界別的演變，同時達致： 

- 指數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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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分股的持續可投資性及指數可追蹤性；及 

- 指數的穩定性及低指數周轉率。 

維持指數的工作尤其涉及： 

- 於五月和十一月對股份規模及環球價值和增長指數進行半年度指數檢討，其中包括： 

o 按全面翻新的股票範圍更新指數。 

o 按股份規模及風格轉換證券時，考慮緩沖規則。 

o 更新外資納入因子及股份數目。 

- 於二月和八月對股份規模指數進行季度指數檢討，目的是： 

o 將合資格而且大額的新證券(例如早前不被納入的首次公開招股)納入指數之內。 

o 容許公司以大於半年度指數檢討時的緩沖度，隨著股份規模指數作出重大的移動。 

o 反映重大市場事件對外資納入因子的影響，並更新股份數目。 

- 與事件有關的持續變化。此類變化一般是在事件發生時對指數實施。相當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會

在公司第十個交易日終結後納入指數中。 

 

任何於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基礎上構成的指數有可能受到源自相關市場變化的潛在集中性或其他

規限。任何現有指數方法的此類潛在規限可於半年度指數檢討/季度指數檢討程序中作出評估。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 2010 年 7 月 30 日開始，直到 2010 年 12 月 19 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 2010 年

12 月 19 日已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一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有關年期屆滿前最少 90

日前向另一方發出書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調整總資本市值超過71.12%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

參考指數的已發行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Telekomunikasi Indonesia 14.19% 

2 Bank Central Asia 13.45% 

3 Astra International 11.30% 

4 Bank Rakyat Indonesia 9.23% 

5 Bank Mandiri (Persero) 7.40% 

6 Unilever Indonesia 4.50% 

7 Bank Negara 2.94% 

8 H M Sampoerna  2.74% 

9 United Tractors 2.72% 

10 Matahari Department Store 2.65% 

 

路透社編碼為 dmIID00000NUS，彭博編碼為 NDEUINF <INDEX> <GO>。 

有關參考指數以及 MSCI指數一般計算方法的其他資料，可在 www.msci.com 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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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料 
 

本附屬基金並非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 INC.)(「MSCI」)、其任何聯繫公司、資料提供

者或任何其他涉及編製、計算或設立任何 MSCI 指數或與之有關的第三方(合稱「MSCI 各方」)所

保薦、認可、銷售或推廣的。MSCI 指數是 MSCI 的獨家財產。MSCI 及 MSCI 指數的名稱是 MSCI

或其聯繫公司的服務商標，獲德意志銀行許可用於某些用途。MSCI 各方並未就整體投資於基金或

特別投資於本附屬基金是否可取或任何 MSCI 指數能否緊貼相應的股票市場表現而向本附屬基金的

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保證。MSCI 或其聯繫公司是

某些商標、服務商標及營業名稱以及由 MSCI 在沒有顧及本附屬基金或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

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之下釐定、編製及計算的 MSCI 指數的特許人。MSCI 各方並沒有責任在

釐定、編製或計算 MSCI 指數之時考慮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的需

要。MSCI 各方並無須負責亦並未參與決定本附屬基金的發行時間、價格或數量，或決定或計算贖

回本附屬基金的公式或代價。此外，MSCI 各方亦無須就本附屬基金的行政管理、市務推廣或發售

對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 

 

雖然 MSCI 應從其認為可靠的來源取得資料以納入或用以計算 MSCI 指數，但 MSCI 各方概不保證

或擔保任何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屬原創、準確及／或完整。MSCI 各方亦並未就附屬基

金的發行人、附屬基金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使用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所獲得

的結果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MSCI 各方並無須對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任何錯

誤、遺漏或中斷承擔責任。此外，MSCI 各方概不作出任何種類的明示或隱含保證，並且 MSCI 各

方茲明確地否認作出任何有關每一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適銷性及適合作某特定用途的

保證。在不限制上述任何規定之下，MSCI 各方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對任何直接的、間接的、特別

的、懲罰性的、後果性的或任何其他損害賠償(包括利潤的損失)負責，即使已獲通知可能發生上述

損害賠償。 

此證券、產品或附屬基金的買方、賣方或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在未首先聯絡 MSCI 以

確定是否須經 MSCI 許可之前，概不應使用或提及任何 MSCI 營業名稱、商標或服務商標以便對此

證券進行保薦、認可、推廣或促銷。在任何情況下，未經 MSCI 事先書面許可，任何人士或實體均

不可聲稱與 MSCI 有任何聯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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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25：db x-trackers MSCI 中國指數 UCITS ETF (DR) 

 2017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MSCI 中國指數 UCITS ETF (DR)(「附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

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

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 MSCI 中國總回報淨值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

般說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並不擬就 2C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

認購的一類股份。附屬基金將獲得投資於 B 股及 H 股的經濟效應。預計附屬基金不會投資超過其資產淨值的

10％於 B股。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中國大型和中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表現。參考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算指數成

分股的表現。 

附屬基金採用直接投資政策。為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將透過直接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以嘗試複

製參考指數，而投資組合可由參考指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比

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附屬基金亦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包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貸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利率

(「NDF」)。附屬基金將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倘管理公司擬採用現時的直接投資政策以外的投資策略，將會尋求證監會事先批准，並會向股東發出不少於

一個月的事先通知。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附屬基金可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證券借貸交易以產生額外收入，並由此抵銷其部分或

全部費用。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附屬基金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必須至

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附屬基金將不會再投資任何作為證券借貸交易

一部分收取的抵押品。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MSCI 中國指數 UCITS ETF (DR)的投資者，是有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

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

資格證券，自 2012 年 1 月 12 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

香港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盧森堡證券交易所、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及瑞

士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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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中國大陸(「中國」)有關的風險： 

(a) 政治、經濟及社會風險：任何在中國發生或與中國有關的政治變化、社會不穩及不利的外交發展，

可能導致施加額外的政府限制，包括資產徵用、徵用稅及對參考指數的一些成分股的國有化。投資者亦應注

意，中國政策的任何變化可能對其證券市場以及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b) 中國經濟風險：中國經濟近年增長蓬勃，但這種增長可能會亦可能不會持續下去，中國經濟不同的

行業界別亦未必出現均勻的增長。中國政府亦不時實行各種預防經濟過熱的措施。此外，中國從社會主義經

濟轉化為市場主導經濟，已在中國產生各種經濟及社會動盪，概不能保證上述轉化一定會持續或取得成功。

凡此種種都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c) 中國法律制度：中國法律制度以成文法規為主，但其中不少法規仍未經驗證，該等法規能否執行仍

是未知之數。尤其是中國有關貨幣匯兌的規定相對較新，其適用性仍然存疑。該等法規亦使中國證券監督管

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及國家外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有權行使酌情權各自對法規作出解釋，導致增

加法規適用上各種不明朗的情況。 

(d) 中國稅務：中國政府機關近年來實施各種稅務改革政策，而現有的稅務法規日後可能被修改或修

訂。稅務政策的改變可能減低中國公司的稅後利潤，從而對與附屬基金掛鈎的參考指數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

響。 

 

附屬基金將獲得投資於B股及H股的經濟效應。附屬基金須承擔費用及稅務責任，包括與購入或出售B股及H

股有關的交易費用、稅項或稅務責任。該等費用、稅項或稅務責任(可能於現時或將來施加的)或會影響附屬基

金的資產淨值。 

 
就股息和紅利徵收的中國預扣所得稅 

 
B股和海外上市股份(包括H股)的中國發行人現時須就分派給非中國居民企業投資者的股息和紅利按10%預扣

所得稅。如非中國居民企業投資者按照適用的雙重徵稅條約符合資格享有較低的預扣所得稅率，可向中國稅

務機關申請退回多付的預扣所得稅。 

 
就資本收益徵收的中國稅項 

 

在沒有任何特定的中國稅法規定之下，非中國居民企業投資者從沽售由中國公司發行的B股、H股及其他海外

上市股份取得的資本收益，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細則的總則，須按10%稅率繳納預扣所得稅，除

非該稅項因適用的雙重徵稅條約或中國財政部及/或國家稅務總局日後頒佈的特別稅務規則獲減免。中國稅法

總則在解釋和適用上存在不明朗的情況，包括非中國居民企業投資者沽售上述股本權益所得的資本收益是否

需要及如何由中國稅務機關徵收預扣所得稅，以及迄今為止，中國稅務機關尚未就非中國居民企業投資者在

交易所購入而其後沽售股本權益所得的資本收益執行預扣所得稅。如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沽售B股及H股產生任

何預扣所得稅責任，附屬基金須承受該稅項的經濟風險。 

 
本公司及管理公司已決定至本產品附件之日不會就任何潛在中國資本收益稅在附屬基金層面作出任何撥備。 

 
以上有關中國稅務的摘要屬概論性質，僅供參考，並不擬盡列與購入、擁有、贖回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股份的
決定相關的所有稅務考慮。此摘要並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亦不試圖處理適用於所有類別投資者的稅務後
果。準投資者應就其根據中國法例及本國法例認購、購入、持有、贖回或出售股份的影響，諮詢本身的獨立
專業顧問。與稅務有關的法律、規則及慣例可能會更改及修訂。因此，並無法保證上文所述摘要在本產品附
件日期之後仍繼續適用。 

 

(e) 會計及呈報標準：對中國某些地區的公司所適用的會計、核數及財務呈報標準及慣例，可能不同於

金融市場發展較成熟的國家。這些差異可能存在於財產及資產的不同估值方法以及向投資者披露資料的規定

等方面。 

 

(f) 成交量和波動性：中國證券交易所與大部分已發展國家的交易所相比，成交量可能相對較低，與已

發展市場的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相比，其上市公司的市值亦相對較小。因此，不少中國上市公司的普通股與已

發展市場的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相比，其流動性可能大大不如，而且交易買賣差價較大，股價波幅亦顯著較

高。若干B股的有限流動性可能會擴大該等風險。中國證券交易所過去曾經歷重大的股價波動，並無法保證這

種波動情況將來不會發生。以上因素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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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分投資組合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直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可以 

結算期 指於交易日後最多十個營業日內。
1
 

證券借貸 可以。最多達附屬基金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的 30%。 

證券借貸收益╱成本政策 直接投資政策：在附屬基金進行證券借貸以減少成本的情況下，附屬基

金將最終獲分配有關所得收益的 70%，分投資組合經理將獲分配 15%，

而證券借貸代理人將獲分配 15%。為此，附屬基金將首先收取有關所得

收益的 85%，由分投資組合經理從中收取其獲分配額。由於證券借貸收

益分攤並不會增加營運附屬基金的成本，其已從持續費用中剔除出來。 

指數保薦人 MSCI INC.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2C」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85,000 股 

最低其後認購額 85,000 股 

最低贖回額 85,000 股 

最低持有量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55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2 年 1 月 12 日  

每手買賣單位 5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2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65%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

售費
3
 

(i)每一認購要求 5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贖回費
4
 (i)每一贖回要求 5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交易費用 適用 

                                                           
 
1
  倘重要市場於有關交易日和預期結算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任何營業日停止交易或結算，及╱或在預期結算日附屬

基金的基礎貨幣不能結算，本產品附件所示的結算時間可能會相應延後。管理公司可酌情釐定提前或延後該等時間，

有關通知將在 http://etf.deutscheam.com 上刊發。 
2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3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4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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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2C」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MSCI中國總回報淨值指數(「參考指數」)由MSCI INC. (「MSCI」)計算及維持。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

士)均獨立於MSCI。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指數，所反映的是中國市場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中國可投資股

票範圍首85%之內(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就參考指數而言，「中國可投資股票範圍」指可供世界各

地投資者投資的中國公司。參考指數根據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建構。 

 
中國有若干大型公司在中國境內註冊成立，但其證券則只在中國境外上市。MSCI 認為該等公司可納入指數

範圍。MSCI中國範圍包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並於某些符合資格的交易所上市，以及並非

在中國註冊成立但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惟該等公司須符合以下定義： 

 

 紅籌：該公司是(直接或間接)由中國國家、省市擁有的機構或企業所控制；  

 

 P籌：該公司符合下列大部分條件： 

 

o 該公司由中國個人控制 

o 該公司80%以上收益來自中國 

o 該公司將其資產60%以上分配於中國 

 

MSCI中國範圍並不包括符合上述條件但其80%以上收益及利潤來自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公司。 

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是透過以下方式所得: 

 就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每個證券，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及 

 將投資篩選準則運用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個別公司和證券。 

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證券可於其所屬國家（即「當地上市」）及/或其他國家（即「境外上市」）上市。於環球可投資股票範圍

內，證券可由當地上市或境外上市（包括預託證券）代表。 

證券只可於以下情況由境外上市代表： 

 證券所屬的國家分類，符合某些境外上市規模要求；及 

 境外上市的證券於符合資格的證券交易所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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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篩選準則 

 

用以確定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投資篩選準則包括： 

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 最低流動性要求；  

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及 

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i)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是用於公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意思是，任何公司必須具

有的最低總市值，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格。 

 

(ii)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是應用於個別證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任何證券若要符合納入市場

可投資股票範圍內的資格，其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必須相等於或高於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 50%。  

 

(iii) 最低流動性要求 

 
證券必須具有至少一個滿足若干最低流動性要求的符合資格上市，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流動性是以十二個月及三個月的每年成交價值比率及每三個月的交易頻率計量。 

 

(iv)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的意思是，證券必須具有最低外資納入因子，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證券的外資納入因子與可供國際投資者於公開股票市場購買的已發行股份比例有關。 

 

(v)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的意思是，個別證券必須已達到的最短買賣持續期，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

的資格。大額的首次公開招股不受此要求規限，並可於定期進行指數檢討以外的時間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vi)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此項投資篩選準則適用於個別證券。受外資擁有權限制的證券如要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其仍可供境外

投資者投資的股份相對於最高容限(稱為「外資空間」)的比例必須至少為 15%。 

 
為界定某市場的股份規模指數時，以下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的市場覆蓋目標幅度適用於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 大型資本指數：70% ± 5%  

 標準指數：85% ± 5%  

 可投資市場指數：99%+1%或-0.5%  

參考指數的分類為標準指數。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完全涵蓋可投資機會，在規模(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市場)及投資風格分類上均沒

有重叠。市值規模分類的設計是為了有效平衡全球規模一致及國家多樣化這兩個目標。 

參考指數的基準日為 2000 年 12 月 29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總市值為 1 萬 761億 9,000 萬美元，有 148 個成分股。 

參考指數於交易日終結時以美元計算。 

計算參考指數所依據的價格均為官方交易所的收市價或視為等同的數字。指數保薦人保留在任何日子使用其

他價格來源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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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 MSCI 指數 

維持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的目標是要適時反映相關證券市場及界別的演變，同時達致： 

- 指數持續性； 

- 成分股的持續可投資性及指數可追蹤性；及 

- 指數的穩定性及低指數周轉率。 

維持指數的工作尤其涉及： 

- 於五月和十一月對股份規模及環球價值和增長指數進行半年度指數檢討，其中包括： 

o 按全面翻新的股票範圍更新指數。 

o 按股份規模及風格轉換證券時，考慮緩沖規則。 

o 更新外資納入因子及股份數目。 

- 於二月和八月對股份規模指數進行季度指數檢討，目的是： 

o 將合資格而且大額的新證券(例如早前不被納入的首次公開招股)納入指數之內。 

o 容許公司以大於半年度指數檢討時的緩沖度，隨著股份規模指數作出重大的移動。 

o 反映重大市場事件對外資納入因子的影響，並更新股份數目。 

- 與事件有關的持續變化。此類變化一般是在事件發生時對指數實施。相當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會

在公司第十個交易日終結後納入指數中。 

任何於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基礎上構成的指數有可能受到源自相關市場變化的潛在集中性或其他

規限。任何現有指數方法的此類潛在規限可於半年度指數檢討/季度指數檢討程序中作出評估。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 2010 年 7 月 30 日開始，直到 2010 年 12 月 19 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 2010 年

12 月 19 日已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一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有關年期屆滿前最少 90

日前向另一方發出書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調整總資本市值超過52.89%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

參考指數的已發行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12.87% 

2 阿里巴巴(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9.54% 

3 中國移動(China Mobile Ltd) 6.18% 

4 中國建設銀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 5.78% 

5 百度(Baidu Inc) 4.29% 

6 中國工商銀行 (Industrial &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 4.17% 

7 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 Ltd) 3.39% 

8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Ping An Insurance Group Co of 

China Ltd) 2.59% 

9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CNOOC Ltd)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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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Life Insurance Co Ltd) 1.87% 

 

路透社編碼為 dMICN00000NUS，彭博編碼為 NDEUCHF <Index><GO>。 

有關參考指數以及 MSCI指數一般計算方法的其他資料，可在 www.msci.com 閱覽。 

 

 

重要資料 
 

本附屬基金並非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 INC.)(「MSCI」)、其任何聯繫公司、資料提供

者或任何其他涉及編製、計算或設立任何 MSCI 指數或與之有關的第三方(合稱「MSCI 各方」)所

保薦、認可、銷售或推廣的。MSCI 指數是 MSCI 的獨家財產。MSCI 及 MSCI 指數的名稱是 MSCI

或其聯繫公司的服務商標，獲德意志銀行許可用於某些用途。MSCI 各方並未就整體投資於基金或

特別投資於本附屬基金是否可取或任何 MSCI 指數能否緊貼相應的股票市場表現而向本附屬基金的

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保證。MSCI 或其聯繫公司是

某些商標、服務商標及營業名稱以及由 MSCI 在沒有顧及本附屬基金或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

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之下釐定、編製及計算的 MSCI 指數的特許人。MSCI 各方並沒有責任在

釐定、編製或計算 MSCI 指數之時考慮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的需

要。MSCI 各方並無須負責亦並未參與決定本附屬基金的發行時間、價格或數量，或決定或計算贖

回本附屬基金的公式或代價。此外，MSCI 各方亦無須就本附屬基金的行政管理、市務推廣或發售

對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 

 

雖然 MSCI 應從其認為可靠的來源取得資料以納入或用以計算 MSCI 指數，但 MSCI 各方概不保證

或擔保任何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屬原創、準確及／或完整。MSCI 各方亦並未就附屬基

金的發行人、附屬基金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使用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所獲得

的結果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MSCI 各方並無須對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任何錯

誤、遺漏或中斷承擔責任。此外，MSCI 各方概不作出任何種類的明示或隱含保證，並且 MSCI 各

方茲明確地否認作出任何有關每一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適銷性及適合作某特定用途的

保證。在不限制上述任何規定之下，MSCI 各方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對任何直接的、間接的、特別

的、懲罰性的、後果性的或任何其他損害賠償(包括利潤的損失)負責，即使已獲通知可能發生上述

損害賠償。 

此證券、產品或附屬基金的買方、賣方或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在未首先聯絡 MSCI 以

確定是否須經 MSCI 許可之前，概不應使用或提及任何 MSCI 營業名稱、商標或服務商標以便對此

證券進行保薦、認可、推廣或促銷。在任何情況下，未經 MSCI 事先書面許可，任何人士或實體均

不可聲稱與 MSCI 有任何聯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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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26：db x-trackers MSCI 印度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MSCI 印度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

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

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

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 MSCI 印度總回報淨值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

般說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並不擬就 2C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

認購的一類股份。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印度大型和中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表現。參考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算指數成

分股的表現。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

手方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

的是以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

現。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

但為了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

資產的百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

德意志銀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

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

料，請參閱於發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至本產品附件之日，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如下： 

認可掉期對手方 認可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

持提供者（如相關）註冊成

立地 

 

認可掉期對手方或其信貸支持提供者（如相關）發

行人長期評級 

穆迪 標普 惠譽 

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德國 Baa2 BBB+ A- 

 

附屬基金可與一名或多名認可掉期對手方訂立無融資掉期。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名單可在此網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閱覽。附屬基金的認可掉期對手方可不時變更。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

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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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MSCI 印度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者，是有

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

「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

資格證券，自 2012 年 1 月 12 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

香港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盧森堡證券交易所、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及瑞

士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印度有關的風險： 

(a) 印度外匯管制：概不能保證印度政府將來不會進行外匯管制。印度有關外匯管制規定或政治情況的

變化，都可能阻礙資金的調回。對印度外匯管制規定的修訂，亦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不利的影響。 

(b) 企業披露、會計及監管標準：印度的披露及監管標準在很多方面都不及某些經合組織(經濟合作及發

展組織)國家一般嚴格。可公開得到的有關印度公司的資料，可能比在其他國家的公司定期公佈的或有關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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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資料為少。難以獲得該等資料，即表示管理公司在獲得與附屬基金間接投資的公司的任何公司行動及

股息有關的可靠資料方面會遭遇困難。印度的會計標準及要求亦大大不同於很多經合組織國家的公司所適用

的標準及要求。 

(c) 經濟、政治及稅務考慮：附屬基金、相關證券的市價及流動性，可能一般地受到匯率及外匯管制、

利率、印度政府政策的改變、稅務、社會及宗教不穩定因素及其他在印度或影響印度的政治、經濟等發展所

影響。 

(d) 結算、交收及登記系統：雖然印度的一手及二手股票市場在過去幾年來迅速增長，而印度股票市場

處理交易的結算、交收及登記系統，在股份的非實物化之下，亦已大大改進，但這些程序仍未可與較成熟的

市場看齊。印度的結算問題可影響股份的價值及附屬基金的流動性。 

(e) 欺詐性活動：SEBI (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於 1992 年 4 月由政府成立，履行「促進印度證券市場的

發展及規管，保障股東利益以及與此有關及附帶的事項」等職能。《1992 年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法》授予

SEBI 更大的權力及責任，其中包括禁止與股票市場有關的欺詐性及不公平買賣活動，包括內幕交易及規管大

宗股份收購及公司合併。印度證券交易所過去可能會遭遇經紀違責、買賣未能完成及結算延誤等情況，而該

等事件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產生不利的影響。此外，如發生上述任何事件，或如 SEBI 有合理理由相

信證券交易正在以損害投資者或證券市場利益的方式進行，SEBI 可對某些證券的買賣施加限制，限制價格走

勢及保證金規定，以致可能對附屬基金的流動性產生不利的影響。 

(f) 成交量和波動性：印度證券交易所與大部分已發展國家的交易所相比，成交量可能相對較低，與已

發展市場的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相比，其上市公司的市值亦相對較小。因此，不少印度上市公司的普通股與已

發展市場的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相比，其流動性可能大大不如，而且交易買賣差價較大，股價波幅亦顯著較

高。印度證券交易所過去曾經歷重大的股價波動，並無法保證這種波動情況將來不會發生。以上因素可能對

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MSCI INC.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2C」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贖回額 100,000 美元 

最低持有量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45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2 年 1 月 12 日 

每手買賣單位 5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55%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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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2C」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75%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易

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場外

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表現有

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5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5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MSCI 印度總回報淨值指數(「參考指數」)由 MSCI INC. (「MSCI」)計算及維持。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

士)均獨立於 MSCI。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指數，所反映的是印度市場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印度可投資股

票範圍首 85%之內 (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就參考指數而言，「印度可投資股票範圍」指可供世界

各地投資者投資的印度公司。參考指數根據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建構。 

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是透過以下方式所得: 

 就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每個證券，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及 

 將投資篩選準則運用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個別公司和證券。 

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證券可於其所屬國家（即「當地上市」）及/或其他國家（即「境外上市」）上市。於環球可投資股票範圍

內，證券可由當地上市或境外上市（包括預託證券）代表。 

證券只可於以下情況由境外上市代表： 

 證券所屬的國家分類，符合某些境外上市規模要求；及 

 境外上市的證券於符合資格的證券交易所買賣。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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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篩選準則 

 

用以確定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投資篩選準則包括： 

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 最低流動性要求；  

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及 

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i)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是用於公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意思是，任何公司必須具

有的最低總市值，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格。 

 

(ii)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是應用於個別證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任何證券若要符合納入市場

可投資股票範圍內的資格，其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必須相等於或高於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 50%。  

 

(iii) 最低流動性要求 

 
證券必須具有至少一個滿足若干最低流動性要求的符合資格上市，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流動性是以十二個月及三個月的每年成交價值比率及每三個月的交易頻率計量。 

 

(iv)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的意思是，證券必須具有最低外資納入因子，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證券的外資納入因子與可供國際投資者於公開股票市場購買的已發行股份比例有關。 

 

(v)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的意思是，個別證券必須已達到的最短買賣持續期，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

的資格。大額的首次公開招股不受此要求規限，並可於定期進行指數檢討以外的時間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vi)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此項投資篩選準則適用於個別證券。受外資擁有權限制的證券如要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其仍可供境外

投資者投資的股份相對於最高容限(稱為「外資空間」)的比例必須至少為15%。 

 

為界定某市場的股份規模指數時，以下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的市場覆蓋目標幅度適用於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 大型資本指數：70% ± 5%  

 標準指數：85% ± 5%  

 可投資市場指數：99%+1%或-0.5%  

參考指數的分類為標準指數。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完全涵蓋可投資機會，在規模(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市場)及投資風格分類上均沒

有重叠。市值規模分類的設計是為了有效平衡全球規模一致及國家多樣化這兩個目標。 

參考指數的基準日為 2000 年 12 月 29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總市值為 3,184 億 1,000 萬美元，有 74 個成分股。 

參考指數於交易日終結時以美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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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參考指數所依據的價格均為官方交易所的收市價或視為等同的數字。指數保薦人保留在任何日子使用其

他價格來源的權利。 

維持 MSCI 指數 

維持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的目標是要適時反映相關證券市場及界別的演變，同時達致： 

- 指數持續性； 

- 成分股的持續可投資性及指數可追蹤性；及 

- 指數的穩定性及低指數周轉率。 

維持指數的工作尤其涉及： 

- 於五月和十一月對股份規模及環球價值和增長指數進行半年度指數檢討，其中包括： 

o 按全面翻新的股票範圍更新指數。 

o 按股份規模及風格轉換證券時，考慮緩沖規則。 

o 更新外資納入因子及股份數目。 

- 於二月和八月對股份規模指數進行季度指數檢討，目的是： 

o 將合資格而且大額的新證券(例如早前不被納入的首次公開招股)納入指數之內。 

o 容許公司以大於半年度指數檢討時的緩沖度，隨著股份規模指數作出重大的移動。 

o 反映重大市場事件對外資納入因子的影響，並更新股份數目。 

- 與事件有關的持續變化。此類變化一般是在事件發生時對指數實施。相當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會

在公司第十個交易日終結後納入指數中。 

 

任何於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基礎上構成的指數有可能受到源自相關市場變化的潛在集中性或其他

規限。任何現有指數方法的此類潛在規限可於半年度指數檢討/季度指數檢討程序中作出評估。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10年7月30日開始，直到2010年12月19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10年12月19

日已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一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有關年期屆滿前最少90日前向另

一方發出書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調整總資本市值超過45.86%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

參考指數的已發行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Housing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Ltd 8.57% 

2 Infosys Ltd 8.29% 

3 信實工業公司(Reliance Industries Ltd ) 6.16% 

4 塔塔諮詢服務(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4.85% 

5 Axis Bank Ltd 
3.55% 

6 ITC Ltd  3.44% 

7 塔塔汽車有限公司(Tata Motors Ltd) 3.36% 

8 Sun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Ltd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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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aruti Suzuki India Ltd 2.46% 

10 Hindustan Unilever Ltd 2.38% 

 

路透社編碼為 dMIIN00000NUS，彭博編碼為 NDEUSIA <Index><GO>。 

有關參考指數以及 MSCI指數一般計算方法的其他資料，可在 www.msci.com 閱覽。 

 

 

重要資料 
 

本附屬基金並非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 INC.)(「MSCI」)、其任何聯繫公司、資料提供

者或任何其他涉及編製、計算或設立任何 MSCI 指數或與之有關的第三方(合稱「MSCI 各方」)所

保薦、認可、銷售或推廣的。MSCI 指數是 MSCI 的獨家財產。MSCI 及 MSCI 指數的名稱是 MSCI

或其聯繫公司的服務商標，獲德意志銀行許可用於某些用途。MSCI 各方並未就整體投資於基金或

特別投資於本附屬基金是否可取或任何 MSCI 指數能否緊貼相應的股票市場表現而向本附屬基金的

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保證。MSCI 或其聯繫公司是

某些商標、服務商標及營業名稱以及由 MSCI 在沒有顧及本附屬基金或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

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之下釐定、編製及計算的 MSCI 指數的特許人。MSCI 各方並沒有責任在

釐定、編製或計算 MSCI 指數之時考慮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的需

要。MSCI 各方並無須負責亦並未參與決定本附屬基金的發行時間、價格或數量，或決定或計算贖

回本附屬基金的公式或代價。此外，MSCI 各方亦無須就本附屬基金的行政管理、市務推廣或發售

對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 

 

雖然 MSCI 應從其認為可靠的來源取得資料以納入或用以計算 MSCI 指數，但 MSCI 各方概不保證

或擔保任何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屬原創、準確及／或完整。MSCI 各方亦並未就附屬基

金的發行人、附屬基金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使用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所獲得

的結果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MSCI 各方並無須對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任何錯

誤、遺漏或中斷承擔責任。此外，MSCI 各方概不作出任何種類的明示或隱含保證，並且 MSCI 各

方茲明確地否認作出任何有關每一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適銷性及適合作某特定用途的

保證。在不限制上述任何規定之下，MSCI 各方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對任何直接的、間接的、特別

的、懲罰性的、後果性的或任何其他損害賠償(包括利潤的損失)負責，即使已獲通知可能發生上述

損害賠償。 

此證券、產品或附屬基金的買方、賣方或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在未首先聯絡 MSCI 以

確定是否須經 MSCI 許可之前，概不應使用或提及任何 MSCI 營業名稱、商標或服務商標以便對此

證券進行保薦、認可、推廣或促銷。在任何情況下，未經 MSCI 事先書面許可，任何人士或實體均

不可聲稱與 MSCI 有任何聯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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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I 證交會 FII 規定下的銷售限制  

附屬基金的股份及其中任何實益權益不可由任何印度居民或非印度居民購入或持有。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

(SEBI) FII (外國機構投資者)規定對下列詞語界定如下。  

「印度居民」指： 

i. 在上一個財務年度內在印度居住超過一百八十二(182)天的人士，但並不包括： 

(A) 為下列原因離開印度或在印度境外居留的人士： 

1. 受聘於印度境外； 

2. 在印度境外從事印度境外業務或職業；或 

3. 任何其他原因而該情況顯示其有意在印度境外居留一段不確定期間；或 

(B) 並非由於以下原因來到印度或居留於印度的人士： 

1. 為受聘於印度境內； 

2. 在印度境內從事印度境內業務或職業；或 

3. 任何其他原因而該情況顯示其有意在印度境內居留一段不確定期間； 

ii.  在印度註冊或成立的任何人士或法人團體；  

iii. 由印度境外居民擁有或控制的位於印度的辦事處、分支或代理行；或 

iv. 由印度居民擁有或控制的位於印度境外的辦事處、分支或代理行。 

「非印度居民」指屬印度公民或原籍印度人士的印度境外居民。 

「原籍印度人士」指符合以下條件的任何國家(孟加拉或巴基斯坦除外)的公民： 

i. 在任何時候持有印度護照；或 

ii. 根據《印度憲法》或《1955 年公民法》(1955 年的 57)，本人或其父母之一或祖父母、外祖父母之

一是印度公民；或 

iii. 本人是印度公民或(i)或(ii)項所述人士的配偶。 

任何股東可能須向本公司提供任何被認為必要的資料或文件，以決定該等股份的實益擁有人是否印度居民或

非印度居民。 

如本公司在任何時候知悉股份由上述人士之一單獨地或與任何其他人士共同直接或間接合法地或實益地擁

有，而該人士在接獲本公司有關沽售股份的指示後 30 個公曆日內並未作出沽售及向本公司提供有關證明，本

公司可酌情決定在向上述人士發出強制贖回通知指定之日辦公時間結束後立即按贖回價強制贖回該等股份，

該等股份將按各自的條款贖回，而該等投資者將不再作為該等股份的合法或實益擁有人。  

股東特此承認，本公司在掉期對手方要求下，可不時要求某些與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或其他印度政府或監管

機構(均為「印度當局」) 所要求的或印度當局的適用規則或條例規定的相符的股東資料。股東特此同意附屬

基金可向任何印度當局或掉期對手方提供適用的印度條例規定及／或印度當局要求的任何與投資者有關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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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27：db x-trackers MSCI 馬來西亞指數 UCITS ETF (DR)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MSCI 馬來西亞指數 UCITS ETF (DR)(「附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

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

「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 MSCI 馬來西亞總回報淨值指數(即在「參考指

數一般說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並不擬就 2C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可供香港投

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馬來西亞大型和中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表現。

參考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算指

數成分股的表現。 

附屬基金採用直接投資政策。為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將透過直接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以嘗試複

製參考指數，而投資組合可由參考指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比

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附屬基金亦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包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貸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利率

(「NDF」)。附屬基金將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倘管理公司擬採用現時的直接投資政策以外的投資策略，將會尋求證監會事先批准，並會向股東發出不少於

一個月的事先通知。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附屬基金可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證券借貸交易以產生額外收入，並由此抵銷其部分或

全部費用。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附屬基金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必須至

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附屬基金將不會再投資任何作為證券借貸交易

一部分收取的抵押品。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MSCI 馬來西亞指數 UCITS ETF (DR)的投資者，是有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

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

資格證券，自 2012 年 1 月 12 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

香港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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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意大利交易所、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盧森堡證券交易所及新加坡

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馬來西亞有關的風險： 

 
(a) 新興市場風險：馬來西亞被視為新興市場國家。不少新興國家之經濟體系仍處於現代化發展初期，

故可能出現難以預測之突變。不少國家之政府會對經濟體系實行高度直接控制，亦有可能採取可造成突然或

廣泛影響之行動。此外，不少發展程度較低之市場及新興市場經濟體系極為依賴一小部分市場或甚至是單一

市場，因而更容易受到內部及外圍震盪之不利影響。 

  新興市場地區面對獨特風險，包括但不限於︰證券市場一般流動性欠佳且效率不高、價格波幅普

遍較大、匯率波動及有外匯管制、債券價值（尤其於利率影響下）波幅較大、限制資金或其他資產匯出、有

關發行人之公開資料較少、稅項之徵收、交易費及保管費較高、結算過程中出現延誤及損失之風險、履行合

約責任時之困難、流動性及市值較低、市場監管較為寬鬆導致股價波幅較大、會計及披露準則不同、政府干

預、通脹率較高、社會、經濟及政治之不明朗因素、資產遭沒收之風險以及戰爭爆發風險。 

(b) 法律風險：馬來西亞經濟的發展程度遠遠不如美國和歐洲等地區。影響經濟的法律及規定亦處於發

展雛型，不及已發展國家那麼穩健。馬來西亞的證券法律及規定相對於已發展國家屬新近出台，以致可能產

生不同的解釋。如發生與證券有關且涉及當地一方與外方的爭議，一般會適用馬來西亞的法律。馬來西亞的

法院制度亦不如香港等已發展地區的法院制度那麼具透明度和高效，而且無法保證在馬來西亞能透過法律程

序有效地行使權利，一般而言外國法院的判決經常不被承認。 

(c) 監管風險：外國投資於馬來西亞的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尚屬新趨勢，而不少馬來西亞現行的證券法

仍然可能產生不同的解釋及／或其制定只為監管外國人的直接投資而非上市證券的投資組合。馬來西亞的一

手和二手證券市場的監管制度，如與全球眾多首要股票市場相比，仍屬發展階段，因此其監管程度較低。 

(d) 外匯風險：一般而言，馬來西亞中央銀行允許外國人購買、出售和轉讓馬來西亞令吉(Malaysian 

Ringgit)。然而，超過一定規模的交易必須進行登記。 

(e) 成交量和波動性：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與大部分已發展國家的交易所相比，成交量相對較低，與已

發展市場的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相比，其上市公司的市值亦相對較小。因此，不少馬來西亞上市公司的普通股

與已發展市場的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相比，其流動性大大不如，而且交易買賣差價較大，股價波幅亦顯著較

高。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近期曾經歷重大的股價波動，並無法保證這種波動情況將來不會發生。以上因素可

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f) 附屬基金股價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幅度：附屬基金與其他在海外投資的 ETF 類似，預期其

股價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水平可能高於平均值，主要是由於馬來西亞令吉的匯率波動。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分投資組合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直接複製重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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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認購／贖回 可以 

結算期 指於交易日後最多九個營業日內。
1
 

證券借貸 可以。最多達附屬基金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的 30%。 

證券借貸收益╱成本政策 直接投資政策：在附屬基金進行證券借貸以減少成本的情況下，附屬基

金將最終獲分配有關所得收益的 70%，分投資組合經理將獲分配 15%，

而證券借貸代理人將獲分配 15%。為此，附屬基金將首先收取有關所得

收益的 85%，由分投資組合經理從中收取其獲分配額。由於證券借貸收

益分攤並不會增加營運附屬基金的成本，其已從持續費用中剔除出來。 

指數保薦人 MSCI INC.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2C」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70,000 股 

最低其後認購額 70,000 股 

最低贖回額 70,000 股 

最低持有量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82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2 年 1 月 12 日 

每手買賣單位 3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2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50%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3
 

(i)每一認購要求 50,000 美元；及(ii)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贖回費
4
 (i)每一贖回要求 50,000 美元；及(ii)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交易費用 適用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1
  倘重要市場於有關交易日和預期結算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任何營業日停止交易或結算，及╱或在預期結算日附屬

基金的基礎貨幣不能結算，本產品附件所示的結算時間可能會相應延後。管理公司可酌情釐定提前或延後該等時間，

有關通知將在 http://etf.deutscheam.com 上刊發。 
2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3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4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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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MSCI 馬來西亞總回報淨值指數(「參考指數」)由 MSCI INC. (「MSCI」)計算及維持。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

連人士)均獨立於 MSCI。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指數，所反映的是馬來西亞市場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馬來西亞

可投資股票範圍首 85%之內 (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就參考指數而言，「馬來西亞可投資股票範

圍」指可供世界各地投資者投資的馬來西亞公司。參考指數根據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建構。 

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是透過以下方式所得: 

 就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每個證券，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及 

 將投資篩選準則運用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個別公司和證券。 

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證券可於其所屬國家（即「當地上市」）及/或其他國家（即「境外上市」）上市。於環球可投資股票範圍

內，證券可由當地上市或境外上市（包括預託證券）代表。 

證券只可於以下情況由境外上市代表： 

 證券所屬的國家分類，符合某些境外上市規模要求；及 

 境外上市的證券於符合資格的證券交易所買賣。 

 

投資篩選準則 

 

用以確定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投資篩選準則包括： 

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 最低流動性要求；  

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及 

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i)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是用於公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意思是，任何公司必須具

有的最低總市值，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格。 

 

(ii)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是應用於個別證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任何證券若要符合納入市場

可投資股票範圍內的資格，其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必須相等於或高於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 50%。  

 

(iii) 最低流動性要求 

 

證券必須具有至少一個滿足若干最低流動性要求的符合資格上市，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流動性是以十二個月及三個月的每年成交價值比率及每三個月的交易頻率計量。 

 

(iv)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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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的意思是，證券必須具有最低外資納入因子，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證券的外資納入因子與可供國際投資者於公開股票市場購買的已發行股份比例有關。 

 

(v)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的意思是，個別證券必須已達到的最短買賣持續期，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

的資格。大額的首次公開招股不受此要求規限，並可於定期進行指數檢討以外的時間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vi)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此項投資篩選準則適用於個別證券。受外資擁有權限制的證券如要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其仍可供境外

投資者投資的股份相對於最高容限(稱為「外資空間」)的比例必須至少為15%。 

 

為界定某市場的股份規模指數時，以下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的市場覆蓋目標幅度適用於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 大型資本指數：70% ± 5%  

 標準指數：85% ± 5%  

 可投資市場指數：99%+1%或-0.5%  

參考指數的分類為標準指數。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完全涵蓋可投資機會，在規模(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市場)及投資風格分類上均沒

有重叠。市值規模分類的設計是為了有效平衡全球規模一致及國家多樣化這兩個目標。 

參考指數的基準日為 1987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總市值為 987億 2,000 萬美元，有 43 個成分股。 

參考指數於交易日終結時以美元計算。 

計算參考指數所依據的價格均為官方交易所的收市價或視為等同的數字。指數保薦人保留在任何日子使用其

他價格來源的權利。 

維持 MSCI 指數 

維持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的目標是要適時反映相關證券市場及界別的演變，同時達致： 

- 指數持續性； 

- 成分股的持續可投資性及指數可追蹤性；及 

- 指數的穩定性及低指數周轉率。 

維持指數的工作尤其涉及： 

- 於五月和十一月對股份規模及環球價值和增長指數進行半年度指數檢討，其中包括： 

o 按全面翻新的股票範圍更新指數。 

o 按股份規模及風格轉換證券時，考慮緩沖規則。 

o 更新外資納入因子及股份數目。 

- 於二月和八月對股份規模指數進行季度指數檢討，目的是： 

o 將合資格而且大額的新證券(例如早前不被納入的首次公開招股)納入指數之內。 

o 容許公司以大於半年度指數檢討時的緩沖度，隨著股份規模指數作出重大的移動。 

o 反映重大市場事件對外資納入因子的影響，並更新股份數目。 

- 與事件有關的持續變化。此類變化一般是在事件發生時對指數實施。相當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會

在公司第十個交易日終結後納入指數中。 

 
任何於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基礎上構成的指數有可能受到源自相關市場變化的潛在集中性或其他

規限。任何現有指數方法的此類潛在規限可於半年度指數檢討/季度指數檢討程序中作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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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10年7月30日開始，直到2010年12月19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10年12月19

日已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一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有關年期屆滿前最少90日前向另

一方發出書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調整總資本市值超過55.81%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

參考指數的已發行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Public Bank  12.08% 

2 Tenaga Nasional 10.47% 

3 馬來亞銀行(Malayan Banking) 6.25% 

4 IHH Healthcare 4.72% 

5 森那美(Sime Darby) 4.23% 

6 雲頂(Genting) 4.02% 

7 Digi.Com 3.90% 

8 Petronas Chemicals Group 3.70% 

9 Petronas Gas 3.29% 

10 CIMB Group Holdings 3.15% 

 

路透社編碼為 dMIMY00000NUS，彭博編碼為 NDDUMAF <Index><GO>。 

有關參考指數以及 MSCI指數一般計算方法的其他資料，可在 www.msci.com 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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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料 
 

本附屬基金並非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 INC.)(「MSCI」)、其任何聯繫公司、資料提供

者或任何其他涉及編製、計算或設立任何 MSCI 指數或與之有關的第三方(合稱「MSCI 各方」)所

保薦、認可、銷售或推廣的。MSCI 指數是 MSCI 的獨家財產。MSCI 及 MSCI 指數的名稱是 MSCI

或其聯繫公司的服務商標，獲德意志銀行許可用於某些用途。MSCI 各方並未就整體投資於基金或

特別投資於本附屬基金是否可取或任何 MSCI 指數能否緊貼相應的股票市場表現而向本附屬基金的

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保證。MSCI 或其聯繫公司是

某些商標、服務商標及營業名稱以及由 MSCI 在沒有顧及本附屬基金或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

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之下釐定、編製及計算的 MSCI 指數的特許人。MSCI 各方並沒有責任在

釐定、編製或計算 MSCI 指數之時考慮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的需

要。MSCI 各方並無須負責亦並未參與決定本附屬基金的發行時間、價格或數量，或決定或計算贖

回本附屬基金的公式或代價。此外，MSCI 各方亦無須就本附屬基金的行政管理、市務推廣或發售

對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 

 

雖然 MSCI 應從其認為可靠的來源取得資料以納入或用以計算 MSCI 指數，但 MSCI 各方概不保證

或擔保任何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屬原創、準確及／或完整。MSCI 各方亦並未就附屬基

金的發行人、附屬基金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使用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所獲得

的結果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MSCI 各方並無須對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任何錯

誤、遺漏或中斷承擔責任。此外，MSCI 各方概不作出任何種類的明示或隱含保證，並且 MSCI 各

方茲明確地否認作出任何有關每一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適銷性及適合作某特定用途的

保證。在不限制上述任何規定之下，MSCI 各方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對任何直接的、間接的、特別

的、懲罰性的、後果性的或任何其他損害賠償(包括利潤的損失)負責，即使已獲通知可能發生上述

損害賠償。 

此證券、產品或附屬基金的買方、賣方或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在未首先聯絡 MSCI 以

確定是否須經 MSCI 許可之前，概不應使用或提及任何 MSCI 營業名稱、商標或服務商標以便對此

證券進行保薦、認可、推廣或促銷。在任何情況下，未經 MSCI 事先書面許可，任何人士或實體均

不可聲稱與 MSCI 有任何聯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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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28：db x-trackers MSCI 泰國指數 UCITS ETF (DR)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MSCI 泰國指數 UCITS ETF (DR)(「附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

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

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 MSCI 泰國總回報淨值指數(即在「參考指數一

般說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並不擬就 2C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可供香港投資者

認購的一類股份。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泰國大型和中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表現。參考

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算指數成

分股的表現。 

附屬基金採用直接投資政策。為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將透過直接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以嘗試複

製參考指數，而投資組合可由參考指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比

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附屬基金亦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包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貸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利率

(「NDF」)。附屬基金將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倘管理公司擬採用現時的直接投資政策以外的投資策略，將會尋求證監會事先批准，並會向股東發出不少於

一個月的事先通知。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附屬基金可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證券借貸交易以產生額外收入，並由此抵銷其部分或

全部費用。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附屬基金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必須至

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附屬基金將不會再投資任何作為證券借貸交易

一部分收取的抵押品。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MSCI 泰國指數 UCITS ETF (DR)的投資者，是有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

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

資格證券，自 2012 年 1 月 12 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

香港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意大利交易所、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盧森堡證券交易所及新加坡

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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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泰國有關的風險： 

(a) 新興市場風險：泰國被視為新興市場國家。不少新興國家之經濟體系仍處於現代化發展初期，故可

能出現難以預測之突變。不少國家之政府會對經濟體系實行高度直接控制，亦有可能採取可造成突然或廣泛

影響之行動。此外，不少發展程度較低之市場及新興市場經濟體系極為依賴一小部分市場或甚至是單一市

場，因而更容易受到內部及外圍震盪之不利影響。 

  新興市場地區面對獨特風險，包括但不限於︰證券市場一般流動性欠佳且效率不高、價格波幅普

遍較大、匯率波動及有外匯管制、債券價值（尤其於利率影響下）波幅較大、限制資金或其他資產匯出、有

關發行人之公開資料較少、稅項之徵收、交易費及保管費較高、結算過程中出現延誤及損失之風險、履行合

約責任時之困難、流動性及市值較低、市場監管較為寬鬆導致股價波幅較大、會計及披露準則不同、政府干

預、通脹率較高、社會、經濟及政治之不明朗因素、資產遭沒收之風險以及戰爭爆發風險。 

(b) 法律風險：泰國經濟的發展程度遠遠不如美國和歐洲等地區。影響經濟的法律及規定亦處於發展雛

型，不及已發展國家那麼穩健。泰國的證券法律及規定相對於已發展國家屬新近出台，以致可能產生不同的

解釋。如發生與證券有關且涉及當地一方與外方的爭議，一般會適用泰國的法律。泰國的法院制度亦不如香

港等已發展地區的法院制度那麼具透明度和高效，而且無法保證在泰國能透過法律程序有效地行使權利，一

般而言外國法院的判決經常不被承認。 

(c) 監管風險：外國投資於泰國的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仍屬新趨勢，而不少泰國現行的證券法仍然可能

產生不同的解釋及／或其制定只為監管外國人的直接投資而非上市證券的投資組合。泰國的一手和二手證券

市場的監管制度，如與全球眾多首要股票市場相比，仍屬發展階段，因此其監管程度較低。 

(d) 政治風險：投資者應注意泰國的政治、外交及社會情況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表現產生影響。附屬基金的

表現亦可能受各種不明朗的因素影響，例如泰國政局的變化及/或不穩或其有關對內投資、稅務政策的更改及

調回貨幣的限制以及泰國法律及規定的其他發展。2010 年 4 月，泰國發生大規模的政治抗爭活動及社會動

亂，導致泰國經濟大幅放緩。即使至本產品附件之日，全國的社會及政治情況已逐漸恢復正常，惟無法肯定將

來不會再發生上述事件導致政局不穩，整體損害泰國經濟以至納入參考指數的泰國公司的表現，並最終對附屬

基金的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附屬基金的資產亦可能受其他政治或外交上的不明朗情況或發展、社會及宗教不

穩定因素、高通脹及其他考慮因素所影響。 

(e) 成交量和波動性：泰國證券交易所與大部分已發展國家的交易所相比，成交量相對較低，與已發展

市場的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相比，其上市公司的市值亦相對較小。因此，不少泰國上市公司的普通股與已發展

市場的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相比，其流動性大大不如，而且交易買賣差價較大，股價波幅亦顯著較高。泰國證

券交易所近期曾經歷重大的股價波動，並無法保證這種波動情況將來不會發生。以上因素可能對附屬基金的

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f) 附屬基金股價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幅度：附屬基金與其他在海外投資的 ETF 類似，預期其

股價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水平可能高於平均值，主要是由於泰銖的匯率波動。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分投資組合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直接複製重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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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認購／贖回 可以 

結算期 指於交易日後最多九個營業日內。
1
 

證券借貸 可以。最多達附屬基金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的 30%。 

證券借貸收益╱成本政策 直接投資政策：在附屬基金進行證券借貸以減少成本的情況下，附屬基

金將最終獲分配有關所得收益的 70%，分投資組合經理將獲分配 15%，

而證券借貸代理人將獲分配 15%。為此，附屬基金將首先收取有關所得

收益的 85%，由分投資組合經理從中收取其獲分配額。由於證券借貸收

益分攤並不會增加營運附屬基金的成本，其已從持續費用中剔除出來。 

指數保薦人 MSCI INC.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2C」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60,000 股 

最低其後認購額 60,000 股 

最低贖回額 60,000 股 

最低持有量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092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2 年 1 月 12 日 

每手買賣單位 25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2
 每年最高達 0.30%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50%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

售費
3
 

(i)每一認購要求 5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贖回費
4
 (i)每一贖回要求 5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交易費用 適用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1
  倘重要市場於有關交易日和預期結算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任何營業日停止交易或結算，及╱或在預期結算日附屬

基金的基礎貨幣不能結算，本產品附件所示的結算時間可能會相應延後。管理公司可酌情釐定提前或延後該等時間，

有關通知將在 http://etf.deutscheam.com 上刊發。 
2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3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4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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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MSCI 泰國總回報淨值指數(「參考指數」)由 MSCI INC. (「MSCI」)計算及維持。管理公司(及其每名關連人

士)均獨立於 MSCI。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指數，所反映的是泰國市場的表現，針對的公司的市值都是在泰國可投資股

票範圍首 85%之內 (在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之下)。就參考指數而言，「泰國可投資股票範圍」指可供世界

各地投資者投資的泰國公司。參考指數根據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建構。 

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是透過以下方式所得: 

 就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每個證券，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及 

 將投資篩選準則運用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個別公司和證券。 

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證券可於其所屬國家（即「當地上市」）及/或其他國家（即「境外上市」）上市。於環球可投資股票範圍

內，證券可由當地上市或境外上市（包括預託證券）代表。 

證券只可於以下情況由境外上市代表： 

 證券所屬的國家分類，符合某些境外上市規模要求；及 

 境外上市的證券於符合資格的證券交易所買賣。 

 

投資篩選準則 

用以確定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投資篩選準則包括： 

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 最低流動性要求；  

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及 

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i)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是用於公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意思是，任何公司必須具

有的最低總市值，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格。 

 

(ii)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是應用於個別證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任何證券若要符合納入市場

可投資股票範圍內的資格，其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必須相等於或高於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 50%。  

 

(iii) 最低流動性要求 

 
證券必須具有至少一個滿足若干最低流動性要求的符合資格上市，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流動性是以十二個月及三個月的每年成交價值比率及每三個月的交易頻率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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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的意思是，證券必須具有最低外資納入因子，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證券的外資納入因子與可供國際投資者於公開股票市場購買的已發行股份比例有關。 

 

(v)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的意思是，個別證券必須已達到的最短買賣持續期，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

的資格。大額的首次公開招股不受此要求規限，並可於定期進行指數檢討以外的時間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vi)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此項投資篩選準則適用於個別證券。受外資擁有權限制的證券如要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其仍可供境外

投資者投資的股份相對於最高容限(稱為「外資空間」)的比例必須至少為15%。 

 
為界定某市場的股份規模指數時，以下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的市場覆蓋目標幅度適用於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 大型資本指數：70% ± 5%  

 標準指數：85% ± 5%  

 可投資市場指數：99%+1%或-0.5%  

參考指數的分類為標準指數。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完全涵蓋可投資機會，在規模(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市場)及投資風格分類上均沒

有重叠。市值規模分類的設計是為了有效平衡全球規模一致及國家多樣化這兩個目標。 

參考指數的基準日為 2000 年 12 月 29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總市值為 865億 2,000 萬美元，有 34 個成分股。 

參考指數於交易日終結時以美元計算。 

計算參考指數所依據的價格均為官方交易所的收市價或視為等同的數字。指數保薦人保留在任何日子使用其

他價格來源的權利。 

維持 MSCI 指數 

維持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的目標是要適時反映相關證券市場及界別的演變，同時達致： 

- 指數持續性； 

- 成分股的持續可投資性及指數可追蹤性；及 

- 指數的穩定性及低指數周轉率。 

維持指數的工作尤其涉及： 

- 於五月和十一月對股份規模及環球價值和增長指數進行半年度指數檢討，其中包括： 

o 按全面翻新的股票範圍更新指數。 

o 按股份規模及風格轉換證券時，考慮緩沖規則。 

o 更新外資納入因子及股份數目。 

- 於二月和八月對股份規模指數進行季度指數檢討，目的是： 

o 將合資格而且大額的新證券(例如早前不被納入的首次公開招股)納入指數之內。 

o 容許公司以大於半年度指數檢討時的緩沖度，隨著股份規模指數作出重大的移動。 

o 反映重大市場事件對外資納入因子的影響，並更新股份數目。 

- 與事件有關的持續變化。此類變化一般是在事件發生時對指數實施。相當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會

在公司第十個交易日終結後納入指數中。 

 

任何於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基礎上構成的指數有可能受到源自相關市場變化的潛在集中性或其他

規限。任何現有指數方法的此類潛在規限可於半年度指數檢討/季度指數檢討程序中作出評估。 



 

 286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 2010 年 7 月 30 日開始，直到 2010 年 12 月 19 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 2010 年

12 月 19 日已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一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有關年期屆滿前最少 90

日前向另一方發出書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調整總資本市值超過60.44%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

參考指數的已發行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PTT PCL 11.22% 

2 CP ALL PCL  9.42% 

3 Siam Commercial Bank PCL 8.05% 

4 Kasikornbank PCL 6.22% 

5 Airports of Thailand PCL  5.29% 

6 Advanced Info Service PCL  4.76% 

7 The Siam Cement PCL 4.47% 

8 PTT Global Chemical PCL 4.02% 

9 PTT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PCL 3.96% 

10 Kasikornbank PCL  3.03% 

 

路透社編碼為 dMITH00000NUS，彭博編碼為 NDEUTHF <Index><GO>。 

有關參考指數以及 MSCI指數一般計算方法的其他資料，可在 www.msci.com 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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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料 
 

本附屬基金並非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 INC.)(「MSCI」)、其任何聯繫公司、資料提供者

或任何其他涉及編製、計算或設立任何 MSCI 指數或與之有關的第三方(合稱「MSCI 各方」)所保

薦、認可、銷售或推廣的。MSCI 指數是 MSCI 的獨家財產。MSCI 及 MSCI 指數的名稱是 MSCI 或

其聯繫公司的服務商標，獲德意志銀行許可用於某些用途。MSCI 各方並未就整體投資於基金或特別

投資於本附屬基金是否可取或任何 MSCI 指數能否緊貼相應的股票市場表現而向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

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保證。MSCI 或其聯繫公司是某些商

標、服務商標及營業名稱以及由 MSCI 在沒有顧及本附屬基金或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

其他人士或實體之下釐定、編製及計算的 MSCI 指數的特許人。MSCI 各方並沒有責任在釐定、編製

或計算 MSCI 指數之時考慮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的需要。MSCI 各方

並無須負責亦並未參與決定本附屬基金的發行時間、價格或數量，或決定或計算贖回本附屬基金的公

式或代價。此外，MSCI 各方亦無須就本附屬基金的行政管理、市務推廣或發售對本附屬基金的發行

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 

雖然 MSCI 應從其認為可靠的來源取得資料以納入或用以計算 MSCI 指數，但 MSCI 各方概不保證或

擔保任何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屬原創、準確及／或完整。MSCI 各方亦並未就附屬基金的

發行人、附屬基金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使用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所獲得的結果

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MSCI 各方並無須對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任何錯誤、遺漏

或中斷承擔責任。此外，MSCI 各方概不作出任何種類的明示或隱含保證，並且 MSCI 各方茲明確地

否認作出任何有關每一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適銷性及適合作某特定用途的保證。在不限

制上述任何規定之下，MSCI 各方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對任何直接的、間接的、特別的、懲罰性的、後

果性的或任何其他損害賠償(包括利潤的損失)負責，即使已獲通知可能發生上述損害賠償。 

此證券、產品或附屬基金的買方、賣方或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在未首先聯絡 MSCI 以確

定是否須經 MSCI 許可之前，概不應使用或提及任何 MSCI 營業名稱、商標或服務商標以便對此證券

進行保薦、認可、推廣或促銷。在任何情況下，未經 MSCI 事先書面許可，任何人士或實體均不可聲

稱與 MSCI 有任何聯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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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29：db x-trackers MSCI 菲律賓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 (DR)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MSCI 菲律賓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 (DR)(「附屬基金」)有關，

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投資者尤應參閱發

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 MSCI 菲律賓可投資市場總回報淨值指數(即在

「參考指數一般說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並不擬就 2C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可

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菲律賓大型、中型和小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表

現。參考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附屬基金採用直接投資政策。為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將透過直接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以嘗試複

製參考指數，而投資組合可由參考指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比

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附屬基金亦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包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貸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利率

(「NDF」)。附屬基金將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倘管理公司擬採用現時的直接投資政策以外的投資策略，將會尋求證監會事先批准，並會向股東發出不少於

一個月的事先通知。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附屬基金可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證券借貸交易以產生額外收入，並由此抵銷其部分或

全部費用。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附屬基金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必須至

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附屬基金將不會再投資任何作為證券借貸交易

一部分收取的抵押品。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MSCI 菲律賓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 (DR)的投資者，是有能力而且願意投資

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風險範圍類型」一

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 2013 年 4 月 11 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

資格證券，自 2013 年 4 月 11 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

香港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盧森堡證券交易所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

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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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菲律賓有關的風險： 

 
(a) 新興市場風險：菲律賓被視為新興市場國家。新興市場風險包括最高投資限額帶來的風險（以致外

國投資者須遵守某些持股限額）以及對上市證券買賣施加的限制（以致註冊外國投資者只可在相關市場的一

間持牌證券公司維持一個買賣戶口）。這些限制或會導致某些相關證券市場缺乏流動性，亦令交易環境缺乏

靈活性並產生不明朗因素。 

 新興市場地區面對獨特風險，包括但不限於︰證券市場一般流動性欠佳且效率不高、價格波幅普遍

較大、匯率波動及有外匯管制、債券價值（尤其於利率影響下）波幅較大、限制資金或其他資產匯出、有關

發行人之公開資料較少、稅項之徵收、交易費及保管費較高、結算過程中出現延誤及損失之風險、履行合約

責任時之困難、流動性及市值較低、市場監管較為寬鬆導致股價波幅較大、會計及披露準則不同、政府干

預、通脹率較高、社會、經濟及政治之不明朗因素、國有化及資產遭沒收之風險以及戰爭爆發風險。 

(b) 法律風險：菲律賓經濟的發展程度遠不如美國和歐洲等地區。影響經濟的法律及規定亦處於發展雛

型，不及已發展國家那麼穩健。菲律賓的證券法律及規定相對於已發展國家屬新近出台，以致可能產生不同

的解釋。如發生與證券有關且涉及當地一方與外方的爭議，一般會適用菲律賓的法律。菲律賓的法治受貪污

及資源缺乏所窒礙。因此，菲律賓的法院制度亦不如香港等已發展地區的法院制度那麼具透明度和高效，而

且無法保證在菲律賓能透過法律程序有效地行使權利，一般而言外國法院的判決經常不被承認。 

(c) 監管風險：外國投資於菲律賓的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仍屬新趨勢，而不少菲律賓現行的證券法仍然

可能產生不同的解釋及／或其制定只為監管外國人的直接投資而非上市證券的投資組合。菲律賓的一手和二證

券市場的監管制度，如與全球眾多首要股票市場相比，仍屬發展階段，因此其監管程度較低。與發展較成熟的

市場相比，菲律賓證券市場的監管及執法行為較低。 

(d) 政治及社會風險：投資者應注意，菲律賓的政治局勢、外交發展以及社會因素，可能影響附屬基金的

表現。菲律賓有時候會因政權逆轉及重大的政治變動(包括軍事政變)而癱瘓。菲律賓的法治受貪污、資源缺乏

所窒礙，而且街頭到處有槍械。政府改革可能被視為欠缺動力。這些情況周而復始，政治架構或菲律賓其他政

治事件出現無法預料或突如其來的變化，都可能引起突發及重大的投資損失。附屬基金的表現可能受各種不明

朗因素影響，例如菲律賓政府或其有關對內投資、稅務及調出貨幣限制的政策變化以及菲律賓法律及規定的其

他發展。附屬基金的資產可能受其他政治或外交方面的不明朗因素或發展、社會及宗教局勢不穩及其他考慮因

素所影響。 

(e) 經濟風險：菲律賓經濟曾經遭遇高度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及經濟衰退的時期，以上任何一種情況都

可能對菲律賓經濟及證券市場產生負面的影響。菲律賓經濟有賴於與亞洲及美國經濟體的貿易關係。這些經

濟體對菲律賓產品和服務減少消費或任何這些經濟體的負面變更，都可能對菲律賓經濟產生不利的影響。 

(f) 地區性風險：菲律賓所在之處，過往經常發生自然災害，例如地震、火山爆發及颱風，在經濟上對

這些環境事件很敏感。上述任何事件都可能對菲律賓經濟造成重大不利的影響，並因此影響附屬基金的表

現。 

(g)  成交量和波動性：菲律賓證券交易所與大部分已發展國家的交易所相比，成交量相對較低，與已發

展市場的交易所相比，其上市公司的市值亦相對較小。因此，不少菲律賓上市公司的普通股與已發展市場交

易所上市的公司相比，其流動性大大不如，而且交易買賣差價較大，股價波幅亦顯著較高。菲律賓證券交易

所近期曾經歷重大的股價波動，並無法保證這種波動情況將來不會發生。以上因素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h) 附屬基金股價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幅度：附屬基金與其他在海外投資的 ETF 類似，預期其

股價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水平可能高於平均值，主要是由於菲律賓披索的匯率波動。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分投資組合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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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直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可以 

結算期 指於交易日後最多九個營業日內。
1
 

證券借貸 可以。最多達附屬基金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的 30%。 

證券借貸收益╱成本政策 直接投資政策：在附屬基金進行證券借貸以減少成本的情況下，附屬基

金將最終獲分配有關所得收益的 70%，分投資組合經理將獲分配

15%，而證券借貸代理人將獲分配 15%。為此，附屬基金將首先收取

有關所得收益的 85%，由分投資組合經理從中收取其獲分配額。由於

證券借貸收益分攤並不會增加營運附屬基金的成本，其已從持續費用中

剔除出來。 

指數保薦人 MSCI INC.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2C」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600,000 股 

最低其後認購額 600,000 股 

最低贖回額 600,000 股 

證券編碼 3016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3 年 4 月 11 日  

每手買賣單位 20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2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65%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3
 

(i)每一認購要求 20,000 美元；及(ii)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贖回費
4
 (i)每一贖回要求 20,000 美元；及(ii)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交易費用 適用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1
  倘重要市場於有關交易日和預期結算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任何營業日停止交易或結算，及╱或在預期結算日附屬

基金的基礎貨幣不能結算，本產品附件所示的結算時間可能會相應延後。管理公司可酌情釐定提前或延後該等時間，

有關通知將在 http://etf.deutscheam.com 上刊發。 
2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3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4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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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MSCI 菲律賓可投資市場總回報淨值指數(「參考指數」)由 MSCI INC. (「MSCI」)計算及維持。管理公司(及

其每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 MSCI。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菲律賓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表

現，但須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就參考指數而言，「菲律賓可投資股票範圍」指符合 MSCI 可投資標準要

求而且可供世界各地投資者投資的菲律賓公司。根據 MSCI 指數方法，參考指數是為計量在菲律賓的股本證

券中佔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首 99%的股本證券表現而設計的。參考指數根據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

建構。  

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是透過以下方式所得: 

 就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每個證券，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及 

 將投資篩選準則運用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個別公司和證券。 

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證券可於其所屬國家（即「當地上市」）及/或其他國家（即「境外上市」）上市。於環球可投資股票範圍

內，證券可由當地上市或境外上市（包括預託證券）代表。 

證券只可於以下情況由境外上市代表： 

 證券所屬的國家分類，符合某些境外上市規模要求；及 

 境外上市的證券於符合資格的證券交易所買賣。 

 

投資篩選準則 

用以確定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投資篩選準則包括： 

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 最低流動性要求；  

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及 

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i)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是用於公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意思是，任何公司必須具

有的最低總市值，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格。 

 

(ii)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是應用於個別證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任何證券若要符合納入市場

可投資股票範圍內的資格，其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必須相等於或高於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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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最低流動性要求 

 

證券必須具有至少一個滿足若干最低流動性要求的符合資格上市，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流動性是以十二個月及三個月的每年成交價值比率及每三個月的交易頻率計量。 

 

(iv)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的意思是，證券必須具有最低外資納入因子，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證券的外資納入因子與可供國際投資者於公開股票市場購買的已發行股份比例有關。 

 

(v)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的意思是，個別證券必須已達到的最短買賣持續期，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

的資格。大額的首次公開招股不受此要求規限，並可於定期進行指數檢討以外的時間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vi)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此項投資篩選準則適用於個別證券。受外資擁有權限制的證券如要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其仍可供境外

投資者投資的股份相對於最高容限(稱為「外資空間」)的比例必須至少為 15%。 

 
為界定某市場的股份規模指數時，以下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的市場覆蓋目標幅度適用於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 大型資本指數：70% ± 5%  

 標準指數：85% ± 5%  

 可投資市場指數：99%+1%或-0.5%  

參考指數的分類為可投資市場指數。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完全涵蓋可投資機會，在規模(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市場)及投資風格分類上均沒

有重叠。市值規模分類的設計是為了有效平衡全球規模一致及國家多樣化這兩個目標。 

參考指數的基準日為 2007 年 5 月 31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總市值為 538億 7,000 萬美元，有 44 個成分股。 

參考指數於交易日終結時以美元計算。  

計算參考指數所依據的價格均為官方交易所的收市價或視為等同的數字。指數保薦人保留在任何日子使用其

他價格來源的權利。 

 

維持 MSCI 指數 

維持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的目標是要適時反映相關證券市場及界別的演變，同時達致： 

- 指數持續性； 

- 成分股的持續可投資性及指數可追蹤性；及 

- 指數的穩定性及低指數周轉率。 

維持指數的工作尤其涉及： 

- 於五月和十一月對股份規模及環球價值和增長指數進行半年度指數檢討，其中包括： 

o 按全面翻新的股票範圍更新指數。 

o 按股份規模及風格轉換證券時，考慮緩沖規則。 

o 更新外資納入因子及股份數目。 

- 於二月和八月對股份規模指數進行季度指數檢討，目的是： 

o 將合資格而且大額的新證券(例如早前不被納入的首次公開招股)納入指數之內。 

o 容許公司以大於半年度指數檢討時的緩沖度，隨著股份規模指數作出重大的移動。 

o 反映重大市場事件對外資納入因子的影響，並更新股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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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事件有關的持續變化。此類變化一般是在事件發生時對指數實施。相當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會

在公司第十個交易日終結後納入指數中。 

 

任何於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基礎上構成的指數有可能受到源自相關市場變化的潛在集中性或其他

規限。任何現有指數方法的此類潛在規限可於半年度指數檢討/季度指數檢討程序中作出評估。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11年6月10日開始，直到2011年12月19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11年12月19

日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一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有關年期屆滿前最少90日前向另一

方發出書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調整總資本市值超過62.95%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

參考指數的已發行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SM Prime Holdings Inc  8.84% 

2 Ayala Land Inc  8.59% 

3 JG Summit Holdings Inc 7.34% 

4 BDO Unibank Inc  6.74% 

5 Ayala Corporation 6.72% 

6 SM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5.81% 

7 Aboitiz Equity Ventures Inc  5.40% 

8 Universal Robina Corporation 5.15% 

9 Philippine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Inc  4.86% 

10 GT Capital Holdings Inc 3.51% 

 

路透社編碼為.MIPH000I0NUS，彭博編碼為 MIMUPHIN。 

有關參考指數以及 MSCI指數一般計算方法的其他資料，可在 www.msci.com 閱覽。 

 

 

重要資料 
 

本附屬基金並非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 INC.)(「MSCI」)、其任何聯繫公司、資料提供

者或任何其他涉及編製、計算或設立任何 MSCI 指數或與之有關的第三方(合稱「MSCI 各方」)所

保薦、認可、銷售或推廣的。MSCI 指數是 MSCI 的獨家財產。MSCI 及 MSCI 指數的名稱是 MSCI

或其聯繫公司的服務商標，獲德意志銀行許可用於某些用途。MSCI 各方並未就整體投資於基金或

特別投資於本附屬基金是否可取或任何 MSCI 指數能否緊貼相應的股票市場表現而向本附屬基金的

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保證。MSCI 或其聯繫公司是

某些商標、服務商標及營業名稱以及由 MSCI 在沒有顧及本附屬基金或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

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之下釐定、編製及計算的 MSCI 指數的特許人。MSCI 各方並沒有責任在

釐定、編製或計算 MSCI 指數之時考慮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的需

要。MSCI 各方並無須負責亦並未參與決定本附屬基金的發行時間、價格或數量，或決定或計算贖

回本附屬基金的公式或代價。此外，MSCI 各方亦無須就本附屬基金的行政管理、市務推廣或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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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 

 

雖然 MSCI 應從其認為可靠的來源取得資料以納入或用以計算 MSCI 指數，但 MSCI 各方概不保證

或擔保任何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屬原創、準確及／或完整。MSCI 各方亦並未就附屬基

金的發行人、附屬基金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使用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所獲得

的結果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MSCI 各方並無須對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任何錯

誤、遺漏或中斷承擔責任。此外，MSCI 各方概不作出任何種類的明示或隱含保證，並且 MSCI 各

方茲明確地否認作出任何有關每一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適銷性及適合作某特定用途的

保證。在不限制上述任何規定之下，MSCI 各方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對任何直接的、間接的、特別

的、懲罰性的、後果性的或任何其他損害賠償(包括利潤的損失)負責，即使已獲通知可能發生上述

損害賠償。 

此證券、產品或附屬基金的買方、賣方或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在未首先聯絡 MSCI 以

確定是否須經 MSCI 許可之前，概不應使用或提及任何 MSCI 營業名稱、商標或服務商標以便對此

證券進行保薦、認可、推廣或促銷。在任何情況下，未經 MSCI 事先書面許可，任何人士或實體均

不可聲稱與 MSCI 有任何聯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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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30：db x-trackers MSCI 新加坡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 (DR) 

2017 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MSCI 新加坡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 (DR)(「附屬基金」)有關，屬

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

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 MSCI 新加坡可投資市場總回報淨值指數(即在

「參考指數一般說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並不擬就 2C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可

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新加坡大型、中型和小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表

現。參考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附屬基金採用直接投資政策。為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將透過直接投資於可轉讓證券的投資組合以嘗試複

製參考指數，而投資組合可由參考指數的全部(或在非常情況下，大部分)成分股(大致上按照成分股各自的比

重)或其他合資格資產所組成。 

附屬基金亦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FDI」)，包括期貨、差價合同(「CFD」)、貸幣遠期及不交收遠期利率

(「NDF」)。附屬基金將不會為非對沖目的而廣泛地運用 FDI。 

倘管理公司擬採用現時的直接投資政策以外的投資策略，將會尋求證監會事先批准，並會向股東發出不少於

一個月的事先通知。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附屬基金可進行最多達其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 30%的證券借貸交易以產生額外收入，並由此抵銷其部分或

全部費用。作為證券借貸交易的一部分，附屬基金必須收取抵押品，其價值在證券借貸協議有效期內必須至

少相等於借出證券全局估值的 100%，並且每日按市價計值。附屬基金將不會再投資任何作為證券借貸交易

一部分收取的抵押品。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MSCI 新加坡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 (DR)的投資者，是有能力而且願意投資

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行章程正文「風險範圍類型」一

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 2013 年 4 月 11 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

資格證券，自 2013 年 4 月 11 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

香港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盧森堡證券交易所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

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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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新加坡有關的風險： 

 
(a) 附屬基金股價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幅度：附屬基金與其他在海外投資的 ETF 類似，預期其

股價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水平可能高於平均值，主要是由於新加坡元的匯率波動。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GmbH 

分投資組合經理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直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可以 

結算期 指於交易日後最多九個營業日內。
1
 

證券借貸 可以。最多達附屬基金於任何時候的資產淨值的 30%。 

證券借貸收益╱成本政策 直接投資政策：在附屬基金進行證券借貸以減少成本的情況下，附屬基

金將最終獲分配有關所得收益的 70%，分投資組合經理將獲分配 15%，

而證券借貸代理人將獲分配 15%。為此，附屬基金將首先收取有關所得

收益的 85%，由分投資組合經理從中收取其獲分配額。由於證券借貸收

益分攤並不會增加營運附屬基金的成本，其已從持續費用中剔除出來。 

指數保薦人 MSCI INC.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2C」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810,000 股 

最低其後認購額 810,000 股 

最低贖回額 810,000 股 

證券編碼 3065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3 年 4 月 11 日  

每手買賣單位 50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2
 每年最高達 0.30%  

                                                           
 
1
  倘重要市場於有關交易日和預期結算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任何營業日停止交易或結算，及╱或在預期結算日附屬

基金的基礎貨幣不能結算，本產品附件所示的結算時間可能會相應延後。管理公司可酌情釐定提前或延後該等時間，

有關通知將在 http://etf.deutscheam.com 上刊發。 
2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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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2C」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50%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

售費
3
 

(i)每一認購要求 2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贖回費
4
 (i)每一贖回要求 2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交易費用 適用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1%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MSCI 新加坡可投資市場總回報淨值指數(「參考指數」)由 MSCI INC. (「MSCI」)計算及維持。管理公司(及

其每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 MSCI。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新加坡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表

現，但須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就參考指數而言，「新加坡可投資股票範圍」指符合 MSCI 可投資標準要

求而且可供世界各地投資者投資的新加坡公司。根據 MSCI 指數方法，參考指數是為計量在新加坡的股本證

券中佔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首 99%的股本證券表現而設計的。參考指數根據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

建構。  

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是透過以下方式所得: 

 就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每個證券，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及 

 將投資篩選準則運用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個別公司和證券。 

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證券可於其所屬國家（即「當地上市」）及/或其他國家（即「境外上市」）上市。於環球可投資股票範圍

內，證券可由當地上市或境外上市（包括預託證券）代表。 

證券只可於以下情況由境外上市代表： 

 證券所屬的國家分類，符合某些境外上市規模要求；及 

 境外上市的證券於符合資格的證券交易所買賣。 

 

                                                           
 
3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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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篩選準則 

 

用以確定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投資篩選準則包括： 

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 最低流動性要求；  

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及 

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i)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是用於公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意思是，任何公司必須具

有的最低總市值，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格。 

 

(ii)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是應用於個別證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任何證券若要符合納入市場

可投資股票範圍內的資格，其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必須相等於或高於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 50%。  

 

(iii) 最低流動性要求 

 
證券必須具有至少一個滿足若干最低流動性要求的符合資格上市，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流動性是以十二個月及三個月的每年成交價值比率及每三個月的交易頻率計量。 

 

(iv)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的意思是，證券必須具有最低外資納入因子，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證券的外資納入因子與可供國際投資者於公開股票市場購買的已發行股份比例有關。 

 

(v)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的意思是，個別證券必須已達到的最短買賣持續期，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

的資格。大額的首次公開招股不受此要求規限，並可於定期進行指數檢討以外的時間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vi)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此項投資篩選準則適用於個別證券。受外資擁有權限制的證券如要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其仍可供境外

投資者投資的股份相對於最高容限(稱為「外資空間」)的比例必須至少為 15%。 

 
為界定某市場的股份規模指數時，以下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的市場覆蓋目標幅度適用於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 大型資本指數：70% ± 5%  

 標準指數：85% ± 5%  

 可投資市場指數：99%+1%或-0.5%  

參考指數的分類為可投資市場指數。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完全涵蓋可投資機會，在規模(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市場)及投資風格分類上均沒

有重叠。市值規模分類的設計是為了有效平衡全球規模一致及國家多樣化這兩個目標。 

參考指數的基準日為 2007 年 5 月 31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總市值為 1,887 億 9,000 萬美元，有 95 個成分股。 

參考指數於交易日終結時以美元計算。  

計算參考指數所依據的價格均為官方交易所的收市價或視為等同的數字。指數保薦人保留在任何日子使用其

他價格來源的權利。 

                                                                                                                                                                            
 
4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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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 MSCI 指數 

維持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的目標是要適時反映相關證券市場及界別的演變，同時達致： 

- 指數持續性； 

- 成分股的持續可投資性及指數可追蹤性；及 

- 指數的穩定性及低指數周轉率。 

維持指數的工作尤其涉及： 

- 於五月和十一月對股份規模及環球價值和增長指數進行半年度指數檢討，其中包括： 

o 按全面翻新的股票範圍更新指數。 

o 按股份規模及風格轉換證券時，考慮緩沖規則。 

o 更新外資納入因子及股份數目。 

- 於二月和八月對股份規模指數進行季度指數檢討，目的是： 

o 將合資格而且大額的新證券(例如早前不被納入的首次公開招股)納入指數之內。 

o 容許公司以大於半年度指數檢討時的緩沖度，隨著股份規模指數作出重大的移動。 

o 反映重大市場事件對外資納入因子的影響，並更新股份數目。 

- 與事件有關的持續變化。此類變化一般是在事件發生時對指數實施。相當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會

在公司第十個交易日終結後納入指數中。 

 
任何於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基礎上構成的指數有可能受到源自相關市場變化的潛在集中性或其他

規限。任何現有指數方法的此類潛在規限可於半年度指數檢討/季度指數檢討程序中作出評估。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 2011 年 6 月 10 日開始，直到 2011 年 12 月 19 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 2011 年

12 月 19 日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一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有關年期屆滿前最少 90 日

前向另一方發出書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調整總資本市值超過58.15%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

參考指數的已發行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星展集團控股(DBS Group Holdings Ltd) 11.69% 

2 新加坡電信(Singapore Telecommunications Ltd ) 10.88% 

3 華僑銀行(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10.57% 

4 大華銀行(United Overseas Bank Ltd) 9.96% 

5 吉寶企業(Keppel Corporation Ltd) 3.19% 

6 嘉德置地(CapitaLand Ltd) 2.83% 

7 Wilmar International Ltd 2.60% 

8 Global Logistic Properties Ltd 2.18% 

9 新加坡交易所(Singapore Exchange Ltd) 2.15% 

10 
新加坡報業控股(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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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編碼為.MISG000I0NUS，彭博編碼為 M1SGIM。 

有關參考指數以及 MSCI指數一般計算方法的其他資料，可在 www.msci.com 閱覽。 

 

 

重要資料 
 

本附屬基金並非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 INC.)(「MSCI」)、其任何聯繫公司、資料提供

者或任何其他涉及編製、計算或設立任何 MSCI 指數或與之有關的第三方(合稱「MSCI 各方」)所

保薦、認可、銷售或推廣的。MSCI 指數是 MSCI 的獨家財產。MSCI 及 MSCI 指數的名稱是 MSCI

或其聯繫公司的服務商標，獲德意志銀行許可用於某些用途。MSCI 各方並未就整體投資於基金或

特別投資於本附屬基金是否可取或任何 MSCI 指數能否緊貼相應的股票市場表現而向本附屬基金的

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保證。MSCI 或其聯繫公司是

某些商標、服務商標及營業名稱以及由 MSCI 在沒有顧及本附屬基金或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

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之下釐定、編製及計算的 MSCI 指數的特許人。MSCI 各方並沒有責任在

釐定、編製或計算 MSCI 指數之時考慮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的需

要。MSCI 各方並無須負責亦並未參與決定本附屬基金的發行時間、價格或數量，或決定或計算贖

回本附屬基金的公式或代價。此外，MSCI 各方亦無須就本附屬基金的行政管理、市務推廣或發售

對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 

 

雖然 MSCI 應從其認為可靠的來源取得資料以納入或用以計算 MSCI 指數，但 MSCI 各方概不保證

或擔保任何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屬原創、準確及／或完整。MSCI 各方亦並未就附屬基

金的發行人、附屬基金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使用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所獲得

的結果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MSCI 各方並無須對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任何錯

誤、遺漏或中斷承擔責任。此外，MSCI 各方概不作出任何種類的明示或隱含保證，並且 MSCI 各

方茲明確地否認作出任何有關每一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適銷性及適合作某特定用途的

保證。在不限制上述任何規定之下，MSCI 各方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對任何直接的、間接的、特別

的、懲罰性的、後果性的或任何其他損害賠償(包括利潤的損失)負責，即使已獲通知可能發生上述

損害賠償。 

此證券、產品或附屬基金的買方、賣方或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在未首先聯絡 MSCI 以

確定是否須經 MSCI 許可之前，概不應使用或提及任何 MSCI 營業名稱、商標或服務商標以便對此

證券進行保薦、認可、推廣或促銷。在任何情況下，未經 MSCI 事先書面許可，任何人士或實體均

不可聲稱與 MSCI 有任何聯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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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31：db x-trackers MSCI 巴基斯坦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MSCI 巴基斯坦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

買賣基金)(「附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

條款及條件。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

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 MSCI 巴基斯坦可投資市場總回報淨值指數(即

在「參考指數一般說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並不擬就 2C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巴基斯坦大型、中型和小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

表現。參考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

計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是以

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

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但為了

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資產的百

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德意志銀

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可超逾其

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於發

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附屬基金的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

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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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MSCI 巴基斯坦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的投資者，是有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

發行章程正文「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 2013 年 4 月 11 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

資格證券，自 2013 年 4 月 11 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

香港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盧森堡證券交易所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

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巴基斯坦有關的風險： 

 
(a) 新興市場風險：巴基斯坦被視為新興市場國家。不少新興國家之經濟體系仍處於現代化發展初期，

故可能出現難以預測之突變。不少國家之政府會對經濟體系實行高度直接控制，亦有可能採取可造成突然或

廣泛影響之行動。此外，不少發展程度較低之市場及新興市場經濟體系極為依賴一小部分市場或甚至是單一

市場，因而更容易受到內部及外圍震盪之不利影響。 

 新興市場地區面對獨特風險，包括但不限於︰證券市場一般流動性欠佳且效率不高、價格波幅普遍

較大、匯率波動及有外匯管制、債券價值（尤其於利率影響下）波幅較大、限制資金或其他資產匯出、有關

發行人之公開資料較少、稅項之徵收、交易費及保管費較高、結算過程中出現延誤及損失之風險、履行合約

責任時之困難、流動性及市值較低、市場監管較為寬鬆導致股價波幅較大、會計及披露準則不同、政府干

預、通脹率較高、社會、經濟及政治之不明朗因素、國有化及資產遭沒收之風險以及戰爭爆發風險。 

(b) 法律風險：巴基斯坦經濟的發展程度遠不如美國和歐洲等地區。影響經濟的法律及規定亦處於發展

雛型，不及已發展國家那麼穩健。巴基斯坦的證券法律及規定相對於已發展國家屬新近出台，以致可能產生

不同的解釋。如發生與證券有關且涉及當地一方與外方的爭議，一般會適用巴基斯坦的法律。巴基斯坦的法

院制度亦不如香港等已發展地區的法院制度那麼具透明度和高效，而且無法保證在巴基斯坦能透過法律程序

有效地行使權利，一般而言外國法院的判決經常不被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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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監管風險：外國投資於巴基斯坦的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仍屬新趨勢，而不少巴基斯坦現行的證券法

仍然可能產生不同的解釋及／或其制定只為監管外國人的直接投資而非上市證券的投資組合。巴基斯坦的一手

和二手證券市場的監管制度，如與全球眾多首要股票市場相比，仍屬發展階段，因此其監管程度較低。與發展

較成熟的市場相比，巴基斯坦證券市場的監管及執法行為較低。 

(d) 政治、經濟及社會風險：投資者應注意，巴基斯坦的政治局勢、外交發展以及社會因素，可能影響附

屬基金的表現。巴基斯坦有時候會因政權逆轉及重大的政治變動(包括軍事政變)而癱瘓。政治架構或巴基斯坦

其他政治事件出現無法預料或突如其來的變化，都可能引起突發及重大的投資損失。巴基斯坦曾經遭遇高度通

貨膨脹、貨幣貶值及經濟衰退的時期，以上任何一種情況都可能對巴基斯坦經濟及證券市場產生負面的影響。

附屬基金的表現可能受各種不明朗因素影響，例如巴基斯坦政府或其有關對內投資、稅務及調出貨幣限制的政

策變化以及巴基斯坦法律及規定的其他發展。附屬基金的資產可能受其他政治或外交方面的不明朗因素或發

展、社會及宗教局勢不穩及其他考慮因素所影響。 

(e) 成交量和波動性：巴基斯坦證券交易所與大部分已發展國家的交易所相比，成交量相對較低，與已

發展市場的交易所相比，其上市公司的市值亦相對較小。因此，不少巴基斯坦上市公司的普通股與已發展市

場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相比，其流動性大大不如，而且交易買賣差價較大，股價波幅亦顯著較高。巴基斯坦證

券交易所近期曾經歷重大的股價波動，並無法保證這種波動情況將來不會發生。以上因素可能對附屬基金的

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f)  附屬基金股價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幅度：附屬基金與其他在海外投資的 ETF 類似，預期其

股價相對於其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水平可能高於平均值，主要是由於巴基斯坦盧比的匯率波動。 

 
(g) 巴基斯坦稅務：徵稅可能減低與附屬基金表現掛鈎的巴基斯坦公司的稅後利潤。除對股息徵收的預

扣稅(由於參考指數是總回報淨額指數，已在參考指數的表現反映出來)外，還應注意，投資於參考指數所納入

的公司，可能須就其收益及所得(包括但不限於資本收益、利潤及出售所得)繳納稅項、交易稅或營業稅或其他

類似稅項。如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 – 指數的風險 – 調整場外掉期交易以反映場外掉期交易費用」一節所

述，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與對買賣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對從指數

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徵收的稅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因此，投資者須注意，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可能因上述場外掉期交易估值的調整受到不利的影響，而這或會導致附屬基金的表現與參考指數之間出現跟

蹤誤差(這方面的詳情請參閱下文「巴基斯坦稅務」一節)。 

 

 

巴基斯坦稅務 

以下有關巴基斯坦稅務的摘要屬概論性質，僅供參考，並不擬盡列與購入、擁有、贖回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股
份的決定相關的所有稅務考慮。此摘要並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亦不試圖處理適用於所有類別投資者的稅
務後果。準投資者應就其根據巴基斯坦法例及本國法例認購、購入、持有、贖回或出售股份的影響，諮詢本
身的獨立專業顧問。以下資料是根據於本產品附件日期有效的巴基斯坦法例編製的。與稅務有關的法律、規
則及慣例可能會更改及修訂。因此，並無法保證下文所述摘要在本產品附件日期之後仍繼續適用。 

引言 

巴基斯坦政府當局近年實施各種稅務改革和政策，現有的稅務法律及規定日後可能會加以修改或修訂。巴基

斯坦稅務政策的變更可能減低與附屬基金表現掛鈎的巴基斯坦公司的稅後利潤。 

附屬基金將運用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尋求投資於巴基斯坦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公司的股份(即參考指數

的成分證券)。掉期對手方可能就其相關的對沖活動而被徵稅或面對被徵稅的風險，因此很可能將這些費用/潛

在費用轉嫁給進行相關場外掉期交易的附屬基金。 

各類稅項 

以下是可能適用於根據巴基斯坦稅務法規歸類為「申報者」(即不時名列於巴基斯坦聯邦稅務局發佈的活躍納

稅人名單的納稅人，或納稅人識別卡持有人)之非居民買賣證券的巴基斯坦潛在稅項的綜覽。為免引起疑問，

下文並不擬詳盡列明掉期對手方就其相關的對沖活動可能適用的巴基斯坦稅務考慮。(適用於並非歸類為「申

報者」的納稅人的稅率可能有所不同。) 

(a) 對股息徵收的預扣所得稅：根據現行法律，股息須按稅率 12.5%繳付預扣所得稅。然而，某些發電

公司派發的股息可按較低的 7.5%繳付預扣所得稅。大部分雙重課稅條約不會再進一步調減稅率。 

(b) 紅股：根據現行法律，紅股將按稅率 5%徵稅。一家在巴基斯坦上市的公司如向其股東發行紅股，

將就按截止過戶首日收市價計算的紅股價值作出 5%預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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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資本收益稅：根據現行法律，出售巴基斯坦上市股份所產生的資本收益或虧損按「先進先出」(FIFO)

存貨會計方法計算。資本收益/虧損可作為出售證券所得作價與購入費用之間的差額計算。根據現行法律，出

售巴基斯坦上市股份取得的資本收益按下列稅率繳付資本收益稅： 

上市證券持有期間： 2017課稅年度稅率（即2016年7月1日 - 2017

年6月30日） 
少於12個月 15% 

達12個月或以上但少於24個月 12.5% 

達24個月或以上但上市證券於2012年7月1日或該日之後

購入 

7.5% 

上市證券於2012年7月1日之前購入 0% 

 

有些雙重課稅條約可能規定豁免資本收益稅，但實際上要取得此項豁免未必容易。 

(d) 資本價值稅: 購入巴基斯坦上市股份繳付的資本價值稅現時按購入價值的 0.01%徵收。 

(e) 印花稅：負責登記過戶的當局按下列稅率徵收印花稅： 

 實物股票過戶及從 Central Depository Company(「CDC」)提取股票按股票面值 1.5%徵收印花稅，

最低收費為一巴基斯坦盧比。  

 股份存入 CDC按股份面值 0.10%收取印花稅。 

股份以電子過戶方式從 CDC的一個戶口轉入另一戶口不收取印花稅。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MSCI INC.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2C」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106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3 年 4 月 11 日 

每手買賣單位 50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65%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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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2C」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85%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易

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場外

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表現有

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2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2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MSCI 巴基斯坦可投資市場總回報淨值指數(「參考指數」)由 MSCI INC. (「MSCI」)計算及維持。管理公司

(及其每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 MSCI。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巴基斯坦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

表現，但須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就參考指數而言，「巴基斯坦可投資股票範圍」指符合 MSCI 可投資標

準要求而且可供世界各地投資者投資的巴基斯坦公司。根據 MSCI 指數方法，參考指數是為計量在巴基斯坦

的股本證券中佔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首 99%的股本證券表現而設計的。參考指數根據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

指數方法建構。  

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是透過以下方式所得: 

 就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每個證券，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及 

 將投資篩選準則運用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個別公司和證券。 

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證券可於其所屬國家（即「當地上市」）及/或其他國家（即「境外上市」）上市。於環球可投資股票範圍

內，證券可由當地上市或境外上市（包括預託證券）代表。 

證券只可於以下情況由境外上市代表： 

 證券所屬的國家分類，符合某些境外上市規模要求；及 

 境外上市的證券於符合資格的證券交易所買賣。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06  

投資篩選準則 

 

用以確定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投資篩選準則包括： 

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 最低流動性要求；  

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及 

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i)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是用於公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意思是，任何公司必須具

有的最低總市值，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格。 

(ii)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是應用於個別證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任何證券若要符合納入市場

可投資股票範圍內的資格，其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必須相等於或高於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 50%。  

(iii) 最低流動性要求 

 

證券必須具有至少一個滿足若干最低流動性要求的符合資格上市，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流動性是以十二個月及三個月的每年成交價值比率及每三個月的交易頻率計量。 

 

(iv)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的意思是，證券必須具有最低外資納入因子，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證券的外資納入因子與可供國際投資者於公開股票市場購買的已發行股份比例有關。 

 

(v)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的意思是，個別證券必須已達到的最短買賣持續期，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

的資格。大額的首次公開招股不受此要求規限，並可於定期進行指數檢討以外的時間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vi)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此項投資篩選準則適用於個別證券。受外資擁有權限制的證券如要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其仍可供境外

投資者投資的股份相對於最高容限(稱為「外資空間」)的比例必須至少為 15%。 

 
為界定某市場的股份規模指數時，以下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的市場覆蓋目標幅度適用於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 大型資本指數：70% ± 5%  

 標準指數：85% ± 5%  

 可投資市場指數：99%+1%或-0.5%  

參考指數的分類為可投資市場指數。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完全涵蓋可投資機會，在規模(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市場)及投資風格分類上均沒

有重叠。市值規模分類的設計是為了有效平衡全球規模一致及國家多樣化這兩個目標。 

參考指數的基準日為 2010 年 11 月 30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總市值為 123 億美元，有 38 個成分股。 

參考指數於交易日終結時以美元計算。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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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參考指數所依據的價格均為官方交易所的收市價或視為等同的數字。指數保薦人保留在任何日子使用其

他價格來源的權利。 

維持 MSCI 指數 

維持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的目標是要適時反映相關證券市場及界別的演變，同時達致： 

- 指數持續性； 

- 成分股的持續可投資性及指數可追蹤性；及 

- 指數的穩定性及低指數周轉率。 

維持指數的工作尤其涉及： 

- 於五月和十一月對股份規模及環球價值和增長指數進行半年度指數檢討，其中包括： 

o 按全面翻新的股票範圍更新指數。 

o 按股份規模及風格轉換證券時，考慮緩沖規則。 

o 更新外資納入因子及股份數目。 

- 於二月和八月對股份規模指數進行季度指數檢討，目的是： 

o 將合資格而且大額的新證券(例如早前不被納入的首次公開招股)納入指數之內。 

o 容許公司以大於半年度指數檢討時的緩沖度，隨著股份規模指數作出重大的移動。 

o 反映重大市場事件對外資納入因子的影響，並更新股份數目。 

- 與事件有關的持續變化。此類變化一般是在事件發生時對指數實施。相當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會

在公司第十個交易日終結後納入指數中。 

 
任何於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基礎上構成的指數有可能受到源自相關市場變化的潛在集中性或其他

規限。任何現有指數方法的此類潛在規限可於半年度指數檢討/季度指數檢討程序中作出評估。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11年6月10日開始，直到2011年12月19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11年12月19

日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一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有關年期屆滿前最少90日前向另一

方發出書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調整總資本市值超過66.44%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

參考指數的已發行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Lucky Cement Ltd 10.54% 

2 Habib Bank Ltd 10.39% 

3 MCB Bank 9.33% 

4 United Bank Ltd 8.12% 

5 Oil & Gas Development Co Ltd 7.63% 

6 Engro Chemical Pakistan Ltd 5.74% 

7 Hub Power 4.03% 

8 Pakistan State Oil Co Ltd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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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auji Fertilizer Co Ltd 3.76% 

10 
The Searle Company Ltd 2.94% 

 

路透社編碼為.MIPK000I0NUS，彭博編碼為 M1PKIM。 

有關參考指數以及 MSCI指數一般計算方法的其他資料，可在 www.msci.com 閱覽。 

 

 

  

 

 

重要資料 
 

本附屬基金並非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 INC.)(「MSCI」)、其任何聯繫公司、資料提供者

或任何其他涉及編製、計算或設立任何 MSCI 指數或與之有關的第三方(合稱「MSCI 各方」)所保

薦、認可、銷售或推廣的。MSCI 指數是 MSCI 的獨家財產。MSCI 及 MSCI 指數的名稱是 MSCI 或

其聯繫公司的服務商標，獲德意志銀行許可用於某些用途。MSCI 各方並未就整體投資於基金或特別

投資於本附屬基金是否可取或任何 MSCI 指數能否緊貼相應的股票市場表現而向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

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保證。MSCI 或其聯繫公司是某些商

標、服務商標及營業名稱以及由 MSCI 在沒有顧及本附屬基金或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

其他人士或實體之下釐定、編製及計算的 MSCI 指數的特許人。MSCI 各方並沒有責任在釐定、編製

或計算 MSCI 指數之時考慮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的需要。MSCI 各方

並無須負責亦並未參與決定本附屬基金的發行時間、價格或數量，或決定或計算贖回本附屬基金的公

式或代價。此外，MSCI 各方亦無須就本附屬基金的行政管理、市務推廣或發售對本附屬基金的發行

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 

 

雖然 MSCI 應從其認為可靠的來源取得資料以納入或用以計算 MSCI 指數，但 MSCI 各方概不保證或

擔保任何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屬原創、準確及／或完整。MSCI 各方亦並未就附屬基金的

發行人、附屬基金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使用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所獲得的結果

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MSCI 各方並無須對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任何錯誤、遺漏

或中斷承擔責任。此外，MSCI 各方概不作出任何種類的明示或隱含保證，並且 MSCI 各方茲明確地

否認作出任何有關每一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適銷性及適合作某特定用途的保證。在不限

制上述任何規定之下，MSCI 各方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對任何直接的、間接的、特別的、懲罰性的、後

果性的或任何其他損害賠償(包括利潤的損失)負責，即使已獲通知可能發生上述損害賠償。 

此證券、產品或附屬基金的買方、賣方或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在未首先聯絡 MSCI 以確

定是否須經 MSCI 許可之前，概不應使用或提及任何 MSCI 營業名稱、商標或服務商標以便對此證券

進行保薦、認可、推廣或促銷。在任何情況下，未經 MSCI 事先書面許可，任何人士或實體均不可聲

稱與 MSCI 有任何聯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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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32：db x-trackers MSCI 孟加拉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MSCI 孟加拉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

賣基金)(「附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

款及條件。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

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 MSCI 孟加拉可投資市場總回報淨值指數(即在

「參考指數一般說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並不擬就 2C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可

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孟加拉大型、中型和小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表

現。參考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

算指數成分股的表現。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是以

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

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但為了

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資產的百

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德意志銀

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可超逾其

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於發

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附屬基金的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

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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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MSCI 孟加拉可投資市場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的

投資者，是有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發

行章程正文「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 2013 年 4 月 11 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

資格證券，自 2013 年 4 月 11 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

香港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盧森堡證券交易所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

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孟加拉有關的風險： 

 

(a) 新興市場風險：孟加拉被視為新興市場國家。不少新興國家之經濟體系仍處於現代化發展初期，故

可能出現難以預測之突變。不少國家之政府會對經濟體系實行高度直接控制，亦有可能採取可造成突然或廣

泛影響之行動。此外，不少發展程度較低之市場及新興市場經濟體系極為依賴一小部分市場或甚至是單一市

場，因而更容易受到內部及外圍震盪之不利影響。 

 新興市場地區面對獨特風險，包括但不限於︰證券市場一般流動性欠佳且效率不高、價格波幅普遍

較大、匯率波動及有外匯管制、債券價值（尤其於利率影響下）波幅較大、限制資金或其他資產匯出、有關

發行人之公開資料較少、稅項之徵收、交易費及保管費較高、結算過程中出現延誤及損失之風險、履行合約

責任時之困難、流動性及市值較低、市場監管較為寬鬆導致股價波幅較大、會計及披露準則不同、政府干

預、通脹率較高、社會、經濟及政治之不明朗因素、國有化及資產遭沒收之風險以及戰爭爆發風險。 

(b) 法律風險：孟加拉經濟的發展程度遠不如美國和歐洲等地區。影響經濟的法律及規定亦處於發展雛

型，不及已發展國家那麼穩健。孟加拉的證券法律及規定相對於已發展國家屬新近出台，以致可能產生不同

的解釋。如發生與證券有關且涉及本地一方與外方的爭議，一般會適用孟加拉的法律。孟加拉的法院制度亦

不如香港等已發展地區的法院制度那麼具透明度和高效，而且無法保證在孟加拉能透過法律程序有效地行使

權利，一般而言外國法院的判決經常不被承認。 

(c) 監管風險：相對而言，外國投資於孟加拉的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仍屬新趨勢，而不少孟加拉現行的

證券法仍然可能產生不同的解釋及／或其制定只為監管外國人的直接投資而非上市證券的投資組合。孟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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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的監管制度，如與全球眾多首要股票市場相比，仍屬發展階段，因此孟加拉證券市場

的監管程度及執法行為較低。 

(d) 政治、經濟及社會風險：投資者應注意，孟加拉的政治局勢、外交發展以及社會因素，可能影響附屬

基金的表現。附屬基金的表現可能受各種不明朗因素影響，例如孟加拉政府或其有關對內投資、稅務及調出貨

幣限制的政策變化以及孟加拉法律及規定的其他發展。附屬基金的資產可能受其他政治或外交方面的不明朗因

素或發展、社會及宗教局勢不穩、通貨膨脹高企及其他考慮因素所影響。 

(e) 成交量和波動性：孟加拉證券交易所與大部分已發展國家的交易所相比，成交量相對較低，與已發

展市場的交易所相比，其上市公司的市值亦相對較小。因此，不少孟加拉公司已上市的普通股與已發展市場

交易所上市公司相比，其流動性大大不如，而且交易買賣差價較大，股價波幅亦顯著較高。孟加拉證券交易

所過去曾經歷重大的股價波動，並無法保證這種波動情況將來不會發生。以上因素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

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f)  附屬基金股價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幅度：附屬基金與其他在海外投資的 ETF 類似，預期其

股價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水平可能高於平均值，主要是由於孟加拉塔卡的匯率波動。 

 

(g) 孟加拉稅務：徵稅可能減低與附屬基金表現掛鈎的孟加拉公司的稅後利潤。除對股息徵收的預扣稅

(由於參考指數是總回報淨額指數，已在參考指數的表現反映出來)外，還應注意，投資於參考指數所納入的公

司，可能須就其收益及所得(包括但不限於資本收益、利潤及出售所得)繳納稅項、交易稅或營業稅或其他類似

稅項。如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 – 指數的風險 – 調整場外掉期交易以反映場外掉期交易費用」一節所述，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基金

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與對買賣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對從指數成分

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徵收的稅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因此，投資者須注意，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可能

因上述場外掉期交易估值的調整受到不利的影響，而這或會導致附屬基金的表現與參考指數之間出現跟蹤誤

差(這方面的詳情請參閱下文「孟加拉稅務」一節)。 

 

孟加拉稅務 

以下有關孟加拉稅務的摘要屬概論性質，僅供參考，並不擬盡列與購入、擁有、贖回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股份
的決定相關的所有稅務考慮。此摘要並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亦不試圖處理適用於所有類別投資者的稅務
後果。準投資者應就其根據孟加拉法例及本國法例認購、購入、持有、贖回或出售股份的影響，諮詢本身的
獨立專業顧問。以下資料是根據於本產品附件日期有效的孟加拉法例編製的。與稅務有關的法律、規則及慣
例可能會更改及修訂。因此，並無法保證下文所述摘要在本產品附件日期之後仍繼續適用。  

引言 

孟加拉政府近年實施各種稅務改革和政策，現有的稅務法律及規定日後可能會加以修改或修訂。孟加拉稅務

政策的變更可能減低與附屬基金表現掛鈎的孟加拉公司的稅後利潤。 

附屬基金將運用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尋求投資於孟加拉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公司的股份。掉期對手方

可能就其相關的對沖活動而被徵稅或面對被徵稅的風險，因此很可能將這些費用/潛在費用轉嫁給進行相關場

外掉期交易的附屬基金。 

 
各類稅項 

以下是可能適用於非居民買賣證券的孟加拉潛在稅項的綜覽。為免引起疑問，下文並不擬列明掉期對手方就

其相關的對沖活動可能被徵收的孟加拉稅項。 

(a) 對股息徵收的預扣所得稅：孟加拉公司如向非孟加拉居民的個人或公司支付股息，即須於派發之前

就股息預扣稅項。向非居民基金及/或企業實體支付股息的適用預扣稅率為所支付股息的 20%。然而，孟加拉

與某些國家訂立了雙重課稅條約安排(「雙重課稅安排」)，規定在某些情況下就支付予非孟加拉居民的股息適

用較低的預扣稅率。根據雙重課稅安排，預扣稅率一般為 10%及 15%，視乎相關持股而定，但實際上取得減

稅並不容易。 

(b) 資本收益稅：根據孟加拉 1984 年《所得稅條例》第 31 條規定，須就「資本資產轉讓所得的任何利

潤和收益」繳納資本收益稅。資本收益一般按 15%課稅。孟加拉與某些國家訂有雙重課稅安排，規定資本收

益稅如何適用及 就孟加拉非居民減徵的資本收益稅稅率。然而，實際上這些減徵的資本收益稅稅率很少適

用。 

(c) 與上市股票交易有關的印花稅及其他稅費：根據孟加拉 1899 年《印花稅法》(「印花稅法」)附表 I

規定，孟加拉非法團公司或其他法團若轉讓股份，須繳付相等於作價 1.5%的印花稅。然而，根據印花稅法，

「轉讓公開上市公司(按 1994 年公司法定義)股份及債券，而其股份在證券交易所上市」，可豁免繳付印花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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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MSCI INC.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2C」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證券編碼 3105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3 年 4 月 11 日 

每手買賣單位 50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65%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85%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易

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場外

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表現有

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2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20,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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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MSCI 孟加拉可投資市場總回報淨值指數(「參考指數」)由 MSCI INC. (「MSCI」)計算及維持。管理公司(及

其每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 MSCI。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孟加拉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表

現，但須符合整體最小規模要求。就參考指數而言，「孟加拉可投資股票範圍」指符合 MSCI 可投資標準要

求而且可供世界各地投資者投資的孟加拉公司。根據 MSCI 指數方法，參考指數是為計量在孟加拉的股本證

券中佔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首 99%的股本證券表現而設計的。參考指數根據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

建構。  

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是透過以下方式所得: 

 就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每個證券，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及 

 將投資篩選準則運用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個別公司和證券。 

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證券可於其所屬國家（即「當地上市」）及/或其他國家（即「境外上市」）上市。於環球可投資股票範圍

內，證券可由當地上市或境外上市（包括預託證券）代表。 

證券只可於以下情況由境外上市代表： 

 證券所屬的國家分類，符合某些境外上市規模要求；及 

 境外上市的證券於符合資格的證券交易所買賣。 

 

投資篩選準則 

 

用以確定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投資篩選準則包括： 

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 最低流動性要求；  

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及 

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i)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是用於公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意思是，任何公司必須具

有的最低總市值，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格。 

(ii)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是應用於個別證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任何證券若要符合納入市場

可投資股票範圍內的資格，其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必須相等於或高於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 50%。  

 

(iii) 最低流動性要求 

 
證券必須具有至少一個滿足若干最低流動性要求的符合資格上市，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流動性是以十二個月及三個月的每年成交價值比率及每三個月的交易頻率計量。 

 

(iv)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的意思是，證券必須具有最低外資納入因子，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證券的外資納入因子與可供國際投資者於公開股票市場購買的已發行股份比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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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的意思是，個別證券必須已達到的最短買賣持續期，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

的資格。大額的首次公開招股不受此要求規限，並可於定期進行指數檢討以外的時間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vi)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此項投資篩選準則適用於個別證券。受外資擁有權限制的證券如要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其仍可供境外

投資者投資的股份相對於最高容限(稱為「外資空間」)的比例必須至少為 15%。 

 

為界定某市場的股份規模指數時，以下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的市場覆蓋目標幅度適用於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 大型資本指數：70% ± 5%  

 標準指數：85% ± 5%  

 可投資市場指數：99%+1%或-0.5%  

參考指數的分類為可投資市場指數。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完全涵蓋可投資機會，在規模(大型、中型及小型資本市場)及投資風格分類上均沒

有重叠。市值規模分類的設計是為了有效平衡全球規模一致及國家多樣化這兩個目標。 

參考指數的基準日為 2010 年 11 月 30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總市值為 78 億 4,000 萬美元，有 47 個成分股。 

參考指數於交易日終結時以美元計算。  

計算參考指數所依據的價格均為官方交易所的收市價或視為等同的數字。指數保薦人保留在任何日子使用其

他價格來源的權利。 

 

維持 MSCI 指數 

維持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的目標是要適時反映相關證券市場及界別的演變，同時達致： 

- 指數持續性； 

- 成分股的持續可投資性及指數可追蹤性；及 

- 指數的穩定性及低指數周轉率。 

維持指數的工作尤其涉及： 

- 於五月和十一月對股份規模及環球價值和增長指數進行半年度指數檢討，其中包括： 

o 按全面翻新的股票範圍更新指數。 

o 按股份規模及風格轉換證券時，考慮緩沖規則。 

o 更新外資納入因子及股份數目。 

- 於二月和八月對股份規模指數進行季度指數檢討，目的是： 

o 將合資格而且大額的新證券(例如早前不被納入的首次公開招股)納入指數之內。 

o 容許公司以大於半年度指數檢討時的緩沖度，隨著股份規模指數作出重大的移動。 

o 反映重大市場事件對外資納入因子的影響，並更新股份數目。 

- 與事件有關的持續變化。此類變化一般是在事件發生時對指數實施。相當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會

在公司第十個交易日終結後納入指數中。 

 
任何於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基礎上構成的指數有可能受到源自相關市場變化的潛在集中性或其他

規限。任何現有指數方法的此類潛在規限可於半年度指數檢討/季度指數檢討程序中作出評估。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11年6月10日開始，直到2011年12月19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11年12月19

日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一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有關年期屆滿前最少90日前向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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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發出書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調整總資本市值超過52.60%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

參考指數的已發行總股數計算)如下： 

 

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Square Pharmaceuticals Ltd 13.29% 

2 Olympic Industries Ltd 6.76% 

3 Lafarge Surma Cement 6.45% 

4 Gramenphone Ltd 6.12% 

5 Beximco Pharmaceuticals Ltd 4.62% 

6 BRAC Bank Ltd 3.66% 

7 Islami Bank Bangladesh Ltd 3.36% 

8 Summit Power 3.14% 

9 City Bank Ltd 2.62% 

10 Beximco Ltd 2.58% 

 

路透社編碼為.MIBD000I0NUS，彭博編碼為 M1BDIM。 

有關參考指數以及 MSCI指數一般計算方法的其他資料，可在 www.msci.com 閱覽。 

 

 

重要資料 
 

本附屬基金並非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 INC.)(「MSCI」)、其任何聯繫公司、資料提供者

或任何其他涉及編製、計算或設立任何 MSCI 指數或與之有關的第三方(合稱「MSCI 各方」)所保

薦、認可、銷售或推廣的。MSCI 指數是 MSCI 的獨家財產。MSCI 及 MSCI 指數的名稱是 MSCI 或

其聯繫公司的服務商標，獲德意志銀行許可用於某些用途。MSCI 各方並未就整體投資於基金或特別

投資於本附屬基金是否可取或任何 MSCI 指數能否緊貼相應的股票市場表現而向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

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保證。MSCI 或其聯繫公司是某些商

標、服務商標及營業名稱以及由 MSCI 在沒有顧及本附屬基金或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

其他人士或實體之下釐定、編製及計算的 MSCI 指數的特許人。MSCI 各方並沒有責任在釐定、編製

或計算 MSCI 指數之時考慮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的需要。MSCI 各方

並無須負責亦並未參與決定本附屬基金的發行時間、價格或數量，或決定或計算贖回本附屬基金的公

式或代價。此外，MSCI 各方亦無須就本附屬基金的行政管理、市務推廣或發售對本附屬基金的發行

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 

 

雖然 MSCI 應從其認為可靠的來源取得資料以納入或用以計算 MSCI 指數，但 MSCI 各方概不保證或

擔保任何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屬原創、準確及／或完整。MSCI 各方亦並未就附屬基金的

發行人、附屬基金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使用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所獲得的結果

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MSCI 各方並無須對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任何錯誤、遺漏

或中斷承擔責任。此外，MSCI 各方概不作出任何種類的明示或隱含保證，並且 MSCI 各方茲明確地

否認作出任何有關每一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適銷性及適合作某特定用途的保證。在不限

制上述任何規定之下，MSCI 各方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對任何直接的、間接的、特別的、懲罰性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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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性的或任何其他損害賠償(包括利潤的損失)負責，即使已獲通知可能發生上述損害賠償。 

此證券、產品或附屬基金的買方、賣方或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在未首先聯絡 MSCI 以確

定是否須經 MSCI 許可之前，概不應使用或提及任何 MSCI 營業名稱、商標或服務商標以便對此證券

進行保薦、認可、推廣或促銷。在任何情況下，未經 MSCI 事先書面許可，任何人士或實體均不可聲

稱與 MSCI 有任何聯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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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件 33：db x-trackers MSCI 亞洲(日本除外)高收益指數 UCITS ETF* 

(*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2017年 1月 16日 

 

本產品附件所載資料與 db x-trackers MSCI 亞洲(日本除外)高收益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

所買賣基金)(「附屬基金」)有關，屬發行章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本產品附件中，「AC」指「所有國

家」。發行章程(包括本產品附件)構成附屬基金的條款及條件。投資者尤應參閱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指

數的風險」一節中所述有關投資於本附屬基金的特定風險考慮。 

 

投資目標及政策 

本附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追蹤參考指數的表現，而參考指數為 MSCI AC 亞洲(日本除外)高收益指數(即在「參

考指數一般說明」一節所述的「參考指數」)。本公司擬每年就 2D 類股份分派股息，該類股份是唯一可供香

港投資者認購的一類股份。然而，董事會可能會因經濟或其他不得不考慮的原因，決定不分派中期股息或不

建議在本公司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分派股息。在這種情況下，將按照發行章程正文「有關本公司及股份的

一般資料」一章 I.c 節規定的程序通知股東。 

MSCI 建構參考指數的目的，是為側重股息收益的投資者提供表現基準，並協助投資者獲得和管理投資於

MSCI AC 亞洲(日本除外)指數的高股息收益部分的機會。參考指數客觀而被動地追蹤 MSCI AC 亞洲(日本除

外)指數內高股息收益的機會，並擬反映以股息收益為焦點的投資程序。 

MSCI AC 亞洲(日本除外)高收益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亞洲(日本除外)大型和中

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表現。 

參考指數是總回報淨值指數。總回報淨值指數是基於股息或分派額在扣除任何適用稅項後再作投資來計算指

數成分股的表現。 

為了達到投資目標，附屬基金可： 

(i) 投資於可轉讓證券(「投資資產」)及運用衍生工具技巧，例如在公平交易基礎上與一名或多名掉期對手方

議定的一項或多項指數掉期交易(「場外掉期交易」)，但全部須符合投資限制。場外掉期交易的目的是以

投資資產的表現，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投資者無須承擔投資資產的表現或貨幣風險；或 

(ii) 以其部分或全部發行股份淨收益投資於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並以投資收益換取參考指數的表現。

雖然在上述情況下，附屬基金可能在任何時候全部或部分地受一項或多項場外掉期交易的影響，但為了

降減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第 2.3 條所述的就某一掉期對手方承受的對手方風險比率(以淨資產的百

分率表示)，將會就這些場外掉期交易作出抵押品安排。如該掉期對手方是一間信貸機構(例如德意志銀

行)，而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歐盟成員國，則附屬基金對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不可超逾其

淨資產的 10%，在所有其他情況下，不可超逾其淨資產的 5%。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於發

行章程第 10 頁「對手方風險」分節。 

附屬基金現時採用投資策略(ii)。 

在證監會事先批准下，附屬基金可將上述任何一種投資策略全部更改為另一種投資策略，反之亦然；條件

是：(a)更改費用(若有)無需由股東承擔；(b)將於更改生效之前至少兩個星期向股東發給事先通知；及(c)(若附

屬基金從投資策略(i)全部更改為投資策略(ii))須作出抵押品安排，確保附屬基金對各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風險

不超出有關限額。 

附屬基金的掉期對手方為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 

掉期對手方可就場外掉期交易進行對沖交易。按照與附屬基金及每名掉期對手方訂定的場外掉期交易，附屬

基金將取得已作出下調的參考指數的表現，以反映(a)與以下各項有關的某些指數複製費用：(i)掉期對手方為

反映參考指數表現買賣參考指數的成分股；或(ii)掉期對手方就持有參考指數成分股所招致的保管或其他有關

費用；或(iii)對買賣參考指數成分股所徵收的稅項或其他稅項；或(iv)對從參考指數成分股取得的任何收入所

徵收的稅項；或(v)掉期對手方就參考指數成分股所進行的任何其他交易；(b)掉期對手方就上述場外掉期交易

可能須繳付的稅項；及(c)掉期對手方就場外掉期交易招致的任何其他交易費用或收費。這些費用可能包括(除

其他事項外)與投資於可轉讓證券及/或場外掉期交易及/或抵押品相關的購買、出售、代管、持有、或任何其

他交易的費用、稅項或其他稅項。此等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影響附屬基金達致投資目標的能力，而且對附

屬基金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在不影響上文所述的情況下，附屬基金的股份價值是與參考指數掛鈎的，而參考指數的表現可升亦可跌。因

此，投資者應注意其投資的價值可能下跌，亦可能上升，並應該接受概不可就投資者可取回首次投資額作出

保證。附屬基金乃透過場外掉期交易投資於參考指數。場外掉期交易的估值將以反映參考指數與投資資產表

現的相關走勢或參考指數的表現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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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或從有關掉期對手方收到款項，視乎有關場外掉期交易的價值及所

選政策而定。如附屬基金需要向有關掉期對手方支付款項，該筆款項將從投資資產的部分或全部沽售收益中

支付。 

附屬基金持有作為輔助資產的投資及流動資產(例如存款)將連同任何衍生工具及費用和支出，由行政代理人於

每一估值日估值，以便按照發行章程正文訂明的規則，釐定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  

附屬基金不會將超過其資產的 10%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 的單位或股份，以便符合資格接受由

UCITS指令監管的 UCITS 投資。 

在對場外掉期交易引用發行章程正文「投資限制」一節中第 2.3、2.4 條訂明的限額時，必須參照根據規例確

定的對手方風險淨額。本公司可促使某一掉期對手方按照規例以現金或流動證券的形式，向存管處交付抵押

品，以降減有關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有關單一掉期對手方所承受的對手方風險總額。該抵押品可由本

公司於任何時候執行，並每日按市價計值。所交付的抵押品數額最少相等於已超出根據發行章程正文確定的

對手方風險淨額的數值。有關抵押品及扣減政策的詳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

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本公司亦可要求有關掉期對手方以參考指數及／或匯率的現行水

平，重新敲定現有的有關場外掉期交易，將這些交易按市價計算的數值全部重訂為零(或將部分重訂至較低的

數值)，以減低附屬基金的場外掉期交易就單一掉期對手方的對手方風險總額。有關這些減輕風險技巧的詳

情，請參閱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之下「為減輕對手方風險採用的抵押品安排」一節。 

本公司可為附屬基金借取(i)數額最高達附屬基金資產淨值 10%的款項，但該借款須為短暫借款，或(ii)如該借

貸是為購入外幣而以背對背貸款形式進行。本公司可為進行投資而借貸。因此，附屬基金可能會承受虧損風

險(此詞在發行章程正文「風險因素」一節內詳述)。 

附屬基金不設到期日，但董事會可按照發行章程正文及公司章程所訂的規則，決定終止附屬基金。 

與附屬基金的投資政策有關的進一步資料載於發行章程正文「投資目標及政策」及「投資限制」內。 

 

典型投資者概況 

適合投資於 db x-trackers MSCI 亞洲(日本除外)高收益指數 UCITS ETF*(*此基金為一隻合成交易所買賣基金)

的投資者，是有能力而且願意投資於具高風險評級的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有關所涉及風險的進一步說明一如

發行章程正文「風險範圍類型」一章所述。 

 

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屬基金為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本附屬基金的股份可全部轉讓給投資者。  

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於 2013 年 4 月 11 日在聯交所開始買賣。香港結算公司已接納附屬基金的香港股份為合

資格證券，自 2013 年 4 月 11 日起，可於中央結算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投資者在二手市場購買和出售

香港股份，一如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一樣。 

附屬基金的某些股份在倫敦證券交易所、盧森堡證券交易所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將來可能會申請將附

屬基金其他股份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特定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附屬基金既非保本基金，亦非保證基金，所投資的資本或其有關款額概不獲得保障或保證。本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做好準備並能夠承受最高達所投資資本全部虧損的情況。投資者亦可能承受一如發行章程

第 38至 47 頁「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其他風險。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額外風險因素 

 
附屬基金的投資者應注意以下與投資於亞洲(日本除外)有關的風險： 

(a)      派息風險：無法保證就參考指數的成分證券會宣佈派發股息。有關證券的付息比率將取決於參考指

數成分證券公司的表現以及本公司不能控制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這些公司的派息政策。此外，本公司派息

與否將由董事會在考慮各種因素及其本身的派息政策後酌情決定，故不能保證附屬基金的股息收益與參考指

數相同。 

(b)        以資本派息的風險：即使並沒有可歸屬於有關股份類別的可分派淨收入(界定為投資收入(即股息收入

和利息收入))，本公司仍可派發股息。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另一方面，本公司亦可

從總收入中支付股息，而同時將附屬基金所有或部分費用及支出記入附屬基金的資本賬下，以致可供附屬基金

支付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換言之，該股息可視作實際從附屬基金的資本支付。以資本支付股息等於向投資

者歸還或提取其部分原投資額或歸屬於該原投資額的任何資本收益。任何涉及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息或實

際從附屬基金資本中支付股息的分派，均可能導致資產淨值即時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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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亞洲新興市場風險：在與參考指數有關的一眾市場投資，現時須承受一般亞洲新興市場的風險。這

些風險包括最高投資限額帶來的風險（以致外國投資者須遵守某些持股限額）以及對上市證券買賣施加的限制

（以致註冊外國投資者只可在相關市場的一間持牌證券公司維持一個買賣戶口）。這些限制或會導致某些相關

證券市場缺乏流動性，亦令交易環境缺乏靈活性並產生不明朗因素。 

 在與參考指數有關的一眾市場投資，亦須承受一般新興市場有關的某些特殊風險，包括但不限於︰

證券市場一般流動性欠佳且效率不高、價格波幅普遍較大、匯率波動及有外匯管制、債券價值（尤其於利率影

響下）波幅較大、限制資金或其他資產匯出、有關發行人之公開資料較少、稅項之徵收、交易費及保管費較

高、結算過程中出現延誤及損失之風險、履行合約責任時之困難、流動性及市值較低、市場監管較為寬鬆導致

股價波幅較大、會計及披露準則不同、政府干預、通脹率較高、社會、經濟及政治之不明朗因素、國有化及資

產遭沒收之風險以及戰爭爆發風險。  

(d) 法律風險：與參考指數有關的大部分亞洲新興市場經濟的發展程度遠遠不如美國和歐洲等地區。影響

這些經濟的法律及規定亦相對上處於發展雛型，不及已發展國家那麼穩健。新興國家的證券法律及規定可能仍

處於發展階段，條文草擬未必十分精煉周詳，以致可能產生不同的解釋。如發生與證券有關且涉及外方的爭

議，一般會適用新興國家的法律(除非適用的國際條約另行規定)。這些國家的法院制度亦不如香港等已發展國

家或地區的法院制度那麼具透明度和高效，而且無法保證能透過法律程序有效地行使權利，一般而言外國法院

的判決經常不被承認。 

(e)        監管風險：外國投資於亞洲新興市場經濟的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尚屬新趨勢，而不少相關的證券法

並不明確及／或其制定只為監管外國人的直接投資而非投資組合。投資者應注意，由於缺乏先例，規管外國

投資者在一手和二手市場投資的證券市場法及監管環境可能尚屬發展雛型，在一些國家地區更未經驗證。新

興市場經濟的一手和二手證券市場的監管制度，如與全球眾多首要股票市場相比，往往仍屬發展階段，因此

亞洲新興市場的監管及執法行為可能較低。 

(f) 外匯風險：與參考指數有關的某些亞洲市場對貨幣進行管制。投資者應注意某些外匯市場存在流動

性有限的風險。 

(g)        成交量和波動性：新興市場的證券交易所與大部分經合組織的交易所相比，通常規模較小，成交量較

低而且交易時間較短，與已發展市場內發展較為成熟的交易所相比，其上市公司的市值亦較小。因此，不少在

該等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股本證券與經合組織國家相比，其流動性大大不如，而且交易買賣差價較大，股價波幅

亦顯著較高。新興市場不少交易所過去曾經歷重大的股價波動，並無法保證這種波動情況將來不會發生。以上

因素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造成不利的影響。 

(h)        附屬基金股價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幅度：附屬基金與其他在海外投資的 ETF 類似，其股價

相對於資產淨值的溢價／折價水平可能高於平均值，主要是由於相關貨幣的匯率波動、相關交易所與聯交所的

交易時間不同以及相關交易所與聯交所的結算週期不同。另一個使溢價／折價增加的因素是附屬基金在某些新

興市場的投資須遵守特定的市場限制，包括但不限於交易限制、差強人意的市場流動性及外資持股限制。 

 

與附屬基金有關的一般資料 

投資經理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Limited 

最低資產淨值 50,000,000 美元 

參考貨幣 美元 

截止時間 有關交易日之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盧森堡時間) 

重要市場 間接複製重要市場 

實物認購／贖回 沒有提供 

指數保薦人 MSCI INC. 

 

可供香港投資者認購的股份說明 

類別 

 「2D」 

計值貨幣 美元 

最低首次認購額 100,000 美元 

最低其後認購額 100,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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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2D」 

證券編碼 3013 

上市日期(聯交所) 2013 年 4 月 11 日 

每手買賣單位 200 股香港股份 

交易貨幣 港元 

管理公司費
1
 每年最高達 0.45%  

固定費用 每月 0.016667% (每年 0.20%) 

總括費用 每年最高達 0.65% 

總括費用不包含任何非經常支出及任何如發行章程正文「對場外掉期交易

作出調整以反映若干交易費用」一節所述可能由附屬基金間接承擔的場外

掉期交易費用。該場外掉期交易費用可能對附屬基金的資產淨值及表現有

重大不利影響，亦可能引致更高的跟蹤誤差。 

發售期間／之後的首次認購銷售

費
2
 

(i)每一認購要求 25,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贖回費
3
 (i)每一贖回要求 25,000 美元；及(ii) 3.00%；兩者中取較高者 

一手市場交易費用 適用 

股息 在符合上文「投資目標及政策」一節條款的情況下，原則上每年均會支付

股息。 

金融交易稅 附屬基金將承擔其可能須繳付的任何金融交易稅。 

跟蹤誤差的預期水平 最高達 2% 

 

參考指數的一般說明 

本節是有關參考指數的概覽，只摘要說明參考指數的主要特徵，並非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如本節的參考指
數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有歧異，須以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為準。至本產品附件之日，本節的參考指數
概覽與參考指數的完整描述相符。有關參考指數的資料見下文「其他資料」一節所列網址。該等資料可不時
更改，更改詳情將載於該網址。 

股東請注意，指數保薦人可完全酌情決定及修訂與其擔任保薦人相關的參考指數的特徵。視乎相關的特許協
議條款，指數保薦人可能並沒有責任就相關參考指數的若干更改向使用相關參考指數的特許持有人(包括本公
司)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因此，本公司未必能夠就相關指數保薦人對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所作的更改事先通
知 附 屬 基 金 的 股 東 。 一 旦 知 悉 有 關 更 改 ， 本 公 司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盡 快 透 過 網 址
http://etf.deutscheam.com 或其繼承者發出通知，以知會任何受該等更改影響的股東。凡發生任何可能影響
參考指數接納性的事件，將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如向參考指數作出的更改須事先通知股東使其有權免費贖回
其股份，本公司將盡快向有關股東賦予該等權利。可是，這不一定在向相關參考指數的特徵作出更改的生效
日期前進行。 

 

參考指數的一般資料 

MSCI AC亞洲(日本除外)高收益指數(「參考指數」)由 MSCI INC. (「MSCI」)計算及維持。管理公司(及其每

名關連人士)均獨立於 MSCI。 

MSCI 建構參考指數的目的，是為側重股息收益的投資者提供表現基準，並協助投資者獲得和管理投資於

MSCI AC亞洲(日本除外)指數高股息收益部分的機會。參考指數客觀而被動地追蹤 MSCI AC亞洲(日本除外)

指數內高股息收益的機會(REIT除外)，並擬反映以股息收益為焦點的投資程序。 

參考指數只包含相對於 MSCI AC 亞洲(日本除外)指數而言提供高於平均股息收益而且通過股息可持續性篩選

的證券： 

― 納入參考指數的證券的股息收益，必須至少 30%高於 MSCI AC 亞洲(日本除外)指數的股息收益；及 

                                                           
 
1
  管理公司費是於每一估值日根據該類別股份的淨資產計算的最高百分比，此費用將歸於管理公司。 

2
  首次認購銷售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3
  贖回費是根據該類別股份的資產淨值計算的最高款額，此費用將歸於有關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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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入參考指數的證券必須具有可持續股息收益，意思是證券的股息派發若是極度高的數額(界定為正

數派息證券範圍內首 5%的證券)、零或負數，以致未來股息派發可能出現危機，則不會考慮納入該

等證券。 

參考指數是 MSCI AC亞洲(日本除外)指數的子集，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所反映的是亞洲(日本除

外)大型和中型資本公司上市股本證券的表現。根據 MSCI 指數方法，參考指數以達到亞洲(不包括日本市

場)85%公眾持股量調整的市場代表性水平(每個行業組別之內)作為目標。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包含來自以下已發展和新興市場的股票：中國、香港、印度、印尼、

馬來西亞、新加坡、南韓、台灣和泰國。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參考指數的總市值為 6,978 億 2,000 萬美元，有 103 個成分股。 

參考指數於交易日終結時以美元計算。  

計算參考指數所依據的價格均為官方交易所的收市價或視為等同的數字。指數保薦人保留在任何日子使用其

他價格來源的權利。 

參考指數是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加權指數。 

參考指數的基準日為 2006 年 11 月 30 日。 

參考指數建基於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 

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是透過以下方式所得: 

 就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每個證券，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及 

 將投資篩選準則運用於相關股票範圍內的個別公司和證券。 

 

辨認符合資格的上市 

證券可於其所屬國家（即「當地上市」）及/或其他國家（即「境外上市」）上市。於環球可投資股票範圍

內，證券可由當地上市或境外上市（包括預託證券）代表。 

 

證券只可於以下情況由境外上市代表： 

 證券所屬的國家分類，符合某些境外上市規模要求；及 

 境外上市的證券於符合資格的證券交易所買賣。 

 

投資篩選準則 

 

用以確定參考指數的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投資篩選準則包括： 

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 最低流動性要求；  

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及 

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i)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是用於公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意思是，任何公司必須具

有的最低總市值，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格。 

 

(ii)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 

 

股票範圍最小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要求是應用於個別證券層面的投資篩選準則。任何證券若要符合納入市場

可投資股票範圍內的資格，其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必須相等於或高於股票範圍最小規模要求的 50%。  

 

(iii) 最低流動性要求 

 
證券必須具有至少一個滿足若干最低流動性要求的符合資格上市，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流動性是以十二個月及三個月的每年成交價值比率及每三個月的交易頻率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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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環球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 

 

最低外資納入因子要求的意思是，證券必須具有最低外資納入因子，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的資

格。證券的外資納入因子與可供國際投資者於公開股票市場購買的已發行股份比例有關。 

 
 

(v)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  

 
最低買賣持續期要求的意思是，個別證券必須已達到的最短買賣持續期，才符合被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

的資格。大額的首次公開招股不受此要求規限，並可於定期進行指數檢討以外的時間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vi) 最低外資空間要求 

 
此項投資篩選準則適用於個別證券。受外資擁有權限制的證券如要納入市場可投資股票範圍，其仍可供境外

投資者投資的股份相對於最高容限(稱為「外資空間」)的比例必須至少為 15%。 

 
為界定某市場的股份規模指數時，以下公眾持股量調整市值的市場覆蓋目標幅度適用於市場可投資股票範

圍： 

 大型資本指數：70% ± 5%  

 標準指數：85% ± 5%  

 可投資市場指數：99%+1%或-0.5%  

維持 MSCI 指數 

維持 MSCI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的目標是要適時反映相關證券市場及界別的演變，同時達致： 

- 指數持續性； 

- 成分股的持續可投資性及指數可追蹤性；及 

- 指數的穩定性及低指數周轉率。 

維持指數的工作尤其涉及： 

- 於五月和十一月對股份規模及環球價值和增長指數進行半年度指數檢討，其中包括： 

o 按全面翻新的股票範圍更新指數。 

o 按股份規模及風格轉換證券時，考慮緩沖規則。 

o 更新外資納入因子及股份數目。 

- 於二月和八月對股份規模指數進行季度指數檢討，目的是： 

o 將合資格而且大額的新證券(例如早前不被納入的首次公開招股)納入指數之內。 

o 容許公司以大於半年度指數檢討時的緩沖度，隨著股份規模指數作出重大的移動。 

o 反映重大市場事件對外資納入因子的影響，並更新股份數目。 

- 與事件有關的持續變化。此類變化一般是在事件發生時對指數實施。相當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會

在公司第十個交易日終結後納入指數中。 

 

任何於 MSCI 環球可投資市場指數方法基礎上構成的指數有可能受到源自相關市場變化的潛在集中性或其他

規限。任何現有指數方法的此類潛在規限可於半年度指數檢討/季度指數檢討程序中作出評估。 

 

指數特許 

參考指數特許初期期限從2011年6月10日開始，直到2011年12月19日為止。參考指數特許於2011年12月19

日自動續期，並應繼續續期，每次為期一年，除非特許協議的任何一方在有關年期屆滿前最少90日前向另一

方發出書面終止通知。特許協議亦可以在符合特許協議條文的其他情況下終止。 

其他資料 

至2016年12月19日為止，佔參考指數的公眾持股量調整總資本市值超過41.37%的參考指數十大成分股(根據

參考指數的已發行總股數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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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成分股名稱 佔參考指數% 

1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5.12% 

2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Ltd) 5.06% 

3 中國銀行有限公司(Bank of China Ltd) 5.05% 

4 中國工商銀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 5.04% 

5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 5.01% 

6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CK Hutchison Holdings Limited) 4.46% 

7 星展集團控股(DBS Group Holdings Ltd) 3.17% 

8 新加坡電信(Singapore Telecommunications Ltd) 2.90% 

9 華僑銀行有限公司(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 Ltd) 2.87% 

10 大華銀行(United Overseas Bank Ltd) 2.69% 

 

以下圖表顯示參考指數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按國家、按行業計算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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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編碼為.dMYAX00000NUS，彭博編碼為 MAASJHDY。 

有關參考指數以及 MSCI指數一般計算方法的其他資料，可在 www.msci.com 閱覽。 

 

 

重要資料 
 

本附屬基金並非由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 INC.)(「MSCI」)、其任何聯繫公司、資料提供者或

任何其他涉及編製、計算或設立任何 MSCI 指數或與之有關的第三方(合稱「MSCI 各方」)所保薦、認

可、銷售或推廣的。MSCI 指數是 MSCI 的獨家財產。MSCI 及 MSCI 指數的名稱是 MSCI 或其聯繫公

司的服務商標，獲德意志銀行許可用於某些用途。MSCI 各方並未就整體投資於基金或特別投資於本附

屬基金是否可取或任何 MSCI 指數能否緊貼相應的股票市場表現而向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

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保證。MSCI 或其聯繫公司是某些商標、服務商標及營

業名稱以及由 MSCI 在沒有顧及本附屬基金或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之下

釐定、編製及計算的 MSCI 指數的特許人。MSCI 各方並沒有責任在釐定、編製或計算 MSCI 指數之時

考慮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的需要。MSCI 各方並無須負責亦並未參與決

定本附屬基金的發行時間、價格或數量，或決定或計算贖回本附屬基金的公式或代價。此外，MSCI 各

方亦無須就本附屬基金的行政管理、市務推廣或發售對本附屬基金的發行人或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

實體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 

 

雖然 MSCI 應從其認為可靠的來源取得資料以納入或用以計算 MSCI 指數，但 MSCI 各方概不保證或擔

保任何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屬原創、準確及／或完整。MSCI 各方亦並未就附屬基金的發行

人、附屬基金的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使用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所獲得的結果作出任

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MSCI 各方並無須對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任何錯誤、遺漏或中斷承

擔責任。此外，MSCI 各方概不作出任何種類的明示或隱含保證，並且 MSCI 各方茲明確地否認作出任

何有關每一 MSCI 指數或其中所包含的數據的適銷性及適合作某特定用途的保證。在不限制上述任何規

定之下，MSCI 各方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對任何直接的、間接的、特別的、懲罰性的、後果性的或任何其

他損害賠償(包括利潤的損失)負責，即使已獲通知可能發生上述損害賠償。 

此證券、產品或附屬基金的買方、賣方或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或實體，在未首先聯絡 MSCI 以確定

是否須經 MSCI 許可之前，概不應使用或提及任何 MSCI 營業名稱、商標或服務商標以便對此證券進行

保薦、認可、推廣或促銷。在任何情況下，未經 MSCI 事先書面許可，任何人士或實體均不可聲稱與

MSCI 有任何聯繫關係。 

 

 


